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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計畫名稱:112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二、英文計畫名稱: 2023 survey of living condition and welfare 

demand of elderly in Taichung city. 

三、計畫編號：1111221400-21 

四、執行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五、計畫主持人：劉兆隆副教授 

六、執行經費：新臺幣 239 萬元 

七、執行開始時間：112年 2 月 1日 

八、執行結束時間：112年 12 月 31 日 

九、報告完成日期：112年 12 月 20 日 

十、報告總頁數： 465頁 

十一、使用語言：中文、英文 

十二、報告電子檔名稱：1111221400-21.PDF 

十三、報告電子檔格式：WORD、PDF 

十四、中文關鍵詞：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福利需求 

十五、英文關鍵詞：Taichung city, elderly, living condition, welfare 

demand 

十六、中文摘要： 

(一)研究目的 

透過量化與質化研究方式，蒐集臺中市 55歲以上人口在家

庭與居住、健康與醫療、經濟與就業、自我照顧能力、社會參

與與高齡友善環境等面向之主觀看法、服務供給現況及服務需

求，以瞭解臺中市老人福利供需落差情形，據以作為政策調整

參考。 

(二)研究方法 

量化研究以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提供截至 112 年 5 月 31 日之

55 歲以上人口戶政資料為母體名冊，調查對象包含普通住戶與

機構住戶，採「派員面訪」方式，由訪員持平板電腦依照訪問

程式指示念出調查題目，並由訪員紀錄受訪者答案，若遇系統

問題如網路訊號不佳等狀況，則由紙本問卷代替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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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住戶抽樣方式採「按規模大小成比例的機率抽樣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P.P.S.）」抽出各行

政區應訪問里別，每個行政區以抽出 5 個里為原則，各行政區

應完成數以行政區為分層依據，再以「分層比例抽樣(Stratified 

Proportional Sampling)」計算；機構住戶抽樣方式採「分層比例

抽樣(Stratified Proportional Sampling)」抽出各類型機構應訪問

老人機構(含長期照顧機構、安養機構、其他老人福利機構、一

般護理之家、住宿式長照機構等)，每一抽中機構以完成有效樣

本數 5 份為原則。 

量化研究正式調查於 112 年 7 月 21 日至 9 月 12 日進行，

實際拜訪名單人數為 6,596份 ，實際完訪人數為 1,100份(普

通住戶 1,000 份，機構住戶 100 份)，其中 65 歲以上有效樣本

數為 691份，占整體有效樣本數的 62.8%。 

質化研究部分共辦理 6 場焦點團體以及 20人次深度訪談：

焦點團體參與對象包含國內專家學者、民間實務工作者、公部

門相關局處人員、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屬，辦理時間為 112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7日；20 人次深度訪談對象包含 65 歲以上者/

失能老人提供照顧之關係人、55 至 64歲/健康或亞健康者，訪

談時間為 112 年 8月 25日至 9 月 1 日。 

(三)結論與建議 

綜合本次調查結果，以下針對家庭與居住、經濟與就業、自

我照顧能力、健康與醫療、社會參與與高齡友善環境、政策知曉

度與使用概況-長期照顧等面向，提出本計畫之結論與建議。 

1.家庭與居住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臺中市中高齡族群的家庭與居住型態有

顯著差異。首先，相較於臺中市 107年「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

求調查」結果，55-64 歲以及 65 歲以上者目前住宅類型為「兩

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的比例皆顯著增加；其次，65

歲以上其目前住屋所有權為「租用」的比例顯著增加，並且根據

焦點座談的結果，中高齡族群在租屋時容易遇到困難；第三，從

過去三個月內的同住情形來看，55-64歲以及 65 歲以上者皆以

和「配偶或同居人」同住較多。 

據此可知，家庭與居住型態之改變使獨居或僅與配偶同住的

中高齡比例增加，租屋需求亦上升，且需特別關注中高齡族群多

數居住於無電梯住宅的情形，建議應提供相關的協助或資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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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中高齡的居住權利。本項建議如下： 

(1)因應高齡社會推動友善居住環境，以提升中高齡者和失能者

居家安全 

因應愈來愈多高齡者選擇獨自居住，為降低居家意外風

險，需改善社區、住宅大樓無障礙空間以及居家無障礙改善

相關補助，透過公私協力並強化跨局處合作機制，營造安全

友善的居住環境。 

(2)協助中高齡者擁有居住權利與居住安全 

無自宅的中高齡者可能面臨房租負擔或是不易找尋適合

之住所的困境，可在目前的社會住宅中規劃中高齡者的保障

戶數，讓獨居或經濟弱勢之老人可優先入住，並於社會住宅

中設計青銀共融之生活環境，以促進世代交流。 

2.經濟與就業 

本次調查結果相較於臺中市 107 年「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

求調查」以及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 106 年老人狀況調查」之結

果，經濟來源為「自己的工作或營業收入」或「自己的退休金、

撫恤金或社會保險」皆有顯著增加，經濟來源為「子女或孫子女

奉養」皆有顯著減少。據此可知，在未來中高齡者因其經濟來源

較為單一，在經濟規劃方面更顯得重要。 

在就業方面，相較於臺中市 107 年「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

求調查」，55-64 歲者目前有工作的比例有顯著增加，增加 17.8

個百分點；相較於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 106年老人狀況調

查」，55-64歲者目前有工作的比例亦顯著增加，增加 20.3 個百

分點。另外，相較於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 106 年老人狀況調

查」，55-64歲目前沒有工作者其嘗試外出找工作的比例有顯著

增加，增加 24.7 個百分點，但根據質化研究結果，中高齡族群

認為就業市場存在對於中高齡求職者的偏見。據此可知，在未來

中高齡者對於經濟規劃、持續工作之需求是極為重要之議題。本

項建議如下： 

(1)協助中高齡者二度就業準備 

隨著中高齡者二度就業意願的提升，可提供更多元的中高

齡族群就業服務管道和資源，同時應減少職場中對於中高齡者

不友善的因素，打造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服務。 

透過運用多元宣導管道加強銀髮人才就業服務的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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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有就業意願的中高齡者能夠知道並使用此服務，並強化中高

齡者就業個別化服務/鼓勵企業透過職務再設計服務，為中高齡

者營造友善的就業環境。 

(2)加強推廣財產安養信託服務的知曉度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中高齡者對於財產安養信託的知曉度

較低，故較無使用的意願，建議增加中高齡者對於財產安養信

託的認識，讓中高齡者可充分了解財產安養信託的優點以及對

自身經濟之保障，進而提升其使用意願。 

3.自我照顧能力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中高齡者的心理及精神困擾程度會隨著

年齡的增加而加重，例如發生「睡眠困難」的比例，在 55-64歲

者 44.8%，65 歲者為 52.3%，另從簡式健康表檢測結果來看，65

歲以上者平均分數為 2.17 分較 55-64歲的 1.69 分稍高，雖然兩

者皆落在「身心適應狀況良好」的等級，但仍顯示年齡越大者其

心理及精神狀態的變化。在質化研究中，專家學者提醒中高齡者

的心理健康會對其生活品質有重大影響；但中高齡者對長者心理

諮詢服務的知曉度偏低，例如「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的知

曉度約僅 2 成。據此，建議加強相關心理健康政策的宣導與心理

支持資源的佈建，以及在社區中辦理中高齡者心理健康講座或活

動，建立長者照顧心理健康的能力與對相關服務管道的認識。 

4.健康與醫療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中高齡族群隨著年齡增加，其自評健康

狀況良好、咀嚼功能良好的比例呈現遞減，就醫頻率和患有醫師

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的情況則遞增。此外，關於老年生活在意

或煩心的事情皆以「自己的健康問題」比例較高，相較於臺中市

107 年「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結果， 不論是 55-64

歲者或 65 歲以上者皆在意「自己生病的照顧問題」增加的比例

較多。 

然而，對於目前的健康檢查服務福利，中高齡者的知曉度並

不高，另外，透過質化研究發現，受訪者認為交通的便利性會影

響中高齡者對於相關健康檢查服務的使用意願。據此，建議提高

老人健康檢查的知曉度與使用率，透過擴大相關政策的宣導，如

老人健康檢查補助，並可強調其為「免費」福利服務，同時提供

特約院所統一的識別物，提高老人族群其及親屬對此服務的知曉

度；透過媒合社區相關資源，提供交通工具，協助接送(偏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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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至特約醫療機構進行健康檢查或是安排巡迴式健檢。 

5.社會參與與高齡友善環境 

根據本次調查發現，接近 4成的中高齡者過去三個月曾搭乘

過大眾運輸工具，其中以公車或客運使用的比例較高，部分中高

齡者表示曾在搭乘大眾運輸時遭遇過困難，包括:站牌太遠、班

次太少、時刻表資訊錯誤、候車亭不佳等；除此之外，質化研究

的受訪者認為，目前臺中市的部分的公共空間對於中高齡者較不

友善，會影響中高齡者外出的意願，不利於中高齡者之社會連

結。因此提出以下建議： 

(1)提供優質友善的公車搭乘服務 

加強輔導公車業者提供友善中高齡者的乘車服務，並建置

適合中高齡者的候車和乘車環境，同時整併公車時刻表等資訊

於臺中市官方 APP，並加強 APP 之宣導以增加其使用率，以提

供即時便利的乘車資訊，保障中高齡者或行動不便者的權益。 

(2)鼓勵計程車業者提供無障礙運輸工具及友善搭乘服務 

非身心障礙者身份但有使用輪椅等輔具的中高齡者，當有

外出或臨時就醫需求時，希望能有機動性高(不需提前預約)、

方便且能協助行動不便者的交通工具，因此建議增加通用計程

車數量，提升中高齡者外出之便利性，同時，鼓勵計程車業者

辦理增進服務中高齡者知能之在職訓練。 

(3)提供中高齡者優惠並具各類服務識別性 

目前中高齡者對於敬老愛心卡的認知多數仍為大眾交通運

輸及計程車優惠等，對於國民運動中心、衛生所或特約診所的

掛號費優惠服務仍不清楚，應加強宣導敬老愛心卡可使用的範

圍與服務功能，並於國民運動中心、衛生所或特約診所放置能

明顯識別使用敬老愛心卡優惠的說明文字或圖樣，以擴大中高

齡者對敬老愛心卡之使用範圍。 

(4)鼓勵學生至服務長者之住宿式照顧機構進行世代交流 

營造社會風氣有助於整體友善環境的提升，可鼓勵學生至

相關老人福利機構或終身學習機構參訪以增加世代交流的機

會，從而建立對於高齡世代的認知與尊重。 

(5)營造中高齡者自主自立生活的社區環境 

社區是落實在地老化的關鍵，為提供更貼近長者需求與生

活習慣之服務，可增加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自主提案的權力，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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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績優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基礎，透過獎勵或補助，協助據點

提供中高齡者更多元且彈性之服務。 

(6)加強推廣 1999 市民服務專線知曉度 

根據本次調查，受訪者認為老人相關的福利服務的查詢不

易或者資訊較為分散，建議加強推廣 1999 市民服務專線的知曉

度，以利長者查詢所需要的資訊，同時提升各機關間的資訊流

通效率，確保資訊更新的正確性與即時性。 

(7)推動企業支持高齡友善及家庭照顧者之職場環境 

鼓勵企業讓擔任家庭照顧的員工，在需要照顧老人而請假

時給予相關的福利，降低家庭照顧者之負擔或經濟壓力，可透

過加強推廣勞動部訂定之「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補助計畫」，鼓

勵有需求之企業申請，以提供其員工對家庭照顧之相關資源。 

6.政策知曉度與使用概況-長期照顧 

本次調查發現，老人機構照顧人力不足且流動率高，是造成

照顧品質不佳的主要原因，且面對時常更換的照顧人員，也增加

中高齡者溝通的困難，家屬也不容易了解老人實際的照顧情形；

根據過去相關研究資料，若能提供照服員相關的支持性資源，則

有助於提升照服員之留任意願。據此，建議提升社會對照服員專

業的正確認知，強化其專業形象，使照服員增加對自身職業認

同，降低其離職率；規劃提供照服員多元性的支持措施，協助其

減輕照顧工作的所帶來的壓力或降低因為照顧工作帶來的職業傷

害風險，營造健康的職場環境，穩定照顧服務品質。 

十七、英文摘要:  

I. Research purpose 

Through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bjective opinions, service supply status, and service demands of the 

population aged 55 and above in Taichung City are collected across 

various dimensions, including family and housing, health and medical 

care, economy and employment, self-care abilities,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age-friendly environments. This aims to 

comprehend the gap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elderly 

welfare services in Taichung City, serving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policy adjustments in the field of elderly welfare in Taichu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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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Research Methods 

The quantitative phase of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data provided by the Social Affairs Bureau of the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derived fro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cords up to May 

31, 2023, encompassing individuals aged 55 and above in Taichung 

City. The survey targets both ordinary households and residents in 

care institutionalized settings. Data collection is conducted through 

one-on-one, face-to-face interviews, with interviewers employing 

tablet computers. Following a predefined interview protocol, 

interviewers verbally articulate survey questions and record 

respondents' answers. In the event of technical issues, such as poor 

internet connectivity, interviewers’ resort to using paper 

questionnaires to document respondents' responses. 

The sampling method employed for respondents residing in their 

own homes follows the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 

(P.P.S.)' approach. 29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in Taichung City were 

selected for visitation, with the principle of extracting 5 villages per 

district. Each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completion target is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as a stratification criterion, 

utilizing 'Stratified Proportional Sampling' for calculation. 

For respondents residing in care institutions, the sampling 

method adopts 'Stratified Proportional Sampling,' extracting 

respondents from various types of institutions, including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nursing homes, other elderly welfare institutions, 

general nursing homes, and residential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The 

principle is to achieve 5 completed valid samples for each selected 

institution. 

The formal survey for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from July 21 to September 12 in 2023. The actual number of visits 

was 6,596, with a completed interview count of 1,100 (1,000 for 

respondents residing in their own homes and 100 for care institutions 

respondents). Among the respondents aged 65 and above, the 

effective sample size was 691, accounting for 62.8% of the overall 

effective sample size. 

I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component, a total of 6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and 20 instances of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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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icipants in the focus groups included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elderly welfare, practitioners from the civil society groups, 

personnel from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family members 

of residents in care institutions. The sessions were held from August 

29 to September 7, 2023. Additionally, total of 20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interviewees including caregivers of individuals 

aged 65 and above or disabled elderly individuals, as well as 

individuals aged 55 and above who are in good health or experiencing 

suboptimal health. The interviews took place from August 25 to 

September 1, 2023. 

III.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conducted in this project, several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established with respect to family and residence, 

economics and employment, self-care skills, health and medical car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age-friendly environment, awareness and the 

usage of long-term care policies. 

1.Family and Residenc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is surve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amily and residence arrangements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aichung City. In comparison to the results of the 2018 

"Survey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Welfare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Taichung City," several notable trends are observed. Firstly, 

individuals aged 55-64 and those aged 65 and above show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residing in "housing without 

elevators (including townhouses, villas, etc.)." Secondly, there is a 

pronounced rise in the proportion of individuals aged 65 and above 

who have currently begun renting rather than buying homes. 

Additionally, discussions in focused groups suggest that elderly 

individuals who are non-homeowners will likely encounter 

difficulties when renting housing. Thirdly, an examination of 

cohabitation patterns within the past 3 months reveals that individuals 

aged 55-64 and those aged 65 and above tend to live alone or only 

with their spouses. 

In light of thi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proportion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or only with their spouses i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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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 along with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rental housing. It is 

noteworthy that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middle-aged and older 

population resides in housing without elevators. Accordingly, it is 

recommended to offer relevant assistance or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housing rights of this demographic.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1) Promoting age-friendly living environments to enhance home 

safety for middle-aged and older individuals and those with 

disabilities. 

To address the growing trend of elderly individuals choosing to 

live independentl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the risk of 

home accidents. This involves improving accessibility in 

communities and residential buildings, providing subsidies for 

home accessibility enhancements, and fostering cross-agency 

collaboration through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o create a safe 

and friendly living environment. 

(2) Assisting middle-aged and older individuals in securing housing 

rights and ensuring residential safety. 

Non-homeowning middle-aged and older individuals may face 

challenges in affording rent or finding suitable housing. Planning 

for a specific number of protected housing units for this 

demographic within existing social housing initiatives can 

prioritize housing for those living alone or facing economic 

hardship. Additionally, designing cross-functional living 

environments in social housing can facilitate age-friendly living 

and encourage interactions between generations. 

2.Economics and Employ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survey, in comparison to the 2018 "Survey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Welfare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Taichung 

City"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s "Survey of the Elderl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7," reveal significant changes in 

economic sources. There is a notable increase in reliance on "personal 

employment or business income" and "personal pensions, annuities, 

or social insurance," accompanied by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dependence on "financi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or grandchildren." 

This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planning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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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uture, given their increasingly singular economic sources. 

In terms of employment,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currently 

employed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to the 2018 Taichung 

City survey, rising by 17.8 percentage points,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s 2017 survey, with an increase of 20.3 percentage 

points. Furthermore, in contrast to the 2017 surve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24.7 percentage points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without current employment who have attempted to seek 

employment. However, qualitativ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lderly perceive bias against older job seekers in the job market.  

This highlights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economic planning and 

continued employment for the elderly in the future. On the basis of 

these finding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1) Facilitating second career preparation for the elderly 

As the willingness for second careers among the elderly increases, 

there should be diversified employment service channels and 

resources provide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reduce unfriendly 

factors in the workplace for the elderly, creating effective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and services. Enhance the visibility of 

employment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through various promotion 

channels. This aims to inform those willing to work about 

available services and strengthen individualized employment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Encourage companies to redesign 

positions to create a friendly work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2)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property care trust services 

Survey findings suggest a limited awareness among elderly 

individuals regarding property care trusts, leading to hesitancy in 

utilizing these services. It is advisable to heighten awareness of 

property care trusts among the elderly, facilitat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advantages of such trust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ensuring financial security. Consequently, 

this heightened awareness is expected to positively impact their 

inclination to engage with thes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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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elf-care skill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is survey, the psychological and 

mental distress levels among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increase 

with age. For instance, the proportion experiencing "sleep difficulties" 

rises from 44.8% in the 55-64 age group to 52.3% in the 65 and above 

age group. Additio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 (BSRS-5), the average score for individuals aged 65 and 

above is 2.17,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score of 1.69 for those aged 55-

64. Although both scores fall within the category of "good physical 

and mental adaptation," it still indicates changes in psychological and 

mental states with advancing ag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experts 

emphasize that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ir quality of life. However, 

awarenes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s 

generally low among this demographic, with approximately only 20% 

being aware of services such as "Elde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s."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enhance the promotion of 

relevant mental health policies and progressively extend the 

deployment of mental support resources. Additionally, conducting 

psychological health lectures or activities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individuals in the community is advised to establish their capacity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elder care and increase awareness of 

relevant service channels. 

4.Health and medical car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urvey, the proportion of self-rated 

good health and good chewing function among the elderly individuals 

decreases with age, while the frequency of medical visits and the 

prevalence of chronic or major illnesses diagnosed by physicians 

increase. Additionally, concerns related to the elderly life are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personal health issues," with a higher 

proportion compared to the results of the 2018 "Survey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Welfare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Taichung City." Both 

the age group of 55-64 and those aged 65 and above exhibit a greater 

increase in concern about "caring for their own illness."However, 

awareness of the current health checkup services and benefits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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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derly individuals is relatively low. Furthermore, qualitativ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espondents believe the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influences the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individuals to 

utilize relevant health checkup services.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enhance awareness and 

utilization of health checkups for the elderly individuals. This can be 

achieved by expanding the promo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such as 

subsidies for elderly health checkups, and emphasizing their status as 

"free" welfare services. Additionally, providing a unified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contracted facilities can increase awareness 

among the elderly individuals and their families. Facilitating 

community resources, offering transportation options, and arranging 

mobile health checkups can assist in transporting the elderly 

individuals, especially those in rural areas, to designated medical 

institutions for health checkups. 

5.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age-friendly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is survey, nearly 40% of elderly 

individuals have us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the past three months. 

Among them, the majority utilized buses or coaches. Certain elderly 

individuals reported encountering difficulties while us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cluding issues such as distant bus stops, infrequent 

schedules, inaccurate timetable information, and inadequate waiting 

facilities. In addition, qualitative interviews revealed that certain 

public spaces in Taichung City are perceived as less friendly to the 

elderly, affect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go out and hindering social 

connections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1) Provide high-quality and elder-friendly bus services 

Enhance guidance to bus operators to offer services catering to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Develop waiting and boarding environments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integrate bus schedul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into the official Taichung City app, and promote the 

app to increase its usage. Ensure accurate and convenient travel 

information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of the elderly or those with 

limited mobility. 

(2) Encourage taxi operators to provide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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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friendly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who are not identified as physically or mentally 

disabled but may use mobility aids such as wheelchairs, there is a 

need for readily available, convenient, and assistance-friendly 

transportation for outings or medical appointments.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wheelchair-accessible 

taxis, enhancing the convenience of travel for elderly individuals. 

Encourage taxi operators to conduct in-service training on elder-

friendly topics to improve their employees' understanding and 

service skills when interacting with the elderly. 

(3) Provide exclusive discounts for the elderly and strengthen service 

identification 

The awareness of the Senior Citizen Love Card among the elderly 

is mainly associated with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taxi services. 

However, there remains a lack of clarity regarding the card's 

benefits at national sports centers, health clinics, or affiliated 

medical facilities. It is essential to enhance promotional efforts to 

communicate the range and service functionalities of the Senior 

Citizen Love Card. Additionally, conspicuous textual 

explanations or symbols indicating the card's benefits should be 

displayed at national sports centers, health clinics, or affiliated 

medical facilities to broaden the usage scope among the elderly. 

(4) Encourage students to engage in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at 

residential care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Fostering a societal atmosphere conducive to overall friendliness 

can be achieved by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visit relevant elderly 

welfare institutions or lifelong learning organizations, thereby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for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This 

initiative aims to establish awareness and respect for the older 

generation. 

(5) Cultivate a community environment for independent living among 

the elderly 

The community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implementing local aging 

strategies. To better address the needs and lifestyles of the elderly, 

it is recommended to empower Community Care Support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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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pose initiatives autonomously. This involves strengthening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of these centers and providing guidance 

for the creation of a symbiotic community model. 

(6) Strengthen promotion of the 1999 Citizen Service Hotline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pondents found it challenging to 

inquire about welf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citing difficulties 

and scattered inform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enhance 

awareness of the 1999 Citizen Service Hotline, facilitating elderly 

individuals in accessing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Simultaneousl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information 

flow efficiency among various departments, ensuring the 

accuracy and timeliness of information updates. 

(7) Promote corporate support for age-friendly and family caregiver-

friendly workplace environments 

Encourage companies to provide benefits to employees serving as 

family caregivers, particularly when they need to take leave for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ies. This initiative aims to reduce the 

burden and economic pressure on family caregivers. By 

reinforc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Ministry of Labor's "Work-Life 

Balance Assistance Program," encourage eligible companies to 

apply, providing their employees with relevant resources for 

family caregiving support. 

6.Awareness and usage of long-term care policies 

The present survey identifies a significant shortage of manpower 

and high turnover rates within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as the primary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suboptimal caregiving quality. Moreover, the 

frequent rotation of caregiving personnel adds to the communication 

challenges with the elderly individuals, rendering it difficult for 

family members to gain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actual 

caregiving situation. Drawing upon relevant past research, it is 

asserted that the provision of supportive resources for nurse aides can 

contribute to enhancing their retention intentions.  

Consequently, it is recommended to elevate societal awareness 

of the professional role of nurse aides, reinforcing their professional 

image to foster a heightened sens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ulti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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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igating turnover rates.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diverse support 

measures for nurse aides are also proposed to assist in alleviating the 

stress associated with caregiving tasks and reducing the occupational 

injury risks inherent in caregiving work. This approach aims to 

cultivate a healthy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stabilize the quality of 

caregiv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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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主旨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動機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 112 年 8 月底人口資料，我國 22 縣市總人口數

為 23,366,654 人，其中 55 至 64 歲人口數為 3,527,886人(15.1%)、65

歲以上人口數為 4,217,423 人(18.0%)，已達高齡社會(65 歲以上人口占

總人口比率達到 14%即稱為高齡社會)；臺中市總人口數為 2,839,768人，

其中55至64歲人口數為406,958人(14.3%)、65歲以上人口數為439,735

人(15.5%)，雖然在我國 22 縣市中，臺中市 65 歲以上人口比排序為第

18 位，相對是年輕的城市，但仍已達高齡社會。 

此外，相較於 108 年，我國 22 縣市總人口數減少 222,278 人，但

55 至 64 歲人口數增加 90,542 人(增加 0.5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人口

數增加 784,427 人(增加 3.4 個百分點)；臺中市總人口數增加 24,507

人，55 至 64 歲人口數增加 18,436 人(增加 0.5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

人口數增加 77,486人(增加 2.6個百分點)。換句話說，老年人數成長幅

度增大，也代表相關福利需求的增加。 

自我國進入高齡化社會起，老人福利服務的提供開始受到重視，而

相關服務與措施的需求亦更加多元化，政府政策是否能真正滿足政策對

象的需求就成為政策規劃時的挑戰。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依據老人福利法第 10 條「主管機關應至少每 5

年舉辦老人生活狀況調查，出版統計報告」、老人福利法施行細則第 3 條

「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8條第 1 項規定對老人提

供服務及照顧，應定期調查及評估老人需求、社會經濟狀況及其發展趨

勢，訂定近程、中程、遠程計畫，據以執行」辦理「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

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以期瞭解即將進入老年期和已進入老年期者

的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作為政策規劃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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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將以量化與質化研究 方式，蒐集臺中市 55歲以上人口在家庭與居住、

健康與醫療、經濟與就業、自我照顧能力、社會參與與高齡友善環境等

五大面向之主觀看法、服務供給現況及服務需求。本次調查研究目的如

下： 

一、調查與分析臺中市 55 歲至 64 歲人口及 65 歲以上人口在家庭與

居住、健康與醫療、經濟與就業、自我照顧能力、社會參與與高齡

友善環境等五大面向之主觀看法、服務供給現況及服務需求。 

二、將家庭與居住、健康與醫療、經濟與就業、自我照顧能力、社會參

與與高齡友善環境等五大面向的調查結果與年齡、區域因素進行交

叉分析，以歸納臺中市老人福利供需落差情形。 

三、依據各項資料分析，針對臺中市老人福利近程、中程、遠程計畫提

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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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問題背景與現況分析 

第一節 臺中市人口現況 

根據內政部人口資料統計，截至 112年 8月底止，臺中市總人口

數為 283萬 9,768人，其中 65歲以上人口數達 43萬 9,735人，佔全

市人口比例 15.5％。觀察近 5 年人口變化情形，臺中市 65 歲以上人

口數較 108年底增加 7萬 7,486人，增加了 2.6個百分點。  

 

圖 1臺中市近五年人口變化 

從性別來看，近 5年臺中市中高齡人口性別變化，男性 55-64歲

人口較 108年底減少 0.5個百分點，女性增加 0.5個百分點；近 5年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變化，男性 65 歲以上人口較 108 年底減少 0.5 個

百分點，女性增加 0.5個百分點。顯示，臺中市 55歲以上人口數逐年

增加，且女性比例亦有增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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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中市近五年人口性別變化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 年 8月 近 5年

性別比

例變化 
人口數 比例 人口數 比例 人口數 比例 人口數 比例 人口數 比例 

0-14 歲 

男性 208,064  51.9% 205,039  51.9% 200,682  51.9% 196,921  51.9% 197,149  51.9% +-0.0 

女性 192,510  48.1% 189,767  48.1% 185,915  48.1% 182,712  48.1% 182,779  48.1% +-0.0 

小計 400,574  100.0% 394,806  100.0% 386,597  100.0% 379,633  100.0% 379,928  100.0%   

15-54歲 

男性 825,703  49.6% 818,168  49.7% 808,220  49.8% 800,417  49.7% 802,118  49.7% +0.1 

女性 838,213  50.4% 829,405  50.3% 816,298  50.2% 809,200  50.3% 811,029  50.3% -0.1 

小計 1,663,916  100.0% 1,647,573  100.0% 1,624,518  100.0% 1,609,617  100.0% 1,613,147  100.0%   

55-64歲 

男性 184,900  47.6% 186,968  47.5% 188,183  47.4% 188,937  47.1% 191,516  47.1% -0.5 

女性 203,622  52.4% 206,836  52.5% 209,243  52.6% 211,982  52.9% 215,442  52.9% +0.5 

小計 388,522  100.0% 393,804  100.0% 397,426  100.0% 400,919  100.0% 406,958  100.0%   

65歲 

以上 

男性 165,497  45.7% 175,261  45.6% 184,032  45.4% 192,040  45.3% 198,553  45.2% -0.5 

女性 196,752  54.3% 209,343  54.4% 220,917  54.6% 232,250  54.7% 241,182  54.8% +0.5 

小計 362,249  100.0% 384,604  100.0% 404,949  100.0% 424,290  100.0% 439,735  100.0%   

合計 2,815,261 - 2,820,787 - 2,813,490 - 2,814,459 - 2,839,7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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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政區來看，65 歲以上人口比例以東勢區(23.1%)、石岡區

(22.0%)、中區(21.9%)、新社區(21.8%)、和平區(20.7%)比例較高，

皆超過 20.0%，為超高齡1地區，其中，除中區，其餘皆為山區行政區。 

從老化指數來看，在臺中市老化指數前 5高的區域分別為石岡區

(248.52)、東勢區(245.83)、新社區(237.04)、和平區(215.27) 、中

區(206.00)，老化指數均超過 200，也就是說每 1 個幼年人口未來至

少需負擔 2位老年人口撫養，其中，除大安區，其餘皆為山區行政區，

由此可知，相較於臺中市其他行政區，山線人口老化狀況較嚴重。 

  

 

 

1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若一個國家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 7%時，稱

為「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達到 14%時稱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達到 20%時則稱為

「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6 

表 2 112 年 8 月臺中市人口現況 

 

  

55-64歲 65歲以上

豐原區 164,044 22,139 90,425 23,330 28,150 17.2% 127.15

后里區 53,735 6,903 30,086 7,498 9,248 17.2% 133.97

潭子區 108,955 13,894 63,216 16,216 15,629 14.3% 112.49

大雅區 95,786 13,592 55,994 13,718 12,482 13.0% 91.83

神岡區 64,384 7,699 36,569 9,465 10,651 16.5% 138.34

東勢區 47,540 4,458 24,533 7,590 10,959 23.1% 245.83

石岡區 14,108 1,251 7,404 2,344 3,109 22.0% 248.52

新社區 23,166 2,130 12,370 3,617 5,049 21.8% 237.04

和平區 10,823 1,041 5,528 2,013 2,241 20.7% 215.27

大甲區 74,764 10,212 41,027 10,770 12,755 17.1% 124.90

清水區 89,842 11,392 51,268 12,198 14,984 16.7% 131.53

沙鹿區 98,303 15,747 57,915 11,583 13,058 13.3% 82.92

梧棲區 60,671 8,718 35,565 7,675 8,713 14.4% 99.94

大安區 18,141 1,683 10,136 2,855 3,467 19.1% 206.00

外埔區 31,184 3,434 17,901 4,580 5,269 16.9% 153.44

龍井區 78,267 10,199 46,195 11,100 10,773 13.8% 105.63

大肚區 56,086 6,594 32,131 8,090 9,271 16.5% 140.60

大里區 212,401 29,489 122,537 30,036 30,339 14.3% 102.88

太平區 197,693 26,735 114,290 27,793 28,875 14.6% 108.00

霧峰區 63,979 7,297 34,952 9,958 11,772 18.4% 161.33

烏日區 79,720 10,936 46,511 10,602 11,671 14.6% 106.72

中區 17,691 3,101 8,245 2,478 3,867 21.9% 124.70

東區 76,496 8,636 42,654 11,390 13,816 18.1% 159.98

南區 126,589 15,160 75,029 18,118 18,282 14.4% 120.59

西區 113,454 15,807 59,406 16,918 21,323 18.8% 134.90

北區 143,969 16,176 77,878 22,299 27,616 19.2% 170.72

西屯區 234,666 34,594 134,146 34,215 31,711 13.5% 91.67

南屯區 181,141 27,971 105,430 25,966 21,774 12.0% 77.84

北屯區 302,170 42,940 173,806 42,543 42,881 14.2% 99.86

2,839,768 379,928 1,613,147 406,958 439,735 15.5% 115.74合計

65歲以上

人口比例
老化指數

山線

海線

屯區

市區

區域別
0-14歲

人口數

15-54歲

人口數

55歲以上人口數
總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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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福利政策現況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我國老人福利政策以民國 69年公布實施的「老人福利法」

為始點，陸續公布「社會福利政策綱領」（83 年）、「加強老人

安養服務方案」（87年-96年）等重大政策，至今已經過家庭完

全責任期、老人福利機構全面合法立案、老人長期照顧多元實

驗方案發展、長期照顧整合期等階段(吳玉琴，100) ，而長期

照顧整合期，即為衛生福利部「十年長期照護計畫」，亦稱「長

照 1.0」，此一時期建構了許多居家、社區的照護資源，但也面

臨體系尚在布建、照護人力不足、民眾使用認知差距、以及補

助經費延宕等挑戰(簡慧娟等，102)。 

105年行政院通過「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計畫目標為

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長照服務體系，實施策略包含： 

1.建立優質、平價、普及的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發揮社區主義

精神，讓有長照需求的國民可以獲得基本服務，在自己熟悉

的環境安心享受老年生活，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2.實現在地老化，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機構式照顧

的多元連續服務，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立照顧型社區，期

能提升具長期照顧需求者與照顧者之生活品質。 

3.延伸前端初級預防功能，預防保健、活力老化、減緩失能，

促進長者健康福祉，提升老人生活品質。 

4.向後端提供多目標社區式支持服務，銜接在宅臨終安寧照顧，

減輕家屬照顧壓力，減少長期照顧負擔。 

服務對象除了原本「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1.0」所包含的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55 至 64 歲失能山地原住民、50至 64 歲

失能身心障礙者及僅 IADLs失能且獨居之老人，更納入 50 歲

以上輕度失智症者、未滿 50 歲失能身心障礙者，65 歲以上

衰弱老人，及 55至 64 歲失能原住民等。 

服務項目則除了增加原本「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1.0」項目

的彈性外，更包含成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複合型服務中心

與巷弄長照站、失智症照顧服務、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家庭照

顧者支持服務據點、社區預防性照顧、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與

失智之服務、延伸至出院準備服務、銜接在宅臨終安寧照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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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針對原住民則以下列目標： 

1.強化原住民族使用長照服務之輸送帶 

2.獎勵並提供符合部落需求之長照服務 

3.培育原住民長照服務在地人力及組織 

4.整合資通訊設備，建置原住民族部落「長照聯網」 

執行策略包含：(1)建構原住民族部落整合型照顧產業、(2)

強化部落照顧功能，營造在地老化環境、(3)優先獎助原住民族

長照服務資源、(4)成立原住民族鄉（鎮巿區）長照管理分站，

並設推動委員會、(5)穩定在地長照人力，固定薪資進用、(6)

建立部落完善照顧者之支持環境、(7)建立資源連結系統，補助

失能族人，提高長照服務之普及性、(8)建置原住民族部落「長

照聯網」、(9)保障都會區原住民族長照需求與權益等策略，以

因地制宜之健康促進活動與社會照顧服務，持續落實公平永續

的長期照顧體系。 

高齡友善城市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96 年發布「高齡友善城市指南」，

包含「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大眾運輸」、「住宅」、「社

會參與」、「敬老與社會融入」、「工作與志願服務」、「通訊與資

訊」、「社區及健康服務」等 8大面向，做為推動高齡友善城市

的參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呼應 WHO的倡議，將 8大面向

意涵簡化為「無礙」、「暢行」、「安居」、「親老」、「敬老」、「不

老」、「連通」及「康建」等，並於 99年於嘉義市開啟第一個高

齡友善城市計畫，102年我國 22個縣市皆加入推動高齡友善城

市計畫。 

在行政院 104年公布的「高齡社會白皮書」中，當時臺灣

高齡政策發展在健康高齡者部份是以強化初級預防及整合跨

域資源，積極推動「高齡友善城市」與「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

案」計畫，而對於失能長輩的部份則推行「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和俗稱長照雙法的「長期照顧服務法」，與仍在審議中的「長期

照顧保險法」，為未來建立穩定永續發展的長照制度。 

隨著社會與相關法規的通過與發展，行政院於 110年修訂

「高齡社會白皮書」，為了迎接超高齡社會，相關政策的發展以

「提升長者支持」與「強化社會能力」為原則，意即協助高齡

者其維持生活的自主性與自立性，並提升不同世代的共融，強

化社會的永續發展，更以「自主」、「自立」、「共融」及「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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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願景，策劃我國高齡社會的發展。 

根據行政院「110 年國家發展計畫(110 年至 113 年) 」，

因應超高齡社會的新興需求，將以在地老化為目標，建立以社

區為基礎、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機構照顧之

多元連續且普及之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相關做法如下： 

1.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長照服務體系 

推動長照社區整體服務體系質量並進，規劃建構綿密可近

之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長照 ABC)，成為互助共生社區。

整建社區活動中心成為長照服務據點，擴充社區服務能量，

普及社區長照據點，以利長照資源快速發展。 

依社區生活圈範圍，以每一國中學區設置一處日間照顧中

心為導向，就近提供長照需求者所需社區照顧服務。 

發展成熟之服務項目及模式納入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建

立以服務使用者為中心的服務模式，並提供服務單位合理

之支付價格，提高各界投入長照產業的意願。 

照顧量能增加，擴增長照服務量能，讓 7成以上長照需求

者得到照顧。 

2.持續強化居家及社區式長照服務品質 

提升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推動社區長者運動健康促進工

作，提供長者自我健康管理服務據點。 

強化失智症者社區照護服務，提升失智照護服務資源布建。 

強化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提升我國家庭照顧者服務量能

及增加服務可近性與涵蓋率，因地制宜發展在地服務，達到

減輕家庭照顧者照顧負荷。 

倍速服務效率縮短服務等待期間，從申請長照評估到使用

服務期間縮短為 18天以內。 

鼓勵醫院落實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主動發掘長照需求

者，以提供連續性長照服務並縮短出院後等待服務時間。 

擴大聘僱外籍看護工之家庭使用喘息服務，放寬外籍看護

工家庭使用長照 2.0的資格條件，嘉惠更多家庭。 

擴增布建文化健康站，提供原住民族長者具在地文化性之

健康促進及照顧服務，以發展原住民族可近性長照服務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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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建住宿機構資源及提升服務品質 

減輕使用機構者及其家屬經濟負擔，採取賦稅減免及住宿

式服務機構使用者專案補助。 

提升既有住宿式機構服務品質，穩定營運規模並永續經營，

進而吸引產業投入，維護住民受照顧權益。 

持續在長照住宿服務資源不足地區設立平價住宿型機構，

透過公私協力布建，輔導機構規模適中、收費合宜，期使照

顧者能夠安心托老，住民得於優質且接近住家之機構中接

受照顧。 

強化照顧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住民，優化機構服務品質，並

律定機構人員薪資標準，以留才留人。 

提升護理之家安全性，推動護理之家機構公共安全設施設

備補助，以確保住民安全。 

配合內政部推廣銀髮友善住宅，透過整建、興建電梯大樓，

並於建物規劃融入長照服務元素，提供全年齡人口適住的

住宅。 

4.長照人力培植與發展創新服務模式 

強化長照人力培植，持續開發長照人力增加服務量。 

發展智慧長照，運用人工智慧、資通訊科技，引進長照科

技輔具，減輕長照人力負荷，提升長照服務效能。 

行政院 111年「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112-115年) 」

依照行政院「110 年高齡社會白皮書」之「增進高齡者健康與

自主」、「提升高齡者社會連結」、「促進世代和諧共融」、「建構

高齡友善及安全環境」、「強化社會永續發展」等 5大目標，提

出下列執行策略： 

表 3 行政院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112-115 年) 

目標 執行策略 

增進高齡者健

康與自主 

推廣高齡者休閒運動 

強化高齡者心理健康 

提升高齡者對健康、醫療及照顧安排的自主選擇 

精進高齡醫療照護服務 

提升機構照顧品質 

提升智慧科技於健康照護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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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策略 

提升失智防護與照顧 

提升社區照顧資源布建與資源運用效益 

銜接醫療與長照 

發展到宅式健康照顧 

強化臨終照顧 

營造在地共生社區（會） 

提升高齡者社

會連結 

提升高齡者數位連結 

提升高齡者的家庭與社區連結 

促進高齡者的職場連結 

鼓勵高齡者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鼓勵高齡者參與社會服務 

普及高齡者學習參與 

促進世代和諧

共融 

落實人口教育 

促進代間互動 

提倡代間學習 

強化跨世代的合作方案 

提升青年世代投入高齡服務 

促進跨世代家庭成員共同參與社會活動 

建構高齡友善

及安全環境 

破除年齡歧視 

保障高齡者人身安全 

建立失智友善環境 

普及高齡友善與可負擔的住宅 

提升高齡者交通運輸便利性 

構建安全社區交通網絡 

強化民眾及相關服務人員高齡友善服務知能 

強化災害防救措施 

強化社會永續

發展 

強化家庭功能與連結 

提升社會安全制度永續性 

運用高齡人力資源 

引導銀髮產業發展 

強化高齡研究與政策前瞻規劃 
資料來源：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1411&pid=1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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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站資訊，臺中市各局處老人福利政策如下： 

社會局 

1.獨居長者服務 

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 

視需要連結緊急救援、營養餐飲、居家照顧等服務資源，

全面且主動關懷獨居老人需求。 

緊急救援守護連線服務 

年滿 65 歲以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領有中低收入老

人生活津貼之獨居老人，或領有身心障礙生活補助之年滿 50歲

以上獨居身心障礙者，且經評估日常生活活動量表（ADL）總分

為 90分（含）以下者，免費提供緊急救援生命守護連線系統一

套。 

2.經濟補助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未達最低生活費 1.5 倍者，

每人每月發給 7,759 元。達最低生活費 1.5 倍，未達 2.5 倍，

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1.5倍者，每人每月

發給 3,879元。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受照顧者符合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未接受機構收

容安置、居家服務、未僱用看護（傭）、未領有政府提供之日間

照顧服務補助或其他照顧服務補助、失能程度經日常生活活動

功能量表評估為重度以上，且實際由家人照顧、實際居住於戶

籍所在地。照顧者符合年滿 16歲，未滿 65歲，且無社會救助

法第 5 條之 3 第 1 款至第 3 款、第 6 款及第 7 款規定之情事，

且同為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應計算家庭總收入全家人

口之成員或出嫁之女兒或子為他人贅夫者及其配偶或受照顧

者二親等以內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未從事全時工作，且實際負

責照顧受照顧者，與受照顧者設籍及實際居住於同一直轄市、

縣（市），則照顧者每月補助 5,000元。 

百歲人瑞敬老禮金  

設籍臺中市 6 個月以上且繼續實際居住臺中市之年滿 100

歲老人，未經政府公費收容安置者。每人每月補助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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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聲請監護輔助宣告費用補助 

設籍並實際居住臺中市之 65 歲以上老人，具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資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有辦理監護或

輔助宣告之需。聲請監護或輔助宣告之行政規費及法院指定醫

院鑑定費，覈實支付，每案最高以新臺幣 1萬元為上限。 

3.健康維護 

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補助 

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補助係依據衛生福利部補助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實施計

畫，各地方政府亦編列部分預算辦理，另外，衛生局辦理臺中

市 65 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係針對不符前揭計畫

補助對象之一般老人，屬地方政府自行編列預算辦理。 

65歲以上老人健保補助 

針對年滿 65歲以上老人或年滿 55歲以上原住民，且設籍

本市滿一年以上，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

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為 5%以下者（老人由納

稅義務人申報為受扶養人而有上開情事者，亦同），每人每月最

高補助上限為 826元（以第六類保險對象應自付保險費為上限）。 

老人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看護費用補助部分，以設籍臺中市之老人，並領有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者或領有榮民院外就養金之榮民符合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資格者；公費安置於臺中市政府委託照顧機構

符合申請規定且具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或低收入戶資格之

老人；不包含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之慢性病非因急

病入院者。列冊低收入戶之老人，每人每日最高補助看護費用

新臺幣 1,800元，由家人看護每人每日最高補助看護費用新臺

幣 750元。符合本補助要點第 2點第 1款之補助對象其家庭總

收入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標準生活費之 1.5倍者，每人每

日最高補助看護費用新臺幣 1,500元，由家人看護每人每日最

高補助看護費用新臺幣 750元。 

符合本補助要點第 2點第 1款之補助對象其家庭總收入達

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標準生活費 1.5倍者至 2.5倍者，每人每

日最高補助看護費用新臺幣 750元，由家人看護每人每日最高

補助看護費用新臺幣 375 元。實際支付費用低於補助標準者，

以實際支付金額或天數核定補助款。每人每年最高補助 1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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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費用補助部分，符合本補助要點第 2點補助對象其家庭總

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公佈最低生活費

標準 2.5倍，無力負擔醫療應自行負擔之傷病費用者。為全民

健康保險就醫之自行負擔醫療費用。最近 3個月應自行負擔醫

療費用累計超過新臺幣 5 萬元者，以疾病、傷害之醫療為限。

補助其應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 50%。每人每年度傷病醫療補助

以新臺幣 15萬元整為限。 

中低收入老人健保保費自付額補助 

設籍臺中市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或列冊中低收入

戶者且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年滿 65 歲以上長者，每人每月最

高補助上限為 826元（以第六類保險對象應自付保險費為上限）。 

4.生活照顧 

低收入戶孤苦無依老人收容照顧補助 

失依老人，設籍臺中市之年滿 65 歲以上且符合低收入戶

資格者或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或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評估符合

未達中度失能(即未達失能等級 4級)之孤苦無依者、未達中度

失能且無扶養義務之人或扶養義務之人無扶養能力，經社工員

訪視評估確有安置需求者、安置於臺中市政府簽約且經評鑑為

甲等(合格)以上之老人福利機構、長期照顧機構或護理之家等、

未聘僱看護、未接受其他機構收容安置、未領有政府提供之其

他照顧費用、生活補助或津貼。 

符合長期照顧機構服務之老人，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核定

安置於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且無扶養義務之人或扶養義務之人

無扶養能力，並經臺中市政府社工員訪視評估確有專案增加管

路費及照護費補助需求者。 

低收入戶未達中度失能之孤苦無依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

幣一萬元整。但安置於臺中市立仁愛之家者，每人每月補助新

臺幣 5,000元整。受補助對象無扶養義務人或扶養義務人無扶

養能力，經臺中市政府社工員訪視評估確有需求者，得另增加

照護費補助每人每月最高新臺幣 3,000元整。 

中低收入獨居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設籍且實際居住臺中市年滿 65 歲之中低收入獨居老人，

補助每人每日餐食，以中餐及晚餐為主，最高核定兩餐。若服

務對象身分為符合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五

條第 1項第 2款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資格或專案核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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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每餐自付 8元。 

5.休閒教育 

長青學苑 

設籍臺中市年滿 65 歲以上者（55 歲以上也兼收）研習時

間為 1年。班別包含本國語文及國學，外國語文，國樂，戲劇，

手工藝，居家環境研究，電腦（資訊），歌唱，樂器，健身，槌

球，書畫，園藝，民謠及其他各類科等。 

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 

協助社區長輩參與社區活動並了解各項社會福利服務措

施，提升其對社會福利服務的認知並整合社區內資源就近提供

服務。 

6.敬老優待 

老人敬老愛心卡乘車及各項補助，補助金額每月 1,000元

點數(原住民每月 1,500元點數)，補助範圍包含交通補助、醫

療補助、運動補助等。 

7.住宅及安全 

緊急救援服務 

設籍臺中市且實際居住之中低收入列冊獨居老人或年滿

50歲以上中低收入獨居身心障礙者，經評估日常生活活動功能

量表（ADL）評估為總分 90分以下或有獨居安全疑慮者，於家

中裝設主機與隨身按鈕，藉由通訊系統與 24 小時監控中心連

線，協助緊急救護之聯繫、通知附近派出所或家屬前往長輩家

中提供協助。 

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 

設籍且實際居住臺中市 6 個月以上且年滿 65 歲之低收入

或中低收入老人，每人自核定補助日起 3年內補助金額不得逾

新臺幣 10萬元。補助項目包含屋頂（瓦）防水、排水、室內給

水、排水等設施及壁癌處理、地面（磚）、牆壁、樓梯(扶手)之

修補、衛浴、廚房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門窗、床鋪、櫥櫃之

修補汰換、防滑措施、住屋安全扶手設施或住宅安全輔助器具

等、其他居家無障礙設施。 

8.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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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年滿 65歲以上健康老人，由社區提供在地服務，結合

相關福利資源，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餐

飲服務、健康促進等多元服務。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 

臺中市 65 歲以上老人，依老人健康狀況，如衰弱、失能

(智)程度，由巷弄長照站單位安排合適之照護方案。 

多功能日間托老中心(長青元氣學堂) 

針對設籍或實際居住於臺中市年滿 65 歲以上長者或年滿

55歲以上原住民，經評估身體亞健康或需預防、延緩生理功能

退化之輕度失能或失智之老人，提供包含身心機能活化服務、

生活休閒活動、餐飲服務、專案活動、到宅創新支持特色專案

及銀髮生產力特色專案等服務。 

日間托老服務 

針對臺中市 65歲以上健康長輩、亞健康、衰弱、輕度失能

失智長者，提供資源訪問電話諮詢服務，餐飲飲食服務，健康

管理與衛教保健諮詢。 

9.長青行動教室 

針對年滿 55歲以上市民，結合里長、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

其他社區組織，並邀請社區內 55 歲以上長輩參與為期 12 週，

每週 1次，每次 2小時的課程，課程設計以健康促進課程、體

適能課程設計為主。 

表 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政策 

項次 項目 內容 

1 獨居長者服務 
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 

緊急救援守護連線服務 

2 經濟補助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百歲人瑞敬老禮金  

老人聲請監護輔助宣告費用補助 

3 健康維護 

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補助 

老人健保補助 

老人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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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內容 

低收入老人健保保費自付額補助 

4 生活照顧 
低收入戶孤苦無依老人收容照顧補助 

中低收入獨居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5 休閒教育 
長青學苑 

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 

6 敬老優待   老人乘車及各項補助(敬老愛心卡) 

7 住宅及安全 
緊急救援服務 

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 

8 
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 

多功能日間托老中心(長青元氣學堂) 

日間托老服務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長青行動教室 

資料來源：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13783/Lpsimplelist 

衛生局 

1.長期照顧服務 

符合 65 歲以上、55 歲以上原住民、領有身心障礙證明、50

歲以上失智症者經照管中心評估失能等級 2 級以上，可申請長期

照顧服務： 

照顧服務 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及家庭托顧及專業服務。 

交通接送服務。 

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服務 居家喘息、機構喘息、社區喘

息 。 

營養餐飲。 

住宿式長照機構。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團體家屋。 

巷弄長照站。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18 

2.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計畫 

65歲以上於長者心理健康評估量表(GDS)7分以上，經評估有

心理諮詢需求且有意願接受心理諮詢服務，具憂鬱傾向、自殺高

風險、遭重大意外災難之長者、遺族等之長者，提供接受服務的

長者 4 次到宅心理諮詢服務。 

3.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 

設籍臺中市滿 1 年且滿 65歲以上缺牙嚴重【牙齒對咬關係

小於 5( 含 )組】長者。每人終身僅可申請 1 次補助。若具低

（中低）收入戶身分、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等長者，須向

本府社會局申請；若具原住民身分，須向臺中市原住民族事務委

員會申請。提供設籍臺中市 1 年以上且年滿 65 歲以上銀髮族免

費口腔檢查，並補助缺牙嚴重銀髮族至臺中市合約牙醫院所進行

評估與裝置活動式假牙，每人終身僅可補助 1 次，並以補助假

牙裝置實體為主，非金錢給付。 

4.臺中市老人健康檢查補助 

設籍臺中市年滿 65歲以上長者或設籍臺中市年滿 55 歲以上

原住民長者，每年 1次。包含胸部 X 光、心電圖、血清白蛋白、

甲狀腺刺激素、衰弱評估、大腸癌篩檢依年齡層分為 55-75 歲，

每 2 年檢查 1 次、76 歲以上，每年檢查 1 次等，以早期發現及

時治療，維護長者身體健康及增進生活品質。 

5.預防及延緩長者失能服務 

針對臺中市 65 歲以上長者或年滿 55 歲以上原住民提供以

下服務： 

健康轉運站:針對長者健康需求提供整合相關服務及轉介、媒

合社區資源，以達預防及延緩失能之目的 

長者樂活動:於臺中市衛生所辦理樂活健身俱樂部、結合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設置銀髮健身俱樂部等，提升長者肌力，另開辦

長者健康促進站，鼓勵長者就近依需求進行身體活動，促進長

者健康，營造在地化健康老化生活圈。 

銀髮好食力:於臺中市設置「社區營養推廣中心」，並由營養師

走入社區，照護 65 歲以上長者，推廣「我的餐盤」及「三好

一巧」均衡飲食觀念，另辦理團體營養教育課程、輔導社區共

餐據點提供高齡友善健康餐食，以營造社區高齡友善健康飲食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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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愛鄰守護隊 

由臺中市各區里、鄰長及熱心志工分別成立各里「愛鄰守護

隊」，提供臺中市 65 歲以上長者關懷、訪視及預防保健相關宣

導等服務，另亦視受訪長者之需求，協助提供或轉介適切之服務

資源。 

7.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補助計畫 

設籍臺中市 60 -70 歲民眾及 55- 70 歲原住民符合接種條

件且未曾接種過公費肺炎鏈球菌疫苗者，可至臺中市衛生所及合

約院所，免費接種一劑 23 價肺炎鏈球菌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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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老人福利政策 

項次 項目 內容 

1 
長期照顧

服務 

(1)照顧服務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及家庭托

顧及專業服務 

(2)交通接送服務 

(3)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4)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服務 居家

喘息、機構喘息、社區喘息 

(5)營養餐飲 

(6)住宿式長照機構 

(7)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8)團體家屋 

(9)巷弄長照站 

2 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計畫 

3 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 

4 臺中市老人健康檢查補助 

5 預防及延

緩長者失

能服務 

健康轉運站 

6 長者樂活動 

7 銀髮好食力 

8 愛鄰守護隊 

9 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補助計畫 

資料來源：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26276/Lpsimplelist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26276/Lpsimpl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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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1.樂齡核心課程 

此類課程以活躍老化課程為主，協助民眾了解教育部推動高

齡教育政策目的，強化中高齡者對於老化生活之準備。 

生活安全：居家安全、交通安全、用藥安全、食品衛生、經濟

安全、財務管理、預防詐騙、法律知識等。 

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保健資源、規律運動、認識老年常見

疾病、睡眠品質、營養常識、健康知識、心理健康、健康老化、

健康促進策略等。 

心靈成長：活化記憶力、學習正向思考、活化記憶力、學習閱

讀、生命教育、信仰學習、靈性教育、心理輔導、預防失智等。 

人際關係：老年家庭、社會人際關係、家人相處、旅遊學習、

社團活動、婚姻教育、科技運用。 

社會參與：協助民眾了解社會脈動，包含學習主題，如樂齡學

習的重要性、高齡社會趨勢、性別平等(含子女姓氏選擇及財

產平等繼承等)、消費者保護、退休準備教育、美感教育、媒體

素養教育、預防老人受虐（或家庭暴力防治）；節慶主題，祖父

母節係配合每年 8月第 4個星期日辦理樂齡服務學習及展演與

代間共學活動，另有成果展演：如樂齡學習年度成果展、快閃

活動、樂齡故事、樂齡學習攝影展或作品展等多元計畫。 

2.自主規劃課程 

由樂齡學習中心配合當地之特色、學員的興趣及樂齡學習社

團等發展，由樂齡中心依地方資源、特色、中高齡者興趣、需求

等條件，自行規劃課程，以能吸引樂齡族參與學習為主。 

在地資源與產業特色課程：結合產業、文化傳承、自然及人文

環境、歷史、藝術等資源之課程。 

興趣課程：依學員學習興趣及需求規劃。 

樂齡學習社團：鼓勵連續超過 2年以上之課程，轉型成為樂齡

學習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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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貢獻服務課程 

此類課程包括志工成長課程及服務方案。 

成長課程：包含志工團隊之在職訓練、特殊訓練及組織團隊之

成長課程。 

貢獻服務方案實作：各樂齡學習社團可將課程延伸，如加強代

間學習方案、技藝類的課程，可於學成後成立服務團體演出或

指導更需要關懷的人，或成立樂齡行動劇團至社區進行政策宣

導。 

表 6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老人福利政策 

項次 項目 內容 

1 樂齡核心課程 

生活安全 

運動保健 

心靈成長 

人際關係 

社會參與 

2 自主規劃課程 

在地資源與產業特色課程 

興趣課程 

樂齡學習社團 

3 
貢獻服務

課程 

志工成長課程 

貢獻服務方案實作 

資料來源：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side_nav=ContentSeniorCenter_1 

 

勞工局 

1.就業服務站(台)求職求才業務 

依循就業服務一案到底服務模式，並依求職與求才者需求，

提供專屬性、個別化就業服務，結合中央就業促進工具與臺中市

政府之相關資源，協助求職 者順利就業、求才者尋覓適合人才。

目前臺中市政府所屬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受理失業給付)包含

豐原就業服務站、沙鹿就業服務站、臺中市就業服務站，另有銀

髮人才服務據點、臺中市各區就業服務台提供求職求才服務。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side_nav=ContentSeniorCenter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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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的就業服務-樂齡就業五告讚 

企業輔導團服務:藉由邀請產業、人資、人因工程等各領域專

家或不老高手前往企業實地訪視與提供建議，協助企業建

構友善職場環境。 

職場體驗暨跨域培力課程:促進臺中市 45歲以上中高齡者對

於就業市場之認識，透過進入職場，做中學瞭解實務技能及

職場生態等內容，以順利接軌就業。 

中高齡人力資源平台:包含白金職人專區及不老高手專區，

自勞動部就業服務系統及臺中市就業網之中高齡者資料，

依其求職需求（如偏好部分工時、特定產業）或已具備之相

關證照等資格分類，協助事業單位更精準找尋適用人才；透

過相關企業團體推薦各產業卓越專才之 55歲以上不老高手，

提供事業單位如有技術指導、在職訓練、業師等需求時運用。 

專案徵才及就業獎勵金:提供徵才活動資訊、線上職缺搜尋

及提供經評估就業弱勢之中高齡求職者，持續就業於同一

雇主滿 1個月以上，發給就業獎勵金，全時工作者獎勵前 3

個月每月高 3,000元，部分工時工作者，依工作時數獎勵每

小時 20元，每月最高 3,000元；第 4個月起每月最高 5,000

元，部分工時工作者，依工作時數獎勵每小時 30元，每月

最高 5,000元。獎勵期間最長 6個月，藉以促進就業媒合。 

職務再設計:為營造友善工作環境，協助中高齡勞工能穩定

就業，透由職務再設計的提供，協助排除或降低就業障礙，

增進其工作效能，以達人力資源充分運用。 

3.創業諮詢指導 

協助臺中市新創企業與有意願創業者，藉由創業專業顧問

面對面諮詢指導，使有意創業之民眾能了解更多創業相關資訊

外，並能分析目前創業規劃、市場定位、營運、行銷、人力配置

及風險評估等創業準備，選擇適合自已的創業方向，提高創業成

功機會。全程諮詢輔導費用免費。 

4.職業訓練課程 

失業者職業訓練:受訓對象為年滿 15 歲(含)以上、具工作意

願且工作技能不足之待業者，凡受訓學員為特定對象（獨力負

擔家計者、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長期失業者、有一定雇主而非自願性

失業者、新住民、更生受保護人、家庭暴力被害人及二度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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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且所參訓班別符合訓練期間 1個月以上，每星期上課 4

日、每日上課日間 4 小時以上、每月總訓練時數 100 小時以

上，可提出申請訓練生活津貼。 

在職者職業訓練:針對在職勞工利用平日、晚間或假日開辦技

能認證及短期職業訓練，輔導勞工考取證照，課程進行實體課

程授課，提升職場競爭力。 

表 7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老人福利政策 

資料來源：https://www.eso.taichung.gov.tw/834082/Nodelist 

 

建設局 

建設局主管包含公共設施與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等相關

事宜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工作項目包含人行道無障礙斜

坡道設置、都市計畫公園無障礙環境改善、針對公園、綠地、廣

場等權管設施之無障礙規劃、推動及督導事項、辦理公有建築物

督導規劃設計為無障礙環境。 

交通局 

臺中市敬老愛心卡乘車補助計畫，給予持卡者每月 1,000點

(原住民 1,500 點)之免費乘車額度，民眾持敬老愛心卡得免費

搭乘中部 5縣市(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之

市區公車及公路客運路線；在國道客運部分，可感應(買票)搭乘

與臺中市政府簽約之國道客運業者之所屬場站與路線，另有敬

老愛心卡補助搭乘計程車、敬老愛心卡補助搭乘臺中市捷運等。 

項次 項目 內容 

1 就業服務站(台)求職求才業務 

2 

對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的就業服務-樂齡

就業五告讚 

企業輔導團服務 

職場體驗暨跨域培力課程 

中高齡人力資源平台 

專案徵才及就業獎勵金 

職務再設計 

3 創業諮詢指導 

4 職業訓練課程 
失業者職業訓練 

在職者職業訓練 

https://www.eso.taichung.gov.tw/834082/Nod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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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就診公車計畫，針對有就醫需求的民眾設置「健康就診

公車」，盤點臺中市各級醫院均有鄰近的公車招呼站，未來更將

逐步盤點全市「健康就診公車」行經路線與班次，並協調業者調

整車輛配置，目標兩年內將行經醫院的無障礙班次率提升至 9成，

全市教學及區域型醫院最少都有 4 條健康就診公車路線行經串

接。目前臺中市市區客運已有超過 200條路線行經醫療院所，未

來將進一步提升健康公車無障礙比例與基礎設備，並讓駕駛獲

得更完善的教育訓練；此外，也將與各大醫療院所合作，陸續在

院外或院內大廳設置候車亭與智慧型站牌，完善候車環境。 

我國老人福利政策可分為依據中央法規辦理、地方政府自

行辦理等，分述如下： 

表 8 中央政府及臺中市政府老人福利政策 

構面 項目 

依據中

央法規

辦理 

臺中市

政府自

辦 

經濟 

補助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  

中低收入老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自付額補助(對

象為 65-69歲中低收入老人) 
◎  

老人健保補助(對象為 65 歲以上老人或年滿 55 歲以上

原住民) 
 ◎ 

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 ◎  

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補助 ◎  

百歲人瑞敬老禮金  ◎ 

重陽節敬老禮金  ◎ 

老人傷病住院醫療及看護費用補助 ◎  

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敬老愛心卡乘車及各項補助(敬老

愛心卡) 
 ◎ 

低收入戶孤苦無依老人收容照顧補助 ◎ ◎ 

老人聲請監護輔助宣告費用補助  ◎ 

長照 

服務 
長照 2.0 ◎  

預防 

保健 

公費老人流感疫苗 ◎  

基礎老人健檢（每年補助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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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項目 

依據中

央法規

辦理 

臺中市

政府自

辦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 ◎ ◎ 

愛心手鍊 ◎ ◎ 

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 ◎  

社會參與

(包含樂齡

中心、長

青學苑) 

長青學苑 ◎ ◎ 

樂齡學習中心 ◎ ◎ 

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

就業服務 

中高齡人才資料庫 ◎ ◎ 

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 ◎  

中高齡人力資源再運用獎勵方案 ◎ ◎ 

銀髮人才服務據點措施 ◎  

獨居長者

服務 

獨居老人緊急救援守護連線服務  ◎ 

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  ◎ 

低溫及年節時期加強關懷獨居老人服務  ◎ 

空間行善者-獨居銀髮族暨弱勢民眾住屋愛心修繕補助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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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中市福利服務資源與使用情形 

依據臺中市 112年長照 2.0整合型計畫，目前臺中市各項長照服

務的服務單位及服務區域已涵蓋各個行政區。就資料顯示，111 年服

務人數最多的長照項目為: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41032人、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單位)35682人、居家服務機構 32750人；從資

源佈建數量與服務人數綜合分析，資源佈建數量達到目標值但服務人

數低於目標的項目為居家服務、失智症團體家屋、喘息服務、住宿式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資源佈建數與服務人數均未達設定目標值的項

目為日間照顧中心(失能及混合型)、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專

業服務、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老人福利機構，其中又以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的服務人數低於目標 3830人，落差最大。 

詳細各行政區長照服務資源分布內容如下： 

表 9 臺中市長期照顧服務項目資源佈建與服務人數 

項

次 

項目 資源佈建數 服務人數 

111

年 目

標數 

111

年 實

際數 

111

年 目

標數 

111

年 實

際數 

1 居家服務 280 294 33000 32750  

2 日間照顧中心(失能及混合型) 141 112 4590 4230  

3 日間照顧中心(失智型) 1 1 - 30  

4 小規模多機能(失能及混合型) 18 17 1100 1238  

5 家庭托顧 27 26 105 107  

6 交通接送 46 46 6800 8696  

8 營養餐飲 18 18 3700 3812  

10 失智症團體家屋 3 3 52 47  

11 輔具租借購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

改善 

355 353 13800 9970  

12 喘息服務 450 488 16800 15884  

13 專業服務 318 140 4850 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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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 115 107 43000 41032  

15 社區整體

照顧服務

體系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A單位) 

80 89 34000 35682  

16 巷弄長照站(C單位) 355 355 12460 13606  

17 

長照住宿

式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 66 65 6407 3183  

18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11 11 1103 836  

19 一般護理之家 62 62 5200 5297  

20 精神護理機構 3 3 230 230  

21 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7 7 931 745  

註:資料來源自臺中市 112年長照 2.0整合型計畫，數據資料統計至 11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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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臺中市統計資訊網及臺中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臺中市老

人福利服務使用狀況，敬老愛心卡截至 112 年 9 月累計發卡數

62,98,34 張，111年度使用人次達 23,976,92 人次，根據圖 2 資料顯

示，臺中市敬老愛心卡 111 年使用情形，以公車客運比例較高，占

75.6%，其次為計程車(14.8%)、衛生所及合約診所(5.0%)、臺中市捷

運(4.0%)。 

其他福利服務使用情形，獨居老人服務 3,588人；中低老人生活

津貼發放 24,616人；特照津貼發放 44人；重陽禮金發放 428,581人；

設立老人福利機構 65 家；設立日間托老(長青快樂學堂)12家、服務

13,090 人；設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474 家；設立據點共餐 411 家；

設立 C 級巷弄站 276 家；看護補助發放 1,022人；中老假牙補助 269

人；緊急救援服務 818 人；辦理長青學苑 1,030班。詳細各行政區使

用情形內容如下： 

 

圖 2 臺中市敬老愛心卡 111 年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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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111 年福利服務使用情形 

 

資料統計至 112 年 8 月 

*1 重陽禮金為 111 年統計資料 

*2 中老假牙補助人數跟看護補助人數都是以 111 年 1-12 月累計 

 

健康服務 社會參與

中低老人

生活津貼

特照

津貼

重陽*1

禮金
看護補助*2

老人

福利機構

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
據點共餐

C級

巷弄站
中老假牙補助*2

獨居

老人
緊急救援服務 長青學苑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家數 家數 人次 家數 家數 家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班級數 

豐原區 1,570 5         27,716    69        6         -         - 20        18        14        15            141        60          54        

后里區 451 -         9,239     15        2         -         - 13        13        7         5             163        17          43        

潭子區 926 3         15,349    31        1         -         - 16        14        7         16            63         20          24        

大雅區 682 -         12,130    23        1         1         638 15        13        13        6             78         14          37        

神岡區 479 1         10,543    19        1         -         - 12        10        9         4             87         23          41        

東勢區 453 -         10,882    29        1         1         1,059 16        13        13        10            303        44          39        

石岡區 217 1         3,096     25        -         -         - 8         8         5         2             61         9           20        

新社區 258 -         5,095     17        -         1         500 8         5         7         2             122        19          11        

和平區 162 -         2,834     10        -         -         - 5         2         4         2                     112 17          5         

大甲區 611 -         12,614    39        2         1         756 17        14        14        4             73         19          85        

清水區 1,160 3         14,757    32        -         1         897 14        11        10        3             155        30          26        

沙鹿區 603 1         12,910    25        2         -         - 18        17        9         4             47         27          35        

梧棲區 563 1         8,550     27        2         1         808 8         8         5         2             47         14          23        

大安區 198 -         3,468     9         -         -         - 5         4         2         -             118        3           38        

外埔區 224 -         5,256     10        3         -         - 9         6         2         4             26         5           33        

龍井區 530 -         10,672    11        1         -         - 10        10        6         5             11         7           13        

大肚區 608 1         9,274     36        -         -         - 16        15        11        9             57         25          21        

大里區 2,040 3         29,569    75        2         1         2,212 20        19        12        16            160        37          65        

太平區 1,739 4         28,017    60        -         1         1,578 31        29        16        16            107        46          53        

霧峰區 779 -         11,563    26        1         1         1,007 20        18        8         3             124        32          36        

烏日區 619 1         11,431    28        4         -         - 15        15        5         1             50         16          14        

中區 443 2         3,750     27        3         1         1,393 7         7         10        5             100        54          12        

東區 953 1         13,571    41        3         -         - 15        14        5         14            107        40          17        

南區 1,236 7         17,690    53        3         -         - 23        23        10        14            129        28          42        

西區 999 1         20,259    51        4         -         - 21        15        13        13            191        46          27        

北區 1,951 2         26,101    75        5         1         1,206 25        22        13        28            332        59          65        

西屯區 1,186 2         30,387    39        5         1         1,036 30        26        18        17            241        51          60        

南屯區 687 -         20,764    24        2         -         - 23        16        13        15            131        9           34        

北屯區 2,289 5         41,094    96        11        -         - 34        26        15        34            252        47          57        

24,616  44      428,581 1,022   65      12      13,090  474     411     276     269         3,588     818       1,030   

山

線

海

線

項目

經濟補助

日間托老

(長青快樂學堂)

照顧服務 安全服務

單位

屯

區

市

區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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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中市住宿式照顧服務機構現況 

臺中市的住宿式照顧服務機構資源，包含老人福利機構、提供住

宿式服務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機構、住宿

式服務類長照服務機構，以下針對老人福利法及長期照顧服務法規範

之住宿式照顧服務機構分別說明: 

依據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 2 條規定，老人福利機構依其照顧

對象，分為長期照顧機構、安養機構、其他老人福利機構，其中，長

期照顧機構又分為長期照護型、養護型、失智照顧型。 

表 11 老人福利機構類型 

類型 照顧對象 

長期照顧機構 

長期照護型 
照顧罹患長期慢性病，且需要醫護

服務及他人照顧之老人 

養護型 

照顧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

顧之老人或需鼻胃管、胃造廔口、

導尿管護理服務需求之老人 

失智照顧型 

照顧神經科、精神科或其他專科醫

師診斷為失智症中度以上、具行動

能力，且需受照顧之老人 

安養機構 

照顧需他人照顧或無扶養義務親

屬或扶養義務親屬無扶養能力，且

日常生活能自理之老人 

其他老人福利機構 照顧需其他福利服務之老人 

資料來源：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32 

依據臺中市政府 112 年 05 月公告之臺中市政府核准立案老人福

利機構名冊，目前臺中市共有 66 老人福利機構，其中長期照顧型 1

家、養護型 58 家、長照型與養護型 5 家、養護型與安養型 2 家，可

收容數為 4,082人，實際收容數為 3,495 人，入住率為 85.6%。 

表 12 老人福利機構可收容/實際入住統計 

類型 家數 可收容數 實際入住數 

長期照護型 1 91 91 

養護型 58 3436 2983 

長照與養護型 5 215 191 

安養與養護型 2 340 230 

總計 66 4,082 3,495 

資料來源：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461706/post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9 條，長期照顧服務依其提供方式分為居

家式、社區式、機構住宿式、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等，其中，依據臺

中市政府 112 年 5 月公告，目前臺中市共有 62 家一般護理之家以及

7 家住宿式(含綜合式)長照機構，共 69 家住宿式長照機構。 

表 13 住宿式長照機構統計 

類型 家數 

一般護理之家 62 

住宿式(含綜合式)長照機構 7 

總計 69 

依據各行政區住宿式照顧服務機構資源分布情形可發現，以北屯

區資源分布較密集，有 13 間住宿式照顧服務機構，其次烏日區，共

有 12 家住宿式照顧服務機構；以和平區、大安區資源最少，皆無住

宿式照顧服務機構，其中，和平區又為人口老化較嚴重之前五個行政

區2。 

 

 

2 人口老化比率較高之前五行政區，包含東勢區(22.8%)、石岡區(21.8%)、新社區(21.6%)、

中區(21.5%)、和平區(22.8%)，皆超過 20.0%，為超高齡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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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各行政區住宿式照顧服務機構資源分布 

 

長期照護型 養護型 長照與養護型 安養與養護型

豐原區 0 4 2 0 4 0

后里區 0 2 0 0 1 0

潭子區 0 1 0 0 1 0

大雅區 0 0 1 0 2 0

神岡區 0 1 0 0 0 0

東勢區 0 1 0 0 2 0

石岡區 0 0 0 0 1 0

新社區 0 0 0 0 2 0

和平區 0 0 0 0 0 0

大甲區 0 2 0 0 2 0

清水區 0 0 0 0 2 0

沙鹿區 0 2 0 0 1 0

梧棲區 0 2 0 0 2 0

大安區 0 0 0 0 0 0

外埔區 0 3 0 0 3 0

龍井區 0 1 0 0 0 0

大肚區 0 0 0 0 1 0

大里區 0 3 0 0 4 2

太平區 0 0 0 0 4 0

霧峰區 0 1 0 0 2 0

烏日區 0 4 0 0 4 4

中區 0 3 0 0 2 0

東區 0 3 0 0 4 0

南區 0 3 0 0 3 0

西區 0 3 1 0 3 1

北區 1 3 0 1 4 0

西屯區 0 5 0 0 4 0

南屯區 0 2 0 0 2 0

北屯區 0 9 1 1 2 0

1 58 5 2 62 7

住宿式(含綜合

式)長照機構
一般護理之家行政區

山線

海線

屯區

老人福利機構

合計

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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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入住機構之弱勢無家屬之老人照顧品質，2013 年開始中

華民國老人福利聯盟與內政部社會司（現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合作，發展本土性老人獨立倡導機制，針對老人福利機構中弱

勢老人無法發聲、尋求協助無門者，特別是無家屬之低收入老人入

住機構，提供相關之獨立倡導服務機制(黃松林，106)。 

(一)臺灣獨立倡導服務相關規範 

在《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46 條規定「地方主管機關對

接受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使用者，其無扶養義務人或法定代

理人，應自行或結合民間團體監督其長照服務品質，長照機

構不得拒絕。」；在《老人福利法》，第 40 條之一亦明示「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入住老人福利機構，且無扶養義

務人或法定代理人者，得結合民間團體監督該機構之服務品

質；該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二法條都有相關規

定，要求縣市政府應該要結合民間團體給予無家屬老人入住

機構監督服務。（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2023） 

(二)臺灣獨立倡導服務運作模式 

目前臺灣獨立倡導服務模式為補助型方案，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為指導單位，老盟為主辦單位及輔導單位，由

各縣市政府邀請非營利組織民間團體合作執行縣市獨立倡導

業務；藉由招募社會熱心人士擔任志工，受訓且結業後成為

倡導關懷人，來協助維護長者權益(張淑卿，2021）。目前有

20 個縣市參與獨立倡導服務，培訓在線工作倡導關懷人 348

位，合作住宿型老人福利機構共 221家，服務 1059 位長者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2023）。 

(三)臺中市老人獨立倡導及關懷服務計畫現況 

為保障老人入住機構後之權益與提升機構照顧服務品

質，臺中市政府與社團法人台灣喜信家庭關懷協會合作，對

符合以下條件者提供倡導關懷服務: 

1.無扶養義務人或法定代理人者。 

2.家庭（屬）支持薄弱者 。 

3.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有關懷需求者。 

4.經老人福利機構評估有關懷需求者。 

依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站資訊，2023 年參與獨立關懷

服務計畫的機構共 20 家(統計至 2023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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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臺中市老人獨立倡導及關懷服務計畫 

項

次 

分類 內容 

1. 心理支持 傾聽服務對象意見，增進服務對象自尊。 

2 社會支持 充權與鼓勵服務對象發聲，鼓勵表達自己的需求

與參與其生活決策，並幫助無法發聲的服務對

象，代表其表達意見。 

3 提供資訊 提供服務對象照顧資訊，協助其了解自己的權

益、應獲得的服務品質以及討論可行的選擇。 

4 保障權益 維護服務對象權益與獲得應有的服務品質。 

5 回應服務 從個人、組織與體制不同層面進行溝通與對話，

即時回應服務對象需求，並協助改善問題。 
資料來源: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2426741/post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2426741/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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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臺中市政府高齡友善城市成果 

臺中市於 101 年持續進行高齡友善城市計畫，並成立「高齡友善

城市推動委員會」，以「在地老化」（ageing in place）、「健康老化」

（health ageing）及「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三個議題推動

城市計畫，另外，針對長者需求發展跨局處的行動方案，落實推動 WHO

揭示的高齡友善城市八大面向，包括公共空間(無礙)、交通運輸(暢

行)、住宅(安居)、社會參與(親老)、敬老與社會融入(敬老)、社區

與健康服務(康健)、工作與志願服務(不老)、通訊資訊(連通)等。 

臺中市相關推動成果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22 台灣健康

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肯定，獲得五個獎項包含： 

文化局以「臺中市社造不老容顏 文化傳承繽紛多元」成果，榮

獲「城市夥伴獎」，以烏日區「五光社區發展協會」及神岡區「溪洲

社區發展協會」作為推動示範點，以「老有所用的食農體驗學習基地」

及「眾神保庇 大地遊戲的體驗旅遊農村」作為發展願景，健全社區

發展面向，供其他社區標竿學習。 

社會局以「齊發脫貧五箭 匯聚服務十方-看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

入戶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之希望」成果，榮獲「健康平等獎」，以資

產累積、就業促進、教育投資、社會參與及社區產業等五大策略，結

合民間資源及跨網絡合作，針對低收入戶和中低收入戶，研擬多元脫

貧服務措施，協助弱勢族群擁有平等機會。 

水利局以「公私協力更有力 永續發展東大溪」成果，榮獲「綠

色城市獎」，透過跨域與東海大學及周邊店家合作推動環境改善計畫，

透過建置礫間水質淨化場及從源頭削減污染，成功改善水質污染問題；

另設置可「東大溪水文化暨環境教育館」，作為推廣環境教育的基地。 

交通局以「『幸福，原來梨你這麼近』-梨山地區幸福巴士 2.0 上

路，補足臺中市山城最後一哩路」成果，榮獲「無礙獎」，藉由結合

企業社會責任(CSR)及中區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招募在地社會團

體及個人投入服務，共同推動幸福巴士 2.0，透過在地人服務在地人

的親切感，補足梨山地區公共運輸最後一哩路，進而營造偏鄉青年留

鄉、返鄉支援，帶動地方創生。 

法制局以「活躍樂齡、智在服務」成果，榮獲「活躍獎」，以「在

地老化」、「健康老化」及「活躍老化」為核心，規劃高齡志工智慧學

習課程，透過學習、長者志工社會參與獲得自我實現的滿足感，將所

學回饋於社會。 

獲獎成果顯示中央政府對臺中市政府在高齡友善政策推動的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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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獲獎的項目主要為以社區營造的方式提供長輩日間照護與活動、

支持長者參與志願服務、提供偏鄉長者便利的公共運輸服務，落實WHO

高齡友善城市中的交通運輸(暢行)、社會參與(親老)、工作與志願服

務(不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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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我國老人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相關調查 

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 106 年老人狀況調查」，以臺灣地區及金

門縣、連江縣之普通住戶及老人福利機構、榮民之家、護理之家、老

人公寓及老人住宅內之本國籍年滿 55歲以上者為調查對象。 

在居住及生活狀況方面，55-64 歲、65歲以上老人居住於「兩層

樓以上之家宅」為多數，分別占 56.8%及 57.2%；理想居住方面，55-

64 歲、65 歲以上老人皆希望能夠「與子女同住」，分別占 55.5%及

54.3%，不過相較於前次的調查(102 年)，二個年齡層期待「與子女同

住」比率均降低，「僅與配偶同住」比率則呈現增加的趨勢。 

在健康狀況方面，認為「自己健康良好」的比例，55-64歲老人

為 66.0%，65 歲以上老人為 46.0%；在「身體健康問題會造成工作或

是日常活動受限」的部分，在 55~64歲僅占 0.3%，但在 65 歲以上則

占 21.5%；日常生活有困難者之照顧情形方面，65歲以上老人，在其

生活需要照顧或者是協助時，主要是由「家人」照顧，占 67.1%，而

且又以「兒子」占多數(22.1%)，其次為「配偶或同居人」(21.5%)。 

在就業方面，目前有工作者，55-64 歲為 49.2%，65 歲以上為

13.7%，主要工作的原因皆以「經濟上需要」占多數；在經濟方面，

55-64 歲的經濟來源主要為「自己的工作或營業收入」占 46.3%最高，

65 歲以上則為「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占 24.3%最高；整體而言，55~64

歲及 65 歲以上對目前的經濟狀況感到滿意，分別為 43.8%及 39.1%。 

在社會參與狀況上，55-64 歲及 65 歲以上休閒活動項目皆以「看

電視」為多數，分別為 77.7%及 80.7%，其次為「戶外健身、運動」，

分別為 55.8%及 52.9%；65 歲以上從事休閒活動「有困難」比率為

23.5%，較 55-64 歲的 7.8%高出 15.8 個百分點，主要困難以「擔心

自己容易跌倒」占 12.3%最多；55~64 歲及 65歲以上過去一年有參與

社團活動比率分別為 40.2%及 35.7%，其中又以「宗教性團體活動」

參與率最高，分別為 22.5%及 21.2%。 

在家庭長期照顧情形方面，55-64 歲及 65 歲以上家中有需要照

顧長期照顧者分別占 17.2%及 10.7%，55-64 歲為主要照顧者比率為

5.3%，65 歲以上為主要照顧者比率為 4.2%；在照顧對象上，55-64 歲

需要長期照顧對象以「父母」占 63.5%最多；65 歲以上則以照顧「配

偶(含同居人)」占 49.1%最多。 

在整體生活滿意度方面，65 歲以上對目前整體生活表示「滿意」

者占 76.5%，低於 55-64 歲 82.4%，以年齡別觀察，隨年齡遞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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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滿意度呈現遞減情形；55-64 歲及 65 歲生活擔心的問題皆以

「自己的健康問題」最多，分別占 60.3%及 54.2%，其次為「自己生

病的照顧問題」、「經濟來源問題」等。 

在社會福利措施認知及需求方面，55-64 歲及 65 歲以上老人對

「居家服務」知曉度比率均為最高，分別為 75.3%及 65.1%，其次則

為「日間照顧」的知曉度，分別為 63.9%及 52.0%；在使用意願方面，

也都是以「居家服務」想使用的意願為高，55-64歲為 55.6%、65歲

以上為 49.6%，其次則為「ABC服務據點（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55-64 歲想使用的比率為 53.9%、65歲以上為 47.2%。 

圖 3 長期照顧福利措施認知及需求 

在居住機構情形，已居住機構者選擇入住的優先考量以「環境衛

生與設備」52.8%最多，「工作人員素質及服務態度」43.8%次之，對

目前入住機構感到滿意者占 85.4%，約有 2.9%表示不滿意；住家宅者

對進住機構看法，55~64 歲及 65 歲以上老人，在未來能自理的狀況

下，願意進住老人安養機構、老人公寓(住宅)或社區安養堂，分別占

21.2%及 12.7%；在未來無法自理的狀況下，55~64 歲及 65 歲以上老

人，願意進住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護理之家，分別占了 48.7%及 35.3%，

選擇進住機構的主要考量也是以「環境衛生與設備」的比例最高；整

體而言，住家宅者，65 歲以上老人對於入住機構的意願較 55-64 歲

為低，不願意的原因以「入住機構不自由」及「無力負擔費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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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9 年度「新北市老人生活狀況暨福利需求調查」，高齡

者最喜歡或最希望的居住方式以與子女同住(含其配偶)的比率最高，

未來住進高齡住宅、高齡社區之意願，「還算有意願」占 34.2%；主要

經濟來源以「定期領取的社會保險、退休年金或其他退撫給與」所占

比率最高，其次為「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含媳婦、女婿、孫媳婦或孫

女婿)」。 

臺北市 108 年度「臺北市老人生活狀況調查」以居住且設籍臺北

市且年滿 60 歲以上者為調查對象，機構住戶方面則針對護理之家、

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及長期照顧型機構者進行訪問。其調查指

出者居住於無電梯公寓環境；在高齡友善感受方面，60 歲以上者有

12.1%認為人行道及騎樓不順暢，80 歲以上者認為不順暢的比率達

21.8%，7.2% 60 歲以上長輩認為臺北市公車或客運不夠友善，「急停

急煞/沒站定位就啟動」為主因。其調查建議應積極透過政策導引，

在住宅環境、公共建設的設計、營建，即納入通用設計概念，使高齡、

身障者或任何有需求的人士，均能自由使用，除了消弭社會差異性外，

也營造更適合高齡者的友善生活空間。 

桃園市 108 年「老人生活狀況調查」以設籍桃園市之 65 歲以上

普通住戶及居住在桃園市立案之老人安養護機構者為調查對象。其調

查指出各區域對於不同的福利項目存在不同的認知差異，因此須對針

對不同區域使用不同的宣導策略，因地制宜；在經濟方面近九成的長

者主要收入來自子女、退休金、政府津貼，因此經濟安全為須考量的

一大重點；除長輩參與工作者偏低外，其社會參與度也不高，可考慮

發展高齡就業和志工的方向。另亦需協助長照機構建構社福移工的訓

練課程，增進照顧工作適應及融合。 

臺中市 107 年「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以設籍臺中市之

普通戶且年滿 55 歲者為調查對象。其調查指出「生活經濟補助」是

55 歲以上人口期待加強辦理的老人福利服務項目比例最高者，在經

濟來源上 55 歲至 64 歲人口多仍有工作，但 65 歲以上因退休居多，

對於日常生活費用感到相當困難比率略高，因此建議可鼓勵企業規劃

釋出職缺 、加速推動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法；在生活與健康照顧服

務部分，健康醫療服務以老人免費健康檢查、老人假牙補助是認知略

最高的項目，但需求與使用間有落差，此外，整體來說受訪者對各項

長照服務認知率並不高，服務項目眾多不易瞭解，因此建議可將相關

服務更深入社區，並持續強化大眾傳播媒體的宣導，增加民眾對服務

的認知。 

臺南市 110 年「臺南市中高齡婦女生活狀況調查」以戶籍與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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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臺南市且年齡為 45-64歲女性為調查對象。其調查隨著年紀越大就

業上會遇到的問題，中高齡婦女最主要擔心「健康因素無法勝任工作

內容」，未就業者則以「服務單位有年齡限制或歧視」的比率較高，

其調查建議透過對雇主宣導，培育雇主年性別友善職場意識議，透過

獎勵、補助方式鼓勵民間企業打造友善性別職場環境。 

高雄市 107 年度「老人生活狀況與需求調查」中，以設籍高雄市

之普通住戶以及共同事業戶內年滿 65 歲以上之本國籍老人為調查對

象。其調查指出高雄市 65 歲以上老人對於福利措施的需求主要集中

在經濟協助項目，其次是增加醫療保健服務。65-74 歲老人對於休閒

娛樂活動的需求比例相對較高，75 歲以上老人則是心理支持需求比

例較高。其調查建議應強化健康促進方式及加強健檢宣導；配合在地

醫療機構進行檢查追蹤，及時治療；提供無障礙公共交通網絡；降低

老人及其家庭之經濟負荷之服務。 

從過去的調查發現，高齡人口最關心的部分為經濟議題，不論是

對於政府的經濟補貼措施或自身的經濟來源，均高於其他指標。然而，

過去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在執行老人生活的調查時，多數以 65 歲

以上之人口為研究對象，較少調查 55至 64歲族群對未來的老年生活

的需求等相關資訊。 

根據相關調查結果，高齡者對於住宅環境、公共運輸的設計較為

重視；在社會參與面，相關研究建議除了發展對高齡者的就業輔導外，

也應對企業宣導友善職場觀念，協助高齡者就業；另外，即使是不同

縣市的調查，大多呈現民眾對於相關政策知曉度較低的狀況，因此相

關研究建議為了提升相關政策的使用程度，可透過大眾媒體的宣導，

來增加高齡者對各項政策的認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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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老人生活狀況調查彙整表 

年份 縣市 調查名稱 研究方法 調查方法 對象 有效樣本數 

110 嘉義市 

110 年嘉義市老人

生活狀況及福利需

求計畫 

量化 派員面訪 
設籍於嘉義市年滿

65 歲以上普通住戶 
609 份 

110 臺東縣 

110 年臺東縣老人

生活狀況及福利需

求調查報告 

量化 派員面訪 

設籍於臺東縣 55歲

以上原住民及 65歲

以上者 

1,030 份 

質化 焦點團體 

專家學者、社會處

代表、老人福利機

構代表、老年人團

體代表 

2 場 

110 新竹縣 

110 年度新竹縣老

人生活狀況與福利

需求調查 

量化 派員面訪 

設籍於新竹縣年滿

60 歲以上（原住民

55 歲以上）之民眾 

866 份 

110 臺南市 
臺南市中高齡婦女

生活狀況調查 
量化 電話訪問 

設籍並居住於臺南

市且年齡為 45-64

歲的女性 

83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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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縣市 調查名稱 研究方法 調查方法 對象 有效樣本數 

質化 焦點團體 

一般中高齡婦女、

具新住民、農村、補

助身分之中高齡婦

女 

3 場 

109 新北市 

109 年新北市老人

生活狀況暨福利需

求調查 

質化 深度訪談 
家庭照顧者、機構

照顧者 
12 位 

108 臺北市 
臺北市老人生活狀

況調查 
量化 派員面訪 

設籍於臺北市且年

滿 60 歲以上者 
3,853 份 

108 桃園市 
桃園市老人生活狀

況調查 
量化 派員面訪 

設籍於桃園市 65歲

以上普通住戶及居

住在桃園市立案之

老人安養護機構者 

1,100 人 

108 高雄市 

高雄市老人生活狀

況與需求調查之研

究 

量化 派員面訪 

設籍於高雄市普通

住戶以及共同事業

戶內年滿 65 歲者 

1,101 份 

質化 焦點團體 
老人福利領域專家

學者、相關團體之

理事長、總幹事或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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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縣市 調查名稱 研究方法 調查方法 對象 有效樣本數 

工作人員、主要家

庭生活照顧者 

107 臺中市 
中市老人生活狀臺

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量化 派員面訪 

設籍於臺中市之普

通住戶且年齡滿 55

歲者 

1,008 份 

質化 

焦點團體 

包含協會、機構、基

金會、市府相關局

處、國內相關科系

專家等 

4 場 

深度訪談 

失能知老人/初老者

或提供照顧之關係

人、健康或亞健康

之長者或 55-64 歲

初老族群 

1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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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次調查委託期程自決標日起至 112年 12 月 31 日，於履約期限

內辦理量化與質化研究 。研究架構調整過程如下： 

在量化研究部份，針對年滿 55 歲以上設籍且實際居住於臺中市

者調查，調查問卷數量至少 1,600 份(應至少含 50 份前測)，完成有

效樣本數至少 1,100 份(不含前測，且 65 歲以上者之有效樣本數應占

全部有效樣本數的 60%以上。) 

質化研究 部分，規劃辦理兩個項目，第一個項目為焦點團體座

談會，共辦理 6 個場次，每場次至少 4 人，對象分別為國內專家學者

場次、民間實務工作者、公部門相關局處人員、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

屬；第二個項目為深度訪談，訪談對象包含 65 歲以上者/失能老人提

供照顧之關係人、55 至 64 歲/健康或亞健康者，共辦理 20人次。 

 

圖 4 研究架構 

 

112年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_研究架構

量化研究

一、年滿55歲以上設籍且實際居住於臺中市

之普通住戶及機構者調查

➢調查問卷數量至少1,600份(應含至少50份前測)

➢完成有效樣本數至少1,100份(不含前測，且65

歲以上者之有效樣本數應占全部有效樣本數的

60%以上)

質性研究

一、6場焦點團體座談會

➢學校工作者1場(每場次至少4人)

➢公部門相關局處者1場(每場次至少4人)

➢民間實務工作者2場(每場次至少4人)

➢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屬2場(每場次至少6人)

二、20人深度訪談

➢65歲以上者/失能老人提供照顧之關係人

➢55至64歲/健康或亞健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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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量化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次調查進行問卷調查前，調查問卷經機關同意後始得複印進行

施測。調查流程如下： 

 

圖 5 調查流程 

年滿 55 歲以上設籍且實際居住於臺中市之普通住戶及機構者，

若其屬無法獨立生活之情形時，則訪問其主要照顧者。 

本次調查之機構定義包含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 2 條規定之

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養護型、失智照顧型)、安養機構、其他

老人福利機構、一般護理之家、住宿式長照機構3等。 

本次前測調查時間為 112 年 7 月 10 日至 7 月 11 日，訪問時段為

早上 8 點至晚上 6點，或依受訪者約訪時段進行調整。 

本次正式調查時間為 112 年 7 月 21 日至 9 月 12 日，訪問時段為

早上 8 點至晚上 6點，或依受訪者約訪時段進行調整。 

本次調查問卷設計參考「107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

求調查」、其他相關調查問卷、臺中市政府公開網站等資訊所構成，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較不符合目前政策推行之主軸而進行修正，並於

 

 

3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9 條，長期照顧服務依其提供方式分為居家式、社區式、

機構住宿式、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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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2 月 23 日期初座談會、112 年 6 月 30 日期中審查會議經審查

委員及相關局處代表進行問卷審查，最後定稿之調查項目包含家庭與

居住、健康與醫療、經濟與就業、自我照顧能力、社會參與與高齡友

善環境等五大面向之主觀看法、服務供給現況及服務需求等面向。 

基本資料 

包含性別、出生年、身分別、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婚姻狀況、

子女數。 

家庭與居住 

住宅類型、住宅擁有情形、同住情形、希望居住安排方式、家人

須長期照顧狀況等。 

健康與醫療 

自覺近三個月健康狀況、自覺咀嚼功能、近三個月就診狀況、醫

師診斷慢性或重大疾病狀況、近一年住院狀況。 

經濟與就業 

經濟來源、儲蓄或保存財產情形、每月可支配費用、生活費足夠

狀況、是否須提供經濟支援、辦理財產安養信託意願、經濟狀況

滿意度、工作狀況、未從事工作原因、求職狀況與困難、老年生

涯規劃。 

我照顧能力 

三餐準備狀況、ADL日常生活活動量表。 

社會參與與高齡友善環境 

近三個月休閒活動情形與參與困難、社區活動或相關課程參與情

形、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參與情形、居住整體生活機能方便

性、大眾運輸工具使用情形、電腦產品使用情形、手機使用情形、

近三個月親友聯繫情形、日常生活滿意度、社會對老年人尊重感、

最在意或擔心事項。 

政策知曉與使用概況 

長期照顧服務使用意願與狀況、福利政策知曉度/需求度/使用度

/滿意度、福利政策知曉管道、福利服務整體滿意度、期望加強

辦理福利服務項目。 

入住機構情形 

居住機構時間、入住機構優先考量、入住機構滿意度、家人或親

友探望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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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計畫於 112 年 7 月 10 日至 7 月 11日進行前測調查，模擬正

式調查之方式，以年滿 55 歲以上設籍且實際居住於臺中市烏日區或

霧峰區之普通住戶為訪問對象，調查項目包含家庭與居住、健康與醫

療、經濟與就業、自我照顧能力、社會參與與高齡友善環境等五大面

向之主觀看法、服務供給現況及服務需求等，透過「派員面訪」方式

即由訪員持平板電腦依照訪問程式指示念出調查題目，並由訪員紀錄

受訪者答案。 

此次訪問共成功訪問 50份有效樣本，烏日區與霧峰區各完成 25

份有效樣本，其中有 3 份部分由別人代答、47份全部由本人回答；8

份 55-64 歲、42 份 65 歲以上；23 份男性、27 份女性。詳細受訪對

象年齡層及生理性別完成訪情形如下： 

表 17 前測調查信度分析 

年齡層 55-64 歲 65 歲以上 總計 

生理性別 
男性 3 20 23 

女性 5 22 27 

總計 8 42 50 

本次前測調查針對單選題中的量表題型進行 Cronbach alpha信

度之測量，考量於前測僅蒐集 50 份樣本，為避免受訪者答案分散，

影響分析結果，故於分析前預先將同一方向之選項整理合併後，再進

行分析。 

例如，「Q13.過去三個月內，您覺得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好不

好？」，將選項「非常不好」、「不太好」合併為「不好」；將選項

「非常好」、「還算好」合併為「好」。 

為了確保調查問卷能具有一致性，針對其進行信度分析。信度

分析是利用 Cronbach’s α係數計算信度係數，當 Cronbach’s α

係數大於 0.9，代表「十分可信」；大於 0.7 小於等於 0.9，代表「很

可信」；大於 0.5 小於等於 0.7，代表「可信」；大於 0.4 小於等於 0.5，

代表「稍微可信」；大於 0.3小於等於 0.4，代表「初步研究，勉強可

信」；小於等於 0.3，則代表「不可信」。 

經問卷信度檢驗發現，Cronbach’s α係數為 0.778，顯示問卷

內部一致性高，為很可信。 

採「派員面訪」方式進行，由訪員持平板電腦依照訪問程式指示

念出調查題目，並由訪員紀錄受訪者答案，若遇系統問題如網路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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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等狀況，則由紙本問卷代替填答。 

訪問採一對一、面對面方式進行，每位訪員皆配戴本次調查識別

證作為身分證明，並攜帶調查公文作為委託執行調查之證明，以利取

信於受訪者。每份成功訪問問卷贈予受訪者乙份宣導品。 

本次調查執行前由委託單位發文至區公所、鄰里長辦公室、中選

機構等說明調查事項，並於機關網頁等公開管道公布調查相關訊息，

以增加調查公信力，並建立多元查證與釐清管道，提升調查成功率。 

本計畫依 112 年 6月 5 日中字社青第 112007829 號之規定，在到

文後 5 日內將已簽章之「使用戶政資料切結書」、團隊成員簽署完成

之「個人保密同意書」、「資訊安全檢核作業」(含電腦設備資訊安全

自我檢核表)送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並於 112 年 7 月 31 日發出公育

字第 1123700191 號函及附檔「戶政資料使用完成銷毀計畫」予臺中

市政府社會局，在 112 年 8 月 4 日收到中市社青字第 1120109664 號

同意備查之公文。 

母體名冊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提供加密資料檔案，名冊為截至

112 年 5月 31 日之 55 歲以上人口戶政資料，正式調查於 112 年 9 月

12 日完成，於 112年 10 月 2 依社會局同意辦理之「戶政資料使用完

成銷毀計畫」執行銷毀作業，在 112年 11 月 17 前提供「委外服務資

料返還、銷毀紀錄單」及銷毀照片紀錄函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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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對象涵蓋年滿 55 歲以上設籍且實際居住於臺中市之普

通住戶及機構者。本次調查規劃普通住戶應完訪人數為 1,000人，機

構住戶應完訪人數為 100 人。下表為臺中市 112 年 5 月底 55 歲以上

設籍人口數及樣本配置表： 

表 18 臺中市 112 年 5 月底 55 歲以上設籍人口數 

   

65-74歲 75歲以上

841,519   383,963   457,556   300,699   156,857   

豐原區 51,257     21,959     29,298     18,750     10,548     

后里區 16,660     7,042       9,618       5,960       3,658       

潭子區 31,629     15,321     16,308     11,183     5,125       

大雅區 25,982     12,989     12,993     9,044       3,949       

神岡區 19,999     8,916       11,083     7,260       3,823       

東勢區 18,518     7,153       11,365     6,556       4,809       

石岡區 5,441       2,178       3,263       1,996       1,267       

新社區 8,637       3,412       5,225       2,927       2,298       

和平區 4,244       1,926       2,318       1,472       846          

182,367   80,896     101,471   65,148     36,323     

大甲區 23,435     10,165     13,270     8,341       4,929       

清水區 27,075     11,526     15,549     9,657       5,892       

沙鹿區 24,472     10,905     13,567     8,877       4,690       

梧棲區 16,266     7,228       9,038       6,048       2,990       

大安區 6,308       2,708       3,600       1,953       1,647       

外埔區 9,792       4,309       5,483       3,534       1,949       

龍井區 21,739     10,514     11,225     7,122       4,103       

大肚區 17,282     7,616       9,666       6,284       3,382       

146,369   64,971     81,398     51,816     29,582     

大里區 59,948     28,304     31,644     22,469     9,175       

太平區 56,335     26,245     30,090     21,066     9,024       

霧峰區 21,700     9,476       12,224     7,683       4,541       

烏日區 22,103     9,992       12,111     8,028       4,083       

160,086   74,017     86,069     59,246     26,823     

中區 6,341       2,335       4,006       2,545       1,461       

東區 25,134     10,761     14,373     9,256       5,117       

南區 36,144     17,142     19,002     12,424     6,578       

西區 38,172     16,028     22,144     13,909     8,235       

北區 49,819     21,078     28,741     18,657     10,084     

西屯區 65,379     32,255     33,124     22,492     10,632     

南屯區 47,163     24,503     22,660     15,254     7,406       

北屯區 84,545     39,977     44,568     29,952     14,616     

352,697   164,079   188,618   124,489   64,129     

母體數

55-64歲總計 65歲以上

小計

市區

小計

屯區

小計

海線

小計

山線

總計

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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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應訪人數 

 

65-74歲 75歲以上

1,600       640          960          631          329          

豐原區 98 37             61 39             22             

后里區 33 12             21 13             8               

潭子區 60 26             34 23             11             

大雅區 49 22             27 19             8               

神岡區 38 15             23 15             8               

東勢區 36 12             24 14             10             

石岡區 10 3               7 4               3               

新社區 17 6               11 6               5               

和平區 6 2               4 3               1               

347 135          212 136          76             

大甲區 45 17             28 18             10             

清水區 51 19             32 20             12             

沙鹿區 47 18             29 19             10             

梧棲區 31 12             19 13             6               

大安區 11 4               7 4               3               

外埔區 18 7               11 7               4               

龍井區 42 18             24 15             9               

大肚區 33 13             20 13             7               

278 108          170 109          61             

大里區 113 47             66 47             19             

太平區 107 44             63 44             19             

霧峰區 42 16             26 16             10             

烏日區 43 17             26 17             9               

305 124          181 124          57             

中區 11 3               8 5               3               

東區 48 18             30 19             11             

南區 69 29             40 26             14             

西區 73 27             46 29             17             

北區 95 35             60 39             21             

西屯區 124 54             70 48             22             

南屯區 89 41             48 32             16             

北屯區 161 66             95 64             31             

670 273          397 262          135          

應訪人數

小計

市區

小計

屯區

小計

海線

小計

山線

總計

行政區應訪人數
總計 5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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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應完訪人數 

 

  

65-74歲 75歲以上

1,100       440          660          434          226          

豐原區 67 25             42 27             15             

后里區 22 8               14 9               5               

潭子區 41 18             23 16             7               

大雅區 34 15             19 13             6               

神岡區 26 10             16 10             6               

東勢區 24 8               16 9               7               

石岡區 7 2               5 3               2               

新社區 11 4               7 4               3               

和平區 5 2               3 2               1               

237 92             145 93             52             

大甲區 31 12             19 12             7               

清水區 35 13             22 14             8               

沙鹿區 32 12             20 13             7               

梧棲區 21 8               13 9               4               

大安區 8 3               5 3               2               

外埔區 13 5               8 5               3               

龍井區 28 12             16 10             6               

大肚區 23 9               14 9               5               

191 74             117 75             42             

大里區 78 32             46 33             13             

太平區 73 30             43 30             13             

霧峰區 29 11             18 11             7               

烏日區 29 11             18 12             6               

209 84             125 86             39             

中區 9 3               6 4               2               

東區 32 12             20 13             7               

南區 47 20             27 18             9               

西區 50 18             32 20             12             

北區 66 24             42 27             15             

西屯區 86 38             48 33             15             

南屯區 61 28             33 22             11             

北屯區 112 47             65 43             22             

463 190          273 180          93             

應完訪人數

總計 55-64歲 65歲以上

小計

市區

小計

屯區

小計

海線

小計

山線

總計

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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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普通住戶中選樣本訪員須於不同日期、時段至少拜訪三次，

若仍無法完成訪問則為無效樣本，在部分情形如拒絕一切訪問、生心

理因素無法受訪者，則可只拜訪一次即歸類。訪員所使用的每一套樣

本都接觸完成後，仍不能完成所需樣本數，則再進行下一套樣本的拜

訪。 

本次機構住戶中選機構若不願意或無法配合調查，則採該層同機

構類別替代。若中選機構住戶拒訪，則以中選機構可用於抽樣的床號

或編號的下一號替代。 

樣本配置 

本次調查樣本配置原則採「分層比例抽樣 (Stratified 

Proportional Sampling)」，計算公式如下： 

𝑛𝑖 =
𝑁𝑖

𝑁
× 𝑛 

其中，𝑁為臺中市 55歲以上人口數、𝑁𝑖臺中市各行政區 55 歲以

上人數、𝑛𝑖為各行政區應完訪之樣本數、𝑛為總樣本數、𝑖表各行政區

別。 

本次調查應完成有效樣本數至少 1,000 份，且 65 歲以上者之有

效樣本數應占全部有效樣本數的 60%以上。以此比率計算，在本次調

查應完成有效樣本數 1,000 份中，55 至 64 歲應完訪人數為 400 人，

65 歲以上應完訪人數為 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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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臺中市 112 年 5 月底 55 歲以上設籍人口數 

 

  

總計 55-64歲 65歲以上

841,519   383,963   457,556   

豐原區 51,257     21,959     29,298     

后里區 16,660     7,042       9,618       

潭子區 31,629     15,321     16,308     

大雅區 25,982     12,989     12,993     

神岡區 19,999     8,916       11,083     

東勢區 18,518     7,153       11,365     

石岡區 5,441       2,178       3,263       

新社區 8,637       3,412       5,225       

和平區 4,244       1,926       2,318       

182,367   80,896     101,471   

大甲區 23,435     10,165     13,270     

清水區 27,075     11,526     15,549     

沙鹿區 24,472     10,905     13,567     

梧棲區 16,266     7,228       9,038       

大安區 6,308       2,708       3,600       

外埔區 9,792       4,309       5,483       

龍井區 21,739     10,514     11,225     

大肚區 17,282     7,616       9,666       

146,369   64,971     81,398     

大里區 59,948     28,304     31,644     

太平區 56,335     26,245     30,090     

霧峰區 21,700     9,476       12,224     

烏日區 22,103     9,992       12,111     

160,086   74,017     86,069     

中區 6,341       2,335       4,006       

東區 25,134     10,761     14,373     

南區 36,144     17,142     19,002     

西區 38,172     16,028     22,144     

北區 49,819     21,078     28,741     

西屯區 65,379     32,255     33,124     

南屯區 47,163     24,503     22,660     

北屯區 84,545     39,977     44,568     

352,697   164,079   188,618   

母體數

小計

市區

小計

屯區

小計

海線

小計

山線

總計

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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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普通住戶應完訪人數 

 

  

總計 55-64歲 65歲以上

1,000       400          600          

豐原區 62 23             39

后里區 20 7               13

潭子區 38 16             22

大雅區 31 14             17

神岡區 24 9               15

東勢區 22 7               15

石岡區 7 2               5

新社區 11 4               7

和平區 4 2               2

219 84             135

大甲區 28 11             17

清水區 33 12             21

沙鹿區 29 11             18

梧棲區 20 8               12

大安區 8 3               5

外埔區 12 4               8

龍井區 25 11             14

大肚區 20 8               12

175 68             107

大里區 70 29             41

太平區 67 27             40

霧峰區 26 10             16

烏日區 26 10             16

189 76             113

中區 6 2               4

東區 30 11             19

南區 43 18             25

西區 46 17             29

北區 59 22             37

西屯區 77 34             43

南屯區 56 26             30

北屯區 100 42             58

417 172          245

應完訪人數

小計

屯區

小計

市區

小計

行政區

總計

山線

小計

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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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設計 

普通住戶母體清冊為 112 年 5 月 31 日底設籍臺中市 55 歲以上

名單，透過「按規模大小成比例的機率抽樣（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P.P.S.）」抽出各行政區訪問里

別，每個行政區以抽出 5 個里為原則，各行政區應完成數以行政區為

分層依據，再以「分層比例抽樣 (Stratified Proportional 

Sampling)」計算。 

抽樣步驟如下： 

 

圖 6 普通住戶抽樣步驟 

1.步驟 1：建立母體清冊 

將 112 年 5 月 31 日底設籍臺中市 55 歲以上名單依照行政區劃

分，各行政區以各里人口數由小至大排序，各里以人口數年齡由小至

大排序，並給予樣本編號。 

2.步驟 2：計算各行政區應完訪人數 

以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法進行樣本配置，依臺中市 29 個行政區分

成 29層，各層應完訪人數依照各行政區 55歲以上人口數占全臺中市

55 歲以上人口數之比率決定。 

以豐原區為例，55-64 歲人口數為 21,959 人(占臺中市 55-64 歲

人口數 5.7%)，應完訪人數為 23 人(21959/383963*400≒23)；65 歲

以上人口數為 29,298 人(占臺中市 65歲以上人口數 6.4%)，應完訪

人數為 39 人(29298/457556*600≒39)，整體應完訪人數為 62人。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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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步驟 3：計算抽樣間隔(k) 

本次調查規劃固定於每個行政區抽出 5 個里，每個里完成樣本數

依照該行政區應完成樣本數而定，並將各里人口母體數累計計算作為

抽樣間隔號碼。 

以豐原區為例，55歲以上應完訪人數為 62人，每個里應完訪人

數為 13 人(62/5≒13)。首先將豐原區依照各里人口數由小至大排序

並給予樣本編號，接續計算抽樣間隔。例如葫蘆里為 1-277 號、富春

里為 278-600 號，依此類推至 51257 號，抽樣間隔 (K)為

10,251(51257/5≒10251.4)。 

4.步驟 4：決定起始抽樣編號(以 G 為代號)並完成里別抽樣 

隨機自亂數中選擇小於抽樣間隔(K)的亂數，例如 9,271，此數字

即為起始抽樣編號(G)： 

第 1 個 中 選 號 碼 為 9,271 ， 第 2 個 中 選 號 碼 即 為

[G+(1*K)]=9,271+10,251=19,522 ， 第 3 個 號 碼 為

[G+(2*K)]=9,271+(2*10,251)=29,773，依此類推抽完 5 個號碼，分

別是 9,271、19,522、29,773、40,024、50,275，並根據號碼所落在

的里別累計母體數，完成里別抽樣，例如第 1 個中選號碼 9,271落在

大湳里則為第 1 個中選里，第 2 個中選號碼 19,522 落在東湳里則為

第 2 個中選里。 

5.步驟 5：以系統抽樣方式抽出中選訪問對象 

在本次調查應完成有效樣本數 1,000份中，55 至 64 歲應完訪人

數為 400人，65歲以上應完訪人數為 600 人，各行政區抽出 5 個里。

以豐原區為例，本次調查應完成有效樣本數 62 份，55 至 64 歲應完

訪人數為 23人，65歲以上應完訪人數為 39人。 

各年齡層依照比率進行抽樣，各里中選之訪問對象，將以系統抽

樣方式抽出。以豐原區大湳里為例，55至 64歲以上母體數為 418 人，

每個里應完訪人數為 5 人(隨機 1 個里應完訪人數為 3人)，抽樣間隔

為 83(418/5≒84)，假設第 1 個訪問編號為 5，第 2 個訪問編號則為

[G+(1*K)]=5+84=89、第 3個訪問本編號則為[G+(2*K)]=5+2*84=172，

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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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普通住戶抽樣範例 

  

豐原區
55歲以上

母體數

55歲以上

累計母體數
中選里別

葫蘆里 277                    277                    

富春里 323                    600                    

下街里 343                    943                    

中山里 374                    1,317                 

頂街里 419                    1,736                 

豐榮里 439                    2,175                 

民生里 455                    2,630                 

圳寮里 502                    3,132                 

東勢里 577                    3,709                 

東陽里 629                    4,338                 

豐西里 744                    5,082                 

翁明里 775                    5,857                 

翁社里 779                    6,636                 

西勢里 883                    7,519                 

豐原里 913                    8,432                 

大湳里 972                    9,404                 V

陽明里 981                    10,385               

北湳里 1,106                 11,491               

翁子里 1,139                 12,630               

中興里 1,204                 13,834               

南田里 1,214                 15,048               

豐圳里 1,283                 16,331               

朴子里 1,301                 17,632               

南嵩里 1,338                 18,970               

東湳里 1,449                 20,419               V

鎌村里 1,721                 22,140               

中陽里 1,883                 24,023               

南村里 1,930                 25,953               

西安里 1,980                 27,933               

三村里 2,304                 30,237               V

田心里 2,452                 32,689               

西湳里 3,121                 35,810               

社皮里 3,466                 39,276               

南陽里 3,491                 42,767               V

豐田里 3,681                 46,448               

北陽里 4,809                 51,257               V

總計 5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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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配置 

本次調查中機構定義為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養護型、失

智照顧型)、安養機構、其他老人福利機構、一般護理之家、住宿式

長照機構。 

本次調查樣本配置原則採「分層比例抽樣 (Stratified 

Proportional Sampling)」，計算公式如下： 

𝑛𝑖 =
𝑁𝑖

𝑁
× 𝑛 

其中，𝑁為臺中市 55歲以上機構實際入住床數、𝑁𝑖臺中市各行政

區 55歲以上機構實際入住床數、𝑛𝑖為各機構類型應完訪之樣本數、𝑛

為總樣本數、𝑖表各機構類型分層。 

本次調查規劃，機構住戶應完訪人數為 100 人，每一抽中機構以

完成有效樣本數 5份為原則。 

表 24 機構住戶樣本配置 

 

  

類型 家數
112年5月底實際

入住數 (人 )

理想

樣本數 (人 )

抽出

機構數 (家 )
備註

老人福利機構 66 3,495 33 6
隨機3家訪問6人

，其餘問5人

一般護理之家 62 6,127 58 11
隨機3家訪問6人

，其餘問5人

住宿式長照機構 7 940 9 2
隨機1家訪問4人

，另一家訪問5人

總計 135 10,562 10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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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設計 

機構住戶類型母體清冊為 112 年 5 月 31 日底設籍臺中市 55 歲

以上名單，透過「按規模大小成比例的機率抽樣（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P.P.S.）」，抽出各層中選機構。

各中選機構以床號或編碼對機構住戶排序，再以系統抽樣方式抽出中

選機構住戶。抽樣步驟如下： 

 

圖 7 機構住戶抽樣步驟 

本次訪員招募透過公開招募方式進行，包含張貼於網路平台(人

力資源網站、臉書、社群)、鄰里公佈欄、臺中市公部門公佈欄、臺

中市相關系所大專院校等管道。優先招募對象為臺中市當地訪員，並

具有相關社會福利類調查經驗、能以國、臺語進行訪問者。招募報名

者皆經過訪員訓練並通過考核後，始成為正式訪員，本次調查共由 20

名訪員協助本次調查工作。 

調查訪問前進行督導會議與訪員訓練 

訪問前說明包含兩個部份，其一是研究團隊和督導會議，針對調

查目的、主題、題目核心、選項歸類判斷方式、追問方式等進行討論，

以確保督導指導方法符合調查規劃；其二是研究團隊、督導對訪員進

行訪問前說明，調查執行前，將由研究團隊講述調查主題，並由督導

以臺語帶題，逐題說明題目核心以及選項歸類判斷方式、追問方式等，

使訪員依照調查規劃進行訪問。本次調查所有參與人員均遵守資料保

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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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訪問中進行跟訪 

本次調查訪問進行時，訪員的第一份訪問皆由督導跟訪，確認其

受訪者接觸、訪問讀題、追問處理等符合本次調查規劃與要求。此外，

本次調查進行時亦不定時安排督導進行跟訪，以隨時掌握訪員訪問情

形與進度。 

調查訪問後進行資料檢視 

本次調查資料於訪問完成後立即存入資料庫以及雲端備份硬碟，

因事先設定問卷系統邏輯，訪員在電腦邏輯控制下進行標準化訪問，

能初步避免跳題錯誤而造成資料邏輯問題。 

調查完成之後，由研究團隊先檢視原始資料次數分配情形，再核

對原始資料檔包含若不符合題目回答條件之欄位是否出現答案等，以

確保資料正確性。另外本次調查題型以封閉式、半封閉式為主，在訪

問中遇無法勾選、歸類之情形，則由訪員鍵入「開放欄位答案」後再

由研究團隊審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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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量化資料處理步驟 

調查資料於訪問完成後立即存入資料庫以及雲端備份硬碟，並可

設立資料讀取權限，達到保密、安全儲存之功能。 

本次調查將事先設定問卷系統邏輯，使訪員能在電腦邏輯控制下

進行標準化訪問，避免跳題錯誤而造成資料邏輯問題。 

除此之外，調查完成之後將先檢視原始資料次數分配情形，確認

調查題目應回答人數是否正確、題項數值範圍合理性等，再檢視原始

資料檔包含若不符合題目回答條件之欄位是否出現答案等，以確保資

料正確性。相關檢誤項目如下： 

不合理值檢核：針對不應出現的數字代碼進行查核。 

跳答題檢核：項目包含「不該答而答」及「該答而未答」。 

複選題檢核：項目包含「『不知道』、『拒答』、『都沒有』選項

不應與其他選項一同出現」及「回答複選題者，至少勾選一個選

項」。 

偏好次序題：題目間不應有選項重複勾選現象。 

開放欄位檢核：包含「選項有勾選者，應鍵入開放欄位答案」

及「開放欄位答案有鍵入者，選項亦應勾選」。 

開放欄位資料內容檢核：項目包含「可歸入選項中，應歸入」

及「數值不應超過合理範圍」。 

其他邏輯檢核：具有前後邏輯關係的題目，但未於調查系統設

定跳答者。 

本次調查題型以封閉式、半封閉式為主，所謂封閉式題目即事先

設計好各種可能的答案，例如年齡分層選項或各項議題的態度選項等，

其選項設計需符合互斥及窮盡原則，但仍可能在訪問中遇有無法勾選、

歸類之情形，則訪員需鍵入「開放欄位答案」，調查完成後再由研究

團隊審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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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資料經檢誤及題項處理後，將先以抽樣機率的倒數做基本權

數，進行加權調整。 

考量各行政區普通住戶老人與機構住戶老人抽樣機率不一樣，故

將針對各行政區普通住戶與機構住戶老人分別進行權數調整，最後再

將普通住戶與機構住戶合併計算。普通住戶老人及機構住戶老人基本權數，

計算方式如下： 

普通住戶老人：將各行政區老人總人數減去機構住戶老人總人

數，作為該行政區普通住戶老人總數，以此計算各行政區普通住戶

老人之抽樣機率，並以此抽樣機率之倒數作為基本權數。 

機構住戶老人：各行政區各類機構住戶之抽樣機率的倒數作為

基本權數。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64 

第四節 量化資料分析工具 

調查所得資料確認後，透過百分比分析、交叉分析等方式了解民

眾對各項議題之看法。相關步驟詳述如下： 

因調查採抽樣方式進行，所得調查樣本結構可能和母體基本資料

結構有所差異，進而無法推論母體，需進行後續的加權校正。 

先以抽樣機率的倒數做基本權數，再進行加權調整。考量普通住

戶的老人與共同事業戶的老人之抽樣機率不一樣，故需先分別針對普

通住戶與共同事業戶的老人進行基本權數調整，最後再將普通住戶與

共同事業戶合併計算。 

本次將依據臺中市政府提供之設籍臺中市 55 歲以上進行「多變

項反覆多重加權」（Raking），以使其與母體結構趨於一致。針對調查

樣本的戶籍地、性別、年齡等 3 個基本變項進行卡方檢定，以 p=0.05

作為判斷標準，若 p<0.05 則表示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有差異。加權

公式如下： 

𝑤𝑖..
(1)

=
𝑁𝑖..

𝑁
×

𝑛

𝑛𝑖..
 

𝑤.𝑗.
(2)

=
𝑁.𝑗.

𝑁
×

𝑛

𝑛.𝑗.
(1)，其中𝑛.𝑗.

(1)
= ∑ ∑ 𝑤𝑖..

(1)
𝑘𝑖 𝑛𝑖𝑗𝑘 

𝑤..𝑘
(3)

=
𝑁..𝑘

𝑁
×

𝑛

𝑛..𝑘
(2)，其中𝑛..𝑘

(2)
= ∑ ∑ 𝑤.𝑗.

(2)
𝑗𝑖 𝑛𝑖𝑗𝑘… 

其中，𝑁為母體個數、𝑁𝑖..為分組母體個數 

𝑛為個案個數、𝑛𝑖..為分組個案個數 

由上式的演算步驟反覆計算求得調整權數： 

𝑊𝑟𝑎𝑘𝑖𝑛𝑔 = ∑
𝑁𝑖

𝑁

𝑘

𝑖=1

∑
𝑤𝑖𝑗𝑦𝑖𝑗

𝑛𝑖

𝑛𝑖

𝑗=1

 

其中，𝑦𝑖𝑗𝑘 = {
1,第𝑖層的第𝑗個樣本具有該項特徵

0,第𝑖層的第𝑗個樣本不具有該項特徵
 

𝑤𝑖𝑗 = 第𝑖層的第𝑗個樣本的調整權數、𝑛𝑖 = 第𝑖層內有效樣本數 

令 i=性別、i=1,2、j=年齡、j=1,2、k=戶籍地、k=1,2,3,..,29 

百分比分析是以次數分配方式來表示各題目選項出現的次數以

及百分比率。次數分配指的是每個題目中每個選項所出現的次數，而

選項次數除以該題的總回答人數就是該選項的百分比率。在百分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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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將逐題呈現各題目選項的次數及百分比率，以了解受訪者對於各

議題的看法與評價。 

交叉分析是指各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與各題目的交叉分析，目的是

為了解不同基本背景之受訪者對各題目的看法是否有差異。交叉分析

採 Pearson卡方檢定分析法，卡方獨立性檢定（Test of Independence）

之統計值（𝜒2）定義如下： 

𝜒2 = ∑ ∑
(𝑂𝑖𝑗𝐸𝑖𝑗)

2

𝐸𝑖𝑗
~

𝑐

𝑗=1

𝑟

𝑖=1

𝜒2(𝑟 − 1)(𝑐 − 1) 

其中，𝑂ij為第 i 列第 j 欄位之觀察次數，𝐸𝑖𝑗為第 i 列第 j 欄位之期望

次數。 

在 95％信心水準之下，當 p-value 小於 0.05 時，表示各組間具

有顯著差異。 

交叉分析表將以星號註記：*表 p<0.05，**表 p<0.01，***表

p<0.001，a表示各項交叉分析資料筆數有超過 25%小於 5筆，容易影

響卡方檢定結果，該項卡方檢定結果僅作參考。 

若本次調查有延續性問項將進行歷次調查果比較，透過兩母體比

例差的假設檢定方法，檢視前後二次調查結果的差異，而兩母體比利

差將利用 Z 統計量來檢定，詳細公式如下： 

𝑍 =
(𝑝

1̂
− 𝑝

2̂
) − (𝑝

1
− 𝑝

2
)

𝑝
1̂
𝑞

1̂

𝑛1
+

𝑝
2̂
𝑞

2̂

𝑛2

 

其中，𝑝1̂為本次調查結果的估計值、𝑝2̂為前次調查結果的估計值 

𝑝1為本次實際調查結果、𝑝2為前次實際調查結果 

𝑞1̂為1 −本次調查結果的估計值 

𝑞2̂為1 −前次調查結果的估計值 

𝑛1為本次調查樣本數、𝑛2為前次調查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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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分析是以一個或一組自變數(預測變項，Xi)，對一個數值性

的應變數(因變項，被預測的變項，Y)進行預測。若只有一個自變數

稱為簡單回歸，若是多個自變數，則稱為多元回歸或是複回歸。其有

三個假設，自變數(X)不被視為隨機變數、自變數(X)為某特定值時所

對應的應變數(Y)呈現常態分布和因變數(Y)的期望值與自變數(X)產

生的迴歸線為線性關係。 

迴歸定義如下： 

𝑦𝑖 = 𝛽0 + 𝛽1𝑋𝑖
+ 𝜀𝑖 ,      𝑖 = 1, … , 𝑛 

其中，(1)𝑦𝑖表示自變項𝑋 = 𝑥𝑖時的因變數值 

(2)𝛽0+𝛽1𝑋𝑖
表示自變項𝑋 = 𝑥𝑖時的因變數平均值 

(3)𝜀𝑖表示自變項𝑋 = 𝑥𝑖i時因變項𝑦𝑖的個別差異(或隨機誤差) 

(4)所有𝜀𝑖間相互獨立、呈常態分佈且每個𝜀𝑖的變異數相等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67 

第五節 質化研究 方法與過程 

本次焦點團體共辦理 6 場次，分別為國內專家學者場次、民間實

務工作者、公部門相關局處人員、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屬。 

會議時間 

本次焦點團體座談會於 112 年 9 月 7日前完成 6 場次辦理，各場

次辦理時間如下表： 

表 25 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時間 

場次 場次 時間 

1 國內專家學者 
112 年 9月 06 日(三) 

下午 14:30-16:30 

2 民間實務工作者 
112 年 8月 28 日(一) 

下午 14:30-16:30 

3 民間實務工作者 
112 年 8月 29 日(二) 

下午 15:00-17:00 

4 公部門相關局處人員 
112 年 9月 07 日(四) 

下午 15:00-17:00 

5 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屬 
112 年 9月 02 日(六) 

上午 10:00-12:00 

6 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屬 
112 年 9月 02 日(六) 

下午 14:30-16:30 

參與對象  

國內專家學者場次，邀約國內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工作者；民間實

務工作者，邀約國內民間單位實務工作者，包含基金會、協會、醫療、

長照、養護機構等；公部門相關局處人員，邀約臺中市政府相關局處

及區公所工作者；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屬場次，邀約入住老人福利機

構住戶家屬，針對本次量化研究未能深入探討之處提供意見。各場次

參與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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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焦點團體座談會參與人數與對象 

場次 代號 單位類型 職稱 

1 

A1 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A2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學系 教授 

A3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A4 老人福利學系 助理教授 

A5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所長 

2 

B1 ○○社區服務協會 社工督導 

B2 ○○關懷協會 總幹事 

B3 ○○基金會 社工 

B4 ○○福利基金會 主任  

B5 ○○基金會 副執行長 

3 

C1 ○○福利基金會 組長 

C2 ○○醫院  個管師 

C3 ○○福利基金會 社工 

C4 ○○基金會 董事長 

C5 ○○居家護理所 負責人 

4 

D1 臺中市政府○○局 科長 

D2 臺中市政府○○局 科長 

D3 臺中市政府○○處 秘書 

D4 臺中市○○區區公所 課長 

D5 臺中市○○區區公所 課長 

D6 臺中市○○區區公所 課長 

5 

E1 養護中心 機構家屬 

E2 養護中心 機構家屬 

E3 養護中心 機構家屬 

E4 養護中心 機構家屬 

E5 養護中心 機構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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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代號 單位類型 職稱 

E6 養護中心 機構家屬 

E7 護理之家 機構家屬 

E8 護理之家 機構家屬 

6 

F1 護理之家 機構家屬 

F2 護理之家 機構家屬 

F3 護理之家 機構家屬 

F4 護理之家 機構家屬 

F5 住宿式長照機構 機構家屬 

F6 住宿式長照機構 機構家屬 

F7 住宿式長照機構 機構家屬 

F8 養護中心 機構家屬 

會議主持人 

本次焦點團體座談會主持人，由計畫主持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

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劉兆隆副教授、協同主持人中山醫學大學醫學

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陳怡如副教授分別擔任。各場次會議主持人如下： 

表 27 焦點團體座談會議主持人 

場次 場次 主持人 

1 國內專家學者 陳怡如 副教授 

2 民間實務工作者 陳怡如 副教授 

3 民間實務工作者 陳怡如 副教授 

4 公部門相關局處人員 陳怡如 副教授 

5 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屬  劉兆隆 副教授 

6 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屬  劉兆隆 副教授 

會議內容 

專家學者場次將以量化問卷調查結果進行討論並提供未來政策

建議；民間實務工作者、公部門相關局處人員場次以了解單位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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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困難、服務落差以及未來政策建議為主；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

屬場次以選擇機構之考量、服務及措施滿意度、期盼未來能提供的服

務項目以及希望政府單位提供之協助。 

 

1.國內專家學者場次訪談大綱 

表 28 國內專家學者場次訪談大綱 

訪談主題 大綱 

量化調查

結果討論 

針對調查結果進行討論，本次調查內容包含老人相關的居

住安全、經濟就業、健康及生活照顧、休閒娛樂、社會參

與等方面。 

請問臺中市老人調查的結果與全國老人調查的差異有

哪些？您認為造成差異的原因為何？ 

臺中市政府的老人福利政策與民眾需求是否有落差？

可能造成落差的原因？有何解決方法？ 

請依據調查結果，針對居住安全、經濟就業、健康及

生活照顧、休閒娛樂、社會參與等方面，您有何建議？ 

面對超高

齡社會的

來臨 

截至 112 年 04 月止，目前臺灣老年人比例為 17.7%，

預計於 11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達 20.0%)目前有

哪些國家也面臨此挑戰？他國或國內其他縣市有沒有值

得參考與借鏡的老人福利服務或政策方針，可做為政府精

進老人服務的參考 

在面臨超高齡社會來臨產、官、學等單位應如何合作？

有什麼是產、官、學等單位可預先準備的？ 

目前臺灣獨立倡導服務模式為補助型方案，民間團體

的參與多以誘因方式為主，針對此議題，是否有國外方案

可做為發展參考？ 

整體來說，對於獨立倡導服務議題對政府單位在推動、

輔導等方面的建議為何？  

長照悲歌

議題 

近 10年來，我國已累計近百件長期照顧殺人事件，此

議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請問您認為造成此狀況的原因

為何？ 

應如何協助相關照顧者，預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針對此議題對於政府單位的建議為何？有哪些老人福

利服務是可再提供或優化的？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71 

2.民間實務工作者場次訪談大綱 

表 29 民間實務工作者場次訪談大綱 

訪談主題 大綱 

面對超高

齡社會的

來臨 

臺灣預計於 11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達 20.0%)，

行政院於111年11月核定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112-

115 年)，以增進高齡者健康與自主、提升高齡者社會連

結、促進世代和諧共融、建構高齡友善及安全環境、強化

社會永續發展為五大目標，擬訂 4 年之執行策略及具體工

作，並由各部會本權責辦理。 

您認為目前以這五大目標所推動之老人政策，成效如

何？可能面臨哪些障礙因素？有哪些部分可做改善？可

能需要的協助？對不同性別與族群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

性？ 

就您所任職的單位，最常合作的產、官、學單位有哪

些？面對超高齡社會的來臨，您認為有哪些深化合作之策

略，哪些是我們可預先準備的？ 

政策推動

實務面 

貴單位提供或協助民眾申請老人社會福利服務時最常

遇到的困難為何？該如何調整與改進？(例如：申請條件

/資格或申請流程)。 

提供老人福利服務時，您認為實務工作者最需要的資

源為何？最缺乏的是什麼？ 

您認為民間單位針對「老人福利服務」有哪些社會行

銷策略可以提升老人對福利政策的認知及使用率？ 

對於目前市府推動相關老人福利政策的資源配置，您

認為是否適切或有無須調整之處 

臺中市老

人福利服

務供需落

差 

就您對於臺中市老人福利服務需求及供給層面之了

解，請問您認為老人的期待及需求的落差為何？有何解決

策略？(如獨居老人，長照服務品質、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老人保護、經濟保障、老人權益維護) 

請問您認為目前臺中市之市區、山線海線、屯區等各

區域的服務資源可及性如何？在城鄉有資源分配差異或

不均的問題，對此您有何建議？  

除上述，請問您對於臺中市老人福利服務還有哪些其

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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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部門相關局處人員場次訪談大綱 

表 30 公部門相關局處人員場次訪談大綱 

訪談主題 大綱 

面對超高

齡社會的

來臨 

臺灣預計於 11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達 20.0%)，

行政院於111年11月核定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112-

115 年)，以增進高齡者健康與自主、提升高齡者社會連

結、促進世代和諧共融、建構高齡友善及安全環境、強化

社會永續發展為五大目標，擬訂 4 年之執行策略及具體工

作，並由各部會本權責辦理。 

您認為目前以這五大目標所推動之老人政策，成效如

何？可能面臨哪些障礙因素？有哪些部分可做改善？可

能需要的協助？對不同性別與族群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

性？ 

就您所任職的單位，最常合作的產、官、學單位有哪

些？面對超高齡社會的來臨，您認為有哪些深化合作之策

略，哪些是我們可預先準備的？ 

政策推動

實務面 

貴單位提供或協助民眾申請老人社會福利服務時最常

遇到的困難為何？該如何調整與改進？(例如：申請條件

/資格或申請流程)。 

推動老人福利政策時，您認為以公部門工作者的角色，

最需要的資源為何？最容易面臨的困難及挑戰是什麼？

如何進行社會服務品質的管理(例如：建立使用者經驗反

饋機制)？ 

您認為政府針對「老人福利政策」有哪些政策行銷策

略可以提升老人對福利政策的認知及使用率？ 

對於目前市府相關老人福利政策的資源配置，您認為

是否適切或有無須調整之處？ 

臺中市老

人福利服

務供需落

差 

就您對於臺中市老人福利服務需求及供給層面之了

解，請問您認為老人的期待及需求的落差為何？有何解決

策略？(如獨居老人，長照服務品質、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老人保護、經濟保障、老人權益維護、銀髮族就業) 

請問您認為目前臺中市之市區、山線海線、屯區等各

區域的服務資源可及性如何？在城鄉有資源分配差異或

不均的問題，對此您有何建議？  

除上述，請問您對於臺中市老人福利服務還有哪些其

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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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老人機構家屬場次訪談大綱 

表 31 老人機構家屬場次訪談大綱 

訪談主題 大綱 

入住機構

的契機及

考量 

請問您當初是怎樣的狀況決定讓長輩入住老人福利機

構？過程中您的感受、想法是什麼？或者有什麼事情讓您

印象深刻？  

是什麼原因讓您為長輩選擇機構照顧？您對於老人福

利機構的看法或期待是什麼？ 

請問當初在選擇機構時的資訊來源，是透過什麼管道

得知?請問選擇機構考量重點為價格、服務品質、交通還

是其他因素呢? 

入住機構

生活狀況

及滿意度 

請問您目前對於家人入住的機構的服務人員配置標準

瞭解多少，包含護理人員、照服員、外籍/本國籍看護、

醫師等數量？ 

請問您的長輩入住多久了呢？如何適應機構生活？機

構工作人員如何協助他？或建議如何調整？ 

請問您或其他家人多久會到機構探訪長輩？每次探訪

時間多久？探訪時，您比較關心什麼？且通常會一起做什

麼事？ 

請您比較長輩的身體狀況以及您跟長輩的關係在入住

機構之前與之後的差別？ 

在長輩入住的機構目前所提供的各項服務中，請問您

對於「居住」硬體設施設備滿不滿意？「飲食」方面您覺

得老人滿不滿意？「照顧服務」方面滿不滿意？「安全及

隱私」方面滿不滿意？「休閒娛樂」方面滿不滿意？不滿

意的原因？建議應如何改善？ 

除上述，請問您認為機構能透過什麼服務或活動，提

高機構長者的生活品質？ 

老人福利

機構政策

建議 

在「老人福利機構」政策方面，請問您對臺中市政府

有什麼建議？ 

在「老人福利機構」政策方面，請問您對於老人福利

機構有什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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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及參與人數與對象 

本次深度訪談於 112 年 8 月 25日至 9月 1 日，共完成 20人次訪

談，以 65 歲以上者/失能老人提供照顧之關係人、55 至 64 歲/健康

或亞健康者為訪談對象，各場次訪談對象及時間如下表4： 

表 32 訪談時間及參與人數與對象 

代號 區域 年齡 身分 健康情況 訪談時間 

#1 市區 73 歲 65 歲以上 健康 
112 年 8月 25 日 

上午 10:00 

#2 屯區 70 歲 65 歲以上 健康 
112 年 8月 25 日 

中午 12:00 

#3 市區 68 歲 65 歲以上 健康 
112 年 8月 25 日 

下午 13:00 

#4 市區 55 歲 

55 至 64歲/ 

失能老人之照

顧者 

健康 
112 年 8月 25 日 

下午 15:00 

#5 市區 71 歲 65 歲以上 健康 
112 年 8月 25 日 

下午 17:00 

#6 海線 61 歲 55-64 歲 健康 
112 年 8月 26 日 

上午 10:30 

#7 市區 66 歲 65 歲以上 健康 
112 年 8月 26 日 

中午 12:00 

#8 山線 75 歲 65 歲以上 亞健康/ 

身 心 障 礙
112 年 8月 26 日 

 

 

4山線為豐原/后里/潭子/大雅/神岡/東勢/石岡/新社/和平。 

海線為大甲/清水/沙鹿/梧棲/大安/外埔/龍井/大肚 

屯區為大里/太平/霧峰/烏日。 

市區為中/東/南/西/北/西屯/南屯/北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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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區域 年齡 身分 健康情況 訪談時間 

者 下午 14:30 

#9 山線 70 歲 65 歲以上 健康 
112 年 8月 27 日 

上午 10:00 

#10 山線 71 歲 65 歲以上 

亞健康/ 

身 心 障 礙

者 

112 年 8月 27 日 

下午 11:30 

#11 市區 57 歲 

55 至 64歲/ 

失能老人之照

顧者 

健康 
112 年 8月 27 日 

下午 14:30 

#12 市區 64 歲 55-64 歲 健康 
112 年 8月 30 日 

下午 13:00 

#13 山線 60 歲 

55 至 64歲/ 

失能老人之照

顧者 

健康 
112 年 8月 30 日 

下午 15:00 

#14 市區 72 歲 65 歲以上 健康 
112 年 8月 31 日 

上午 10:00 

#15 市區 70 歲 65 歲以上 健康 
112 年 8月 31 日 

下午 13:00 

#16 市區 70 歲 65 歲以上 健康 
112 年 8月 31 日 

下午 14:00 

#17 市區 72 歲 65 歲以上 

亞健康/ 

身 心 障 礙

者 

112 年 8月 31 日 

下午 15:30 

#18 市區 63 歲 55-64 歲 亞健康 
112 年 8月 31 日 

下午 17:00 

#19 市區 62 歲 55-64 歲 亞健康 
112 年 8月 31 日 

下午 19:00 

#20 市區 70 歲 65 歲以上 健康 
112 年 9月 1 日 

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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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主持人 

本次深度訪談主持人，由計畫主持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

與公民教育學系劉兆隆副教授、協同主持人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

社會工作學系陳怡如副教授分別擔任。 

訪談內容 

包含餐飲與居住情形、交通情形、休閒活動與社會參與情形、就

業情形、健康與醫療、未來生活與政策建議。 

表 33 深度訪談內容 

訪談主題 大綱 

餐飲與居

住情形 

請問您的日常餐飲情形(例如由誰準備、通常和誰共同

用餐等)？若您有使用「送餐服務/共餐」的經驗，從何得

知？對於該經驗滿不滿意呢？原因為何？有什麼建議？  

請問您目前的居住情形(例如居住型態、同住對象等)?

若您有「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的經驗，

從何得知？對於該經驗申請、使用的過程滿不滿意呢？原

因為何？有什麼建議？ 

請問您喜歡的居住安排方式是什麼(例如獨居、和其他

人同住、住機構、社會住宅等)？您考慮或不考慮住機構

的原因？若您若您的家人有居住機構的經驗，對於該經驗

評估、申請、使用的過程滿不滿意呢？原因為何？有什麼

建議？ 

交通情形 

請問您有沒有使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經驗？使用與

不使用的原因為何？使用過程滿不滿意呢？原因為何？

有什麼建議？  

臺中市政府提供設籍臺中市年滿 65 歲或年滿 55 歲以

上原住民或領有身心障礙者「敬老愛心卡」，每個月有

1,000 元點數，使用項目包含交通、醫療和運動。若您

有使用「敬老愛心卡」的經驗，從何得知？對於該經驗

滿不滿意呢？原因為何？有什麼建議？ 

休閒活動

與社會參

與情形 

請問您有沒有使用「長青學苑」、「樂齡學習中心」的

經驗? 從何得知？ 對於該經驗滿不滿意呢？原因為何？

有什麼建議？ 

請問您平常從事或較有興趣的休閒活動類型為何？平

常從何得知臺中市政府長者相關活動或課程？有沒有參

加經驗？滿不滿意呢？原因為何？有什麼建議？對於相

關活動或課程的建議？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77 

訪談主題 大綱 

就業情形 

(有工作者)請問您目前工作的原因？預計退休年齡？

目前工作單位對於年長工作者的態度為何？ 

目前無工作者)請問您目前無工作的原因？幾歲退休

呢？是否有找工作的需求嗎？原因無何？是否求職困難

情形？ 

問您是否知道臺中市政府提供「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樂齡就業五告讚」、「中高齡人力資源平台」等服務？從

何得知？有沒有使用經驗？對於該經驗滿不滿意呢？原

因為何？有什麼建議？ 

健康與 

醫療 

請問您家中是否有 55 歲以上需要照顧的人？需照顧

者與您的關係？主要照顧者是誰？是否有其他人輪流照

顧？若為主要照顧者，請談談您曾面臨的困難或挑戰？是

否曾獲得協助？有什麼建議？ 

或您的家人是否有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經驗？從

何得知？使用項目為何？對於該經驗滿不滿意呢？原因

為何？有什麼建議？ 

將來有需要，您比較希望使用哪種方式的長期照顧服

務(例如請本國籍/外國籍照顧人員到家裡照顧、居家式照

顧、社區式照顧、住到機構等)？原因為何？ 

未來生活

與政策建

議 

請問您在目前生活當中，您覺得最在意或擔心的事情

是什麼？您認為政府可以對於這些事情提供什麼協助？  

請問您目前最滿意的老人福利服務政策為何?為什

麼？ 

您認為一個友善長者的幸福環境，最重要的環節是什

麼？ 

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臺中市老人福利服務還有哪些

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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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量化樣本完訪情形 

依據邀標書規定，本次調查問卷數量應訪人數為至少 1,600 份，

應完訪人數為至少 1,100 份，且 65 歲以上者之有效樣本數應占全部

有效樣本數的 60%以上。其中，普通住戶應完成有效樣本數 1,000份，

機構住戶應完成有效樣本數 100 份。 

普通住戶調查名單透過「按規模大小成比例的機率抽樣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P.P.S.）」抽出

各行政區應訪問里別，每個行政區以抽出 5 個里為原則，各行政區應

完成數以行政區為分層依據，再以「分層比例抽樣(Stratified 

Proportional Sampling)」計算；機構住戶調查名單透過「分層比例

抽樣(Stratified Proportional Sampling)」抽出各類型機構應訪問

老人機構(含長期照顧機構、安養機構、其他老人福利機構、一般護

理之家、住宿式長照機構等)，機構住戶應完訪人數為 100 人，每一

抽中機構以完成有效樣本數 5 份為原則。 

本次調查實際拜訪名單人數為 6,596份5，實際完訪人數為 1,100

份(55-64 歲為 409份、65-74 歲為 424份、75 歲以上為 267 份)，且

65 歲以上有效樣本數為 691份，占整體有效樣本數的 62.8%。其中，

普通住戶實際完成有效樣本數為 1,000 份，機構住戶實際完成有效樣

本數 100份。 

本次調查資料經母體基本資料卡方檢定與校正加權後6，實際完

訪人數為 1,100份，其中 55-64 歲為 531 份、65-74 歲為 378 份、75

歲以上為 191 份。 

 

 

 

5實際拜訪名單人數為 6,596 份，包含「訪問成功」、「無人在家」、「短暫外出、工作、遊玩」、

「暫時不方便接受訪問(照顧小孩、時間太晚、睡覺等)」、「中途有事而中斷訪問」等拜訪一般住

戶拜訪結果結果。 

6 請參考報告「第七節 量化樣本結構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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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區中選里別及詳細量化樣本完訪情形如下： 

表 34 量化調查中選里別 

1,600 145

豐原區 98 5 東勢里 南田里 南村里 西湳里 豐田里

后里區 33 5 廣福里 公館里 眉山里 墩北里 墩東里

潭子區 60 5 潭北里 聚興里 家興里 福仁里 東寶里

大雅區 49 5 雅楓里 橫山里 大雅里 上雅里 六寶里

神岡區 38 5 大社里 三角里 岸裡里 社南里 豐洲里

東勢區 36 5 北興里 下新里 中嵙里 福隆里 新盛里

石岡區 10 5 龍興里 和盛里 金星里 德興里 萬安里

新社區 17 5 崑山里 中正里 大南里 永源里 新社里

和平區 6 5 平等里 達觀里 博愛里 梨山里 南勢里

大甲區 45 5 福德里 龍泉里 岷山里 孟春里 日南里

清水區 51 5 海風里 清水里 武鹿里 槺榔里 南社里

沙鹿區 47 5 清泉里 福興里 北勢里 三鹿里 鹿寮里

梧棲區 31 5 文化里 永安里 中正里 大村里 大庄里

大安區 11 5 松雅里 南埔里 海墘里 龜殼里 中庄里

外埔區 18 5 廍子里 三崁里 鐵山里 大同里 大東里

龍井區 42 5 麗水里 竹坑里 龍津里 新庄里 東海里

大肚區 33 5 永和里 大肚里 自強里 蔗廍里 瑞井里

大里區 113 5 日新里 國光里 仁化里 長榮里 瑞城里

太平區 107 5 大興里 福隆里 德隆里 太平里 宜欣里

霧峰區 42 5 南勢里 舊正里 五福里 甲寅里 吉峰里

烏日區 43 5 南里里 學田里 榮泉里 仁德里 九德里

中區 11 5 繼光里 中華里 大墩里 光復里 大誠里

東區 48 5 富台里 東興里 東橋里 富仁里 東英里

南區 69 5 長榮里 南門里 永和里 福平里 南和里

西區 73 5 公益里 藍興里 公舘里 昇平里 吉龍里

北區 95 5 五常里 梅川里 賴明里 錦祥里 淡溝里

西屯區 124 5 福瑞里 何明里 何南里 逢福里 何成里

南屯區 89 5 永定里 溝墘里 田心里 惠中里 豐樂里

北屯區 161 5 北京里 平和里 三和里 舊社里 后庄里

中選里別

市區

山線

海線

屯區

行政區
抽出

里數

應訪

人數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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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量化樣本完訪情形 

 

總計
65歲

以上

55-

64歲

65-

74歲

75歲

以上
總計

65歲

以上

55-

64歲

65-

74歲

75歲

以上
總計

65歲

以上

55-

64歲

65-

74歲

75歲

以上
總計

65歲

以上

55-

64歲

65-

74歲

75歲

以上
總計

65歲

以上

 55-

64歲

 65-

74歲

 75歲

以上

1,600 960 640 631 329 1,100 660 440 434 226 1,100 691 409 424 267 1,000 603 397 394 209 100 88 12   30   58   

豐原區 98 61 37 39 22 67 42 25 27 15 69 46 23 27 19 62 39 23 25 14 7 7 -     2     5     

后里區 33 21 12 13 8 22 14 8 9 5 20 13 7 8 5 20 13 7 8 5 0 0 -     -     -     

潭子區 60 34 26 23 11 41 23 18 16 7 42 24 18 14 10 38 21 17 14 7 4 3 1     -     3     

大雅區 49 27 22 19 8 34 19 15 13 6 31 18 13 13 5 31 18 13 13 5 0 0 -     -     -     

神岡區 38 23 15 15 8 26 16 10 10 6 24 15 9 10 5 24 15 9 10 5 0 0 -     -     -     

東勢區 36 24 12 14 10 24 16 8 9 7 23 16 7 9 7 22 15 7 9 6 1 1 -     -     1     

石岡區 10 7 3 4 3 7 5 2 3 2 8 6 2 3 3 7 5 2 3 2 1 1 -     -     1     

新社區 17 11 6 6 5 11 7 4 4 3 11 7 4 4 3 11 7 4 4 3 0 0 -     -     -     

和平區 6 4 2 3 1 5 3 2 2 1 4 3 1 1 2 4 3 1 1 2 0 0 -     -     -     

347 212 135 136 76 237 145 92 93 52 232 148 84 89 59 219 136 83 87 49 13 12 1    2    10   

大甲區 45 28 17 18 10 31 19 12 12 7 33 21 12 11 10 28 17 11 11 6 5 4 1     -     4     

清水區 51 32 19 20 12 35 22 13 14 8 34 21 13 13 8 33 21 12 13 8 1 0 1     -     -     

沙鹿區 47 29 18 19 10 32 20 12 13 7 33 22 11 14 8 29 18 11 12 6 4 4 -     2     2     

梧棲區 31 19 12 13 6 21 13 8 9 4 20 12 8 8 4 20 12 8 8 4 0 0 -     -     -     

大安區 11 7 4 4 3 8 5 3 3 2 8 5 3 3 2 8 5 3 3 2 0 0 -     -     -     

外埔區 18 11 7 7 4 13 8 5 5 3 15 11 4 7 4 12 8 4 5 3 3 3 -     2     1     

龍井區 42 24 18 15 9 28 16 12 10 6 27 15 12 8 7 25 13 12 8 5 2 2 -     -     2     

大肚區 33 20 13 13 7 23 14 9 9 5 20 13 7 9 4 20 13 7 9 4 0 0 -     -     -     

278 170 108 109 61 191 117 74 75 42 190 120 70 73 47 175 107 68 69 38 15 13 2    4    9    

大里區 113 66 47 47 19 78 46 32 33 13 78 48 30 29 19 70 40 30 28 12 8 8 -     1     7     

太平區 107 63 44 44 19 73 43 30 30 13 69 41 28 29 12 67 40 27 28 12 2 1 1     1     -     

霧峰區 42 26 16 16 10 29 18 11 11 7 26 16 10 10 6 26 16 10 10 6 0 0 -     -     -     

烏日區 43 26 17 17 9 29 18 11 12 6 33 23 10 13 10 26 16 10 11 5 7 7 -     2     5     

305 181 124 124 57 209 125 84 86 39 206 128 78 81 47 189 112 77 77 35 17 16 1    4    12   

中區 11 8 3 5 3 9 6 3 4 2 6 4 2 2 2 6 4 2 2 2 0 0 -     -     -     

東區 48 30 18 19 11 32 20 12 13 7 33 22 11 13 9 30 19 11 12 7 3 3 -     1     2     

南區 69 40 29 26 14 47 27 20 18 9 45 27 18 17 10 43 25 18 16 9 2 2 -     1     1     

西區 73 46 27 29 17 50 32 18 20 12 54 35 19 20 15 46 28 18 17 11 8 7 1     3     4     

北區 95 60 35 39 21 66 42 24 27 15 71 52 19 32 20 59 43 16 28 15 12 9 3     4     5     

西屯區 124 70 54 48 22 86 48 38 33 15 80 45 35 28 17 77 42 35 28 14 3 3 -     -     3     

南屯區 89 48 41 32 16 61 33 28 22 11 65 37 28 22 15 56 30 26 19 11 9 7 2     3     4     

北屯區 161 95 66 64 31 112 65 47 43 22 118 73 45 47 26 100 57 43 39 18 18 16 2     8     8     

670 397 273 262 135 463 273 190 180 93 472 295 177 181 114 417 248 169 161 87 55 47 8    20   27   

實際完訪「普通住戶」人數 實際完訪「機構住戶」人數

總計

市區

小計

實際完訪總人數

山線

小計

海線

小計

屯區

小計

行政區

應訪人數 應完訪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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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共實際拜訪 6,596份普通住戶名單，成功完成 1,000份

有效樣本。詳細名單拜訪結果及各行政區調查名單拜訪狀況及樣本完

成狀況如下： 

表 36 普通住戶名單拜訪結果 

拜訪結

果代碼 
拜訪結果 人數 百分比 

1 訪問成功 1,000 15.2% 

2 無人在家 1,955 29.9% 

3 短暫外出、工作、遊玩 253 3.8% 

4 暫時不方便接受訪問(照顧小孩、時間太晚、睡覺等) 23 0.3% 

5 中途有事而中斷訪問 3 0.0% 

6 家人軟性拒絕 23 0.3% 

7 不得其門而入/管理員阻止 345 5.2% 

11 受訪者本人拒絕一切訪問(完全不接受訪問) 1,428 21.7% 

12 受訪者本人中途拒訪(失去興趣、不耐煩、不合作) 46 0.7% 

13 籍在人不在(外縣市/國外) 1,221 18.5% 

14 受訪者移居機構 92 1.4% 

15 查無此地址(經過鄰里長、警察或其他人證實) 69 1.0% 

16 空屋、廢墟(經過鄰里長、警察或其他人證實) 23 0.3% 

17 房屋改建中 46 0.7% 

18 訪問期間不方便接受訪問(忌中、生病) 69 1.0% 

19 語言不通(外語/原住民語/客語等) 0 0.0% 

20 外出不知去向、失蹤 0 0.0% 

總拜訪名單數 6,59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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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普通住戶名單拜訪狀況及樣本完成狀況7
 

 

 

 

7 實際拜訪名單數包含「訪問成功」、「無人在家」、「短暫外出、工作、遊玩」、「暫時不方便接受訪問(照顧小孩、時間太晚、睡覺等)」、「中途有事而

中斷訪問」等拜訪結果。 

總計
65歲

以上
55-64歲 65-74歲

75歲

以上
總計

65歲

以上
55-64歲 65-74歲

75歲

以上
總計

65歲

以上
55-64歲 65-74歲

75歲

以上
總計

65歲

以上
55-64歲 65-74歲

75歲

以上

1,600 960     640     631     329     1,000 600     400     394     206     6,596 3,962 2,634 2,599 1,363 1,000 603     397     394     209     

豐原區 98 61 37       39       22       62 39 23       25       14       294     183     111     117     66       62 39 23       25       14       

后里區 33 21 12       13       8         20 13 7         8         5         132     84       48       52       32       20 13 7         8         5         

潭子區 60 34 26       23       11       38 22 16       15       7         180     102     78       69       33       38 21 17       14       7         

大雅區 49 27 22       19       8         31 17 14       12       5         147     81       66       57       24       31 18 13       13       5         

神岡區 38 23 15       15       8         24 15 9         10       5         152     92       60       60       32       24 15 9         10       5         

東勢區 36 24 12       14       10       22 15 7         9         6         144     96       48       56       40       22 15 7         9         6         

石岡區 10 7 3         4         3         7 5 2         3         2         36       21       15       12       9         7 5 2         3         2         

新社區 17 11 6         6         5         11 7 4         4         3         85       55       30       30       25       11 7 4         4         3         

和平區 6 4 2         3         1         4 2 2         1         1         46       36       10       27       9         4 3 1         1         2         

347 212 135     136     76       219 135 84       87       48       1216 750 466     480     270     219 136 83       87       49       

大甲區 45 28 17       18       10       28 17 11       11       6         180     112     68       72       40       28 17 11       11       6         

清水區 51 32 19       20       12       33 21 12       13       8         153     96       57       60       36       33 21 12       13       8         

沙鹿區 47 29 18       19       10       29 18 11       12       6         188     116     72       76       40       29 18 11       12       6         

梧棲區 31 19 12       13       6         20 12 8         8         4         124     76       48       52       24       20 12 8         8         4         

大安區 11 7 4         4         3         8 5 3         3         2         88       56       32       32       24       8 5 3         3         2         

外埔區 18 11 7         7         4         12 8 4         5         3         72       44       28       28       16       12 8 4         5         3         

龍井區 42 24 18       15       9         25 14 11       9         5         126     72       54       45       27       25 13 12       8         5         

大肚區 33 20 13       13       7         20 12 8         8         4         99       60       39       39       21       20 13 7         9         4         

278 170 108     109     61       175 107 68       69       38       1030 632 398     404     228     175 107 68       69       38       

大里區 113 66 47       47       19       70 41 29       29       12       339     198     141     141     57       70 40 30       28       12       

太平區 107 63 44       44       19       67 40 27       28       12       321     189     132     132     57       67 40 27       28       12       

霧峰區 42 26 16       16       10       26 16 10       10       6         168     104     64       64       40       26 16 10       10       6         

烏日區 43 26 17       17       9         26 16 10       11       5         172     104     68       68       36       26 16 10       11       5         

305 181 124     124     57       189 113 76       78       35       1000 595 405     405     190     189 112 77       77       35       

中區 11 8 3         5         3         6 4 2         2         2         55       32       15       25       15       6 4 2         2         2         

東區 48 30 18       19       11       30 19 11       12       7         240     120     90       95       55       30 19 11       12       7         

南區 69 40 29       26       14       43 25 18       16       9         345     160     145     130     70       43 25 18       16       9         

西區 73 46 27       29       17       46 29 17       18       11       365     184     135     145     85       46 28 18       17       11       

北區 95 60 35       39       21       59 37 22       24       13       475     240     175     195     105     59 43 16       28       15       

西屯區 124 70 54       48       22       77 43 34       29       14       620     280     270     240     110     77 42 35       28       14       

南屯區 89 48 41       32       16       56 30 26       20       10       445     192     205     160     80       56 30 26       19       11       

北屯區 161 95 66       64       31       100 58 42       39       19       805     380     330     320     155     100 57 43       39       18       

670 397 273     262     135     417 245 172     160     85       3350 1985 1,365 1,310 675     417 248 169     161     87       

實際完訪人數實際拜訪名單數
行政區

應訪人數

總計

小計

市區

小計

應完訪人數

小計

海線

小計

屯區

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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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共電話拜訪 53間機構，其中，有 33間機構拒絕訪問，

成功完成 20 間機構訪問，共 100 份有效樣本。詳細各類型機構拜訪

結果及樣本完成狀況如下： 

表 38 機構住戶名單拜訪狀況及樣本完成狀況 

類型 

臺中市 理想 抽出並

拜訪 

家數 

實際完成 

家數 比例 機構數 樣本數 家數 樣本數 

老人福利機構 66 48.9% 10 50 28 10 50 

一般護理之家 62 45.9% 9 45 23 8 40 

住宿式 

長照機構 
7 5.2% 1 5 2 2 10 

總計 135 100.0% 20 100 53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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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量化樣本結構檢定 

本次調查依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提供之 112 年 5 月 31 日底設籍

臺中市 55 歲以上名單為參考依據，對樣本資料進行加權。加權後統

計檢定結果如下表。由檢定結果可得知，加權後樣本資料之結構與臺

中市 55 歲以上人口結構比例一致。 

表 39 樣本檢定-性別 

 

表 40 樣本檢定-年齡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839,810 100.0%            1,100 100.0%            1,100 100.0%

性別

男 387,175          46.1% 509              46.3% 507              46.1%

女 452,635          53.9% 591              53.7% 593              53.9%

人口變數
母體 加權前 加權後

加權後

卡方檢定

卡方值：0.00

p-value：=1.000

自由度：1

在5%顯著水準下，樣本與母體分配

沒有顯著差異。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839,810 100.0%            1,100 100.0%            1,100 100.0%

年齡

55-64歲 405,247          48.3% 409              37.2% 531              48.3%

65-74歲 288,857          34.4% 424              38.5% 378              34.4%

75歲以上 145,706          17.3% 267              24.3% 191              17.3%

卡方值：0.00

p-value：=1.000

自由度：9

在5%顯著水準下，樣本與母體分配

沒有顯著差異。

人口變數
母體 加權前 加權後

加權後

卡方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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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樣本檢定-戶籍地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839,810 100.0%            1,100 100.0%            1,100 100.0%

地區

豐原區 51,180            6.1% 69                6.3% 67                6.1%

后里區 16,639            2.0% 20                1.8% 22                2.0%

潭子區 31,570            3.8% 42                3.8% 41                3.8%

大雅區 25,945            3.1% 31                2.8% 34                3.1%

神岡區 19,981            2.4% 24                2.2% 26                2.4%

東勢區 18,492            2.2% 23                2.1% 24                2.2%

石岡區 5,432              0.6% 8                   0.7% 7                   0.6%

新社區 8,627              1.0% 11                1.0% 11                1.0%

和平區 4,238              0.5% 4                   0.4% 6                   0.5%

大甲區 23,413            2.8% 33                3.0% 31                2.8%

清水區 27,030            3.2% 34                3.1% 35                3.2%

沙鹿區 24,437            2.9% 33                3.0% 32                2.9%

梧棲區 16,256            1.9% 20                1.8% 21                1.9%

大安區 6,301              0.8% 8                   0.7% 8                   0.7%

外埔區 9,787              1.2% 15                1.4% 13                1.2%

龍井區 21,711            2.6% 27                2.5% 29                2.6%

大肚區 17,257            2.1% 20                1.8% 23                2.1%

大里區 59,874            7.1% 78                7.1% 78                7.1%

太平區 56,264            6.7% 69                6.3% 74                6.7%

霧峰區 21,659            2.6% 26                2.4% 28                2.6%

烏日區 22,083            2.6% 33                3.0% 29                2.6%

中區 6,323              0.8% 6                   0.5% 8                   0.8%

東區 25,075            3.0% 33                3.0% 33                3.0%

南區 36,036            4.3% 45                4.1% 47                4.3%

西區 38,005            4.5% 54                4.9% 50                4.5%

北區 49,632            5.9% 71                6.4% 65                5.9%

西屯區 65,170            7.8% 80                7.3% 85                7.8%

南屯區 47,050            5.6% 65                5.9% 62                5.6%

北屯區 84,343            10.0% 118              10.7% 111              10.0%

 卡方值：0.12

p-value：=1.00

自由度：28

在5%顯著水準下，樣本與母體分配

沒有顯著差異。

人口變數
母體 加權前 加權後

加權後

卡方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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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代答情形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代答情形，96.4%為全部都由本人回

答，2.4%為部分由別人回答，1.3%為全部都由別人回答；65 歲以上受

訪者代答情形，86.7%為全部都由本人回答，7.9%為部分由別人回答，

5.4%為全部都由別人回答。 

 

圖 8 受訪者代答情形 

 

受訪者與代答者關係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與代答者關係，以「配偶或同居人」

比例較高占 64.1%，其次為「兄弟姊妹或其配偶」(14.9%)、「(外)孫

子女或其配偶」(7.2%)、「父母親(含配偶父母)」(6.9%)；65 歲以上

受訪者與代答者關係，以「兒子」比例較高占 31.8%，其次為「配偶

或同居人」(23.1%)、「女兒」(16.7%)、「媳婦」(10.5%)。 

96.4%

2.4% 1.3%

86.7%

7.9% 5.4%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全部都由本人回答 部分由別人代答 全部由別人代答

55-64歲(n=531) 65歲以上(n=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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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受訪者與代答者關係 

  

64.1%

6.8%

14.9%

7.2%

6.9%

23.1%

31.8%

16.7%

10.5%

1.1%

3.8%

9.3%

2.3%

1.3%

0.0% 20.0% 40.0% 60.0% 80.0%

配偶或同居人

兒子

女兒

媳婦

女婿

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外)孫子女或其配偶

朋友

父母親(含配偶父母)

55-64歲(n=19) 65歲以上(n=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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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代答原因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代答原因，以「對問卷內容不太了解」

比例較高占 65.6%，其次為「精神有問題、神智不清楚」(27.6%)、「重

病或身體虛弱體力無法支持」(20.9%)、「重聽、耳聾或啞巴」(13.4%)；

65 歲以上受訪者代答原因，以「對問卷內容不太了解」比例較高占

58.4%，其次為「重聽、耳聾或啞巴」(40.2%)、「重病或身體虛弱體力

無法支持」(33.7%)、「精神有問題、神智不清楚」(16.5%)。 

 

圖 10 受訪者代答原因

20.9%

65.6%

13.4%

27.6%

33.7%

58.4%

40.2%

4.8%

16.5%

2.4%

1.2%

0.0% 20.0% 40.0% 60.0% 80.0%

重病或身體虛弱體力無法支持

對問卷內容不太了解

重聽、耳聾或啞巴

語言不通

精神有問題、神智不清楚

中途因無法記憶換人

中途因情緒不穩，悲傷

55-64歲(n=19) 65歲以上(n=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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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量化資料分析與討論 

以下各節針對本次量化調查經母體加權後之資料進行分析，並比

較臺中市 107 年度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以下簡稱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衛福部中華民國 106 年老人狀況調查(以下簡稱

衛生福利部 106年度調查)結果。 

第一節 人口基本資料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生理性別，56.5%為女性，43.5%為男

性；65 歲以上受訪者生理性別，51.4%為女性；48.6%為男性。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性別比例無

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女性」增加較多，增加 4.3個百分點；以「男

性」減少較多，減少 4.3 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性別比例無顯著

的差異。其中，以「男性」增加較多，增加 2.5 個百分點；以「女性」

減少較多，減少 2.5 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性別比例增

減有顯著差異。其中，以「女性」增加較多，增加 5.3個百分點；以

「男性」減少較多，減少 5.2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性別比例

增減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男性」增加較多，增加 2.6個百分點；

以「女性」減少較多，減少 2.6 個百分點。 

表 42 受訪者生理性別 

 

  

總數 男性 女性 總數 男性 女性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48.7% 51.3% 3,218,881 46.0% 54.0%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47.8% 52.2% 733 46.1% 53.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43.5% 56.5% 569 48.6% 51.4%

55-64歲 65歲以上
項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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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受訪者年齡狀況，以「55-64歲」比例較高，占 48.3%，

其次為「65-74歲」(34.4%)、「75-84 歲」(13.3%)、「85 歲以上」(4.0%)。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在選項「55-64 歲」、「65 歲以

上」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55-64歲」增加 21.0個百分

點；以「65歲以上」減少 21.0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在選項「55-64 歲」、「65 歲以

上」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55-64 歲」減少 2.8 個百分

點；以「65歲以上」增加 2.8 個百分點。 

表 43 受訪者年齡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身分，以「一般戶」比例較高，占 93.4%，

其次為「身心障礙者」(3.9%)、「中低收入戶」(1.6%)、「原住民」(1.3%)；

65 歲以上受訪者身分，以「一般戶」比例較高，占 89.9%，其次為「身

心障礙者」(5.1%)、「榮民、榮眷」(2.8%)、「中低收入戶」(2.6%)。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一般

戶」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身心障礙者」增加較多，

增加 1.2個百分點；以「一般戶」減少較多，減少 3.6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一般戶」、「中低收入戶」、「榮民、榮眷」增減

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原住民」增加較多，增加 0.5個百

分點；以「一般戶」減少較多，減少 3.3 個百分點。  

 

 

8 因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題項設計不相同，不適合進行比較。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6,578,754 51.1% 48.9%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1,008 27.3% 72.7%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100 48.3% 51.7%

項目別 總數 5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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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受訪者身分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身分為「中低收入戶」的比例(2.5%)較男性高

(1.7%)，以男性身分為「身心障礙者」的比例(5.5 %)較女性高(3.7%)。 

在年齡方面，以 85歲以上身分為「中低收入戶」的比例(10.1%)

及「身心障礙者」(13.9%)的比例較其他年齡高。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教育程度9，以「高級中等學校」比例

較高，占 43.6%，其次為「國(初)中」(27.4%)、「專科」(11.5%)、「大

學以上」(8.7%)；65 歲以上受訪者教育程度，以「自修或國小等識字

者」比例較高，占 48.6%，其次為「國(初)中」(18.4%)、「高級中等

學校」(16.4%)、「大學以上」(6.1%)。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不識

字」、「自修或國小等識字者」、「專科」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

中，以「高級中等學校」增加較多，增加 7.8個百分點；以「自修或

國小等識字者」減少較多，減少 14.0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

選項「不識字」、「國(初)中」、「高級中等學校」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

差異。其中，以「國(初)中」增加較多，增加 6.3 個百分點；以「不

識字」減少較多，減少 8.2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不識

字」、「自修或國小等識字者」、「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增減的比例

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高級中等學校」增加較多，增加 15.3 個

百分點；以「自修或國小等識字者」減少較多，減少 15.7個百分點；

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不識字」、「國(初)中」、「高級中等學校」增

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國(初)中」增加較多，增加 6.6

 

 

9 為與臺中市 107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進行比較，將選項「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

修)」、「國小」合併為「自修或國小等識字者」進行分析。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97.0% 1.4% 1.6% 2.7% 0.8% 0.7% 0.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93.4% 1.6% 1.0% 3.9% 0.5% 1.3% 0.5%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93.2% 5.0% 1.8% 5.3% 5.9% 0.2% 0.1%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89.9% 2.6% 2.0% 5.1% 2.8% 0.7% 0.2%

原住民 新住民項目別 總數 一般戶
中低收入

戶
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

者

榮民、榮

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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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百分點；以「不識字」減少較多，減少 13.2 個百分點。 

表 45 受訪者教育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0，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教育程度為「高級中等學校」的比例(29.8%)較

女性高(29.3%)，以女性教育程度為「國小」的比例(27.7 %)較男性

高(24.1 %)。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教育程度為「高級中等學校」的比例

(43.6%)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教育程度為「國小」的比例(51.4%)

較其他年齡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市區受訪者的教育程度為「高級中等學校」的

比例(34.6%)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36.3%)、屯區(30.5%)受訪者

的教育程度為「國小」比例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的教育程

度為「國(初)中」的比例(27.0%)較其他次分區高。 

 

 

10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2.3% 24.5% 24.4% 28.2% 8.7% 11.9%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1.1% 22.8% 20.3% 35.8% 9.7% 10.3%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0.0% 8.8% 27.4% 43.6% 11.5% 8.7%

性別

男性 231 0.0% 6.5% 23.9% 43.9% 16.2% 9.6%

女性 300 0.0% 10.5% 30.2% 43.3% 8.0% 8.1%

年齡

55-64歲 531 0.0% 8.7% 27.4% 43.6% 11.5% 8.7%

次分區

山線 111 0.0% 10.7% 29.0% 45.9% 8.3% 6.0%

海線 91 0.0% 17.2% 35.0% 27.3% 8.9% 11.6%

屯區 103 0.0% 7.8% 37.7% 46.7% 1.3% 6.5%

市區 226 0.0% 4.8% 18.9% 47.6% 18.8% 9.9%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218,881 18.1% 46.7% 11.8% 12.0% 3.6% 7.9%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13.2% 48.2% 12.2% 12.5% 5.8% 8.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4.9% 48.6% 18.4% 16.4% 5.6% 6.1%

性別

男性 276 2.0% 41.2% 22.4% 18.0% 7.6% 8.7%

女性 293 7.7% 55.4% 14.6% 15.0% 3.6% 3.7%

年齡

65-74歲 378 0.5% 42.6% 22.0% 20.4% 7.6% 6.9%

75-84歲 147 11.8% 59.4% 14.0% 8.6% 0.8% 5.4%

85歲以上 44 19.9% 63.4% 2.4% 8.3% 3.9% 2.1%

次分區

山線 128 7.9% 46.1% 25.3% 12.7% 5.1% 2.9%

海線 101 6.5% 62.5% 14.2% 12.7% 3.0% 1.0%

屯區 106 7.1% 59.6% 15.1% 12.0% 2.7% 3.6%

市區 235 1.6% 38.8% 18.0% 22.1% 8.2% 11.2%

項目別 總數 不識字
自修或國

小等識字
國(初)中

高級中等

學校
專科 大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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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宗教信仰，以「民間信仰(無崇拜特定

神明者)」比例較高，占 51.5%，其次為「道教」(23.0%)、「佛教」

(10.5%)、「沒有宗教信仰」(9.0%)；65歲以上受訪者宗教信仰，以「民

間信仰(無崇拜特定神明者)」比例較高，占 50.6%，其次為「道教」

(20.9%)、「佛教」(17.6%)、「沒有宗教信仰」(6.4%)。 

與臺中市107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歲受訪者在選項「佛教」、

「道教」、「民間信仰(無崇拜特定神明者)」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

其中，以「民間信仰(無崇拜特定神明者)」增加較多，增加 31.1 個

百分點；以「佛教」減少較多，減少 19.3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

者在選項「佛教」、「道教」、「民間信仰(無崇拜特定神明者)」增減的

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民間信仰(無崇拜特定神明者)」增加

較多，增加 32.2個百分點；以「道教」減少較多，減少 16.2 個百分

點。 

表 46 受訪者宗教信仰 

 

  

 

 

11 因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為與臺中市 107 年度進行比較，將選項

「基督教」、「天主教」合併為「西方信仰」進行分析。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29.8% 33.9% 3.7% 0.0% 20.4% 1.3% 10.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10.5% 23.0% 4.2% 1.8% 51.5% 0.0% 9.0%

性別

男性 231 7.5% 20.7% 2.3% 2.9% 55.8% 0.0% 10.9%

女性 300 12.9% 24.7% 5.7% 0.9% 48.2% 0.0% 7.6%

次分區

山線 111 7.0% 16.8% 5.3% 0.0% 62.7% 0.0% 8.3%

海線 91 4.5% 8.1% 3.3% 1.5% 69.2% 0.0% 13.5%

屯區 103 19.5% 31.4% 2.6% 1.3% 41.3% 0.0% 3.9%

市區 226 10.6% 28.1% 4.8% 2.9% 43.6% 0.0% 10.0%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29.8% 37.1% 4.7% 0.0% 18.4% 1.2% 8.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17.6% 20.9% 2.9% 1.6% 50.6% 0.0% 6.4%

性別

男性 276 14.0% 20.7% 2.7% 1.7% 52.4% 0.0% 8.5%

女性 293 21.0% 21.1% 3.2% 1.6% 48.8% 0.0% 4.3%

次分區

山線 128 9.7% 16.3% 3.3% 0.7% 64.8% 0.0% 5.2%

海線 101 12.2% 8.5% 0.1% 0.9% 75.0% 0.0% 3.2%

屯區 106 22.5% 25.7% 1.1% 3.5% 40.1% 0.0% 7.1%

市區 235 22.0% 26.5% 4.8% 1.6% 37.1% 0.0% 8.0%

項目別 總數 佛教 道教 西方信仰 一貫道 民間信仰 沒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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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2，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宗教信仰為「民間信仰(無崇拜特定神明者)」受

訪者的比例(54.0%)較女性高(48.5%)，以女性宗教信仰為「道教」的

受訪者比例(22.9%)較男性高(20.7 %)。 

在次分區方面，以海線(72.3%)及山線(63.8%)受訪者的宗教信仰

為「民間信仰(無崇拜特定神明者)」的比例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

(28.5%)、市區(27.3%)受訪者的宗教信仰為「道教」的比例較其他次

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婚姻狀況13，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

居)」比例較高，占 80.7%，其次為「未婚」(7.8%)、「離婚或分居」

(7.5%)、「喪偶」(4.0%)；65 歲以上受訪者婚姻狀況，以「與配偶同

住(包含同居)」比例較高，占 67.1%，其次為「喪偶」(23.7%)、「離

婚或分居」(5.6%)、「未婚」(3.6%)。 

與臺中市 107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歲受訪者在選項「未婚」

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未婚」增加較多，增加 4.6 個

百分點；以「喪偶」減少較多，減少 3.0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

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未婚」增加較多，增加

1.8 個百分點；以「喪偶」減少較多，減少 3.4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歲受訪者在選項「未婚」

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未婚」增加較多，增加 3.0 個

百分點；以「喪偶」減少較多，減少 3.8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

在選項「未婚」、「離婚或分居」、「喪偶」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

其中，以「離婚或分居」增加較多，增加 2.4 個百分點；以「喪偶」

減少較多，減少 5.6 個百分點。 

  

 

 

12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5 

13 為與臺中市 107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進行比較，將選項「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

者)」、「已婚但分居」合併為「離婚或分居」進行分析。 



第三章 

95 

表 47 受訪者婚姻狀況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4，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婚姻狀況為「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的比例

(78.8%)較女性高(69.2%)，以女性婚姻狀況為「喪偶」的比例(20.1 

%)較男性高(7.3 %)。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婚姻狀況為「與配偶同住(包含

同居)」的比例(80.7%)較其他年齡層高，以 85 歲受訪者以上婚姻狀

況為「喪偶」的比例(75.5%)較其他身分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中，有 91.7%「有」在世子女，平均

為 2.4 個，8.3%「沒有」在世子女；65歲以上受訪者在世子女數，有

95.6%「有」在世子女，平均為 2.9個，4.4%「沒有」在世子女。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有無在世子

女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沒有」增加較多，增加 4.4

個百分點；以「有」減少較多，減少 4.4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

在有無在世子女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沒有」增加較

多，增加 1.6 個百分點；以「有」減少 1.6 個百分點。 

 

 

1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6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4.8% 81.4% 6.0% 7.8%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3.2% 80.5% 9.3% 7.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7.8% 80.7% 7.5% 4.0%

性別

男性 231 8.7% 79.5% 9.0% 2.8%

女性 300 7.1% 81.6% 6.4% 4.9%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218,881 1.4% 66.1% 3.2% 29.3%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1.8% 65.8% 5.2% 27.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3.6% 67.1% 5.6% 23.7%

性別

男性 276 4.9% 78.3% 5.8% 11.0%

女性 293 2.4% 56.5% 5.3% 35.8%

年齡

65-74歲 378 4.7% 74.6% 6.7% 14.0%

75-84歲 147 1.9% 61.4% 3.4% 33.3%

85歲以上 44 0.0% 22.1% 2.3% 75.5%

喪偶總數項目別 未婚
與配偶同住

(包含同居)

離婚或

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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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有無在世子

女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沒有」增加較多，增加 1.4

個百分點；以「有」減少 1.4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有無在世

子女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沒有」增加較多，增加 1.7

個百分點；以「有」減少 1.6 個百分點。 

表 48 受訪者在世子女數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5，

在年齡方面，以 85 歲以上「有」在世子女的比例(100%)較其他年齡

高，以 55-64 歲「沒有」在世子女的比例(8.3%)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國小受訪者「有」在世子女比例(97.4%)較

其他教育程度高，以研究所以上受訪者「沒有」在世子女的比例(19.9%)

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有」在世子女的比例(97.3%)較

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7.9%)、市區(7.9%)受訪者「沒有」在世子女

的比例較其他次分區高。  

 

 

15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7 

總數 沒有 有 平均數 總數 沒有 有 平均數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7.0% 93.0% 2.6 3,218,881 2.8% 97.2% 3.4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3.9% 96.1% 2.6 733 2.7% 97.3% 3.1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8.3% 91.7% 2.4 569 4.4% 95.6% 2.9

年齡

55-64歲 531 8.3% 91.7% 2.4 0 0.0% 0.0% -

65-74歲 0 0.0% 0.0% - 378 5.5% 94.5% 2.8

75-84歲 0 0.0% 0.0% - 147 2.7% 97.3% 3.4

85歲以上 0 0.0% 0.0% - 44 0.0% 100.0% 3.7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28 0.6% 99.4% 4.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100.0% 0.0% 35 5.3% 94.7% 3.8

國小 45 1.0% 99.0% 2.6 242 2.9% 97.1% 3.2

國(初)中 146 3.8% 96.2% 2.7 105 6.3% 93.7% 2.8

高級中等學校 231 9.1% 90.9% 2.3 94 4.2% 95.8% 2.5

專科 61 17.3% 82.7% 2.2 32 4.1% 95.9% 2.4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11.2% 88.8% 2.1 29 7.3% 92.7% 2.3

研究所以上 11 12.7% 87.3% 2.6 6 33.0% 67.0% 2.9

次分區

山線 111 11.9% 88.1% 2.3 128 4.5% 95.5% 3.1

海線 91 6.3% 93.7% 2.6 101 2.3% 97.7% 3.4

屯區 103 1.3% 98.7% 2.6 106 4.0% 96.0% 3.0

市區 226 10.6% 89.4% 2.3 235 5.3% 94.7% 2.8

項目別
65歲以上55-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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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55-64 歲受訪者以女性(56.5%)、一般戶(93.4%)、教

育程度為高級中等學校(43.6%)、目前已婚且與配偶同住(80.7%)、有

在世子女(91.1%)的比例較高。 

65 歲以上人口同樣以女性(51.4%)、一般戶(89.9%)、教育程度為

自修或國小等識字程度(48.6%)、目前已婚且與配偶同住(67.1%)、有

在世子女(95.6%)的比例較高。 

比較本次調查資料可以發現，65 歲以上受訪者為中低收入戶等

經濟弱勢的身分比例較 55-64 歲受訪者增加，且女性受訪者(2.5%)較

男性受訪者(1.7%)高；身心障礙者比例則是男性(5.5%)較女性(3.7%)

高。 

65 歲以上受訪者教育程度普遍較 55-64 歲受訪者低，在區域比

較上，以市區受訪者的教育程度較其它次分區高。而宗教信仰情況皆

以「民間信仰(無崇拜特定神明者)」比例較高，且以海線(72.3%)及

山線(63.8%)比例較其他次分區高，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55-

64 歲受訪者在「佛教」減少較多(減少 19.3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

訪者則在「道教」減少較多(減少 16.2 個百分點)。  

在婚姻狀況方面，雖然整體仍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比例

較高，但 55-64 歲受訪者「未婚」的比例(7.8%)明顯較 65 歲以上受

訪者(3.6%)高，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相比，亦增加 3.0 個百分點；

65 歲以上受訪者「喪偶」比例(23.7%)較 55-64 歲受訪者(4.0%)高，

但與衛福部 106年度調查相比，減少 5.6 個百分點。  

在是否有在世子女方面，整體來看，超過 9 成的受訪者「有」在

世子女，但在「沒有」的比例，不論是 55-64 歲或 65 歲以上，均較

高於過去調查(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其

中，以戶籍地山線(7.9%)、戶籍地市區(7.9%)、研究所以上(19.9%)

學歷「沒有」在世子女的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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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庭與居住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居住的住宅類型，以「兩樓以上家宅

(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比例較高，占 81.0%，其次為「電

梯大樓(7 樓(含)以上，有電梯)」(8.6%)、「平房」(5.1%)、「公寓(6

樓(含)以下)，沒有電梯」(3.3%)；65歲以上受訪者居住的住宅類型，

以「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比例較高，占81.9%，

其次為「電梯大樓(7 樓(含)以上，有電梯)」(7.1%)、「平房」(4.8%)、

「公寓(6 樓(含)以下)，沒有電梯」(4.5%)。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兩樓

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一般搭建屋」增減的比

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沒

有電梯」增加較多，增加 10.8個百分點；以「電梯大樓(7 樓(含)以

上，有電梯)」減少較多，減少 3.9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

項「電梯大樓(7 樓(含)以上，有電梯)」、「公寓(6 樓(含)以下)，有

電梯」、「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平房(含

三合院及四合院)」、「一般搭建屋」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

以「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增加較多，增加

16.2個百分點；以「電梯大樓(7 樓(含)以上，有電梯)」減少較多，

減少 5.4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公寓

(6 樓(含)以下)，有電梯」、「公寓(6 樓(含)以下)，有電梯」、「兩樓

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平房(含三合院及四合

院)」、「一般搭建屋」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兩樓以

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增加較多，增加 24.8 個百

分點；以「公寓(6樓(含)以下)，沒有電梯」減少較多，減少 14.2 個

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公寓(6 樓(含)以下)，有電梯」、

「公寓(6 樓(含)以下)，沒有電梯」、「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

等)，有電梯」、「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平

房(含三合院及四合院)」、「一般搭建屋」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

其中，以「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增加較多，

增加 25.5 個百分點；以「公寓(6 樓(含)以下)，沒有電梯」減少較

多，減少 12.8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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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居住的住宅類型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6，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居住的住宅類型為「電梯大樓(7 樓

(含)以上，有電梯)」的比例(8.6%)較其他年齡層高，以 75-84 歲受

訪者居住的住宅類型為「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的比例

(84.8 %)較其他年齡層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居住的住

宅類型為「電梯大樓(7樓(含)以上，有電梯)」的比例(18.7%)較其他

婚姻狀況高，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居住的住宅類型為「兩

 

 

16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8 

有電梯 沒有電梯 有電梯 沒有電梯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40,906 10.8% 2.4% 17.5% 0.6% 56.2% 11.1% 1.5% 0.0%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12.5% 2.6% 6.2% 1.5% 70.2% 3.4% 4.0%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8 8.6% 0.7% 3.3% 1.0% 81.0% 5.1% 0.3% 0.0%

婚姻狀況

未婚 40 3.4% 0.0% 3.3% 0.0% 79.8% 9.9% 3.5%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9.0% 0.9% 3.1% 0.9% 82.5% 3.4%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2 16.4% 0.0% 4.1% 4.0% 58.3% 17.2% 0.0% 0.0%

已婚但分居 7 0.0% 0.0% 20.8% 0.0% 79.2% 0.0% 0.0% 0.0%

喪偶 21 0.0% 0.0% 0.0% 0.0% 87.8% 12.2% 0.0%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42 3.2% 0.0% 3.1% 0.0% 78.0% 12.4% 3.3% 0.0%

 有 485 9.0% 0.8% 3.3% 1.1% 81.3% 4.4%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2.4% 1.2% 1.2% 2.4% 80.5% 11.0% 1.3% 0.0%

海線 90 0.0% 0.0% 3.1% 0.0% 89.5% 7.5% 0.0% 0.0%

屯區 103 1.3% 0.0% 0.0% 0.0% 97.4% 1.3% 0.0% 0.0%

市區 224 18.4% 1.2% 6.0% 1.2% 70.4% 2.9% 0.0%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157,826 8.5% 2.4% 17.3% 0.8% 56.4% 13.7% 0.9% 0.0%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12.5% 2.5% 4.3% 1.5% 65.7% 8.6% 4.8%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57 7.1% 0.5% 4.5% 1.4% 81.9% 4.8% 0.1% 0.0%

年齡

65-74歲 374 7.8% 0.8% 4.3% 1.3% 81.5% 4.4% 0.0% 0.0%

75-84歲 141 6.1% 0.0% 3.7% 1.2% 83.6% 4.7% 0.6% 0.0%

85歲以上 42 4.2% 0.0% 8.4% 0.0% 79.4% 8.1%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18 11.0% 0.0% 10.1% 0.0% 53.1% 25.8%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81 5.4% 0.5% 3.2% 1.4% 86.2% 3.3%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22.2% 0.0% 17.5% 4.4% 47.7% 8.3% 0.0% 0.0%

已婚但分居 7 35.9% 0.0% 0.0% 0.0% 64.1% 0.0% 0.0% 0.0%

喪偶 129 7.4% 0.7% 5.5% 0.0% 79.8% 5.8% 0.7%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22 13.7% 0.0% 8.4% 0.0% 52.2% 25.8% 0.0% 0.0%

 有 535 6.8% 0.5% 4.3% 1.2% 83.1% 3.9% 0.2% 0.0%

次分區

山線 126 1.5% 0.7% 0.7% 0.0% 88.0% 8.4% 0.7% 0.0%

海線 99 1.0% 0.0% 1.9% 0.9% 89.3% 6.8% 0.0% 0.0%

屯區 104 0.8% 0.0% 0.0% 0.8% 92.8% 5.5% 0.0% 0.0%

市區 228 15.6% 0.8% 9.7% 2.0% 70.3% 1.5% 0.0% 0.0%

平房

(含三合院

及四合院)

一般搭建

屋
其他項目別 總數

電梯大樓

(7樓(含)

以上，有

電梯)

兩樓以上家宅公寓(6樓(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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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的比例(85.4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以未婚居住的住宅類型為「平房(含三合院及四合院)」的比例(14.9%)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方面，有在世子女受訪者居住的住宅類

型以「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的比例(83.4%)較其他住

宅類型高，沒有在世子女受訪者居住的住宅類型為「平房(含三合院

及四合院)」的比例(17.0%)較其他住宅類型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居住的住宅類型為「平房(含三合

院及四合院)」的比例(9.6%)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者為「兩

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的比例(95.5 %)較其他次分區高。

以市區受訪者居住的住宅類型為「電梯大樓(7樓(含)以上，有電梯)」

的比例(17.0%)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目前住屋所有權，以「自有或家人的」

比例較高，占 89.1%，其次為「租用」(10.9%)；65 歲以上受訪者目

前住屋所有權，以「自有或家人的」比例較高，占 91.2%，其次為「租

用」(8.5%)、「政府配住」(0.3%)。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

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租用」增加較多，增加 0.3個百分點；

以「自有或家人的」減少較多，減少 0.1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

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租用」增加較多，增加

2.3 個百分點；以「自有或家人的」減少較多，減少 1.7 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自有

或家人的」、「租用」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租用」增

加較多，增加 4.3個百分點；以「自有或家人的」減少較多，減少 3.8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自有或家人的」、「租用」增減的

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租用」增加較多，增加 3.9個百分點；

以「自有或家人的」減少較多，減少 3.8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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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 目前住屋所有權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7，

在目前住屋所有權方面，以山線受訪者目前住屋所有權為「自有或家

人」的比例(94.9%)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受訪者目前住屋所有權

為「租用」的比例(12.2%)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過去三個月內的同住狀況，以「配偶

或同居人」比例較高，占 81.1%，其次為「兒子」(61.9%)、「女兒」

(38.8%)、「(外)孫子女或其配偶」(17.0%)；65歲以上受訪者過去三

個月內的同住狀況，以「配偶或同居人」比例較高，占 67.7%，其次

為「兒子」(56.9%)、「(外)孫子女或其配偶」(41.7%)、「媳婦」(33.1%)。 

  

 

 

17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9 

18 因臺中市 107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題項設計不相同，不適合進行比較。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40,906 92.9% 6.6% 0.0% 0.0% 0.5%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89.2% 10.6% 0.0% 0.0% 0.3%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8 89.1% 10.9%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91.6% 8.4% 0.0% 0.0% 0.0%

海線 90 90.6% 9.4% 0.0% 0.0% 0.0%

屯區 103 90.9% 9.1% 0.0% 0.0% 0.0%

市區 224 86.4% 13.6% 0.0% 0.0%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157,826 95.0% 4.6% 0.0% 0.0% 0.4%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92.9% 6.2% 0.0% 0.0% 0.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57 91.2% 8.5% 0.3%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26 97.8% 2.2% 0.0% 0.0% 0.0%

海線 99 90.4% 8.7% 0.9% 0.0% 0.0%

屯區 104 89.1% 10.9% 0.0% 0.0% 0.0%

市區 228 88.8% 10.8% 0.4% 0.0% 0.0%

政府配住
自有或家

人的
公司配住 其他項目別 總數 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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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過去三個月內的同住狀況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9，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受訪者過去三個月內的同住狀況為「配偶或同居

人」的比例(80.2%)較女性高(69.1%)，以女性受訪者過去三個月內的

同住狀況為「兒子」的比例(61.7 %)較男性高(56.6 %)。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過去三個月內的同住狀況為「配

偶或同居人」的比例(81.1%)較其他年齡層高，以 75-84 歲受訪者過

去三個月內的同住狀況為「兒子」的比例(64.0%)較其他年齡層高，

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過去三個月內的同住狀況為「(外)孫子女或其配

偶」的比例(62.5%)較其他年齡層高，另外，75-84歲受訪者(9.4%)、

85 歲以上受訪者(8.4%)獨居的比例也較其他年齡層高。 

  

 

 

19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0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8 81.1% 14.1% 61.9% 38.8% 10.6% 1.2% 6.9% 17.0% 0.0% 2.0% 1.6% 4.8%

性別

男性 228 80.9% 18.9% 60.2% 39.5% 4.0% 1.7% 8.3% 11.0% 0.0% 2.9% 1.8% 4.6%

女性 299 81.3% 10.4% 63.2% 38.2% 15.6% 0.9% 5.8% 21.7% 0.0% 1.3% 1.4% 4.9%

婚姻狀況

未婚 40 0.0% 49.5% 0.0% 0.0% 0.0% 0.0% 33.8% 6.4% 0.0% 3.4% 0.0% 30.2%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98.5% 10.9% 70.5% 43.8% 11.2% 0.9% 4.1% 16.3% 0.0% 1.8% 1.3%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2 0.0% 8.3% 28.9% 24.7% 4.1% 0.0% 17.7% 21.2% 0.0% 0.0% 8.8% 37.1%

已婚但分居 7 61.4% 0.0% 58.9% 0.0% 39.6% 0.0% 0.0% 39.6% 0.0% 0.0% 0.0% 0.0%

喪偶 21 12.4% 24.8% 56.0% 44.1% 18.7% 12.7% 0.0% 37.6% 0.0% 6.3% 0.0% 6.4%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57 67.7% 3.1% 56.9% 17.4% 33.1% 1.9% 4.5% 41.7% 0.0% 3.3% 0.7% 7.1%

性別

男性 272 79.6% 4.2% 53.6% 15.5% 27.9% 2.0% 5.1% 37.6% 0.0% 3.1% 0.4% 6.8%

女性 285 56.4% 2.0% 60.0% 19.3% 38.0% 1.9% 4.0% 45.6% 0.0% 3.4% 1.0% 7.4%

年齡

65-74歲 374 74.6% 3.8% 54.0% 19.7% 27.5% 1.8% 5.6% 37.2% 0.0% 2.1% 0.8% 6.1%

75-84歲 141 63.2% 2.0% 64.0% 11.1% 44.4% 1.8% 1.8% 47.3% 0.0% 3.1% 0.0% 9.4%

85歲以上 42 20.6% 0.0% 58.8% 18.4% 44.4% 4.1% 4.2% 62.5% 0.0% 14.3% 2.0% 8.4%

婚姻狀況

未婚 18 0.0% 5.4% 0.0% 0.0% 0.0% 0.0% 52.6% 5.3% 0.0% 0.0% 5.4% 36.6%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81 97.6% 3.2% 58.8% 18.0% 34.2% 0.7% 2.2% 40.3% 0.0% 2.4% 0.3%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8.8% 8.8% 30.4% 4.4% 4.4% 0.0% 17.4% 21.7% 0.0% 4.4% 4.6% 38.7%

已婚但分居 7 11.5% 0.0% 48.9% 50.5% 24.7% 24.7% 12.8% 37.7% 0.0% 0.0% 0.0% 12.6%

喪偶 129 1.5% 1.8% 64.0% 18.5% 39.6% 4.9% 2.1% 54.5% 0.0% 6.3% 0.7% 18.4%

(外)孫

子女或

其配偶

項目別 總數
配偶或

同居人

父母親

(含配偶

父母)

兒子
本國籍

看護工

外國籍

看護工
朋友 都沒有女兒 媳婦 女婿

兄弟姐

妹或其

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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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20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以「與兒子或

女兒(含配偶/同居人、子女配偶、孫子女)住在一起」比例較高，占

63.7%，其次為「僅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22.1%)、「獨居(自己住)」

(9.0%)、「與其他親戚家人同住」(2.0%)、與父母親同住(2.0%)；65

歲以上受訪者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以「與兒子或女兒(含配偶/同

居人、子女配偶、孫子女)住在一起」比例較高，占 65.8%，其次為

「僅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21.8%)、「獨居(自己住)」(7.2%)、「與

其他親戚家人同住」(2.2%)。 

  

 

 

20 因臺中市 107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題項不完全相同，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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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9.0% 22.1% 63.7% 2.0% 2.0% 0.8% 0.1% 0.0% 0.3%

性別

男性 225 11.4% 23.4% 59.1% 2.9% 1.2% 1.3% 0.0% 0.0% 0.7%

女性 299 7.2% 21.1% 67.2% 1.3% 2.7% 0.4% 0.1% 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

修)
1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國小 45 9.6% 3.3% 86.4% 0.0% 0.0% 0.3% 0.0% 0.0% 0.4%

國(初)中 144 6.7% 20.6% 69.7% 0.9% 1.9% 0.1% 0.2% 0.0% 0.0%

高級中等學校 226 7.6% 24.7% 61.3% 2.9% 1.8% 1.2% 0.0% 0.0% 0.6%

專科 61 15.4% 25.9% 50.1% 4.2% 4.4% 0.0% 0.0%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14.8% 25.7% 55.7% 0.0% 0.0% 3.8% 0.0% 0.0% 0.0%

研究所以上 11 0.0% 37.5% 49.8% 0.0% 12.7% 0.0%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9 44.5% 3.5% 0.0% 23.7% 24.4% 3.9% 0.0%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6 0.6% 26.3% 71.8% 0.3% 0.3% 0.6% 0.0%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70.5% 0.0% 28.4% 0.0% 0.0% 0.4% 0.7% 0.0% 0.0%

已婚但分居 7 18.1% 19.5% 41.6% 0.0% 0.0% 0.0% 0.0% 0.0% 20.9%

喪偶 20 13.6% 6.7% 79.8% 0.0% 0.0% 0.0% 0.0% 0.0% 0.0%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7.2% 21.8% 65.8% 0.8% 2.2% 1.9% 0.0% 0.1% 0.2%

性別

男性 262 7.2% 24.6% 63.7% 1.2% 1.8% 1.1% 0.0% 0.1% 0.3%

女性 277 7.2% 19.2% 67.8% 0.5% 2.7% 2.6% 0.0% 0.1% 0.0%

年齡

65-74歲 372 6.4% 24.6% 63.8% 1.2% 2.6% 1.4% 0.0% 0.1% 0.0%

75-84歲 135 9.7% 17.4% 68.4% 0.1% 1.3% 2.9% 0.0% 0.0% 0.1%

85歲以上 32 6.0% 8.2% 77.7% 0.0% 2.7% 2.7% 0.0% 0.0% 2.6%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4 16.0% 0.0% 81.7% 0.0% 0.0% 2.3%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

修)

30 12.0% 6.4% 81.0% 0.0% 0.0% 0.5% 0.0% 0.0% 0.0%

國小 226 6.1% 17.9% 71.8% 0.0% 2.8% 0.8% 0.0% 0.1% 0.4%

國(初)中 103 8.1% 31.4% 56.5% 0.1% 1.8% 2.0% 0.0% 0.0% 0.0%

高級中等學校 93 5.1% 23.1% 62.2% 2.1% 3.1% 4.5% 0.0% 0.0% 0.0%

專科 31 5.2% 33.7% 57.3% 3.3% 0.0% 0.6% 0.0%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7 10.8% 41.2% 47.1% 0.6% 0.0% 0.3% 0.0% 0.0% 0.0%

研究所以上 6 0.0% 0.0% 45.8% 21.2% 16.2% 16.8%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18 39.5% 0.0% 0.0% 1.3% 42.0% 16.2% 0.0% 1.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71 0.8% 30.6% 67.7% 0.3% 0.3% 0.3% 0.0%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49.1% 4.6% 31.8% 4.4% 4.6% 5.5% 0.0% 0.0% 0.0%

已婚但分居 9 20.6% 0.0% 64.7% 0.0% 0.0% 14.7% 0.0% 0.0% 0.0%

喪偶 119 13.6% 2.4% 75.8% 2.0% 2.2% 3.0% 0.0% 0.1% 0.8%

不知道
本人無法

回答
項目別 總數

獨居

(自己住)

僅與配偶

或同居人

與兒子或

女兒(含

與父母親

同住

與其他親

戚家人同

和其他人

一起住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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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

21，在性別方面，以女性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為「與兒子或女兒住

在一起」的比例(67.5%)較男性高(61.6%)，以男性希望的居住安排

方式為「僅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的比例(24.1 %)較女性高(20.2 %)。 

在年齡方面，以 85歲以上受訪者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為「與兒

子或女兒住在一起」的比例(77.7%)較其他年齡高，以 74-84 歲希望

的居住安排方式為「獨居」的比例(9.7%)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歲

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為「僅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的比例(24.6 %)

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希望的

居住安排方式為「與兒子或女兒住在一起」的比例(77.6%)較其他教

育程度高，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

為「僅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的比例(32.4%)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

專科受訪者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為「與其他親戚家人同住」的比例

(3.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喪偶受訪者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為「與兒

子或女兒住在一起」的比例(76.4%)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與配偶同

住(包含同居)受訪者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為「僅與配偶或同居人同

住」的比例(28.3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

者) 受訪者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為「獨居(自己住)」的比例(62.0%)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是否希望住在兒女家附近22 

55-64 歲受訪者中，有 71.0%希望住在兒女家附近，16.8%不希

望住在兒女家附近，另有 12.2%沒有意見/沒有想法；65 歲以上受訪

者中，有 68.5%希望住在兒女家附近，13.1%不希望住在兒女家附近，

另有 18.4%沒有意見/沒有想法。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增減

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希望」減少 6.9個百分點，「不希望」

增加 4.7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希望」增減的比例有

顯著的差異。其中，「希望」減少 15.1個百分點，「不希望」增加 1.4

個百分點。 

 

 

21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1 

22 因臺中市 107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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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受訪者是否希望住在兒女家附近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

23，在性別方面，以女性「希望」住在兒女家附近的比例(74.9%)較

男性高(64.6%)，以男性「不希望」住在兒女家附近的比例(20.2%)

較女性高(9.5%)。 

在年齡方面，以 75-84 歲受訪者「希望」住在兒女家附近的比

例(74.9%)較其他年齡高，以 55-64 歲受訪者「不希望」住在兒女家

附近的比例(16.7%)較其他年齡高。  

 

 

23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1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273,492 12.1% 77.9% 0.0% 10.1%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41 16.8% 71.0% 12.2% 0.0%

性別

男性 67 20.9% 67.3% 11.7% 0.0%

女性 74 13.0% 74.3% 12.7% 0.0%

次分區

山線 25 6.0% 78.4% 15.6% 0.0%

海線 17 51.3% 41.1% 7.6% 0.0%

屯區 25 0.0% 89.6% 10.4% 0.0%

市區 73 18.1% 69.1% 12.8%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150,756 11.7% 83.6% 0.0% 4.8%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47 13.1% 68.5% 18.4% 0.0%

性別

男性 77 19.6% 62.3% 18.0% 0.0%

女性 70 5.8% 75.4% 18.8% 0.0%

年齡

65-74歲 107 13.6% 64.3% 22.0% 0.0%

75-84歲 36 13.1% 77.1% 9.8% 0.0%

85歲以上 4 0.0% 10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36 10.9% 76.5% 12.6% 0.0%

海線 22 21.4% 66.0% 12.6% 0.0%

屯區 16 1.0% 75.6% 23.3% 0.0%

市區 73 14.3% 63.7% 22.0% 0.0%

項目別 總數 不希望 希望
沒有意見

/沒有想法

本人無法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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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希望」住在兒女家附近的比例

(84.1%)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不希望」住在兒女家附近

的比例(34.5%)較其他次分區高。 

家人中需要長期照顧者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家人中「有」需要長期照顧者的比例

為 14.7%，「沒有」為 85.3%；65歲以上家人中「有」需要長期照顧

者的比例為 9.9%，「沒有」為 90.1%。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增減

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家人中「沒有」需要長期照顧者增

加較多，增加 7.1 個百分點；以家人中「有」需要長期照顧者減少

較多，減少 7.2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

著的差異。其中，以家人中「沒有」需要長期照顧者增加較多，增

加 2.5 個百分點，以家人中「有」需要長期照顧者減少較多，減少

2.5 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增減

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家人中「沒有」需要長期照顧者增

加較多，增加 2.5 個百分點，以家人中「有」需要長期照顧者減少

較多，減少 2.5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

著的差異，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家人中「沒

有」需要長期照顧者增加較多，增加 0.8 個百分點，以家人中「有」

需要長期照顧者減少較多，減少 0.8個百分點。 

表 54 受訪者家人中是否有需要長期照顧者 

 

進一步分析需要長期照顧對象，55-64歲受訪者家人中需要長期

照顧者，以「父母親(含配偶父母)」比例較高，占 10.7%，其次為「配

偶或同居人」(2.1%)、「女兒」(0.5%)、「兒子」(0.2%)；65歲以上受

訪者家人中需要長期照顧者，以「配偶或同居人」比例較高，占 5.3%，

其次為「父母親(含配偶父母)」(2.7%)、「兒子」(0.7%)、「女兒」(0.3%)。 

  

總數 沒有 有 總數 沒有 有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82.8% 17.2% 3,218,881 89.3% 10.7%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78.2% 21.9% 733 87.6% 12.4%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85.3% 14.7% 569 90.1% 9.9%

65歲以上
項目別

55-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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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受訪者家人中需要長期照顧者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

24，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家人中「有」需要長期照顧者

的比例(14.7%)較其他年齡層高，以 75-84 歲受訪者家人中「沒有」

需要長期照顧者的比例(93.4%)較其他年齡層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的受訪者家人中「有」

需要長期照顧者的比例(13.4%)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市區受訪者家人中「有」需要長期照顧者的

比例(14.1%)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家人中「沒有」需要長

期照顧者的比例(90.2%)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為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主要照顧人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是」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主要照顧

人的比例為 31.4%，「不是」為 68.6%；65 歲以上受訪者「是」家中

需長期照顧者的主要照顧人的比例為 29.6%，「不是」為 70.4%。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增減

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不是」增加較多，增加 8.3 個百

 

 

2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1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8.1% 80.0% 0.0% 0.0% 0.0% 0.0% 6.7% 1.1% 0.0% 3.6% 72.8%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2.1% 10.7% 0.2% 0.5% 0.0% 0.0% 0.0% 2.0% 0.0% 0.0% 85.3%

婚姻狀況

未婚 41 0.0% 12.9% 0.0% 0.0% 0.0% 0.0% 0.0% 0.0% 87.1% 0.0% 87.1%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2.2% 10.7% 0.3% 0.6% 0.0% 0.0% 2.2% 0.0% 84.9% 0.0% 84.9%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0.0% 3.9% 0.0% 0.0% 0.0% 0.0% 4.0% 0.0% 92.1% 0.0% 92.1%

已婚但分居 7 19.0% 0.0% 0.0% 0.0% 0.0% 0.0% 0.0% 0.0% 81.0% 0.0% 81.0%

喪偶 21 0.0% 18.6% 0.0% 0.0% 0.0% 0.0% 0.0% 0.0% 81.4% 0.0% 81.4%

次分區

山線 111 0.0% 10.0% 0.0% 0.0% 0.0% 0.0% 1.2% 0.0% 88.8% 0.0% 88.8%

海線 91 3.2% 10.8% 0.0% 1.5% 0.0% 0.0% 3.2% 0.0% 84.5% 0.0% 84.5%

屯區 103 3.9% 5.2% 1.3% 0.0% 0.0% 0.0% 1.3% 0.0% 88.3% 0.0% 88.3%

市區 226 1.8% 13.4% 0.0% 0.6% 0.0% 0.0% 2.3% 0.0% 82.5% 0.0% 82.5%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45.4% 24.5% 0.0% 0.0% 0.0% 0.0% 17.2% 7.1% 6.0% 2.0% 87.6%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5.3% 2.7% 0.7% 0.3% 0.0% 0.0% 0.0% 1.0% 0.5% 0.0% 90.1%

年齡

65-74歲 378 5.3% 3.6% 0.5% 0.5% 0.0% 0.0% 1.3% 0.7% 88.6% 0.0% 88.6%

75-84歲 147 5.3% 0.7% 1.2% 0.0% 0.0% 0.0% 0.6% 0.0% 93.4% 0.0% 93.4%

85歲以上 44 6.0% 2.0% 0.5% 0.0% 0.0% 0.0% 0.0% 0.0% 91.4% 0.0% 91.4%

婚姻狀況

未婚 21 0.0% 4.7% 0.0% 0.0% 0.0% 0.0% 5.2% 0.0% 90.2% 0.0% 90.2%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82 7.7% 2.2% 0.7% 0.2% 0.0% 0.0% 0.5% 0.5% 88.6% 0.0% 88.6%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0.0% 8.8% 0.0% 0.0% 0.0% 0.0% 8.6% 4.2% 82.6% 0.0% 82.6%

已婚但分居 9 10.3% 0.0% 0.0% 0.0% 0.0% 0.0% 0.0% 0.0% 89.7% 0.0% 89.7%

喪偶 135 0.0% 3.0% 0.8% 0.7% 0.0% 0.0% 0.6% 0.0% 95.5% 0.0% 95.5%

次分區

山線 128 4.3% 3.6% 0.8% 0.0% 0.0% 0.0% 0.7% 0.0% 91.3% 0.0% 91.3%

海線 101 5.5% 0.9% 0.8% 0.9% 0.0% 0.0% 0.0% 0.0% 92.7% 0.0% 92.7%

屯區 106 7.9% 3.6% 0.9% 0.0% 0.0% 0.0% 0.0% 0.9% 88.5% 0.0% 88.5%

市區 235 4.7% 2.6% 0.4% 0.4% 0.0% 0.0% 2.1% 0.8% 89.0% 0.0% 89.0%

兄弟姐妹

或其配偶

(外)孫子女
或其配偶

都沒有項目別 總數
配偶或同

居人
兒子 女兒 媳婦 女婿

子女或其

配偶

父母親(含

配偶父母)
其他



第三章 

109 

分點；以「是」減少較多，減少 8.3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

選項「是」、「不是」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不是」增

加較多，增加 20.2 個百分點；以「是」減少較多，減少 20.2 個百

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是」、

「不是」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不是」增加較多，增

加 18.3 個百分點，以「是」減少較多，減少 18.3 個百分點；65歲

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是」、「不是」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

以以「不是」增加較多，增加 27.6個百分點，以「是」減少較多，

減少 27.6 個百分點。 

表 56 是否為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主要照顧人 

 

本題因多數細項樣本數小於 30，故不適合進行交叉分析25。 

家中需長期照顧者被照顧的原因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家中需長期照顧者被照顧的原因，以

「失能」比例較高，占 56.4%，其次為「失智」(22.1%)、「失能且失

智」(21.5%)；65 歲以上，以「失能」比例較高，占 73.0%，其次為

「失智」(27%)。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在選項增減的比例

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失智」增加較多，增加 17.9個百分點；

以「失能」減少較多，減少 17.2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在選項「失能

且失智」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失能」增加較多，增

加 24.8 個百分點；以「失能且失智」減少較多，減少 18.9 個百分

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失

能」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失智」增加較多，增加

2.8 個百分點，以「失能」減少較多，減少 21.0 個百分點；65 歲以

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失智」增加

較多，增加 4.7 個百分點，以「失能」減少較多，減少 1.2 個百分

 

 

25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2-1 

總數 不是 是 總數 不是 是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60,606 50.3% 49.7% 236,252 42.8% 57.2%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60 60.3% 39.7% 91 50.2% 49.8%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78 68.6% 31.4% 56 70.4% 29.6%

55-64歲 65歲以上
項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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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表 57 家中需長期照顧者被照顧的原因 

 

本題因多數細項樣本數小於 30，故不適合進行交叉分析26。 

 

受訪者照顧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時間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照顧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時間，平均

為 8.3 年，其中，以「1-3 年」比例較高，占 39.2%，其次為「10 年

以上」(30.3%)、「4-6 年」(24.4%)、「7-9 年」(6.1%)；65歲以上受

訪者，平均為 7.0，其中，以「1-3 年」比例較高，占 54.6%，其次

為「10 年以上」(30.7%)、「4-6年」(14.7%)。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增減

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4-6年」增加較多，增加 6.3 個百

分點；以「未滿 1 年」減少較多，減少 10.0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

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1-3 年」增加較多，

增加 23.3 個百分點；以「10 年以上」減少較多，減少 8.0 個百分

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未

滿 1 年」、「1-3 年」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1-3 年」

增加較多，增加 21.4 個百分點，以「未滿 1 年」減少較多，減少

10.5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未滿 1年」、「1-3 年」「4-

6 年」、「7-9 年」、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1-3 年」增

加較多，增加 43.8個百分點，以「4-6年」減少較多，減少 18.7 個

百分點。 

 

 

26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2-2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79,315 77.4% 19.3% 0.0% 3.4% 0.0%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4 73.6% 4.2% 14.5% 7.6%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24 56.4% 22.1% 21.5% 0.0%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35,100 74.2% 22.3% 0.0% 3.5% 0.0%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45 48.2% 14.9% 18.9% 18.0%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7 73.0% 27.0% 0.0% 0.0% 0.0%

項目別 總數 失能 失智
失能且失

智
其他

本人無法

回答



第三章 

111 

表 58 照顧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時間 

 

本題因多數細項樣本數小於 30，故不適合進行交叉分析27。 

受訪者照顧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頻率28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照顧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頻率，以

「每週 5 天以上」比例較高，占 77.9%，其次為「每週不到 1 天」

(11.0%)、「每週 1-2 天」(5.6%)、「每週 3-4 天」(5.5%)；65 歲以上

受訪者，以「每週 5天以上」比例較高，占 84.1%，其次為「每週 3-

4 天」(15.9%)。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增減

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每週不到 1 天」增加較多，增加

8.2 個百分點；以「每週 1-2天」減少較多，減少 7.4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每週 3-

4 天」增加較多，增加 12.9 個百分點；以「每週 1-2天」減少較多，

減少 5.9個百分點。 

表 59 照顧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頻率 

 

 

 

27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2-3 

28 因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79,315 10.5% 17.8% 29.8% 10.1% 31.8% -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4 10.0% 36.3% 18.1% 3.6% 28.4% 6.1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22 0.0% 39.2% 24.4% 6.1% 30.3% 8.3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35,100 11.2% 10.8% 33.4% 9.7% 34.9% -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45 3.9% 31.3% 21.8% 4.4% 38.7% 9.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9 0.0% 54.6% 14.7% 0.0% 30.7% 7.0

平均數7-9年 10年以上1-3年 4-6年總數項目別 未滿1年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4 2.8% 13.0% 12.8% 71.4%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24 11.0% 5.6% 5.5% 77.9% 0.0%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45 1.5% 5.9% 3.0% 89.6%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7 0.0% 0.0% 15.9% 84.1% 0.0%

每週

5天以上

本人無法

回答

每週

不到1天

每週

1~2天

每週

3~4天
項目別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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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因多數細項樣本數小於 30，故不適合進行交叉分析29。 

受訪者照顧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平均每日時數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照顧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平均每日

時數為 10.8小時，其中，以「10 小時-未滿 20 小時」比例較高，占

27.1%，其次為「2小時-未滿 4小時」(23.9%)、「20小時以上」(21.9%)、

「8-未滿 10小時」(16.0%)；65 歲以上受訪者，平均為 12.3，其中，

以「10小時-未滿 20 小時」比例較高，占 32.9%，其次為「20 小時

以上」(28.5%)、「8小時-未滿 10 小時」(11.4%)。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2 小

時-未滿 4 小時」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2小時-未滿

4 小時」增加較多，增加 19.8 個百分點；以「6 小時-未滿 8 小時」

減少較多，減少 13.3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

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10 小時-未滿 20 小時」增加較多，增

加 10.2 個百分點；以「20 小時以上」減少較多，減少 8.5 個百分

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6 小

時-未滿 8 小時」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10 小時-未

滿 20 小時」增加較多，增加 6.8 個百分點，以「6 小時-未滿 8 小

時」減少較多，減少 11.8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6 小

時-未滿 8 小時」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未滿 2 小時」

增加較多，增加 7.9 個百分點，以「20 小時以上」減少較多，減少

10.7個百分點。 

表 60 照顧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平均每日時數 

 

本題因多數細項樣本數小於 30，故不適合進行交叉分析30。 

 

 

29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2-4 

30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2-5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79,315 3.7% 17.7% 12.5% 11.8% 9.8% 20.3% 24.3% -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4 0.0% 4.1% 15.2% 13.3% 10.0% 12.3% 29.8% 12.8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24 5.5% 23.9% 5.6% 0.0% 16.0% 27.1% 21.9% 10.8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35,100 3.0% 11.2% 6.6% 6.2% 5.2% 28.7% 39.2% -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45 7.1% 4.3% 7.5% 3.0% 13.8% 22.7% 37.0% 14.1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7 10.9% 11.3% 5.0% 0.0% 11.4% 32.9% 28.5% 12.3

平均數
6-未滿

8小時

8-未滿

10小時

10-未滿

20小時

20小時

以上
項目別 總數

未滿

2小時

2-未滿

4小時

4-未滿

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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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照顧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輪替照顧情形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照顧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輪替照顧

情形，「有」輪替比例為 60.2%，「沒有」為 39.8%；65 歲以上受訪者

照顧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輪替照顧情形，「有」輪替比例為 43.5%，

「沒有」為 56.5%。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增減

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沒有」增加較多，增加 7.3 個百

分點；以「有」減少較多，減少 7.3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

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沒有」增加較多，增加

16.8個百分點；以「有」減少較多，減少 16.8 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增減

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有」增加較多，增加 5.3 個百分

點；以「沒有」減少較多，減少 5.4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

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沒有」增加較多，增加

1.6 個百分點；以「有」減少較多，減少 1.7 個百分點。 

 

表 61 照顧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輪替照顧情形 

 

進一步分析長期照顧者的輪替照顧情形，55-64 歲受訪者長期

照顧者的輪替照顧情形，以「配偶或同居人」比例較高，占 16.6%，

其次為「女兒」(16.3%)、「兄弟姐妹或其配偶」(11.0%)、「外國籍看

護工」(10.8%)；65 歲以上受訪者長期照顧者的輪替照顧情形，以

「本國籍看護工」比例較高，占 16.4%，其次為「配偶或同居人」

(11.3%)、「女兒」(11.2%)、「兒子」(5.2%)。 

  

總數 有 沒有 總數 有 沒有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79,315 54.9% 45.2% 135,100 45.2% 54.9%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4 67.5% 32.5% 45 60.3% 39.7%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24 60.2% 39.8% 17 43.5% 56.5%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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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照顧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輪替照顧人 

 

本題因多數細項樣本數小於 30，故不適合進行交叉分析31。 

  

 

 

31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2-5 

55-64歲 65歲以上

24 17

16.6% 11.3%

0.0% 0.0%

5.4% 5.2%

16.3% 11.2%

5.4% 0.0%

0.0% 0.0%

11.0% 0.0%

0.0% 0.0%

0.0% 16.4%

10.8% 5.1%

0.0% 0.0%

0.0% 0.0%

39.8% 56.5%沒有

項目別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朋友

其他

媳婦

女婿

兄弟姐妹或其配偶

(外)孫子女或其配偶

本國籍看護工

外國籍看護工

配偶或同居人

總數

父母親(含配偶父母)

兒子

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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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55-64 歲受訪者以居住在「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

別墅等)，沒有電梯」(81.0%)、住屋所有權為「自有或家人的」(89.1%)、

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81.1%)比例較高；65歲以上受訪者以居住

在「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81.9%)、住屋

所有權為「自有或家人的」(91.2%)、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67.7%)

比例較高。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相比，55-64歲居住在「兩樓以上家宅(含

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增加 24.8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增加

25.5 個百分點；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也有同樣的趨勢，且 65

歲以上(增加 16.2個百分點)居住在「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

等)，沒有電梯」增加的比例較 55-64歲(增加 10.8 個百分點)更為明

顯。 

在住屋所有權方面，仍以「自有或家人的」為主流，但 55-64歲

住屋所有權為「自有或家人的」的比例(89.1%)較 65 歲以上(91.2%)

略低，而「租用」的比例(10.9%)則較 65 歲以上(8.5%)略高。若從次

分區來看，住屋所有權為「自有或家人的」的比例以山線最高(94.9%)，

「租用」比例則以市區(12.2%)最高。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相比，

在 55-64歲、65 歲以上住屋所有權為「自有或家人的」減少的比例及

「租用」增加的比例皆有顯著的差異。 

在同住狀況方面，皆以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以較高，其中，

且 55-64歲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的比例(81.1%)較 65歲以上(67.7%)

低；比較性別間差異，男性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的比例(80.2%)

較女性(69.1%)高，女性與「兒子」同住的比例(61.7 %)則較男性(56.6 

%)高。 

在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方面，皆以「與兒子或女兒(含配偶/同居

人、子女配偶、孫子女)住在一起」比例較高，且 65 歲以上(65.8%)

比例較 55-64 歲(63.7%)高、男性(24.1%)比例較女性(20.2%)高；而

希望「與兒子或女兒住在一起」的比例則以女性(67.5%)較男性(61.6%)

高。 

在是否希望住在兒女家附近方面，55-64歲「希望」的比例(71.0%)

較 65歲以上(68.5%)高，以女性(74.9%)、屯區(84.1%)的比例較高。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相較，「希望」的比例，在 55-64 歲減少 6.9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減少 15.1個百分點。 

在本次調查中，約 8成 5 受訪者家人中「沒有」需要長期照顧者，

以 65 歲以上「沒有」的比例(90.1%)較 55-64 歲(85.3%)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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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已婚且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13.4%)、市區(14.1%)的比例

較高。在需要照顧的對象中，55-64歲以「父母親(含配偶父母)」(10.7%)

較高，65 歲以上以「配偶或同居人」較高(5.3%)。 

在家人中「有」需要長期照顧者的受訪者中，約 3成「是」家中

需長期照顧者的主要照顧人，需要照顧的原因以「失能」(63.1%)，

照顧時間與頻率以「1-3年」(46.3%)、「每週 5 天以上」(80.4%)、每

日「10-未滿 20小時」(29.4%)比例較高。 

值得注意的是，55-64 歲的受訪者「有」其他人可以輪替照顧家

中需要長期照顧者的比例(60.2%)較 65 歲以上(43.5%)高，協助輪替

照顧的對象以「配偶或同居人」比例 (16.6%)較高，65 歲以上則以

「本國籍看護工」比例(16.4%)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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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健康與醫療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過去三個月內的健康狀況，有 8.0%為

「不好」(非常不好為 0.3%、不太好 7.7%)，14.7%普通，77.3%為「好」

(還算好為 51.2%、非常好 26.1%)；65歲以上受訪者過去三個月內的

健康狀況，有 21.9%為「不好」(非常不好為 2.1%、不太好 19.8%)，

24.9%普通，53.2%為「好」(還算好為 43.8%、非常好 9.4%)。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非常

不好」、「還算好」、「非常好」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還

算好」增加較多，增加 31.9 個百分點；以「非常好」減少較多，減

少 16.8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非常不好」、「不太好」、

「還算好」、「非常好」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還算好」

增加較多，增加 23.2 個百分點；以「非常好」減少較多，減少 27.3

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非常

不好」、「普通」、「還算好」、「非常好」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

中，以「非常好」增加較多，增加 6.8 個百分點；以「普通」減少較

多，減少 8.2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不太好」、「普通」、

「還算好」、「非常好」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還算好」

增加較多，增加 7.0 個百分點；以「普通」減少較多，減少 5.2 個百

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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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過去三個月內的健康狀況 

  

非常不好 不太好 還算好 非常好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1.0% 7.4% 22.9% 46.7% 19.3% 2.7%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5.9% 6.8% 11.2% 19.3% 42.9% 13.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0.3% 7.7% 14.7% 51.2% 26.1% 0.0%

性別

男性 225 0.1% 7.7% 14.2% 49.5% 28.6% 0.0%

女性 299 0.5% 7.7% 15.0% 52.5% 24.3%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0.0% 100.0% 0.0% 0.0% 0.0%

國小 45 0.3% 11.9% 29.9% 40.4% 17.5% 0.0%

國(初)中 144 0.0% 13.0% 10.6% 58.0% 18.4% 0.0%

高級中等學校 226 0.6% 5.4% 12.5% 50.8% 30.7% 0.0%

專科 61 0.0% 6.8% 17.2% 43.6% 32.4%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0.0% 0.0% 22.4% 55.4% 22.2% 0.0%

研究所以上 11 0.0% 0.0% 0.0% 50.3% 49.7%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9 0.3% 13.5% 10.5% 47.9% 27.7%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6 0.3% 5.7% 13.9% 52.2% 27.8%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0.0% 16.3% 24.7% 54.9% 4.1% 0.0%

已婚但分居 7 0.0% 20.9% 37.9% 22.3% 19.0% 0.0%

喪偶 20 0.0% 19.9% 13.2% 40.3% 26.6%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218,881 1.7% 14.2% 30.1% 36.8% 9.1% 8.1%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5.2% 5.1% 22.9% 20.6% 36.7% 9.6%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2.1% 19.8% 24.9% 43.8% 9.4% 0.0%

性別

男性 262 2.1% 21.9% 22.1% 41.8% 12.0% 0.0%

女性 277 2.1% 17.8% 27.5% 45.8% 6.9% 0.0%

年齡

65-74歲 372 1.8% 15.3% 23.1% 48.0% 11.8% 0.0%

75-84歲 135 2.7% 28.0% 29.7% 34.8% 4.9% 0.0%

85歲以上 32 2.7% 37.4% 25.8% 33.8% 0.2%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4 8.0% 34.8% 39.9% 17.4%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30 6.5% 43.5% 27.2% 22.8% 0.0% 0.0%

國小 226 2.0% 22.4% 26.9% 44.9% 3.8% 0.0%

國(初)中 103 0.9% 17.2% 18.6% 46.2% 17.2% 0.0%

高級中等學校 93 1.0% 13.8% 27.8% 43.9% 13.5% 0.0%

專科 31 3.4% 9.0% 12.1% 56.1% 19.4%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7 0.0% 6.1% 23.8% 52.2% 17.9% 0.0%

研究所以上 6 0.0% 0.0% 16.8% 67.0% 16.2% 0.0%

婚姻狀況 0 0.0% 0.0% 0.0% 0.0% 0.0% 0.0%

未婚 18 5.8% 22.2% 17.1% 33.5% 21.4%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71 1.0% 15.5% 24.7% 47.9% 10.8%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4.5% 35.5% 27.1% 23.8% 9.1% 0.0%

已婚但分居 9 0.0% 11.4% 61.2% 27.4% 0.0% 0.0%

喪偶 119 4.7% 30.5% 23.4% 37.4% 4.0% 0.0%

項目別 總數 普通
本人無法

回答

不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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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32，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過去三個月內的健康狀況「好」的比例(65.2%)

較男性高(65.0%)，以男性過去三個月內的健康狀況「不好」的比例

(16.5 %)較女性高(13.7 %)。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過去三個月內的健康狀況「好」

的比例(77.3%)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受訪者以上過去三個月內的健

康狀況「不好」的比例(40.1%)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受訪者過去三個月內的健康狀況「好」

的比例(75.9%)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

訪者過去三個月內的健康狀況「不好」的比例(47.9%)較其他教育程

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過去三個月內

的健康狀況「好」的比例(70.1%)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

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過去三個月內的健康狀況「不好」的比例(25.7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過去三個月內的健康狀況「好」的

比例(73.4%)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過去三個月內的健康狀

況「不好」的比例(20.0%)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咀嚼功能狀況，有 5.0%為「不好」(非

常不好為 1.1%、不太好 3.9%)，95.0%為「好」(還算好為 32.5%、非

常好 62.5%)；65 歲以上受訪者咀嚼功能狀況，有 22.7%為「不好」

(非常不好為 3.3%、不太好 19.4%)，77.3%為「好」(還算好為 46.9%、

非常好 30.4%)。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非常

不好」、「不太好」、「非常好」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非

常好」增加較多，增加 10.3 個百分點；以「不太好」減少較多，減

少 5.1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非常不好」、「還算好」增

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還算好」增加較多，增加 4.2 個

百分點；以「非常不好」減少較多，減少 2.9個百分點。 

 

 

32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3 

33 因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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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受訪者咀嚼功能狀況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34，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咀嚼功能狀況「好」的比例(87.0%)較男性高

(84.3%)，以男性咀嚼功能狀況「不好」的比例(15.6%)較女性高

(13.0%)。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咀嚼功能狀況為「好」的比例

(95.0%)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咀嚼功能狀況為「不好」

的比例(62.8%)較其他年齡層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咀嚼功能狀

況「好」的比例(98.2%)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

(自修)受訪者咀嚼功能狀況「不好」的比例(46.0 %)較其他教育程度

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咀嚼功能狀況

 

 

3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4 

非常不好 不太好 還算好 非常好 非常不好 不太好 還算好 非常好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4.4% 9.0% 34.4% 52.2% 733 6.2% 19.7% 42.7% 31.5%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1.1% 3.9% 32.5% 62.5% 569 3.3% 19.4% 46.9% 30.4%

性別

男性 231 2.5% 5.2% 29.3% 62.9% 276 4.1% 18.1% 44.4% 33.4%

女性 300 0.0% 2.9% 35.0% 62.1% 293 2.6% 20.7% 49.2% 27.5%

年齡

55-64歲 531 1.1% 3.9% 32.5% 62.5% 0 0.0% 0.0% 0.0% 0.0%

65-74歲 0 0.0% 0.0% 0.0% 0.0% 378 1.8% 12.3% 45.1% 40.8%

75-84歲 0 0.0% 0.0% 0.0% 0.0% 147 4.9% 28.2% 55.0% 11.9%

85歲以上 0 0.0% 0.0% 0.0% 0.0% 44 11.3% 51.5% 35.1% 2.2%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28 9.1% 51.3% 39.6%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0.0% 100.0% 0.0% 35 8.8% 39.0% 46.2% 6.1%

國小 45 0.3% 9.0% 36.0% 54.7% 242 3.4% 20.1% 52.1% 24.4%

國(初)中 146 1.1% 6.4% 29.5% 62.9% 105 0.2% 15.0% 40.7% 44.1%

高級中等學校 231 1.8% 3.1% 31.1% 63.9% 94 2.6% 15.5% 50.0% 31.9%

專科 61 0.0% 0.0% 35.1% 64.9% 32 8.0% 9.2% 30.3% 52.5%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0.0% 0.0% 37.2% 62.8% 29 0.3% 3.5% 43.5% 52.6%

研究所以上 11 0.0% 0.0% 50.2% 49.8% 6 0.0% 0.0% 35.6% 64.4%

婚姻狀況

未婚 41 7.2% 3.2% 28.4% 61.2% 21 1.8% 27.8% 37.8% 32.7%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0.7% 3.2% 32.2% 64.0% 382 1.9% 13.8% 47.3% 37.1%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0.0% 12.7% 29.6% 57.8% 22 5.0% 25.6% 48.1% 21.3%

已婚但分居 7 1.7% 1.8% 58.0% 38.5% 9 11.5% 23.5% 63.4% 1.6%

喪偶 21 0.0% 6.1% 44.2% 49.7% 135 6.9% 32.8% 45.8% 14.4%

代答程度

 全部都由本人回答 512 0.6% 3.5% 33.2% 62.6% 494 2.4% 15.2% 48.1% 34.3%

 部分由別人代答 13 0.0% 10.0% 10.4% 79.5% 45 0.0% 41.4% 50.2% 8.4%

 全部由別人代答 7 40.8% 19.3% 19.8% 20.1% 31 24.0% 54.7% 21.3%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0.0% 3.7% 24.5% 71.8% 128 1.8% 13.5% 52.6% 32.1%

海線 91 3.5% 5.7% 32.4% 58.4% 101 6.4% 26.7% 34.2% 32.6%

屯區 103 1.3% 2.6% 31.4% 64.8% 106 2.1% 24.6% 47.4% 25.9%

市區 226 0.7% 3.8% 37.0% 58.5% 235 3.4% 17.2% 48.9% 30.5%

總數
不好 好

總數
不好 好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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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比例(90.6%)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者咀嚼功能狀

況「不好」的比例(35.2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咀嚼功能狀況「好」的比例(90.1%)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咀嚼功能狀況「不好」的比例(21.8 

%)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最近三個月內的就醫狀況，有 51.1%

最近三個月內有到醫院或診所看病，有48.9%未曾到醫院或診所看病。

65 歲以上受訪者最近三個月內的就醫狀況，有 76.2%最近三個月內有

到醫院或診所看病，23.8%未曾到醫院或診所看病。 

  

 

 

35 因臺中市 107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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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最近三個月內的就醫狀況 

 

總數 是 否 總數 是 否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51.1% 48.9% 569 76.2% 23.8%

性別

男性 231 54.9% 45.1% 276 74.4% 25.6%

女性 300 48.2% 51.8% 293 77.9% 22.1%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28 95.5% 4.5%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100.0% 0.0% 35 92.3% 7.7%

國小 45 67.7% 32.3% 242 83.0% 17.0%

國(初)中 146 53.9% 46.1% 105 62.3% 37.7%

高級中等學校 231 44.3% 55.7% 94 70.0% 30.0%

專科 61 56.9% 43.1% 32 66.6% 33.4%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51.4% 48.6% 29 63.4% 36.6%

研究所以上 11 50.1% 49.9% 6 69.9% 30.1%

婚姻狀況

未婚 41 32.6% 67.4% 21 61.2% 38.8%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50.0% 50.0% 382 73.8% 26.2%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75.4% 24.6% 22 77.9% 22.1%

已婚但分居 7 80.5% 19.5% 9 74.5% 25.5%

喪偶 21 62.1% 37.9% 135 85.1% 14.9%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44 34.0% 66.0% 25 64.3% 35.7%

 有 487 52.7% 47.3% 544 76.7% 23.3%

戶籍地

豐原區 30 21.8% 78.2% 37 59.0% 41.0%

后里區 10 57.4% 42.6% 12 69.5% 30.5%

潭子區 22 40.6% 59.4% 19 76.5% 23.5%

大雅區 17 61.4% 38.6% 17 72.4% 27.6%

神岡區 12 11.0% 89.0% 14 59.3% 40.7%

東勢區 10 56.6% 43.4% 14 85.2% 14.8%

石岡區 3 50.6% 49.4% 5 38.3% 61.7%

新社區 5 0.0% 100.0% 6 56.6% 43.4%

和平區 2 100.0% 0.0% 4 100.0% 0.0%

大甲區 15 73.4% 26.6% 16 70.9% 29.1%

清水區 16 83.4% 16.6% 19 95.1% 4.9%

沙鹿區 15 81.6% 18.4% 17 86.9% 13.1%

梧棲區 10 62.8% 37.2% 11 100.0% 0.0%

大安區 4 66.4% 33.6% 4 100.0% 0.0%

外埔區 5 25.0% 75.0% 8 73.1% 26.9%

龍井區 16 80.5% 19.5% 12 90.9% 9.1%

大肚區 10 43.1% 56.9% 13 68.4% 31.6%

大里區 40 46.4% 53.6% 38 79.2% 20.8%

太平區 36 44.8% 55.2% 37 81.9% 18.1%

霧峰區 13 80.1% 19.9% 15 87.1% 12.9%

烏日區 13 20.0% 80.0% 16 55.4% 44.6%

中  區 4 100.0% 0.0% 5 100.0% 0.0%

東  區 15 27.2% 72.8% 18 60.9% 39.1%

南  區 24 27.5% 72.5% 23 59.4% 40.6%

西  區 24 61.1% 38.9% 26 88.3% 11.7%

北  區 23 59.1% 40.9% 42 74.0% 26.0%

西屯區 46 68.5% 31.5% 39 85.6% 14.4%

南屯區 34 73.3% 26.7% 28 76.3% 23.7%

北屯區 56 32.5% 67.5% 55 76.0% 24.0%

次分區

山線 111 37.7% 62.3% 128 67.7% 32.3%

海線 91 70.2% 29.8% 101 85.0% 15.0%

屯區 103 46.8% 53.2% 106 77.7% 22.3%

市區 226 52.0% 48.0% 235 76.3% 23.7%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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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36，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最近三個月內有就醫狀況的比例(65.6%)較女性

高(62.8%)，以女性最近三個月內沒有就醫狀況的比例(37.2%)較男性

高(34.4%)。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最近三個

月內有就醫狀況的比例(92.6%)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高級中等學校

受訪者最近三個月內沒有就醫狀況的比例(48.3%)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喪偶受訪者最近三個月內有就醫狀況的比例

(82%)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未婚受訪者最近三個月內沒有就醫狀況

的比例(57.9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有無在世子女方面，以有在世子女受訪者最近三個月內有就醫

狀況的比例(65.4%)較無在世子女者高(44.9%)，以無在世子女受訪者

最近三個月內沒有就醫狀況的比例 (55.1%)較有在世子女者高

(34.6%)。 

在戶籍地方面，以清水區受訪者最近三個月內有就醫狀況的比例

(89.8%)較其他戶籍地高，以豐原區受訪者最近三個月內沒有就醫狀

況的比例(57.9 %)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海線受訪者最近三個月內有就醫狀況的比例

(78.0%)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最近三個月內沒有就醫狀況

的比例(46.3 %)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在 55-64 歲受訪者中，有 52.3%「有」經醫師診斷的

慢性或重大疾病，47.7%「沒有」經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65

歲以上受訪者，有 77.3%「有」經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疾，22.7%

「沒有」經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有無任何經

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有」

增加 5.6個百分點，「沒有」減少 5.6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

有無任何經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

中，「有」增加 4.2個百分點，「沒有」減少 4.2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有無任何經

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

 

 

36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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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2.6個百分點，「沒有」增加 2.6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

選項有無任何經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

異。其中，「有」增加 12.4 個百分點，「沒有」減少 12.4個百分點。 

表 66 目前所患疾病狀況 

 

進一步分析受訪者目前所患疾病狀況，55-64 歲受訪者目前所患

疾病，以「循環系統疾病」比例較高，占 33.2%，其次為「內分泌及

代謝疾病」(15.3%)、「骨骼肌肉系統疾病」(7.6%)、「眼、耳等器官疾

病」(5.1%)；65歲以上受訪者，目前所患疾病，以「循環系統疾病」

比例較高，占 58.2%，其次為「內分泌及代謝疾病」(23.8%)、「骨骼

肌肉系統疾病」(15.8%)、「眼、耳等器官疾病」(9.0%)。 

表 67 受訪者目前所患疾病狀況

 

總數 有疾病

目前均無

任何經醫

師診斷

的慢性或

重大疾病

總數 有疾病

目前均無

任何經醫

師診斷

的慢性或

重大疾病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40.7% 59.3% 3,218,881 64.9% 35.1%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46.7% 53.3% 733 73.1% 26.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52.3% 47.7% 569 77.3% 22.7%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33.2% 7.6% 15.3% 3.0% 5.1% 3.1% 3.0% 0.6% 3.8% 2.8% 1.6% 2.4% 47.7% 0.0%

性別

男性 231 35.9% 4.2% 11.7% 5.2% 4.2% 4.1% 3.4% 1.3% 2.9% 3.4% 1.7% 2.4% 47.9% 0.0%

女性 300 31.2% 10.2% 18.0% 1.4% 5.8% 2.4% 2.7% 0.0% 4.5% 2.3% 1.5% 2.3% 47.5% 0.0%

婚姻狀況

未婚 41 28.5% 9.8% 10.4% 0.0% 3.3% 0.0% 0.0% 0.0% 0.0% 0.0% 0.0% 6.5% 54.6%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33.6% 6.0% 14.2% 2.6% 4.4% 2.9% 3.1% 0.7% 4.1% 3.1% 2.0% 1.9% 49.1%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34.2% 16.2% 21.4% 7.9% 16.3% 7.9% 4.0% 0.4% 8.1% 0.0% 0.0% 4.7% 32.8% 0.0%

已婚但分居 7 40.3% 19.0% 18.1% 36.1% 2.8% 0.0% 0.0% 0.0% 0.0% 0.0% 0.0% 1.8% 1.7% 0.0%

喪偶 21 31.4% 18.8% 36.8% 0.0% 6.1% 6.2% 6.2% 0.0% 0.0% 6.8% 0.0% 0.0% 43.9%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44 29.9% 12.1% 10.0% 0.0% 3.5% 0.0% 0.0% 0.0% 0.0% 0.0% 0.0% 3.0% 56.9% 0.0%

 有 487 33.5% 7.2% 15.7% 3.3% 5.2% 3.4% 3.3% 0.6% 4.2% 3.1% 1.7% 2.3% 46.9% 0.0%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58.2% 15.8% 23.8% 6.8% 9.0% 3.7% 7.4% 1.5% 3.3% 2.4% 1.4% 5.6% 22.7% 0.0%

性別

男性 276 58.9% 10.4% 23.4% 6.4% 7.5% 3.7% 9.2% 1.6% 3.0% 1.4% 1.1% 5.3% 24.7% 0.0%

女性 293 57.5% 20.9% 24.1% 7.1% 10.4% 3.8% 5.8% 1.3% 3.5% 3.3% 1.6% 5.9% 20.8% 0.0%

年齡

65-74歲 378 54.3% 13.2% 23.4% 6.6% 4.7% 2.3% 5.8% 1.0% 3.0% 1.8% 1.0% 3.6% 27.0% 0.0%

75-84歲 147 65.8% 19.4% 25.8% 6.0% 16.6% 5.0% 10.4% 1.8% 2.6% 2.1% 1.9% 5.9% 14.5% 0.0%

85歲以上 44 65.7% 25.7% 20.4% 10.6% 19.9% 12.2% 11.5% 4.4% 7.8% 8.2% 2.4% 21.7% 12.8% 0.0%

婚姻狀況

未婚 21 50.0% 5.6% 18.6% 0.8% 4.6% 0.4% 5.4% 0.0% 4.4% 1.6% 4.8% 4.6% 36.5%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82 57.3% 12.8% 23.4% 6.1% 7.1% 1.9% 7.4% 1.4% 3.2% 1.7% 0.5% 4.3% 24.7%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52.1% 18.0% 10.5% 13.4% 12.7% 9.0% 8.6% 0.0% 0.0% 0.0% 5.3% 0.0% 29.5% 0.0%

已婚但分居 9 72.5% 32.6% 31.6% 1.0% 10.4% 0.0% 11.0% 0.0% 9.5% 1.6% 0.0% 10.4% 1.9% 0.0%

喪偶 135 61.9% 24.3% 27.4% 8.9% 14.3% 8.8% 7.4% 2.1% 3.4% 4.7% 2.8% 10.1% 15.2%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25 46.6% 8.6% 19.7% 4.5% 3.8% 0.3% 8.4% 0.0% 3.7% 1.3% 4.0% 3.8% 38.4% 0.0%

 有 544 58.7% 16.1% 24.0% 6.9% 9.2% 3.9% 7.4% 1.5% 3.2% 2.4% 1.3% 5.7% 22.0% 0.0%

項目別
循環系統

疾病

骨骼肌肉

系統疾病

內分泌及

代謝疾病

消化系統

疾病

眼、耳等

器官疾病

皮膚及皮

下組織疾

病

總數
神經系統

疾病

目前均無

任何經醫

師診斷

的慢性或

重大疾病

呼吸系統

疾病

泌尿系統

疾病

血液及造

血器官疾

病

癌症 精神疾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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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37，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目前所患疾病狀況為「循環系統疾病」的比例

(48.4%)較女性高(44.2%)，以女性目前所患疾病狀況為「內分泌及代

謝疾病」的比例(21.0%)較男性高(18.1%)。 

在年齡方面，以 75-84 歲(65.8%)、85歲以上(65.7%)受訪者目前

所患疾病狀況為「循環系統疾病」的比例較其他年齡層高，以 55-64

歲受訪者目前均無任何經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的比例(47.7%)

較其他年齡層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喪偶受訪者目前所患疾病狀況為「循環系統

疾病」的比例(57.8%)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未婚受訪者目前均無任

何經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的比例(48.6%)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有無在世子女方面，以有在世子女受訪者目前所患疾病狀況為

「循環系統疾病」的比例(46.8%)較沒有在世子女高，以沒有在世子

女受訪者目前均無任何經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的比例(50.3 %)

較有在世子女高。  

最近一年內的住院狀況38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最近一年內的住院狀況，平均為 1.1

次，其中，以「1次」比例較高，占 4.5%，其次「2次」(0.8%)，另

有 94.7%「無」住院；65 歲以上受訪者最近一年內的住院狀況，平

均為 1.4 次，其中，以「1 次」比例較高，占 11.3%，其次「2 次」

(2.0%)、「3 次」(0.5%)、「4 次」(0.4%)，另有 85.8%「無」住院。 

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歲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

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有」住院減少 2.2 個百分點，「無」住院

增加 2.2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

異。其中，「有」住院減少 1.5 個百分點，「無」住院增加 1.5 個百

分點。 

  

 

 

37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6 

38 因臺中市 107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題項設計不相同，不適合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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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最近一年內的住院狀況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39，在

年齡方面，以 55-64 受訪者最近一年內的住院狀況為「無」的比例

(94.7%)較其他年齡層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最近一年內的住院狀

況為「1次」的比例(16.6 %)較其他年齡層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最近一年內的

住院狀況為「無」的比例(92.8%)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

離婚後仍同居者)(14.9%)、喪偶(14.4%)受訪者最近一年內的住院狀

況為「1次」的比例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住院期間的照顧者40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住院期間的照顧者，「有」照顧者比例

為 80.5%，「沒有」為 19.5%；65 歲以上受訪者住院期間的照顧者，

「有」照顧者比例為 95.8%，「沒有」為 4.2%。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

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有」照顧者減少 14.7 個百分點，「沒有」

照顧者增加 14.7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

顯著的差異。其中，「有」照顧者增加 2.7 個百分點，「沒有」照顧

者減少 2.7 個百分點。 

 

 

39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7 

40 因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94.7% 4.5% 0.8% 0.0% 0.0% 0.0% 1.1

婚姻狀況

未婚 41 90.0% 10.0% 0.0% 0.0% 0.0% 0.0% 1.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97.2% 2.5% 0.3% 0.0% 0.0% 0.0% 1.1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71.7% 24.1% 4.2% 0.0% 0.0% 0.0% 1.1

已婚但分居 7 98.2% 1.8% 0.0% 0.0% 0.0% 0.0% 1.0

喪偶 21 87.5% 6.3% 6.2% 0.0% 0.0% 0.0% 1.5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85.8% 11.3% 2.0% 0.5% 0.4% 0.0% 1.4

年齡

65-74歲 378 88.7% 9.5% 1.0% 0.5% 0.3% 0.0% 1.4

75-84歲 147 83.4% 14.2% 1.8% 0.0% 0.6% 0.0% 1.3

85歲以上 44 68.6% 16.6% 11.0% 1.9% 1.9% 0.0% 1.8

婚姻狀況

未婚 21 83.5% 12.0% 0.0% 4.4% 0.0% 0.0% 1.5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82 87.8% 10.0% 1.7% 0.3% 0.2% 0.0% 1.4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98.5% 1.5% 0.0% 0.0% 0.0% 0.0% 1.0

已婚但分居 9 77.3% 22.7% 0.0% 0.0% 0.0% 0.0% 1.0

喪偶 135 78.9% 15.7% 3.6% 0.6% 1.3% 0.0% 1.5

項目別 總數 無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以上 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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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住院期間有沒有照顧者 

 

進一步分析住院期間的照顧者，55-64歲者以「配偶或同居人」、

「女兒」比例較高，皆占 23.5%，其次為「兒子」(19.3%)、「外國籍

看護工」(9.4%)、「本國籍看護工」(9.3%)；65 歲以上者，其住院期

間的照顧者以「配偶或同居人」比例較高，占 38%，其次為「兒子」

(24.2%)、「女兒」(18.6%)、「媳婦」(16.0%)。 

表 70 住院期間的照顧者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41，

在性別方面，男性住院期間的照顧者以「配偶或同居人」的比例

(48.5%)較女性高(23.4%)，女性住院期間的照顧者以「女兒」的比

例(32.0%)較男性高(4.0%)。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住院期間的照顧者為「配偶或同居人」

的比例(57.9%)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住院期間的照顧者為「兒

子」的比例(29.4%)較其他年齡層高，以 85 歲以上住院期間的照顧

者為「外國籍看護工」的比例(33.4%)較其他年齡層高。 

  

 

 

41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7-1 

總數 有 沒有 總數 有 沒有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1 95.2% 4.8% 115 93.1% 6.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28 80.5% 19.5% 81 95.8% 4.2%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28 23.5% 0.0% 19.3% 23.5% 0.0% 0.0% 0.0% 4.7% 9.3% 9.4% 0.0% 19.5%

性別

男性 8 33.0% 0.0% 16.1% 0.0% 0.0% 0.0% 0.0% 16.4% 16.0% 0.0% 0.0% 18.4%

女性 20 19.7% 0.0% 20.5% 32.9% 0.0% 0.0% 0.0% 0.0% 6.6% 13.1% 0.0% 19.9%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81 38.0% 0.0% 24.2% 18.6% 16.0% 0.0% 2.2% 4.5% 10.9% 11.4% 1.2% 4.2%

性別

男性 39 51.6% 0.0% 25.5% 4.8% 7.3% 0.0% 4.5% 2.1% 10.3% 9.5% 2.4% 5.6%

女性 42 25.2% 0.0% 22.9% 31.6% 24.2% 0.0% 0.0% 6.7% 11.4% 13.2% 0.0% 2.9%

年齡

65-74歲 43 57.9% 0.0% 20.3% 25.3% 11.2% 0.0% 2.2% 4.5% 6.3% 0.4% 2.2% 5.4%

75-84歲 24 24.8% 0.0% 29.4% 10.6% 22.0% 0.0% 0.0% 0.0% 19.9% 18.1% 0.0% 4.5%

85歲以上 14 0.0% 0.0% 26.9% 12.0% 20.6% 0.0% 6.2% 12.2% 9.3% 33.4% 0.0% 0.0%

項目別 總數
配偶或

同居人

父母親

(含配偶

父母)

兒子 女兒 媳婦 女婿

兄弟姐

妹或其

配偶

(外)孫

子女或

其配偶

本國籍

看護工

外國籍

看護工
朋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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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受訪者認為自己過去三個月內的健康狀況與咀嚼功能

「好」(包括還算好及非常好)的比例較高，其中，以 55-64歲認為自

己健康狀況與咀嚼功能「好」的比例(健康狀況 77.3%、咀嚼功能 95.0%)

較 65歲以上(健康狀況 53.2%、咀嚼功能 77.3%)高。 

由此可以知道，健康狀況及咀嚼功能雖會受到年齡變化的影響，

臺中市 55 歲以上者自評健康狀況及咀嚼功能呈正向。 

進一步來看，在健康與咀嚼功能方面，以女性、與配偶同住(包

含同居)、教育程度為專科或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戶籍地山線

者為「好」的比例較高；以男性、教育程度為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

修)、戶籍地海線者為「不好」比例較高。 

在目前有經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方面，以「循環系統疾病」

比例較高，且 65 歲以上(58.2%)較 55-64 歲(33.2%)高，以男性、喪

偶、有在世子女的比例較高。值得注意的是，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

結果相比，不論是 55-64歲或 65 歲以上，「有」經醫師診斷的慢性或

重大疾病的比例皆有增加的情形。 

在最近一年內的住院狀況方面，有 9 成受訪者皆「無」住院經驗，

而有住院經驗者，以住院「1 次」的比例(8.0%)較高。其中，以 85 歲

以上(16.6%)、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14.9%)、喪偶(14.4%)比

例較高。 

在住院期間照顧者方面，55-64 歲有 80.5%在住院期間「有」照

顧者，65 歲以上則為 95.8%。照顧者的身分在年齡、性別上在也略有

不同，女性在住院期間的照顧者以「女兒」的比例(32.0%)較男性高

(4.0%)，男性在住院期間的照顧者以「配偶或同居人」的比例(48.5%)

較女性(23.4%)高；65-74歲以「配偶或同居人」的比例(57.9%)較高，

85 歲以上以「外國籍看護工」的比例(33.4%)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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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經濟與就業 

目前主要經濟來源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目前主要經濟來源，以「自己的工作

或營業收入」比例較高，占 60.7%，其次為「配偶或同居人提供」

(16.5%)、「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保險」(7.6%)、「自己的儲

蓄、利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7.5%)；65 歲以上受

訪者目前主要經濟來源，以「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保險」

比例較高，占 39.8%，其次為「自己的儲蓄、利息、租金、投資所得

或商業保險給付」(19.6%)、「自己的工作或營業收入」(15.8%)、「子

女或孫子女奉養」(11.5%)。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自己

的工作或營業收入」、「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保險」、「子女

或孫子女奉養」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自己的工作

或營業收入」增加較多，增加 13.1個百分點；以「子女或孫子女奉

養」減少較多，減少 9.4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自己

的儲蓄、利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自己的退休金、

撫卹金或社會保險」、「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

異。其中，以「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保險」增加較多，增加

9.6 個百分點；以「子女或孫子女奉養」減少較多，減少 17.5 個百

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自己

的工作或營業收入」、「自己的儲蓄、利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

保險給付」、「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

以「自己的工作或營業收入」增加較多，增加 14.4 個百分點；以「子

女或孫子女奉養」減少較多，減少 5.6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

在選項「自己的工作或營業收入」、「配偶或同居人提供」、「自己的

儲蓄、利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自己的退休金、

撫卹金或社會保險」、「子女或孫子女奉養」、「政府救助或補助」、增

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

保險」增加較多，增加 27.5 個百分點；以「子女或孫子女奉養」減

少較多，減少 12.8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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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目前主要經濟來源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42，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目前主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工作或營業收入」

的比例(47.0%)較女性高(29.3%)，以女性目前主要經濟來源為「配

偶或同居人提供」的比例(19.6 %)較男性高(1.3 %)。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目前主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工作或營

業收入」的比例(60.7%)較其他年齡層高，以 75-84 歲目前主要經濟

來源為「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保險」的比例(44.5%)較其他

年齡層高，85 歲以上目前主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儲蓄、利息、租

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的比例(28.7%)較其他年齡層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受訪者目前主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工

作或營業收入」的比例(54.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

 

 

42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8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46.3% 13.5% 0.0% 0.1% 12.5% 8.7% 10.1% 2.6% 0.0% 0.0% 0.8% 5.1% 0.5%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 47.6% 15.1% 0.0% 0.0% 10.0% 13.6% 13.9% 0.9% 0.0% 1.0% 1.0% 0.0%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60.7% 16.5% 0.0% 0.5% 7.5% 7.6% 4.5% 2.6% 0.0% 0.1% 0.1% 0.0% 0.0%

性別

男性 231 77.2% 1.7% 0.0% 1.3% 9.7% 5.8% 1.2% 3.1% 0.0% 0.1% 0.0% 0.0% 0.0%

女性 300 48.1% 27.8% 0.0% 0.0% 5.8% 9.1% 7.0% 2.2% 0.0% 0.0% 0.0% 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國小 45 27.2% 6.3% 0.0% 0.0% 0.0% 11.9% 5.8% 42.3% 6.5% 0.0% 0.0% 0.0% 0.0%

國(初)中 146 30.1% 3.7% 11.3% 0.0% 0.0% 28.4% 2.8% 22.8% 0.0% 0.9% 0.0% 0.0% 0.0%

高級中等學校 231 38.0% 0.0% 13.9% 0.0% 0.0% 31.1% 2.9% 12.4% 1.7% 0.0% 0.0% 0.0% 0.0%

專科 61 35.1% 2.2% 8.6% 0.0% 0.0% 41.2% 6.4% 4.3% 2.2% 0.0% 0.0%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40.9% 0.0% 11.2% 0.0% 0.0% 40.5% 3.8% 3.7% 0.0% 0.0% 0.0% 0.0% 0.0%

研究所以上 11 50.2% 0.0% 12.4% 0.0% 0.0% 24.9% 12.5% 0.0% 0.0% 0.0%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41 57.5% 0.0% 0.0% 0.0% 22.4% 13.0% 0.0% 7.1% 0.0% 0.0% 0.0%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62.9% 20.4% 0.0% 0.3% 5.3% 5.7% 4.2% 1.2% 0.0% 0.0% 0.0%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44.7% 0.0% 0.0% 4.6% 8.0% 24.4% 5.4% 12.5% 0.0% 0.4% 0.0% 0.0% 0.0%

已婚但分居 7 37.5% 0.0% 0.0% 0.0% 37.1% 0.0% 22.6% 2.8% 0.0% 0.0% 0.0% 0.0% 0.0%

喪偶 21 56.5% 0.0% 0.0% 0.0% 12.3% 12.0% 13.0% 6.2% 0.0% 0.0% 0.0% 0.0%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218,881 9.5% 4.1% 0.0% 0.1% 14.8% 12.3% 24.3% 15.5% 0.0% 0.0% 0.2% 18.8% 0.5%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12.6% 8.2% 0.0% 0.2% 13.9% 30.2% 29.0% 5.6% 0.0% 0.3% 0.3% 0.0%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15.8% 6.2% 0.0% 0.2% 19.6% 39.8% 11.5% 6.7% 0.0% 0.2% 0.2% 0.0% 0.0%

性別

男性 276 21.9% 1.0% 0.0% 0.0% 21.0% 42.9% 6.9% 6.0% 0.0% 0.3% 0.0% 0.0% 0.0%

女性 293 10.1% 11.1% 0.0% 0.3% 18.4% 36.8% 15.9% 7.3% 0.0% 0.0% 0.0% 0.0% 0.0%

年齡

65-74歲 378 21.7% 7.9% 0.0% 0.2% 18.2% 39.3% 7.6% 4.8% 0.0% 0.2% 0.0% 0.0% 0.0%

75-84歲 147 5.3% 3.5% 0.0% 0.0% 20.8% 44.5% 17.7% 8.2% 0.0% 0.0% 0.0% 0.0% 0.0%

85歲以上 44 0.5% 0.0% 0.0% 0.0% 28.7% 28.2% 24.7% 17.9% 0.0% 0.0% 0.0% 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8 0.0% 6.1% 0.0% 0.0% 3.9% 32.9% 34.8% 22.3%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35 2.5% 5.3% 0.0% 0.0% 27.6% 24.2% 21.5% 18.9% 0.0% 0.0% 0.0% 0.0% 0.0%

國小 242 13.5% 5.1% 0.0% 0.0% 17.5% 43.4% 13.6% 6.8% 0.0% 0.0% 0.0% 0.0% 0.0%

國(初)中 105 19.7% 8.0% 0.0% 0.9% 17.1% 41.9% 6.1% 6.3% 0.0% 0.0% 0.0% 0.0% 0.0%

高級中等學校 94 18.2% 8.7% 0.0% 0.0% 31.3% 31.3% 8.6% 1.0% 0.0% 1.0% 0.0% 0.0% 0.0%

專科 32 30.2% 5.9% 0.0% 0.0% 18.7% 37.5% 3.8% 3.9% 0.0% 0.0% 0.0%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9 28.7% 3.3% 0.0% 0.0% 16.6% 51.0% 0.3% 0.0% 0.0% 0.0% 0.0% 0.0% 0.0%

研究所以上 6 15.7% 0.0% 0.0% 0.0% 15.7% 68.6% 0.0% 0.0% 0.0% 0.0%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21 18.4% 0.0% 0.0% 0.0% 2.5% 42.5% 0.0% 32.2% 0.0% 4.4% 0.0%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82 17.9% 9.0% 0.0% 0.0% 18.8% 43.8% 7.2% 3.4% 0.0% 0.0% 0.0%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21.1% 0.0% 0.0% 0.0% 17.8% 25.3% 21.8% 13.9% 0.0% 0.0% 0.0% 0.0% 0.0%

已婚但分居 9 42.4% 0.0% 0.0% 10.3% 12.4% 9.3% 25.7% 0.0% 0.0% 0.0% 0.0% 0.0% 0.0%

喪偶 135 6.9% 0.6% 0.0% 0.0% 25.6% 32.5% 23.1% 11.2% 0.0% 0.0% 0.0% 0.0% 0.0%

其他標會

向他人或

金融機構

借貸

自己的儲

蓄、利

息、租

金、投資

所得或商

業保險給

付

自己的退

休金、撫

卹金或社

會保險

子女或孫

子女奉養

(含媳婦、

女婿、孫

媳婦或孫

婿)

政府救助

或補助

民間團體

救助

其他家人

(含父母、

兄弟姊妹

等)

社會或親

友救助

軍、公

教、勞、

國保年金

給付

項目別 總數

自己的工

作或營業

收入

配偶或同

居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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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識字(自修)受訪者目前主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儲蓄、利息、租

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的比例(26.6%)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以國小目前主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保險」

的比例(39.4%)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目前主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工

作或營業收入」的比例(44.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與配偶同住(包

含同居)受訪者目前主要經濟來源為「配偶或同居人提供」的比例

(15.0%)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者目前主要經濟來源為「自

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保險」的比例(29.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目前次要經濟來源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目前次要經濟來源，以「自己的儲蓄、

利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比例較高，占 30.3%、其次

為「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含媳婦、女婿、孫媳婦或孫婿)」(16.0%)、

「配偶或同居人提供」(11.1%)，另有 35.2%為「無次要」；65 歲以

上受訪者目前次要經濟來源，以「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含媳婦、女婿、

孫媳婦或孫婿)」比例較高，占 27.6%，其次為「自己的儲蓄、利息、

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22.5%)、「自己的退休金、撫卹

金或社會保險」(13.1%)，另有 23.0%為「無次要」。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配偶

或同居人提供」、「自己的儲蓄、利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

給付」、「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

「自己的儲蓄、利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增加較多，

增加 16.4 個百分點；以「自己的工作或營業收入」減少較多，減少

2.4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自己的工作或營業收入」、

「配偶或同居人提供」、「自己的儲蓄、利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

業保險給付」、「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保險」、「子女或孫子

女奉養」、「政府救助或補助」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

「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含媳婦、女婿、孫媳婦或孫婿)」增加較多，

增加 9.7 個百分點；以「自己的工作或營業收入」減少較多，減少

1.6 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向他

人或金融機構借貸」、「自己的儲蓄、利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

保險給付」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自己的儲蓄、利

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增加較多，增加 14.8 個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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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以「社會或親友救助43」減少較多，減少 0.4 個百分點；65 歲以

上受訪者在選項「自己的工作或營業收入」、「向他人或金融機構借

貸」、「自己的儲蓄、利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自

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保險」、「政府救助或補助」增減的比例

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自己的儲蓄、利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

業保險給付」增加較多，增加 11.5個百分點；以「政府救助或補助」

減少較多，減少 6.9 個百分點。 

表 72 目前次要經濟來源 

 

 

 

43 為與臺中市 107 年度進行比較，將選項「民間團體救助」、「其他家人(含父母、兄弟姊妹

等)」合併為「社會或親友救助」進行分析。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0.0% 1.9% 8.7% 0.0% 0.2% 15.5% 2.8% 14.2% 1.7% 0.6% 2.5% 0.4%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0.0% 4.2% 4.8% 0.0% 0.5% 13.9% 4.7% 9.0% 2.5% 0.0% 0.0%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35.2% 1.8% 11.1% 0.0% 0.0% 30.3% 3.8% 16.0% 1.6% 0.2% 0.0% 0.0%

性別

男性 231 44.4% 2.4% 5.2% 0.0% 0.0% 35.4% 4.0% 7.5% 1.1% 0.0% 0.0% 0.0%

女性 300 28.2% 1.3% 15.7% 0.0% 0.0% 26.4% 3.6% 22.6% 1.9% 0.4% 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國小 45 27.2% 6.3% 0.0% 0.0% 0.0% 11.9% 5.8% 42.3% 6.5% 0.0% 0.0% 0.0%

國(初)中 146 30.1% 3.7% 11.3% 0.0% 0.0% 28.4% 2.8% 22.8% 0.0% 0.9% 0.0% 0.0%

高級中等學校 231 38.0% 0.0% 13.9% 0.0% 0.0% 31.1% 2.9% 12.4% 1.7% 0.0% 0.0% 0.0%

專科 61 35.1% 2.2% 8.6% 0.0% 0.0% 41.2% 6.4% 4.3% 2.2% 0.0%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40.9% 0.0% 11.2% 0.0% 0.0% 40.5% 3.8% 3.7% 0.0% 0.0% 0.0% 0.0%

研究所以上 11 50.2% 0.0% 12.4% 0.0% 0.0% 24.9% 12.5% 0.0% 0.0% 0.0% 0.0%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44 57.8% 0.0% 0.0% 0.0% 0.0% 33.2% 3.1% 0.0% 6.0% 0.0% 0.0% 0.0%

 有 487 33.1% 2.0% 12.1% 0.0% 0.0% 30.1% 3.8% 17.5% 1.1% 0.3%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25.8% 2.4% 2.3% 0.0% 0.0% 51.4% 0.0% 16.9% 1.2% 0.0% 0.0% 0.0%

海線 91 43.5% 6.1% 9.6% 0.0% 0.0% 18.0% 5.9% 15.2% 1.8% 0.0% 0.0% 0.0%

屯區 103 35.3% 0.0% 7.8% 0.0% 0.0% 32.3% 1.3% 19.5% 3.9% 0.0% 0.0% 0.0%

市區 226 36.4% 0.6% 17.6% 0.0% 0.0% 24.0% 5.9% 14.3% 0.6% 0.6% 0.0%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218,881 0.0% 2.2% 2.7% 0.0% 0.0% 11.0% 3.1% 28.0% 15.9% 0.4% 9.3% 0.3%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0.0% 2.8% 1.6% 0.3% 0.0% 13.4% 7.6% 17.9% 5.7% 0.4% 0.0%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23.0% 1.2% 3.3% 0.0% 0.0% 22.5% 13.1% 27.6% 9.0% 0.3% 0.0% 0.0%

性別

男性 276 26.6% 1.8% 1.7% 0.0% 0.0% 24.1% 15.5% 23.2% 6.8% 0.3% 0.0% 0.0%

女性 293 19.6% 0.7% 4.9% 0.0% 0.0% 20.9% 10.9% 31.7% 11.1% 0.3% 0.0% 0.0%

年齡

65-74歲 378 22.7% 1.5% 4.5% 0.0% 0.0% 25.7% 13.3% 23.8% 8.4% 0.0% 0.0% 0.0%

75-84歲 147 22.5% 0.8% 1.2% 0.0% 0.0% 18.9% 13.0% 33.5% 9.5% 0.6% 0.0% 0.0%

85歲以上 44 27.0% 0.0% 0.0% 0.0% 0.0% 6.4% 12.0% 40.0% 12.8% 1.8% 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8 32.1% 0.0% 0.0% 0.0% 0.0% 13.1% 9.3% 28.8% 16.7%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35 13.5% 0.0% 2.8% 0.0% 0.0% 13.0% 2.8% 41.1% 26.9% 0.0% 0.0% 0.0%

國小 242 21.1% 0.4% 2.4% 0.0% 0.0% 17.7% 11.7% 36.3% 9.7% 0.7% 0.0% 0.0%

國(初)中 105 19.7% 2.8% 7.3% 0.0% 0.0% 31.2% 9.9% 22.0% 7.1% 0.0% 0.0% 0.0%

高級中等學校 94 25.9% 2.1% 2.0% 0.0% 0.0% 24.2% 23.7% 18.2% 4.0% 0.0% 0.0% 0.0%

專科 32 27.6% 0.0% 6.0% 0.0% 0.0% 29.9% 11.9% 18.7% 6.0% 0.0%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9 29.0% 3.3% 3.0% 0.0% 0.0% 38.7% 19.4% 3.5% 3.2% 0.0% 0.0% 0.0%

研究所以上 6 68.6% 0.0% 0.0% 0.0% 0.0% 15.7% 15.7% 0.0% 0.0% 0.0% 0.0%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25 58.2% 0.0% 0.0% 0.0% 0.0% 19.7% 3.8% 0.0% 14.8% 3.4% 0.0% 0.0%

 有 544 21.4% 1.3% 3.5% 0.0% 0.0% 22.6% 13.5% 28.8% 8.8% 0.1%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28 22.1% 1.5% 0.0% 0.0% 0.0% 37.1% 5.8% 21.5% 11.4% 0.7% 0.0% 0.0%

海線 101 30.5% 0.0% 4.0% 0.0% 0.0% 7.6% 14.4% 33.5% 10.1% 0.0% 0.0% 0.0%

屯區 106 20.4% 3.6% 1.8% 0.0% 0.0% 23.8% 10.7% 33.5% 6.2% 0.0% 0.0% 0.0%

市區 235 21.4% 0.5% 5.6% 0.0% 0.0% 20.3% 17.6% 25.6% 8.6% 0.3% 0.0% 0.0%

項目別 總數 無次要

自己的工

作或營業

收入

其他
配偶或同

居人提供
標會

向他人或

金融機構

借貸

自己的儲

蓄、利

息、租

金、投資

所得或商

業保險給

付

自己的退

休金、撫

卹金或社

會保險

子女或孫

子女奉養

(含媳婦、

女婿、孫

媳婦或孫

婿)

政府救助

或補助

社會或親

友救助

軍、公

教、勞、

國保年金

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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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目前次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儲蓄、利息、租金、

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的比例(29.3%)較女性高(23.7%)，以女性

目前次要經濟來源為「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含媳婦、女婿、孫媳婦或

孫婿)」的比例(27.1%)較男性高(16.0%)。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目前次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儲蓄、利

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的比例(30.3%)較其他年齡層

高，以 65-74 歲目前次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

保險」的比例(13.3%)較其他年齡層高，85 歲以上目前次要經濟來源

為「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含媳婦、女婿、孫媳婦或孫婿)」的比例(40.0%)

較其他年齡層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39.6%)及國小

(37.3%)受訪者目前次要經濟來源為「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含媳婦、女

婿、孫媳婦或孫婿)」的比例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高級中等學校受

訪者目前次要經濟來源為「配偶或同居人提供」的比例(10.5%)較其

他教育程度高，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受訪者目前次要經濟來

源為「自己的儲蓄、利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的比例

(39.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有無在世子女方面，以沒有在世子女的受訪者目前次要經濟

來源為「無次要」的比例(57.9%)較有在世子女的受訪者高，以有在

世子女受訪者目前次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儲蓄、利息、租金、投資

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的比例(26.1%)較無在世子女的受訪者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目前次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儲蓄、

利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的比例(43.7%)較其他次分

區高，以屯區受訪者目前次要經濟來源為「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含媳

婦、女婿、孫媳婦或孫婿)」的比例(26.6%)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

受訪者目前次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保險」的

比例(11.9%)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及配偶目前儲蓄或保存財產的情形，

「有」儲蓄或保存財產比例為 72.8%，「沒有」為 27.2%；65 歲以上受

訪者及配偶目前儲蓄或保存財產的情形，「有」儲蓄或保存財產比例

為 72.9%，「沒有」為 27.1%。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受訪者及配偶目前儲蓄或保存

財產的情形，55-64歲受訪者在選項「有」、「沒有」增減的比例有顯

著的差異。其中，「有」儲蓄或保存財產減少 6.0 個百分點，「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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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或保存財產增加 6.0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有」、

「沒有」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儲蓄或保存財產增

加 6.6 個百分點，「沒有」儲蓄或保存財產減少 6.6 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有」、

「沒有」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儲蓄或保存財產減

少 5.9 個百分點，「沒有」儲蓄或保存財產增加 5.9 個百分點；65歲

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有」、「沒有」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

「有」儲蓄或保存財產減少 1.0 個百分點，「沒有」儲蓄或保存財產

增加 1.0個百分點。 

表 73 目前受訪者及配偶是否有儲蓄或保存財產的情形 

 

進一步分析目前受訪者及配偶儲蓄或保存財產的情形，55-64歲

受訪者及配偶儲蓄或保存財產的情形，以「存款儲蓄」比例較高，占

65.8%，其次為「保險」(37.7%)、「不動產」(37.4%)、「投資(股票、

債券或基金)」(15.8%)；65歲以上受訪者及配偶目前儲蓄或保存財產

的情形，以「存款儲蓄」比例較高，占 65.5%，其次為「不動產」(39.9%)、

「保險」(25.0%)、「投資(股票、債券或基金)」(7.4%)。 

  

總數 有 沒有 總數 有 沒有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78.6% 21.3% 3,218,881 73.9% 26.1%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78.8% 21.2% 733 66.3% 33.7%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72.8% 27.2% 569 72.9% 27.1%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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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目前受訪者及配偶儲蓄或保存財產的情形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65.8% 37.4% 37.7% 15.8% 0.0% 27.2%

性別

男性 231 66.4% 44.2% 40.1% 18.3% 0.0% 28.4%

女性 300 65.4% 32.1% 35.9% 13.9% 0.0% 26.3%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0.0% 0.0% 0.0% 0.0% 100.0%

國小 45 52.9% 26.8% 29.5% 0.0% 0.0% 41.2%

國(初)中 146 64.5% 31.5% 35.7% 9.2% 0.0% 30.7%

高級中等學校 231 65.8% 37.3% 39.8% 16.7% 0.0% 27.5%

專科 61 73.6% 41.2% 30.7% 26.5% 0.0% 22.1%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73.8% 66.4% 51.8% 36.9% 0.0% 3.8%

研究所以上 11 74.8% 49.5% 50.0% 25.0% 0.0% 12.4%

婚姻狀況

未婚 41 54.9% 22.4% 32.5% 22.6% 0.0% 41.9%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69.2% 41.2% 39.6% 17.4% 0.0% 23.9%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44.4% 20.7% 28.2% 0.0% 0.0% 46.9%

已婚但分居 7 55.1% 21.6% 0.0% 0.0% 0.0% 41.3%

喪偶 21 56.3% 19.2% 37.5% 0.0% 0.0% 30.7%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44 54.3% 23.9% 33.3% 21.2% 0.0% 42.6%

 有 487 66.9% 38.6% 38.1% 15.3% 0.0% 25.8%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65.5% 39.9% 25.0% 7.4% 0.0% 27.1%

性別

男性 276 64.1% 46.0% 28.4% 8.8% 0.0% 27.9%

女性 293 66.7% 34.2% 21.9% 6.1% 0.0% 26.4%

年齡

65-74歲 378 68.6% 39.2% 31.9% 9.5% 0.0% 24.4%

75-84歲 147 59.7% 44.9% 12.5% 4.2% 0.0% 32.0%

85歲以上 44 57.9% 29.4% 7.9% 0.4% 0.0% 34.3%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8 31.3% 20.9% 3.1% 0.0% 0.0% 60.5%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35 45.0% 34.4% 2.7% 0.0% 0.0% 46.8%

國小 242 67.9% 35.2% 19.7% 3.8% 0.0% 24.5%

國(初)中 105 69.6% 45.5% 31.5% 7.4% 0.0% 24.6%

高級中等學校 94 64.3% 48.3% 33.5% 17.3% 0.0% 28.7%

專科 32 70.3% 31.1% 45.9% 7.2% 0.0% 19.7%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9 86.4% 60.3% 36.0% 19.7% 0.0% 10.7%

研究所以上 6 64.4% 68.1% 63.1% 16.8%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21 57.0% 9.9% 27.7% 18.7% 0.0% 43.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82 72.5% 46.7% 30.9% 8.5% 0.0% 20.1%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43.0% 18.3% 13.1% 4.4% 0.0% 51.2%

已婚但分居 9 42.2% 37.9% 12.4% 0.0% 0.0% 42.2%

喪偶 135 52.3% 29.0% 11.0% 3.6% 0.0% 39.4%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25 55.3% 12.3% 23.1% 15.6% 0.0% 44.7%

 有 544 65.9% 41.2% 25.1% 7.0% 0.0% 26.3%

項目別 總數 存款儲蓄 不動產 保險

投資(股

票、債券

或基金)

財產信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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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44，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及配偶儲蓄或保存財產的情形為「存款儲蓄」的

比例(66.1%)較男性高(65.1%)，以男性及配偶儲蓄或保存財產的情形

為「不動產」的比例(45.2%)較女性高(33.1%)。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受訪者及配偶儲蓄或保存財產的情形為

「存款儲蓄」的比例(68.6%)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受訪者及配

偶儲蓄或保存財產的情形為「不動產」的比例(44.9%)較其他年齡高，

以 55-64歲目前受訪者及配偶儲蓄或保存財產的情形為「保險」的比

例(37.7%)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及配偶儲蓄

或保存財產的情形為「沒有」的比例(48.7 %)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的受訪者及配偶儲蓄

或保存財產的情形為「存款儲蓄」的比例(70.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以未婚受訪者儲蓄或保存財產的情形為「投資(股票、債券或基金)」

的比例(21.3%)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

訪者的儲蓄或保存財產的情形為「沒有」的比例(48.6%)較其他婚姻

狀況高。 

在有無在世子女方面，以有在世子女的受訪者及配偶儲蓄或保存

財產的情形為「存款儲蓄」的比例(66.4%)較沒有在世子女的受訪者

高，以沒有在世子女的受訪者及配偶儲蓄或保存財產的情形為「投資

(股票、債券或基金)」的比例(19.2%)較有在世子女的受訪者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形，以「20,000

元~29,999 元」比例較高，占 25.1%，其次為「10,000 元~19,999元」

(21.7%)、「30,000 元~39,999 元」(20.3%)、「40,000 元~49,999 元」

(10.2%)；65歲以上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形，以「10,000元~19,999

元」比例較高，占 35.1%，其次為「20,000 元~29,999 元」(23.0%)、

「5,000元~9,999元」(15.5%)、「30,000 元~39,999 元」(7.9%)。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在選項「4,999 元以

下」、「5,000 元~9,999 元」、「20,000 元~29,999 元」、「30,000 元

~39,999元」、「40,000 元~49,999 元」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

 

 

4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19 

45 因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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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20,000 元~29,999 元」增加較多，增加 15.6 個百分點；以

「4,999元以下」減少較多，減少 13.7個百分點。 

65 歲以上在選項「4,999元以下」、「5,000 元~9,999元」、「10,000

元~19,999 元」、「20,000 元~29,999 元」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

其中，以「10,000 元~19,999 元」增加較多，增加 16.0 個百分點；

以「4,999 元以下」減少較多，減少 14.5 個百分點。 

表 75 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形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17.5% 20.6% 16.3% 9.5% 7.4% 3.6% 4.3% 0.0% 15.7% 5.1%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3.8% 9.7% 21.7% 25.1% 20.3% 10.2% 5.5% 1.6% 1.6% 0.5%

性別

男性 231 4.7% 10.4% 13.0% 19.1% 22.4% 15.2% 10.4% 2.4% 1.3% 1.1%

女性 300 3.2% 9.1% 28.5% 29.7% 18.7% 6.3% 1.8% 0.9% 1.8%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國小 45 9.5% 30.6% 21.5% 23.6% 11.5% 2.9% 0.0% 0.0% 0.4% 0.0%

國(初)中 146 4.6% 4.5% 32.2% 26.1% 17.7% 8.2% 3.6% 2.0% 0.2% 0.9%

高級中等學校 231 2.9% 9.4% 19.8% 25.7% 25.1% 10.2% 4.1% 1.7% 1.1% 0.0%

專科 61 4.4% 11.0% 10.5% 21.4% 17.9% 17.2% 13.1% 2.3% 2.2%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0.0% 7.4% 7.5% 29.7% 18.4% 11.2% 14.6% 0.0% 11.3% 0.0%

研究所以上 11 0.0% 0.0% 25.1% 12.4% 12.5% 25.5% 12.3% 0.0% 0.0% 12.2%

婚姻狀況

未婚 41 9.9% 16.1% 15.9% 19.2% 19.3% 15.9% 0.0% 3.7%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2.5% 8.5% 22.0% 24.2% 22.1% 11.1% 6.5% 0.9% 1.6% 0.6%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8.5% 21.0% 28.0% 29.6% 8.0% 0.0% 0.0% 4.3% 0.7% 0.0%

已婚但分居 7 0.0% 1.8% 38.0% 18.1% 19.5% 0.0% 0.0% 0.0% 22.6% 0.0%

喪偶 21 13.0% 6.1% 12.3% 49.8% 6.3% 0.0% 6.2% 6.2%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2.4% 12.0% 21.6% 26.9% 21.3% 10.6% 3.5% 0.0% 1.5% 0.0%

海線 91 7.4% 12.3% 31.3% 23.0% 15.0% 2.9% 6.3% 0.2% 0.2% 1.4%

屯區 103 1.3% 11.7% 19.5% 24.9% 20.7% 16.8% 3.9% 0.0% 0.0% 1.3%

市區 226 4.3% 6.6% 19.0% 25.1% 21.8% 9.9% 7.0% 3.6% 2.9% 0.0%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20.0% 21.5% 19.1% 9.7% 5.9% 2.3% 3.1% 0.0% 16.4% 2.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5.5% 15.5% 35.1% 23.0% 7.9% 4.2% 2.7% 3.0% 2.9% 0.2%

性別

男性 276 5.7% 14.0% 31.1% 23.6% 10.7% 6.3% 4.3% 2.2% 2.1% 0.0%

女性 293 5.4% 17.0% 38.8% 22.5% 5.2% 2.2% 1.3% 3.7% 3.6% 0.3%

年齡

65-74歲 378 3.5% 13.4% 34.1% 26.3% 9.5% 5.4% 2.8% 2.4% 2.6% 0.0%

75-84歲 147 8.5% 20.4% 38.4% 17.9% 4.3% 1.8% 3.0% 3.4% 1.8% 0.6%

85歲以上 44 12.7% 17.9% 31.9% 12.3% 5.8% 2.0% 1.9% 6.5% 9.0% 0.0%

教育程度 512 5.0% 15.0% 35.0% 23.9% 8.4% 4.7% 3.1% 2.3% 2.6% 0.2%

不識字 28 18.9% 34.4% 28.1% 12.2% 0.0% 0.0% 0.0% 4.7% 1.5%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35 10.9% 30.1% 32.2% 15.9% 0.0% 0.0% 0.0% 5.4% 5.4% 0.0%

國小 242 5.5% 18.6% 41.4% 18.8% 4.9% 2.3% 1.5% 3.3% 3.3% 0.4%

國(初)中 105 1.7% 10.8% 34.0% 35.3% 7.2% 4.4% 0.9% 2.8% 2.8% 0.0%

高級中等學校 94 5.6% 7.4% 34.9% 27.7% 14.2% 5.2% 2.9% 1.0% 1.1% 0.0%

專科 32 0.5% 13.2% 23.6% 17.6% 18.0% 9.0% 12.1% 3.0% 3.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9 6.3% 3.7% 12.5% 28.7% 18.9% 16.3% 9.5% 0.0% 4.1% 0.0%

研究所以上 6 0.0% 0.0% 15.7% 0.0% 16.2% 21.2% 30.1% 16.8%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21 12.9% 9.3% 28.8% 4.6% 14.7% 9.4% 0.0% 15.6% 4.8%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82 3.2% 11.3% 35.3% 29.0% 8.6% 4.9% 4.1% 1.4% 2.2%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17.8% 26.6% 26.0% 0.0% 12.6% 4.2% 0.0% 8.0% 4.8% 0.0%

已婚但分居 9 4.3% 9.9% 39.2% 31.1% 11.3% 0.0% 0.0% 2.5% 1.6% 0.0%

喪偶 135 9.1% 26.9% 36.6% 12.4% 4.0% 1.6% 0.0% 4.7% 4.3% 0.6%

次分區

山線 128 3.2% 14.5% 43.7% 29.7% 2.3% 3.6% 0.7% 1.9% 0.4% 0.0%

海線 101 9.6% 26.7% 36.4% 17.6% 2.9% 2.0% 0.9% 0.1% 3.8% 0.0%

屯區 106 5.6% 14.1% 41.7% 22.9% 8.1% 2.7% 3.6% 1.1% 0.3% 0.0%

市區 235 5.0% 12.0% 26.8% 21.8% 13.0% 6.1% 4.3% 5.7% 5.1% 0.4%

項目別 總數
4,999元以

下

5,000元

~9,999元

10,000元

~19,999

元

20,000元

~29,999

元

30,000元

~39,999

元

40,000元

~49,999

元

50,000元

以上

無可自由

支配
不知道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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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46，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形為「30,000 元~39,999

元」的比例(16.1%)較女性高(12.0%)，以女性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

形為「10,000 元~19,999元」的比例(33.6 %)較男性高(22.9%)。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形為「30,000 元

~39,999 元」的比例(20.3%)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 歲每個月可運

用的金錢情形為「20,000 元~29,999 元」的比例(26.3%)較其他年齡

高，以 75-84 歲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形為「10,000 元~19,999 元」

的比例(38.4%)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高級中等學校受訪者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

形為「30,000 元~39,999 元」的比例(21.9%)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

國(初)中受訪者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形為「20,000 元~29,999 元」

的比例(30.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國小受訪者每個月可運用的金

錢情形為「10,000 元~19,999元」的比例(38.3 %)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形為

「30,000 元~39,999 元」的比例(17.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與配

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形為「20,000 元

~29,999元」的比例(26.4%)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者每個月

可運用的金錢情形為「10,000 元~19,999 元」的比例(33.3%)較其他

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狀況方面，以市區受訪者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形為

「30,000 元~39,999 元」的比例(17.3%)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

訪者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形為「20,000 元~29,999 元」的比例

(26.3%)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形為

「10,000 元~19,999 元」的比例(34.3%)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覺得個人每月生活花費是否足夠，以

「大致夠用，不感覺欠缺」比例較高，占 64.5%，其次為「有點不夠

用，略有困難」(19.8%)、「相當充裕，且有餘」(12.3%)、「相當困難」

(2.8%)；65 歲以上受訪者覺得個人每月生活花費是否足夠，以「大致

夠用，不感覺欠缺」比例較高，占 62.8%，其次為「有點不夠用，略

有困難」(22.8%)、「相當充裕，且有餘」(10.7%)、「相當困難」(3.1%)。 

 

 

46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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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大致

夠用，不感覺欠缺」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大致夠用，

不感覺欠缺」增加較多，增加 8.0 個百分點；以「相當困難」減少較

多，減少 1.0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相當困難」、「大致

夠用，不感覺欠缺」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大致夠用，

不感覺欠缺」增加較多，增加 11.7 個百分點；以「相當困難」減少

較多，減少 3.2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

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相當充裕，且有餘」增加較多，增加

2.8 個百分點；以「大致夠用，不感覺欠缺」減少較多，減少 2.7個

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

「相當充裕，且有餘」增加較多，增加 3.8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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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受訪者覺得個人每月生活花費是否足夠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47，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覺得個人每月生活花費是否足夠為「有點不夠用，

略有困難」的比例(21.4%)較女性高(21.2%)，以女性覺得個人每月生

活花費是否足夠為「大致夠用，不感覺欠缺」的比例(64.6%)較男性

高(62.4%)。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覺得個人每月生活花費是否足夠為「大

 

 

47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1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2.2% 18.8% 67.2% 9.5% 0.0% 2.4%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3.8% 19.3% 56.5% 11.6% 2.9% 5.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2.8% 19.8% 64.5% 12.3% 0.5% 0.1%

性別

男性 225 3.0% 20.4% 62.0% 13.4% 1.2% 0.1%

女性 299 2.8% 19.3% 66.3% 11.6%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9 3.3% 7.8% 75.4% 13.6%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6 1.0% 18.2% 66.8% 13.3% 0.6%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20.7% 53.7% 17.4% 8.1% 0.0% 0.0%

已婚但分居 7 19.0% 55.6% 22.5% 0.0% 0.0% 2.8%

喪偶 20 6.6% 7.3% 86.1%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1.1% 18.2% 72.3% 8.3% 0.0% 0.0%

海線 89 3.5% 31.9% 60.0% 3.0% 1.5% 0.2%

屯區 102 1.3% 17.0% 56.9% 23.5% 1.3% 0.0%

市區 222 4.2% 16.9% 65.9% 13.0% 0.0%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218,881 2.3% 19.4% 62.6% 6.9% 0.0% 8.8%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6.4% 23.7% 51.1% 9.9% 3.8% 5.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3.1% 22.8% 62.8% 10.7% 0.3% 0.3%

性別

男性 262 3.2% 22.3% 62.7% 11.6% 0.1% 0.1%

女性 277 3.1% 23.2% 62.8% 9.9% 0.5% 0.6%

年齡

65-74歲 372 3.6% 22.7% 63.7% 9.7% 0.0% 0.3%

75-84歲 135 1.9% 23.7% 61.7% 11.4% 1.0% 0.3%

85歲以上 32 2.7% 19.7% 56.7% 19.1% 0.5% 1.2%

婚姻狀況

未婚 18 5.8% 27.6% 55.9% 10.7%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71 1.8% 17.7% 69.2% 10.8% 0.2% 0.3%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17.1% 41.3% 40.9% 0.0% 0.8% 0.0%

已婚但分居 9 1.0% 32.5% 45.3% 19.6% 1.6% 0.0%

喪偶 119 4.7% 33.9% 49.0% 11.5% 0.4% 0.6%

次分區

山線 121 0.8% 15.8% 76.1% 6.7% 0.4% 0.2%

海線 94 3.9% 33.4% 59.8% 2.8% 0.0% 0.1%

屯區 104 3.9% 16.5% 67.7% 10.8% 1.2% 0.0%

市區 221 3.8% 25.1% 54.4% 16.2% 0.0% 0.6%

項目別 總數 相當困難

有點不夠

用，略有

困難

大致夠用

，不感覺

欠缺

相當充裕

，且有餘
拒答

本人無法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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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夠用，不感覺欠缺」的比例(64.5%)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覺

得個人每月生活花費是否足夠為「有點不夠用，略有困難」的比例

(23.7%)較其他年齡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覺得個人每月生活花費是否足夠

為「大致夠用，不感覺欠缺」的比例(69.2%)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覺得個人每月生活花費是否足夠

為「有點不夠用，略有困難」的比例(48.8%)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覺得個人每月生活花費是否足夠為

「相當充裕，且有餘」的比例(17.1%)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

者覺得個人每月生活花費是否足夠為「大致夠用，不感覺欠缺」的比

例(74.3%)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覺得個人每月生活花費是

否足夠為「有點不夠用，略有困難」的比例(32.6%)較其他次分區高，

以市區受訪者覺得個人每月生活花費是否足夠為「相當困難」的比例

(4.0%)較其他次分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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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辦理財產安養信託的意願，有 14.0%

「有意願」辦理財產安養信託，有 81.1%「無意願」，另有 4.9%本人

無法回答；65 歲以上受訪者辦理財產安養信託的意願，有 10.0%「有

意願」辦理財產安養信託，有 83.4%「無意願」，另有 6.6%本人無法

回答。 

 

 

表 77 辦理財產安養信託的意願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49，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辦理財產安養信託的意願為「無意願」的比例

(84.1%)較女性高(80.7%)，以女性辦理財產安養信託的意願為「有意

願」的比例(12.0 %)較男性高(11.9%)。 

在年齡方面，以 85歲以上辦理財產安養信託的意願為「無意願」

 

 

48 因臺中市 107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49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2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14.0% 81.1% 4.9% 539 10.0% 83.4% 6.6%

性別

男性 225 12.8% 84.6% 2.5% 262 11.1% 83.6% 5.3%

女性 299 14.9% 78.4% 6.7% 277 8.9% 83.3% 7.8%

年齡

55-64歲 524 14.0% 81.1% 4.9% 0 0.0% 0.0% 0.0%

65-74歲 0 0.0% 0.0% 0.0% 372 11.6% 82.8% 5.6%

75-84歲 0 0.0% 0.0% 0.0% 135 7.8% 87.2% 5.0%

85歲以上 0 0.0% 0.0% 0.0% 32 0.3% 74.9% 24.8%

婚姻狀況

未婚 39 31.2% 68.8% 0.0% 18 32.0% 67.0% 1.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6 12.8% 83.6% 3.5% 371 10.9% 84.2% 5.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12.6% 66.8% 20.6% 22 9.1% 78.3% 12.6%

已婚但分居 7 0.0% 81.9% 18.1% 9 0.0% 89.6% 10.4%

喪偶 20 13.6% 73.1% 13.3% 119 4.8% 84.1% 11.1%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43 28.2% 71.8% 0.0% 22 34.7% 64.6% 0.8%

 有 481 12.7% 81.9% 5.4% 517 8.9% 84.2% 6.8%

次分區

山線 111 30.0% 70.0% 0.0% 121 18.6% 76.8% 4.6%

海線 89 4.4% 87.4% 8.2% 94 1.1% 97.6% 1.3%

屯區 102 11.9% 85.5% 2.6% 104 16.3% 79.0% 4.7%

市區 222 10.9% 82.0% 7.1% 221 6.0% 83.1% 10.8%

本人無法

回答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總數 有意願 無意願
本人無法

回答
總數 有意願 無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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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74.9%)較其他身分年齡高，以 55-64 歲辦理財產安養信託的

意願為「有意願」的比例(14.0%)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國小受訪者辦理財產安養信託的意願為「無

意願」的比例(85.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受訪者辦理財產安養信託的意願為「有意願」的比例(19.2%)較其他

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辦理財產安養

信託的意願為「無意願」的比例(83.9%)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未婚

受訪者辦理財產安養信託的意願為「有意願」的比例(31.5%)較其他

婚姻狀況高。 

在有沒有在世子女方面，以有在世子女受訪者辦理財產安養信託

的意願為「無意願」的比例(83.1%)較沒有在世子女高，以無在世子

女受訪者辦理財產安養信託的意願為「有意願」的比例(30.4%)較有

在世子女高(10.8%)。  

在次分區方面，以海線受訪者辦理財產安養信託的意願為「無意

願」的比例(92.6%)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辦理財產安養信

託的意願為「有意願」的比例(24.1%)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28.3%目前「需要」提供家人經濟支

援的情形，71.7%「不需要」；65 歲以上受訪者，13.5%目前「需要」

提供家人經濟支援的情形，86.5%「不需要」。 

與臺中市107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歲受訪者在選項「需要」、

「不需要」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目前「需要」提供經濟支援的

家人比例增加了 0.9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需要」提供家人經

濟支援的比例則減少 8.4 個百分點。 

表 78 受訪者目前是否有需要提供經濟支援的家人 

 

進一步分析目前需要提供經濟支援的家人，55-64歲受訪者以「父

母親(含配偶父母)」比例較高，占 10.8%，其次為「兒子」(8.2%)、

「配偶或同居人」(7.5%)、「女兒」(5.3%)；65 歲以上受訪者以「配

偶或同居人」比例較高，占 6.9%，其次為「兒子」(4.0%)、「父母親

(含配偶父母)」(1.7%)、「女兒」(1.2%)。 

總數 需要 不需要 總數 需要 不需要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27.4% 72.7% 733 21.9% 78.1%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28.3% 71.7% 569 13.5% 86.5%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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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9 目前需要提供經濟支援的家人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7.5% 10.8% 8.2% 5.3% 0.0% 0.0% 0.8% 0.0% 71.7%

性別

男性 231 10.8% 14.9% 11.4% 8.0% 0.0% 0.0% 0.6% 0.0% 60.1%

女性 300 5.0% 7.7% 5.8% 3.1% 0.0% 0.0% 1.0% 0.0% 80.5%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國小 45 3.5% 2.9% 2.9% 0.0% 0.0% 0.0% 0.0% 0.0% 90.6%

國(初)中 146 11.0% 8.5% 5.5% 2.8% 0.0% 0.0% 1.1% 0.0% 73.1%

高級中等學校 231 5.7% 11.6% 8.0% 7.5% 0.0% 0.0% 0.6% 0.0% 71.9%

專科 61 12.9% 14.8% 8.6% 2.1% 0.0% 0.0% 0.0% 0.0% 70.2%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0.0% 18.2% 25.7% 7.4% 0.0% 0.0% 3.6% 0.0% 48.7%

研究所以上 11 12.4% 12.9% 12.3% 25.2% 0.0% 0.0% 0.0% 0.0% 50.1%

婚姻狀況

未婚 41 0.0% 22.5% 0.0% 0.0% 0.0% 0.0% 0.0% 0.0% 77.5%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9.3% 9.7% 9.3% 5.6% 0.0% 0.0% 1.0% 0.0% 70.4%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0.0% 8.1% 4.0% 7.9% 0.0% 0.0% 0.0% 0.0% 80.0%

已婚但分居 7 0.0% 0.0% 18.1% 19.0% 0.0% 0.0% 0.0% 0.0% 62.9%

喪偶 21 0.0% 18.6% 6.2% 0.0% 0.0% 0.0% 0.0% 0.0% 75.2%

次分區

山線 111 7.0% 10.7% 3.6% 3.7% 0.0% 0.0% 0.0% 0.0% 78.6%

海線 91 6.2% 12.5% 4.4% 2.9% 0.0% 0.0% 1.7% 0.0% 74.0%

屯區 103 16.8% 1.3% 15.5% 11.6% 0.0% 0.0% 0.0% 0.0% 62.5%

市區 226 4.1% 14.5% 8.8% 4.1% 0.0% 0.0% 1.2% 0.0% 71.4%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6.9% 1.7% 4.0% 1.2% 0.3% 0.0% 0.2% 1.2% 86.5%

性別

男性 276 10.7% 2.8% 3.3% 0.3% 0.0% 0.0% 0.0% 0.7% 82.9%

女性 293 3.3% 0.7% 4.8% 1.9% 0.7% 0.0% 0.4% 1.6% 90.0%

年齡

65-74歲 378 8.7% 2.6% 3.6% 1.5% 0.5% 0.0% 0.3% 1.8% 84.1%

75-84歲 147 4.1% 0.0% 5.3% 0.0% 0.0% 0.0% 0.1% 0.0% 90.5%

85歲以上 44 0.0% 0.0% 3.9% 2.0% 0.0% 0.0% 0.0% 0.0% 94.1%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8 0.0% 0.0% 9.2% 0.0% 0.0% 0.0% 0.0% 0.0% 90.8%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35 0.0% 0.0% 11.1% 2.5% 0.0% 0.0% 0.0% 0.0% 86.4%

國小 242 5.7% 0.4% 3.4% 1.2% 0.4% 0.0% 0.0% 0.8% 89.7%

國(初)中 105 14.2% 2.6% 0.9% 0.0% 0.0% 0.0% 0.9% 0.0% 83.1%

高級中等學校 94 7.0% 2.1% 4.9% 1.0% 1.0% 0.0% 0.0% 5.1% 83.0%

專科 32 6.0% 2.9% 0.0% 0.0% 0.0% 0.0% 0.0% 0.0% 91.1%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9 6.7% 6.5% 9.6% 6.6% 0.0% 0.0% 0.5% 0.0% 76.6%

研究所以上 6 0.0% 21.2% 0.0% 0.0% 0.0% 0.0% 0.0% 0.0% 78.8%

婚姻狀況

未婚 2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82 9.7% 1.7% 3.3% 0.8% 0.0% 0.0% 0.0% 0.5% 85.2%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0.0% 8.6% 4.2% 4.2% 0.0% 0.0% 0.0% 0.0% 87.2%

已婚但分居 9 10.3% 0.0% 0.0% 0.0% 0.0% 0.0% 0.0% 0.0% 89.7%

喪偶 135 0.8% 0.9% 6.9% 2.0% 1.4% 0.0% 0.8% 3.6% 87.8%

次分區

山線 128 9.4% 0.7% 3.5% 0.0% 0.8% 0.0% 0.0% 0.8% 86.4%

海線 101 4.6% 0.9% 1.2% 0.9% 0.0% 0.0% 0.2% 0.0% 92.1%

屯區 106 7.8% 2.6% 4.2% 0.9% 0.0% 0.0% 0.0% 0.0% 86.2%

市區 235 6.0% 2.1% 5.5% 2.0% 0.4% 0.0% 0.4% 2.4% 84.4%

沒有
配偶或同

居人

父母親(含

配偶父母)
兒子 女兒 媳婦 女婿

兄弟姐妹

或其配偶

(外)孫子

女或其配

偶

項目別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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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50，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目前需要提供經濟支援的家人為「配偶或同居人」

的比例(10.7%)較女性高(4.2%)，以女性目前需要提供經濟支援的家

人為「沒有」的比例(85.2%)較男性高。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目前需要提供經濟支援的家人為「配偶

或同居人」的比例(8.7%)較其他年齡高，以 55-64歲目前需要提供經

濟支援的家人為「父母親(含配偶父母)」的比例(10.8%)較其他年齡

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國(初)中目前需要提供經濟支援的家人為

「配偶或同居人」的比例(12.3%)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大學(含科技

大學、二技)目前需要提供經濟支援的家人為「父母親(含配偶父母)」

的比例(13.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目

前需要提供經濟支援的家人為「沒有」的比例(86.9%)較其他教育程

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目前需要提供經濟支

援的家人為「配偶或同居人」的比例(9.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未

婚目前需要提供經濟支援的家人為「父母親(含配偶父母)」的比例

(15.0%)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已婚但分居目前需要提供經濟支援的

家人為「女兒」(8.4%)與「兒子」(8.0%)的比例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目前需要提供經濟支援的家人為「配偶或

同居人」的比例(12.2%)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目前需要提供經濟

支援的家人為「父母親(含配偶父母)」的比例(8.2%)較其他次分區高，

以海線目前需要提供經濟支援的家人為「沒有」的比例(83.6%)較其

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對目前整體經濟狀況的滿意程度，有

12.6%為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為 1.3%、不太滿意 11.3%)，29.2%為普通，

58.2%為滿意(還算滿意為 49.5%、非常滿意 8.7%)。65 歲以上受訪者

對目前整體經濟狀況的滿意程度，有 14.2%為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為

1.1%、不太滿意 13.1%)，28.7%為普通，56.6%為滿意(還算滿意為

48.4%、非常滿意 8.2%)，另有 0.3%不知道，0.2%本人無法回答。 

 

 

50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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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非常

不滿意」、「不滿意」、「滿意」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滿

意」增加較多，增加 12.2 個百分點；以「不滿意」減少較多，減少

5.7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非常不滿意」、「滿意」增減

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滿意」增加較多，增加 11.6 個百

分點；以「普通」減少較多，減少 3.9 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非常

不滿意」、「普通」、「滿意」、「非常滿意」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

其中，以「滿意」增加較多，增加 9.4 個百分點；以「普通」減少較

多，減少 9.5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普通」、「滿意」、

「非常滿意」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滿意」增加較多，

增加 12.4 個百分點；以「普通」減少較多，減少 10.6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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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0 對目前整體經濟狀況的滿意程度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2.9% 12.1% 38.7% 40.1% 3.7% 0.0% 0.0% 2.5%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3.9% 17.0% 29.4% 37.3% 6.0% 0.0% 0.5% 5.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1.3% 11.3% 29.2% 49.5% 8.7% 0.0% 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國小 45 3.5% 23.9% 23.1% 46.6% 2.9% 0.0% 0.0% 0.0%

國(初)中 144 1.8% 13.3% 38.5% 42.8% 3.7% 0.0% 0.0% 0.0%

高級中等學校 226 0.6% 10.1% 24.4% 56.5% 8.5% 0.0% 0.0% 0.0%

專科 61 2.2% 4.4% 35.1% 43.3% 14.9% 0.0%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0.0% 11.2% 18.7% 44.1% 26.0% 0.0% 0.0% 0.0%

研究所以上 11 0.0% 0.0% 25.4% 61.8% 12.8%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9 3.3% 14.0% 24.4% 48.0% 10.3% 0.0%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6 0.7% 9.4% 28.0% 52.4% 9.4% 0.0%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0.0% 41.8% 37.3% 20.9% 0.0% 0.0% 0.0% 0.0%

已婚但分居 7 19.0% 0.0% 60.1% 20.8% 0.0% 0.0% 0.0% 0.0%

喪偶 20 6.6% 0.6% 39.5% 46.6% 6.7%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1.1% 9.8% 25.2% 56.8% 7.1% 0.0% 0.0% 0.0%

海線 89 1.8% 21.5% 28.5% 43.2% 5.0% 0.0% 0.0% 0.0%

屯區 102 1.3% 10.5% 25.1% 52.6% 10.4% 0.0% 0.0% 0.0%

市區 222 1.2% 8.4% 33.4% 46.8% 10.1% 0.0% 0.0%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218,881 1.8% 10.8% 39.3% 36.0% 3.1% 0.0% 0.0% 9.0%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3.5% 13.9% 32.6% 36.8% 5.6% 1.7% 0.8% 5.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1.1% 13.1% 28.7% 48.4% 8.2% 0.3% 0.0% 0.2%

年齡

65-74歲 372 1.1% 13.7% 27.3% 48.9% 8.8% 0.2% 0.0% 0.0%

75-84歲 135 1.3% 11.0% 34.2% 46.3% 7.0% 0.0% 0.0% 0.2%

85歲以上 32 0.5% 14.9% 22.1% 51.4% 5.5% 2.7% 0.0% 2.9%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4 4.2% 13.0% 25.2% 57.6%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30 3.3% 28.4% 44.2% 24.1% 0.0% 0.0% 0.0% 0.0%

國小 226 0.8% 11.8% 30.5% 51.2% 4.4% 0.8% 0.0% 0.5%

國(初)中 103 0.9% 17.1% 29.1% 47.5% 5.4% 0.0% 0.0% 0.0%

高級中等學校 93 1.0% 11.6% 26.0% 48.9% 12.5% 0.0% 0.0% 0.0%

專科 31 0.0% 4.1% 22.2% 58.1% 15.6% 0.0%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7 0.0% 10.5% 18.3% 30.2% 41.1% 0.0% 0.0% 0.0%

研究所以上 6 0.0% 0.0% 16.8% 67.5% 15.7%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18 0.0% 17.4% 44.0% 32.7% 5.9% 0.0%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71 0.8% 10.0% 26.8% 52.3% 9.8% 0.5%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4.5% 44.0% 41.8% 5.2% 4.6% 0.0% 0.0% 0.0%

已婚但分居 9 1.0% 28.6% 14.5% 45.6% 10.3% 0.0% 0.0% 0.0%

喪偶 119 1.6% 15.5% 31.3% 46.8% 3.9% 0.0% 0.0% 1.0%

次分區

山線 121 0.1% 7.3% 32.6% 53.8% 6.1% 0.0% 0.0% 0.1%

海線 94 2.9% 21.4% 22.6% 49.1% 2.1% 1.9% 0.0% 0.0%

屯區 104 0.9% 10.1% 31.3% 50.6% 7.1% 0.0% 0.0% 0.0%

市區 221 0.9% 14.2% 28.0% 44.2% 12.3% 0.0% 0.0% 0.5%

非常滿意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滿意 滿意

本人無法

回答
拒答不知道

滿意

普通總數項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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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51，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滿意」目前整體經濟狀況的比例

(58.1%)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不滿意」目前整體經濟

狀況的比例(15.4%)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者「滿意」目前整

體經濟狀況的比例(70.6%)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

字(自修)者「不滿意」目前整體經濟狀況的比例(30.3%)較其他教育

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者「滿意」目前整體

經濟狀況的比例(61.9%)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

居者)者「不滿意」目前整體經濟狀況的比例(44.5%)較其他婚姻狀況

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者「滿意」目前整體經濟狀況的比例(61.8%)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者「不滿意」目前整體經濟狀況的比例(23.8%)

較其他次分區高。 

目前有無工作 

調查顯示，在 55-64 歲受訪者中，63.5%目前「有」工作，36.5%

目前「沒有」工作；在 65 歲以上受訪者中，17.6%目前「有」工作，

82.4%目前「沒有」工作。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有」、

「沒有」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增加 17.8 個百分點，

「沒有」減少 17.8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

顯著的差異。其中，「有」增加 3.1 個百分點，「沒有」減少 2.9 個百

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有」、

「沒有」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增加 20.3 個百分點，

「沒有」減少 20.3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有」、「沒有」

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增加 7.3 個百分點，「沒有」

減少 7.3個百分點。 

  

 

 

51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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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目前工作情形 

 

 

 

總數 沒有 有 總數 沒有 有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56.8% 43.2% 3,218,881 89.7% 10.3%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54.3% 45.7% 733 85.3% 14.7%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36.5% 63.5% 569 82.4% 17.6%

性別

男性 231 20.4% 79.6% 276 74.7% 25.3%

女性 300 48.8% 51.2% 293 89.6% 10.4%

年齡

55-64歲 531 36.5% 63.5% 0 0.0% 0.0%

65-74歲 0 0.0% 0.0% 378 76.1% 23.9%

75-84歲 0 0.0% 0.0% 147 93.4% 6.6%

85歲以上 0 0.0% 0.0% 44 10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28 96.8% 3.2%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100.0% 35 97.5% 2.5%

國小 45 67.5% 32.5% 242 85.8% 14.2%

國(初)中 146 32.6% 67.4% 105 74.0% 26.0%

高級中等學校 231 33.9% 66.1% 94 81.6% 18.4%

專科 61 30.3% 69.7% 32 66.9% 33.1%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33.6% 66.4% 29 71.3% 28.7%

研究所以上 11 63.0% 37.0% 6 84.3% 15.7%

宗教

佛教 56 47.9% 52.1% 100 85.9% 14.1%

道教 122 40.2% 59.8% 119 85.3% 14.7%

基督教 20 49.3% 50.7% 15 93.3% 6.7%

天主教 3 51.4% 48.6% 2 100.0% 0.0%

一貫道 9 28.8% 71.2% 9 100.0% 0.0%

民間信仰(無崇拜特定神明者) 273 33.6% 66.4% 288 78.8% 21.2%

沒有 48 25.2% 74.8% 36 82.0% 18.0%

其他 0 0.0% 0.0% 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41 42.5% 57.5% 21 77.0% 23.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35.3% 64.7% 382 79.3% 20.7%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46.5% 53.5% 22 83.0% 17.0%

已婚但分居 7 43.5% 56.5% 9 58.8% 41.2%

喪偶 21 31.3% 68.7% 135 93.3% 6.7%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44 43.2% 56.8% 25 77.1% 22.9%

 有 487 35.9% 64.1% 544 82.6% 17.4%

次分區

山線 111 34.2% 65.8% 128 75.7% 24.3%

海線 91 38.0% 62.0% 101 87.7% 12.3%

屯區 103 38.0% 62.0% 106 84.1% 15.9%

市區 226 36.3% 63.7% 235 82.9% 17.1%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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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52，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目前「有」工作的比例(50.0%)較女性高(31.0%)，

以女性目前「沒有」工作的比例(69.0%)較男性高(50.0%)。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目前「有」工作的比例(63.5%)較其他年

齡高，以 75-84歲目前「沒有」工作的比例(93.4%)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目前「有」工作的比例(57.2%)較其他教

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目前「沒有」工作的比例

(94.0 %)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宗教信仰方面，以沒有宗教信仰者目前「有」工作的比例(50.3%)

較其他宗教信仰高，以佛教者目前「沒有」工作的比例(72.3%)較其

他宗教信仰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者目前「有」工作的比例(46.0%)較其他

婚姻狀況高，以喪偶者目前「沒有」工作的比例(84.9%)較其他婚姻

狀況高。 

在有沒有在世子女(含收養)方面，以沒有在世子女者目前「有」

工作的比例(44.6%)較沒有在世子女高(39.5%)，以有在世子女者目前

「沒有」工作的比例(60.5%)較沒有在世子女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者目前「有」工作的比例(43.6%)較其他次

分區高，以海線者目前「沒有」工作的比例(64.1%)較其他次分區高。 

  

 

 

52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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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目前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以「料理家

務或照顧家人」比例較高，占 41.0%，其次為「已退休」(24.3%)、「因

健康問題沒辦法工作」(19.2%)、「沒有適合的工作」(5.6%)；65 歲以

上受訪者，以「已退休」比例較高，占 58.5%，其次為「因健康問題

沒辦法工作」(15.9%)、「料理家務或照顧家人」(14.9%)、「沒有適合

的工作」(4.6%)。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已退

休」、「公司裁員或被資遣」、「料理家務或照顧家人」增減的比例有顯

著的差異。其中，以「料理家務或照顧家人」增加較多，增加 10.7 個

百分點；以「已退休」減少較多，減少 11.1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

訪者在選項「已退休」、「偶爾或非正式幫助家人生意、事業、農事」、

「家境許可，不需要工作」、「因健康問題沒辦法工作」增減的比例有

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已退休」增加較多，增加 16.3 個百分點；

以「因健康問題沒辦法工作」減少較多，減少 6.5 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3，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已

退休」、「公司裁員或被資遣」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料

理家務或照顧家人」增加較多，增加 1.6 個百分點；以「已退休」減

少較多，減少 10.1個百分點。 

  

 

 

53 衛福部 106 年度僅針對 55-64 歲調查此題項，故無 65 歲以上調查結果。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152 

表 82 目前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98,128 34.4% 5.2% 39.4% 3.1% 13.2% 3.2% 1.5%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149 35.4% 0.8% 6.1% 30.3% 3.9% 14.8% 3.2% 4.2% 0.0% 1.3%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94 24.3% 2.8% 0.0% 41.0% 4.2% 19.2% 5.6% 2.9% 0.0% 0.0%

性別

男性 47 47.7% 3.0% 0.0% 5.5% 2.8% 37.8% 2.8% 0.4% 0.0% 0.0%

女性 147 16.7% 2.8% 0.0% 52.5% 4.6% 13.3% 6.5% 3.7% 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國小 30 17.2% 0.4% 0.0% 55.1% 0.0% 13.3% 13.3% 0.7% 0.0% 0.0%

國(初)中 48 17.0% 0.0% 0.0% 41.8% 2.9% 29.8% 5.7% 2.8% 0.0% 0.0%

高級中等學校 78 17.6% 5.1% 0.0% 42.9% 8.5% 17.3% 5.2% 3.4% 0.0% 0.0%

專科 19 43.0% 7.3% 0.0% 27.4% 0.0% 22.3% 0.0% 0.0%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12 55.0% 0.0% 0.0% 34.2% 0.0% 10.8% 0.0% 0.0% 0.0% 0.0%

研究所以上 7 79.5% 0.0% 0.0% 0.0% 0.0% 0.0% 0.0% 20.5%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18 30.4% 15.1% 0.0% 22.0% 0.0% 32.5% 0.0% 0.0%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151 23.3% 0.9% 0.0% 47.5% 5.3% 15.0% 4.5% 3.6%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15 17.1% 9.8% 0.0% 8.4% 0.0% 38.2% 26.5% 0.0% 0.0% 0.0%

已婚但分居 3 41.6% 0.0% 0.0% 0.0% 0.0% 52.0% 0.0% 6.4% 0.0% 0.0%

喪偶 7 39.3% 0.0% 0.0% 38.9% 0.0% 21.7% 0.0%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38 14.1% 3.4% 0.0% 49.9% 3.6% 7.6% 14.4% 7.0% 0.0% 0.0%

海線 34 22.9% 3.9% 0.0% 44.8% 0.0% 27.8% 0.0% 0.6% 0.0% 0.0%

屯區 39 23.9% 0.0% 0.0% 41.3% 7.0% 24.5% 3.4% 0.0% 0.0% 0.0%

市區 82 29.7% 3.4% 0.0% 35.2% 4.8% 18.5% 5.0% 3.3% 0.0% 0.0%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626 42.2% 0.4% 6.9% 16.9% 3.9% 22.4% 3.1% 4.0% 0.0% 0.4%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469 58.5% 0.8% 0.6% 14.9% 0.8% 15.9% 4.6% 3.9% 0.0% 0.0%

性別

男性 206 70.0% 1.3% 1.0% 1.8% 0.0% 18.4% 5.5% 1.9% 0.0% 0.0%

女性 262 49.5% 0.4% 0.4% 25.1% 1.4% 13.9% 3.8% 5.6% 0.0% 0.0%

年齡

65-74歲 288 57.6% 1.0% 1.0% 18.1% 0.7% 13.6% 5.3% 2.7% 0.0% 0.0%

75-84歲 137 63.5% 0.6% 0.0% 9.3% 0.0% 17.6% 3.8% 5.2% 0.0% 0.0%

85歲以上 44 49.0% 0.0% 0.2% 11.3% 4.2% 25.4% 2.0% 8.0% 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7 44.4% 0.0% 0.0% 11.4% 0.0% 41.0% 0.0% 3.2%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34 32.8% 0.0% 0.0% 11.5% 0.0% 39.3% 10.7% 5.6% 0.0% 0.0%

國小 207 57.4% 0.4% 0.0% 18.0% 0.9% 13.8% 4.5% 5.0% 0.0% 0.0%

國(初)中 78 56.9% 1.2% 0.0% 19.7% 2.4% 12.8% 3.5% 3.5% 0.0% 0.0%

高級中等學校 76 65.3% 1.2% 3.7% 11.7% 0.1% 10.6% 5.0% 2.3% 0.0% 0.0%

專科 21 61.2% 4.5% 0.0% 5.6% 0.0% 15.3% 9.4% 4.1%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1 99.2% 0.0% 0.0% 0.0% 0.0% 0.4% 0.0% 0.4% 0.0% 0.0%

研究所以上 5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16 53.4% 0.0% 0.0% 0.5% 0.0% 34.8% 5.4% 6.0%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03 67.4% 0.9% 0.6% 15.1% 0.9% 8.9% 4.3% 1.8%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19 45.8% 5.0% 0.0% 5.6% 0.0% 28.0% 10.5% 5.0% 0.0% 0.0%

已婚但分居 5 33.7% 0.0% 17.8% 20.5% 0.0% 7.7% 0.0% 20.3% 0.0% 0.0%

喪偶 126 40.8% 0.0% 0.0% 17.4% 0.8% 28.8% 4.3% 7.9% 0.0% 0.0%

次分區

山線 97 51.5% 0.0% 0.0% 13.9% 0.0% 27.0% 1.8% 5.8% 0.0% 0.0%

海線 88 67.0% 2.0% 0.0% 14.4% 0.0% 15.0% 1.3% 0.3% 0.0% 0.0%

屯區 89 64.3% 1.1% 0.0% 15.4% 1.0% 9.1% 3.0% 6.1% 0.0% 0.0%

市區 194 55.6% 0.5% 1.5% 15.3% 1.5% 13.8% 8.1% 3.7% 0.0% 0.0%

項目別 總數 已退休
公司裁員

或被資遣

偶爾或非

正式幫助

家人生

意、事

業、農事

料理家務

或照顧家

人

家境許可

，不需要

工作

因健康問

題沒辦法

工作

沒有適合

的工作

沒有想要

工作

沒有工作

，正在找

工作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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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54，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目前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為「已退休」的比例

(50.0%)較女性高(31.0%)，以女性目前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為「料理

家務或照顧家人」的比例(69.0%)較男性高(50.0%)。 

在年齡方面，以 75-84 歲目前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為「已退休」

的比例(63.5%)較其他年齡高，以 55-64 歲目前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

為「料理家務或照顧家人」的比例(93.4%)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

上目前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為「因健康問題沒辦法工作」的比例

(25.4%)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者目前沒有工作的

主要原因為「已退休」的比例(82.9%)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國(初)

中受訪者目前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為「料理家務或照顧家人」的比例

(28.1%)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者目前沒

有工作的主要原因為「因健康問題沒辦法工作」的比例(39.3%)較其

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者目前沒有工作的主

要原因為「已退休」的比例(52.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未婚者目

前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為「因健康問題沒辦法工作」的比例(33.6%)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者目前沒有工作的

主要原因為「沒有適合的工作」的比例(17.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海線者目前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為「已退休」

的比例(54.6%)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者目前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

為「料理家務或照顧家人」的比例(24.0%)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

者目前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為「沒有適合的工作」的比例(7.2%)較其

他次分區高。 

沒有工作後，有無嘗試外出找工作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在沒有工作後，有 7.8%「有」嘗試外

出找工作，有 92.2%「沒有」嘗試外出找工作；65 歲以上受訪者在沒

有工作後，有 3.3%「有」嘗試外出找工作，有 96.7%「沒有」嘗試外

出找工作。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有」、

「沒有」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有」增加 6.1 個百分點，

 

 

5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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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減少 6.1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有」、「沒有」

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增加 3.7 個百分點，「沒有」

減少 3.7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有」、

「沒有」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增加 24.7 個百分點，

「沒有」減少 24.7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有」、「沒有」

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增加 7.8 個百分點，「沒有」

減少 7.8個百分點。 

表 83 沒有工作後，有無嘗試外出找工作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55，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沒有工作後，「有」嘗試外出找工作的比例(5.2%)

較男性高(3.7%)，以男性沒有工作後，「沒有」嘗試外出找工作的比

例(96.3%)較女性高(94.8%)。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沒有工作後，「有」嘗試外出找工作的

比例(7.8%)較其他年齡高，以 85歲以上沒有工作後，「沒有」嘗試外

出找工作的比例(100%)較其他年齡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沒有工作後，「有」

嘗試外出找工作的比例(21.2%)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者沒有工

作後，「沒有」嘗試外出找工作的比例(98.6%)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55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5-2 

總數 沒有 有 總數 沒有 有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98,128 67.5% 32.5% 183,661 88.9% 11.1%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149 86.1% 13.9% 626 93.0% 7.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94 92.2% 7.8% 469 96.7% 3.3%

性別

男性 47 94.0% 6.0% 206 96.8% 3.2%

女性 147 91.6% 8.4% 262 96.6% 3.4%

年齡

55-64歲 194 92.2% 7.8% 0 0.0% 0.0%

65-74歲 0 0.0% 0.0% 288 95.3% 4.7%

75-84歲 0 0.0% 0.0% 137 98.7% 1.3%

85歲以上 0 0.0% 0.0% 44 10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18 92.6% 7.4% 16 94.7% 5.3%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151 93.7% 6.3% 303 96.8% 3.2%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15 71.6% 28.4% 19 84.8% 15.2%

已婚但分居 3 100.0% 0.0% 5 100.0% 0.0%

喪偶 7 100.0% 0.0% 126 98.5% 1.5%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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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過程中遭遇的困難 

調查顯示，在沒有工作後有嘗試外出找工作的 55-64 歲受訪者，

有 71.9%在找工作過程中「有遭遇困難」，有 28.1%「沒有遭遇困難」；

在沒有工作後有嘗試外出找工作的 65 歲以上受訪者，有 87.7%在找

工作過程中「有遭遇困難」，有 12.3%「沒有遭遇困難」。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有遭

遇困難」、「沒有遭遇困難」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遭

遇困難」減少 24.5個百分點，「沒有遭遇困難」增加 24.5個百分點；

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有遭遇困

難」增加 4.9 個百分點，「沒有遭遇困難」減少 4.9 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6，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有遭

遇困難」、「沒有遭遇困難」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遭

遇困難」減少 23.6個百分點，「沒有遭遇困難」增加 23.6個百分點。 

表 84 找工作過程中是否有遭遇困難 

 

進一步分析受訪者在找工作中遇到困難的情況，55-64 歲受訪者

以「找不到想要做的職業類別」比例較高，占 35.9%，其次為「待遇

不符期望」(17.8%)、「專長技能不符合(含證照資格不符合)」及「缺

乏工作上需要的知識或技術(不會用電腦/設備、讀書不多)」比例均

為 9.1%；65歲以上受訪者以「年齡歧視」比例較高，占 38.4%，其次

為「找不到想要做的職業類別」(24.7%)、「待遇不符期望」(12.7%)、

「教育程度不符合」(12.2%)。 

  

 

 

56 衛福部 106 年度僅針對 55-64 歲調查此題項，故無 65 歲以上調查結果。 

總數
沒有遭遇

困難

有遭遇

困難
總數

沒有遭遇

困難

有遭遇

困難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29,371 4.5% 95.5%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0 3.6% 96.4% 43 17.2% 82.8%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5 28.1% 71.9% 15 12.3% 87.7%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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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找工作過程中遭遇的困難 

 

本題因多數細項樣本數小於 30，故不適合進行交叉分析57。 

工作身分 

調查顯示，目前有工作的 55-64 歲受訪者工作身分，以「受私人

僱用者」比例較高，占 66.4%，其次為「自營作業者」(22.4%)、「雇

主」(8.4%)、「受政府雇用者」(2.4%)；目前有工作的 65歲以上受訪

者工作身分，以「受私人雇用」比例較高，占 42.1%，其次為「自營

作業者」(41.8%)、「雇主」(14.2%)、「無酬家屬工作者」(1.0%)。 

與臺中市 107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歲受訪者在選項「雇主」、

「受私人僱用者」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受私人僱用

者」增加較多，增加 17.5 個百分點；以「雇主」減少較多，減少 12.3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受私人僱用者」、「無酬家屬工作

者」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受私人僱用者」增加較多，

增加 16.9 個百分點；以「雇主」減少較多，減少 8.1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自營

作業者」、「受政府僱用者」、「受私人僱用者」、「無酬家屬工作者」增

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受私人僱用者」增加較多，增加

19.6 個百分點；以「自營作業者」減少較多，減少 10.2 個百分點；

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自營作業者」、「受私人僱用者」、「無酬家屬

工作者」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受私人僱用者」增加

較多，增加 21.0個百分點；以「自營作業者」減少較多，減少 18.0

個百分點。 

  

 

 

57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5-3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5 28.1% 71.9% 0.0% 0.0% 35.9% 17.8% 8.9% 9.1%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5 12.3% 6.4% 5.9% 24.7% 12.7% 38.4% 0.0% 11.6%

年紀大了

自己騎/開

車或搭車

會有困難

(交通問

題)

沒有遭遇

困難

專長技能

不符合

(含證照資

格不符合)

語言限制

找不到想

要做的職

業類別

待遇不符

期望
年齡歧視

缺乏工作

上需要的

知識或技

術(不會用

電腦/設

備、讀書

不多)

項目別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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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 工作身分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652,719 11.1% 32.6% 8.3% 46.8% 1.2%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126 20.7% 21.5% 5.3% 48.9% 3.6%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337 8.4% 22.4% 2.4% 66.4% 0.4%

性別

男性 184 8.7% 23.9% 2.9% 63.8% 0.7%

女性 154 8.0% 20.8% 1.7% 69.5%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0.0% 0.0% 100.0% 0.0%

國小 15 0.0% 45.0% 0.0% 55.0% 0.0%

國(初)中 98 1.3% 29.5% 0.0% 69.1% 0.0%

高級中等學校 153 11.7% 18.1% 0.9% 68.5% 0.9%

專科 43 9.1% 16.7% 6.5% 67.7%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4 16.5% 22.6% 11.1% 49.9% 0.0%

研究所以上 4 33.7% 0.0% 33.3% 33.1% 0.0%

次分區

山線 73 5.4% 30.7% 0.0% 62.0% 1.8%

海線 56 10.3% 23.4% 7.2% 59.1% 0.0%

屯區 64 6.3% 31.3% 2.0% 60.4% 0.0%

市區 144 10.1% 14.0% 1.8% 74.1%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40,290 9.0% 59.8% 2.5% 21.1% 7.6%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107 22.3% 41.0% 4.2% 25.2% 7.4%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00 14.2% 41.8% 0.9% 42.1% 1.0%

性別

男性 70 17.7% 38.5% 0.0% 43.8% 0.0%

女性 30 6.2% 49.3% 3.1% 38.3% 3.2%

年齡

65-74歲 91 14.8% 38.4% 1.0% 44.8% 1.1%

75-84歲 10 8.9% 73.3% 0.0% 17.8% 0.0%

85歲以上 0 0.0% 0.0% 0.0% 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 0.0% 10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100.0% 0.0% 0.0% 0.0%

國小 34 13.5% 35.0% 0.0% 48.7% 2.8%

國(初)中 27 6.9% 51.8% 0.0% 41.4% 0.0%

高級中等學校 17 17.5% 32.6% 0.0% 49.9% 0.0%

專科 11 27.2% 37.2% 9.0% 26.5%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8 11.3% 54.1% 0.0% 34.5% 0.0%

研究所以上 1 100.0% 0.0%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31 12.2% 54.2% 0.0% 33.6% 0.0%

海線 12 9.0% 45.0% 0.0% 46.0% 0.0%

屯區 17 11.2% 32.5% 5.6% 44.9% 5.7%

市區 40 18.6% 35.0% 0.0% 46.4% 0.0%

項目別 總數 雇主
自營

作業者

受政府

僱用者

受私人

僱用者

無酬家屬

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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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58，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目前工作身分為「自營作業者」的比例(27.9%)

較女性高(25.5%)，以女性目前工作身分為「受私人僱用者」的比例

(64.3%)較男性高(58.3%)。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目前工作身分為「自營作業者」的比例

(38.4%)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目前工作身分為「受私人僱用者」

的比例(66.4%)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者目前工作身分為

「自營作業者」的比例(30.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高級中等學校

者目前工作身分為「受私人僱用者」的比例(66.7%)較其他教育程度

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者目前工作身分為「自營作業者」的比例

(37.7%)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者目前工作身分為「受政府僱用者」

的比例(5.9%)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者目前工作身分為「受私人僱

用者」的比例(68.1%)較其他次分區高。 

工作的主要原因 

調查顯示，目前有工作的 55-64 歲受訪者其工作的主要原因，以

「經濟上需要」比例較高，占 80.8%，其次為「持續和社會互動，避

免脫節」(5.1%)、「避免自己大腦退化」(4.3%)、「想維持有體力上勞

動」(3.5%)；目前有工作的 65 歲以上受訪者其工作的主要原因，以

「經濟上需要」比例較高，占 60.3%，其次為「避免自己大腦退化」

(10.8%)、「想維持有體力上勞動」(8.4%)、「持續和社會互動，避免

脫節」(6.6%)。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持續

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持續

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增加較多，增加 4.6 個百分點；以「怕無聊，

打發時間」減少較多，減少 3.0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

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經濟上需要」增加較多，增加 4.5

個百分點；以「怕無聊，打發時間」減少較多，減少 5.0 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持續

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希望對家庭或社會有貢獻」增減的比例有

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持續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增加較多，增

加 2.7 個百分點；以「希望對家庭或社會有貢獻」減少較多，減少 4.5

 

 

58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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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想維持有體力上勞動」、「希望對

家庭或社會有貢獻」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經濟上需

要」增加較多，增加 5.3 個百分點；以「想維持有體力上勞動」減少

較多，減少 7.2個百分點。 

表 87 工作的主要原因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652,719 80.3% 2.2% 2.4% 4.6% 1.1% 4.0% 0.0% 5.3% 0.0%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126 78.7% 6.3% 0.5% 2.1% 2.6% 5.7% 0.0% 0.0% 4.1%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337 80.8% 4.3% 5.1% 3.5% 1.6% 2.7% 1.2% 0.8% 0.0%

性別

男性 184 85.0% 3.6% 2.2% 3.5% 1.5% 2.1% 0.7% 1.4% 0.0%

女性 154 75.7% 5.2% 8.6% 3.5% 1.7% 3.5% 1.7% 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國小 15 73.2% 0.0% 9.2% 17.6% 0.0% 0.0% 0.0% 0.0% 0.0%

國(初)中 98 87.9% 2.7% 1.3% 0.0% 1.3% 5.4% 0.0% 1.3% 0.0%

高級中等學校 153 76.5% 6.1% 6.9% 5.2% 2.7% 1.7% 0.9% 0.0% 0.0%

專科 43 78.4% 6.1% 6.2% 3.0% 0.0% 3.2% 0.0% 3.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4 83.2% 0.0% 5.6% 0.0% 0.0% 0.0% 11.2% 0.0% 0.0%

研究所以上 4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25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有 312 79.2% 4.7% 5.5% 3.8% 1.8% 3.0% 1.3% 0.8% 0.0%

次分區

山線 73 83.8% 1.8% 9.1% 0.0% 1.8% 3.5% 0.0% 0.0% 0.0%

海線 56 85.6% 4.6% 0.0% 4.7% 2.8% 2.3% 0.0% 0.0% 0.0%

屯區 64 70.8% 8.4% 4.2% 8.4% 0.0% 2.1% 4.1% 2.1% 0.0%

市區 144 81.7% 3.7% 5.5% 2.7% 1.8% 2.8% 0.9% 0.9%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440,290 55.0% 5.6% 3.7% 15.6% 2.8% 0.0% 0.0% 6.2% 0.0%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107 55.8% 10.1% 8.0% 8.8% 3.4% 10.6% 0.0% 0.0% 3.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00 60.3% 10.8% 6.6% 8.4% 3.7% 5.6% 1.8% 2.8% 0.0%

性別

男性 70 60.6% 12.9% 5.3% 9.3% 5.3% 3.9% 1.3% 1.4% 0.0%

女性 30 59.6% 6.0% 9.4% 6.5% 0.0% 9.4% 3.1% 6.0% 0.0%

年齡

65-74歲 91 63.6% 7.2% 7.3% 9.4% 4.1% 4.3% 2.1% 2.1% 0.0%

75-84歲 10 29.7% 43.6% 0.0% 0.0% 0.0% 17.9% 0.0% 8.8% 0.0%

85歲以上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國小 34 54.0% 15.7% 8.1% 8.4% 0.0% 11.0% 0.0% 2.8% 0.0%

國(初)中 27 73.1% 10.0% 3.4% 3.3% 6.8% 3.5% 0.0% 0.0% 0.0%

高級中等學校 17 72.3% 0.0% 11.3% 5.5% 0.0% 0.0% 5.4% 5.6% 0.0%

專科 11 55.0% 0.0% 0.0% 18.0% 17.9% 0.0% 9.0%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8 45.4% 32.4% 11.1% 11.1% 0.0% 0.0% 0.0% 0.0% 0.0%

研究所以上 1 0.0%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6 66.7% 0.0% 0.0% 16.8% 0.0% 16.6% 0.0% 0.0% 0.0%

 有 95 59.9% 11.4% 7.0% 7.9% 3.9% 4.9% 2.0% 2.9% 0.0%

次分區

山線 31 60.7% 11.6% 9.4% 6.1% 6.0% 3.2% 0.0% 3.1% 0.0%

海線 12 77.2% 15.3% 0.0% 7.4% 0.0% 0.0% 0.0% 0.0% 0.0%

屯區 17 39.0% 5.6% 5.6% 11.2% 0.0% 27.3% 5.6% 5.7% 0.0%

市區 40 63.7% 10.9% 6.8% 9.4% 4.7% 0.0% 2.3% 2.1% 0.0%

項目別 總數 其他公司留任

希望對家

庭或社會

有貢獻

經濟上需

要

避免自己

大腦退化

持續和社

會互動，

避免脫節

想維持有

體力上勞

動

想傳承經

驗(或技

術)

怕無聊，

打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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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59，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目前工作的主要原因為「經濟上需要」的比例

(27.9%)較女性高(25.5%)，以女性目前工作的主要原因為「持續和社

會互動，避免脫節」的比例(64.3%)較男性高(58.3%)。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目前工作主要原因為「經濟上需要」的

比例(80.7%)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 歲目前工作主要原因為「避免

自己大腦退化」的比例(7.2%)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國小者目前工作主要原因為「避免自己大腦

退化」的比例(11.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國(初)中者目前工作主

要原因為「經濟上需要」的比例(84.6%)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專科

者目前工作主要原因為「想傳承經驗(或技術)」的比例(3.5%)較其他

教育程度高。 

在有無在世子女方面(含收養)，沒有在世子女者目前工作主要原

因為「經濟上需要」的比例(93.8%)較有在世子女者高(74.7%)，有在

世子女者目前工作主要原因為「避免自己大腦退化」的比例(6.2%)較

沒有在世子女者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者目前工作主要原因為「持續和社會互動，

避免脫節」的比例(9.2%)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者目前工作主要原

因為「經濟上需要」的比例(84.1%)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者目前

工作主要原因為「避免自己大腦退化」的比例(7.8%)較其他次分區高。 

工作的次要原因 

調查顯示，目前有工作的 55-64 歲受訪者其工作的次要原因，以

「想維持有體力上勞動」比例較高，占 22.4%，其次為「持續和社會

互動，避免脫節」(20.6%)、「希望對家庭或社會有貢獻」(12.1%)，另

有 24.6%「無次要」；目前有工作的 65歲以上受訪者其工作的次要原

因，以「想維持有體力上勞動」比例較高，占 33.6%，其次為「持續

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13.1%)、「想傳承經驗(或技術)」(12.1%)、

「怕無聊，打發時間」(10.4%)，另有 9.5%「無次要原因」。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持續

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想維持有體力上勞動」增減的比例有顯著

的差異。其中，以「想維持有體力上勞動」增加較多，增加 13 個百

分點；以「想傳承經驗(或技術)」減少較多，減少 3.7個百分點；65

 

 

59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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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持續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增減的比例有顯

著的差異。其中，以「想維持有體力上勞動」增加較多，增加 25.0 個

百分點；以「避免自己大腦退化」減少較多，減少 2.9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持續

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想維持有體力上勞動」、「怕無聊，打發時

間」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持續和社會互動，避免脫

節」增加較多，增加 8.6 個百分點；以「希望對家庭或社會有貢獻」

減少較多，減少 7.5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想維持有體

力上勞動」、「想傳承經驗(或技術)」、「怕無聊，打發時間」增減的比

例有顯著的差異。以「想維持有體力上勞動」增加較多，增加 11.6 個

百分點；以「怕無聊，打發時間」減少較多，減少 6.4個百分點。 

表 88 工作的次要原因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652,719 0.0% 3.1% 4.5% 12.0% 14.8% 2.9% 7.6% 0.0% 19.6% 0.8%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126 0.0% 1.9% 2.1% 13.0% 9.4% 7.6% 3.3% 0.0% 0.0% 0.6%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337 24.6% 5.0% 4.3% 20.6% 22.4% 3.9% 4.8% 2.3% 12.1% 0.0%

性別

男性 184 26.9% 3.5% 5.0% 19.6% 20.8% 6.4% 2.3% 2.8% 12.7% 0.0%

女性 154 21.7% 6.9% 3.5% 21.8% 24.3% 0.9% 7.9% 1.7% 11.4%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國小 15 37.8% 0.0% 0.0% 8.8% 35.5% 0.0% 9.2% 0.0% 8.8% 0.0%

國(初)中 98 29.6% 5.4% 2.6% 13.5% 25.9% 6.7% 5.5% 2.7% 8.2% 0.0%

高級中等學校 153 23.0% 6.0% 5.2% 20.9% 25.0% 0.9% 5.4% 2.6% 11.2% 0.0%

專科 43 18.4% 3.0% 9.4% 35.2% 12.5% 3.1% 0.0% 3.0% 15.4%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4 11.1% 5.6% 0.0% 33.1% 5.6% 11.3% 0.0% 0.0% 33.3% 0.0%

研究所以上 4 33.1% 0.0% 0.0% 0.0% 0.0% 33.3% 33.7% 0.0% 0.0%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25 31.3% 0.0% 5.5% 21.0% 26.6% 0.0% 0.0% 0.0% 15.6% 0.0%

 有 312 24.0% 5.5% 4.2% 20.5% 22.0% 4.2% 5.2% 2.5% 11.8% 0.0%

次分區

山線 73 11.6% 1.8% 7.2% 19.8% 34.3% 5.4% 3.7% 0.0% 16.3% 0.0%

海線 56 35.5% 4.6% 7.0% 28.8% 19.1% 2.3% 2.8% 0.0% 0.0% 0.0%

屯區 64 29.1% 8.4% 2.1% 8.3% 25.0% 4.2% 10.5% 4.1% 8.3% 0.0%

市區 144 24.8% 5.4% 2.8% 23.2% 16.5% 3.6% 3.7% 3.6% 16.4%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440,290 0.0% 5.2% 7.7% 10.9% 22.0% 3.8% 16.8% 0.0% 13.6% 0.0%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107 0.0% 3.8% 9.4% 15.6% 8.6% 4.6% 10.1% 0.0% 0.0% 1.8%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00 9.5% 6.5% 6.5% 13.1% 33.6% 12.1% 10.4% 0.0% 8.3% 0.0%

性別

男性 70 9.4% 5.3% 6.5% 10.7% 34.8% 13.2% 9.4% 0.0% 10.6% 0.0%

女性 30 9.5% 9.4% 6.4% 18.7% 30.9% 9.4% 12.7% 0.0% 3.0% 0.0%

年齡

65-74歲 91 10.5% 6.3% 5.2% 12.6% 34.1% 12.5% 9.6% 0.0% 9.2% 0.0%

75-84歲 10 0.0% 9.1% 17.9% 17.6% 29.5% 8.2% 17.8% 0.0% 0.0% 0.0%

85歲以上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 0.0%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國小 34 10.8% 5.6% 10.7% 5.3% 43.3% 11.0% 10.6% 0.0% 2.7% 0.0%

國(初)中 27 3.5% 10.3% 6.9% 13.5% 31.7% 7.0% 10.3% 0.0% 16.8% 0.0%

高級中等學校 17 11.2% 0.0% 5.4% 16.6% 38.2% 5.6% 17.8% 0.0% 5.4% 0.0%

專科 11 9.7% 8.9% 0.0% 27.8% 8.8% 18.2% 8.7% 0.0% 17.9%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8 22.8% 0.0% 0.0% 22.6% 22.7% 31.9% 0.0% 0.0% 0.0% 0.0%

研究所以上 1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6 16.9% 16.6% 0.0% 33.7% 16.6% 0.0% 0.0% 0.0% 16.3% 0.0%

 有 95 9.0% 6.0% 6.9% 11.9% 34.7% 12.8% 11.0% 0.0% 7.8% 0.0%

次分區

山線 31 3.3% 6.1% 6.3% 11.9% 42.0% 9.2% 12.2% 0.0% 8.9% 0.0%

海線 12 15.4% 7.9% 7.5% 7.7% 29.8% 0.0% 31.7% 0.0% 0.0% 0.0%

屯區 17 11.2% 16.4% 10.7% 11.2% 39.5% 0.0% 5.6% 0.0% 5.4% 0.0%

市區 40 11.7% 2.3% 4.5% 16.5% 25.9% 23.1% 4.4% 0.0% 11.6% 0.0%

其他項目別 總數
經濟上需

要
公司留任

希望對家

庭或社會

有貢獻

無次要
避免自己

大腦退化

持續和社

會互動，

避免脫節

想維持有

體力上勞

動

想傳承經

驗(或技

術)

怕無聊，

打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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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60，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目前工作的次要原因為「希望對家庭或社會有貢

獻」的比例(12.1%)較女性高(10.0%)，以女性目前工作的次要原因為

「想維持有體力上勞動」的比例(25.4%)較男性高(24.7%)。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目前工作次要原因為「持續和社會互動，

避免脫節」的比例(20.6%)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 歲目前工作次要

原因為「想維持有體力上勞動」的比例(34.1%)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國小者目前工作次要原因為「想維持有體力

上勞動」的比例(40.9%)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專科者目前工作次要

原因為「持續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的比例(33.7%)較其他教育程

度高，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者目前工作次要原因為「希望對家

庭或社會有貢獻)」的比例(24.6%)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有無在世子女方面(含收養)，沒有在世子女者目前工作次要原

因為「持續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的比例(23.3%)較有在世子女者

高(18.5%)，有在世子女者目前工作次要原因為「想維持有體力上勞

動」的比例(25.0%)較沒有在世子女者高(24.7%)。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者目前工作次要原因為「想維持有體力上

勞動」的比例(36.6%)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者目前工作次要原因

為「持續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的比例(25.0%)較其他次分區高，

以市區者目前工作次要原因為「希望對家庭或社會有貢獻」的比例

(15.4%)較其他次分區高。 

  

 

 

60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5-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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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完全退休的年齡61 

調查顯示，目前有工作的 55-64 歲受訪者希望完全退休的年齡，

平均為 66.1歲，其中，以「65-74歲」比例較高，占 55.7%，其次為

「55-64歲」(6.7%)、「75-84 歲」(2.7%)，另有 34.9%「不知道」；目

前有工作的 65 歲以上受訪者希望完全退休的年齡，平均為 72.8 歲，

其中，以「65-74歲」比例較高，占 28.4%，其次為「75-84歲」(21.2%)、

「85歲以上」(0.9%)，另有 49.5%「不知道」。 

表 89 受訪者希望完全退休的年齡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62，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希望完全退休的年齡為「75-84 歲」的比例(7.8%)

較女性高(5.8%)，女性希望完全退休的年齡為「65-74 歲」的比例

(54.9%)較男性高(45.5%)。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希望完全退休的年齡為「65-74 歲」的

比例(55.7%)較其他年齡高，65-70 歲希望完全退休的年齡為「75-84

歲」的比例(21.6%)較其他年齡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有 76.9%對老年生活「有初步規劃」，

有 23.1%「從未想過」，另有 0.3%本人無法回答；65 歲以上受訪者，

85.5%對老年生活「有初步規劃」，有 14.5%「從未想過」，另有 1.6%

本人無法回答。 

 

 

61 因臺中市 107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62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5-6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337 6.7% 55.7% 2.7% 0.0% 34.9% 66.1

性別

男性 184 7.2% 51.9% 4.3% 0.0% 36.6% 66.5

女性 154 6.1% 60.1% 0.9% 0.0% 32.9% 65.7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00 0.0% 28.4% 21.2% 0.9% 49.5% 72.6

性別

男性 70 0.0% 28.5% 17.1% 1.2% 53.2% 72.2

女性 30 0.0% 28.4% 30.7% 0.0% 40.9% 73.3

年齡

65-74歲 91 0.0% 31.5% 21.6% 0.0% 46.9% 72.1

75-84歲 10 0.0% 0.0% 17.6% 8.9% 73.5% 81.7

85歲以上 0 0.0% 0.0% 0.0% 0.0% 0.0% -

項目別 總數 55-64歲 65-74歲 75-84歲 85歲以上 不知道 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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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有初

步規劃」、「從未想過」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初步規

劃」增加 8.7 個百分點，「從未想過」增加減少 8.7 個百分點；65歲

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有初步規劃」、「從未想過」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

差異。其中，「有初步規劃」增加 12.7 個百分點，「從未想過」增加

減少 12.7 個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63，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有

初步規劃」、「從未想過」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初步

規劃」增加 19.3 個百分點，「從未想過」增加減少 19.3 個百分點。 

表 90 是否有老年生涯規劃 

 

進一步分析受訪者老年生涯規劃，55-64 歲以「四處旅遊」比例

較高，占 37.0%，其次為「繼續工作」(21.8%)、「賦閒在家」(21.4%)、

「從事休閒、養生保健活動」(21.3%)；65 歲以上以「賦閒在家」比

例較高，占 46.3%，其次為「四處旅遊」(29.3%)、「從事休閒、養生

保健活動」(23.0%)、「在家照顧(外)孫子女」(21.9%)。 

 

 

63 衛福部 106 年度僅針對 55-64 歲調查此題項，故無 65 歲以上調查結果。 

總數 從未想過
有初步規

劃
總數 從未想過

有初步規

劃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42.4% 57.6%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31.8% 68.2% 733 27.2% 72.8%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23.1% 76.9% 539 14.5% 85.5%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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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老年生涯規劃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23.1% 21.8% 3.0% 5.1% 14.7% 37.0% 5.9% 20.5% 21.3% 21.4% 0.3%

性別

男性 225 24.5% 28.0% 5.2% 2.9% 16.9% 34.1% 5.3% 12.3% 22.4% 17.0% 0.0%

女性 299 22.0% 17.0% 1.3% 6.7% 13.1% 39.3% 6.4% 26.7% 20.4% 24.8% 0.4%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國小 45 28.4% 14.8% 0.0% 0.0% 12.1% 12.2% 6.1% 42.0% 12.1% 32.9% 0.0%

國(初)中 144 22.7% 24.2% 0.0% 5.6% 20.4% 39.1% 7.5% 25.5% 16.9% 23.2% 0.9%

高級中等學校 226 22.2% 24.5% 2.3% 3.6% 12.3% 39.7% 7.1% 20.5% 26.1% 22.4% 0.0%

專科 61 28.5% 17.1% 6.5% 2.2% 17.6% 37.0% 2.5% 4.3% 17.5% 8.7%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18.1% 18.7% 14.7% 18.6% 3.6% 44.6% 0.0% 7.5% 30.0% 3.7% 0.0%

研究所以上 11 0.0% 0.0% 12.3% 24.6% 24.7% 37.2% 0.0% 0.0% 12.5% 63.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9 34.3% 13.9% 3.4% 10.3% 6.9% 27.7% 0.0% 0.0% 31.1% 27.4%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6 20.7% 20.8% 2.8% 5.0% 15.9% 41.5% 7.0% 24.0% 21.5% 21.4%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41.8% 29.0% 4.1% 0.0% 8.1% 8.0% 4.3% 4.8% 16.3% 11.9% 4.0%

已婚但分居 7 58.3% 19.0% 0.0% 19.0% 0.0% 19.9% 0.0% 0.0% 0.0% 2.8% 0.0%

喪偶 20 7.0% 46.8% 6.6% 0.0% 20.2% 13.3% 0.0% 19.7% 13.2% 33.3%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43 37.3% 12.6% 3.1% 9.3% 6.3% 28.0% 0.0% 0.0% 31.1% 28.2% 0.0%

 有 481 21.8% 22.6% 3.0% 4.7% 15.5% 37.9% 6.5% 22.3% 20.4% 20.8% 0.3%

次分區

山線 111 16.0% 27.7% 8.3% 3.6% 19.2% 45.5% 2.4% 30.0% 34.9% 24.0% 0.0%

海線 89 29.7% 13.3% 2.9% 6.1% 15.0% 25.2% 6.3% 20.3% 11.4% 19.7% 0.0%

屯區 102 19.8% 24.8% 0.0% 6.6% 15.7% 44.6% 6.6% 8.2% 25.0% 40.8% 0.0%

市區 222 25.4% 20.8% 1.8% 4.8% 12.0% 34.1% 7.2% 21.5% 16.7% 12.0% 0.6%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14.5% 12.1% 2.3% 2.1% 9.6% 29.3% 7.6% 21.9% 23.0% 46.3% 1.6%

性別

男性 262 14.8% 15.7% 3.6% 0.7% 10.4% 31.9% 8.1% 11.5% 22.9% 48.4% 1.5%

女性 277 14.1% 8.6% 1.0% 3.3% 8.8% 26.7% 7.2% 31.8% 23.0% 44.3% 1.7%

年齡

65-74歲 372 13.5% 15.5% 3.3% 2.1% 12.5% 29.4% 7.5% 23.8% 24.3% 42.0% 1.1%

75-84歲 135 16.7% 5.3% 0.0% 2.6% 3.9% 31.9% 9.7% 20.0% 21.3% 54.8% 0.8%

85歲以上 32 16.3% 0.0% 0.0% 0.0% 0.3% 16.7% 0.0% 8.7% 14.2% 60.9% 10.9%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4 35.4% 3.7% 0.0% 0.0% 0.0% 7.3% 8.0% 23.2% 5.0% 44.5% 3.6%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30 13.2% 0.0% 0.0% 0.0% 0.0% 6.0% 5.9% 28.9% 9.9% 52.8% 5.8%

國小 226 12.9% 8.7% 0.8% 1.6% 9.2% 27.1% 5.3% 26.6% 21.7% 52.0% 1.8%

國(初)中 103 12.9% 20.1% 2.7% 2.6% 12.8% 38.9% 11.8% 20.9% 28.3% 47.9% 1.8%

高級中等學校 93 14.6% 13.3% 2.1% 3.1% 11.9% 36.1% 10.9% 15.5% 28.6% 35.7% 0.0%

專科 31 13.4% 18.9% 3.2% 0.0% 12.3% 30.6% 4.0% 20.5% 27.5% 32.2%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7 20.6% 17.3% 14.0% 3.5% 7.0% 26.8% 7.2% 7.1% 20.6% 38.0% 0.0%

研究所以上 6 0.0% 15.7% 16.8% 16.8% 16.8% 47.4% 0.0% 0.0% 14.4% 53.1% 0.0%

婚姻狀況

未婚 18 23.7% 16.0% 5.6% 10.9% 11.8% 33.0% 16.7% 0.0% 26.8% 37.2%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71 12.3% 13.2% 2.8% 1.0% 11.5% 33.9% 8.0% 21.9% 24.7% 46.9% 1.1%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12.0% 17.4% 0.0% 0.0% 4.4% 13.3% 4.4% 13.8% 17.6% 52.2% 0.0%

已婚但分居 9 37.8% 31.0% 10.3% 10.3% 0.0% 12.0% 0.0% 0.0% 0.0% 19.3% 0.0%

喪偶 119 18.4% 5.5% 0.0% 3.8% 4.9% 18.4% 6.3% 28.5% 19.5% 46.6% 3.8%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22 20.4% 17.3% 4.5% 12.7% 13.4% 31.1% 17.9% 0.0% 21.7% 39.8% 0.0%

 有 517 14.2% 11.8% 2.2% 1.6% 9.4% 29.2% 7.2% 22.9% 23.0% 46.6% 1.6%

次分區

山線 121 11.8% 20.3% 3.9% 3.7% 10.2% 32.3% 3.8% 21.0% 33.2% 52.2% 2.2%

海線 94 10.4% 7.0% 0.0% 2.0% 14.4% 15.3% 7.5% 28.7% 12.8% 43.2% 1.3%

屯區 104 14.3% 7.1% 2.7% 1.8% 6.8% 38.9% 10.6% 19.0% 17.2% 62.5% 0.8%

市區 221 17.8% 12.1% 2.2% 1.3% 8.6% 29.1% 8.4% 21.0% 24.4% 36.8% 1.7%

項目別 總數 從未想過 繼續工作

專業知識

或才藝的

傳授

參加進修

學習課程

(或才藝學

習)

志願服務

從事休

閒、養生

保健活動

賦閒在家
本人無法

回答
四處旅遊

從事宗教

修行活動

在家照顧

(外)孫子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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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64，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生涯規劃為「從事休閒、養生保健活動」的比例

(22.7%)較女性高(21.7%)，以女性為「賦閒在家」的比例(34.2%)較

男性高(33.9%)。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生涯規劃為「四處旅遊」的比例(37.0%)

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 歲生涯規劃為「從事休閒、養生保健活動」

的比例(24.3%)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生涯規劃為「賦閒在家」

的比例(60.9%)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者的生涯規劃為

「賦閒在家」的比例(50.6%)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國(初)中者生涯

規劃為「四處旅遊」的比例(39.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高級中等

學校者生涯規劃為「從事休閒、養生保健活動」的比例(26.8%)較其

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者生涯規劃為「從事休閒、養生保健活

動」的比例(29.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者

生涯規劃為「四處旅遊」的比例(38.0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

者生涯規劃為「賦閒在家」的比例(44.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方面，以有在世子女者生涯規劃為「賦

閒在家」的比例(34.2%)較沒有在世子女者高(32.1%)，以沒有在世子

女者的生涯規劃為「從事休閒、養生保健活動」的比例(27.9%)較有

在世子女者高(18.6%)。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者生涯規劃為「從事休閒、養生保健活動」

的比例(34.0%)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者生涯規劃為「志願服務」

的比例(14.7%)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者生涯規劃為「賦閒在家」

的比例(51.7%)較其他次分區高。 

  

 

 

6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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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受訪者主要經濟來源，55-64 歲以「自己的工作或營

業收入」比例(60.7%)較高，65 歲以上則以「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

或社會保險」比例(39.8%)較高，且 65歲以上經濟來源為「自己的退

休金、撫卹金或社會保險」的比例與衛福部 106 年度、臺中市 107年

度相比均有增加的趨勢，而「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則有減少的情形。

進一步分析，受訪者主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工作或營業收入」者，

以男性(47.0%)、55-64 歲(60.7%)、專科(54.7%)、未婚(44.5%)比例

較高；受訪者主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保險」

者，以 75-84 歲(44.5%)、國小(39.4%)、喪偶(29.7%)比例較高。 

至於受訪者目前次要經濟來源，55-64歲以「自己的儲蓄、利息、

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30.3%)比例較高，65歲以上則以

「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含媳婦、女婿、孫媳婦或孫婿)」(27.6%)比例

較高。進一步分析，受訪者次要經濟來源為「自己的儲蓄、利息、租

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者，以男性(29.3%)、大學(39.7%)、

有在世子女(26.1%)、山線(43.7%)比例較高；「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含

媳婦、女婿、孫媳婦或孫婿)」者，以女性(27.1%)，85 歲以上(40.4%)、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39.6%)及國小(37.3%)、屯區(26.6%)比

例較高。 

在每個月可運用的金錢情形方面，55-64 歲以「20,000元~29,999

元」比例(25.1%)較高；65 歲以上以「10,000 元~19,999 元」比例

(35.1%)較高。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55-64 歲在「20,000 元

~29,999 元」增加較多(增加 15.6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在「20,000

元~29,999 元」增加較多(增加 16.0 個百分點)，而「4,999 元以下」

皆有減少的情形，分別減少 13.7 個百分點、14.5個百分點。 

在個人每月生活花費是否足夠方面，超過 6 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

「大致夠用，不感覺欠缺」，且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在 55-64

歲、65 歲以上皆有顯著的增加。不過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相比，

55-64 歲、65歲以上則以「相當充裕，且有餘」增加比例較多。進一

步分析發現，覺得每月生活花費「有點不夠用，略有困難」者，以男

性(21.4%)、75-84歲(23.7%)、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48.8%)、

海線(32.6%)的比例較高。 

在提供經濟支援的情況方面，55-64 歲「需要」提供家人經濟支

援的比例(28.3%)較 65 歲以上(13.5%)高；需要支援「配偶或同居人」

者，以男性(10.7%)、國(初)中(12.3%)、配偶同住(包含同居)(9.5%)、

屯區(12.2%)、65-74 歲(8.7%)的比例較高；需要支援「父母親(含配

偶父母)」者，則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13.0%)、未婚(15.0%)、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168 

市區(8.2%)、55-64歲(10.8%)的比例較高。 

在辦理財產安養信託的意願方面，55-64 歲「有意願」的比例

(14.0%)略高於 65 歲以上(10.0%)，其中以女性(12.0%)、大學(含科

技大學、二技)(19.2%)、未婚(31.5%)、無在世子女(30.4%)、山線

(24.1%)的比例較高。 

在目前整體經濟狀況的滿意程度方面，近 6 成以上的受訪者表示

「滿意」，僅 1 成表示「不滿意」，其中以 85歲以上(15.4%)、離婚(不

含離婚後仍同居者)(44.5%)、海線(23.8%)的比例較高。比較衛福部

106 年度、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表示「滿意」的比例皆有顯著

增加。 

在目前的工作情形方面，55-64歲「有」工作的比例(63.5%)較 65

歲以上(17.6%)高，其中，以男性(50.0%)、55-64 歲(63.5%)、專科

(57.2%)、沒有宗教信仰(50.3%)、未婚(46.0%)、沒有在世子女(44.6%)、

山線(43.6%)的比例較高。與衛福部 106年度、臺中市 107 年度相比，

在 55-64歲、65 歲以上「有」工作比例皆有增加。 

有工作的受訪者中，55-64 歲、65 歲以上皆以「受私人僱用者」

比例較高，工作主要原因皆為「經濟上需要」，次要原因則皆為「想

維持有體力上勞動」，希望完全退休的年齡，55-64 歲以「65-74 歲」

比例(55.7%)較高，65 歲以上以「65-74 歲」比例(28.4%)較高。 

沒有工作的受訪者中，沒有工作的原因，55-64 歲以「料理家務

或照顧家人」比例(41.0%)較高，65 歲以上以「已退休」比例(58.5%)

較高，僅不到 1 成在沒有工作後「有」嘗試外出找工作，其中，55-

64 歲有 71.9%在找工作過程中「有遭遇困難」，65 歲以上則為 87.7%，

其中，遭遇的困難，55-64 歲受訪者以「找不到想要做的職業類別」

比例(35.9%)較高，65 歲以上受訪者以「年齡歧視」比例(38.4%)較高。 

在老年的生涯規劃方面，55-64 歲「有初步規劃」的比例(76.9%)

較 65歲以上(85.5%)低，但與衛福部 106 年度、臺中市 107年度調查

相比，在 55-64 歲、65 歲以上「有初步規劃」的比例皆有顯著的增

加。進一步分析，受訪者老年生涯規劃，55-64歲以「四處旅遊」比

例(37.0%)較高，65歲以上則以「賦閒在家」比例(46.3%)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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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自我照顧能力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三餐如何準備，以「在家裡煮」比例

較高，占 72.5%，其次為「吃外食」(26.6%)、「志工送便當到家裡」

(0.5%)、「由機構準備」(0.4%)；65歲以上受訪者三餐如何準備，以

「在家裡煮」比例較高，占 82.7%，其次為「吃外食」(14.3%)、「由

機構準備」(1.8%)、「志工送便當到家裡」(0.8%)。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吃外

食」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吃外食」增加較多，增加

6.7 個百分點；以「在家裡煮」減少較多，減少 3.9個百分點。65歲

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吃外食」增

加較多，增加 3.1個百分點；以「在家裡煮」減少較多，減少 2.6 個

百分點。 

  

 

 

65 因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題項不完全相同，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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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受訪者三餐如何準備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76.4% 19.9% 3.3% 0.5%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72.5% 26.6% 0.5% 0.0% 0.0% 0.4%

性別

男性 231 64.1% 34.4% 0.0% 1.1% 0.4% 0.0%

女性 300 79.0% 20.7% 0.0% 0.0% 0.3% 0.0%

婚姻狀況

未婚 41 67.3% 32.0% 0.0% 0.0% 0.8%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73.1% 26.2% 0.0% 0.6% 0.1%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61.1% 36.8% 0.0% 0.0% 2.2% 0.0%

已婚但分居 7 56.1% 37.5% 0.0% 0.0% 6.3% 0.0%

喪偶 21 93.3% 6.1% 0.0% 0.0% 0.6%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44 65.7% 32.8% 0.0% 0.0% 1.5% 0.0%

 有 487 73.1% 26.1% 0.0% 0.5% 0.3%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78.3% 20.3% 0.0% 1.2% 0.2% 0.0%

海線 91 76.7% 21.2% 0.0% 1.4% 0.8% 0.0%

屯區 103 75.2% 24.6% 0.0% 0.0% 0.2% 0.0%

市區 226 66.7% 32.9% 0.0% 0.0% 0.4% 0.0%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85.3% 11.2% 0.4% 2.3% 0.6%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82.7% 14.3% 0.8% 0.0% 0.0% 1.8%

性別

男性 276 80.1% 17.7% 0.3% 0.7% 1.3% 0.0%

女性 293 85.2% 11.0% 0.6% 0.9% 2.3% 0.0%

年齡

65-74歲 378 80.9% 17.2% 0.2% 0.7% 0.9% 0.0%

75-84歲 147 87.5% 7.8% 1.2% 0.6% 3.0% 0.0%

85歲以上 44 82.5% 10.7% 0.0% 1.9% 4.9% 0.0%

婚姻狀況

未婚 21 49.6% 36.8% 4.1% 4.6% 4.9%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82 89.1% 10.3% 0.2% 0.3% 0.2%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45.0% 51.1% 0.0% 0.0% 3.9% 0.0%

已婚但分居 9 60.0% 29.6% 0.0% 0.0% 10.3% 0.0%

喪偶 135 77.6% 15.0% 0.6% 1.9% 4.9%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25 48.6% 38.5% 3.4% 3.8% 5.7% 0.0%

 有 544 84.3% 13.2% 0.3% 0.7% 1.6% 0.0%

次分區

山線 128 86.2% 11.1% 1.3% 0.0% 1.4% 0.0%

海線 101 87.4% 10.6% 0.0% 0.0% 2.0% 0.0%

屯區 106 86.9% 8.0% 0.9% 1.8% 2.4% 0.0%

市區 235 76.9% 20.4% 0.0% 1.1% 1.6% 0.0%

項目別 總數 在家裡煮 吃外食
志工送便

當到家裡

一半家裡

煮一半外

食

親友準備
由機構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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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66，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三餐「吃外食」的比例(25.3%)較女性高(15.9%)，

以女性三餐「在家裡煮」的比例(82.0%)較男性高(72.8%)。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三餐「吃外食」的比例(26.6%)較其他

年齡高，以 75-84 歲三餐「在家裡煮」的比例(87.5%)較其他年齡高，

以 85歲以上三餐「由親友準備」的比例(4.9%)較其他年齡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者三餐「在家裡煮」

的比例(89.1%)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者

三餐「吃外食」的比例(51.1%)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者及未婚

者三餐「由親友準備」的比例(4.9%)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方面，以有在世子女者三餐「在家裡煮」

的比例(79.0%)較沒有在世子女者高(59.6%)，以沒有在世子女者三餐

「吃外食」的比例(34.9%)較有在世子女者高(19.3%)。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者三餐「在家裡煮」的比例(82.6%)較其

他次分區高，以市區者三餐「吃外食」的比例(26.5%)較其他次分區

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中，生活活動困難項目，以「處理家

務(打掃、擦桌等清潔工作)」68比例較高，占 5.2%，其次為「獨自外

出」(5.0%)、「洗(晾曬)衣服」(4.5%)；65 歲以上受訪者中，生活活

動困難項目，以「備餐(煮飯)」比例較高，占 17.4%，其次為「處理

家務(打掃、擦桌等清潔工作)」(17.3%)、「洗(晾曬)衣服」(16.8%)。 

  

 

 

66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7 

67 因臺中市 107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題項設計不相同，不適合進行比較。 

68 有困難包含「需要輔具或環境改善後，可獨立完成」、「無論有無使用輔具，部分還需要他

人協助」、「完全需要他人協助」等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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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自我照顧能力 

 

吃飯的困難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69，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吃飯」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96.7%)

較男性(95.9%)高，以男性「吃飯」有困難的比例(4.1%)較女性(3.3%)

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吃飯」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

的比例(99.0%)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吃飯」有困難的

 

 

69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8-1 

需要輔具或
環境改善後
，可獨立完

成

無論有無使
用輔具，部
分還需要他

人協助

完全需要他
人協助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吃飯 531 99.0% 0.5% 0.3% 0.2% 10

洗澡 531 96.8% 1.2% 1.4% 0.6% 5

穿脫衣服 531 97.1% 1.7% 0.9% 0.3% 7

上廁所 531 97.4% 1.7% 0.6% 0.3% 8

上下床或椅子 531 97.6% 1.3% 0.8% 0.3% 9

室內走動 531 96.8% 1.6% 1.0% 0.6% 6

備餐(煮飯) 531 96.0% 1.0% 0.8% 2.2% 4

洗(晾曬)衣服 531 95.5% 1.6% 1.0% 1.9% 3

處理家務 531 94.8% 2.0% 0.8% 2.4% 1

獨自外出 531 95.0% 1.8% 1.6% 1.6% 2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吃飯 569 93.9% 2.9% 2.1% 1.1% 10

洗澡 569 88.6% 3.7% 5.1% 2.6% 5

穿脫衣服 569 89.2% 3.7% 4.5% 2.6% 7

上廁所 569 90.3% 4.3% 3.1% 2.3% 8

上下床或椅子 569 90.4% 4.8% 2.5% 2.3% 9

室內走動 569 89.0% 5.6% 2.4% 3.0% 6

備餐(煮飯) 569 82.6% 4.5% 1.8% 11.1% 1

洗(晾曬)衣服 569 83.2% 5.1% 1.5% 10.2% 3

處理家務 569 82.7% 4.9% 1.8% 10.6% 2

獨自外出 569 83.6% 5.2% 3.7% 7.5% 4

困難程度 總數
沒有困難，
可獨立完成

有困難

有困難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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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26.3%)較其他年齡高。 

洗澡的困難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70，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洗澡」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93.0%)

較女性(92.1%)高，以女性「洗澡」有困難的比例(7.9%)較男性(7.0%)

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洗澡」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

的比例(96.8%)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洗澡」有困難的

比例(45.3%)較其他年齡高。 

穿脫衣服的困難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71，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穿脫衣服」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97.3%)

較女性(92.4%)高，以女性「穿脫衣服」有困難的比例(7.6%)較男性

(6.3%)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穿脫衣服」沒有困難，可獨立

完成的比例(97.1%)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穿脫衣服」

有困難的比例(40.3%)較其他年齡高。 

上廁所的困難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72，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上廁所」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94.1%)

較女性(93.3%)高，以女性「上廁所」有困難的比例(6.7%)較男性(5.9%)

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上廁所」沒有困難，可獨立完

成的比例(97.4%)較其他年齡高，以 85歲以上受訪者「上廁所」有困

難的比例(38.5%)較其他年齡高。 

上下床或椅子的困難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73，

 

 

70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8-2 

71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8-3 

72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8-4 

73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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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別方面，以男性「上下床或椅子」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

(95.0%)較女性(93.0%)高，以女性「上下床或椅子」有困難的比例

(7.0%)較男性(5.0%)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上下床或椅子」沒有困難，可

獨立完成的比例(97.6%)較其他年齡高，以 85歲以上受訪者「上下床

或椅子」有困難的比例(34.6%)較其他年齡高。 

室內走動的困難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74，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室內走動」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93.2%)

較女性(92.5%)高，以女性「室內走動」有困難的比例(7.5%)較男性

(6.8%)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室內走動」沒有困難，可獨立

完成的比例(96.8%)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室內走動」

有困難的比例(38.5%)較其他年齡高。 

備餐(煮飯)的困難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75，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備餐(煮飯)」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

(89.4%)較女性(88.8%)高，以女性「備餐(煮飯)」有困難的比例(11.2%)

較男性(10.6%)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備餐(煮飯)」沒有困難，可獨

立完成的比例(96.0%)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備餐(煮

飯)」有困難的比例(68.3%)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備餐(煮

飯)」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98.3%)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

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備餐(煮飯)」有困難的比例(46.4%)

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備餐(煮飯)」

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93.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

訪「備餐(煮飯)」有困難的比例(30.9%)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7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8-6 

75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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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晾曬)衣服的困難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76，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洗(晾曬)衣服」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

(89.5%)較男性(88.8%)高，以男性「洗(晾曬)衣服」有困難的比例

(11.2%)較女性(10.5%)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洗(晾曬)衣服」沒有困難，可獨立完

成的比例(95.5%)較其他年齡高，以 85歲以上「洗(晾曬)衣服」有困

難的比例(64.1%)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洗(晾曬)

衣服」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98.4%)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洗(晾曬)衣服」有困難的比例

(43.8%)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洗(晾曬)衣

服」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93.2%)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

偶受訪者「洗(晾曬)衣服」有困難的比例(28.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處理家務(打掃、擦桌等清潔工作)的困難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77，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處理家務(打掃、擦桌等清潔工作)」沒有困難，

可獨立完成的比例(88.6%)較女性(88.4%)高，以女性「處理家務(打

掃、擦桌等清潔工作)」有困難的比例(11.6%)較男性(11.4%)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處理家務(打掃、擦桌等清潔

工作)」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94.8%)較其他年齡高，以 85歲

以上受訪者「處理家務(打掃、擦桌等清潔工作)」有困難的比例(66.4%)

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處理家務

(打掃、擦桌等清潔工作)」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98.3%)較

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處理家務(打

掃、擦桌等清潔工作)」有困難的比例(38.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處理家務(打

掃、擦桌等清潔工作)」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93.2%)較其他

 

 

76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8-8 

77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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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者「處理家務(打掃、擦桌等清潔工作)」有

困難的比例(31.0%)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92.3%)、屯區(92.2%)受訪者「處理家務

(打掃、擦桌等清潔工作)」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較其他次分

區高，以市區受訪者「處理家務(打掃、擦桌等清潔工作)」有困難的

比例(14.2%)較其他次分區高。 

獨自外出的困難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78，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獨自外出」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89.2%)

較女性(89.0%)高，以女性「獨自外出」有困難的比例(11.0%)較男性

(10.8%)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獨自外出」沒有困難，可獨立

完成的比例(95.0%)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獨自外出」

有困難的比例(70.2%)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獨自外出」

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98.4%)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

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獨自外出」有困難的比例(38.7%)較其

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受訪者「獨

自外出」沒有困難，可獨立完成的比例(93.9%)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以喪偶受訪者「獨自外出」有困難的比例(32.3%)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獨自外出」沒有困難，可獨立完

成的比例(92.7%)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受訪者「獨自外出」有困

難的比例(15.0%)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生活活動有困難時的主要協助者，以

「配偶或同居人」比例較高，占 36.1%，其次為「兒子」(23.2%)、「媳

婦」(23.0%)、「女兒」(13.9%)；65 歲以上受訪者生活活動有困難時

的主要協助者，以「兒子」比例較高，占 38.7%，其次為「外國籍看

護工」(22.6%)、「配偶或同居人」(21.6%)、「媳婦」(15.5%)。 

 

 

78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8-10 

79 因臺中市 107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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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生活活動有困難時的主要協助者 

 

本題因多數細項樣本數小於 30，故不適合進行交叉分析80。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心理及精神狀況，以有發生「睡眠困

難」情形82比例較高，占44.8%，其次為「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26.3%)、

「感覺緊張不安」(25.8%)；65 歲以上受訪者心理及精神狀況，以有

發生「睡眠困難」情形比例較高，占 52.3%，其次為「覺得容易苦惱

或動怒」(31.6%)、「感覺緊張不安」(30.2%)。 

  

 

 

80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8-11 

81 因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82 有發生情形包含「輕微」、「中等程度」、「嚴重」、「非常嚴重」等選項。 

55-64歲 65歲以上

30 74

36.1% 21.6%

23.2% 38.7%

13.9% 15.4%

23.0% 15.5%

4.4% 1.1%

8.9% 0.0%

0.0% 1.3%

0.0% 1.2%

9.7% 2.3%

0.0% 1.2%

0.0% 1.2%

9.6% 22.6%

4.7% 2.5%

13.3% 11.3%

0.0% 0.2%

9.3% 12.8%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朋友

外國籍看護工

本國籍看護工

居家照顧服務員

社區照顧服務員(日照中心)

住宿機構照顧服務員

兄弟(含其配偶)

姊妹(含其配偶)

母親(含配偶母親)

孫子(含其配偶)

孫女(含其配偶)

項目別

其他親戚

總數

配偶或同居人

兒子

女兒

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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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近一星期心理及精神狀況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睡眠

困難」、「有自殺想法」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自殺想

法」減少較多，減少 5.2 個百分點，「睡眠困難」增加較多，增加 6.1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

「有自殺想法」減少較多，減少 2.5 個百分點，「睡眠困難」增加較

多，增加 1.9 個百分點。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睡眠困難 524 55.2% 34.4% 8.3% 1.8% 0.3% - 1

感覺緊張不安 524 74.2% 21.5% 3.3% 0.8% 0.2% 0.0% 3

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 524 73.4% 20.7% 4.9% 0.5% 0.2% 0.3% 2

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524 77.8% 15.1% 5.3% 1.3% 0.5% 0.0% 4

覺得比不上別人 524 85.4% 10.5% 3.1% 0.7% 0.3% 0.0% 5

有自殺想法 524 96.5% 2.3% 0.3% 0.5% 0.2% 0.2% 6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睡眠困難 539 47.4% 37.2% 10.8% 3.4% 0.9% 0.3% 1

感覺緊張不安 539 69.5% 23.9% 4.7% 1.4% 0.2% 0.3% 3

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 539 67.9% 24.2% 6.3% 0.8% 0.3% 0.5% 2

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539 69.4% 21.5% 6.1% 2.1% 0.4% 0.5% 4

覺得比不上別人 539 81.4% 12.0% 4.5% 0.6% 0.5% 1.0% 5

有自殺想法 539 93.4% 5.2% 0.7% - - 0.7% 6

嚴重程度 總數 完全沒有
有 本人

無法回答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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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6 近一星期心理及精神狀況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55-64歲

睡眠困難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55.4% 21.5% 11.6% 2.8% 2.9% 5.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55.2% 34.4% 8.3% 1.8% 0.3% -

感覺緊張不安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74.0% 14.0% 5.0% 1.0% 0.2% -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74.2% 21.5% 3.3% 0.8% 0.2% 0.0%

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74.7% 14.9% 3.4% 1.0% 0.2% -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73.4% 20.7% 4.9% 0.5% 0.2% 0.3%

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75.9% 12.4% 3.5% 2.1% 0.2% -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77.8% 15.1% 5.3% 1.3% 0.5% 0.0%

覺得比不上別人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85.7% 6.4% 1.4% 0.6% 0.2% -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85.4% 10.5% 3.1% 0.7% 0.3% 0.0%

有自殺想法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91.5% 2.3% 0.3% - - -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96.5% 2.3% 0.3% 0.5% 0.2% 0.2%

65歲以上

睡眠困難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49.7% 23.0% 12.0% 6.6% 3.6% -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47.4% 37.2% 10.8% 3.4% 0.9% 0.3%

感覺緊張不安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69.1% 17.6% 5.4% 2.1% 0.6% -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69.5% 23.9% 4.7% 1.4% 0.2% 0.3%

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70.1% 18.7% 3.6% 2.0% 0.6% -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67.9% 24.2% 6.3% 0.8% 0.3% 0.5%

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71.0% 16.6% 4.5% 2.1% 0.7% -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69.4% 21.5% 6.1% 2.1% 0.4% 0.5%

覺得比不上別人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82.6% 8.5% 2.1% 0.9% 0.6% -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81.4% 12.0% 4.5% 0.6% 0.5% 1.0%

有自殺想法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91.6% 2.8% 0.2% - - -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1 5.2% 0.7% - - 0.7%

嚴重程度 總數 完全沒有
有 本人

無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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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久久+網站83，依據簡式健康表

(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 BSRS-5)將選項轉換為分數，「完全

沒有」表示 0 分、「輕微」表示 1 分、「中等程度」表示 2分、「嚴重」

表示 3 分、「非常嚴重」表示 4 分，並針對本題組 6 題皆有回答的

1,054 人分析測試結果。 

表 97 受訪者近一星期心理及精神狀況_分數轉換  

 

合計(01)至(05)項之分數，得分 0 至 5 分表示「身心適應狀況良

好」、6 至 9 分表示「輕度情緒困擾，建議找家人或朋友談談，抒發情

緒，給予情緒支持」、10 至 14分表示「中度情緒困擾，建議尋求心理

諮商或接受專業諮詢」、大於 15 分表示「重度情緒困擾，需高關懷，

建議轉介精神科治療或接受專業輔導」。 

 

 

83 https://health99.hpa.gov.tw/onlineQuiz/bsrs5 

完全沒有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0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5-64歲 522 0.56 55.5% 34.6% 8.3% 1.6% 0.0%

65歲以上 532 0.72 47.8% 37.3% 10.5% 3.5% 0.9%

55-64歲 522 0.30 74.5% 21.6% 3.3% 0.3% 0.3%

65歲以上 532 0.38 69.6% 24.2% 4.6% 1.4% 0.2%

55-64歲 522 0.33 73.8% 20.8% 4.6% 0.5% 0.3%

65歲以上 532 0.40 68.4% 24.3% 6.3% 0.7% 0.4%

55-64歲 522 0.30 78.2% 15.2% 5.1% 1.3% 0.3%

65歲以上 532 0.41 70.1% 21.4% 6.2% 2.0% 0.4%

55-64歲 522 0.20 85.6% 10.6% 2.9% 0.8% 0.3%

65歲以上 532 0.25 82.4% 12.0% 4.5% 0.6% 0.5%

55-64歲 522 0.05 96.7% 2.3% 0.3% 0.5% 0.3%

65歲以上 532 0.07 94.2% 5.1% 0.7% 0.0% 0.0%
★

年齡層

感覺緊張不安

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

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覺得比不上別人

有自殺想法

(01)

(02)

(03)

(04)

(05)

樣本數
平均

分數

睡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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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受訪者近一星期心理及精神狀況 

_簡式健康表檢測結果 

檢測結果顯示，不論是 55-64 歲或 65 歲以上受訪者皆以「身心

適應狀況良好」比例較高，分別占 91.2%、88.5%；若從平均得分來看，

55-64 歲受訪者平均得分為 1.69 分、65 歲以上受訪者平均得分為

2.17分，65 歲以上者平均得分較 55-64 歲者略高 0.48 分，顯示臺中

市 55 歲以上中高齡長者身心狀況良好，但年齡愈高分數有逐漸增加

的情形。 

近一星期中，睡眠困難的嚴重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84，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有發生」睡眠困難的比例(54.6 %)較男性(41.5%)

高，以男性「完全沒有」睡眠困難的比例(58.3%)較女性(45.2%)高。 

在年齡方面，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有發生」睡眠困難的比例

(59.1%)較其他年齡高，以 55-64 歲受訪者「完全沒有」睡眠困難的

比例(55.2 %)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受訪者「有發

生」睡眠困難」的比例(82.1%)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大學(含科技大

 

 

8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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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二技)者「完全沒有」睡眠困難」的比例(68.9 %)較其他教育程

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喪偶受訪者「有發生」睡眠困難的比例(63.3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未婚受訪者「完全沒有」睡眠困難的比例

(59.9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西屯區受訪者「有發生」睡眠困難的比例(85.2 

%)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南區受訪者「完全沒有」睡眠困難的比例(82.6 

%)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海線者「有發生」睡眠困難的比例(55.0 %)較

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者「完全沒有」睡眠困難的比例(55.1%)較其

他次分區高。 

近一星期中，感覺緊張不安的嚴重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85，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有發生」感覺緊張不安的比例(31.1%)較男性

(24.4%)高，以男性「完全沒有」感覺緊張不安的比例(75.4%)較女性

(68.7%)高。 

在年齡方面，以 75-84 歲受訪者「有發生」感覺緊張不安的比例

(35.0%)較其他年齡高，以 55-64 歲受訪者「完全沒有」感覺緊張不

安的比例(74.2 %)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有發生」

感覺緊張不安的比例(38.2 %)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專科受訪者「完

全沒有」感覺緊張不安的比例(83.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喪偶受訪者「有發生」感覺緊張不安的比例

(37.3%)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受訪者「完全

沒有」感覺緊張不安的比例(73.5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太平區受訪者「有發生」感覺緊張不安的比例

(61.7 %)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大雅區受訪者「完全沒有」感覺緊張不

安的比例(90.2%)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有發生」感覺緊張不安的比例

(44.6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完全沒有」感覺緊張不安

的比例 (86.9%)較其他次分區高。 

 

 

85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9-2 



第三章 

183 

近一星期中，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的嚴重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86，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有發生」苦惱或動怒的比例(29.8%)較男性

(28.1%)高，以男性「完全沒有」苦惱或動怒的比例(71.2%)較女性

(70.1%)高。 

在年齡方面，以 75-84 歲受訪者「有發生」苦惱或動怒的比例

(32.5%)較其他年齡高，以 55-64 歲受訪者「完全沒有」苦惱或動怒

的比例(73.4 %)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受訪者「有發

生」苦惱或動怒的比例(50.9 %)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專科受訪者「完

全沒有」苦惱或動怒的比例(82.4%)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喪偶受訪者「有發生」苦惱或動怒的比例

(34.4%)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未婚受訪者「完全沒有」苦惱或動怒

的比例(73.4%)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太平區受訪者「有發生」苦惱或動怒的比例

(82.3 %)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南區受訪者「完全沒有」苦惱或動怒的

比例(90.5%)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有發生」苦惱或動怒的比例(52.0%)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完全沒有」苦惱或動怒的比例(85.2%)

較其他次分區高。 

近一星期中，感覺憂鬱、心情低落的嚴重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87，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有發生」感覺憂鬱、心情低落的比例(26.6%)

較男性(25.7%)高，以男性「完全沒有」感覺憂鬱、心情低落的比例

(73.9%)較女性(73.3%)高。 

在年齡方面，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有發生」感覺憂鬱、心情低

落的比例(31.7%)較其他年齡高，以 55-64 歲受訪者「完全沒有」感

覺憂鬱、心情低落的比例(77.8%)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受訪者「有發

生」感覺憂鬱、心情低落的比例(47.1%)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大學

 

 

86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9-3 

87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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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完全沒有感覺憂鬱、心情低落的比例

(81.6%)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喪偶受訪者「有發生」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的比例(35.8%)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受訪者

「完全沒有」感覺憂鬱、心情低落的比例(76.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太平區受訪者「有發生」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的比例(58.5%)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大雅區受訪者「完全沒有」感覺

憂鬱、心情低落的比例(87.4%)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者「有發生」感覺憂鬱、心情低落的比例

(37.5%)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者「完全沒有」感覺憂鬱、心情低

落的比例 (83.4%)較其他次分區高。 

近一星期中，覺得比不上別人的嚴重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88，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有發生」覺得比不上別人的嚴重程度的比例

(18.1%)較男性(13.8%)高，以男性「完全沒有」覺得比不上別人的嚴

重程度的比例(85.3%)較女性(81.7%)高。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受訪者「有發生」覺得比不上別人的嚴

重程度」的比例(18.8%)較其他年齡高，以 55-64 歲受訪者「完全沒

有」覺得比不上別人的嚴重程度的比例(85.4%)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者「有發生」覺

得比不上別人的嚴重程度的比例(32.8%)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專科

受訪者「完全沒有」覺得比不上別人的嚴重程度的比例(90.2%)較其

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喪偶者「有發生」覺得比不上別人的嚴重程

度」的比例(22.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者

「完全沒有」覺得比不上別人的嚴重程度的比例(85.5%)較其他婚姻

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者「有發生」覺得比不上別人的嚴重程度」

的比例(27.9%)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者「完全沒有」覺得比不上

別人的嚴重程度的比例 (93.8%)較其他次分區高。 

 

 

88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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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星期中，有自殺想法的嚴重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89，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有發生」自殺想法」的比例(4.9%)較男性(4.3%)

高，以男性「完全沒有」自殺想法的比例(95.1%)較女性(94.8%)高。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受訪者「有發生」自殺想法」的比例

(7.2%)較其他年齡高，以 55-64 歲受訪者「完全沒有」自殺想法的比

例(96.5%)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者「有發生」自

殺想法的比例(15.2%)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高級中等學校受訪者「完

全沒有」自殺想法的比例(98.5%)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宗教信仰方面，以基督教受訪者「有發生」自殺想法的比例

(11.0%)較其他宗教信仰高，以沒有宗教信仰受訪者「完全沒有」自

殺想法的比例(97.2%)較其他宗教信仰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離婚(不含離婚後同居者)受訪者「有發生」

自殺想法的比例(11.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者「完全沒有」自殺想法的比例(96.0%)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市區者「有發生」自殺想法的比例(7.0%)較其

他次分區高，以山線者「完全沒有」自殺想法的比例 (98.5%)較其他

次分區高。 

  

 

 

89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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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超過 7 成受訪者目前三餐的準備方式皆以「在家裡煮」

比例較高，但與臺中市 107年度調查結果相比，不論在 55-64歲、65

歲以上，「在家裡煮」的比例有減少的情形，而「吃外食」的比例則

皆增加。進一步分析，選擇「在家裡煮」者，以女性(82.0%)、75-84

歲(87.5%)、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80.6%)、有在世子女(79.0%)、

山線(82.6%)的比例較高；選擇「吃外食」者，以男性(25.3%)、55-64

歲(26.6%)、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42.6%)、沒有在世子女

(34.9%)、市區(26.5%)的比例較高。 

在自我照顧能力方面，有生活活動困難項目者，以 55-64 歲受訪

者「處理家務(打掃、擦桌等清潔工作)」有困難比例(5.2%)較高，其

次為「獨自外出」(5.0%)；65歲以上以「備餐(煮飯)」比例(17.4%)

較高，其次為「處理家務(打掃、擦桌等清潔工作)」(17.3%)。進一

步分析，以 85 歲以上、女性在各項生活活動項目中，有困難的比例

較高。受訪者生活活動有困難時的主要協助者，55-64 歲以「配偶或

同居人」比例(36.1%)較高，65歲以上則以「兒子」比例(38.7%)較高。 

在近一星期心理及精神狀況方面，55 歲以上受訪者皆以有發生

「睡眠困難」比例較高，其次皆為「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與臺中

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不論在 55-64歲、65 歲以上，有「睡眠困難」

的比例皆有增加，而「有自殺想法」的比例皆有減少。其中，女性、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者，在六項的心理及精神困難中，「有」

發生的比例均高於其他受訪者。 

進一步分析，受訪者在六項的心理及精神困難前三名中，不論性

別、年齡、婚姻狀況、次分區，第一名皆為「睡眠困難」，但在第二名

及第三名的項目的排序則因受訪者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次分區

會有些許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的受訪者

「有自殺想法」發生的比例(11.5%)較其他受訪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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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8 近一星期心理及精神困難_前三名 

  

樣本數
睡眠
困難

感覺
緊張不安

覺得容易
苦惱或動怒

感覺憂鬱、
心情低落

覺得
比不上別人

有自殺
想法

1063 48.6% 28.0% 29.0% 26.1% 16.1% 4.6%

男性 487 41.5% 24.4% 28.1% 25.7% 13.8% 4.3%

女性 576 54.6% 31.1% 29.8% 26.6% 18.1% 4.9%

55-64歲 524 44.8% 25.8% 26.3% 22.2% 14.6% 3.3%

65-74歲 372 50.1% 28.4% 31.5% 30.8% 18.8% 7.2%

75-84歲 135 56.8% 35.0% 32.5% 27.6% 15.9% 2.1%

85歲以上 32 59.1% 30.7% 28.7% 31.7% 10.5% 6.7%

未婚 56 40.1% 27.3% 26.6% 31.5% 22.0% 4.6%

與配偶同住

(包含同居)

797
46.0% 26.4% 27.6% 23.4% 14.0% 3.6%

離婚(不含離婚
後仍同居者)

55
54.2% 28.4% 31.5% 32.0% 21.3% 11.5%

已婚但分居 16 60.7% 31.4% 50.7% 44.5% 26.0% 0.0%

喪偶 139 63.3% 37.3% 34.4% 35.8% 22.5% 8.1%

山線 231 44.9% 13.1% 14.8% 16.6% 5.4% 1.1%

海線 183 55.0% 26.6% 36.3% 32.0% 13.7% 5.2%

屯區 205 47.7% 44.6% 52.0% 37.5% 27.9% 2.9%

市區 443 48.3% 28.8% 22.8% 23.6% 17.3% 7.0%

性別

年齡

婚姻
狀況

次分區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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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社會參與與高齡友善環境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情形，以有從事「消遣

型」休閒活動91比例較高，占 98.7%，其次為「社交型」(78.9%)、「健

身型」(47.6%)；65歲以上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情形，以有從事「消

遣型」休閒活動比例較高，占 96.0%，其次為「社交型」(75.2%)、「健

身型」(46.4%)。 

表 99 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情形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消

遣型」、「健身型」、「學習型」、「社交型」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

異。其中，「學習型」減少較多，減少 15.3 個百分點，「社交型」增

加較多，增加 21.5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消遣型」、

「健身型」、「學習型」、「社交型」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

中，「學習型」減少較多，減少 12.2 個百分點，「社交型」增加較

多，增加 23.2 個百分點。  

 

 

90 因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91 有從事包含「每月 1 次以下」、「每月 2 到 3 次」、「每週 1 到 2 次」、「每週 3 次以上」等

選項。 

每月
1次以下

每月
2到3次

每週
1到2次

每週
3次以上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消遣型 531 1.3% 0.0% 1.4% 6.0% 91.3% 1

嗜好型 531 55.8% 13.2% 10.3% 10.7% 10.0% 4

健身型 531 52.4% 6.5% 7.4% 15.1% 18.6% 3

學習型 531 87.2% 5.7% 3.3% 1.7% 2.1% 6

社交型 531 21.1% 24.9% 24.5% 15.0% 14.5% 2

志願型 531 83.4% 6.7% 4.8% 3.0% 2.1% 5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消遣型 569 4.0% 1.8% 1.5% 4.6% 88.1% 1

嗜好型 569 60.8% 12.1% 9.4% 9.1% 8.6% 4

健身型 569 53.6% 6.2% 5.1% 13.3% 21.8% 3

學習型 569 88.6% 4.0% 2.4% 2.2% 2.8% 6

社交型 569 24.8% 24.1% 19.8% 16.0% 15.3% 2

志願型 569 84.2% 4.8% 5.7% 3.6% 1.7% 5

排名
有從事休閒活動

的頻率
總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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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0 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情形(年度比較) 

 

  

有 每月

1次以下

每月

2到3次

每週

1到2次

每週

3次以上

55-64歲

消遣型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9.3% 90.7% 4.5% 5.3% 10.5% 70.4%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1.3% 98.7% 0.0% 1.4% 6.0% 91.3%

嗜好型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53.5% 46.6% 10.0% 8.5% 7.0% 21.1%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55.8% 44.2% 13.2% 10.3% 10.7% 10.0%

健身型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38.7% 61.3% 9.1% 6.4% 13.9% 31.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52.4% 47.6% 6.5% 7.4% 15.1% 18.6%

學習型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71.9% 28.1% 10.0% 3.6% 5.2% 9.4%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87.2% 12.8% 5.7% 3.3% 1.7% 2.1%

社交型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42.6% 57.4% 21.0% 16.4% 10.1% 9.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21.1% 78.9% 24.9% 24.5% 15.0% 14.5%

志願型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82.9% 17.1% 4.7% 4.4% 6.1% 1.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83.4% 16.6% 6.7% 4.8% 3.0% 2.1%

65歲以上

消遣型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13.1% 86.9% 5.0% 3.1% 8.9% 69.8%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4.0% 96.0% 1.8% 1.5% 4.6% 88.1%

嗜好型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56.6% 43.4% 8.2% 5.5% 8.9% 20.8%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60.8% 39.2% 12.1% 9.4% 9.1% 8.6%

健身型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46.7% 53.3% 8.1% 6.1% 13.0% 26.1%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53.6% 46.4% 6.2% 5.1% 13.3% 21.8%

學習型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76.3% 23.7% 7.0% 3.3% 6.5% 6.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88.6% 11.4% 4.0% 2.4% 2.2% 2.8%

社交型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48.0% 52.0% 18.6% 9.7% 13.6% 10.1%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24.8% 75.2% 24.1% 19.8% 16.0% 15.3%

志願型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84.1% 16.0% 5.0% 2.3% 5.1% 3.5%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84.2% 15.8% 4.8% 5.7% 3.6% 1.7%

從事休閒活動

的頻率
總數 無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190 

 

過去三個月中，從事消遣型休閒活動的頻率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92，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有」從事消遣型休閒活動的比例(97.4%)較男

性(97.2%)高，以男性「無」從事消遣型休閒活動的比例(2.8%)較女

性(2.6%)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有」從事消遣型休閒活動的比例(98.7%)

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歲「無」從事消遣型休閒活動的比例(7.5%)

較其他年齡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有」從事消遣型休閒活動的比例

(98.3%)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無」從事消遣型休閒活動

的比例(6.0%)較其他次分區高。 

過去三個月中，從事嗜好型休閒活動的頻率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93，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有」從事嗜好型休閒活動的比例(42.3%)較男

性(40.8%)高，以男性「無」從事嗜好型休閒活動的比例(59.2%)較女

性(57.7%)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有」從事嗜好型休閒活動的比例(44.2%)

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無」從事嗜好型休閒活動的比例(93.3%)

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有」從

事嗜好型休閒活動的比例(80.1%)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大學受訪者

「無」從事嗜好型休閒活動的比例(66.8%)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太平區受訪者「有」從事嗜好型休閒活動的比

例(86.0%)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大里區及東區的受訪者「無」從事嗜

好型休閒活動的比例(89.0%)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有」從事嗜好型休閒活動的比例

(50.8%)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無」從事嗜好型休閒活動

的比例(68.8%)較其他次分區高。 

 

 

92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0-1 

93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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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個月中，從事健身型休閒活動的頻率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94，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有」從事健身型休閒活動的比例(49.3%)較女

性(45.0%)高，以女性「無」從事健身型休閒活動的比例(55.0%)較男

性(50.7%)高。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受訪者「有」從事健身型休閒活動的比

例(50.5%)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無」從事健身型休閒

活動的比例(83.2%)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受訪者「有」從

事健身型休閒活動的比例(81.6%)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

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無」從事健身型休閒活動的比例(81.6%)較

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太平區受訪者「有」從事健身型休閒活動的比

例(86.7%)較其他戶籍地高，以東區受訪者「無」從事健身型休閒活

動的比例(87.3%)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有」從事健身型休閒活動的比例

(57.6%)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受訪者「無」從事健身型休閒活動

的比例(57.1%)較其他次分區高。 

過去三個月中，從事學習型休閒活動的頻率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95，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有」從事學習型休閒活動的比例(12.4%)較女

性(11.8%)高，以女性「無」從事學習型休閒活動的比例(88.2%)較男

性(87.6%)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受訪者「有」從事學習型休閒活動的比例

(12.8%)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無」從事學習型休閒活

動的比例(97.7%)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受訪者「有」從

事學習型休閒活動的比例(39.3%)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國小受訪者

「無」從事學習型休閒活動的比例(95.3%)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南屯區受訪者「有」從事學習型休閒活動的比

 

 

9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0-3 

95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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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2.2%)較其他戶籍地高，以沙鹿區、東區受訪者「無」從事學習

型休閒活動的比例(100.0%)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市區受訪者「有」從事學習型休閒活動的比例

(19.5%)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者「無」從事學習型休閒活動

的比例(95.1%)較其他次分區高。 

過去三個月中，從事社交型休閒活動的頻率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96，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受訪者「有」從事社交型休閒活動的比例

(79.0%)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無」從事社交型休閒活

動的比例(43.8%)較其他年齡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受訪者「有」從事

社交型休閒活動的比例(79.9%)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

後仍同居者)受訪者「無」從事社交型休閒活動的比例(43.7%)較其他

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豐原區受訪者「有」從事社交型休閒活動的比

例(97.4%)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南屯區受訪者「無」從事社交型休閒

活動的比例(56.8%)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有」從事社交型休閒活動的比例

(91.5%)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受訪者「無」從事社交型休閒活動

的比例(32.0%)較其他次分區高。 

過去三個月中，從事志願型休閒活動的頻率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97，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有」從事志願型休閒活動的比例(17.0%)較男

性(15.3%)高，以男性「無」從事志願型休閒活動的比例(84.7%)較女

性(83.0%)高。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受訪者「有」從事志願型休閒活動的比

例(18.1%)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以上受訪者「無」從事志願型休閒活

動的比例(98.0%)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國(初)中受訪者「有」從事志願型休閒活動

的比例(22.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

 

 

96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0-5 

97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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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無」從事志願型休閒活動的比例(94.8%)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受訪者「有」從事

志願型休閒活動的比例(18.4%)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未婚受訪者「無」

從事志願型休閒活動的比例(90.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海線受訪者「有」從事志願型休閒活動的比例

(27.4%)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者「無」從事志願型休閒活動

的比例(94.3%)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中有 4.9%從事休閒活動時「有」困難

或限制，有 95.1%「沒有」困難或限制；65 歲以上受訪者中有 14.9%

從事休閒活動時「有」困難或限制，有 85.1%「沒有」困難或限制。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有」、

「沒有」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減少 14.9 個百分點，

「沒有」增加 14.9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

顯著的差異。其中，「有」減少 13.9個百分點，「沒有」增加 13.9 個

百分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有」、

「沒有」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減少 2.9 個百分點，

「沒有」增加 2.9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有」、「沒有」

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有」減少 8.6 個百分點，「沒有」

增加 8.6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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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從事休閒活動時有無困難或限制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98，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從事休閒活動時「有」困難或限制的比例(11.5%)

較女性高(8.9%)，以女性從事休閒活動時「沒有」困難或限制的比例

(91.1%)較男性高(88.5%)。 

在年齡方面，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時「有」困難或

限制的比例(49.9%)較其他年齡高，以 55-64 歲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

時「沒有」困難或限制的比例(95.1%)較其他年齡高。 

 

 

98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1 

總數 有 沒有 總數 有 沒有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7.8% 92.2% 3,218,881 23.5% 76.5%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19.8% 80.2% 733 28.8% 71.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4.9% 95.1% 569 14.9% 85.1%

性別

男性 231 6.6% 93.4% 276 15.5% 84.5%

女性 300 3.6% 96.4% 293 14.3% 85.7%

年齡

55-64歲 531 4.9% 95.1% 0 0.0% 0.0%

65-74歲 0 0.0% 0.0% 378 8.3% 91.7%

75-84歲 0 0.0% 0.0% 147 21.2% 78.8%

85歲以上 0 0.0% 0.0% 44 49.9% 50.1%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28 45.4% 54.6%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100.0% 35 26.3% 73.7%

國小 45 6.4% 93.6% 242 16.7% 83.3%

國(初)中 146 3.8% 96.2% 105 8.9% 91.1%

高級中等學校 231 5.8% 94.2% 94 6.9% 93.1%

專科 61 4.6% 95.4% 32 15.4% 84.6%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3.6% 96.4% 29 6.8% 93.2%

研究所以上 11 0.0% 100.0% 6 0.0% 100.0%

婚姻狀況

未婚 41 10.1% 89.9% 21 14.6% 85.4%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4.1% 95.9% 382 11.0% 89.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8.9% 91.1% 22 12.6% 87.4%

已婚但分居 7 0.0% 100.0% 9 18.4% 81.6%

喪偶 21 6.2% 93.8% 135 26.0% 74.0%

代答程度

全部都由本人回答 512 4.1% 95.9% 494 9.8% 90.2%

部分由別人代答 13 0.0% 100.0% 45 39.1% 60.9%

全部由別人代答 7 79.1% 20.9% 31 60.4% 39.6%

次分區

山線 111 1.2% 98.8% 128 20.4% 79.6%

海線 91 6.5% 93.5% 101 18.8% 81.2%

屯區 103 3.9% 96.1% 106 8.2% 91.8%

市區 226 6.5% 93.5% 235 13.2% 86.8%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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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受訪者從事休

閒活動時「有」困難或限制的比例(25.3%)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大

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時「沒有」困難或限制的

比例(94.9%)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喪偶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時「有」困難或限

制的比例(23.3%)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

者從事休閒活動時「沒有」困難或限制的比例(92.6%)較其他婚姻狀

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海線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時「有」困難或限制

的比例(13.3%)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時「沒

有」困難或限制的比例(94%)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時的困難或限制，以「生

理健康因素」比例較高，占 61.4%，其次為「沒有適合的活動空間或

設備」(27.0%)、「交通不方便」(22.1%)、「家人不支持」(16.2%)；65

歲以上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時的困難或限制，以「生理健康因素」比

例較高，占 79.9%，其次為「家人不支持」(10.4%)、「沒有適合的活

動課程」(7.3%)、「沒有適合的活動空間或設備」(6.5%)。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

時的困難或限制，在選項「交通不方便」、「沒有適合的活動空間或設

備」、「需照顧家人」、「沒空閒的時間」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

中，有困難的選項以「沒有適合的活動空間或設備」增加較多，增加

24.8 個百分點；以「沒空閒時間」減少較多，減少 18.0 個百分點；

65 歲以上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時的困難或限制在選項「生理健康因

素」、「交通不方便」、「家人不支持」、「需照顧家人」、「沒空閒的時間」

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生理健康因素」增加較多，增

加 13個百分點；以「交通不方便」減少較多，減少 7.9個百分點。 

 

  

 

 

99 因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題項不完全相同，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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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 從事休閒活動時有無困難或限制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00，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從事休閒活動時的困難或限制為「生理健康因素」

的比例(79.4%)較女性高(71.3%)，以女性從事休閒活動時的困難或限

制為「沒有適合的活動空間或設備」的比例(16.2%)較男性高(6.8%)。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從事休閒活動時的困難或限制為「家人

不支持」的比例(16.2%)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 歲從事休閒活動時

的困難或限制為「生理健康因素」的比例(85.3%)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從事休閒活動時的困難或限制為「沒有適合的活動課程」的

比例(11.6%)較其他年齡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有 72.7%「知道」社區活動或課程，

有 26.6%「不知道」，另有 0.7%「本人無法回答」；65 歲以上受訪者對

社區活動或課程的了解情形，有 66.0%「知道」社區活動或課程，有

32.5%「不知道」，另有 1.5%「本人無法回答」。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知

道」、「不知道」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知道」增加

26.5個百分點；「不知道」減少 21.3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

選項「知道」、「不知道」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知道」

增加 24.3 個百分點；「不知道」減少 20.6 個百分點。 

  

 

 

100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1-1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57.2% 5.7% 0.0% 5.7% 3.9% 2.2% 7.3% 5.7% 18.0%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26 61.4% 0.8% 22.1% 16.2% 10.7% 27.0% 10.0% 0.0% 0.0% 0.0%

性別

男性 11 50.7% 0.0% 12.4% 12.4% 12.5% 37.2% 12.2% 0.0% 0.0% 0.0%

女性 26 61.4% 0.8% 22.1% 16.2% 10.7% 27.0% 10.0% 0.0% 0.0% 0.0%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66.9% 5.7% 12.1% 3.4% 0.6% 7.1% 7.1% 5.6% 4.2% 1.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85 79.9% 3.5% 4.2% 10.4% 4.3% 6.5% 7.3% 0.0% 0.0% 0.0%

性別

男性 43 83.1% 4.8% 4.4% 12.4% 6.4% 2.2% 4.1% 0.0% 0.0% 0.0%

女性 42 76.6% 2.1% 4.0% 8.5% 2.1% 10.8% 10.6% 0.0% 0.0% 0.0%

年齡

65-74歲 32 85.3% 3.5% 6.0% 8.8% 3.0% 9.1% 2.9% 0.0% 0.0% 0.0%

75-84歲 31 79.9% 0.0% 0.0% 11.2% 2.8% 5.7% 8.8% 0.0% 0.0% 0.0%

85歲以上 22 72.2% 8.3% 7.5% 11.7% 8.3% 3.8% 11.6% 0.0% 0.0% 0.0%

項目別 總數
生理健康

因素
費用太高

交通不方

便

家人不支

持

沒有無障

礙設施

沒有適合

的活動空

間或設備

其他
沒空閒的

時間

需照顧家

人

沒有適合

的活動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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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 受訪者對社區活動或課程的了解情形 

 

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01，在性別方面，以男

性「知道」社區活動或課程的比例(69.8%)較女性高(68.8%)，以女性

的「不知道」社區活動或課程的比例(30.1%)較男性高(29.0%)。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72.7%)及 65-74 歲(72.6%)「知道」社

區活動或課程的比例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社區活

動或課程的比例(61.8%)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知道」社區活動

或課程的比例(85.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

修)「不知道」社區活動或課程的比例(65.2%)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101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2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46.2% 47.9% 5.9% 733 41.7% 53.1% 5.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72.7% 26.6% 0.7% 539 66.0% 32.5% 1.5%

性別

男性 225 71.9% 27.6% 0.6% 262 68.1% 30.2% 1.7%

女性 299 73.3% 25.8% 0.9% 277 64.0% 34.7% 1.3%

年齡

55-64歲 524 72.7% 26.6% 0.7% 0 0.0% 0.0% 0.0%

65-74歲 0 0.0% 0.0% 0.0% 372 72.6% 26.7% 0.8%

75-84歲 0 0.0% 0.0% 0.0% 135 57.0% 41.7% 1.4%

85歲以上 0 0.0% 0.0% 0.0% 32 27.3% 61.8% 10.9%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24 43.1% 53.3% 3.6%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100.0% 0.0% 30 30.5% 63.6% 5.9%

國小 45 50.2% 49.8% 0.0% 226 60.1% 39.5% 0.4%

國(初)中 144 77.6% 21.5% 0.9% 103 69.6% 26.8% 3.6%

高級中等學校 226 70.2% 28.6% 1.2% 93 76.4% 22.6% 0.9%

專科 61 80.6% 19.4% 0.0% 31 90.2% 9.8%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81.5% 18.5% 0.0% 27 89.6% 10.4% 0.0%

研究所以上 11 87.2% 12.8% 0.0% 6 10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9 62.2% 37.8% 0.0% 18 65.6% 34.4%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6 76.1% 23.6% 0.3% 371 71.2% 27.6% 1.2%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54.1% 41.9% 4.0% 22 41.0% 59.0% 0.0%

已婚但分居 7 62.9% 19.0% 18.1% 9 66.7% 33.3% 0.0%

喪偶 20 53.9% 46.1% 0.0% 119 54.2% 42.8% 3.0%

代答程度

 全部都由本人回答 512 72.5% 27.0% 0.5% 494 69.2% 30.6% 0.2%

 部分由別人代答 13 79.5% 10.0% 10.4% 45 30.8% 53.4% 15.8%

 全部由別人代答 0 0.0% 0.0% 0.0% 0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74.4% 25.6% 0.0% 121 68.3% 31.0% 0.7%

海線 89 74.5% 25.5% 0.0% 94 61.4% 38.6% 0.0%

屯區 102 74.8% 25.2% 0.0% 104 70.1% 28.2% 1.7%

市區 222 70.1% 28.1% 1.8% 221 64.7% 32.8% 2.5%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總數 知道 不知道
本人無法

回答
總數 知道 不知道

本人無法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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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受訪者「知道」社

區活動或課程的比例(73.8%)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

仍同居者) 受訪者「不知道」社區活動或課程的比例(48.7%)較其他

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知道」社區活動或課程的比例

(72.4%)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不知道」社區活動或課程

的比例(32.2%)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對社區活動或課程有無興趣，有 71.5%

為沒有興趣(完全沒興趣為 29.1%、沒興趣為 42.4%)，27.8%為有興趣

(有一點興趣為 22.1%、非常有興趣為 5.7%)，另有 0.7%本人無法回

答；65 歲以上受訪者對社區活動或課程有無興趣，有 74.9%為沒有興

趣(完全沒興趣為 33.3%、沒興趣為 41.6%)，23.3%為有興趣(有一點

興趣為 18.6%、非常有興趣為 4.7%)，另有 1.8%本人無法回答。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沒興

趣」、「有一點興趣」、「非常有興趣」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

以「沒興趣」增加較多，增加 13.3 個百分點；以「有一點興趣」減

少較多，減少 11.0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沒興趣」、

「有一點興趣」、「非常有興趣」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

「沒興趣」增加較多，增加 8.0個百分點；以「有一點興趣」減少較

多，減少 4.5 個百分點。 

  

 

 

102 因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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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 受訪者對社區活動或課程有無興趣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27.6% 29.1% 33.1% 10.2%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29.1% 42.4% 22.1% 5.7% 0.7%

性別

男性 225 34.2% 42.3% 18.9% 4.7% 0.0%

女性 299 25.3% 42.4% 24.6% 6.4% 1.3%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100.0% 0.0% 0.0% 0.0% 0.0%

國小 45 40.8% 36.4% 16.5% 6.2% 0.0%

國(初)中 144 28.6% 40.4% 23.5% 6.6% 0.9%

高級中等學校 226 31.8% 44.5% 18.4% 4.1% 1.2%

專科 61 17.1% 50.3% 28.2% 4.4%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25.8% 30.0% 36.8% 7.5% 0.0%

研究所以上 11 0.0% 49.6% 25.0% 25.4%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24.8% 47.6% 25.2% 2.4% 0.0%

海線 89 24.3% 45.7% 26.6% 3.4% 0.0%

屯區 102 23.6% 48.5% 18.7% 9.2% 0.0%

市區 222 35.7% 35.6% 20.3% 6.6% 1.8%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36.0% 33.6% 23.1% 7.4%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33.3% 41.6% 18.6% 4.7% 1.8%

性別

男性 262 37.0% 43.1% 16.0% 2.2% 1.7%

女性 277 29.8% 40.1% 21.1% 7.1% 2.0%

年齡

65-74歲 372 30.7% 42.0% 21.0% 5.3% 1.0%

75-84歲 135 37.1% 42.0% 15.5% 4.1% 1.3%

85歲以上 32 47.6% 34.6% 4.0% 0.3% 13.6%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4 42.0% 42.7% 11.6% 0.0% 3.6%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30 58.5% 31.3% 4.4% 0.0% 5.8%

國小 226 36.6% 41.5% 17.3% 2.6% 2.0%

國(初)中 103 29.1% 42.6% 19.1% 6.5% 2.7%

高級中等學校 93 27.7% 41.3% 22.6% 8.4% 0.0%

專科 31 22.0% 43.4% 24.6% 1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7 22.9% 44.7% 25.0% 7.3% 0.0%

研究所以上 6 15.7% 51.8% 32.5%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21 35.2% 34.9% 25.4% 2.4% 2.2%

海線 94 33.2% 46.5% 13.5% 5.8% 0.9%

屯區 104 21.8% 52.6% 20.4% 3.6% 1.7%

市區 221 37.7% 38.0% 16.2% 6.1% 2.1%

項目別
本人無法

回答

有興趣

總數

沒興趣

完全

沒興趣
沒興趣

有一點

興趣

非常

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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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03，在性別方面，以男

性對社區活動或課程「沒興趣」的比例(78.4%)較女性高(68.7%)，以

女性對社區活動或課程「有興趣」的比例(29.6%)較男性高(20.7%)。 

在年齡方面，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對社區活動或課程「沒興趣」

的比例(82.2%)較其他年齡高，以 55-64 歲受訪者對社區活動或課程

「有興趣」的比例(27.8%)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受訪者對社區

活動或課程「沒興趣」的比例(90.2%)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大學(含

科技大學、二技) 受訪者對社區活動或課程「有興趣」的比例(39.1%)

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海線受訪者對社區活動或課程「沒興趣」的比

例(75.0%)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對社區活動或課程「有興

趣」的比例(27.7%)較其他次分區高。 

  

 

 

103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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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 55-64 歲受訪者感興趣的社區活動或課程類型，以

「歌唱」比例較高，占 39.2%，其次為「運動」(38.1%)、「健康促進、

保健養生」(33.8%)、「園藝類」(24.5%)；65歲以上受訪者感興趣的

社區活動或課程類型，以「唱歌」比例較高，占 49.0%，其次為「健

康促進、保健養生」(33.3%)、「運動」(29.6%)、「園藝類」(24.3%)。 

表 105 受訪者對社區活動或課程有無興趣 

 

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在性別方面，以男性

感興趣的活動或課程類型為「歌唱」的比例(44.1%)較女性高(43.5%)，

以女性感興趣的活動或課程類型為「園藝類」的比例(28.6%)較男性

高(17.4%)。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感興趣的活動或課程類型為「運動」的

比例(38.1%)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 歲感興趣的活動或課程類型為

「歌唱」的比例(49.7%)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感興趣的活動或

課程類型為「健康促進、保健養生」的比例(37.6%)較其他年齡高。 
  

 

 

104 因臺中市 107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46 14.6% 8.1% 15.6% 33.8% 38.1% 21.9% 24.5% 39.2% 20.8% 5.4% 12.8% 10.1%

性別

男性 53 9.9% 12.4% 15.2% 39.3% 37.5% 8.1% 18.4% 43.1% 5.0% 12.4% 24.7% 19.9%

女性 93 17.3% 5.6% 15.8% 30.6% 38.5% 29.8% 27.9% 36.9% 29.8% 1.4% 6.0% 4.4%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26 9.5% 5.2% 15.5% 33.3% 29.6% 17.3% 24.3% 49.0% 15.4% 13.7% 16.7% 7.0%

性別

男性 48 6.4% 7.9% 13.4% 37.9% 32.8% 10.0% 16.2% 45.3% 0.2% 26.1% 16.5% 10.5%

女性 78 11.4% 3.5% 16.8% 30.5% 27.6% 21.7% 29.3% 51.3% 24.7% 6.2% 16.9% 4.9%

年齡

65-74歲 98 10.1% 4.9% 15.3% 32.6% 28.4% 21.2% 25.7% 49.7% 15.2% 14.9% 16.8% 8.0%

75-84歲 26 7.2% 6.6% 17.1% 37.6% 35.1% 3.3% 20.4% 48.0% 16.9% 9.8% 13.6% 3.3%

85歲以上 1 11.8% 0.0% 0.0% 0.0% 6.1% 6.0% 0.0% 17.0% 0.0% 5.8% 71.0% 5.8%

項目別 總數 語文類 科技類
琴棋書

畫

健康促

進、保

健養生

運動 手工 園藝類 歌唱 烹飪
歷史

文化

風土

民情

習俗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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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在 55-64 歲受訪者中，69.9%對參加社會服務或志願

服務工作沒有無興趣，29.6%為有興趣(目前沒有參加為 17.6%、目前

有參加為 12.0%)，另有 0.5%本人無法回答；在 65 歲以上受訪者中，

71.8%對參加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沒有興趣，26.5%為有興趣(目

前沒有參加為 13.8%、目前有參加為 12.7%)，另有 1.7%本人無法回

答。 

表 106 受訪者對參加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有無興趣 

 

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06，在性別方面，以男

性對參加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沒有興趣」的比例(72.6%)較女

性高(69.4%)，以女性對參加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有興趣」的

比例(29.2%)較男性高(26.7%)。 

在年齡方面，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對參加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

作「沒有興趣」的比例(86.0%)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 歲受訪者對

參加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有興趣」的比例(30.3%)較其他年齡

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沒有興

 

 

105 因臺中市 106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106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4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63.1% 24.3% 12.6% 0.0% 733 73.1% 12.1% 14.8%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69.9% 17.6% 12.0% 0.5% 539 71.8% 13.8% 12.7% 1.7%

性別

男性 225 71.3% 14.7% 14.0% 0.0% 262 73.7% 13.2% 11.7% 1.4%

女性 299 68.8% 19.8% 10.6% 0.9% 277 70.0% 14.3% 13.7% 2.0%

年齡

55-64歲 524 69.9% 17.6% 12.0% 0.5% 0 0.0% 0.0% 0.0% 0.0%

65-74歲 0 0.0% 0.0% 0.0% 0.0% 372 68.4% 15.5% 14.8% 1.3%

75-84歲 0 0.0% 0.0% 0.0% 0.0% 135 77.8% 12.0% 9.5% 0.7%

85歲以上 0 0.0% 0.0% 0.0% 0.0% 32 86.0% 0.5% 2.8% 10.8%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24 80.8% 0.6% 14.9% 3.6%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100.0% 0.0% 0.0% 0.0% 30 87.3% 9.9% 0.0% 2.8%

國小 45 77.7% 9.8% 12.5% 0.0% 226 74.7% 12.0% 10.8% 2.4%

國(初)中 144 66.2% 15.9% 16.9% 0.9% 103 70.0% 9.1% 19.1% 1.8%

高級中等學校 226 74.9% 15.7% 8.8% 0.6% 93 67.0% 20.8% 12.3% 0.0%

專科 61 63.2% 26.2% 10.7% 0.0% 31 71.7% 12.0% 16.3%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55.7% 37.0% 7.3% 0.0% 27 54.1% 28.7% 17.1% 0.0%

研究所以上 11 62.3% 0.0% 37.7% 0.0% 6 36.9% 63.1%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9 82.5% 10.5% 7.0% 0.0% 18 61.0% 22.9% 16.1%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6 68.1% 19.0% 13.0% 0.0% 371 69.2% 14.5% 1.5%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70.4% 13.6% 8.0% 8.0% 22 72.8% 13.7% 13.5% 0.0%

已婚但分居 7 98.2% 1.8% 0.0% 0.0% 9 86.1% 3.5% 10.4% 0.0%

喪偶 20 73.3% 13.5% 13.2% 0.0% 119 80.2% 10.1% 6.7% 2.9%

項目別
總數 沒有興趣

本人無法

回答

55-64歲

總數 沒有興趣

有興趣
本人無法

回答
目前

沒有參加

目前

有參加

65歲以上

目前

沒有參加

目前

有參加

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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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參加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的比例(87.8%)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有興趣」參加社會服務或志願服

務工作的比例(45.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喪偶受訪者「沒有興趣」參加社會服務或志

願服務工作的比例(79.2%)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

居)受訪者「有興趣」參加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的比例(45.0%)較

其他婚姻狀況高。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對於受訪者感興趣的社會服務或志願

服務工作類型，以「社區服務」比例較高，占 58.0%，其次為「環保

與保育服務」(38.1%)、「宗教服務」(29.5%)、「文化服務」(18.8%)；

65歲以上受訪者對於受訪者感興趣的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類型，

以「社區服務」比例較高，占61.6%，其次為「環保與保育服務」(35.3%)、

「宗教服務」(33.1%)、「文化服務」(19.4%)。 

表 107 受訪者感興趣的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類型 

 

  

 

 

107 因臺中市 106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55 18.8% 29.5% 12.0% 13.9% 37.6% 58.0% 11.0% 8.8% 5.2%

性別

男性 65 18.2% 35.1% 14.3% 6.2% 22.3% 67.6% 20.3% 6.1% 6.1%

女性 91 19.3% 25.6% 10.4% 19.4% 48.5% 51.2% 4.4% 10.8% 4.5%

次分區

山線 38 28.3% 25.6% 21.2% 3.6% 49.4% 74.1% 31.2% 3.6% 3.5%

海線 35 0.0% 26.2% 7.6% 8.6% 25.7% 71.6% 3.7% 9.0% 4.0%

屯區 19 7.0% 50.6% 7.1% 14.2% 21.0% 56.2% 0.0% 0.0% 0.0%

市區 64 26.9% 27.4% 10.4% 22.8% 41.9% 41.7% 6.3% 14.5% 8.3%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43 19.4% 33.1% 7.9% 11.2% 35.3% 61.6% 11.0% 5.4% 0.0%

性別

男性 65 15.9% 27.6% 8.7% 11.6% 33.7% 61.3% 24.0% 7.3% 0.0%

女性 77 22.4% 37.8% 7.2% 10.9% 36.7% 61.8% 0.0% 3.8% 0.0%

年齡

65-74歲 113 20.8% 36.3% 6.7% 9.6% 30.3% 60.0% 10.9% 6.1% 0.0%

75-84歲 29 14.9% 18.6% 12.7% 17.8% 55.9% 66.6% 11.7% 2.9% 0.0%

85歲以上 1 0.0% 100.0% 0.0% 0.0% 0.0% 85.5%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40 22.0% 32.3% 14.5% 11.9% 48.5% 76.2% 23.3% 2.4% 0.0%

海線 31 3.3% 46.4% 0.0% 0.0% 37.8% 51.0% 2.9% 7.1% 0.0%

屯區 16 17.7% 51.9% 5.8% 5.8% 16.6% 70.6% 0.0% 0.0% 0.0%

市區 56 26.9% 20.9% 8.2% 18.4% 30.1% 54.4% 9.9% 8.2% 0.0%

項目別 總數 文化服務 宗教服務 學校服務
醫療衛生

服務
政黨服務企業志工救難服務社區服務

環保與保

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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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08，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感興趣的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類型為「社區

服務」的比例(64.4%)較女性高(56.1%)，以女性感興趣的社會服務或

志願服務工作類型為「環保與保育服務」的比例(43.1%)較男性高

(28.0%)。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受訪者感興趣的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

類型為「環保與保育服務」的比例(37.6%)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歲

受訪者感興趣的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類型為「社區服務」的比例

(60.0%)較其他年齡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感興趣的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

類型為「社區服務」的比例(75.2%)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者

感興趣的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類型為「宗教服務」的比例(51.2%)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受訪者感興趣的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類

型為「文化服務」的比例(26.9%)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有 5.9%認為住處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

不方便(非常不方便為 0.0%、不太方便為 5.9%)，93.7%認為方便(還

算方便為 44.0%、非常方便為 49.7%)，另有 0.4%本人無法回答；65

歲受訪者有5.8%認為住處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不方便(非常不方便為

0.4%、不太方便為 5.4%)，92.7%認為方便(還算方便為 52.4%、非常

方便為 40.3%)，另有 1.5%本人無法回答。 

  

 

 

108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4 

109 因臺中市 106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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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8 受訪者對住處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方便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10，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覺得住處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方便」的比例

(93.7%)較男性高(92.6%)，以男性覺得住處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不

方便」的比例(6.2%)較女性高(5.5%)。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覺得住處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方便」

的比例(94.7%)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覺得住處附近的整體生活

機能「不方便」的比例(9.1%)較其他年齡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市區受訪者覺得住處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方

便」的比例(97.3%)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覺得住處附近的

整體生活機能「不方便」的比例(16.3%)較其他次分區高。 

 

 

110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5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0.0% 5.9% 44.0% 49.7% 0.4%

性別

男性 225 0.0% 6.0% 50.1% 43.1% 0.8%

女性 299 0.0% 5.8% 39.5% 54.6% 0.1%

次分區

山線 111 0.0% 5.3% 46.8% 47.9% 0.0%

海線 89 0.0% 14.6% 56.5% 28.7% 0.2%

屯區 102 0.0% 9.2% 41.0% 49.9% 0.0%

市區 222 0.0% 1.2% 39.1% 58.9% 0.9%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0.4% 5.4% 52.4% 40.3% 1.5%

性別

男性 262 0.0% 6.4% 50.7% 41.5% 1.5%

女性 277 0.7% 4.5% 54.0% 39.2% 1.5%

年齡

65-74歲 372 0.0% 4.7% 52.5% 42.2% 0.6%

75-84歲 135 1.4% 6.6% 52.9% 37.5% 1.6%

85歲以上 32 0.0% 9.1% 48.6% 30.4% 11.8%

次分區

山線 121 0.0% 2.6% 62.2% 34.0% 1.2%

海線 94 1.1% 16.8% 57.6% 22.9% 1.6%

屯區 104 0.9% 5.6% 50.7% 40.5% 2.3%

市區 221 0.0% 2.1% 45.6% 51.1% 1.2%

非常

不方便
不太方便 還算方便 非常方便

項目別
本人無法

回答

方便不方便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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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搭乘過的大眾運輸工具111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搭乘過的大眾運輸工具，

以「公車或客運」(21.7%)比例較高、「火車」(12.8%)、「捷運」(7.7%)，

另有 68.3%「沒有使用」；65 歲以上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搭乘過的大眾

運輸工具，以「公車或客運」比例較高，占 30.3%、其次為「火車」

(8.5%)、「捷運」(6.8%)，另有 62.6%「沒有使用」。 

表 109 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搭乘過的大眾運輸工具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 ，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過去三個月搭乘過的大眾運輸工具為「公共自行

車」的比例(4.1%)較女性高(3.3%)，以女性過去三個月搭乘過的大眾

運輸工具為「公車或客運」的比例(31.9%)較男性高(19.4%)。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搭乘過的大眾運輸工

具為「火車」的比例(12.8%)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 歲受訪者過去

三個月搭乘過的大眾運輸工具為「捷運」的比例(8.9%)較其他年齡高，

以 75-84 歲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搭乘過的大眾運輸工具為「公車或客

運」的比例(32.6%)較其他年齡高。 

 

 

111 因臺中市 106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0 21.7% 12.8% 7.7% 7.2% 4.1% 68.3% 0.5%

性別

男性 225 14.7% 8.9% 4.8% 5.2% 4.1% 75.4% 0.6%

女性 295 27.1% 15.7% 10.0% 8.7% 4.1% 62.9% 0.4%

次分區

山線 110 15.4% 11.6% 7.5% 7.3% 1.2% 77.3% 0.0%

海線 88 21.6% 20.1% 6.1% 7.9% 0.0% 66.3% 3.0%

屯區 99 20.3% 10.9% 5.4% 6.7% 5.3% 74.3% 0.0%

市區 223 25.6% 11.2% 9.6% 7.1% 6.6% 62.1% 0.0%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41 30.3% 8.5% 6.8% 3.8% 3.2% 62.6% 1.6%

性別

男性 266 23.4% 9.4% 6.4% 4.2% 4.1% 68.5% 2.0%

女性 276 37.0% 7.6% 7.1% 3.4% 2.4% 56.9% 1.3%

年齡

65-74歲 369 30.6% 9.4% 8.9% 4.4% 3.6% 62.2% 1.0%

75-84歲 138 32.6% 6.9% 2.7% 3.2% 2.5% 61.2% 1.8%

85歲以上 34 18.1% 5.1% 0.0% 0.0% 2.6% 71.9% 7.5%

次分區

山線 122 24.8% 9.1% 3.1% 3.9% 0.0% 69.8% 1.5%

海線 96 31.6% 12.2% 5.6% 1.0% 0.0% 64.5% 0.9%

屯區 103 29.7% 9.1% 5.5% 3.6% 8.0% 60.5% 2.6%

市區 220 33.1% 6.2% 9.9% 5.1% 4.2% 58.7% 1.6%

項目別 總數
公車或

客運
火車 捷運 高鐵

公共

自行車

本人無法

回答
沒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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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分區方面，以海線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搭乘過的大眾運輸工具

為「火車」的比例(16.0%)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者過去三個

月搭乘過的大眾運輸工具為「公共自行車」的比例(6.7%)較其他次分

區高，以市區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搭乘過的大眾運輸工具為「公車或客

運」的比例(29.3%)較其他次分區高。 

受訪者對臺中市大眾運輸無障礙設施的滿意程度112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對臺中市大眾運輸無障礙設施的滿意

程度，有 2.8%為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為 0.0%、不太滿意為 2.8%)，

13.8%為普通，43.6%為滿意(還算滿意為 31.8%、非常滿意為 11.8%)，

另有 33.2%沒有使用，6.1%不知道，0.4%本人無法回答；65歲以上受

訪者對臺中市大眾運輸無障礙設施的滿意程度，有 2.7%為不滿意(非

常不滿意為 0.1%、不太滿意為 2.6%)，8.4%為普通，45.3%為滿意(還

算滿意為 37.9%、非常滿意為 7.4%)，另有 34.6%沒有使用，6.8%不知

道，2.2%本人無法回答。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非

常不滿意」、「不太滿意」、「普通」、「還算滿意」增減的比例有顯著

的差異。其中，以「非常滿意」增加較多，增加 4.0個百分點；以

「普通」減少較多，減少 11.7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

「非常不滿意」、「不太滿意」、「普通」、「還算滿意」增減的比例有

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普通」減少較多，減少 15.3 個百分點；另

外選項「沒有使用」增加較多，增加 2.1 個百分點。  

 

 

112 因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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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受訪者對臺中市大眾運輸無障礙設施的滿意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13，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對臺中市大眾運輸無障礙設施「滿意」的比例

(46.9%)較男性高(41.8%)，以男性對臺中市大眾運輸無障礙設施「沒

有使用」的比例(38.0%)較女性高(30.5%)。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受訪者對臺中市大眾運輸無障礙設施

「滿意」的比例(47.7%)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受訪者對臺中市

大眾運輸無障礙設施「不滿意」的比例(4.5%)較其他年齡高，以 85歲

以上受訪者對臺中市大眾運輸無障礙設施的滿意程度為「沒有使用」

的比例(58.7%)較其他年齡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對臺中市大眾運輸無障礙設施「滿

意」的比例(56.1%)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對臺中市大眾運

輸無障礙設施「不滿意」的比例(3.9%)較其他次分區高。 

 

 

113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7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1.7% 8.1% 25.5% 42.9% 7.8% 37.7% 13.6% 0.5% 5.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0.0% 2.8% 13.8% 31.8% 11.8% 33.2% 6.1% 0.0% 0.5%

性別

男性 225 0.0% 2.3% 13.2% 28.8% 8.7% 41.2% 4.7% 0.0% 1.1%

女性 299 0.0% 3.2% 14.2% 34.2% 14.2% 27.1% 7.2%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0.0% 2.5% 11.7% 33.7% 10.8% 38.9% 2.4% 0.0% 0.0%

海線 89 0.0% 4.4% 4.7% 36.6% 5.4% 35.4% 12.1% 0.0% 1.4%

屯區 102 0.0% 2.6% 9.2% 47.4% 7.8% 30.3% 2.7% 0.0% 0.0%

市區 222 0.0% 2.4% 20.6% 21.9% 16.8% 30.7% 7.1% 0.0% 0.6%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1.5% 6.5% 23.7% 46.0% 8.2% 32.5% 14.1% 0.0% 5.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0.1% 2.6% 8.4% 37.9% 7.4% 34.6% 6.8% 0.0% 2.2%

性別

男性 262 0.0% 2.5% 6.9% 40.7% 4.7% 35.2% 7.8% 0.0% 2.1%

女性 277 0.0% 2.7% 9.9% 35.3% 10.0% 34.1% 5.8% 0.0% 2.3%

年齡

65-74歲 372 0.0% 2.1% 8.9% 39.4% 8.3% 33.7% 6.4% 0.0% 1.1%

75-84歲 135 0.0% 4.5% 7.3% 39.3% 6.7% 31.6% 7.2% 0.0% 3.5%

85歲以上 32 0.0% 0.0% 8.3% 14.3% 0.3% 58.7% 8.8% 0.0% 9.6%

次分區

山線 121 0.0% 1.6% 9.8% 37.2% 5.4% 36.6% 7.7% 0.0% 1.6%

海線 94 0.0% 3.3% 5.2% 29.7% 5.6% 41.9% 13.9% 0.0% 0.3%

屯區 104 0.0% 0.0% 6.4% 47.9% 8.9% 35.3% 0.2% 0.0% 1.3%

市區 221 0.0% 4.1% 10.0% 37.1% 8.6% 30.1% 6.3% 0.0% 3.8%

滿意

普通總數項目別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太

滿意

還算

滿意

非常

滿意

本人

無法回

答

拒答不知道
沒有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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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搭乘大眾運輸時遇過的困難114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有 13.8%受訪者搭乘大眾運輸時「有

困難」，有困難的原因，以「住家離公車站或客運站太遠」較多，占

4.0%，其次為「班次太少」(2.5%)、「時刻表或路線圖斑駁或字太小」

(1.5%)、「沒有時刻表或路線說明不清楚」(1.5%)；另有 86.2%「沒有

遇過的困難」，5.4%「本人無法回答」；65 歲以上受訪者搭乘大眾運輸

時有 25.8%受訪者表示「有困難」，有困難的原因，以「班次太少」較

多，占 4.9%，其次為「住家離公車站或客運站太遠」(4.5%)、「沒有

候車亭或座椅」(2.2%)、「時刻表或路線圖斑駁或字太小」(2.2%)，

另有 74.2%「沒有困難」，11.2%「本人無法回答」。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15，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搭乘大眾運輸時「沒有困難」的比例(82.4%)較

女性高(78.2%)，以女性搭乘大眾運輸時「有困難」的比例(12.6%)較

男性高(10.3%)。 

以 55-64 歲搭乘大眾運輸時「沒有困難」的比例(86.2%)較其他

年齡高，以 75-84 歲搭乘大眾運輸時「有困難」的比例(21.0%)其他

年齡高。 

以次分區海線的受訪者搭乘大眾運輸時「沒有困難」的比例

(86.1%)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搭乘大眾運輸時「有困難」

的比例(18.6%)較其他次分區高。 

 

 

114 因臺中市 106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115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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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受訪者搭乘大眾運輸時遇過的困難 

 

  

55-64歲 65歲以上

524 539

4.0% 4.5%

1.0% 2.2%

1.5% 0.9%

1.5% 1.4%

1.5% 2.2%

0.8% 0.7%

0.0% 0.0%

0.3% 0.3%

0.3% 0.2%

0.2% 0.2%

2.5% 4.9%

0.8% 0.2%

1.0% 0.5%

0.8% 3.4%

0.5% 0.7%

0.0% 0.3%

0.0% 0.5%

0.8% 0.9%

0.3% 1.0%

0.5% 0.4%

86.2% 74.2%

5.4% 11.2%

轉乘其他交通工具不方便

本人無法回答

沒有困難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項目別

車太舊或車內環境不佳

(如有味道、座椅太老舊)

車頭路線標示不清楚

過站不停

司機車速過快或猛起步或急煞車，

容易站不穩

司機服務態度不佳

站牌設施經常故障或維修時間長

車輛行駛方向標示不清楚

班次太少

時刻表不準時

路線不足

車輛階梯太高，上下車困難

站牌設置不明顯

沒有時刻表或路線圖說明不清楚

時刻表或路線圖斑駁或字太小

沒有顯示下一班車到站時間的設施，

不知道車子何時會來或已經過了

沒有設置候車亭服務燈

沒有設置智慧公車站牌

總數

住家離公車或客運車站牌太遠

沒有候車亭或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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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使用電腦產品的情形，有 65.4%「會」

使用電腦產品，有 34.6%「不會」使用；65 歲以上受訪者使用電腦產

品的情形，有 27.3%「會」使用電腦產品，有 82.7%「不會」使用。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會」、

「不會」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會」增加 15.8 個百分點，

「不會」減少 15.8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

顯著的差異。其中，「會」增加 3.0 個百分點，「不會」減少 3.0 個百

分點。 

  

 

 

116 因臺中市 106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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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受訪者使用電腦產品的情形 

 

總數 不會 會 總數 不會 會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50.4% 49.6% 733 75.7% 24.3%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34.6% 65.4% 569 72.7% 27.3%

性別

男性 231 30.1% 69.9% 276 68.3% 31.7%

女性 300 38.2% 61.8% 293 77.0% 23.0%

年齡

55-64歲 531 34.6% 65.4% 0 0.0% 0.0%

65-74歲 0 0.0% 0.0% 378 64.2% 35.8%

75-84歲 0 0.0% 0.0% 147 87.2% 12.8%

85歲以上 0 0.0% 0.0% 44 97.7% 2.3%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28 10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100.0% 0.0% 35 91.5% 8.5%

國小 45 74.4% 25.6% 242 85.8% 14.2%

國(初)中 146 47.9% 52.1% 105 74.5% 25.5%

高級中等學校 231 29.1% 70.9% 94 51.1% 48.9%

專科 61 12.9% 87.1% 32 35.1% 64.9%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7.6% 92.4% 29 34.5% 65.5%

研究所以上 11 12.8% 87.2% 6 0.0% 100.0%

宗教

佛教 56 57.1% 42.9% 100 70.4% 29.6%

道教 122 32.5% 67.5% 119 78.3% 21.7%

基督教 20 16.2% 83.8% 15 51.9% 48.1%

天主教 3 95.6% 4.4% 2 54.0% 46.0%

一貫道 9 0.0% 100.0% 9 59.1% 40.9%

民間信仰(無崇拜特定神明者) 273 36.1% 63.9% 288 73.1% 26.9%

沒有 48 16.7% 83.3% 36 70.9% 29.1%

其他 0 0.0% 0.0% 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41 35.7% 64.3% 21 71.6% 28.4%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32.8% 67.2% 382 67.5% 32.5%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41.7% 58.3% 22 66.0% 34.0%

已婚但分居 7 23.6% 76.4% 9 86.1% 13.9%

喪偶 21 62.2% 37.8% 135 88.0% 12.0%

代答程度

 全部都由本人回答 512 34.4% 65.6% 494 71.1% 28.9%

 部分由別人代答 13 10.0% 90.0% 45 74.6% 25.4%

 全部由別人代答 7 100.0% 0.0% 31 96.8% 3.2%

戶籍地

豐原區 30 17.5% 82.5% 37 77.2% 22.8%

后里區 10 72.1% 27.9% 12 100.0% 0.0%

潭子區 22 59.3% 40.7% 19 85.2% 14.8%

大雅區 17 61.8% 38.2% 17 72.4% 27.6%

神岡區 12 22.4% 77.6% 14 72.6% 27.4%

東勢區 10 71.2% 28.8% 14 80.2% 19.8%

石岡區 3 49.4% 50.6% 5 100.0% 0.0%

新社區 5 24.9% 75.1% 6 100.0% 0.0%

和平區 2 100.0% 0.0% 4 64.0% 36.0%

大甲區 15 55.6% 44.4% 16 76.4% 23.6%

清水區 16 25.8% 74.2% 19 90.1% 9.9%

沙鹿區 15 27.1% 72.9% 17 62.2% 37.8%

梧棲區 10 50.1% 49.9% 11 75.1% 24.9%

大安區 4 100.0% 0.0% 4 100.0% 0.0%

外埔區 5 50.0% 50.0% 8 86.0% 14.0%

龍井區 16 0.0% 100.0% 12 53.9% 46.1%

大肚區 10 14.2% 85.8% 13 14.4% 85.6%

大里區 40 40.1% 59.9% 38 77.7% 22.3%

太平區 36 95.6% 4.4% 37 97.5% 2.5%

霧峰區 13 60.0% 15 93.6% 6.4%

烏日區 13 30.0% 70.0% 16 88.0% 12.0%

中  區 4 0.0% 100.0% 5 50.3% 49.7%

東  區 15 45.2% 54.8% 18 99.6% 0.4%

南  區 24 27.8% 72.2% 23 75.0% 25.0%

西  區 24 16.7% 83.3% 26 78.1% 21.9%

北  區 23 30.1% 69.9% 42 64.6% 35.4%

西屯區 46 0.0% 100.0% 39 18.9% 81.1%

南屯區 34 4.6% 95.4% 28 43.0% 57.0%

北屯區 56 27.7% 72.3% 55 80.8% 19.2%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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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 ，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會」使用電腦產品的比例(49.1%)較女性高

(42.7%)，以女性「不會」使用電腦產品的情形為的比例(57.3%)較男

性高(50.9%)。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會」使用電腦產品的比例(65.4%)

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不會」使用電腦產品的比例

(97.7%)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受訪者「會」使

用電腦產品的比例(80.4%)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

字(自修)受訪者「不會」使用電腦產品的比例(91.8%)較其他教育程

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會」使用電腦產品的比例

(52.3%)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者「不會」使用電腦產品的

比例(84.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西屯區受訪者「會」使用電腦產品的比例

(91.4%)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太平區受訪者「不會」使用電腦產品的

比例(96.6%)較其他戶籍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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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電腦產品的運用情形，以「休閒活動」

比例較高，占 77.9%，其次為「使用網路查資訊」(73.8%)、「人際互

動」(72.9%)、「線上學習」(27.4%)；65 歲以上受訪者電腦產品的運

用情形，以「人際互動」比例較高，占 76.7%，其次為「休閒活動」

(66.5%)、「使用網路查資訊」(51.8%)、「線上學習」(21.4%)。 

表 113 受訪者使用電腦產品的情形 

 

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18，在性別方面，以男

性電腦產品的運用情形為「使用網路查資訊」的比例(73.0%)較女性

高(61.1%)，以女性電腦產品的運用情形為「休閒活動」的比例(75.6%)

較男性高(73.0%)。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電腦產品的運用情形為「休閒活

動」的比例(77.9%)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 歲受訪者電腦產品的運

用情形為「人際互動」的比例(76.7%)較其他年齡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電腦產品的運用情形為「使用網路

 

 

117 因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118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39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347 73.8% 27.4% 27.2% 72.9% 77.9% 25.1%

性別

男性 161 79.8% 32.8% 28.7% 73.4% 74.2% 23.1%

女性 186 68.6% 22.7% 26.0% 72.5% 81.0% 26.8%

次分區

山線 61 95.6% 25.9% 8.7% 54.1% 78.2% 17.5%

海線 61 50.1% 20.0% 28.7% 65.4% 73.7% 22.4%

屯區 40 86.8% 16.5% 16.4% 59.6% 92.7% 9.9%

市區 185 71.7% 32.8% 35.2% 84.5% 75.9% 31.7%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55 51.8% 21.4% 13.5% 76.7% 66.5% 5.2%

性別

男性 88 60.3% 21.1% 15.1% 72.3% 70.9% 6.0%

女性 67 40.6% 21.8% 11.5% 82.4% 60.7% 4.2%

年齡

65-74歲 135 52.6% 21.0% 14.2% 76.7% 66.3% 4.4%

75-84歲 19 48.4% 25.3% 9.5% 76.3% 66.4% 11.2%

85歲以上 1 0.0% 8.0% 0.0% 84.3% 84.3% 7.7%

次分區

山線 24 95.7% 31.3% 8.0% 68.5% 76.7% 0.0%

海線 33 20.4% 6.4% 8.6% 68.6% 60.4% 5.6%

屯區 12 84.7% 7.5% 7.7% 30.9% 69.1% 0.0%

市區 86 46.8% 26.3% 17.7% 88.5% 65.5% 7.3%

項目別 總數
使用網路

查資訊
線上學習 醫療服務 人際互動 休閒活動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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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資訊」的比例(95.6%)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者電腦產品的

運用情形為「休閒活動」的比例(87.2%)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受

訪者電腦產品的運用情形為「人際互動」的比例(85.8%)較其他次分

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使用手機的頻率，以「常常使用」比

例較高，占 89.9%，其次為「偶爾使用」(5.2%)、「沒有使用」(4.9%)；

65歲以上受訪者使用手機的頻率，以「常常使用」比例較高，占 56.2%，

其次為「沒有使用」(23.3%)、「偶爾使用」(20.5%)。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沒有

使用」、「偶爾使用」、「常常使用」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

使用手機的頻率以「常常使用」增加較多，增加 21.5 個百分點；以

「偶爾使用」減少較多，減少 15.8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

項「沒有使用」、「常常使用」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使用

手機的頻率以「常常使用」增加較多，增加 17.6 個百分點；以「沒

有使用」減少較多，減少 17.6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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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受訪者使用手機的頻率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 ，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常常使用」手機的比例(75.4%)較女性高(69.9%)，

以女性「沒有使用」手機的比例(16.3%)較男性高(12.2%)。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常常使用」手機的比例(89.9%)

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受訪者「偶爾使用」手機的比例(27.9%)

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沒有使用」手機的比例(80.6%)

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常常使用」

手機的比例(94.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國小(23.5%)、未受正式教

育但識字(自修) (23.4%)受訪者「偶爾使用」手機的比例較其他教育

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沒有使用」手機的比

例(59.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常常使用」手機的比例(80.6%)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10.6% 21.0% 68.4% 733 40.9% 20.6% 38.6%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4.9% 5.2% 89.9% 569 23.3% 20.5% 56.2%

性別

男性 231 5.4% 4.7% 89.9% 276 17.9% 18.8% 63.3%

女性 300 4.5% 5.5% 89.9% 293 28.4% 22.1% 49.5%

年齡

55-64歲 531 4.9% 5.2% 89.9% 0 0.0% 0.0% 0.0%

65-74歲 0 0.0% 0.0% 0.0% 378 10.9% 18.5% 70.6%

75-84歲 0 0.0% 0.0% 0.0% 147 38.1% 27.9% 33.9%

85歲以上 0 0.0% 0.0% 0.0% 44 80.6% 12.9% 6.5%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28 72.9% 20.4% 6.7%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0.0% 100.0% 35 61.9% 24.3% 13.8%

國小 45 15.5% 9.5% 75.0% 242 28.7% 26.1% 45.3%

國(初)中 146 4.8% 9.3% 85.9% 105 9.7% 18.6% 71.7%

高級中等學校 231 5.2% 2.5% 92.3% 94 10.4% 14.4% 75.2%

專科 61 0.0% 6.4% 93.6% 32 4.3% 9.7% 86.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0.0% 0.0% 100.0% 29 0.9% 12.5% 86.6%

研究所以上 11 0.0% 0.0% 100.0% 6 0.0% 0.0% 100.0%

婚姻狀況

未婚 41 10.5% 3.0% 86.6% 21 21.4% 9.9% 68.7%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4.6% 3.9% 91.5% 382 16.2% 19.8% 64.1%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0.4% 16.8% 82.8% 22 9.7% 39.2% 51.0%

已婚但分居 7 4.5% 0.0% 95.5% 9 16.4% 1.6% 82.0%

喪偶 21 6.8% 18.4% 74.8% 135 46.5% 22.4% 31.1%

代答程度

 全部都由本人回答 512 3.6% 5.1% 91.3% 494 16.6% 20.9% 62.5%

 部分由別人代答 13 10.0% 10.4% 79.5% 45 54.5% 22.3% 23.1%

 全部由別人代答 7 100.0% 0.0% 0.0% 31 84.9% 11.9% 3.2%

次分區

山線 111 2.4% 5.0% 92.6% 128 23.7% 17.3% 59.0%

海線 91 9.2% 3.2% 87.6% 101 31.6% 22.9% 45.5%

屯區 103 2.6% 5.2% 92.2% 106 16.9% 22.3% 60.8%

市區 226 5.5% 6.0% 88.5% 235 22.5% 20.4% 57.1%

55-64歲

項目別

65歲以上

偶爾使用 常常使用總數 沒有使用 偶爾使用 常常使用 總數 沒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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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其他婚姻狀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偶爾使用」

手機的比例(25.9%)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者「沒有使用」

手機的比例(41.1%)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常常使用」手機的比例(76.3%)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沒有使用」手機的比例(21.0%)較

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沒有使用手機的原因以「沒有需要使

用」比例較高，占 52.5%，其次為「操作困難，不會使用」(41.1%)、

「經濟因素」(11.5%)、「不習慣使用手機」(5.0%)；65 歲以上受訪者

沒有使用手機的原因以「沒有需要使用」比例較高，占 56.6%，其次

為「操作困難，不會使用」(48.0%)、「不習慣使用手機」(13.4%)、

「經濟因素」(2.7%)。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不習

慣使用手機」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操作困難，不會

使用」增加較多，增加 15.6 個百分點；以「不習慣使用手機」減少

較多，減少 27.0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沒有需要使用」

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另外選項「沒有需要使用」增加較

多，增加 12.5 個百分點；以「不習慣使用手機」減少較多，減少 4.7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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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 受訪者沒有使用手機的原因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19，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沒有使用手機的原因為「操作困難，不會使用」

的比例(52.0%)較女性高(43.6%)，以女性沒有使用手機的原因為「沒

有需要使用」的比例(59.5%)較男性高(50.0%)。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沒有使用手機的原因為「經濟因素」的

比例(11.5%)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 歲沒有使用手機的原因為「沒

有需要使用」的比例(68%)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沒有使用手機

的原因為「操作困難，不會使用」的比例(54.8%)較其他年齡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沒有使用手機的原因為「沒有需要

使用」的比例(65.8%)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沒有使用手機

的原因為「經濟因素」的比例(5.3%)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受訪者

沒有使用手機的原因為「操作困難，不會使用」的比例(54.7%)較其

他次分區高。  

 

 

119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0-1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30 25.5% 41.9% 0.0% 32.0% 0.0% 3.7%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26 41.1% 52.5% 0.0% 5.0% 11.5% 0.0% 0.0%

性別

男性 12 64.9% 33.5% 0.0% 0.0% 12.3% 0.0% 0.0%

女性 14 19.4% 69.9% 0.0% 9.6% 10.7% 0.0% 0.0%

次分區

山線 3 0.0% 49.4% 0.0% 0.0% 50.6% 0.0% 0.0%

海線 8 50.1% 47.5% 0.0% 0.0% 2.4% 0.0% 0.0%

屯區 3 100.0% 0.0% 0.0% 0.0% 0.0% 0.0% 0.0%

市區 12 31.3% 67.7% 0.0% 10.6% 11.7% 0.0% 0.0%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300 41.8% 44.1% 1.5% 18.1% 3.9% 2.9% 0.5%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33 48.0% 56.6% 0.7% 13.4% 2.7% 0.0% 0.0%

性別

男性 49 48.8% 54.7% 1.9% 14.3% 3.7% 0.0% 0.0%

女性 83 47.6% 57.8% 0.0% 12.9% 2.2% 0.0% 0.0%

年齡

65-74歲 41 34.2% 68.0% 2.3% 14.0% 4.7% 0.0% 0.0%

75-84歲 56 54.8% 51.6% 0.0% 15.3% 0.0% 0.0% 0.0%

85歲以上 36 53.4% 51.5% 0.0% 9.8% 4.8% 0.0% 0.0%

次分區

山線 30 47.1% 67.2% 0.0% 14.6% 0.0% 0.0% 0.0%

海線 32 44.5% 56.3% 0.0% 0.0% 6.0% 0.0% 0.0%

屯區 18 20.1% 59.6% 0.0% 20.5% 4.8% 0.0% 0.0%

市區 53 60.2% 49.8% 1.8% 18.5% 1.6% 0.0% 0.0%

項目別 總數

操作困難

，不會使

用

沒有需要

使用
怕弄壞

不習慣

使用手機
經濟因素 身體因素 怕麻煩



第三章 

219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最常講手機的對象以「朋友」比例較

高，占 85%，其次為「兒子」(57.9%)、「配偶或同居人」(53.5%)、「女

兒」(45.4%)；65 歲以上受訪者最常講手機的對象以「朋友」比例較

高，占 73.1%，其次為「兒子」(55.9%)、「女兒」(49.1%)、「配偶或

同居人」(37.3%)。 

表 116 受訪者最常講手機的對象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21，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最常講手機的對象為「朋友」的比例(83.7%)較

女性高(75.7%)，以女性最常講手機的對象為「兒子」的比例(60.4%)

較男性高(53.1%)。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最常講手機的對象為「朋友」的比例

(85.0%)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最常講手機的對象為「女兒」的

比例(50.3%)較其他年齡高。 

 

 

120 因臺中市 106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121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0-2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05 53.5% 10.0% 57.9% 45.4% 7.5% 2.1% 44.0% 6.6% 0.3% 1.3% 85.0% 1.3%

性別

男性 218 60.6% 12.8% 51.1% 42.1% 2.4% 2.4% 43.5% 5.4% 0.0% 2.4% 89.0% 0.6%

女性 286 48.1% 7.9% 63.0% 47.9% 11.4% 1.9% 44.3% 7.5% 0.5% 0.5% 81.9% 1.8%

婚姻狀況

未婚 37 0.0% 7.1% 0.0% 0.0% 0.0% 0.0% 71.1% 0.0% 3.6% 0.0% 10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08 64.4% 10.7% 62.2% 47.6% 8.3% 1.3% 41.3% 5.9% 0.0% 1.6% 85.4% 1.6%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4.7% 8.0% 47.0% 58.4% 0.4% 4.0% 45.7% 8.1% 0.0% 0.0% 75.1% 0.0%

已婚但分居 7 40.3% 0.0% 40.7% 20.0% 0.0% 0.0% 57.8% 38.8% 0.0% 0.0% 78.2% 0.0%

喪偶 20 13.3% 6.6% 100.0% 73.4% 20.4% 20.2% 39.8% 20.4% 0.0% 0.0% 66.8% 0.0%

次分區

山線 108 52.4% 2.6% 60.2% 50.7% 9.7% 1.2% 57.0% 1.2% 1.2% 1.2% 92.3% 1.2%

海線 82 56.4% 16.4% 67.2% 47.4% 5.8% 4.8% 48.1% 6.6% 0.0% 0.0% 86.1% 1.6%

屯區 100 39.7% 3.9% 46.9% 33.5% 5.3% 2.6% 29.3% 8.0% 0.0% 1.3% 77.4% 1.3%

市區 214 59.4% 14.1% 58.2% 47.6% 8.1% 1.2% 42.6% 8.7% 0.0% 1.8% 84.5% 1.2%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437 37.3% 1.4% 55.9% 49.1% 15.7% 3.1% 32.8% 18.1% 0.9% 0.7% 73.1% 4.3%

性別

男性 227 44.0% 2.3% 55.1% 41.7% 12.2% 4.3% 26.9% 16.8% 1.2% 0.9% 78.6% 4.1%

女性 210 30.0% 0.5% 56.7% 57.2% 19.6% 1.9% 39.1% 19.5% 0.4% 0.5% 67.2% 4.6%

年齡

65-74歲 337 39.8% 1.5% 56.2% 49.2% 15.3% 2.2% 34.2% 14.5% 0.8% 0.7% 75.7% 4.0%

75-84歲 91 29.6% 1.2% 52.9% 50.3% 15.7% 5.9% 27.9% 30.3% 1.0% 0.9% 65.3% 5.7%

85歲以上 9 19.7% 0.0% 74.8% 34.4% 30.2% 10.0% 30.9% 30.3% 0.0% 0.0% 54.1% 0.0%

婚姻狀況

未婚 16 0.0% 0.0% 0.0% 0.0% 0.0% 0.0% 36.7% 0.0% 5.8% 0.0% 82.5% 5.2%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20 50.5% 1.5% 58.7% 50.1% 17.0% 3.1% 33.3% 19.1% 0.6% 0.6% 75.2% 3.8%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0 0.0% 0.0% 52.3% 34.0% 4.7% 4.3% 32.1% 4.6% 0.0% 0.0% 56.1% 0.0%

已婚但分居 8 0.0% 0.0% 49.9% 60.2% 0.0% 0.0% 38.0% 0.0% 0.0% 0.0% 49.1% 12.2%

喪偶 72 1.4% 1.7% 57.7% 58.9% 18.4% 3.9% 29.4% 23.6% 1.3% 1.7% 69.2% 6.5%

次分區

山線 97 50.6% 1.0% 60.1% 65.4% 14.3% 2.0% 43.3% 15.3% 0.0% 0.0% 82.7% 0.9%

海線 69 34.4% 1.4% 75.4% 45.5% 22.7% 7.7% 29.0% 24.7% 1.3% 1.5% 73.6% 1.4%

屯區 88 14.7% 0.0% 36.2% 36.0% 12.7% 1.0% 19.1% 26.1% 1.1% 0.0% 66.3% 8.5%

市區 182 42.2% 2.3% 55.9% 48.2% 15.3% 3.1% 35.3% 13.3% 1.0% 1.2% 71.2% 5.2%

項目別 總數
配偶或同

居人

父母親(含

配偶父母)
兒子 女兒 媳婦 女婿 沒有朋友

外國籍看

護工

本國籍看

護工

(外)孫子

女或其配

偶

兄弟姐妹

或其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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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最常講手機的對象為「朋友」的

比例(94.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受訪者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

訪者最常講手機的對象為「配偶或同居人」的比例(58.3%)較其他婚

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者最常講手機的對象為「兒子」的比例(66.8%)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51.5%)及市區(51.5%)受訪者最常講手機

的對象的為「配偶或同居人」的比例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

最常講手機的對象為「兒子」的比例(70.9%)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

線受訪者最常講手機的對象為「朋友」的比例(87.7%)較其他次分區

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朋友、親戚的聯絡頻率，

以「每週 1-4 次」比例較高，占 39.0%，其次為「每月 2-3次」(28.1%)、

「每週至少 5 次」(23.1%)、「每月 1 次以下」(7.6%)；65歲以上受訪

者過去三的月，朋友、親戚的聯絡頻率，以「每月 2-3 次」比例較高，

占 31.7%，其次為「每週 1-4次」(29.3%)、「每週至少 5次」(18.1%)、

「每月 1次以下」(15.2%)。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從來

沒有」、「每月 1 次以下」、「每月 2-3次」、「每週 1-4 次」增減的比例

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每週 1-4 次」增加較多，增加 13.2 個百

分點；以「每月 1次以下」減少較多，減少 12.3 個百分點；65歲以

上受訪者在選項「從來沒有」、「每月 1 次以下」、「每月 2-3 次」增減

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每月 2-3 次」增加較多，增加 11.7

個百分點；以「從來沒有」減少較多，減少 7.9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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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 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朋友、親戚的聯絡頻率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8.3% 19.9% 21.9% 25.8% 24.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1 2.2% 7.6% 28.1% 39.0% 23.1%

性別

男性 231 2.6% 9.2% 29.8% 34.7% 23.7%

女性 300 1.9% 6.4% 26.9% 42.3% 22.6%

婚姻狀況

未婚 41 6.9% 7.0% 35.1% 32.2% 18.9%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8 1.6% 7.2% 28.7% 38.6% 23.9%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1.1% 11.9% 24.3% 41.9% 20.9%

已婚但分居 7 2.8% 20.8% 19.5% 55.1% 1.8%

喪偶 21 6.8% 6.2% 12.6% 49.6% 24.8%

代答程度

 全部都由本人回答 512 1.0% 7.6% 27.6% 39.9% 23.9%

 部分由別人代答 13 0.0% 10.4% 64.9% 24.7% 0.0%

 全部由別人代答 7 100.0% 0.0%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0.2% 2.5% 13.2% 55.6% 28.6%

海線 91 1.7% 9.2% 26.5% 36.5% 26.1%

屯區 103 3.9% 10.3% 44.0% 38.9% 2.8%

市區 226 2.6% 8.2% 28.9% 31.9% 28.4%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13.6% 21.8% 20.0% 25.1% 19.5%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9 5.7% 15.2% 31.7% 29.3% 18.1%

性別

男性 276 4.9% 14.9% 29.6% 33.7% 17.0%

女性 293 6.4% 15.5% 33.7% 25.3% 19.1%

年齡

65-74歲 378 3.1% 12.3% 32.1% 31.7% 20.8%

75-84歲 147 7.8% 18.6% 34.2% 25.4% 14.0%

85歲以上 44 20.5% 28.8% 20.3% 22.1% 8.2%

婚姻狀況

未婚 21 10.9% 9.4% 32.2% 32.8% 14.7%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82 2.4% 14.5% 33.3% 31.1% 18.7%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10.7% 9.1% 45.8% 12.9% 21.3%

已婚但分居 9 6.9% 28.9% 12.8% 20.7% 30.8%

喪偶 135 13.1% 18.1% 26.2% 27.1% 15.5%

代答程度

 全部都由本人回答 494 3.1% 12.8% 32.3% 31.5% 20.3%

 部分由別人代答 45 5.7% 35.8% 36.5% 20.1% 1.9%

 全部由別人代答 31 47.0% 23.1% 15.1% 8.3% 6.5%

次分區

山線 128 3.1% 7.4% 28.7% 38.7% 22.1%

海線 101 7.2% 21.2% 25.5% 24.0% 22.1%

屯區 106 6.7% 21.8% 39.4% 26.8% 5.3%

市區 235 5.9% 13.8% 32.5% 27.7% 20.0%

項目別 總數 從來沒有
每月

1次以下

每月

2-3次

每週

1-4次

每週

至少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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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22，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過去三個月，朋友、親戚的聯絡頻率為「每週 1-

4 次」的比例(34.2%)較女性高(33.9%)，以女性過去三個月，朋友、

親戚的聯絡頻率為「每月 2-3次」的比例(30.2%)較男性高(29.7%)。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朋友、親戚的聯絡

頻率為「每週 1-4 次」的比例(39.0%)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受

訪者過去三個月，朋友、親戚的聯絡頻率為「每月 2-3 次」的比例

(34.2%)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朋友、親戚

的聯絡頻率為「每月 1 次以下」的比例(28.8%)較其他年齡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過去三個月，

朋友、親戚的聯絡頻率為「每週 1-4 次」的比例(35.1%)較其他婚姻

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朋友、親

戚的聯絡頻率為「每月 2-3 次」的比例(33.0%)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以喪偶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朋友、親戚的聯絡頻率為「每月 1 次以下」

的比例(16.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過去三個月，朋友、親戚的聯絡

頻率為「每週 1-4次」的比例(46.5%)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

者過去三個月，朋友、親戚的聯絡頻率為「每月 2-3次」的比例

(41.7%)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對目前整體生活滿意程度，有 7.2%為

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為 0.6%、不太滿意為 6.6%)，15.4%為普通，77.4%

為滿意(還算滿意為 57.8%、非常滿意為 19.6%)；65 歲以上受訪者對

目前整體生活滿意程度，有 7.6%為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為 0.9%、不太

滿意為 6.7%)，16.0%為普通，75.7%為滿意(還算滿意為 63.0%、非常

滿意為 12.7%)另有 0.2%拒答，0.5%本人無法回答。 

與臺中市107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歲受訪者在選項「普通」、

「還算滿意」、「非常滿意」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還

算滿意」增加較多，增加 16.0 個百分點；以「普通」減少較多，減

少 15.9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不太滿意」、「普通」、

「還算滿意」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還算滿意」增加

較多，增加 19.8個百分點；以「普通」減少較多，減少 12.2 個百分

 

 

122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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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非常

不滿意」、「不太滿意」、「還算滿意」、「非常滿意」增減的比例有顯著

的差異。其中，以「非常滿意」增加較多，增加 10.9 個百分點；以

「還算滿意」減少較多，減少 10.1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

項「不太滿意」、「還算滿意」、「非常滿意」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

其中，以「非常滿意」增加較多，增加 4.0 個百分點；以「還算滿意」

減少較多，減少 4.9 個百分點。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224 

表 118 受訪者對目前整體生活滿意程度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1.4% 9.8% 0.0% 67.9% 8.7% 3.4% 0.0% 8.9%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2.4% 9.0% 31.3% 41.8% 8.8% 0.8% 0.0% 5.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0.6% 6.6% 15.4% 57.8% 19.6% 0.0% 0.0% 0.0%

性別

男性 225 0.6% 8.3% 16.0% 60.5% 14.6% 0.0% 0.0% 0.0%

女性 299 0.5% 5.4% 15.0% 55.7% 23.4% 0.0% 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0.0% 0.0% 100.0% 0.0% 0.0% 0.0% 0.0%

國小 45 3.5% 11.7% 12.9% 57.0% 14.9% 0.0% 0.0% 0.0%

國(初)中 144 0.9% 10.3% 21.7% 53.3% 13.8% 0.0% 0.0% 0.0%

高級中等學校 226 0.0% 5.3% 14.1% 61.0% 19.7% 0.0% 0.0% 0.0%

專科 61 0.0% 2.2% 8.6% 63.5% 25.8% 0.0%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0.0% 3.8% 18.9% 47.6% 29.8% 0.0% 0.0% 0.0%

研究所以上 11 0.0% 0.0% 0.0% 49.7% 50.3%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9 3.3% 3.6% 23.8% 59.0% 10.4% 0.0%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6 0.4% 4.7% 13.3% 59.7% 21.9% 0.0%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0.0% 28.7% 33.2% 34.1% 4.0% 0.0% 0.0% 0.0%

已婚但分居 7 0.0% 37.1% 39.3% 2.8% 20.8% 0.0% 0.0% 0.0%

喪偶 20 0.0% 6.6% 6.3% 73.6% 13.4% 0.0% 0.0% 0.0%

代答程度

 全部都由本人回答 512 0.6% 6.2% 15.3% 58.1% 19.8% 0.0% 0.0% 0.0%

 部分由別人代答 13 0.0% 22.8% 22.0% 44.6% 10.6% 0.0% 0.0% 0.0%

 全部由別人代答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1.1% 7.3% 8.7% 56.6% 26.3% 0.0% 0.0% 0.0%

海線 89 1.8% 4.7% 21.6% 65.4% 6.5% 0.0% 0.0% 0.0%

屯區 102 0.0% 6.6% 13.1% 63.2% 17.1% 0.0% 0.0% 0.0%

市區 222 0.0% 7.1% 17.4% 52.8% 22.7% 0.0% 0.0%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218,881 1.4% 9.8% 0.0% 67.9% 8.7% 3.4% 0.0% 8.9%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1.5% 11.4% 28.2% 43.2% 9.3% 1.1% 0.1% 5.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0.9% 6.7% 16.0% 63.0% 12.7% 0.0% 0.2% 0.5%

性別

男性 262 1.1% 7.8% 15.0% 61.5% 13.6% 0.0% 0.4% 0.6%

女性 277 0.7% 5.6% 17.0% 64.4% 11.9% 0.0% 0.0% 0.3%

年齡

65-74歲 372 1.0% 7.5% 15.9% 61.7% 13.7% 0.0% 0.2% 0.0%

75-84歲 135 0.7% 5.2% 14.6% 68.3% 10.6% 0.0% 0.0% 0.7%

85歲以上 32 0.0% 3.6% 23.4% 56.1% 11.4% 0.0% 0.0% 5.4%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4 3.6% 5.4% 20.3% 66.4% 0.6% 0.0% 0.0% 3.6%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30 3.3% 9.6% 41.4% 42.8% 2.9% 0.0% 0.0% 0.0%

國小 226 0.9% 7.4% 14.1% 68.1% 9.0% 0.0% 0.0% 0.4%

國(初)中 103 0.0% 10.8% 13.7% 56.5% 18.1% 0.0% 0.0% 0.8%

高級中等學校 93 1.0% 2.1% 16.7% 67.2% 12.9% 0.0% 0.0% 0.0%

專科 31 0.0% 3.1% 9.5% 64.3% 23.0% 0.0%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7 0.0% 3.5% 17.9% 50.5% 24.7% 0.0% 3.4% 0.0%

研究所以上 6 0.0% 0.0% 0.0% 52.4% 47.6%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18 0.0% 5.8% 21.0% 51.0% 22.1% 0.0%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71 0.8% 5.3% 13.1% 66.4% 14.4% 0.0%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0.0% 21.6% 27.7% 50.3% 0.4% 0.0% 0.0% 0.0%

已婚但分居 9 1.6% 8.9% 21.7% 57.4% 0.9% 0.0% 0.0% 9.5%

喪偶 119 1.5% 8.2% 22.0% 56.8% 9.3% 0.0% 0.8% 1.5%

代答程度

 全部都由本人回答 494 1.0% 6.2% 15.1% 64.4% 13.2% 0.0% 0.2% 0.0%

 部分由別人代答 45 0.0% 12.1% 26.6% 47.8% 7.9% 0.0% 0.0% 5.7%

 全部由別人代答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21 0.1% 3.4% 8.6% 66.4% 21.5% 0.0% 0.0% 0.0%

海線 94 3.9% 11.2% 20.1% 62.5% 2.3% 0.0% 0.0% 0.0%

屯區 104 0.9% 3.7% 15.7% 70.6% 8.2% 0.0% 0.0% 0.8%

市區 221 0.0% 7.9% 18.5% 57.8% 14.5% 0.0% 0.4% 0.8%

非常

滿意

項目別 總數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不知道 拒答

本人

無法回

答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非常

不滿意



第三章 

225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23，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對目前整體生活「滿意」的比例(77.8%)較男性

高(75.2%)，以男性對目前整體生活「不滿意」的比例(8.8%)較女性

性高(6.1%)。 

在年齡方面，以 75-84 歲對目前整體生活「滿意」的比例(78.9%)

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歲對目前整體生活「不滿意」的比例(8.5%)

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受訪者對目前整體生活「滿意」的比例

(88.5%)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對

目前整體生活「不滿意」的比例(12.3%)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受訪者對目前整體

生活「滿意」的比例(81.2%)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

仍同居者)受訪者對目前整體生活「不滿意」的比例(25.9%)較其他婚

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對目前整體生活「滿意」的比例

(85.5%)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對目前整體生活「不滿意」

的比例(10.9%)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覺得民眾對老年人尊重的程度，有

8.7%為不尊重(非常不尊重為 0.0%、不太尊重為 8.7%)，20.3%為普通，

68.7%為尊重(還算尊重為 52.0%、非常尊重為 16.7%)，另有 2.0%不

知道，0.3%拒答；65 歲以上受訪者覺得民眾對老年人尊重的程度，有

8.7%為不尊重(非常不尊重為 0.1%、不太尊重為 8.6%)，18.8%為普通，

68.4%為尊重(還算尊重為 49.8%、非常尊重為 18.6%)，另有 2.9%不

知道，1.2%本人無法回答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非常

不尊重」、「不太尊重」、「普通」、「還算尊重」、「非常尊重」增減的比

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還算尊重」增加較多，增加 16.3 個百

分點；以「普通」減少較多，減少 13.6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

在選項「非常不尊重」、「不太尊重」、「普通」、「還算尊重」、「非常尊

重」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非常尊重」增加較多，增

加 14.1 個百分點；以「普通」減少較多，減少 7.7 個百分點。 

 

 

123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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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非常

不尊重」、「不太尊重」、「還算尊重」、「非常尊重」增減的比例有顯著

的差異。其中，以「非常尊重」增加較多，增加 12.9 個百分點；以

「不太尊重」減少較多，減少 14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

「非常不尊重」、「不太尊重」、「還算尊重」、「非常尊重」增減的比例

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非常尊重」增加較多，增加 14.4 個百分

點；以「還算尊重」減少較多，減少 10.3 個百分點。 

 

  



第三章 

227 

表 119 受訪者覺得民眾對老年人尊重的程度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359,873 2.4% 22.7% 0.0% 59.8% 3.9% 8.3% 0.0% 2.9%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1.5% 13.6% 33.8% 35.7% 3.7% 5.8% 0.0% 5.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0.0% 8.7% 20.3% 52.0% 16.7% 2.0% 0.3% 0.0%

性別

男性 225 0.0% 10.1% 21.4% 48.7% 17.4% 1.7% 0.6% 0.0%

女性 299 0.0% 7.6% 19.3% 54.6% 16.2% 2.3% 0.0%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國小 45 0.0% 15.1% 12.7% 63.2% 0.3% 5.7% 2.9% 0.0%

國(初)中 144 0.0% 10.2% 20.1% 57.6% 11.1% 1.0% 0.0% 0.0%

高級中等學校 226 0.0% 5.3% 21.7% 51.3% 19.4% 2.4% 0.0% 0.0%

專科 61 0.0% 9.0% 21.5% 30.7% 36.6% 2.2%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0.0% 7.3% 22.1% 55.7% 14.9% 0.0% 0.0% 0.0%

研究所以上 11 0.0% 37.9% 0.0% 62.1% 0.0%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9 0.0% 6.8% 27.7% 37.8% 24.2% 3.5%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6 0.0% 7.8% 20.1% 53.3% 16.5% 2.2%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0.0% 25.8% 12.7% 49.6% 8.0% 0.0% 4.0% 0.0%

已婚但分居 7 0.0% 0.0% 60.1% 20.9% 19.0% 0.0% 0.0% 0.0%

喪偶 20 0.0% 6.6% 6.3% 67.2% 19.9%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0.0% 6.0% 7.1% 58.2% 28.7% 0.0% 0.0% 0.0%

海線 89 0.0% 18.2% 22.5% 48.7% 3.2% 7.4% 0.0% 0.0%

屯區 102 0.0% 2.6% 14.7% 68.4% 13.0% 1.3% 0.0% 0.0%

市區 222 0.0% 9.0% 28.5% 42.7% 17.9% 1.3% 0.6%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3,218,881 1.9% 15.8% 0.0% 60.1% 4.2% 8.9% 0.0% 9.1%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1.2% 14.1% 26.5% 42.9% 4.4% 5.5% 0.2% 5.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0.1% 8.6% 18.8% 49.8% 18.6% 2.9% 0.0% 1.2%

性別

男性 262 0.0% 8.9% 20.0% 45.9% 21.1% 3.1% 0.0% 1.0%

女性 277 0.1% 8.3% 17.7% 53.6% 16.2% 2.8% 0.0% 1.4%

年齡

65-74歲 372 0.0% 10.3% 19.6% 48.8% 18.4% 2.6% 0.0% 0.3%

75-84歲 135 0.0% 5.0% 19.3% 51.6% 18.8% 3.2% 0.0% 2.1%

85歲以上 32 0.5% 3.7% 7.8% 55.2% 19.4% 5.4% 0.0% 8.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4 0.6% 0.5% 20.3% 62.9% 3.8% 3.7% 0.0% 8.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30 0.0% 23.5% 15.5% 49.0% 9.1% 0.0% 0.0% 2.8%

國小 226 0.0% 6.9% 17.9% 52.7% 16.7% 5.4% 0.0% 0.5%

國(初)中 103 0.0% 6.4% 19.1% 44.1% 28.8% 0.0% 0.0% 1.7%

高級中等學校 93 0.0% 12.8% 19.2% 47.6% 19.3% 1.0% 0.0% 0.0%

專科 31 0.0% 4.2% 24.9% 52.4% 18.5% 0.0%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7 0.0% 14.3% 13.7% 45.1% 17.3% 6.1% 0.0% 3.5%

研究所以上 6 0.0% 0.0% 46.9% 37.4% 15.7%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18 0.0% 9.9% 18.0% 40.0% 26.2% 5.3% 0.0% 0.5%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71 0.0% 6.3% 18.4% 51.5% 21.9% 1.7% 0.0% 0.3%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0.0% 28.2% 10.1% 49.0% 12.7% 0.0% 0.0% 0.0%

已婚但分居 9 0.0% 22.0% 23.6% 35.6% 0.0% 9.3% 0.0% 9.5%

喪偶 119 0.1% 10.9% 21.4% 47.5% 9.7% 6.5% 0.0% 4.0%

次分區

山線 121 0.1% 4.8% 7.2% 39.7% 45.1% 2.4% 0.0% 0.7%

海線 94 0.0% 16.3% 13.7% 60.8% 1.1% 6.8% 0.0% 1.3%

屯區 104 0.0% 4.7% 22.2% 58.7% 9.9% 2.7% 0.0% 1.7%

市區 221 0.0% 9.2% 25.8% 46.6% 15.6% 1.6% 0.0% 1.3%

項目別 總數 拒答不知道普通非常

不尊重

不太

尊重

還算

尊重

非常

尊重

不尊重 尊重
本人無法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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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24，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覺得民眾對老年人「尊重」的比例(70.3%)較男

性高(66.6%)，以男性覺得民眾對老年人「不尊重」的比例(9.4%)較

女性高(8.0%)。 

在年齡方面，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覺得民眾對老年人「尊重」的

比例(74.6%)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 歲受訪者覺得民眾對老年人「不

尊重」的比例(10.3%)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國(初)中受訪者覺得民眾對老年人「尊重」

的比例(70.4%)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

訪者覺得民眾對老年人「不尊重」的比例(22.5%)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覺得民眾對老

年人「尊重」的比例(71.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

仍同居者)受訪者覺得民眾對老年人「不尊重」的比例(26.7%)較其他

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覺得民眾對老年人「尊重」的比例

(85.8%)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覺得民眾對老年人「不尊重」

的比例(17.2%)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對老年生活有在意或煩心的事項，其

中以選項「自己的健康問題」比例較高，占 55.2%，其次為「自己生

病的照顧問題」(38.7%)、「配偶或同居人的健康問題」(26.6%)、「自

己的經濟問題」(22.1%)；65歲以上受訪者對老年生活有在意或煩心

的事項，以選項「自己的健康問題」比例較高，占 62.8%，其次為「自

己生病的照顧問題」(38.7%)、「配偶或同居人的健康問題」(24.7%)、

「自己的經濟問題」(17.5%)。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自己

的健康問題」、「自己生病的照顧問題」、「照顧子女的問題」、「退休後

的生活規劃」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自己生病的照顧

問題」增加較多，增加 11.2 個百分點；以「自己的健康問題」減少

 

 

12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3 

125 因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題項設計不相同，不適合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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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減少 16.5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自己的健康問題」、

「自己生病的照顧問題」、「配偶或同居人生病的照顧問題」、「自己的

經濟問題」、「遺產處理問題」、「往生後事處理問題」、「照顧子女的問

題」、「人身安全問題」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自己生

病的照顧問題」增加較多，增加 16.7 個百分點；以「自己的健康問

題」減少較多，減少 9.7 個百分點。 

表 120 受訪者老年生活在意或煩心的事項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26，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老年生活在意或煩心的事項為「自己的經濟問題

的比例(20.1%)較女性高(19.5%)，以女性老年生活在意或煩心的事項

為「自己的健康問題」的比例(60.6%)較男性高(57.2%)。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老年生活在意或煩心的事項為

「配偶或同居人的健康問題」的比例(26.6%)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

歲受訪者老年生活在意或煩心的事項為「配偶或同居人生病的照顧問

題」的比例(16.5%)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受訪者老年生活在意

或煩心的事項為「自己的健康問題」的比例(67.6%)較其他年齡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老年生活在意或煩心的事項為

「自己生病的照顧問題」的比例(58.8%)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與配

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老年生活在意或煩心的事項為「配偶或同居

 

 

126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4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71.7% 27.5% 28.7% 11.2% 26.6% 9.9% 1.7% 2.9% 0.0% 1.1% 0.6% 4.6% 5.7% 7.2% 2.3% 0.9% 0.0%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55.2% 38.7% 26.6% 12.8% 22.1% 12.5% 1.3% 1.3% 1.0% 1.8% 0.5% 3.5% 1.0% 9.3% 7.4% 0.0% 0.0% 0.0%

性別

男性 225 52.6% 38.1% 25.3% 13.0% 22.0% 15.8% 1.1% 0.6% 0.6% 1.7% 1.2% 4.1% 0.6% 12.2% 5.9% 0.0% 0.0% 0.0%

女性 299 57.1% 39.1% 27.5% 12.6% 22.1% 10.1% 1.3% 1.8% 1.4% 1.8% 0.0% 3.0% 1.4% 7.1% 8.5%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9 62.6% 52.0% 0.0% 3.5% 41.6% 6.8% 0.0% 0.0% 3.5% 6.9% 0.0% 0.0% 0.0% 20.6% 3.4% 0.0%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6 53.0% 36.7% 32.1% 15.1% 18.3% 12.7% 1.2% 1.2% 0.9% 1.6% 0.6% 3.0% 1.0% 7.4% 8.1% 0.0%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71.3% 54.4% 0.0% 4.2% 53.1% 16.0% 0.0% 4.0% 0.0% 0.0% 0.0% 5.5% 3.9% 12.0% 4.0% 0.0% 0.0% 0.0%

已婚但分居 7 77.7% 23.0% 38.0% 0.0% 20.9% 0.0% 19.0% 0.0% 0.0% 0.0% 0.0% 55.2% 0.0% 0.0% 19.5% 0.0% 0.0% 0.0%

喪偶 20 53.2% 34.0% 0.0% 0.0% 13.2% 19.9% 0.0% 0.0% 0.0% 0.0% 0.0% 0.0% 0.0% 26.4% 0.0%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68.1% 49.0% 26.3% 17.9% 24.1% 7.7% 0.0% 0.0% 0.0% 1.2% 1.2% 0.0% 1.3% 15.5% 2.4% 0.0% 0.0% 0.0%

海線 89 51.7% 38.2% 24.5% 10.6% 20.6% 4.7% 0.0% 0.0% 1.5% 0.0% 0.0% 3.5% 1.5% 5.9% 3.0% 0.0% 0.0% 0.0%

屯區 102 38.3% 28.9% 25.1% 9.2% 40.5% 23.6% 1.3% 2.6% 0.0% 1.3% 1.3% 6.8% 1.3% 6.6% 19.6% 0.0% 0.0% 0.0%

市區 222 57.8% 38.2% 28.2% 12.8% 13.2% 13.1% 2.4% 1.8% 1.8% 3.0% 0.0% 3.7% 0.6% 8.8% 6.0% 0.0% 0.0% 0.0%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72.5% 31.2% 21.1% 7.6% 23.9% 10.4% 2.1% 2.5% 0.4% 1.8% 1.3% 3.3% 6.4% 1.1% 2.4% 2.5% 1.2% 0.7%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62.8% 47.9% 24.7% 14.8% 17.5% 9.1% 1.4% 1.2% 1.9% 4.6% 0.7% 1.7% 1.1% 1.3% 3.8% 0.2% 0.0% 0.0%

性別

男性 262 61.1% 42.9% 25.0% 16.5% 18.5% 8.8% 0.7% 1.8% 1.1% 4.3% 0.4% 1.8% 1.4% 2.3% 4.3% 0.4% 0.0% 0.0%

女性 277 64.5% 52.7% 24.4% 13.1% 16.6% 9.4% 2.0% 0.7% 2.7% 4.8% 1.0% 1.7% 0.7% 0.4% 3.4% 0.0% 0.0% 0.0%

年齡

65-74歲 372 61.6% 47.9% 25.5% 16.5% 18.5% 10.0% 1.5% 1.3% 1.6% 4.2% 1.0% 1.6% 1.5% 1.8% 4.3% 0.3% 0.0% 0.0%

75-84歲 135 67.6% 49.3% 25.6% 12.1% 17.2% 7.3% 0.6% 0.7% 2.0% 6.0% 0.0% 2.0% 0.0% 0.0% 3.2% 0.0% 0.0% 0.0%

85歲以上 32 57.5% 43.2% 10.9% 5.4% 7.2% 6.0% 2.7% 2.7% 5.6% 2.8% 0.0% 2.8% 0.0% 0.0% 0.0%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18 68.9% 73.5% 0.0% 0.0% 43.1% 0.0% 0.0% 5.8% 0.0% 10.7% 0.0% 0.0% 0.0% 0.0% 5.4% 0.0%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71 60.9% 43.4% 34.3% 21.4% 15.0% 9.0% 1.8% 1.0% 1.6% 3.8% 1.0% 2.0% 1.3% 1.3% 5.0% 0.3%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69.1% 55.8% 4.6% 0.0% 52.8% 17.8% 0.0% 4.4% 0.0% 4.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已婚但分居 9 65.3% 44.6% 29.8% 0.0% 8.9% 10.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喪偶 119 66.4% 57.1% 1.5% 0.0% 16.0% 9.2% 0.7% 0.7% 3.8% 6.4% 0.0% 1.7% 0.8% 1.9% 0.7%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21 72.8% 58.3% 27.0% 20.6% 17.6% 4.0% 0.0% 0.0% 0.8% 0.8% 0.8% 0.0% 0.8% 0.8% 0.0% 0.0% 0.0% 0.0%

海線 94 55.3% 25.2% 15.0% 5.7% 18.8% 6.4% 0.0% 0.9% 1.1% 7.6% 0.0% 0.3% 1.0% 0.0% 0.0% 0.0% 0.0% 0.0%

屯區 104 44.4% 51.9% 15.2% 22.6% 20.2% 20.4% 2.7% 2.8% 0.9% 7.0% 0.0% 2.6% 0.0% 2.7% 8.9% 0.0% 0.0% 0.0%

市區 221 69.2% 50.1% 32.0% 11.8% 15.7% 7.7% 2.1% 1.3% 3.3% 4.2% 1.3% 2.9% 1.7% 1.4% 5.1% 0.4% 0.0% 0.0%

項目別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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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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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健康問題」的比例(33.1%)較其他婚姻狀況高婚姻狀況高，以離

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老年生活在意或煩心的事項為「自己

的健康問題」的比例(70.4%)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老年生活在意或煩心的事項為「自

己的健康問題」的比例(70.6%)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者老年

生活在意或煩心的事項為「自己的經濟問題」的比例(30.3%)較其他

次分區高，以市區受訪者老年生活在意或煩心的事項為「配偶或同居

人的健康問題」的比例(30.1%)較其他次分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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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55歲以上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類型皆以「消遣型」比

例較高。其中，女性傾向參與「消遣型」的比例較男性高，而男性則

傾向參與「健身型」的比例較女性高；大學學歷參與「學習型」休閒

活動的比例較高，而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則更傾向參與「嗜好型」休

閒活動。 

受訪者在從事休閒活動時，65 歲以上「有」困難或限制的比例

(14.9%)高於 55-64 歲(4.9%)，與衛福部 106 年度、臺中市 107 年度

的調查相比，不論在 55-64歲、65歲以上，「有」困難或限制的比例

皆有減少。其中，男性「有」困難的比例(11.5%)較女性(8.9%)稍高，

且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25.3%)、喪偶(23.3%)、海線(13.0%)，

有困難的比例亦較其他受訪者高。進一步分析，受訪者從事休閒活動

時的困難或限制，55-64歲、65 歲以上皆以「生理健康因素」比例較

高。 

在社區活動或課程方面，55-64 歲受訪者知道社區活動或課程的

比例(72.7%)較 65 歲以上(66.0%)高，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

「知道」的比例皆有顯著的增加，增加超過 25.0 個百分點。但有超

過 7 成的受訪者表示對社區活動或課程沒有興趣，且與臺中市 107年

度調查相比，「沒興趣」的比例皆有顯著的增加。在有興趣的受訪者

中，感興趣的活動或課程類型，55-64歲、65 歲以上皆以「歌唱」的

比例較高。 

在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方面，以 55-64歲「有興趣」的比例

(29.6%)較 65 歲以上高(26.5%)，其中，以女性(29.2%)、大學(含科

技大學、二技)(45.0%)、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30.7%)比例較高。

感興趣的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類型，55-64 歲、65 歲以上皆以

「社區服務」與「環保與保育服務」的比例較高。 

在住處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方面，超過 9 成的 55 歲以上受訪者

表示住處附近整體生活機能「方便」，其中，以市區表示「方便」的

比例(97.3%)較高，而表示「不方便」的比例則以海線(16.2%)較高。 

在搭乘大眾運輸方面，55 歲以上受訪者過去三個月使用的大眾

運輸皆以「公車或客運」比例較高；超過 4 成「滿意」臺中市大眾運

輸無障礙設施，另有 3 成表示沒有使用過無法評價；在曾經搭乘時遇

到困難，55-64歲以「住家離公車站或客運站太遠」比例(4.0%)較多，

65 歲以上則以「班次太少」比例(4.9%)較多。 

在電腦產品使用方面，不同年齡存在明顯差異，以 55-64歲「會」

使用電腦產品的比例(65.4%)較 65 歲以上(27.3%)高，與臺中市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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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調查相比，55-64 歲、65歲以上「會」使用的比例皆有增加。電

腦產品運用情形，55-64 歲以「休閒活動」(77.9%)較高，而對於 65

歲以上則是以「人際互動」比例(76.7%)較高。 

在手機使用方面，55-64 歲「常常使用」手機的比例(89.9%)較 65

歲以上(56.2%)高，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55-64 歲、65 歲以

上「常常使用」使用的比例皆有顯著增加。在有使用手機的受訪者中，

最常講手機的對象 55-64歲、65 歲以上皆以「朋友」的比例較高；在

沒有使用手機的受訪者中，沒有使用的原因皆以「沒有需要使用」較

高，其次為「操作困難，不會使用」。 

在過去三個月朋友和親戚的聯絡頻率方面，55-64 歲以「每週 1-

4 次」比例(39.0%)較高，而 65 歲以上則以「每月 2-3 次」比例(31.7%)

較高。從年齡來看，55-64 歲以「每週 1-4 次」的比例(39.0%)較高，

65-74 歲(32.1%)、75-84 歲(34.2%)以「每月 2-3 次」的比例較高，

85 歲以上以「每月 1 次以下」的比例(28.8%)較高，顯示年齡的增長

與朋友、親戚的聯絡頻率成反比。 

在於目前整體生活滿意程度方面，超過 7 成 5 的 55 歲以上受訪

者「滿意」目前整體生活，與衛福部 106 年度、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

相比，不論在 55-64 歲、65 歲以上受訪者「滿意」的比例皆有顯著增

加。 

在民眾對老年人尊重程度方面，近 7 成 55 歲以上受訪者認為民

眾對老年人「尊重」，與衛福部 106 年度、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

不論在 55-64 歲、65 歲以上受訪者認為民眾對老年人「尊重」的比例

皆有顯著增加。 

在生活在意或煩心的事項方面，55 歲以上受訪者皆以「自己的健

康問題」比例較高，其次為「自己生病的照顧問題」，與臺中市 107年

度調查相比，在 55-64 歲、65 歲以上受訪者以「自己生病的照顧問

題」的比例皆有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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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政策知曉度與使用概況 

受訪者長期照顧服務的使用意願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長期照顧服務的使用意願，有 22.0%

「不會」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有 74.9%「會」使用，另有 3.1%「本人

無法回答」；65 歲以上受訪者長期照顧服務的使用意願，有 24.0%「不

會」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有 69.1%「會」使用，另有 6.9%「本人無法

回答」。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會」、

「不會」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選項「會」增加 20.1 個

百分點；不會」的比例減少 16.9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

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會」增加 21.3個百分點；「不會」

的減少 22.9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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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受訪者長期照顧服務的使用意願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38.9% 54.8% 5.9% 733 46.9% 47.8% 5.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22.0% 74.9% 3.1% 539 24.0% 69.1% 6.9%

性別

男性 225 25.0% 72.5% 2.4% 262 24.8% 68.2% 7.1%

女性 299 19.7% 76.7% 3.6% 277 23.3% 70.0% 6.7%

年齡

55-64歲 524 22.0% 74.9% 3.1% 0 0.0% 0.0% 0.0%

65-74歲 0 0.0% 0.0% 0.0% 372 21.5% 72.4% 6.1%

75-84歲 0 0.0% 0.0% 0.0% 135 31.8% 61.4% 6.8%

85歲以上 0 0.0% 0.0% 0.0% 32 20.7% 62.8% 16.5%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24 45.0% 47.6% 7.4%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100.0% 0.0% 30 28.3% 68.3% 3.4%

國小 45 41.1% 49.8% 9.1% 226 25.0% 63.9% 11.1%

國(初)中 144 22.7% 76.4% 0.9% 103 20.9% 73.8% 5.3%

高級中等學校 226 21.0% 75.4% 3.6% 93 20.4% 77.5% 2.2%

專科 61 16.8% 78.9% 4.3% 31 21.1% 72.8% 6.1%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18.3% 81.7% 0.0% 27 17.4% 82.3% 0.3%

研究所以上 11 0.0% 100.0% 0.0% 6 36.9% 63.1%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9 16.9% 83.1% 0.0% 18 23.9% 76.1%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6 20.4% 76.8% 2.8% 371 21.8% 71.9% 6.4%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34.3% 57.7% 8.0% 22 16.9% 78.8% 4.3%

已婚但分居 7 57.4% 39.8% 2.8% 9 15.6% 74.0% 10.4%

喪偶 20 33.5% 59.8% 6.7% 119 33.0% 57.3% 9.7%

戶籍地

豐原區 30 0.0% 100.0% 0.0% 35 4.5% 92.7% 2.9%

后里區 10 0.0% 100.0% 0.0% 11 0.0% 100.0% 0.0%

潭子區 22 82.4% 17.6% 0.0% 17 65.3% 34.7% 0.0%

大雅區 17 7.6% 92.4% 0.0% 16 17.5% 52.4% 30.1%

神岡區 12 0.0% 100.0% 0.0% 14 0.0% 100.0% 0.0%

東勢區 10 14.4% 71.0% 14.7% 13 21.3% 57.7% 21.1%

石岡區 3 0.0% 100.0% 0.0% 5 36.9% 63.1% 0.0%

新社區 5 0.0% 100.0% 0.0% 6 0.0% 100.0% 0.0%

和平區 2 100.0% 0.0% 0.0% 4 64.0% 36.0% 0.0%

大甲區 15 9.1% 82.0% 8.9% 14 16.8% 50.8% 32.4%

清水區 16 16.6% 74.0% 9.4% 18 25.4% 54.9% 19.7%

沙鹿區 15 9.0% 72.9% 18.2% 17 40.1% 53.6% 6.3%

梧棲區 10 0.0% 100.0% 0.0% 11 23.4% 68.0% 8.7%

大安區 4 0.0% 66.4% 33.6% 4 18.7% 20.6% 60.7%

外埔區 5 25.0% 75.0% 0.0% 8 1.9% 39.4% 58.7%

龍井區 16 90.0% 10.0% 0.0% 9 61.8% 38.2% 0.0%

大肚區 8 33.0% 67.0% 0.0% 12 32.4% 67.6% 0.0%

大里區 39 3.4% 96.6% 0.0% 38 5.5% 94.1% 0.4%

太平區 36 25.9% 74.1% 0.0% 36 20.6% 79.4% 0.0%

霧峰區 13 0.0% 100.0% 0.0% 15 18.7% 56.5% 24.8%

烏日區 13 9.8% 80.2% 10.0% 14 26.1% 67.6% 6.2%

中  區 4 0.0% 100.0% 0.0% 5 49.7% 50.3% 0.0%

東  區 14 10.1% 89.9% 0.0% 16 6.4% 93.1% 0.5%

南  區 24 5.6% 94.4% 0.0% 23 8.4% 84.1% 7.6%

西  區 24 11.0% 77.8% 11.2% 25 36.7% 59.5% 3.8%

北  區 23 18.4% 81.6% 0.0% 36 11.6% 88.2% 0.2%

西屯區 46 22.7% 77.3% 0.0% 38 24.9% 75.1% 0.0%

南屯區 33 32.1% 55.9% 12.0% 23 32.7% 52.0% 15.3%

北屯區 55 47.7% 52.3% 0.0% 54 52.7% 47.3%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20.6% 78.1% 1.3% 121 18.3% 74.6% 7.1%

海線 89 26.6% 65.8% 7.6% 94 28.9% 52.6% 18.5%

屯區 102 11.8% 86.9% 1.3% 104 15.5% 80.0% 4.5%

市區 222 25.6% 71.5% 3.0% 221 29.1% 68.0% 2.9%

55-64歲

項目別

65歲歲以上

會
本人無法

回答
總數 不會 會

本人無法

回答
總數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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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27，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會」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比例(73.4%)較男性

高(70.2%)，以男性「不會」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比例(24.9%)較女性

高(21.5%)。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會」長期照顧服務的使用意的

比例(74.9%)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受訪者「不會」長期照顧服

務的使用意的比例(31.8%)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會」使用

長期照顧服務的比例(82.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

識字(自修)受訪者「不會」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比例(27.1%)較其他

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會」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比例

(80.9%)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者「不會」使用長期照顧服

務的比例(33.1%)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豐原區受訪者「會」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比例

(96.1%)較其他戶籍地高，以潭子區受訪者「不會」使用長期照顧服

務的比例(75.1%)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會」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比例

(83.4%)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不會」使用長期照顧服務

的比例(27.8%)較其他次分區高。 

受訪者希望使用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128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希望使用的長期照顧方式，以「居家

式的照顧服務」比例較高，占 38.4%，其次為「使用社區式的照顧服

務」(23.9%)、「請外國籍照顧人員到家裡來照顧」(18.4%)、「請本國

籍照顧人員到家裡來照顧」(7.8%)；65歲以上受訪者希望使用的長期

照顧方式，以「居家式的照顧服務」比例較高，占 37.1%，其次為「請

外國籍照顧人員到家裡來照顧」(23.2%)、「使用社區式的照顧服務」

(18.2%)、「請本國籍照顧人員到家裡來照顧」(9.0%)。 

  

 

 

127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5 

128 因臺中市 106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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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希望使用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393 7.8% 38.4% 23.9% 7.8% 18.4% 3.7% 0.0%

性別

男性 164 8.0% 34.7% 27.6% 7.2% 16.9% 5.6% 0.0%

女性 229 7.6% 41.1% 21.3% 8.3% 19.4% 2.4%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2 4.2% 50.1% 33.2% 8.5% 4.1%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27 7.3% 37.1% 24.2% 7.2% 20.5% 3.6%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19 20.9% 42.9% 14.2% 15.0% 6.9% 0.0% 0.0%

已婚但分居 3 0.0% 47.9% 0.0% 4.4% 47.8% 0.0% 0.0%

喪偶 12 11.3% 33.3% 11.1% 11.1% 11.1% 22.1%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35 3.8% 50.1% 30.7% 11.7% 3.8% 0.0% 0.0%

 有 358 8.1% 37.3% 23.3% 7.4% 19.8% 4.1% 0.0%

代答程度

 全部都由本人回答 386 7.2% 38.4% 24.3% 8.0% 18.3% 3.8% 0.0%

 部分由別人代答 7 40.2% 39.9% 0.0% 0.0% 19.9% 0.0% 0.0%

 全部由別人代答 0 0.0% 0.0% 0.0% 0.0%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87 9.2% 47.9% 30.7% 4.5% 3.1% 4.7% 0.0%

海線 59 2.4% 54.2% 11.4% 2.5% 13.9% 15.6% 0.0%

屯區 88 6.1% 38.0% 30.1% 4.8% 21.0% 0.0% 0.0%

市區 159 9.9% 27.7% 21.4% 13.3% 26.9% 0.8% 0.0%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372 9.0% 37.1% 18.2% 7.7% 23.2% 4.5% 0.3%

性別

男性 178 9.6% 31.7% 23.3% 7.1% 24.7% 2.9% 0.6%

女性 194 8.5% 42.1% 13.6% 8.1% 21.8% 5.8% 0.1%

年齡

65-74歲 269 9.6% 35.7% 21.0% 8.2% 21.3% 4.2% 0.0%

75-84歲 83 9.2% 40.9% 12.5% 6.4% 25.5% 4.1% 1.4%

85歲以上 20 0.8% 40.3% 4.4% 5.7% 39.5% 8.6% 0.8%

婚姻狀況

未婚 14 0.0% 41.5% 27.8% 29.7% 0.9%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267 8.8% 36.7% 19.5% 5.4% 25.4% 3.8% 0.4%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17 11.6% 27.3% 33.4% 5.6% 11.1% 10.9% 0.0%

已婚但分居 7 12.5% 17.6% 27.7% 14.1% 14.2% 13.9% 0.0%

喪偶 68 10.7% 42.0% 6.9% 12.1% 23.0% 5.2% 0.2%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16 6.0% 34.2% 34.5% 24.5% 0.8% 0.0% 0.0%

 有 356 9.2% 37.2% 17.5% 6.9% 24.2% 4.7% 0.4%

代答程度

 全部都由本人回答 344 8.2% 38.8% 18.4% 8.3% 21.7% 4.3% 0.4%

 部分由別人代答 28 19.6% 15.8% 16.3% 0.0% 42.2% 6.1% 0.0%

 全部由別人代答 0 0.0% 0.0% 0.0% 0.0%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90 12.5% 35.3% 22.0% 7.3% 19.7% 3.1% 0.2%

海線 49 8.0% 41.2% 4.1% 6.1% 21.8% 18.7% 0.0%

屯區 83 1.1% 43.6% 21.2% 2.5% 28.1% 3.4% 0.0%

市區 150 11.6% 33.2% 19.0% 11.2% 23.0% 1.2% 0.8%

居家式的

照顧服務

使用社區

式的照顧

服務

住到機構

讓專業人

員照顧

請外國籍

照顧人員

到家裡來

照顧

不知道
本人無法

回答
項目別 總數

請本國籍

照顧人員

到家裡來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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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29，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希望使用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為「使用社區式的

照顧服務」的比例(25.4%)較女性高(17.7%)，以女性希望使用的長期

照顧服務方式為「居家式的照顧服務」的比例(41.5%)較男性高

(33.1%)。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希望使用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為「使用

社區式的照顧服務」的比例(23.9%)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 歲希望

使用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為「請本國籍照顧人員到家裡來照顧」的比

例(9.6%)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希望使用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為

「居家式的照顧服務」的比例(40.9%)較其他年齡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希望使用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為

「居家式的照顧服務」的比例(47.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

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希望使用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為「請本國

籍照顧人員到家裡來照顧」的比例(16.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與

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希望使用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為「請外國

籍照顧人員到家裡來照顧」的比例(22.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方面，以有在世子女受訪者希望使用的

長期照顧服務方式為「請外國籍照顧人員到家裡來照顧」的比例

(22.0%)較沒有在世子女高(2.8%)，以沒有在世子女受訪者希望使用

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為「居家式的照顧服務」的比例(45.0%)較有在

世子女高(37.3%)。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希望使用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為

「使用社區式的照顧服務」的比例(26.3%)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

受訪者希望使用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為「居家式的照顧服務」的比例

(48.8%)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受訪者希望使用的長期照顧服務方

式為「請外國籍照顧人員到家裡來照顧」的比例(25.0%)較其他次分

區高。 

受訪者覺得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每月支付的合理金額130 

受訪者覺得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每月支付的合理金額，55-64 歲受

訪者以選項「10,000 元~ 14,999 元」比例較高，占 22.8%，其次為

「15,000 元~ 19,999 元」(16.7%)、「20,000 元~ 24,999 元」(15.7%)、

 

 

129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5-1 

130 因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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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元~ 9,999 元」(14.6%)；65 歲以上受訪者希望使用的長期

照顧方式，以「10,000 元~ 14,999 元」比例較高，占 20.8%，其次為

「15,000 元~ 19,999 元」(19.3%)、「4,999 元以下」(15.9%)、「5,000

元~ 9,999 元」(13.7%)。 

與臺中市 107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歲受訪者在選項「10,000

元~ 14,999 元」、「15,000 元~ 19,999元」、「20,000 元~ 24,999 元」、

「只使用政府給的免費額度」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

「10,000 元~ 14,999 元」增加較多，增加 16.9 個百分點；以「只使

用政府給的免費額度」減少較多，減少 17.3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

訪者在選項「5,000元~ 9,999元」、「10,000 元~ 14,999 元」、「15,000

元~ 19,999 元」、「20,000 元~ 24,999元」、「30,000 元~ 34,999 元」、

「只使用政府給的免費額度」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

「15,000 元~ 19,999 元」增加較多，增加 16.1 個百分點；以「只使

用政府給的免費額度」減少較多，減少 21.7 個百分點。 

表 123 受訪者覺得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每月支付的合理金額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23.1% 11.8% 5.9% 1.6% 6.6% 2.8% 3.6% 3.2% 1.3% 17.3% 20.9% 2.1% 5.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393 13.7% 14.6% 22.8% 16.7% 15.7% 4.7% 3.7% 1.3% 0.3% 0.0% 6.5% 0.0% 0.0%

性別

男性 164 10.7% 14.4% 22.5% 16.9% 16.3% 5.6% 5.6% 1.6% 0.0% 0.0% 6.5% 0.0% 0.0%

女性 229 15.9% 14.7% 23.0% 16.6% 15.2% 4.1% 2.3% 1.2% 0.6% 0.0% 6.5%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2 25.1% 8.3% 25.3% 20.1% 8.2% 4.1% 0.0% 0.0% 0.0% 0.0% 8.9%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27 11.6% 15.4% 24.0% 17.3% 15.2% 4.9% 4.4% 1.6% 0.0% 0.0% 5.7%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19 21.8% 14.5% 15.0% 0.0% 34.8% 0.0% 0.0% 0.0% 0.0% 0.0% 13.9% 0.0% 0.0%

已婚但分居 3 0.0% 47.9% 0.0% 47.8% 0.0% 0.0% 0.0% 0.0% 0.0% 0.0% 4.4% 0.0% 0.0%

喪偶 12 33.5% 0.0% 0.0% 10.9% 22.2% 10.9% 0.0% 0.0% 11.3% 0.0% 11.2% 0.0% 0.0%

次分區

山線 87 11.1% 18.5% 39.8% 13.6% 7.7% 1.5% 1.5% 0.0% 1.6% 0.0% 4.7% 0.0% 0.0%

海線 59 24.9% 11.1% 4.6% 9.7% 6.9% 13.4% 2.3% 2.2% 0.0% 0.0% 25.0% 0.0% 0.0%

屯區 88 16.8% 15.2% 31.9% 9.1% 22.6% 1.5% 1.5% 1.5% 0.0% 0.0% 0.0% 0.0% 0.0%

市區 159 9.3% 13.3% 15.1% 25.3% 19.4% 5.0% 6.6% 1.7% 0.0% 0.0% 4.2% 0.0% 0.0%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17.9% 9.6% 5.8% 3.2% 6.4% 4.3% 2.2% 0.4% 0.5% 21.7% 27.6% 0.4% 5.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372 15.9% 13.7% 20.8% 19.3% 13.5% 4.6% 4.9% 0.5% 0.3% 0.0% 6.5% 0.0% 0.0%

性別

男性 178 14.9% 14.1% 18.7% 17.4% 18.0% 4.7% 5.0% 1.0% 0.5% 0.0% 5.7% 0.0% 0.0%

女性 194 16.9% 13.3% 22.8% 21.0% 9.2% 4.5% 4.8% 0.1% 0.0% 0.0% 7.2% 0.0% 0.0%

年齡

65-74歲 269 16.2% 15.9% 19.2% 20.9% 13.5% 4.4% 3.5% 0.3% 0.3% 0.0% 5.7% 0.0% 0.0%

75-84歲 83 14.6% 7.7% 26.7% 17.5% 13.5% 3.3% 9.7% 1.2% 0.0% 0.0% 5.9% 0.0% 0.0%

85歲以上 20 18.4% 8.7% 17.8% 4.5% 13.3% 13.1% 4.3% 0.0% 0.0% 0.0% 19.9%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14 14.5% 21.1% 21.6% 21.4% 0.0% 7.1% 14.3% 0.0% 0.0% 0.0% 0.0%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267 13.4% 13.4% 21.3% 20.7% 15.8% 4.6% 3.8% 0.7% 0.4% 0.0% 6.0%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17 55.4% 5.3% 5.5% 11.1% 5.6% 6.0% 5.6% 0.0% 0.0% 0.0% 5.5% 0.0% 0.0%

已婚但分居 7 14.2% 27.7% 13.9% 12.5% 0.0% 0.0% 28.3% 0.0% 0.0% 0.0% 3.4% 0.0% 0.0%

喪偶 68 16.5% 14.0% 23.3% 16.0% 10.3% 4.1% 5.0% 0.2% 0.0% 0.0% 10.4% 0.0% 0.0%

次分區

山線 90 10.9% 9.2% 33.8% 19.7% 13.2% 2.1% 2.0% 0.0% 1.0% 0.0% 8.0% 0.0% 0.0%

海線 49 26.3% 5.8% 8.3% 6.6% 6.4% 9.1% 14.8% 0.0% 0.0% 0.0% 22.7% 0.0% 0.0%

屯區 83 15.7% 17.0% 24.5% 19.1% 19.2% 2.2% 0.0% 0.0% 0.0% 0.0% 2.3% 0.0% 0.0%

市區 150 15.7% 17.2% 15.1% 23.4% 12.7% 5.9% 6.2% 1.3% 0.0% 0.0% 2.6% 0.0% 0.0%

項目別 總數
4,999元以

下

5,000元~

9,999元

10,000元

~ 14,999

元

15,000元

~ 19,999

元

20,000元

~ 24,999

元

25,000元

~ 29,999

元

30,000元

~ 34,999

元

拒答
本人無法

回答

35,000元

~ 39,999

元

40,000元

以上

只使用政

府給的免

費額度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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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31，

在性別方面，以男性覺得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每月支付的合理金額為

「20,000 元~ 24,999 元」的比例(17.2%)較女性高(12.5%)，以女性

覺得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每月支付的合理金額為「10,000 元~ 14,999

元」的比例(22.9%)較男性高(20.5%)。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覺得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每月支付的合理

金額為「20,000元~ 24,999 元」的比例(15.6%)較其他年齡高，以 65-

74 歲覺得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每月支付的合理金額為「15,000 元~ 

19,999 元」的比例(20.9%)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歲覺得使用長期

照顧服務每月支付的合理金額為「10,000 元~ 14,999 元」的比例

(26.7%)較其他年齡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覺得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每月支付

的合理金額為「10,000 元~ 14,999 元」的比例(24.2%)較其他婚姻狀

況高，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覺得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每月支

付的合理金額為「5,000元~ 9,999 元」的比例(14.5%)較其他婚姻狀

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覺得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每

月支付的合理金額為「4,999元以下」的比例(37.7%)較其他婚姻狀況

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覺得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每月支付的

合理金額為「10,000 元~ 14,999 元」的比例(36.7%)較其他次分區，

以海線受訪者覺得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每月支付的合理金額為「4,999

元以下」的比例(25.6%)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受訪者覺得使用長

期照顧服務每月支付的合理金額為「15,000 元~ 19,999元」的比例

(24.4%)較其他次分區高。 
  

 

 

131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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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對臺中市政府福利服務內容的知曉度

與使用概況，以知道「敬老禮金」比例較高，占 96.0%，其次為「敬

老愛心卡」(92.8%)、「住宿式機構」(86.0%)；以目前需要「敬老禮

金」比例較高，占 74.3%，其次為「老人健保補助」(54.0%)、「老人

健康檢查補助」(48.5%)。 

在知道且有需求的受訪者中，以有使用「老人健保補助」比例較

高，占 55.6%，其次為「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47.9%)、「老人健康

檢查補助」(46.6%)；在有使用的受訪者中，以滿意「營養餐飲服務」、

「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愛心手鍊」比例較高，皆占 100.0%，其

次為「住宿式機構」(98.3%)、「老人健保補助」(97.8%)。 

表 124 受訪者對臺中市政府福利服務內容的知曉度與使用概況 

_55-64 歲 

 

  

樣本數 知道 不知道 排名 樣本數 需要 不需要 排名 樣本數 有使用 沒使用 排名 樣本數 滿意 不滿意 排名

(01)敬老禮金 531 96.0% 4.0% 1 531 74.3% 25.7% 1 1 - 100.0% - - - - -

(02)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 531 29.9% 70.1% 22 531 15.3% 84.7% 13 1 - 100.0% - - - - -

(03)居家式照顧服務 531 83.1% 16.9% 6 531 17.5% 82.5% 8 75 7.0% 93.0% 13 5 100.0% - 1

(04)日間照顧服務 531 84.1% 15.9% 4 531 15.4% 84.6% 12 62 11.1% 88.9% 11 7 61.8% 38.2% 16

(05)家庭托顧服務 531 40.2% 59.8% 19 531 11.2% 88.8% 24 23 - 100.0% - - - - -

(06)交通接送服務 531 83.4% 16.6% 5 531 17.0% 83.0% 10 66 16.4% 83.6% 7 11 100.0% - 1

(07)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531 64.5% 35.5% 13 531 15.2% 84.8% 14 42 20.2% 79.8% 5 9 100.0% - 1

(08)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服務 531 63.9% 36.1% 14 531 13.5% 86.5% 15 40 6.7% 93.3% 14 3 100.0% - 1

(09)營養餐飲服務 531 71.7% 28.3% 8 531 16.1% 83.9% 11 50 13.1% 86.9% 8 7 80.6% 19.4% 15

(10)住宿式機構 531 86.0% 14.0% 3 531 11.8% 88.2% 21 51 4.0% 96.0% 15 2 100.0% - 1

(11)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531 35.6% 64.4% 20 531 12.5% 87.5% 20 20 - 100.0% - - - - -

(12)團體家屋 531 15.0% 85.0% 28 531 6.6% 93.4% 28 7 - 100.0% - - - - -

(13)巷弄長照站 531 26.5% 73.5% 25 531 7.4% 92.6% 27 11 - 100.0% - - - - -

(14)老人健保補助 531 71.6% 28.4% 9 531 54.0% 46.0% 2 37 55.6% 44.4% 1 21 100.0% - 1

(15)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 531 15.7% 84.3% 27 531 20.2% 79.8% 7 4 - 100.0% - - - - -

(16)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 531 82.4% 17.6% 7 531 35.7% 64.3% 6 26 47.9% 52.1% 2 13 100.0% - 1

(17)老人健康檢查補助 531 66.5% 33.5% 10 531 48.5% 51.5% 3 26 46.6% 53.4% 3 12 100.0% - 1

(18)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補助 531 44.0% 56.0% 18 531 42.5% 57.5% 4 120 20.7% 79.3% 4 25 99.2% 0.8% 13

(19)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 531 54.8% 45.2% 15 531 12.5% 87.5% 19 - - - - - - - -

(20)緊急救援服務 531 27.9% 72.1% 23 531 12.9% 87.1% 17 33 8.1% 91.9% 12 3 100.0% - 1

(21)老人保護服務 531 26.6% 73.4% 24 531 11.8% 88.2% 22 - - - - - - - -

(22)愛心手鍊 531 54.3% 45.7% 16 531 11.0% 89.0% 25 34 - 100.0% - - - - -

(23)長青學苑 531 65.9% 34.1% 11 531 13.1% 86.9% 16 61 13.0% 87.0% 9 8 100.0% - 1

(24)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 531 31.4% 68.6% 21 531 8.1% 91.9% 26 13 18.8% 81.2% 6 3 100.0% - 1

(25)敬老愛心卡 531 92.8% 7.2% 2 531 42.1% 57.9% 5 218 12.6% 87.4% 10 27 95.3% 4.7% 14

(26)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531 65.5% 34.5% 12 531 17.4% 82.6% 9 - - - - - - - -

(27)樂齡學習中心 531 45.1% 54.9% 17 531 12.6% 87.4% 18 44 3.1% 96.9% 16 1 100.0% - 1

(28)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531 22.6% 77.4% 26 531 11.2% 88.8% 23 22 - 100.0% - - - - -

是否知道 目前是否需要 使用是否滿意有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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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以知道「日間

照顧服務」增加較多，增加 30.8 個百分點，以「老人健康檢查補助」

減少較多，減少 18.4 個百分點；以需要「敬老禮金」增加較多，增

加 37.0 個百分點。在知道且有需求的受訪者中，以有使用「銀髮族

假牙裝置補助」增加較多，增加 47.6個百分點。 

表 125 受訪者對臺中市政府福利服務內容的知曉度與使用概況 

(年度比較)_55-64 歲 

 

  

112年度
臺中市

107年度
臺中市

增減
112年度
臺中市

107年度
臺中市

增減
112年度
臺中市

107年度
臺中市

增減

敬老禮金 96.0% 87.3%    +8.7% 74.3% 37.3%  +37.0% - 0.3% -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 29.9% 28.1%    +1.8% 15.3% 3.2%   +12.1% - - -

日間照顧服務 84.1% 53.3%  +30.8% 15.4% 3.1%   +12.3% 11.1% - -

家庭托顧服務 40.2% 37.6%    +2.6% 11.2% 2.6%    +8.6% - -

交通接送服務 83.4% 70.6%   +12.8% 17.0% 6.4%   +10.6% 16.4% 0.3%  +16.1%

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64.5% 47.9%   +16.6% 15.2% 4.5%   +10.7% 20.2% - -

營養餐飲服務 71.7% 61.1%   +10.6% 16.1% 4.7%   +11.5% 13.1% 0.3%   +12.8%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35.6% 26.3%    +9.3% 12.5% 1.6%   +10.9% - - -

團體家屋 15.0% 26.9%  -11.9% 6.6% 2.5%   +4.1% - - -

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 82.4% 81.4%    +1.0% 35.7% 15.0%  +20.8% 47.9% 0.3%  +47.6%

老人健康檢查補助 66.5% 84.9%  -18.4% 48.5% 32.8%   +15.7% 46.6% - -

緊急救援服務 27.9% 33.7%    -5.8% 12.9% 2.1%   +10.9% 8.1% - -

老人保護服務 26.6% 33.4%   -6.8% 11.8% 1.9%    +9.9% - - -

愛心手鍊 54.3% 42.6%   +11.7% 11.0% 2.3%    +8.7% - - -

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 31.4% 29.1%    +2.3% 8.1% 6.6%   +1.5% 18.8% 0.4%  +18.4%

敬老愛心卡 92.8% 75.5%  +17.3% 42.1% 26.3%  +15.9% 12.6% 1.4%   +11.3%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65.5% 44.8%  +20.7% 17.4% 9.5%   +8.0% - 1.9% -

有無使用目前是否需要是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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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歲以上受訪者對臺中市政府福利服務內容的知曉度與使用概

況，以知道「敬老禮金」比例較高，占 98.3%，其次為「敬老愛心卡」

(93.6%)、「住宿式機構」(84.5%)；以目前需要「敬老禮金」比例較

高，占98.3%，其次為「敬老愛心卡」(80.6%)、「老人健保補助」(77.7%)。 

在知道且有需求的受訪者中，以有使用「敬老禮金」比例較高，

占 92.4%，其次為「敬老愛心卡」(81.2%)、「老人健保補助」(75.1%)；

在有使用的受訪者中，在有使用的受訪者中，以滿意「營養餐飲服務」、

「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愛心手鍊」比例較高，皆占 100.0%，其

次為「住宿式機構」(98.3%)、「老人健保補助」(97.8%)。 

表 126 受訪者對臺中市政府福利服務內容的知曉度與使用概況 

_65 歲以上 

  

樣本數 知道 不知道 排名 樣本數 需要 不需要 排名 樣本數 有使用 沒使用 排名 樣本數 滿意 不滿意 排名

(01)敬老禮金 569 98.3% 1.7% 1 569 98.3% 1.7% 1 550 92.4% 7.6% 1 509 92.8% 7.2% 10

(02)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 569 23.6% 76.4% 23 569 23.8% 76.2% 9 39 4.0% 96.0% 22 2 25.8% - 22

(03)居家式照顧服務 569 81.3% 18.7% 5 569 24.7% 75.3% 8 123 17.0% 83.0% 13 24 94.2% 5.8% 7

(04)日間照顧服務 569 77.7% 22.3% 7 569 19.0% 81.0% 15 89 8.4% 91.6% 20 8 58.8% 41.2% 19

(05)家庭托顧服務 569 34.4% 65.6% 19 569 13.6% 86.4% 23 28 - 100.0% - - - - -

(06)交通接送服務 569 77.8% 22.2% 6 569 21.4% 78.6% 11 94 17.7% 82.3% 12 20 58.0% 42.0% 21

(07)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569 60.2% 39.8% 11 569 22.7% 77.3% 10 87 26.4% 73.6% 8 26 79.2% 20.8% 17

(08)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服務 569 57.3% 42.7% 12 569 18.7% 81.3% 18 58 12.7% 87.3% 18 10 73.0% 1.3% 18

(09)營養餐飲服務 569 72.6% 27.4% 9 569 18.9% 81.1% 16 87 14.5% 85.5% 15 13 100.0% - 1

(10)住宿式機構 569 84.5% 15.5% 3 569 13.8% 86.2% 22 72 15.7% 84.3% 14 12 98.3% 1.7% 4

(11)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569 29.2% 70.8% 20 569 14.7% 85.3% 21 43 - 100.0% - - - - -

(12)團體家屋 569 10.8% 89.2% 28 569 6.5% 93.5% 28 10 - 100.0% - - - - -

(13)巷弄長照站 569 20.5% 79.5% 24 569 9.3% 90.7% 26 19 14.0% 86.0% 17 3 92.2% - 12

(14)老人健保補助 569 72.8% 27.2% 8 569 77.7% 22.3% 3 325 75.1% 24.9% 3 244 97.8% 2.2% 5

(15)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 569 12.8% 87.2% 27 569 19.9% 80.1% 14 30 10.1% 89.9% 19 3 58.7% 33.6% 20

(16)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 569 81.4% 18.6% 4 569 56.0% 44.0% 6 242 30.6% 69.4% 6 76 88.3% 11.7% 15

(17)老人健康檢查補助 569 67.8% 32.2% 10 569 68.6% 31.4% 4 274 65.2% 34.8% 4 179 97.5% 2.5% 6

(18)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補助 569 44.2% 55.8% 17 569 60.8% 39.2% 5 178 42.7% 57.3% 5 76 93.9% 6.1% 9

(19)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 569 47.7% 52.3% 16 569 18.9% 81.1% 17 60 7.5% 92.5% 21 5 100.0% - 1

(20)緊急救援服務 569 24.6% 75.4% 22 569 20.8% 79.2% 12 40 1.5% 98.5% 23 1 25.8% - 22

(21)老人保護服務 569 18.7% 81.3% 25 569 20.8% 79.2% 13 34 - 100.0% - - - - -

(22)愛心手鍊 569 48.9% 51.1% 15 569 18.1% 81.9% 19 61 14.5% 85.5% 16 11 100.0% - 1

(23)長青學苑 569 54.8% 45.2% 14 569 13.6% 86.4% 24 68 27.3% 64.9% 7 20 91.8% 0.4% 14

(24)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 569 25.5% 74.5% 21 569 12.6% 87.4% 25 36 21.0% 79.0% 11 8 92.2% - 12

(25)敬老愛心卡 569 93.6% 6.4% 2 569 80.6% 19.4% 2 450 81.2% 18.8% 2 365 94.0% 6.0% 8

(26)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569 56.4% 43.6% 13 569 25.3% 74.7% 7 94 23.0% 77.0% 9 22 92.7% 7.3% 11

(27)樂齡學習中心 569 37.0% 63.0% 18 569 16.1% 83.9% 20 56 22.3% 69.9% 10 13 85.2% 7.0% 16

(28)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569 17.1% 82.9% 26 569 9.0% 91.0% 27 25 - 100.0% - - - - -

是否知道 目前是否需要 使用是否滿意有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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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65 歲以上受訪者以知道「日

間照顧服務」增加較多，增加 39.5 個百分點，以知道「老人健康檢

查補助」減少較多，減少 12.0 個百分點；以需要「預防及延緩失能

照護服務」增加較多，增加 19.8 個百分點；在知道且有需求的受訪

者中，以使用「敬老愛心卡」增加較多，增加 34.7 個百分點。 

表 127 受訪者對臺中市政府福利服務內容的知曉度與使用概況 

(年度比較)_65 歲以上 

 

是否知道「敬老禮金」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32，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受訪者知道「敬老禮金」的比例(98.7%)較

其他年齡高，以 55-64 歲不知道「敬老禮金」的比例(4.0%)較其他年

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知道「敬

老禮金」的比例(100.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大學(含科技大學、

二技)受訪者不知道「敬老禮金」的比例(7.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知道「敬老禮金」的比例(98.1%)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不知道「敬老禮金」的比例(3.7%)較

其他次分區高。 

 

 

132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1a 

112年度
臺中市

107年度
臺中市

增減
112年度
臺中市

107年度
臺中市

增減
112年度
臺中市

107年度
臺中市

增減

敬老禮金 98.3% 91.0%    +7.3% 98.3% 92.9%   +5.4% 92.4% 87.4%   +5.0%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 23.6% 16.3%    +7.3% 23.8% 4.0%  +19.8% 4.0% 0.3%   +3.7%

日間照顧服務 77.7% 38.2%  +39.5% 19.0% 5.9%   +13.1% 8.4% 0.6%    +7.9%

家庭托顧服務 34.4% 26.8%    +7.6% 13.6% 2.8%   +10.9% - 0.1%  -

交通接送服務 77.8% 51.1%  +26.7% 21.4% 8.5%   +12.8% 17.7% 0.9%   +16.8%

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60.2% 30.3%  +29.9% 22.7% 6.1%   +16.6% 26.4% 1.4%  +25.0%

營養餐飲服務 72.6% 46.7%   +25.9% 18.9% 6.8%   +12.1% 14.5% 1.1%   +13.4%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29.2% 15.5%   +13.7% 14.7% 2.7%   +12.0% - -  -

團體家屋 10.8% 20.3%   -9.5% 6.5% 0.7%    +5.7% - -  -

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 81.4% 79.0%    +2.4% 56.0% 42.2%   +13.8% 30.6% 14.9%   +15.7%

老人健康檢查補助 67.8% 79.8%  -12.0% 68.6% 68.3%   +0.4% 65.2% 48.2%   +17.0%

緊急救援服務 24.6% 21.9%    +2.7% 20.8% 2.4%  +18.5% 1.5% 0.2%   +1.3%

老人保護服務 18.7% 20.4%   -1.7% 20.8% 2.2%  +18.6% - 0.1%  -

愛心手鍊 48.9% 29.5%   +19.4% 18.1% 3.3%   +14.8% 14.5% 0.4%   +14.1%

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 25.5% 20.8%    +4.7% 12.6% 8.7%   +3.9% 21.0% 1.6%  +19.4%

敬老愛心卡 93.6% 81.8%   +11.8% 80.6% 63.2%   +17.4% 81.2% 46.6%  +34.7%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56.4% 37.6%   +18.8% 25.3% 14.5%   +10.8% 23.0% 4.1%   +18.9%

有無使用是否知道 目前是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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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知道「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33，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知道「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的比例(29.4%)

較男性(23.4%)高，以男性不知道「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的比

例(4.0%)較女性(70.6%)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

的比例(29.9%)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預防及延緩失能

照護服務」的比例(95.5%)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知道「預防

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的比例(33.8%)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

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不知道「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的比

例(80.8%)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知道「預防及

延緩失能照護服務」的比例(29.0%)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

者不知道「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的比例(82.8%)較其他婚姻狀

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西屯區受訪者知道「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

的比例(56.2%)較其他戶籍地高，以潭子區受訪者不知道「預防及延

緩失能照護服務」的比例(90.2%)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知道「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

的比例(35.3%)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不知道「預防及延緩

失能照護服務」的比例(80.6%)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居家式照顧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34，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居家式照顧服務」的比例(83.1%)

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居家式照顧服務」的比例(25.0%)

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受訪者知道「居家式照顧服務」的比例

(86.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不

知道「居家式照顧服務」的比例(29.3%)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133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2a 

13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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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知道「居家式

照顧服務」的比例(85.4%)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者不知道

「居家式照顧服務」的比例(28.6%)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豐原區受訪者知道「居家式照顧服務」的比例

(99.1%)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南屯區受訪者不知道「居家式照顧服務」

的比例(43.8%)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知道「居家式照顧服務」的比例

(87.3%)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受訪者不知道「居家式照顧服務」

的比例(19.9%)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日間照顧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35，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日間照顧服務」的比例(84.1%)

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不知道「日間照顧服務」的比例(25.5%)

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受訪者知道「日間照顧服務」的比例

(90.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不

知道「日間照顧服務」的比例(32.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知道「日間照

顧服務」的比例(84.3%)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者不知道「日

間照顧服務」的比例(32.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太平區受訪者知道「日間照顧服務」的比例

(99.8%)較其他戶籍地高，以東區受訪者不知道「日間照顧服務」的

比例(65.0%)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知道「日間照顧服務」的比例(86.3%)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不知道「日間照顧服務」的比例(27.8%)

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家庭托顧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36，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家庭托顧服務」的比例(40.2%)

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家庭托顧服務」的比例(73.6%)

 

 

135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4a 

136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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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受訪者知道「家庭托顧服務」的比例

(49.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不

知道「家庭托顧服務」的比例(95.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知道「家

庭托顧服務」的比例(44.1%)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者不知

道「家庭托顧服務」的比例(69.6%)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太平區受訪者知道「家庭托顧服務」的比例

(60.0%)較其他戶籍地高，以潭子區受訪者不知道「家庭托顧服務」

的比例(91.5%)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知道「家庭托顧服務」的比例(43.6%)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不知道「家庭托顧服務」的比例(71.6%)

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交通接送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37，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知道「交通接送服務」的比例(82.0%)較男性

(78.7%)高，以男性不知道「交通接送服務」的比例(21.3%)較女性

(18.0%)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交通接送服務」的比例

(83.4%)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不知道「交通接送服務」的比例

(27.4%)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國(初)中受訪者知道「交通接送服務」的比

例(82.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

不知道「交通接送服務」的比例(36.4%)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知道「交通接送服務」的比例

(85.1%)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不

知道「交通接送服務」的比例(31.3%)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太平區受訪者知道「交通接送服務」的比例

(97.9%)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南屯區受訪者不知道「交通接送服務」

的比例(38.1%)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知道「交通接送服務」的比例(88.0%)

 

 

137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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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不知道「交通接送服務」的比例(30.0%)

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38，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

務」的比例(64.5%)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43.5%)、75-84 歲

(43.4%)不知道「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的比例較其他年

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受訪者知道「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

善服務」的比例(68.8%)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

(自修)受訪者不知道「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的比例

(47.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知道「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

善服務」的比例(78.6%)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

居者)受訪者不知道「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的比例(49.7%)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在世子女(含收養)方面，以沒有子女受訪者知道「輔具及居家

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的比例(80.3%)較有子女(61.0%)高，以有子女

受訪者不知道「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的比例(39.0%)較

沒有子女(19.7%)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豐原區受訪者知道「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

善服務」的比例(98.6%)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南屯區受訪者不知道「輔

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的比例(60.7%)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知道「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服務」的比例(74.7%)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不知道「輔具

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的比例(40.8%)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39，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服務」的比例

(63.9%)較男性(56.5%)高，以男性不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

 

 

138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7a 

139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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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務」的比例(43.5%)較女性(36.1%)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

息服務」的比例(63.9%)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不知道「家庭照

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服務」的比例(50.9%)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受訪者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

息服務」的比例(77.3%)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

(自修)受訪者不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服務」的比例

(57.9%)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知道「家庭照

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服務」的比例(64.6%)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

偶受訪者不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服務」的比例(55.2%)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豐原區受訪者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

息服務」的比例(98.4%)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南屯區受訪者不知道「家

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服務」的比例(70.8%)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

服務」的比例(68.0%)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不知道「家庭

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服務」的比例(44.9%)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營養餐飲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40，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知道「營養餐飲服務」的比例(74.8%)較男性

(69.1%)高，以男性不知道「營養餐飲服務」的比例(30.9%)較女性

(25.2%)高。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受訪者知道「營養餐飲服務」的比例

(74.1%)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營養餐飲服務」的比例

(31.2%)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受訪者知道「營養餐飲服務」的比例

(80.1%)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不

知道「營養餐飲服務」的比例(31.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知道「營養餐飲服務」的比例

(75.2%)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不

 

 

140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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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營養餐飲服務」的比例(36.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東區受訪者知道「營養餐飲服務」的比例(95.5%)

較其他戶籍地高，以潭子區受訪者不知道「營養餐飲服務」的比例

(82.7%)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知道「營養餐飲服務」的比例

(85.44%)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31.3%)、山線(31.2%)受訪者不知

道「營養餐飲服務」的比例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住宿式機構」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41，

在年齡方面，以 85歲以上受訪者知道「住宿式機構」的比例(86.5%)

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不知道「住宿式機構」的比例(17.0%)較

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受訪者知道「住宿式機構」的比例(89.0%)

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不知道「住

宿式機構」的比例(20.9%)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知道「住宿式機構」的比例(90.7%)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不知道「住

宿式機構」的比例(20.0%)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知道「住宿式機構」的比例(90.5%)

較其他次分區地高，以海線受訪者不知道「住宿式機構」的比例(19.0%)

較其他次分區地高。 

是否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42，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的比例

(35.6%)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的比例(77.1%)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受訪者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的

比例(46.4%)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國小受訪者不知道「家庭照顧者

支持服務」的比例(77.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受訪者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的

 

 

141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10a 

142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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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34.1%)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喪偶受訪者不知道「家庭照顧者支

持服務」的比例(73.5%)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西屯區受訪者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的

比例(59.7%)較其他戶籍地高，潭子區受訪者不知道「家庭照顧者支

持服務」的比例(94.1%)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市區受訪者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的比

例(34.9%)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者不知道「家庭照顧者支持

服務」的比例(72.8%)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團體家屋」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43，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團體家屋」的比例(15.0%)較

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不知道「團體家屋」的比例(93.1%)較其他

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受訪者知道「團體家屋」的比例(21.4%)

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不知道「團

體家屋」的比例(97.1%)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知道「團

體家屋」的比例(18.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者不知道「團

體家屋」的比例(91.3%)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市區受訪者知道「團體家屋」的比例(19.5%)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不知道「團體家屋」的比例(96.4%)

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巷弄長照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44，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知道「巷弄長照站」的比例(26.1%)較男性(20.2%)

高，以男性不知道「巷弄長照站」的比例(79.8%)較女性(73.9%)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巷弄長照站」的比例(26.5%)

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巷弄長照站」的比例(87.7%)較

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知道「巷弄

 

 

143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12a 

14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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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站」的比例(35.8%)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

(自修)受訪者不知道「巷弄長照站」的比例(94.0%)較其他教育程度

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西區受訪者知道「巷弄長照站」的比例(59.7%)

較其他戶籍地高，以東區受訪者不知道「巷弄長照站」的比例(97.4%)

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市區受訪者知道「巷弄長照站」的比例(30.8%)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者不知道「巷弄長照站」的比例(84.3%)

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老人健保補助」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45，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受訪者知道「老人健保補助」的比例(77.4%)

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不知道「老人健保補助」的比例(37.6%)

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受訪者知道「老人健保補助」的比例

(77.6%)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國小不知道「老人健保補助」的比例

(31.9%)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太平區受訪者知道「老人健保補助」的比例

(98.5%)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大里區不知道「老人健保補助」的比例

(50.4%)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市區者知道「老人健保補助」的比例(75.2%)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不知道「老人健保補助」的比例(29.8%)較

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46，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知道「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的比例(16.1%)

較男性(12.0%)高，以男性不知道「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的比

例(88.0%)較女性(83.9%)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

的比例(15.7%)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不知道「老寶貝心理健康

 

 

145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14a 

146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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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的比例(90.6%)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知道「老寶

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的比例(20.5%)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

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不知道「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的比

例(88.6%)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知道「老

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的比例(21.4%)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未婚

受訪者不知道「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的比例(90.6%)較其他婚

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豐原區、潭子區受訪者知道「老寶貝心理健康

諮詢服務」的比例(皆為 100.0%)較其他戶籍地高，以西屯區受訪者不

知道「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的比例(53.6%)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知道「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

的比例(22.5%)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不知道「老寶貝心理

健康諮詢服務」的比例(97.8%)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47，

在年齡方面，以 75-84 歲受訪者知道「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的比例

(83.6%)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

的比例(25.6%)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高級中等學校受訪者知道「銀髮族假牙裝置

補助」的比例(83.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

修)受訪者不知道「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的比例(24.2%)較其他教育

程度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太平區受訪者知道「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的

比例(99.7%)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南屯區不知道「銀髮族假牙裝置補

助」的比例(41.8%)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海線受訪者知道「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的比

例(89.2%)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受訪者不知道「銀髮族假牙裝置

補助」的比例(21.2%)較其他次分區高。  

 

 

147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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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知道「老人健康檢查補助」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48，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受訪者知道「老人健康檢查補助」的比例

(72.0%)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老人健康檢查補助」的

比例(48.2%)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知道「老人

健康檢查補助」的比例(74.8%)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

但識字(自修)受訪者不知道「老人健康檢查補助」的比例(36.4%)較

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太平區受訪者知道「老人健康檢查補助」的比

例(99.7%)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大里區受訪者不知道「老人健康檢查

補助」的比例(72.8%)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知道「老人健康檢查補助」的比例

(69.7%)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者不知道「老人健康檢查補助」

的比例(35.2%)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補助」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49，

在年齡方面，以 65-74 歲受訪者知道「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補助」

的比例(47.6%)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長者肺炎鏈球菌

疫苗接種補助」的比例(70.4%)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知道「長者

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補助」的比例(55.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

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不知道「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補

助」的比例(61.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西屯區受訪者知道「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

補助」的比例(89.2%)較其他戶籍地高，以豐原區受訪者不知道「長

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補助」的比例(88.9%)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海線受訪者知道「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補

助」的比例(59.0%)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不知道「長者肺

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補助」的比例(72.7%)較其他次分區高。 

 

 

148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17a 

149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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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知道「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50，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的比

例(54.8%)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不知道「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

務」的比例(59.0%)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知道「獨居

老人關懷訪視服務」的比例(61.0%)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

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不知道「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的比例

(62.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知道「獨居老

人關懷訪視服務」的比例(54.6%)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者

不知道「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的比例(61.3%)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東區受訪者知道「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的

比例(80.2%)較其他戶籍地高，以潭子區受訪者不知道「獨居老人關

懷訪視服務」的比例(96.9%)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海線受訪者知道「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的

比例(62.7%)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市區受訪者不知道「獨居老人關懷

訪視服務」的比例(58.4%)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緊急救援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51，

在年齡方面，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緊急救援服務」

的比例(27.9%)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緊急救援服務」

的比例(80.7%)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知道「緊急

救援服務」的比例(33.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

字(自修)受訪者不知道「緊急救援服務」的比例(80.4%)較其他教育

程度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西屯區受訪者知道「緊急救援服務」的比例

(71.4%)較其他戶籍地高，以潭子區受訪者不知道「緊急救援服務」

的比例(96.9%)較其他戶籍地高。 

 

 

150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19a 

151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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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分區方面，以海線受訪者知道「緊急救援服務」的比例(33.0%)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不知道「緊急救援服務」的比例(79.1%)

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老人保護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52，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老人保護服務」的比例(26.2%)

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 歲不知道「老人保護服務」的比例(82.1%)

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知道「老人

保護服務」的比例(26.5%)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

字(自修)受訪者不知道「老人保護服務」的比例(88.7%)較其他教育

程度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西屯區受訪者知道「老人保護服務」的比例

(72.5%)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大里區受訪者不知道「老人保護服務」

的比例(98.7%)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海線受訪者知道「老人保護服務」的比例(25.3%)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不知道「老人保護服務」的比例(80.9%)

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愛心手鍊」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53，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知道「愛心手鍊」的比例(54.6%)較男性(47.9%)

高，以男性不知道「愛心手鍊」的比例(52.1%)較女性(45.4%)高。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愛心手鍊」的比例(54.3%)

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愛心手鍊」的比例(63.2%)較其

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知道「愛心

手鍊」的比例(71.3%)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國小受訪者不知道「愛

心手鍊」的比例(53.2%)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知道「愛心手

鍊」的比例(54.8%)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受訪者不知道「愛心

 

 

152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21a 

153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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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鍊」的比例(61.2%)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太平區受訪者知道「愛心手鍊」的比例(96.8%)

較其他戶籍地高，以潭子區受訪者不知道「愛心手鍊」的比例(84.5%)

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知道「愛心手鍊」的比例(60.8%)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不知道「愛心手鍊」的比例(60.3%)

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長青學苑」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54，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長青學苑」的比例(65.9%)較

其他年齡高，以 85歲以上不知道「長青學苑」的比例(66.3%)較其他

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知道「長青

學苑」的比例(84.2%)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

修)受訪者不知道「長青學苑」的比例(84.6%)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知道「長青學

苑」的比例(65.4%)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受訪者不知道「長青學苑」的比例(60.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南區受訪者知道「長青學苑」的比例(81.0%)

較其他戶籍地高，以潭子區受訪者不知道「長青學苑」的比例(82.9%)

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知道「長青學苑」的比例(62.4%)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39.7%)、海線(39.6%)受訪者不知道「長青

學苑」的比例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55，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

的比例(31.4%)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行動式老人文康

休閒巡迴服務」的比例(89.1%)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知道「行動

 

 

15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23a 

155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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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的比例(38.3%)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

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不知道「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

務」的比例(83.3%)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知道「行動式

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的比例(32.0%)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喪偶

受訪者不知道「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的比例(85.0%)較其

他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西屯區受訪者知道「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

服務」的比例(66.5%)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北區受訪者不知道「行動

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的比例(95.2%)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知道「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

務」的比例(40.7%)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不知道「行動式

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的比例(89.0%)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敬老愛心卡」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56，

在年齡方面，以 75-84 歲(93.8%)、65-74 歲(93.7%)受訪者知道「敬

老愛心卡」的比例較其他年齡高，以 85歲以上不知道「敬老愛心卡」

的比例(8.0%)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知道「敬

老愛心卡」的比例(96.9%)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國小受訪者不知道

「敬老愛心卡」的比例(8.1%)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市區受訪者知道「敬老愛心卡」的比例(96.0%)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者不知道「敬老愛心卡」的比例(12.0%)

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57，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比例

(65.5%)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

比例(59.9%)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知道「社區

 

 

156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25a 

157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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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關懷據點」的比例(76.1%)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

但識字(自修)受訪者不知道「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比例(62.5%)較

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知道「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的比例(64.4%)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

仍同居者)受訪者不知道「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比例(60.8%)較其他

婚姻狀況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北屯區受訪者知道「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比

例(85.3%)較其他戶籍地高，以北區受訪者不知道「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的比例(62.8%)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市區受訪者知道「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比例

(65.7%)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不知道「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的比例(51.8%)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樂齡學習中心」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58，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受訪者知道「樂齡學習中心」的比例(45.1%)

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不知道「樂齡學習中心」的比例(80.0%)

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受訪者知道「樂齡

學習中心」的比例(69.2%)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

字(自修)受訪者不知道「樂齡學習中心」的比例(89.8%)較其他教育

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知道「樂齡學

習中心」的比例(44.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

居者)受訪者不知道「樂齡學習中心」的比例(72.4%)較其他婚姻狀況

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南區受訪者知道「樂齡學習中心」的比例(78.9%)

較其他戶籍地高，以豐原區受訪者不知道「樂齡學習中心」的比例

(93.4%)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市區受訪者知道「樂齡學習中心」的比例(47.5%)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不知道「樂齡學習中心」的比例(78.6%)

 

 

158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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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其他次分區高。 

是否知道「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59，

在年齡方面，以 55-64 歲知道「銀髮人才服務據點」的比例(22.6%)

較其他年齡高，以 75-84歲不知道「銀髮人才服務據點」的比例(86.2%)

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受訪者知道「銀髮人才服務據點」的比

例(25.9%)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國小受訪者不知道「銀髮人才服務

據點」的比例(89.3%)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受訪者知道「銀

髮人才服務據點」的比例(23.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未婚受訪者

不知道「銀髮人才服務據點」的比例(96.3%)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在世子女(含收養)方面，以有子女受訪者知道「銀髮人才服務

據點」的比例(20.7%)較沒有子女(6.6%)高，以沒有子女受訪者不知

道「銀髮人才服務據點」的比例(93.4%)較有子女(79.3%)高。 

在戶籍地方面，以西屯區受訪者知道「銀髮人才服務據點」的比

例(60.9%)較其他戶籍地高，以清水區受訪者不知道「銀髮人才服務

據點」的比例(96.3%)較其他戶籍地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市區受訪者知道「銀髮人才服務據點」的比例

(26.8%)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山線受訪者不知道「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的比例(87.6%)較其他次分區高。 

調查顯示，55-64歲中低收入戶受訪者對臺中市政府中低收入戶

福利服務內容的知曉度與使用概況，以知道「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比例較高，占 79.9%，其次為「中低收入獨居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78.6%)、「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78.6%)；以需要「中

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比例較高，占 80.7%，其次為「中低收入老人

特別照顧津貼」(80.3%)、「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71.1%)。 

在知道且有需求的中低收入戶受訪者中，以有使用「中低收入老

人生活津貼」比例較高，占 76.8%；在有使用的受訪者中，以滿意「中

 

 

159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6-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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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比例較高，占 35.5%。 

表 128 受訪者對臺中市政府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內容的知曉度與使用概

況_55-64 歲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中低收入戶受訪者對

臺中市政府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內容的知曉度與使用概況，以知道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增加

較多，增加 39.1 個百分點；以「老人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減少

較多，減少 3.4 個百分點；以需要「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增

加較多，增加 72.5 個百分點；在知道且有需求的中低收入戶受訪者

中，以有使用「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增加較多，增加 76.3 個

百分點。 

65 歲以上中低收入戶受訪者對臺中市政府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

內容，以知道「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比例較高，占 79.6%，其次

為「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補助」(72.3%)、「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

付額補助」(65.3%)；以需要「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比例較高，占

86.9%，其次為「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87.3%)、「中低

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58.0%)。 

在知道且有需求的中低收入戶受訪者中，以有使用「中低收入老

人生活津貼」比例較高，占 90.2%，其次為「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

補助」(72.3%)、「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65.3%)；在有

使用的受訪者中，以滿意「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補助」、「中低收入

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低收入戶孤苦無依老人收容照顧補助」、

「中低收入獨居老人營養餐飲服務」、「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

「老人聲請監護輔助宣告費用補助」、「老人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低收入老人公費安置」比例較高，皆占 100.0%。  

樣本數 知道 不知道 排名 樣本數 需要 不需要 排名 樣本數 有使用 沒使用 排名 樣本數 滿意 不滿意 排名

(01)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14 79.9% 20.1% 1 14 80.7% 19.3% 1 - - - - - - - -

(02)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14 50.8% 49.2% 4 14 80.3% 19.7% 2 6 76.8% 23.2% 1 4 35.5% 64.5% 1

(03)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補助 14 42.0% 58.0% 7 14 59.7% 40.3% 5 - - - - - - - -

(04)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 14 78.6% 21.4% 3 14 71.1% 28.9% 3 - - - - - - - -

(05)低收入戶孤苦無依老人收容照顧補助 14 49.4% 50.6% 5 14 51.6% 48.4% 6 - - - - - - - -

(06)中低收入獨居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14 78.6% 21.4% 2 14 61.2% 38.8% 4 - - - - - - - -

(07)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 14 49.3% 50.7% 6 14 49.3% 50.7% 7 - - - - - - - -

(08)老人聲請監護輔助宣告費用補助 14 30.5% 69.5% 10 14 20.8% 79.2% 10 - - - - - - - -

(09)老人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14 30.8% 69.2% 9 14 42.4% 57.6% 8 - - - - - - - -

(10)低收入老人公費安置 14 40.4% 59.6% 8 14 23.1% 76.9% 9 - - - - - - - -

是否知道 目前是否需要 有無使用 使用是否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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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9 受訪者對臺中市政府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內容的知曉度與使用概

況(年度比較)_55-64 歲 

 

表 130 受訪者對臺中市政府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內容的知曉度與使用概

況_65 歲以上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65歲以上受訪者，以知道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增加較多，增加 53.9個百分點；以「老

人聲請監護輔助宣告費用補助」減少較多，減少 1.8個百分點，以

需要「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增加較多，增加 73.7 個百分點。 

在知道且有需求的中低收入戶受訪者中，以使用「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增加較多，增加 88.2 個百分點；以「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

屋補助」減少較多，減少 0.4 個百分點。 

  

112年度
臺中市

107年度
臺中市

增減
112年度
臺中市

107年度
臺中市

增減
112年度
臺中市

107年度
臺中市

增減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79.9% 40.8%  +39.1% 80.7% 9.9%  +70.8% - 0.5%  -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50.8% 37.0%   +13.8% 80.3% 7.8%  +72.5% 76.8% 0.5%  +76.3%

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 78.6% 39.5%  +39.1% 71.1% 10.5%  +60.6% - 0.5%  -

低收入戶孤苦無依老人收容照顧補助 49.4% 31.0%  +18.3% 51.6% 2.7%   +48.9% - -  -

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 49.3% 31.6%   +17.6% 49.3% 6.7%   +42.6% - -  -

老人聲請監護輔助宣告費用補助 30.5% 19.5%  +11.1% 20.8% 2.4%  +18.4% - -  -

老人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30.8% 34.3%   -3.4% 42.4% 8.6%  +33.7% - 0.3%  -

低收入老人公費安置 40.4% 32.0%   +8.4% 23.1% 3.4%  +19.7% - -  -

有無使用是否知道 目前是否需要

樣本數 知道 不知道 排名 樣本數 需要 不需要 排名 樣本數 有使用 沒使用 排名 樣本數 滿意 不滿意 排名

(01)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27 79.6% 20.4% 1 27 86.9% 13.1% 1 20 90.2% 9.8% 1 18 84.1% 15.9% 8

(02)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27 50.6% 49.4% 5 27 73.1% 26.9% 5 12 58.0% 42.0% 3 7 85.6% 14.4% 7

(03)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補助 27 72.3% 27.7% 2 27 79.9% 20.1% 3 17 55.6% 44.4% 4 10 100.0% 0.0% 1

(04)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 27 65.3% 34.7% 3 27 83.6% 16.4% 2 16 87.3% 12.7% 2 14 100.0% 0.0% 1

(05)低收入戶孤苦無依老人收容照顧補助 27 40.3% 59.7% 7 27 58.7% 41.3% 7 7 20.4% 79.6% 8 1 100.0% 0.0% 1

(06)中低收入獨居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27 58.0% 42.0% 4 27 75.8% 24.2% 4 12 40.2% 59.8% 5 5 100.0% 0.0% 1

(07)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 27 26.8% 73.2% - 27 48.0% 52.0% 8 3 0.0% 100.0% - - - - -

(08)老人聲請監護輔助宣告費用補助 27 11.1% 88.9% - 27 29.4% 70.6% 10 1 0.0% 100.0% - - - - -

(09)老人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27 34.3% 65.7% 8 27 72.5% 27.5% 6 7 28.1% 71.9% 6 2 100.0% 0.0% 1

(10)低收入老人公費安置 27 43.8% 56.2% 6 27 47.3% 52.7% 9 8 24.2% 75.8% 7 2 100.0% 0.0% 1

是否知道 目前是否需要 有無使用 使用是否滿意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262 

 

表 131 受訪者對臺中市政府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內容的知曉度與使用概

況(年度比較)_65 歲以上 

 

本題組因多數細項樣本數小於 30，故不適合進行交叉分析160。 

調查顯示，55-64歲受訪者得知政府提供的福利服務訊息的管道，

以「親友告知」比例較高，占 70.6%，其次為「電視」(54.3%)、「網

路」(37.2%)、「鄰里長/里幹事」(36.8%)；65 歲以上受訪者得知政府

提供的福利服務訊息的管道，以「親友告知」比例較高，占 75.6%，

其次為「電視」(44.1%)、「鄰里長/里幹事」(43.6%)、「宣傳單/旗幟

/海報」(21.4%)。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鄰里

長/里幹事」、「宣傳單/旗幟/海報」、「親友告知」、「網路」、「報紙」、

「社區活動」、「里民大會」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親

友告知」增加較多，增加 21.6 個百分點；以「報紙」減少較多，減

少 8.6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鄰里長/里幹事」、「宣傳

單/旗幟/海報」、「親友告知」、「網路」、「報紙」、「社區活動」、「里民

大會」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親友告知」增加較多，

增加 26.7 個百分點；以「報紙」減少較多，減少 8.2個百分點。 

  

 

 

160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7-1a 至表 47-10a 

112年度
臺中市

107年度
臺中市

增減
112年度
臺中市

107年度
臺中市

增減
112年度
臺中市

107年度
臺中市

增減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79.6% 25.7%  +53.9% 86.9% 13.2%  +73.7% 90.2% 2.0%  +88.2%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50.6% 23.3%  +27.3% 73.1% 10.0%   +63.2% 58.0% 0.7%  +57.3%

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 65.3% 22.7%  +42.6% 83.6% 11.5%  +72.1% 87.3% 0.8%  +86.5%

低收入戶孤苦無依老人收容照顧補助 40.3% 16.9%   +23.4% 58.7% 4.8%   +54.0% 20.4% 0.2%  +20.2%

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 26.8% 17.4%   +9.4% 48.0% 7.9%  +40.1% 0.0% 0.4%   -0.4%

老人聲請監護輔助宣告費用補助 11.1% 12.9%   -1.8% 29.4% 4.5%  +25.0% 0.0% -  -

老人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34.3% 19.2%  +15.1% 72.5% 9.1%  +63.4% 28.1% 0.1%   +28.0%

低收入老人公費安置 43.8% 19.2%   +24.7% 47.3% 5.2%  +42.1% 24.2% 0.2%  +24.0%

是否知道 目前是否需要 有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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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受訪者得知政府提供的福利服務訊息的管道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61，

在年齡方面，以 85歲以上得知政府提供的福利服務訊息的管道為「親

友告知」的比例(76.6%)較其他年齡高，以 55-64 歲得知政府提供的

福利服務訊息的管道為「電視」的比例(54.3%)較其他年齡高，以 75-

84 歲得知政府提供的福利服務訊息的管道為「鄰里長/里幹事」的比

例(44.8%)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受訪者得知政府

提供的福利服務訊息的管道為「親友告知」的比例(89.1%)較其他教

育程度高，以國(初)中受訪者得知政府提供的福利服務訊息的管道為

 

 

161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8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19.4% 7.7% 49.0% 17.1% 51.5% 10.6% 1.7% 8.6% 1.2% 3.7%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6 36.8% 25.6% 70.6% 37.2% 54.3% 2.0% 1.0% 13.8% 3.3% 5.1%

年齡

55-64歲 526 36.8% 25.6% 70.6% 37.2% 54.3% 2.0% 1.0% 13.8% 3.3% 5.1%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國小 45 46.1% 30.2% 55.1% 6.1% 62.4% 0.0% 3.1% 6.9% 0.3% 9.5%

國(初)中 145 42.5% 27.8% 75.1% 29.8% 58.9% 0.9% 0.9% 18.7% 6.5% 4.5%

高級中等學校 230 39.1% 28.3% 74.5% 35.5% 54.5% 3.5% 1.1% 13.9% 3.5% 2.3%

專科 61 24.3% 15.2% 58.9% 61.5% 48.2% 2.2% 0.0% 10.8% 0.0% 11.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3 19.7% 12.0% 76.2% 68.0% 44.0% 0.0% 0.0% 11.9% 0.0% 8.0%

研究所以上 11 0.0% 25.2% 49.7% 74.9% 25.0% 0.0% 0.0%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09 32.6% 17.9% 83.0% 42.8% 76.2% 1.2% 2.3% 15.8% 2.3% 1.2%

海線 89 27.8% 14.5% 63.2% 44.3% 60.8% 4.4% 0.0% 14.7% 5.1% 1.7%

屯區 103 50.4% 45.4% 74.2% 36.2% 36.4% 0.0% 0.0% 14.3% 5.1% 2.6%

市區 225 36.3% 24.8% 65.9% 32.0% 49.1% 2.4% 1.2% 12.4% 2.3% 9.4%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30.4% 9.0% 48.9% 7.1% 39.4% 10.0% 2.8% 9.3% 1.5% 3.8%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66 43.6% 21.4% 75.6% 13.3% 44.1% 1.8% 1.3% 14.1% 3.9% 7.3%

年齡

65-74歲 376 44.1% 23.6% 76.2% 16.2% 47.0% 1.7% 1.6% 15.0% 3.9% 4.8%

75-84歲 146 44.8% 18.0% 73.7% 8.0% 38.8% 1.2% 0.8% 13.9% 5.0% 12.8%

85歲以上 44 35.0% 14.0% 76.6% 6.1% 36.4% 3.8% 0.0% 6.9% 0.3% 11.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7 31.8% 10.3% 77.2% 3.2% 19.9% 0.0% 6.8% 0.8% 4.4% 11.4%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35 50.2% 10.4% 92.5% 0.0% 36.0% 0.0% 3.2% 11.9% 11.6% 2.6%

國小 239 48.4% 21.9% 74.7% 4.9% 43.2% 1.9% 0.9% 16.0% 2.7% 9.8%

國(初)中 105 46.1% 21.4% 78.0% 9.2% 48.2% 0.0% 0.0% 20.6% 7.2% 7.0%

高級中等學校 94 36.4% 23.2% 70.9% 19.4% 51.7% 4.0% 1.2% 10.1% 2.1% 6.9%

專科 32 37.1% 25.5% 73.7% 46.2% 45.2% 2.7% 0.0% 9.6%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9 31.2% 32.1% 70.4% 49.3% 41.4% 2.9% 3.2% 10.0% 3.3% 0.8%

研究所以上 6 30.1% 15.7% 68.6% 100.0% 51.3% 0.0% 0.0% 0.0%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27 46.5% 22.3% 84.5% 15.5% 62.1% 0.0% 0.8% 19.0% 2.9% 4.7%

海線 100 33.8% 8.8% 74.5% 8.8% 27.8% 0.9% 2.1% 14.8% 7.4% 9.2%

屯區 105 53.1% 38.4% 74.6% 7.1% 27.7% 1.7% 2.1% 16.0% 5.3% 4.4%

市區 234 41.9% 18.7% 71.7% 16.8% 48.6% 3.1% 0.8% 10.2% 2.3% 9.3%

項目別 總數
鄰里長/里

幹事

宣傳單/旗

幟/海報
親友告知 網路 電視 報紙 廣播 社區活動 里民大會

忘記從哪

裡知道這

些福利服

務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264 

「電視」的比例(54.4%)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大學(含科技大學、二

技)受訪者得知政府提供的福利服務訊息的管道為「網路」的比例

(59.3%)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得知政府提供的福利服務訊息的管

道為「親友告知」的比例(83.8%)較其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者得

知政府提供的福利服務訊息的管道為「宣傳單/旗幟/海報」的比例

(41.9%)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得知政府提供的福利服務訊

息的管道為「報紙」的比例(2.6%)較其他次分區高。 

受訪者對老人福利服務的滿意程度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對老人福利服務的滿意程度，有 4.9%

為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為 0.5%、不太滿意 4.4%)，19.1%為普通，70.1%

為滿意(還算滿意為 59.1%、非常滿意 11.0%)，另有 5.6%不知道，0.3%

拒答；65 歲以上受訪者對老人福利服務的滿意程度，有 4.2%為不滿

意(非常不滿意為 0.0%、不太滿意 4.2%)，20.7%為普通，71.1%為滿

意(還算滿意為 60.4%、非常滿意 10.7%)，另有 2.9%不知道，0.2%拒

答，0.9%本人無法回答。 

與臺中市107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歲在選項「非常不滿意」、

「不太滿意」、「還算滿意」、「非常滿意」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

其中，以「還算滿意」增加較多，增加 23.8 個百分點；以「不太滿

意」減少較多，減少 4.7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在選項「非常不滿意」、

「不太滿意」、「還算滿意」、「非常滿意」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

其中，以「還算滿意」增加較多，增加 19.6 個百分點；以「不太滿

意」減少較多，減少 4.6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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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受訪者對老人福利服務的滿意程度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 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62，

在年齡方面，以 75-84 歲受訪者「滿意」老人福利服務的比例(73.8%)

較其他年齡高，以 85 歲以上受訪者「不滿意」老人福利服務的比例

(6.5%)較其他年齡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國(初)中受訪者「滿意」老人福利服務的比

 

 

162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9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3.0% 9.1% 21.5% 35.3% 5.1% 19.8% 0.0% 5.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0.5% 4.4% 19.1% 59.1% 11.0% 5.6% 0.3% 0.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1 0.0% 100.0% 0.0% 0.0% 0.0% 0.0% 0.0% 0.0%

國小 45 0.0% 10.0% 15.2% 60.4% 5.8% 8.7% 0.0% 0.0%

國(初)中 144 0.0% 5.6% 22.9% 60.3% 9.3% 1.9% 0.0% 0.0%

高級中等學校 226 0.6% 2.9% 19.2% 58.3% 12.0% 6.5% 0.6% 0.0%

專科 61 0.0% 2.1% 17.2% 58.8% 15.2% 6.7%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36 3.8% 0.0% 14.6% 59.6% 11.1% 11.0% 0.0% 0.0%

研究所以上 11 0.0% 12.9% 12.7% 62.2% 12.1%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9 0.0% 0.0% 27.8% 61.9% 0.0% 10.4%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6 0.3% 4.5% 17.8% 59.2% 12.9% 5.3% 0.0% 0.0%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4.2% 8.6% 33.3% 45.5% 4.0% 4.4% 0.0% 0.0%

已婚但分居 7 0.0% 0.0% 19.8% 42.7% 19.5% 0.0% 18.1% 0.0%

喪偶 20 0.0% 6.3% 6.5% 80.5% 0.0% 6.7% 0.0% 0.0%

次分區

山線 111 0.0% 2.5% 14.3% 68.9% 14.3% 0.0% 0.0% 0.0%

海線 89 1.5% 3.5% 16.1% 56.0% 8.2% 14.8% 0.0% 0.0%

屯區 102 0.0% 1.3% 12.1% 68.3% 15.7% 2.6% 0.0% 0.0%

市區 222 0.6% 7.2% 26.0% 51.3% 8.3% 6.0% 0.6% 0.0%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1.5% 8.8% 24.8% 40.8% 4.9% 13.9% 0.2% 5.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0.0% 4.2% 20.7% 60.4% 10.7% 2.9% 0.2% 0.9%

年齡

65-74歲 372 0.0% 4.2% 22.3% 60.4% 10.0% 2.3% 0.3% 0.5%

75-84歲 135 0.0% 3.6% 18.5% 61.6% 12.2% 3.3% 0.0% 0.7%

85歲以上 32 0.0% 6.5% 11.5% 55.8% 11.5% 8.9% 0.5% 5.4%

教育程度

不識字 24 0.0% 5.7% 26.3% 55.2% 4.2% 8.0% 0.0% 0.6%

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30 0.0% 6.8% 32.1% 42.8% 15.1% 0.0% 0.0% 3.2%

國小 226 0.0% 4.5% 17.6% 60.8% 11.4% 4.9% 0.1% 0.8%

國(初)中 103 0.0% 3.7% 11.6% 72.2% 8.9% 1.8% 0.9% 0.8%

高級中等學校 93 0.0% 4.3% 27.7% 58.7% 7.2% 1.1% 0.0% 1.1%

專科 31 0.0% 0.0% 37.3% 47.3% 15.4% 0.0% 0.0% 0.0%

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27 0.0% 4.1% 26.8% 48.0% 20.8% 0.3% 0.0% 0.0%

研究所以上 6 0.0% 0.0% 0.0% 100.0% 0.0% 0.0%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18 0.0% 6.2% 17.1% 61.5% 15.2% 0.0%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71 0.0% 2.8% 19.3% 64.0% 11.2% 2.0% 0.3% 0.5%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0.0% 13.2% 17.8% 46.1% 9.6% 13.4% 0.0% 0.0%

已婚但分居 9 0.0% 9.8% 41.8% 17.2% 11.2% 10.5% 0.0% 9.5%

喪偶 119 0.0% 6.1% 24.8% 55.0% 8.3% 4.0% 0.1% 1.6%

次分區

山線 121 0.0% 0.2% 13.4% 70.1% 12.8% 2.5% 0.1% 0.8%

海線 94 0.0% 8.5% 15.6% 63.0% 2.2% 9.8% 0.0% 0.9%

屯區 104 0.0% 2.0% 9.9% 73.6% 13.4% 0.9% 0.0% 0.1%

市區 221 0.0% 5.5% 32.0% 47.8% 11.8% 1.3% 0.4% 1.2%

項目別 總數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不知道 拒答
本人

無法回答
非常

不滿意

不太

滿意

還算

滿意

非常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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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4.4%)較其他教育程度高，以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者「不

滿意」老人福利服務的比例(10.7%)較其他教育程度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滿意」老人

福利服務的比例(73.5%)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

居者)受訪者「不滿意」老人福利服務的比例(12.9%)較其他婚姻狀況

高。 

在次分區方面，以屯區受訪者「滿意」老人福利服務的比例(85.6%)

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滿意」老人福利服務的比例(6.8%)

較其他次分區高。 

受訪者對老人福利服務不滿意的原因(可複選)163 

調查顯示，受訪者對老人福利服務不滿意的原因，55-64歲受訪

者以「補助額度不足」比例較高，占 79.5%，其次為「相關資訊不足」

(62.7%)、「申請流程繁瑣」(37.2%)、「服務申請門檻高」(15.6%)。65

歲以上受訪者對老人福利服務不滿意的原因，以「補助額度不足」比

例較高，占 80.7%，其次為「相關資訊不足」(43.5%)、「申請流程繁

瑣」(35.2%)、「服務申請門檻高」(23.1%)。 

表 134 受訪者對老人福利服務的滿意程度 

 

本題因多數細項樣本數小於 30，故不適合進行交叉分析164。  

 

 

163 因臺中市 107 年度、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16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49-1 

55-64歲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26 15.6% 37.2% 79.5% 62.7%

65歲以上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22 23.1% 35.2% 80.7% 43.5%

項目別 總數
服務申請

門檻高

申請流程

繁瑣

補助額度

不足

相關資訊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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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以「生

活經濟補助」比例較高，占 48.1%，其次為「醫療保健服務」(42.5%)、

「長期照顧服務」(30.1%)、「交通運輸服務」(16.5%)，另有「無意

見」(17.8%)；65歲以上受訪者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以「生

活經濟補助」比例較高，占 53.1%，其次為「醫療保健服務」(41.8%)、

「長期照顧服務」(32.4%)、「餐食服務」(17.0%)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住宅

修繕補助」、「無障礙環境設施」、「休閒娛樂活動」、「老人志工服務」、

「長期照顧服務」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無障礙環境

設施」增加較多，增加 10.2 個百分點；以「長期照顧服務」減少較

多，減少 14.3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餐食服務」、「住

宅修繕補助」、「無障礙環境設施」、「休閒娛樂活動」、「醫療保健服務」、

「老人志工服務」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無障礙環境

設施」與「醫療保健服務」增加較多，皆增加 7.2 個百分點；以「老

人志工服務」減少較多，減少 5.2個百分點。 

  

 

 

165 因衛福部 106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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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5 受訪者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針對 55歲以上受訪者進行交叉分析發現166，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為「生活經濟補助」

的比例(51.5%)較男性高(49.6%)，以男性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

務為「長期照顧服務」的比例(31.5%)較女性高(31.1 %)。 

在年齡方面，以 75-84 歲受訪者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為

「生活經濟補助」的比例(54.5%)較其他年齡高，以 65-74 歲受訪者

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為「醫療保健服務」的比例(43.8%)較

其他年齡高，以 85歲以上受訪者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為「交

通運輸服務」的比例(19.8%)較其他身分高。 

在身分方面，以身心障礙者受訪者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

 

 

166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50 

55-64歲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275 12.5% 7.6% 15.6% 6.3% 7.1% 8.2% 47.1% 35.6% 2.2% 0.8% 11.4% 44.4% 32.4% 0.0% 5.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39 13.4% 14.1% 17.6% 16.5% 9.2% 16.3% 48.1% 42.5% 2.1% 1.0% 3.7% 30.1% 17.8% 0.0% 0.2%

性別

男性 225 12.2% 16.0% 18.0% 14.2% 8.9% 16.0% 44.6% 38.9% 0.6% 0.6% 3.6% 28.3% 19.1% 0.0% 0.6%

女性 299 14.4% 12.7% 17.2% 18.2% 9.4% 16.6% 50.8% 45.3% 3.3% 1.3% 3.7% 31.5% 16.7% 0.0% 0.0%

婚姻狀況

未婚 39 27.4% 10.4% 3.6% 14.0% 3.4% 6.9% 76.0% 37.9% 0.0% 6.9% 0.0% 34.5% 13.6%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426 11.3% 15.2% 20.0% 17.8% 10.4% 17.5% 44.6% 43.7% 2.0% 0.6% 4.2% 31.4% 17.2% 0.0% 0.3%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33 28.1% 4.2% 4.6% 8.4% 8.2% 21.7% 59.3% 42.6% 4.0% 0.0% 0.0% 17.4% 16.1% 0.0% 0.0%

已婚但分居 7 18.1% 0.0% 20.9% 0.0% 0.0% 19.9% 42.1% 20.8% 19.5% 0.0% 19.5% 19.0% 19.0% 0.0% 0.0%

喪偶 20 6.6% 20.2% 13.3% 13.1% 0.0% 0.0% 53.5% 33.6% 0.0% 0.0% 0.0% 19.9% 39.9% 0.0% 0.0%

身分(可複選)

一般戶 493 12.9% 13.4% 17.8% 16.7% 9.8% 16.5% 47.1% 42.1% 1.9% 1.1% 3.9% 30.2% 18.3% 0.0% 0.3%

中低收入戶 8 15.6% 16.0% 18.1% 0.0% 0.0% 15.6% 84.4% 81.8% 0.0% 0.0% 0.0% 32.2% 0.0% 0.0% 0.0%

低收入戶 4 64.4% 32.6% 0.0% 0.0% 0.0% 0.0% 35.6% 35.6% 0.0% 0.0% 0.0% 32.7% 0.0% 0.0% 0.0%

身心障礙者 17 39.7% 32.1% 16.2% 32.9% 0.0% 0.0% 52.3% 34.1% 0.0% 0.0% 0.0% 18.1% 8.0% 0.0% 0.0%

榮民、榮眷 3 47.1% 0.0% 0.0% 0.0% 0.0% 4.6% 4.6% 0.0% 0.0% 0.0% 0.0% 0.0% 48.3% 0.0% 0.0%

原住民 7 18.3% 37.3% 0.0% 0.0% 0.0% 18.5% 100.0% 55.7% 26.0% 0.0% 0.0% 44.3% 0.0% 0.0% 0.0%

新住民 3 0.0% 0.0% 0.0% 0.0% 0.0% 49.5% 100.0% 100.0% 0.0% 0.0% 50.5% 0.0% 0.0% 0.0%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43 27.8% 9.4% 3.7% 12.6% 3.1% 6.2% 77.9% 34.5% 0.0% 6.2% 0.0% 34.1% 12.3% 0.0% 0.0%

有 481 12.1% 14.5% 18.8% 16.8% 9.8% 17.2% 45.5% 43.2% 2.3% 0.6% 4.0% 29.7% 18.3% 0.0% 0.3%

次分區

山線 111 15.6% 12.1% 16.9% 19.3% 2.4% 12.1% 69.7% 36.9% 1.7% 2.4% 2.4% 61.6% 7.2% 0.0% 0.0%

海線 89 9.2% 16.9% 26.9% 21.8% 7.9% 12.5% 42.1% 36.5% 7.5% 1.5% 8.1% 17.0% 22.1% 0.0% 1.4%

屯區 102 15.8% 27.6% 11.9% 5.3% 19.6% 22.3% 50.3% 51.5% 0.0% 0.0% 2.6% 34.4% 11.8% 0.0% 0.0%

市區 222 13.0% 7.7% 16.8% 18.1% 8.4% 17.3% 38.8% 43.6% 1.2% 0.6% 3.0% 17.7% 24.0% 0.0% 0.0%

65歲以上

107年度臺中市調查 733 11.8% 7.6% 16.5% 6.3% 7.7% 7.2% 51.0% 34.6% 2.2% 1.0% 8.4% 36.6% 35.9% 0.0% 5.2%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524 17.0% 11.0% 14.7% 13.5% 7.6% 13.1% 53.1% 41.8% 1.8% 0.3% 3.2% 32.4% 16.2% 0.4% 1.0%

性別

男性 262 17.0% 10.6% 15.4% 13.1% 7.2% 12.6% 54.0% 39.7% 1.4% 0.4% 3.9% 34.2% 16.4% 0.4% 1.3%

女性 277 17.1% 11.3% 14.0% 13.9% 7.9% 13.6% 52.2% 43.9% 2.1% 0.3% 2.5% 30.8% 16.0% 0.4% 0.8%

年齡

65-74歲 372 16.8% 11.4% 12.6% 14.0% 7.8% 13.7% 53.6% 43.8% 1.9% 0.3% 3.9% 32.4% 16.5% 0.5% 0.5%

75-84歲 135 17.2% 10.5% 19.3% 12.6% 6.7% 12.9% 54.5% 37.4% 1.3% 0.6% 0.7% 34.2% 13.9% 0.0% 2.1%

85歲以上 32 19.2% 8.4% 19.8% 11.8% 8.3% 6.1% 40.2% 37.7% 2.8% 0.0% 5.5% 25.8% 22.7% 0.5% 2.6%

婚姻狀況

未婚 18 31.7% 0.0% 0.0% 10.5% 5.6% 6.3% 62.0% 34.9% 10.9% 0.0% 0.0% 48.2% 16.5% 0.0% 0.0%

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371 15.5% 12.3% 15.0% 14.7% 9.4% 16.4% 51.9% 40.7% 1.0% 0.3% 3.6% 32.7% 15.9% 0.3% 0.7%

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22 21.6% 4.6% 13.4% 0.0% 0.0% 0.0% 63.5% 46.2% 4.3% 0.0% 0.0% 30.8% 19.2% 0.0% 0.0%

已婚但分居 9 10.2% 0.0% 11.2% 1.0% 1.6% 11.2% 68.0% 77.5% 1.6% 0.0% 0.0% 20.3% 19.9% 0.0% 0.0%

喪偶 119 19.4% 10.7% 16.4% 13.7% 4.0% 6.3% 52.2% 42.8% 2.4% 0.7% 3.1% 30.6% 16.2% 0.9% 2.5%

身分(可複選)

一般戶 495 16.9% 10.9% 14.8% 13.7% 7.8% 13.8% 51.8% 41.5% 1.9% 0.4% 3.4% 32.4% 16.4% 0.4% 1.1%

中低收入戶 11 32.2% 0.0% 33.2% 0.0% 8.7% 0.0% 66.7% 59.5% 0.0% 0.0% 0.0% 50.0% 8.3% 0.0% 0.0%

低收入戶 10 19.2% 20.2% 10.1% 0.0% 0.0% 0.0% 61.7% 41.7% 0.0% 0.0% 0.0% 0.0% 29.2% 0.0% 0.0%

身心障礙者 20 17.5% 4.5% 9.7% 18.1% 0.0% 9.0% 76.5% 39.4% 0.0% 0.0% 0.0% 33.1% 13.5% 0.0% 0.0%

榮民、榮眷 15 18.8% 25.7% 13.6% 27.3% 32.1% 25.8% 34.8% 38.3% 0.0% 0.0% 6.5% 26.0% 5.7% 0.0% 1.1%

原住民 4 0.0% 31.5% 0.0% 0.0% 0.0% 54.3% 45.7% 100.0% 0.0% 0.0% 0.0% 68.5% 0.0% 0.0% 0.0%

新住民 1 0.0% 0.0% 100.0% 0.0% 0.0% 0.0% 100.0%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有無在世子女(含收養)

 沒有 22 34.6% 4.4% 4.5% 9.2% 4.5% 5.1% 64.2% 34.1% 8.9% 0.0% 0.0% 43.4% 17.6% 0.0% 0.0%

 有 517 16.3% 11.3% 15.1% 13.7% 7.7% 13.4% 52.6% 42.2% 1.5% 0.3% 3.3% 32.0% 16.1% 0.4% 1.1%

次分區

山線 121 15.1% 7.5% 22.0% 20.9% 2.5% 8.9% 68.1% 39.9% 2.2% 0.8% 4.0% 57.0% 8.0% 0.1% 0.0%

海線 94 11.6% 10.1% 17.1% 18.9% 4.3% 9.3% 46.4% 40.1% 3.1% 0.0% 2.8% 22.6% 22.9% 0.0% 1.1%

屯區 104 23.3% 19.7% 6.1% 6.3% 11.8% 16.9% 52.8% 37.8% 0.9% 0.0% 4.7% 31.7% 16.4% 0.0% 1.0%

市區 221 17.5% 9.2% 13.7% 10.5% 9.7% 15.1% 47.7% 45.5% 1.4% 0.4% 2.2% 23.6% 17.8% 0.9% 1.6%

本人無法

回答
項目別 總數 餐食服務

住宅修繕

補助

交通運輸

服務

無障礙環

境設施

高齡教育

或老人生

涯規劃

休閒娛樂

活動

生活經濟

補助

醫療保健

服務

心理諮詢

輔導

財產信託

服務

老人志工

服務

長期照顧

服務
無意見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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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活經濟補助」的比例(65.7%)較其他婚姻狀況高，以一般戶受

訪者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為「醫療保健服務」的比例(41.8%)

較其他婚姻狀況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者受訪者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

為「生活經濟補助」的比例(71.6%)較其他身分高，以離婚(不含離婚

後仍同居者)受訪者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為「醫療保健服務」

的比例(44.0%)較其他身分高，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受訪者覺得

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為「交通運輸服務」的比例(17.7%)較其他

身分高。 

在有沒有世子女(含收養)方面，以沒有子女受訪者覺得可以加強

的老人福利服務為「生活經濟補助」的比例(73.3%)較有子女高

(49.2%)，以有子女受訪者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為「長期照

顧服務」的比例(42.2%)較沒有子女高(34.3%)。 

在次分區方面，以山線受訪者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為

「生活經濟補助」的比例(68.9%)較其他次分區高，以海線受訪者覺

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為「交通運輸服務」的比例(21.9%)較其

他次分區高，以屯區受訪者覺得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為「餐食服

務」的比例(19.6%)較其他次分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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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有近 7 成 55 歲以上受訪者在未來有需求時「會」使

用長期照顧服務，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會」使用的比例在

55-64 歲、65 歲皆有顯著增加。在會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受訪者中，

希望使用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皆以「居家式的照顧服務」比例較高；

覺得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每月支付的合理金額，皆以「10,000 元~ 

14,999 元」比例較高。 

在臺中市政府福利服務內容的知曉度與使用概況方面，55-64歲

知曉的福利服務前三名分別為「敬老禮金」(96.0%)、「敬老愛心卡」

(92.8%)、「住宿式機構」(86.0%)，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以

「日間照顧服務」增加較多(增加 30.8 個百分點)，以「老人健康檢

查補助」減少較多(減少 18.4 個百分點)；目前需要的福利服務前三

名分別為「敬老禮金」(74.3%)、「老人健保補助」(54.0%)、「老人健

康檢查補助」(48.5%)，與臺中市 107年度調查相比，以「敬老禮金」

增加較多(增加 37.0 個百分點)；在知道且有需求的受訪者中，有使

用福利服務前三名分別為「老人健保補助」(55.6%)、「銀髮族假牙裝

置補助」(47.9%)、「老人健康檢查補助」(46.6%)。 

65 歲以上受訪者對福利服務政策的知曉度前三名分別為「敬老

禮金」(98.3%)、「敬老愛心卡」(93.6%)、「住宿式機構」(84.5%)，與

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以「日間照顧服務」增加較多(增加 39.5

個百分點)，以「老人健康檢查補助」減少較多(減少 12.0個百分點)；

目前需要的福利服務前三名分別為「敬老禮金」(98.3%)、「敬老愛心

卡」(80.6%)、「老人健保補助」(77.7%)，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

比，以「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增加較多(增加 19.8個百分點)；

在知道且有需求的受訪者中，有使用福利服務前三名分別為「老人健

保補助」(92.4%)、「敬老愛心卡」(81.2%)、「老人健保補助」(75.1%)。 

在臺中市政府中低收入戶受訪者對福利服務內容的知曉度與使

用概況方面，55-64歲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知曉度前三名分別為「中

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79.9%)、「中低收入獨居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78.6%)、「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78.6%)，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以「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

自付額補助」增加較多(皆增加 39.1個百分點，以「老人傷病住院看

護費用補助」減少較多(減少 3.4 個百分點)；目前需要的福利服務前

三名分別為「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80.7%)、「中低收入老人特別

照顧津貼」(80.3%)、「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71.1%)，

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以「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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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增加 72.5 個百分點)；在知道且有需求的受訪者中，有使用的

福利服務以「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增加較多(增加 76.3 個百分

點)。 

65 歲以上中低收入戶受訪者對臺中市政府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

知曉度前三名分別為「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79.6%)、「中低收入

老人裝置假牙補助」(72.3%)、「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

(65.3%)，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以「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知曉度增加較多(增加 53.9 個百分點)，以「老人聲請監護輔助宣告

費用補助」減少較多(減少 1.8個百分點)；目前需要的福利服務前三

名分別為「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86.9%)、「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

自付額補助」(83.6%)、「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補助」(79.9%)，與

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比，以「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增加較多(增

加 73.7 個百分點)；在知道且有需求的受訪者中，有使用福利服務前

三名分別為「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90.2%)、「中低收入老人健保

費自付額補助」(87.3%)、「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58.0%)。 

在老人福利服務的滿意程度方面，7 成的 55 歲以上受訪者「滿

意」臺中市老人福利服務。進一步分析，「滿意」者，以 75-84 歲、

國(初)中、與配偶同住、戶籍地在屯區的受訪者比例較高；「不滿意」

者，以 85 歲以上(6.5%)、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10.7%)、離婚

(12.9)、戶籍地在海線(6.8%)的受訪者比例較高。 

在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方面，55-64 歲與 65 歲以上受訪者

認為可以加強的老人福利服務前三名均為「生活經濟補助」、「醫療保

健服務」、「長期照顧服務」。 

與臺中市 107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歲以「無障礙環境設施」

增加較多(增加 10.2 個百分點)，以「長期照顧服務」減少較多(減少

14.3個百分點)；65歲以上以「無障礙環境設施」與「醫療保健服務」

增加較多(皆增加 7.2 個百分點)，以「老人志工服務」減少較多(減

少 5.2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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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入住機構情形 

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居住在機構的時間，以「5 年至未滿

7 年」比例較高，占 53.5%，其次為「3 年至未滿 5 年」(19.5%)、「1

年至未滿 3 年」(12.4%)、「未滿 1年」(8.0%)；65歲以上受訪者居住

在機構的時間，以「未滿 1年」比例較高，占 26.4%，其次為「「1 年

至未滿 3 年」(24.8%)、「5 年至未滿 7 年」(17.4%)、「3 年至未滿 5

年」(13.2%)。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10年

以上」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5 年至未滿 7 年」增加

較多，增加 45.8 個百分點；以「1 年至未滿 3 年」減少較多，減少

23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

中，「5 年至未滿 7年」增加較多，增加 7.8 個百分點；以「1年至未

滿 3 年」減少較多，減少 14.3個百分點。 

表 136 受訪者居住在機構的時間 

 

本題因多數細項樣本數小於 30，故不適合進行交叉分析168。 
  

 

 

167 因臺中市 107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168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51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8,967 27.9% 35.4% 11.3% 7.7% 7.0% 10.7%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3 8.0% 12.4% 19.5% 53.5% 6.6% 0.0%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61,055 22.4% 39.1% 13.0% 9.6% 6.0% 9.9% 0.0%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2 26.4% 24.8% 13.2% 17.4% 4.1% 12.9% 1.2%

3年至未滿

5年

5年至未滿

7年

7年至未滿

10年
10年以上 拒答項目別 總數 未滿1年

1年至未滿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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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選擇入住機構的優先考量，以「他人

推薦或介紹(口碑)」比例較高，占 76.3%，其次為「離家近或交通便

利」(62.5%)、「醫護服務」(8.1%)、「工作人員素質及服務態度」(4.1%)；

65 歲以上受訪者選擇入住機構的優先考量，以「他人推薦或介紹(口

碑)」比例較高，占 54.4%，其次為「離家近或交通便利」(36.0%)、

「環境衛生與設備」(8.9%)、「合法立案」(8.7%)。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公共

安全」、「環境衛生與設備」、「工作人員素質及服務態度」、「服務內容

與品質」、「收費合理」、「合法立案」、「能有認識的親友同住」、「評鑑

成績」、「他人推薦或介紹(口碑)」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

以「他人推薦或介紹(口碑)」增加較多，增加 61.1 個百分點；以「工

作人員素質及服務態度」減少較多，減少 48.3 個百分點。 

65 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公共安全」、「環境衛生與設備」、「工作

人員素質及服務態度」、「服務內容與品質」、「收費合理」、「評鑑成」、

「他人推薦或介紹(口碑)」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他

人推薦或介紹(口碑)」增加較多，增加 38.5 個百分點；以「環境衛

生與設備」減少較多，減少 38.6 個百分點。 

表 137 受訪者選擇入住機構的優先考量 

 

本題因多數細項樣本數小於 30，故不適合進行交叉分析170。 

  

 

 

169 因臺中市 107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170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52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8,967 25.1% 51.6% 52.4% 28.1% 26.8% 20.4% 29.7% 2.9% 6.8% 15.2% 0.0% 0.0% 0.0% 0.0% 0.0% 5.3% 2.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3 0.0% 0.0% 4.1% 0.0% 0.0% 0.0% 62.5% 0.0% 0.0% 76.3% 8.1% 0.0% 0.0% 0.0% 4.0% 0.0%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61,055 23.3% 47.5% 36.4% 29.5% 27.1% 17.4% 30.5% 4.8% 7.5% 15.9% 0.0% 0.0% 0.0% 0.0% 0.0% 10.8% 10.1%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2 2.8% 8.9% 3.9% 3.7% 6.7% 8.7% 36.0% 0.6% 0.0% 54.4% 5.1% 0.7% 0.7% 0.0% 5.7% 0.0% 0.0%

代答者不

清楚

能有認識

的親友同

住

評鑑成績

他人推薦

或介紹(口

碑)

醫護服務 膳食餐飲 個人隱私
學習與活

動

家人的意

見
其他項目別 總數 公共安全

環境衛生

與設備

工作人員

素質及服

務態度

服務內容

與品質
收費合理 合法立案

離家近或

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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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對老人福利服務的滿意程度，有 0.0%

為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為 0.0%、不太滿意 0.0%)，20.1%為普通，79.9%

為滿意(還算滿意為 79.9%、非常滿意 0.0%)；65 歲以上受訪者對老

人福利服務的滿意程度，有 4.1%為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為 1.2%、不太

滿意 2.9%)，15.0%為普通，80.9%為滿意(還算滿意為 67.7%、非常滿

意 13.2%)。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增減的

比例無顯著的差異。其中，以「還算滿意」增加較多，增加 42.5 個

百分點；以「非常滿意」減少較多，減少 30.5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

受訪者在選項「還算滿意」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還

算滿意」增加較多，增加 27.9 個百分點；以「非常滿意」減少較多，

減少 10.5 個百分點。 

表 138 受訪者住在機構的滿意程度 

 

本題因多數細項樣本數小於 30，故不適合進行交叉分析172。 

  

 

 

171 因臺中市 107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172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53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8,967 0.0% 2.1% 10.4% 37.4% 30.5% 0.0% 0.0% 19.6%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3 0.0% 0.0% 20.1% 79.9% 0.0% 0.0% 0.0%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61,055 0.2% 2.0% 8.4% 39.8% 23.7% 0.0% 0.0% 25.9%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2 1.2% 2.9% 15.0% 67.7% 13.2% 0.0% 0.0% 0.0%

項目別 總數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不知道 拒答
本人

無法回答
非常

不滿意

不太

滿意

還算

滿意

非常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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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55-64 歲受訪者家人或朋友來機構探望的頻率，以「每

個月都有來」比例較高，占 73.0%，其次為「每週都會來」(16.2%)、

「過節時候會來」(6.6%)、「每年至少來一次」(4.2%)；65 歲以上受

訪者家人或朋友來機構探望的頻率，以「過節時候會來」比例較高，

占 38.9%，其次為「每個月都有來」(23.6%)、「每週都會來」(20.5%)、

「每天都有來」(9.0%)。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受訪者在選項「每天

都有來」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每個月都有來」增加

較多，增加 32.6個百分點；以「每週都會來」減少較多，減少 12.3

個百分點；65歲以上受訪者在選項「過節時候會來」增減的比例有顯

著的差異。其中，以「過節時候會來」增加較多，增加 32.9 個百分

點；以「每週都會來」減少較多，減少 15.8 個百分點。 

表 139 受訪者家人或朋友來機構探望的頻率 

 

本題因多數細項樣本數小於 30，故不適合進行交叉分析174。 

  

 

 

173 因臺中市 107 年度未調查此題項，故無法比較。 

174 樣本數小於 30 者不納入分析，請參閱附錄二表 54 

55-64歲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18,967 3.8% 28.4% 40.4% 9.3% 10.8% 7.3%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3 0.0% 16.2% 73.0% 6.6% 4.2% 0.0%

65歲以上

106年度衛福部調查 61,055 11.7% 36.3% 32.1% 6.0% 7.6% 6.3%

112年度臺中市調查 12 9.0% 20.5% 23.6% 38.9% 8.0% 0.0%

項目別 總數
每天

都有來

每週

都會來

每個月

都有來

過節時候

會來

每年至少

來1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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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機構住戶受訪者居住在機構的時間，55-64 歲機構住

戶以「5年至未滿 7年」比例(53.5%)較高，65 歲以上機構住戶以「未

滿 1 年」比例(26.4%)較高，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相比，55-64歲、

65 歲以上機構住戶在「5 年至未滿 7 年」的比例皆有增加的情形。 

在選擇入住機構的優先考量方面，不論是 55-64 歲、65 歲以上

機構住戶，皆以「他人推薦或介紹(口碑)」、「離家近或交通便利」作

為在選擇入住機構時的優先考量，且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相比，「他

人推薦或介紹(口碑)」的比例皆有顯著的增加。 

在入住在機構的滿意程度方面，約 8 成的 55 歲以上機構住戶受

訪者「滿意」目前居住的機構，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相比，55-64

歲、65 歲以上機構住戶「滿意」的比例皆有增加的情形。 

在家人或朋友來機構探望的頻率方面，55-64 歲機構住戶以「每

個月都有來」比例(73.0%)較高，65歲以上機構住戶以「過節時候會

來」比例(38.9%)較高，與衛福部 106年度調查相比，55-64 歲機構住

戶以「每個月都有來」增加較多(增加 32.6個百分點)，65 歲以上機

構住戶以「過節時候會來」增加較多(增加 32.9 個百分點)，而「每

週都會來」的比例在 55-64歲、65 歲以上皆有顯著減少，整體探望頻

率皆有減少的趨勢，且年齡愈大其家人來探視的頻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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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Andersen 行為模式分析(迴歸分析) 

曾煥裕等(99)在「臺北市獨居老人對社會福利服務的使用情形」

研究中指出，其認為獨居老人較常使用經濟補助和醫療服務，較少使

用社區照顧和安養服務。此研究進一步以 Andersen 行為模式分析，

影響獨居老人使用服務的因素主要來自於需求因素（need factors），

而使能因素（enabling factors）中「是否僅有具中低收入戶資格」

為影響使用經濟補助服務的唯一因素，另外在前置因素

（predisposing factors）中則以社會支持和社會活動較具影響效果。

Andersen 的行為模式包含三個因素： 

表 140 行為模式分析因素 

因素 說明 

前置因素 

(predisposing 

factors） 

此指個人在使用該服務前已具備的特質，

這些特質會使個人較易或較不易使用相關

服務。前置因素含地理因素，如性別、年齡、

種族、婚姻狀況、居住安排等，及社會結構

因素，如教育程度、居住區域等。 

使能因素 

（enabling 

factors） 

行為模式認為服務須先存在於社區，才能

被個人與家庭所使用，因而使能因素主要

是指促使或阻礙使用服務的原因，包括家

庭擁有的資源與社區擁有的資源兩部份。

家庭擁有的資源指的是家庭收入、存款、財

產、有無健康保險、家庭中的社會支援網絡

人數、個人對於服務的資訊與服務提供者

的認知態度等條件，個人因為有此條件才

有能力去獲得並使用服務。社區擁有的資

源指的是社區中服務的可及性、醫療專業

人員、病床數與當地人口的比率等。 

需求因素（need 

factors） 

需求因素可以分為兩個要素，一是主觀性

的需求，例如自覺身體不適的天數、感受到

的症狀的數目、自評健康狀況等；另一個是

客觀性的需求，例如由醫師診斷的疾病數、

門診的次數、住院的日數等。若個人無法認

知到使用服務的必須性，則服務使用依舊

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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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研究團隊納入 Andersen 行為模式分析並調整前置、使能

與需求的各項因素，規劃調查項目並假設這些因素將影響本次調查對

象對臺中市政府提供各項的福利服務使用情形，進而透過迴歸分析進

一步探究不同特徵之調查對象其對福利服務使用情形的差異。 

在本次調查中，以福利服務政策使用經驗作為依變項，其中，包

含 1 項經濟補助、12 項照顧服務、5 項健康維護、4 項住宅及安全、

5 項社會參與、1 項就業服務、10 項(中)低收入者相關福利(僅訪問

有列冊(中)低收入戶者)，累計計算每一人使用的福利服務政策數量。 

自變項為前置因素、使能因素、需求因素。其中，前置因素包含

性別、年齡、居住地、有無配偶、子女數、最高學歷、宗教信仰、居

住型態、住處周邊生活機能方便度、近三個月休閒活動種類、有無與

子女同住與子女、親戚朋友聯絡頻率、生活滿意度；使能因素包含榮

民身分、列冊中低收入戶(包含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者)、持有身心

障礙證明、經濟來源種類、每月生活費是否足夠、目前經濟狀況滿意

度；需求因素包含疾病狀況、近三個月內是否曾經到醫院或診所看病、

近一年內是否曾經到醫院住院、ADL 日常生活活動量表、憂鬱量表。 

圖 12 研究架構圖  

前置因素 

性別 居住型態 

年齡 住處周邊生活機能方便度 

居住地 近三個月休閒活動種類 

有無配偶 有無與子女同住與子女 

子女數 親戚朋友聯絡頻率 

最高學歷 生活滿意度 

宗教信仰  

使能因素 

榮民身分 經濟來源種類 

列冊中低收入戶 每月生活費是否足夠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目前經濟狀況滿意度 

需求因素 

疾病狀況 

近三個月內是否曾經到醫院或診所看病 

近一年內是否曾經到醫院住院 

ADL 日常生活活動量表 

憂鬱量表 

福利服務政策 

經濟補助(1 項) 

照顧服務(12 項) 

健康維護(5 項)  

住宅及安全(4 項) 

社會參與(5 項)  

就業服務(1 項) 

(中)低收入者相關福利(1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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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置因素部分，受訪者以性別為女性(54.4%)、年齡為 55-64

歲(49.9%)、居住在市區(41.5%)、有配偶(77.0%)、平均有 2.5 個子

女、最高學歷為小學(含不識字)(30.2%)及高級中等學校(30.4%)、宗

教信仰為民間信仰(51.8%)、居住型態為兩樓以上家宅(81.8%)、認為

住處周邊生活機能方便(94.2%)、近三個月平均從事 3 種休閒活動、

親戚朋友聯絡頻率為每週 1-4 次(35.5%)、滿意目前生活(77.0%)比例

較高。 

在使能因素方面，受訪者以無榮民身分(98.3%)、無列冊中低收

入戶(97.1%)、無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96.6%)、主要經濟來源為自己

收入/退休金(63.3)、每月生活費足夠用(64.3%)、滿意目前經濟狀況

(57.8%)比例較高。 

在需求因素方面，受訪者以近三個月內曾經到醫院或診所看病

(63.2%)、近一年內無曾經到醫院住院(91.6%)比例較高、平均有 1.1

種疾病、ADL日常生活活動量表平均得分 0.5 分、憂鬱量表平均得分

1.5 分。 

在經濟補助方面，以敬老禮金(45.1%)比例較高；在照顧服務方

面，以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2.8%)比例較高；在健康維護

方面，以老人健保補助(22.9%)比例較高；在住宅及安全方面，以愛

心手鍊(0.5%)比例較高；在社會參與方面，以敬老愛心卡(34.8%)比

例較高；在(中)低收入者相關福利方面，以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1.2%)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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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受訪者之基本資料(自變項)描述性統計 

  

n=1,042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一、前置因素 生活滿意度

性別 不滿意 75 7.2%

男性 475 45.6% 普通 165 15.8%

女性 567 54.4% 滿意 802 77.0%

年齡 二、使能因素

55-64歲 519 49.9% 榮民身分

65-74歲 366 35.1% 無 1,024 98.3%

75歲以上 157 15.0% 有 17 1.7%

居住地 列冊中低收入戶

山線 230 22.1% 無 1,012 97.1%

海線 179 17.2% 有 30 2.9%

屯區 200 19.2% 持有殘障手冊

市區 432 41.5% 無 1,006 96.6%

有無配偶 有 36 3.4%

無 240 23.0% 經濟來源種類

有 802 77.0% 自己收入/退休金 660 63.3%

子女數 2.5 儲蓄/投資所得 140 13.4%

0個 63 6.0% 親友提供 196 18.9%

1-2個 451 43.3% 政府救助或補助 42 4.0%

2個以上 528 50.6% 其他 4 0.4%

最高學歷 每月生活費是否足夠

小學(含不識字) 314 30.2% 有困難 249 23.9%

國(初)中 243 23.4% 足夠用 670 64.3%

高級中等學校 317 30.4% 充裕 122 11.7%

專科及大學以上 167 16.1% 目前經濟狀況滿意度

宗教信仰 不滿意 137 13.2%

佛教 143 13.8% 普通 303 29.1%

道教 227 21.8% 滿意 602 57.8%

基督教 33 3.2% 三、需求因素

天主教 5 0.4% 疾病狀況 1.1

一貫道 18 1.7% 0種 370 35.5%

民間信仰 539 51.8% 1種 396 38.0%

沒有 76 7.3% 2種 189 18.2%

居住型態 3種 51 4.9%

電梯大樓 83 8.0% 4種以上 35 3.4%

公寓 46 4.5% 近三個月內是否曾經到醫院或診所看病

兩樓以上家宅 852 81.8% 無 383 36.8%

平房 51 4.9% 有 659 63.2%

一般搭建屋 2 0.2% 近一年內是否曾經到醫院住院

老人機構 8 0.7% 無 954 91.6%

住處周邊生活機能方便度 有 88 8.4%

不方便 61 5.8% ADL日常生活活動量表 531.24901 0.5

方便 981 94.2% 憂鬱量表 1597.4522 1.5

近三個月休閒活動種類 3119.7673 3.0

有無與子女同住與子女

無 314 30.2%

有 728 69.8%

親戚朋友聯絡頻率

從來沒有 16 1.6%

每月1次以下 116 11.1%

每月2-3次 319 30.6%

每週1-4次 370 35.5%

每週至少5次 221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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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受訪者福利服務使用情形 

 

n=1,042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一、經濟補助

敬老禮金 470 45.1% 572 54.9%

二、照顧服務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 2 0.2% 1,040 99.8%

居家式照顧服務 21 2.0% 1,021 98.0%

日間照顧服務 13 1.3% 1,028 98.7%

家庭托顧服務 0 0.0% 1,042 100.0%

交通接送服務 25 2.4% 1,017 97.6%

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29 2.8% 1,012 97.2%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服務 8 0.8% 1,033 99.2%

營養餐飲服務 17 1.7% 1,024 98.3%

住宿式機構 6 0.6% 1,035 99.4%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0 0.0% 1,042 100.0%

團體家屋 0 0.0% 1,042 100.0%

巷弄長照站 3 0.3% 1,039 99.7%

三、健康維護

老人健保補助 239 22.9% 803 77.1%

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 3 0.3% 1,039 99.7%

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 80 7.6% 962 92.4%

老人健康檢查補助 178 17.1% 864 82.9%

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補助 95 9.1% 947 90.9%

四、住宅及安全

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 5 0.4% 1,037 99.6%

緊急救援服務 4 0.3% 1,038 99.7%

老人保護服務 0 0.0% 1,042 100.0%

愛心手鍊 5 0.5% 1,036 99.5%

五、社會參與

長青學苑 28 2.7% 1,014 97.3%

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 11 1.0% 1,031 99.0%

敬老愛心卡 362 34.8% 680 65.2%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21 2.0% 1,020 98.0%

樂齡學習中心 15 1.4% 1,027 98.6%

六、就業服務

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0 0.0% 1,042 100.0%

七、(中)低收入者相關福利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12 1.2% 1,029 98.8%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8 0.8% 1,034 99.2%

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補助 7 0.6% 1,035 99.4%

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 9 0.8% 1,033 99.2%

低收入戶孤苦無依老人收容照顧補助 0 0.0% 1,042 100.0%

中低收入獨居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3 0.3% 1,039 99.7%

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 0 0.0% 1,042 100.0%

老人聲請監護輔助宣告費用補助 0 0.0% 1,042 100.0%

老人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1 0.1% 1,041 99.9%

低收入老人公費安置 2 0.2% 1,040 99.8%

福利項目
有使用 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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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體福利服務政策使用情形來看，根據迴歸模型達統計顯著性，

前置因素達顯著變項為性別、年齡、居住地、最高學歷、近三個月休閒活

動種類、有無與子女同住與子女；使能因素達顯著變項為列冊中低收入

戶；需求因素變項達顯著變項為疾病狀況。 

在經濟補助福利服務政策方面，根據迴歸模型達統計顯著性，其中，

前置因素達顯著變項為年齡、有無配偶、子女數、最高學歷、居住型態、

有無與子女同住與子女；使能因素達顯著變項為列冊中低收入戶、經濟

來源種類；需求因素變項達顯著變項為 ADL 日常生活活動量表。 

在照顧服務福利服務政策方面，根據迴歸模型達統計顯著性，其中，

前置因素達顯著變項為宗教信仰；使能因素達顯著變項為持有身心障礙

證明；需求因素達顯著變項為疾病狀況、近三個月內是否曾經到醫院或

診所看病、ADL日常生活活動量表、憂鬱量表。 

在健康維護福利服務政策方面，根據迴歸模型達統計顯著性，其中，

前置因素達顯著變項為年齡、居住地、最高學歷、近三個月休閒活動種；

使能因素達顯著變項為每月生活費是否足夠；需求因素達顯著變項為疾

病狀況。 

在住宅安全福利服務政策方面，根據迴歸模型達統計顯著性，其中，

前置因素達顯著變項為居住型態、有無與子女同住與子女、親戚朋友聯

絡頻率、生活滿意度；使能因素達顯著變項為持有持有身心障礙證明；需

求因素達顯著變項為近一年內是否曾經到醫院住院、ADL日常生活活動量

表。 

在社會參與福利服務政策方面，根據迴歸模型達統計顯著性，其中，

前置因素達顯著變項為性別、年齡、宗教信仰、居住型態、近三個月休閒

活動種類；使能因素達顯著變項為榮民身分、列冊中低收入戶；需求因素

達顯著變項為疾病狀況。 

在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政策方面，根據迴歸模型達統計顯著性，其

中，前置因素達顯著變項為有無配偶、子女數、最高學歷、居住型態、有

無與子女同住與子女、生活滿意度；使能因素達顯著變項為列冊中低收

入戶；需求因素達顯著變項為憂鬱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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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3 受訪者福利服務使用因素分析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量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量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量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量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量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量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量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量

β 允差 VIF β 允差 VIF β 允差 VIF β 允差 VIF β 允差 VIF β 允差 VIF β 允差 VIF β 允差 VIF

一、前置因素

性別(男性) 0.054 * 0.807 1.239 -0.010 0.807 1.239 0.025 0.807 1.239 0.012 0.807 1.239 0.018 0.807 1.239 0.143 *** 0.807 1.239 -0.006 0.807 1.239

年齡 0.504 *** 0.509 1.966 0.750 *** 0.509 1.966 -0.014 0.509 1.966 0.287 *** 0.509 1.966 0.005 0.509 1.966 0.542 *** 0.509 1.966 0.043 0.509 1.966

居住地(市區)

山線 0.073 ** 0.675 1.482 0.020 0.675 1.482 0.053 0.675 1.482 0.093 ** 0.675 1.482 0.057 0.675 1.482 -0.003 0.675 1.482 0.033 0.675 1.482

海線 0.059 * 0.644 1.553 0.002 0.644 1.553 0.031 0.644 1.553 0.071 * 0.644 1.553 0.002 0.644 1.553 0.027 0.644 1.553 0.040 0.644 1.553

屯區 0.095 *** 0.656 1.524 0.001 0.656 1.524 0.054 0.656 1.524 0.132 *** 0.656 1.524 0.059 0.656 1.524 0.013 0.656 1.524 0.050 0.656 1.524

有無配偶(無) 0.039 0.734 1.362 0.051 * 0.734 1.362 -0.036 0.734 1.362 0.030 0.734 1.362 -0.018 0.734 1.362 0.034 0.734 1.362 0.059 * 0.734 1.362

子女數 -0.040 0.651 1.535 -0.055 * 0.651 1.535 -0.020 0.651 1.535 -0.003 0.651 1.535 0.029 0.651 1.535 -0.021 0.651 1.535 -0.077 ** 0.651 1.535

教育程度(小學(含不識字))

國(初)中 -0.111 *** 0.570 1.754 -0.116 *** 0.570 1.754 -0.030 0.570 1.754 -0.105 ** 0.570 1.754 -0.039 0.570 1.754 -0.021 0.570 1.754 -0.076 ** 0.570 1.754

高級中等學校 -0.069 * 0.466 2.147 -0.140 *** 0.466 2.147 -0.025 0.466 2.147 -0.067 0.466 2.147 -0.045 0.466 2.147 0.067 0.466 2.147 -0.069 * 0.466 2.147

專科及大學以上 -0.086 ** 0.503 1.989 -0.113 *** 0.503 1.989 -0.013 0.503 1.989 -0.105 ** 0.503 1.989 0.002 0.503 1.989 0.023 0.503 1.989 -0.053 0.503 1.989

宗教信仰(沒有)

佛教 0.035 0.377 2.654 0.027 0.377 2.654 -0.034 0.377 2.654 0.064 0.377 2.654 0.003 0.377 2.654 0.017 0.377 2.654 0.003 0.377 2.654

道教 0.001 0.298 3.358 0.018 0.298 3.358 0.031 0.298 3.358 -0.027 0.298 3.358 0.020 0.298 3.358 0.023 0.298 3.358 -0.035 0.298 3.358

基督教 0.016 0.684 1.463 -0.015 0.684 1.463 0.032 0.684 1.463 0.027 0.684 1.463 0.033 0.684 1.463 -0.010 0.684 1.463 -0.005 0.684 1.463

天主教 0.022 0.880 1.136 -0.015 0.880 1.136 0.082 ** 0.880 1.136 -0.008 0.880 1.136 -0.023 0.880 1.136 0.037 0.880 1.136 -0.009 0.880 1.136

一貫道 0.007 0.777 1.287 0.002 0.777 1.287 0.005 0.777 1.287 -0.027 0.777 1.287 -0.003 0.777 1.287 0.063 * 0.777 1.287 -0.005 0.777 1.287

民間信仰 0.032 0.236 4.243 0.006 0.236 4.243 0.005 0.236 4.243 0.049 0.236 4.243 -0.025 0.236 4.243 0.028 0.236 4.243 -0.014 0.236 4.243

居住型態(兩樓以上家宅)

電梯大樓 0.001 0.817 1.224 -0.013 0.817 1.224 0.011 0.817 1.224 -0.032 0.817 1.224 -0.012 0.817 1.224 0.038 0.817 1.224 0.032 0.817 1.224

公寓 0.003 0.883 1.133 0.019 0.883 1.133 -0.003 0.883 1.133 -0.016 0.883 1.133 0.010 0.883 1.133 0.009 0.883 1.133 0.021 0.883 1.133

平房 0.025 0.827 1.209 -0.041 * 0.827 1.209 0.058 0.827 1.209 0.010 0.827 1.209 -0.012 0.827 1.209 0.015 0.827 1.209 0.062 ** 0.827 1.209

一般搭建屋 0.016 0.909 1.100 -0.022 0.909 1.100 0.047 0.909 1.100 -0.019 0.909 1.100 0.003 0.909 1.100 0.063 * 0.909 1.100 -0.003 0.909 1.100

老人機構 -0.022 0.759 1.318 -0.050 * 0.759 1.318 0.038 0.759 1.318 0.018 0.759 1.318 -0.079 * 0.759 1.318 -0.059 * 0.759 1.318 -0.028 0.759 1.318

住處周邊生活機能方便度

(不方便)
0.023 0.821 1.218 0.017 0.821 1.218 0.009 0.821 1.218 0.025 0.821 1.218 0.013 0.821 1.218 -0.007 0.821 1.218 0.033 0.821 1.218

近三個月休閒活動種類 0.139 *** 0.747 1.338 0.040 0.747 1.338 0.021 0.747 1.338 0.166 *** 0.747 1.338 -0.043 0.747 1.338 0.147 *** 0.747 1.338 -0.009 0.747 1.338

有無與子女同住與子女(無) -0.068 ** 0.787 1.271 -0.049 * 0.787 1.271 -0.045 0.787 1.271 -0.036 0.787 1.271 -0.087 ** 0.787 1.271 -0.039 0.787 1.271 -0.053 * 0.787 1.271

親戚朋友聯絡頻率(從來沒有)

每月1次以下 -0.017 0.157 6.370 -0.048 0.157 6.370 0.063 0.157 6.370 -0.086 0.157 6.370 0.102 0.157 6.370 0.019 0.157 6.370 0.049 0.157 6.370

每月2-3次 -0.003 0.077 13.036 -0.064 0.077 13.036 0.060 0.077 13.036 -0.078 0.077 13.036 0.261 * 0.077 13.036 0.004 0.077 13.036 0.106 0.077 13.036

每週1-4次 -0.015 0.069 14.390 -0.080 0.069 14.390 0.042 0.069 14.390 -0.108 0.069 14.390 0.238 * 0.069 14.390 0.043 0.069 14.390 0.109 0.069 14.390

每週至少5次 0.028 0.090 11.096 -0.038 0.090 11.096 0.007 0.090 11.096 -0.012 0.090 11.096 0.189 0.090 11.096 0.035 0.090 11.096 0.107 0.090 11.096

生活滿意度(不滿意)

普通 0.036 0.305 3.280 -0.013 0.305 3.280 -0.021 0.305 3.280 0.011 0.305 3.280 0.109 * 0.305 3.280 0.071 0.305 3.280 0.061 0.305 3.280

滿意 0.092 0.210 4.763 -0.021 0.210 4.763 0.074 0.210 4.763 0.038 0.210 4.763 0.167 * 0.210 4.763 0.091 0.210 4.763 0.116 * 0.210 4.763

二、使能因素

榮民身分(無) 0.031 0.957 1.045 0.037 0.957 1.045 -0.034 0.957 1.045 0.024 0.957 1.045 -0.026 0.957 1.045 0.063 * 0.957 1.045 0.002 0.957 1.045

列冊中低收入戶(無) 0.199 *** 0.665 1.504 0.056 * 0.665 1.504 0.022 0.665 1.504 0.059 0.665 1.504 0.019 0.665 1.504 0.076 * 0.665 1.504 0.682 *** 0.665 1.504

持有殘障手冊(無) 0.038 0.775 1.290 0.011 0.775 1.290 0.121 *** 0.775 1.290 -0.015 0.775 1.290 0.083 * 0.775 1.290 -0.005 0.775 1.290 0.045 0.775 1.290

經濟來種類(自己收入/退休

金)儲蓄/投資所得 0.014 0.831 1.204 -0.007 0.831 1.204 0.049 0.831 1.204 0.015 0.831 1.204 0.009 0.831 1.204 -0.011 0.831 1.204 -0.009 0.831 1.204

親友提供 -0.026 0.748 1.338 -0.053 * 0.748 1.338 0.043 0.748 1.338 -0.032 0.748 1.338 0.024 0.748 1.338 -0.043 0.748 1.338 0.021 0.748 1.338

政府救助或補助 -0.003 0.648 1.544 -0.030 0.648 1.544 0.039 0.648 1.544 -0.003 0.648 1.544 0.054 0.648 1.544 -0.037 0.648 1.544 0.024 0.648 1.544

每月生活費是否足夠(有困難)

足夠用 -0.065 0.397 2.520 0.016 0.397 2.520 -0.035 0.397 2.520 -0.068 0.397 2.520 0.029 0.397 2.520 -0.065 0.397 2.520 -0.041 0.397 2.520

充裕 -0.063 0.448 2.235 -0.004 0.448 2.235 -0.033 0.448 2.235 -0.081 * 0.448 2.235 0.028 0.448 2.235 -0.040 0.448 2.235 -0.014 0.448 2.235

目前經濟狀況滿意度(不滿意)

普通 0.038 0.285 3.514 0.003 0.285 3.514 0.029 0.285 3.514 0.035 0.285 3.514 -0.095 0.285 3.514 0.018 0.285 3.514 0.069 0.285 3.514

滿意 -0.001 0.194 5.164 -0.005 0.194 5.164 0.013 0.194 5.164 -0.017 0.194 5.164 -0.128 0.194 5.164 -0.001 0.194 5.164 0.071 0.194 5.164

三、需求因素

疾病狀況 0.214 *** 0.666 1.503 0.033 0.666 1.503 0.235 *** 0.666 1.503 0.212 *** 0.666 1.503 0.043 0.666 1.503 0.102 ** 0.666 1.503 0.038 0.666 1.503

近三個月內是否曾經到醫院或

診所看病(無) -0.034 0.645 1.549 0.008 0.645 1.549 -0.077
*

0.645 1.549 -0.052 0.645 1.549 0.010 0.645 1.549 0.043 0.645 1.549 -0.024 0.645 1.549

近一年內是否曾經到醫院住院

(無)

0.047 0.789 1.268 0.036 0.789 1.268 0.025 0.789 1.268 0.041 0.789 1.268 0.098 ** 0.789 1.268 0.011 0.789 1.268 0.015 0.789 1.268

ADL日常生活活動量表 0.046 0.514 1.945 -0.092 *** 0.514 1.945 0.304 *** 0.514 1.945 -0.025 0.514 1.945 0.126 ** 0.514 1.945 -0.039 0.514 1.945 0.041 0.514 1.945

憂鬱量表 -0.003 0.786 1.272 0.021 0.786 1.272 -0.110 *** 0.786 1.272 -0.004 0.786 1.272 -0.050 0.786 1.272 0.017 0.786 1.272 0.106 *** 0.786 1.272

F值

R平方

調整後R平方

註:1.應變數「就業服務」政策使用度為常數且已刪除，故無法計算統計量。

   2. *表p<0.05，**表p<0.01，***表p<0.001。

0.540

0.520

0.357

0.3290.226

0.256

0.223

0.089

0.0480.480

0.502

22.823***

0.645

0.629

0.259

26.556***

就業服務 中低收入戶

2.201***

社會參與

12.553***

住宅安全

7.912***

健康維護

7.772***41.023***

照顧服務整體福利服務 經濟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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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分析結果發現，臺中市 55歲以上中高齡使用福利服務因素，

在經濟補助福利服務中，以年齡愈高者使用經濟補助福利服務較多；

有配偶者使用經濟補助福利服務較多；子女數愈多者使用經濟補助福

利服務較少；最高學歷為國(初)中、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及大學以上

者使用經濟補助福利服務較小學(含不識字)者少；居住在平房、老人

機構者使用經濟補助福利服務較兩樓以上家宅者少；有與子女同住者

使用經濟補助福利服務較少；有列冊中少收入戶者使用經濟補助福利

服務較多；經濟來源為親友提供者使用經濟補助福利服務較自己收入

/退休金者少；多項日常生活活動有困難者有使用經濟補助福利服務

較少。 

在照顧福利服務中，以信仰天主教者使用照顧福利服務較沒有信

仰者多；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使用照顧福利服務較多；患有疾病數量

愈多者使用照顧福利服務較多；近三個月內曾經到醫院或診所看病者

使用照顧福利服務較少；多項日常生活活動有困難者使用照顧福利服

務較多；憂鬱情形較高者使用顧福利服務較少。 

在健康維護福利服務中，以年齡愈高者使用健康維護福利服務較

多；居住在山線、海線、屯區者使用健康維護福利服務較市區者多；

最高學歷為國(初)中、專科及大學以上者使用健康維護福利服務較小

學(含不識字)者少；近三個月從事休閒活動種類愈多者使用健康維護

福利服務較多；認為每月生活費充裕者使用健康維護福利服務較有困

難者少；患有疾病數量愈多者使用健康維護福利服務較多。 

在住宅安全福利服務中，以居住在老人機構者使用住宅安全福利

服務較兩樓以上家宅者少；有與子女同住者使用住宅安全福利服務較

少；與親戚朋友聯絡頻率為每月 2-3次、每週 1-4 次者使用住宅安全

福利服務較從來沒有者多；對目前生活感到普通、滿意者使用住宅安

全福利服務較不滿意者多；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使用住宅安全福利服

務較多；近一年內曾經到醫院住院者使用住宅安全福利服務較多；多

項日常生活活動有困難者使用住宅安全福利服務較多。 

在社會參與福利服務中，以女性使用社會參與福利服務較男性多；

年齡愈高者使用社會參與福利服務較多；信仰一貫道者使用社會參與

福利服務較沒有信仰者多；居住在一般搭建屋者使用社會參與福利服

務較兩樓以上家宅者多、而居住在老人機構者則較少；近三個月從事

休閒活動種類愈多者使用社會參與福利服務較多；有榮民身分者使用

社會參與維護福利服務較多；有列冊中低收入戶者使用社會參與福利

服務較多；患有疾病數量愈多者使用社會參與福利服務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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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中，以有配偶者使用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

較多；子女數愈多者使用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較少；最高學歷為國(初)

中、高級中等學校者使用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較小學(含不識字)者少；

居住在平房者使用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較兩樓以上家宅者少；有與子

女同住者使用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較少；對目前生活感滿意者使用中

低收入戶福利服務較不滿意者多；有列冊中少收入戶者使用中低收入

戶福利服務較多；憂鬱情形較高者使用中低收入戶利服務較少。 

比較相關研究結果，在曾煥裕等(99)獨居老人使用社會福利服務

因素之探討：以臺北市爲例中，亦發現老人是否為中低收入戶身分會

影響其使用經濟補助服務情形、老人參與休閒活動狀況會影響其使用

社會參與福利服務情形，顯示經濟補助服務對於中低收入戶者重要性，

且休閒活動參與度愈高者社會參與的情形亦愈高。 

綜合上述分析，各類型福利服務使用情形，在前置因素中容易受

到年齡、教育程度、從事休閒活動情形、與子女同住情形等影響；在

使能因素中，容易受到是否有中低收入戶身分影響；在需求因素中，

容易受到自身健康狀況(含患有疾病數、就醫及住院情形)、日常生活

活動能力影響。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臺中市政府多數所提供的老人福利服務

對象皆以 65 歲以上為主要對象，因此 55-64 歲受訪者可能因年齡尚

未滿足使用資格，導致無法使用部分福利服務，進而影響其使用的福

利服務數量，建議未來可以依據不同類型福利服務使用對象條件重新

分組，進一步探討影響其使用情形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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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質化資料分析與討論 

質化資料之蒐集方法包含辦理焦點座談會議與深度訪談。焦點座

談會議參與對象包含國內專家學者、民間單位實務工作者、臺中市政

府相關局處及區公所工作者、機構中高齡者家屬，討論主題包含量化

調查結果建議、獨立倡導、長照悲歌、超高齡社會來臨的挑戰、政策

推動實務面、臺中市老人福利服務供需落差；深度訪談對象為 65 歲

以上者/失能老人提供照顧之關係人、55 至 64 歲/健康或亞健康者，

訪談主題包含餐飲與居住情形、交通情形、休閒活動與社會參與情形、

就業情形、健康與醫療、未來生活與政策建議。 

第一節 焦點座談會議 

(一)獨居老人議題 

依據本次調查結果顯示，中高齡者的婚姻狀況在未婚、離婚或分

居的比例較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及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增加較

多，且在家庭與居住方面，獨居老人的比例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建議

未來應加強關注獨居老人議題，同時關注無住屋老人的租房情形，全

面性考量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需求。此外，依據調查結果發現，多數

中高齡者依然偏好與子女同住，建議可以透過賦稅減免的方式鼓勵子

女與老人同住，降低中高齡者獨居比例。 

A1:無屋的老人，要租房子的這種…在政策面上面，比較疏忽的部分。 

A5:其實是老人希望跟子女同住，這個比例一直都很高…如果要鼓勵，
過去是用賦稅的減免，就是同住的話，三代同堂多扣一些…基本
資料同住的議題，應該是分居離婚率提高…升高之後當然就會有
後面獨居老人照顧的議題。 

(二)經濟就業 

中高齡者就業的主要原因以經濟上需要為主，受訪者認為目前高

齡就業輔導的方案成效有限，且職場仍存在高齡就業歧視的現象，建

議持續推動就業輔導相關政策及屆齡退休前的生涯輔導，不僅能增加

社會的勞動力，亦能降低中高齡者的經濟壓力，維持與社會的連結，

緩解其身體及心靈退化速度。 

A3:就業基本上來講就是我發現差異是跟107年的比…這些長輩需要
多一點高齡就業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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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高齡就業的需求是應該會有…屆退的輔導應該要重新被重視…  

A1:就業的議題對於長輩看起來在政策面上其實沒有很大的激勵。雖
然有中高齡與高齡就業服務方案，但是去就業受到的歧視必然存
在。 

(三)財產安養信託議題 

受訪者認為現今少子化、不婚主義及獨居人口增多，導致社會家

庭結構改變，確實有財產安養信託的需求，但目前財產安養信託計畫

多由銀行主導，部分中高齡者會因為管理費用、不動產需抵押的條件

及手續費等原因，降低其使用財產安養信託的意願，建議未來應該重

新檢視財產安養信託服務內容，並擬定相對應的規範，以保障中高齡

者未來老年生活，提升其使用財產安養信託的意願。 

A5:我們現在的信託制度是走銀行那一套，銀行有它的成本，那有沒
有可能針對老人、身心障礙者能夠有比較低的管理費或手續費，
甚至是一個集中的基金，這一類的人的信託通通都到這邊來才有
辦法解套…信託有它的必要性，可是如果沒有從制度面去降低那
些手續費、管理費，錢一進去我都沒動，卻一直在減少… 

A1：在信託的政策，事實上我們現在所謂的信託監察人，他是可以獲
得信託的人，可以每個月或幾個月給他酬勞，那是非營利組織現
在目前在推的，這個部分我覺得政府應該投入… 

(四)健康及生活照顧議題 

1.心理健康問題 

依據量化調查結果顯示，中高齡者的身心適應狀況良好，但 65

歲以上憂鬱情形檢測結果較 55-64歲略高，此外，與臺中市 107 年度

調查結果相比，中高齡者有睡眠困難的比例有顯著的增加，故應持續

關注中高齡者的心理及精神狀況。建議未來政策規劃，除了考量身體

健康，也需要重視心靈層面的照顧，可將高齡醫學的服務融入於社區

生活中，並加強推廣老人心理衛生專線服務，提高知曉度及使用度，

落實各層面中高齡者的照顧服務。 

A5：高齡心理衛生的議題很重要。臺中市已經有一個是心衛的輔導專
線，可是使用率很低。因為他不覺得自己需要接受這個服務。 

A3:睡眠困難的人越來越多，表示心理健康普遍不是很好，所以我們
的長輩在心智照顧的部分不足…老人家憂鬱症有一個特性就是喜
歡就醫，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是沒有人生方向，找不到自我定位，
生存的價值，心裡面就是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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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社區工作裡面不是只有健康的管理…50幾歲的人，60幾歲、70幾
歲有沒有失智失能，照顧方法都不一樣…可是這個東西有沒有整
個到社區去，將來這是很重要的。 

2.長期照顧與居家服務需求 

依據量化調查結果顯示，中高齡者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意願及願

意支付的金額都較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上升，而在服務類型的選

擇上，偏好使用居家式的長期照顧服務，建議重新檢視居家式的長期

照顧服務內容與中高齡者的需求差異，並評估居家醫療的能量是否能

滿足未來中高齡者的需求。 

A5:長輩最在意的是健康跟生病的照顧…其實長輩想要住在家裡，或
者說子女同住的家裡，使用的服務也是在宅型的服務，連失能的
居家系統不夠，還是想要申請外籍照顧者，因為本籍的請不起，
24小時還是要找外籍的。目前長照提供的其實是不夠的，所以還
可以再思考一下，在家裡被照顧終老到底會需要什麼？ 

A3:臺中市獨棟的那個特多…變成我們未來會需要居家照顧，可是政
府現在推的是一對多的社區安老…社區中我們要趕快要做很多的
預防照顧，看是在社區安老的點或是在居家…另外居家服務是蠻
重要的，政府在112年迎接超高齡計畫，他希望能夠共生的生活圈，
所以這一塊是應該要加強，要把健康放進去，才能夠消除長輩自
我健康照顧不足之處。 

(五)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 

目前中高齡者偏好的休閒活動多以靜態或可獨自從事的活動為

主，與社會連結性較低，為鼓勵中高齡者與社會接觸的機會，建議可

強化目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功能，提供食衣住行育樂的各項服務，

以增加其參與社區活動的意願。另外，建議臺中市政府鼓勵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辦理活動(例如，競賽)，提供中高齡者表現的機會，透過社

區參與找到成就感，促進生理、心理的健康發展。 

A3:我覺得民眾想參與社區，社區能不能很友善的讓他去參與？應該
是社區的點跟居家的點是不同的，社區有團體動力，所以社區的
點應該在各縣市跟設置。那這裡面要有健康的管理，生活的食衣
住行娛樂的服務設計，讓他有健康生活自然會減少疾病，不會憂
鬱… 

A5:讓據點有任務，每年一定要出來比賽…據點要拿經費，就要出來
報名比賽，至少要參加，有沒有得獎其次，據點如果有做社會服
務的，有做環保的，通通都加分。就跟據點補助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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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期望我國能參考英國的獨立倡導模式，讓服務不侷限於老

人機構，而是擴大到社區中，讓在家中聘請外籍看護照顧的老人及獨

居老人，都有機會使用獨立倡導服務。考量現階段臺灣獨立倡導的服

務對象以公費安置與無家屬的機構老人為主，導致服務的介入時段過

晚，效益不大，建議未來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改善： 

普及化:擴大參與獨立倡導的合作機構，增加可服務的對象及使

用率。 

社區化:讓獨立倡導模式進入社區中，讓未入住機構的老人權益

也能獲得重視。 

多元化:增加服務的方式，主動發現老人的需求而進行協助或是

與目前的 A 個管服務進行整合。 

A1：政策面要發展有一個創新的服務，應該是要把獨立倡導放到不只
是只有在機構，而且能夠在社區裡邊…第一個要普及化，因為現
在目前參與機構只有23個機構，太少了，第二個社區化，社區裡
面根本就是最需要倡導的。第三個多元化，倡導關懷其實有很多
多元的模式…讓他有問題的時候可以尋找，他不是只有被動應該
還有主動進入，我講的被動是老人，主動也是老人。 

長照悲歌發生原因 

近 10 年來，我國已累計近百件長期照顧殺人事件，成為社會關

注的焦點，照顧者因為無法負荷長期照顧失能失智家人的壓力而導

致殺死照顧者後自殺的悲劇，將造成此情形的可能因素分為內部(家

庭)及外部因素(社會及政策面)。 

1.內部因素(家庭) 

照顧者為照顧家人，需要調整原有的生活模式，除了長期的

照顧工作，更犧牲了自我的人際關係、工作發展等機會，若是老

人照顧老人的情況下，體力上無法負荷的情形將更為明顯。同時，

長期照顧產生的醫療及健康(營養、復健等)需求、照顧服務費用，

亦會增加照顧者的經濟壓力。 

A2：已經發生過的案例，不外乎大概都是老老或有一個年輕照顧者
為了要照顧這位需要照顧的老人辭掉工作…可是沒有料想到照顧
的時間那麼長，導致他原來剩有的社會資源、人際資源都慢慢就
消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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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部因素(社會及政策面) 

目前所提供之家庭照顧支持服務內容與照顧者的需求存在落

差，當照顧者需要協助時，尋求不到適合的資源可使用。例如，

居家喘息服務無固定可合作的人員、機構喘息的天數過少且辦理

程序複雜、找不到適合的長照機構或看護人員。此外，部分失智

者，因為尚具有行動能力，依現行的申請標準規範，其所能獲得

的長照資源非常有限，使照顧者無法獲得有效的協助。 

A5:他的家照支持服務能來的幾乎都不是主照顧者，因為能來的要脫
得了身才能來…有行動能力的失智症，這是一個很大的議題，可
是目前我看不到有任何政策。第二個是長照把照顧變得很貴，我
在照顧額度內很便宜，而只要超過長照的照顧額度變得很貴…在
政策規劃的角度會覺得很讚，到處都有服務，可是真正需要照
顧，能行動的失智照顧，來評估又還沒到那麼重度，評估起來其
實額度不高，可是他的照顧依賴性很高，這種變成家屬照顧很
累。另外一個居家喘息現在是不能夠挑，不能指定，等於家屬要
不斷的去面對新的居家喘息…機構喘息非常麻煩，機構為了自己
的安全議題，所以要進來要去做健檢… A個管並沒有空床名
單，誰才知道哪一家醫院現在有空床？正常應該是上網就看得
到，現在長照空床看不到。 

A3：不要用失智這個角色，因為身體還很好，可是問題就是他們的腦
袋不耐用，藥物幫助有限，他這個病就是跨社會跟醫療… 

A4:海線外埔那邊，其實有些機構就是收掉之後，很多長輩其實在使
用長照的服務，非常不方便，而且沒有單位沒有人手… 

長照悲歌預防建議 

1.識別高風險群體 

受訪者認為需要先建立有效的評估量表或是指標，才能夠識

別出高風險家庭，例如老老照顧或社經地位弱勢的家庭，以利提

早、主動介入關懷，同時建置高風險家庭資料庫並定期追蹤，配

合專業人員到宅訪查其生活情況。 

A5:…就跟家暴一樣，長照悲歌的高危指標…應該要有一些指標在長
照系統裡面篩出這樣的高危，還沒發生之前積極的關懷支持…讓
他的額度再多一點，自由度再高一點。他的支持性再多一點，不
是他申請才給，而是主動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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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自殺行為要死以前他現實感會脫離，然後他就行動了…其實可
以問幾句，定期給他篩選以後，你就可以知道說這些人可以… 

A2:每一個轄區裡針對這樣的家庭應該有建檔資料，譬如說他是老老
的，或者是子女在照顧一個老人，然後這個子女可能社經條件地
位都比較差的，如果有造冊的話，變成用服務區域的概念去分，
在一個地區裡頭有一個守望者，或者是有社工可以直接進去… 

2.主動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針對有長照需求的家庭，受訪者建議需要主動提供諮詢服務，

透過專業的第三方建議，提早發現需求，協助其申請或使用相關

的長照資源。 

A4:如果家庭裡頭有一半以上的家人，有身障或者使用長照服務，可
不可以適度的增加福利服務的項目或是長照的時數？  

A5：所謂的長照殺人，並不是會講出來之後去殺人，而是那個念頭之
後，醞釀一段時間之後去殺人…到宅去看到人，了解他的狀況，
是要有專業敏感度，他不太適合讓志工去關懷訪視。 

3.提高公費安置床的數量與品質 

檢視公費安置床數充足度，並提高對機構服務品質要求及補

助經費與標準，提供照顧家庭安心的安置服務。 

A2：臺中市社會局一定要有自己的公費安置床，針對這些高風險家庭，
真的撐不下去的時候，讓他到機構去喘息去，千萬不能只依賴民
間提供，因為民間覺得你給錢太少，他根本不想收。 

A5：政府給的公費安置床的標準不高，經費不高，誰會變成公費安
置床的養護機構？ 

A2：私人機構有公費安置床，通常 10%，可是因為他就是要收這些他
知道錢低，所以他根本不會想要去改善… 

根據行政院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112-115 年)，我國預

計於 115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達 20.0%)，面臨此挑戰，

公部門與民間實務工作受訪者提出了以下建議:  

加強產、官、學合作模式 

公部門對於跟學界與企業的合作經驗均給予正面評價，透過

學界專業技術指導，更有效率地分配與規劃資源，且企業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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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或硬體設備支援，降低了公部門財務壓力，也為企業在永續

發展上提供了契機，建議可持續推廣與學界和企業合作的模式，

讓福利服務的範圍更加多元。 

D5：我們會去找一些周遭的資源來協作…找到一些大專院校他們也
有社會服務，社會教育方面的這個業務，所以大家就一拍即合… 

D1:有一個科技公司的董事長，他剛好就有一塊地，他就無償撥用那
塊地，還有設備…找到一個大學老師幫忙規劃，包括健康的老
人、亞健康的老人，甚至你是坐輪椅的需要照顧的老人，都可以
進到那個農場… 

加強跨世代交流 

受訪者認為應重視跨世代間的交流，與校園合作，由政府或

企業辦理跨領域的老人服務提案獎勵競賽，並鼓勵大學生至老人

機構實習，增加青年投入老人服務的動機，提供照護人力資源，

擴大青年的就業與發展機會，並期盼藉由年輕世代創意，滿足多

元照護服務需求，也加強中高齡者與社會的連結，增添活力。 

B1：我覺得據點很可惜的地方是，我們只在這一小群人，一個禮拜
3 天、4 天都遇到同一群老夥伴並沒有不好，但是它的刺激我覺
得絕對不夠… 

C4:大學四年畢業出來願意去照顧老人的真的很有限，但如果老人照
顧可以結合其他的專業，像是科技相關科系，是不是就可以吸引
年輕人來加入?  

C4：每個日照中心像我們很願意提供出來給年輕的夥伴們實習…  

強化社區功能，落實在地老化 

建議強化社區功能，結合社區共同參與的力量，在中高齡熟

悉且安全的環境中提供服務，加強資源可近性，並賦予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更多彈性，為在地中高齡量身打造合適的活動及服務，

增加其自主參與的動力。 

D4：在社區據點的計畫申請時候，我們也請他們結合一些時事的宣
導，譬如說一些防詐騙、健康講座，基本的體健課程，娛樂課程
以外，還有最新的性平課程… 

D6：我蠻支持社區供餐，這對老人的營養、安全可以兼顧。 

D1：老人家用走路就可以到社區的一個地方…他們會非常渴望這樣
子的活動…那他不用看醫生了，不用吃藥了，心情很好了，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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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了。 

B1：我的建議是據點的服務效益再更擴大一點，從活動面來講的
話，是不是可以機制自主提案？透過自主提案來增加社區據點它
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可以被強化，就不會只受到現有三個時段的
限制。 

B4：政府有在推展一些相關目標的競賽活動…長輩會想要讓別人看
見他們去參賽，對於整個社區活動的凝聚，其實是有幫助的。 

D2:…之前有一個副市長，他推了一個叫做伯拉罕的共生照顧…也就
是說我們家有獨居老人的情況之下，他是社區人全部動員，他強
調共生照顧的概念…每個人做一點，才能夠讓照顧者的 loading
不會那麼重，也不會發生這麼多的悲劇。…教育部有一個計畫做
得非常好，叫做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只要有參加高齡自主人的研
習，就可以自己帶隊，譬如說我們這一群人，我就是高齡自主
學，那個領導人，就可以揪我的親戚朋友一起來學習。 

提升家庭照顧者的社會支持網絡 

在制度方面，為提供更全面的醫療和護理支援，建議結合居

家醫療服務與長期護理，不僅能提高中高齡的生活品質，亦能減

輕家庭照顧者的負擔。在人力方面，建議持續提供家庭照顧者的

照護相關支援及培訓，並建立相似需求的家庭支援網路，互相交

流，同時鼓勵退休的護理人員加入，不僅能提供照顧家庭專業建

議，亦能延續退休中高齡與社會的連結。 

B3：現在臺中市推家照的單位，每一區都有固定的，可是照顧者他
們願意走出來這件事情，我們還需要再努力…雖然說出來上課，
會有照顧人力進場，可是畢竟是不熟悉的，會擔心照顧過程會不
會有什麼問題，縱使出去上課，但是就是沒有辦法很專心的上
課，要關心家裡。 

B3：現在有很多可能是護理背景的，但是退休之後，是不是可以往
這個部分去走？假如說未來有這個需求，我們可以去配合，至少
是護理背景的專業人力進去的話，是不是可以增加他們想要出來
的意願？我們也建議，相同屬性或疾病的病友團體的家屬，是不
是可能可以去互相去做搭配，跟互相的支援？ 

C4：這些最需要健保的人，可是卻用不到健保，所以這時候居家醫
療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患者不動，醫生進來…所以居家
醫療怎麼去跟長照結合，這一塊我認為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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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推動方面，公部門受訪者與民間實務工作者建議可分別從

提供服務時遇到的困難、政策行銷管道、資源配置三個方面進行改善： 

現行法令規範或制度的難題 

公部門受訪者的提及困難主要來自於服務對象，而民間實務

工作者的則是在現行的法令規範或制度下遇到較多問題，分四個

部分來說明: 

1.老人社會參與的意願過低 

 公部門受訪者認為相關活動願意參與者具有固定性，因此需

要主動的介入，更積極的邀約不願參與的族群；另外，人際關係

與工作環境也是影響老人參與意願的因素，在服務的提供就需要

特殊或彈性處理。  

D2：…還是集中在某些人，他一定會去學習，有些人就是完全不學
習…所以應該討論怎樣能夠不是特定的這些族群，而是能夠擴散
到更多其他族群？ 

D5：確實會有一些人走出來，但會侷限在某一族群… 

D4：會出來據點社區活動的長輩們很多都是重疊的。比較走不出來的
常常會有一些獨居老人…健康的因素或者沒有辦法跟大家融合… 

2.老人就業與經濟的困境 

一些老年人因為經濟困難而需要社會救助，但他們擔心存款

會影響他們的補助資格，因此傾向於花光所有的錢，這種觀念可

能導致他們不斷處於經濟壓力之下，因為他們不願意儲蓄或就業；

部分尋求就業的老人，對於高齡工作的想像與期待是缺乏的，且

會將求職不順利的原因歸咎於社會對高齡者的歧視，因此現階段

對老人的就業服務會著重於就業前的準備與職涯規劃，並盡量提

供短期、壓力小、彈性的工作機會給長者。  

D3：他們對於工作的未來想像是比較缺乏的…會說不挑工作，但是
推薦以後就開始說這個沒有辦法…就會開始挑…他們找工作的時
候還是會期待像公部門比較短期穩定，沒有太多工作壓力的職
缺，而且又是 part time，工作時間彈性。 

D6：我們發現經濟越需要輔助的老人，他就是會把錢花光光，因為
存錢會讓他領不到補助，他們的觀念是這樣，絕對不脫貧，所以
越弱勢的老人，他是越不要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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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利服務的申請規範過於複雜 

在服務申請上，老年人可能因身分認定標準不一致而無法申

請到補助，例如，一些經濟弱勢的長者或者領有一些津貼補助的

人可能影響到其申請長照的服務資格或者因為其家庭成員的身分

別，無法獲得經濟補助，造成其生計困難；另外，福利服務的標

準調整頻率過高，且各行政區作法不一致，第一線提供服務的民

間實務工作人員也就需要花更多成本在說明或確認服務內容。 

B5：使用長照或照顧服務比較多還是屬於經濟弱勢的長輩，或是領
有一些沒有列冊的津貼補助，他們會因為身分上的認定，在長照
有一些服務會受到影響，我覺得衛生局或許可以跟社會局討論，
讓這個服務做銜接…送餐來講可能又有一些調整…有時候政府的
政策很武斷… 

B1：要申請中低收的資格可是被打槍，因為他有兒女的關係，沒有
辦法通過門檻，但是他有離婚，的確有家庭的困境… 

B3：社會福利的部分就是身分別，現在有太多是邊緣戶，家裡的成
員有不動產跟動產，礙於這個問題，在於申請長照中低跟低收的
時候很容易被打槍…再來就是申請的標準不一，雖然我們的主管
機關是衛生局，可是因為我們每個區域的規定都沒有統一…最近
送餐有一些變動，民眾根本都搞不清楚到底是社會局負責還是衛
生局負責，不只是執行單位，送餐單位也很困擾…比較期待兩個
局室是不是在某一些相同的業務上面，可以做一些統整，執行單
位也會比較好去執行。 

4.福利服務提供的方式缺乏彈性 

民間實務工作者認為，福利服務目的是為了讓老人有更多自

主自理的能力，讓生活品質與自我價值獲得提升，可是部分的服

務提供卻因為現行規範的限制而無法執行；另外，服務的使用也

可能因為老人的身體狀況有不同的需求而需要調整，但變更服務

內容的手續又更為繁複或困難，而導致老人無法獲得協助或申請

通過的服務也不再適合自己。 

B5：長輩的狀況其實是他還可以自己來做一些事情，像備餐這件
事，可以自己簡單料理…自主這些事，如果我們是鼓勵的，是不
是應該要被強化？而不是照政策這樣走。讓個案更有尊嚴的生
活，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品質。 

C1：我們想要用長輩自主的觀念，我們不想要據點是他覺得我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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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那個人數然後要求他每天都一定要來…市府承辦說不行… 

B3：前陣子有規定喘息服務是要主要照顧者休息，所以很多因為額
度的關係，所以他可能會在六或日固定使用喘息服務，可是我們
區域就有規定不能固定使用，也不能補居家服務不足。…關於每
一區的照專認定或不一致這件事情，其實對於我們執行是一個很
大的困難…出院準備的部分，很多民眾在出院之後，需要馬上有
長照服務進場銜接…因為有恢復期，可是個管去寫完照顧計畫
後，就不能修訂…我們要修正的話，要嘛就是重新接受複評…未
來主管機關，可以針對於這個一些部分的調整，讓照專不要這麼
多的疲累… 

C2 :…居家服務的部分，應該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務項目，但現有的
體制下就只能有那幾項，但是人的心情變化不同，更何況病程的
進展，疾病的改變，因此，當有突發狀況出現時，居家服務調整
的彈性度、及時性、適切性等，就需要有人把關與有效率調度… 

現行法令規範或制度的建議 

1.福利服務的行銷策略 

為了能夠提升老人對福利政策的認知及使用率，公部門受訪

者的經驗是多以網路來進行政策的宣導，但是對於不會接觸到網

路的老人或獨居老人，公部門受訪者建議利用社區來推廣政策，

並提供參與者小禮物，而民間實務工作者則希望不論是服務的申

請或是政策面的推廣，資訊在傳達上也需要同步給中高齡者的家

屬或照顧者，避免因為實體文件遺失或無法閱讀而影響了權益或

服務的使用，並建議政府可以成立老人服務窗口，提供老人福利

服務的正確資訊或協助服務的申請。 

D4:年輕人使用 3C產品很方便，但長輩們在學習這一塊跟子女溝通
上會有隔閡，長輩很排斥去學習，所以造成隔閡越來越大。很多
現在的政策、補助、宣導都是透過臉書、網站網頁，但是他們就
說常常收不到訊息… 

D2：我有提到偏鄉的老人或者不參與的這個區塊，有沒有可能用個行
動專車的方式，直接到點的服務？…不如到社區的定點，透過里
長，讓他們去檢查的時候給一個禮物，他一定會去… 

B5:我們給的不是直接使用的人，而是可以幫他接收訊息告訴他的
人… 

C1:其實政府針對長者的提供的服務算滿多元的，但是長輩不一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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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就像是有些資格的審核，結果是用公文告知，但長輩又看不
懂，也不知道可以問誰，很容易就錯過服務的時效性；如果除了
公文文件外，能夠多提供電話的說明或通知來增加長輩服務的諮
詢管道，可能幫助會更明顯。 

C4 : 長輩可以分健康的或身體上不是那麼好的，有些無法自主表達
的長輩主要都是家屬從旁協助的…如果說能有「有給制」的諮詢
服務，有單一窗口服務，且提供的資訊是正確的，就能對長輩或
家屬有一定的幫助，也比較及時。 

民間實務工作者也認同用網路是有效的政策傳達，然而，他

們更關心要如何協助老人分辨資訊來源與資訊內容的正確性，因

為資訊的錯誤也可能影響到老人對於福利服務的認知或意願，另

外，民間工作者也建議政府在福利服務宣導的呈現方式，應以簡

短、淺顯易懂，且能增加世代溝通為原則。 

B4：我們把長輩的活動發上抖音…子女看到 IG 裡的媽媽在跳舞，就
非常的開心，我們有公告給長輩知道，長輩覺得很棒，之後對於
活動參與的熱情就突然間就增高了。 

B2：我比較關注在資訊傳達的部分…有沒有可能我們把政府的福利服
務資訊包裝成早安圖，長輩他用 LINE，不用 FB，是不是對他們的
福利資訊接受會比較快？…他們還很愛傳抖音的影片，可能我們
公部門做一些比較實用的，大概就 30 到 60 秒的福利宣導短片，
他們會不會比較喜歡看？ 

2.福利政策的資源配置 

公部門受訪者認為，由於老人的需求是多樣化的(生理、心理、

經濟等)，但目前服務的提供係由各部門獨立作業，在服務的申請

上就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或成本，或者是提供的服務內容類似(如

長青學苑與樂齡行動教室)，造成資源的浪費，也會影響到服務的

使用率，因此希望在資源的整合上，可以加強跨局處間的合作或

資源的共享。 

D6：長青學苑可能是某兩天的一個時段，或者是一天的時段而已，即
使開的再多，可能也是只能服務到某一些長輩…它跟教育局的樂
齡行動教室好像時間也有重疊…我覺得政府的資源應該要整合… 

D2：我們希望長青學苑能夠跟我們一起資源能夠共享，不用再分到什
麼做各的，看能不能結合… 

D4：橫向連繫的部分，譬如說跨局處的…在案件的交接上面會有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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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民間實務工作者同樣也覺得政府部門間需要進行資源的整合，

像是目前各部門的服務資訊系統因為未能整合，讓第一線人員需

要花很多時間在資料的紀錄或管理，另外，民間實務工作者認為

勞務的付出與報酬不成比例，也會影響到服務提供的品質，因此，

建議目前應該要檢視老人福利服務的定位，先確認福利推行的重

點才能對資源的進行有效的配置。 

C5: 資源的整合真的很重要，像現在社會局跟衛生局、國家發展研
究院和行政院，其實業務的分工都不太明確或是有重疊，個管的
素質也不一，這就回到人力訓練的重要性… 

C1 :承辦人員的思維都不太一樣，觀念上也都不太一樣，都需要花
時間去溝通，希望政府可以跟第一線的執行者有多一點共通的語
言…像是目前的系統真的很多，但都各自獨立…都需要重新 key
一次個案的資料或紀錄，很浪費時間跟人力。 

C3 : 社工接案跟健保醫師看診一樣，會出現個案接得越多，但費用
卻是遞減的情況，應考量的是合理案管量問題，而不是要求個管
需達契約上限的案量… 

C4：未來社政跟衛政要有共同的管道…  

B5：我們對於老人福利到底是要補他不足，還是生活品質的這一塊
必須先定位，才能夠去看後面的發展…現在很尷尬，又有衛生局
又有社會局，它沒有很好的整合… 

公部門與民間實務工作受訪者均認為目前中高齡者對福利服務

的期待或需求與實際政策的提供確實存在落差，以下針對福利服務供

需落差與城鄉資源差異兩面項進行說明。 

福利服務供需落差 

1.經濟因素 

民間實務工作受訪者反映中高齡者普遍期待提供「免費」的

福利服務，然免費的福利能提供的服務內容有限，可能無法滿足

中高齡者的期待，此外，過度依賴「免費」的福利服務也容易造

成公部門機關及服務單位的負擔；而「需付費」的福利服務，則

會降低中高齡者使用的意願。同時，公部門受訪者反應中高齡者

的經濟狀況亦會影響到其使用福利服務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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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不管經濟好或經濟不好的長輩，其實對未來是沒有安全感的。 

B4：主要是去補他們不足或者是支持他們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 

C3: 案家期待的是可能要做到 8 分，但是我們可能是 5分或者 6 分，
沒有辦法達到需求的期待，所以他們有時候想要的就是更多… 

D1：去推廣營養的時候，他們都說要每天要吃多少堅果，老人家已
經沒有經濟收入了，其實很節儉，但是堅果這東西很貴… 

D6：經濟的負擔事實上是大家可能不了解或者是聽到以往和親友的
經驗，都會覺得負擔是很大，所以他寧可就把自己就隱瞞某一些
健康狀況。 

2.個人偏好或習慣因素 

公部門工作者表示，在安排老人的課程時，希望以多元化作

為開課的方向，然而，老人希望的課程類型卻比較單一，例如，

歌唱課程，建議未來可多鼓勵中高齡者多方嘗試不同的課程；民

間實務工作者，則反映在提供共餐服務時，多以營養考量為出發

點，但卻忽略中高齡者的飲食及口味習慣，致無法符合中高齡者

的期待，反而容易造成資源浪費。 

D5：稍微讓課程比較多元化一點，太新的課程反而又沒人選。反而
又沒什麼人報名… 

B2：我們在做共餐服務的部分，最麻煩的是營養師開的餐長輩不喜歡，
但又很難去取到平衡… 

3.家庭因素 

多數中高齡者無法獨自使用福利服務，需要透過家人協助才

能使用，但是中高齡者可能因為不想造成家人的負擔，而選擇不

使用福利服務。另外，有中高齡者無法清楚表達自己的需求或困

難，需要專業的人員加強關懷，協助其發現並主動提供所需要的

幫助。 

D1：大部分長輩他們覺得目前在生理健康因素裡面，可能是最大的
困難或是限制，目前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都有提供老人健康檢查
的補助，但是這個利用率不高… 

D2:我們的醫療點不能在只是來檢查就是免費，他是不會來的，因為
這個過程要麻煩到兒子或是媳婦，幫他開車開到那麼遠的地方… 

B3：只要發生一次我們就會去通報，可是個案不願意去面對，他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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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者或其他家屬精神虐待或者是肢體暴力這件事情，因為他們會
擔心以後沒有人願意照顧他或者他以後會被趕出去這件事… 

B4:通報這件事情，對於長輩來講，他們的顧慮頗多，會擔心我們通
報後後續的照護會有問題，擔心跟家屬之間情感的維持會破裂… 

B2：他們講不出他們需要什麼，他們都會跟說我很健康，有飯可吃，
有朋友可找就好了…反而是我們創造了他們很多的需求，我們有
辦關懷據點，他們本來不知道晚年可以這麼有趣，因為參加了政
府辦的活動，來這裡運動覺得好像比每天在家更健康，我覺得好
像是他認知不夠，所以要他去表達他需要什麼，也表達不出來。 

服務資源的城鄉資源差異 

1.交通因素 

老人福利服務或活動的交通方式往往是影響中高齡者使用的

意願的重要因素，公部門工作者建議將在地老化的概念推廣，強

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功能，加強福利服務可近性，提高使用意

願。而民間實務工作者反應現行的敬老愛心卡與復康巴士服務，

與偏鄉地區中高齡的就醫需求仍存在經濟及時效性的落差，建議

可增加通用計程車服務，藉此改善此情形。 

D6：鄉下的長輩可能不像城市的長輩願意走出來上課，有城鄉落
差，所以還是要更多的宣導。 

D2: 辦會集中在人數多的地方，那些人數偏遠的那地方，完全享受
不到，也沒有人去關心他們。 

D5:學習是不能有壓力的，環境的友善度會蠻重要的，像是到公園走
一走。因為交通的問題，能夠很方便在這附近，做一些想做的活
動，不用一定要集中到一個地方去做這些事情，在地老化是蠻重
要的… 

B5：交通會影響到參與程度，愛心卡可以抵計程車費，有促進長輩外
出參與活動的意願，山海屯基本上計程車也沒有那麼好叫… 

B3: 山區就醫是比較不方便的，愛心卡坐到他們要去的醫療院所，自
付額其實還是很高，復康巴士又有規定要一個禮拜前去做預定，
交通車有時候臨時又叫不到，計程車無障礙數量又不多… 

C5：那些還沒有辦法申請身障手冊的老人家呢？全部用 55688嗎？
就是它可以折抵 85塊。可是對於他們要上下輪椅或者是一些不
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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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資源差異因素 

民間實務工作者認為相較於市區，山線較缺乏的是人力與醫

療資源，而市區則是公共活動空間不足，建議應考量各地區的生

活型態差異及資源差異，在因地制宜的原則下，提供合適的老人

福利服務。 

B4:山區除了政府投注的資源之外，有原住民文化委員會、客家族有
客家委員會，可能有相較於平地，硬體很好，但是軟體不夠好。 

B2：市區流行的是三里共用，所以有時候需要協調。市區如果沒有
活動中心，就只能租，如果考量到成本，就剩下廟宇的開放空間
可以借，廟宇的開放空間它沒有空調，有的甚至連電風都沒有，
夏天就會過熱，長輩出來活動的意願會降低… 

入住機構的契機 

中高齡者入住機構原因多為家庭成員都有工作需求，無法長期照

顧中高齡者，此外，在居家環境部分，考量中高齡者的身體狀況，家

中沒有孝親房或無法滿足醫療和復健等特殊需求照護需求，因此不得

不選擇入住機構，以提供中高齡者更合適的生活環境和照顧服務。 

E1：家人都在上班…我們很怕他摔倒。所以說我們想說找離醫院
近，跟家裡近，我們比較好去。 

E5：家裡面就是說一樓沒有孝親房，也很不方便… 

E7：我爸是因為受傷開刀，需要做復健…住這個說真的也是迫不得
已，因為真的家裡不方便，因為家人都要上班。 

F6：醫生發現她已經是 6 度的失智了…我發覺我沒辦法照顧了，因為
我一直在瘦下去。 

F7：還沒骨折是我們兄弟輪流照顧她，骨折以後大家就挪不出時間… 

選擇機構的考量 

在選擇機構時，大多會先參考網路評價並會親自拜訪機構，實地

考察以評估最符合中高齡者需求的機構，考量是否能經常探訪中高齡

者及就醫的便利性，因此，機構的地理位置亦是中高齡者家屬選擇的

重要因素之一。 

E4：我們看了 6家，這一家最好、最貴，然後就送去了。 

F6：我選一家評價比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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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網路的評價還不錯，就送裡面去照顧… 

F2：有距離有點遙遠，只要我媽有什麼問題，再讓救護車送來送
去，也是一種煎熬，所以最後我們就決定就是比較貴的醫院的護
理之家床位。 

E5：先進去了解一下環境，我就跟媽媽溝通，是不是可以先住在這裡？
這裡有老人陪伴，然後至少三餐可以得吃。她洗澡方面都會有人
服務，所以我才想說跟她安排一下。 

同時，多數機構中高齡家屬表示願意支付較高的費用，尋求更全

面的服務，包括日常活動的協助、餐飲、醫療照護等，期待中高齡者

能受到妥善的照顧，身體狀況達到改善，但入住後的實際的情況往往

與原先所期望的有所落差，例如，環境清潔問題、居住品質問題，或

是部分機構雖然有提供復健設施與服務，但實際入住後機構卻沒有積

極協助進行復健。 

E7：…裡面有個復健，後來發現跟我們想像中落差很大，其實那個名
稱都寫得很漂亮，其實不是，他就放個一兩臺的機器放旁邊… 

F3：我純粹是為了復健這一塊，我把它想錯了，可是他從來都不會
去在意我們的事，那邊主管也跟我說，沒有人住護理之家的住
民，這麼積極的需要去做復健… 

F2：我們一進去聞到那個菜的味道，或者屎尿的味道，那我們就打
退堂鼓…後來有送到一家也是很優等的，可是我媽曾經進去大概
住一個禮拜，我們就覺得都把我媽丟在那裡，也沒有帶去復健… 

身體健康 

在身體健康方面，機構中高齡家屬指出，多數中高齡者在入住機

構後，身體狀況會急劇惡化，包括智力退化、語言能力退化和體重下

降，導致此情形的原因可能是入住機構後的照護品質和生活方式的改

變。 

E4：那時候剛好遇到疫情，三個月規定我們都不能進去…三個月後
我去的時候他不認得我了，就失智了。 

E3：語言能力降得很快…沒人跟他講話，語言能力會影響他的腦。 

E5：機構說要預約才可以看。看到人的時候完全是變一個人，叫做
皮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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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我覺得平常刺激真的太少了。一但進到機構，要叫他不退化真
的是不容易。 

F4：她就說她每天在那邊很痛苦，那個環境一進去就覺得那種氛圍
死氣沉沉，他們每個人都不開心… 

照顧服務 

在照顧服務方面，機構中高齡家屬對於機構的照護服務表示擔憂

與不滿，並指出機構照護人員不足的問題，擔心出現中高齡者被忽視

或受到虐待，造成身體和心理健康的影響。此外，機構中高齡家屬反

映在洗澡或換尿布的服務部分，目前的服務方式及流程，並未尊重中

高齡者的個人隱私及尊嚴。 

E5:她說有時候他們在跟她換尿布的時候，心情不好就會用枕頭打她。 

F8：照服員有在整我們住民的概念，就是讓他很不舒服…他們不會
去檢討他們的照服員… 

E6：他們在洗澡讓她躺救護車那種床，可是有些長輩就會覺得不習
慣，因為我好好的，為什麼不能讓我坐著洗？ 

E7：就是他們很多都是外籍去做，就是他們觀念就是 SOP，反正我來
就推上去，然後去那邊沖沖洗洗就對了。 

E1：我們的老人像洗物品，從頭到尾，公式化的洗過就推回房間。一
點尊嚴尊敬都看不到… 

F1：他們有兩個小時的翻身一次，到底有沒有我也不知道，到最後
那個褲子都是濕的，所以他們就是都不給他們穿褲子就只有尿
布…可是不穿就感覺沒尊嚴。 

飲食習慣 

在飲食習慣方面，機構中高齡家屬反映機構都有強制規定中高齡

者的生活作息，固定用餐時間，且菜色單調，缺乏變化，無法滿足中

高齡者的口味。 

E1：你只能吃到幾點，如果你今天吃的太慢，明天我就開始給你打果
汁，因為你要照我的 schedule…反正它的菜色的變化少之又少。 

F6：菜色沒有什麼變化，然後有些吃不飽。 

設備及安全狀況 

在設備及安全狀況方面，部分機構中高齡家屬認為機構的醫療設

備不足，對於機構面對突發情況或緊急災難的應對的能力保持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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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沒有醫生只有護士進來。我跟他說你趕快救她…他跟我說氧氣
罩只有一臺，別人在用…火災是根本來不及的。安養養護中心不
能動的都在樓上，高樓層…萬一你有火災，我的人就是等於白白
送葬在這邊了。 

心情及精神狀況 

在心情及精神方面，機構中高齡家屬會定期去機構探訪，除了提

供情感上的陪伴與支持，也希望能補足在機構生活不足的部分，例如，

提供中高齡者喜歡的餐點或照護，並增加接觸戶外環境與陽光的機會，

讓中高齡者能感受到外界的刺激，減緩身心的退化。然而，機構中高

齡家屬表示，至機構探訪時間、頻率經常受到限制，因此會減少陪伴

親人的時間與機會。 

E7：每天只有一小時，而且那個時間點很奇怪，例如說什麼 11 點到
12 點，2點到 3點… 

E6：…像我們都會另外煮一些去給他吃，買一些營養的，因為畢竟
醫院的飲食比較不 OK。就是讓他換換口味這樣子… 

E5：…我一定會幫她洗臉，洗假牙，或者是眼睛，或者是幫她拍拍背，
會放一些音樂給她聽。我覺得多一份陪伴的話，她那個禮拜的心
情很好，面色就會很好… 

F5：我就弄一些她喜歡的吃的優格，陪她說說話，按摩她的肌肉。 

整體服務滿意度 

整體而言，機構中高齡家屬對於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多為負面的評

價，並認為與機構存在人力不足的問題，即使現有的人力配置皆依據

政府規範標準安排，但仍無法滿足機構實際人力需求，進而致服務品

質下降，中高齡者無法得到完善的照顧，心理與生理健康也每況愈下。 

E1：整棟大樓裡面就只有一個護理人員，私人機構他的考量成本。
他就開始有一點點投機取巧。 

E7：…配比他是有照規定的，但是說真的他們落實我們很難去看。
說是好聽是按表操課，實際上有點放任不管，因為人力嚴重不
足，這是一個事實。再來就是他們會嚴格的限制你去看他，因為
他也不想在看到一些不好的那一面。 

F4：就是你請他做什麼，他都說他讓你等一下…感覺他們都已經有
一點照顧到有點疲乏。 

F8：有時候來的時候問這個狀況是這樣？他說不太曉得，要問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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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他都沒有交班… 

F3：他們那也只不過是他們的一份工作…然後你住的越久，他就覺
得你就是越失能，有時候其實就更隨意。 

F2：人力才是這最重要。他明顯的護理師不夠，治療人員也不夠… 

提供彈性的作息時間 

依據中高齡者生活習慣，給予較彈性的作息時間規劃，並提供更

多活動的選擇，讓中高齡者有機會參與自己喜歡的活動，維持心情愉

快並有機會多接受外界的訊息與刺激，降低住在機構的不適並減緩老

化的速度。 

E6：叫他七早八早就待在那裡，她就會胡思亂想 

建立溝通與反應渠道 

機構中高齡家屬對於目前機構內部分工與溝通表示不滿，希望可

以建立暢通的溝通管道，讓機構中高齡家屬知道親人在機構的情況，

並確保所提出的疑惑能夠得到解決。 

F8：聯絡管道不暢通，因為護理師都會換班，交接不清楚。你找社
工，社工可能會叫你找護理師，就不知道我們的問題反應到底要
跟誰反應，才能夠有所回應。 

重視中高齡心理需求 

機構的服務應該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照顧中高齡者的個人隱

私和自尊心，建議應調整工作方式改善照護品質。 

E1：讓老人能夠享受一次沐浴的這種，真正被尊重、尊敬的感覺。 

增加機構照護人力 

多數機構中高齡家屬認為照顧服務未達預期與機構人力不足相

關，期盼機構可以提供充足的照顧人力並降低人員的異動率，建立家

屬與照顧人員穩定且相互信任的長期關係。此外，建議臺中市政府擬

定獎勵制度，鼓勵機構提高醫護比，確保中高齡者獲得更完善的照護

服務。 

F8：他們就只能便宜行事，因為工作實在太多… 

F3：機構收費很高，可是他為什麼不願意把薪資提高，他們的薪水
聽說一樣壓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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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護理比，不管在評鑑或者是在資金也許有補助或什麼，我覺
得這可能會有很大的效果。 

鼓勵學生志工參與老人福利機構 

建議臺中市政府促進學校與老人福利機構合作，提供學生實習機

會或協助招募志工，藉此減緩機構的人力短缺問題，同時提供中高齡

者更多情感上的支持和陪伴。 

E1：…可以在學校讓他有一個實習的機會，陪長輩聊聊天… 

F8：政府能夠協助多一些照服人力，或者有一些社工組織可以進去，
帶老人家進行一些簡單的小活動。 

運用閒置建築打造社區老人福利機構 

建議臺中市政府將閒置的大型建築，例如學校，改造成適合中高

齡者生活的社區區域，有效率的利用低樓層空間，提供行動不便的中

高齡者更安全的活動空間。 

E1：學校的地方很大，老人如果住在九樓跟住在一樓是不一樣的，如
果他不能動，他至少還有活命的路，假如火災的話，他可以馬上
救出來。 

辦理秘密客調查確保服務品質 

建議臺中市政府辦理秘密客調查，深入了解老人福利機構的實際

運作情況，確保機構所提供的照護服務符合中高齡者的真正需求。 

E5：弄個像神秘客的調查？他們才會有警覺性，才會有監督的功能。 

E1：評鑑…你要有這個東西我才讓你通過… 

F8：上級說可以的東西，對我們真正在使用的人來說非常的不方
便。那這個是很小的事情，可是評鑑會過，可是對使用者來說方
便的事情評鑑是不會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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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深度訪談 

日常餐飲情形 

本次參與深度訪談的受訪者，目前居住情形大多為和配偶同住，

部分同住者包含長輩、子輩，與長輩同住的受訪者考量其用餐方便性

較多自行下廚或配偶下廚的情形，整體來說仍較少外食情形。 

#7:我現在獨居，百分之80都自己煮。沒有比較麻煩。 

#9:我有一個大女兒，三餐都是我太太在家裡煮，比較少外食。女兒
在外面吃比較多。 

#10:有兩個小孩和先生住家裡。自己煮，比較少外食。 

#11: 因為媽媽牙口不好，我們盡量還是自己煮。我大姐是跟我媽媽
住，我自己一個人住外面，平常因為我有請居服員，他跟我照顧，
晚上就我姐姐。 

#13: 我老婆在家煮比較多啦，佔90%。 

#14: 現在大部分是我先生煮，偶爾外食。 

#20: 自己煮比較多，比較少外食，和我先生還有一個孫女一起用餐。 

使用「送餐服務/共餐」的經驗 

在「送餐服務/共餐」的經驗方面，本次參與深度訪談的受訪者

多數透過里鄰長的宣傳、志工參與、親友告知等管道得知相關政策，

但皆無使用相關服務的經驗。 

#2:有聽過，但我聽說那個有一些資格限制，低收入戶什麼的。 

#3: 我知道從朋友那裡有聽說，但現在還不需要。 

#5:我知道送餐，里就有這個消息…只能獨居老人不是嗎，沒有獨居
能送嗎？ 

#6:鄰居說的。我們這邊的老人都會自己帶飯盒去社區，就有人煮。
因為年紀還沒到，所以我還沒想到那個問題，等到更老的時候或
許看小朋友怎麼安排。 

#19: 紙本的，紙本的文宣，傳單這樣子。鄰里有聽過，好像一週有
一次，在我們的里內的活動中心。 

在未來是否考慮使用「送餐服務/共餐」，本次參與深度訪談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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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多數表示有意願，並期待在餐飲口味能重視清淡、具有營養等特

色，部分受訪者提及目前送餐服務因有路線規劃，餐點送到時可能溫

度偏冷或時間無法掌握，也期待未來價格能調降；部分受訪者提及社

區共餐地點的設備不足如未設置空調、人力不足等，使共餐服務經營

較有難度，參與者也可能因環境舒適度而參與意願較低，但整體來說

認為相關服務能協助長者飲食的改善，並促進長者與他人互動的機會。 

#2:聽起來還不錯。不過我覺得這方面的資訊還是不夠充足。 

#6:不錯啊，就是幫助老人家方便，如果有需求的話會申請。菜色要
適合老人家，菜色要變。 

#7:我知道，目前不會申請，我吃東西比較健康，送餐的話，我想像
說可能為了統一，比較不會去考慮到健康，可能會太油，太膩，
太鹹。因為一般來說老人家，胃口都會不太好，所以會偏鹹、油，
這是我的想像。 

#11:是有聽說，我有先上網查然後去問，送餐要配合他們的時間，可
能送過來是1點多，送餐費用也很貴，一餐大概要200多。我有跟
他講說因為年紀較大的人比較早吃…他們說有排路線，變成我們
要配合他們的時間，而且送到不見得是熱的…。 

#15：據點有煮但大家不在那邊吃，我們自己帶餐盒裝回去，因為空
間小又沒冷氣。 

#19:譬如說有兩個老人家，就像我有時候不方便煮東西來吃，因為兩
個人要買又要煮又要收，如果說我們繳一點點錢，譬如說你一餐
在外面吃自助餐一餐100，那我們可能繳個60或50塊，那我們可以
去吃。這樣才能普遍。 

使用「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的經驗 

本次參與深度訪談的受訪者，目前部分居住於無電梯大樓或透天

厝、部分居住於電梯大樓，但大多數本身未曾聽聞亦未有「輔具服務

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經驗，部分受訪者的親友有相關申請經

驗，並表示透過電話就能和相關單位取得聯繫，且後續安排快速，對

此政策持正向看法。 

#5:沒有聽過，那個扶梯是有補助嗎？ 

#9:未來會考慮申請。 

#10:是透天，沒有電梯。現在最長的就是我跟我先生，目前活動都還
蠻好，上下樓梯都沒有問題。自己網路上搜尋，朋友也有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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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曾經申請過輔具服務，媽媽在用的時候都還不錯，一申請，
你只要跟他們聯絡，他們都會到啦。 

#13:有，我知道啊，我丈母娘就是用補助的。還好啦，都算順利。 

#15:公寓沒電梯的，要爬五樓…等到有一天不能走路的時候再來換。
之前是沒有聽過，有很多醫生還是衛生局的人來上課，也沒有提
到，這方面的訊息很少，他們來上課應該要提供說這個可以去哪
裡申請…有的老年人回到家就是看電視，政府的宣傳上可以更到
位一點。 

#17:透天。有這個想法，但是目前還不需要，我媽媽以前就用過。去
區公所辦一下就會派人來評估。 

#19:透天，說到樓梯，不是有一種電動的樓梯升降梯嗎？那政府有補
助嗎？我們的房間、起居、臥室都在二樓，我擔心沒幾年會需要
這個。 

#20:現在新建案都比較小，它沒有辦法做到這麼完善。居家無障礙環
境改善包括要做斜坡，需要整個社區答應才行，不能想做就做。
輔具我親戚有用過，有申請床，還有居家服務的，那個很好。 

未來居住安排 

在未來居住安排情形上，受訪者大多表示目前尚未有所考量，若

未來有照顧需求則傾向去日照中心或聘用外籍看護工協助，對於去住

宿式機構意願較低，其主要因素包含期望自己能待在較熟悉的環境，

也包含對於機構的既定印象，例如環境整潔較差、生活較受約束、親

友入住後身體狀況變差、照顧人力不足而使照顧品質較差等。 

部分受訪者提及會考慮居住於銀髮村，其想法來自於該居住型態

有較多同齡者、相同興趣者而較能維持生活品質。 

#3:我覺得這就類似社區生活了。比如說，一個社區裡都是大致相同
年紀的人，只要還能自理的話，最好大家都能住在一起，找一些
相互合得來的人，大家可以盡情交談，也可以一起追求一些小興
趣愛好，比如爬山之類的。 

#4:我要去日照，我覺得我的孩子會比較放心，我有狀況他們可以幫
我，吃飯也有地方，還有同伴可以跟我一起互動社交…回家還是
可以住在家裡，我們應該還是比較喜歡就在自己熟悉的家裡。 

#5:如果年紀大的時候，去安養的地方也滿好的，那邊年紀大的人多，
比較可以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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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現在沒有想那麼多，如果身體狀況好就自己住。 

#7:應該不同地點了吧，實際上我不知道，但我看人家寫的東西只覺
得差強人意，不論是醫療還是整潔。我還是會希望我自己住，不
想住安養院，會被約束。 

#8:沒想過。不想去機構。還沒想到，就不會去想這種問題。 

#10:我希望自己不要造成他們的負擔，他們如果說各自要出去住，我
是認同的，我們是兩老能自己處理就自己處理，如果有好的安養
機構，自己能夠適應，那我們就會去。 

#12:如果需要會去，最好是住我們家附近，因為年齡大了也是喜歡住
在原生家附近，但是價錢很高。我覺得還是要看身體的狀況怎麼
樣，如果兩個，一個身體沒有那麼好，另外一個照顧他，但是年
齡大了，能力也沒有那麼好，可以一起住在別的地方。 

#13:應該不用啦，請人家來照顧就好。看小朋友要不要照顧我，我還
是喜歡跟家人同住。 

#14:我現在祈求的是善終。我是希望能夠在家裡，因為我們也曾經去
過安養中心，我自己實在受不了，那個尿布的味道非常重。還是
希望在家裡，如果沒有很嚴重會申請居服員。 

#15:老人院我覺得現在還不是很OK，以前是朋友去住，我去看他，一
間很大間，裡面八個人只有一個護士，照顧品質覺得不太好…生
活品質完全都沒有，未來可能還是跟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就好了。 

#16:我還是住家裡。自己家自己舒服，熟悉。我就在家裡自己顧好自
己就好了。我以後也不會去養老院，因為我陪同過我朋友去安養
院，他們的醫療照顧不太好，洗澡的時候，我親眼看到，丟在上
面，兩個人抬上去，大毛巾擦一擦，翻過來，就坐起來了，好可
憐… 

#17:一樓也有房間，搬到一樓來住就好了。日照可能是目前我比較能
夠接受的一個方法。 

#19:我真的希望住在就像現在講的老人村、銀髮村，就是說年紀都差
不多，差不多都70歲以上，大家都可以自理，但是有伴、有話題，
因為年紀差不多，一個月聽說最貴一個人要5萬。 

關於未來居住安排的討論，受訪者不約而同提及經濟的考量，不

管是品質較好的機構或者銀髮村，受訪者皆認為其費用較高，顯見此

因素對於中高齡者或其家人的未來居住規劃是重要因素之一。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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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部分，則期待入住機構後仍擁有自主安排時間的權力、機構環境

明亮寬敞、照顧者具有專業素養並有服務熱忱。 

#2:親戚有，但他們有時候會抱怨去機構那邊好像多人住在一起會不
適應，因為一個人習慣…軍事訓練，早上幾點起床，然後大家一
起吃飯，像我喜歡四點就起來，如果去了，我看我都不適應，自
由度會比較少。 

#3: 費用低一點，讓大家都能夠去享受這個服務。 

#4:日照中心希望環境要好，乾淨、明亮，有庭園是最好，照顧人員
的服務態度、熱誠這些比環境更重要，課程的設計、活動設計最
好是不要強迫我們做什麼事，讓我們可以自己選課程，有自主的
空間，這樣不會照表操課，可以隨心所欲。到機構去的話，照顧
人員更重要，服務態度和心更重要，還有千萬不要虐待，不要為
了好照顧有太多限制或約束，我甚至聽過有餵藥。 

#5:要考量經濟，如果經濟情況不好，政府公費的那種也可以。人員
要專業一點，而且有一些綠地比較好，在老人共居的地方比較有
一些老伴可以聊天。但機構出入不方便還有門禁比較嚴。 

#10:私人機構你的口袋要夠深，公立機構要排隊，看自己未來那時候
再考量。 

本次參與深度訪談的受訪者，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使用經驗較

多為公車，部分受訪者對於公車駕駛員會提醒到站或注意乘客情形再

開車等服務持正面評價。 

#2:現在公車司機都不錯，還會提醒，下一站到，記得要下車，還有
老人座，所以都還可以，只是上下班、上下學的時候，學生就會
比較多，比較會擠。 

#9:公車，有敬老愛心卡，這個很好，現在都低底盤很好，司機態度
也很好。 

但多數受訪者提及負面印象來自於公車駕駛員車速較快、未注意

乘客情形就開車、因其持敬老愛心卡而服務態度差等情形；在硬體設

備方面，受訪者期待公車亭遮蓋空間擴大、公車亭座椅設置、公車站

牌字體放大、山區與海線方面的路線/班距/站牌設置增加、低底盤公

車增加等。 

#1:臺中市都搭計程車或是騎摩托車，搭公車不方便，因為不知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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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裡搭，之前和朋友去搭公車，還沒站穩司機就開，之後就不
再搭公車了，臺中市的司機都很急，沒站穩就很容易滑倒，會很
害怕搭公車。 

#3:有些司機可能會開得比較快，對老年人來說，動作可能比較緩慢，
司機會有些急躁。我覺得司機應該更加注意乘客的需求，特別是
對老年人來說。 

#5:有的司機的服務態度不太好，有時候會急煞、起步比較快。 

#6:有的司機脾氣不好，沒站好就開車，問他問題，他都很沒禮貌。 

#7:公車遇過1、2次，司機看到我用敬老愛心卡態度就很差，臉色不
好說話也難聽。我是覺得路線…尤其臺中市有海線，有山線，點
就不太夠，涵蓋率不太夠。 

#10:坐公車很方便。只要時間上銜接上，網路上查班次都可以。司機
態度原則上都還蠻好，都不會有什麼傲慢司機啦，急煞啦，或者
是看年紀大人不停啊。捷運，因為我比較沒有使用，因為我們路
線不到。 

#12:我們沒有車子，是坐公車，以前公車少對我們來說不方便，後來
幾年有多幾台公車，但也要等40分鐘。 

#13:騎車比較習慣，班次站牌都太少了。捷運離家太遠了，等新的路
線。 

#14:大眾運輸其實是非常好的工具，因為公車會越來越方便，坐公車
一來是可以強迫走路，又沒有停車的問題。可是有的司機開很快，
會急煞車。 

#15:公車現在常常拖班，時間又改，等車時間變長…司機開得很快，
現在坐習慣了，我們都知道要趕快抓緊，有的老年人他反應慢，
很容易跌倒…老年人上來沒有讓位，有的年輕人就乾脆打手機就
當沒看到，很多老人家還是需要… 

#16:人家比較沒有那麼靈活，上下台階盡量減少，第二個就是最好有
個候車亭，椅子也不要太低，太低老人家坐下去都站不起來…發
車的時間，車子就同一個時間都來了，發車的時間太密集。 

#17:這幾年改善很多了，公車站牌應該還可以改善，像我視力不好，
有時候要很近才看得到那個車牌的號碼…候車亭要大一點…下雨
天還會被潑到水，大熱天還是會被曬到太陽。 

#19:公車的梯子好高喔…希望有低底盤的公車…要下車踏上馬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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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那個膝蓋就軟掉了。我曾經看過有一個阿伯，下去就馬上
跌落在地上…公車就開走了。候車亭的時間表往往都是錯誤的，
明明說的兩點開車，怎麼沒有看到兩點的車來。候車亭，尤其是
譬如在馬路上兩邊都是商店，騎樓為什麼不能有一些椅子可以坐？ 

此外，受訪者提及對公車等車按鍵的正向看法，因中高齡者視力

狀況可能等公車靠近才較能辨識，若有相關設施可的建置可以確保搭

車正確性，也讓公車駕駛員有所準備。 

#3:應該有。不過有時候站牌太小，看不清楚。 

#14:我覺得等車按鍵很棒，可是他目前還沒有普及，因為車子過來根
本看不清楚是哪一路公車。如果隨便舉手車子停下來，司機會生
氣。有這種我是覺得非常方便，幾號要到了即將抵達，而且讓公
車司機可以看到，這裡有人要搭，他就可以停車…不然老花眼不
知道要按哪裡。 

#15:應該要有像我們的手機就一個查詢專線，我要坐幾號車，他的路
線怎麼走，他就會跟你介紹，或是幾點可以到這裡等，查詢的一
個窗口，這樣子是不是大家比較方便。你出去方便，然後等車的
時間縮短，你才會一直想要出去。 

本次參與深度訪談的受訪者，大部分聽過「長青學苑」、「樂齡學

習中心」且有參與的經驗，其獲知消息的管道包含親友相傳、社區、

廣播、通訊軟體等，其參與經驗多偏正向評價。 

#1:有聽過，有上過課，上過唱歌的還有電腦的，一個禮拜上一次課，
但那個要錢，不過蠻便宜的。滿意啊。都6、70歲了，在那邊唱歌
聊天，心情很好。 

#2:我們社區有樂齡學習中心，有上營養教育，衛生教育那方面的課。 

#3:有，是朋友告訴我的，應該是在長青學苑那邊上電子琴。65歲以
上的話，費用會比較便宜，只需要付1、200元。大家都負擔得起，
也能在這裡交到很多朋友。 

#5:有聽過，電視、收音機有說。可以學很多東西，可以學舞、唱歌、
手機應用，什麼都有。 

#8:剛好有路過，主辦單位的人有介紹。還沒有疫情的時候，我有去
長青學苑，後來就沒有了，之後還會想再去。 

#9:本身社區就很多人參加，已經非常普及了。書法，長者的手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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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歌唱班。都還不錯，內容很好。 

#10:有在上課。我們喜歡唱歌、運動，健身養生活動。朋友介紹。我
在退休的時候就想不能沒事做，朋友聊的時候就有聊到。 

#12:是我鄰居，後來我就報名，後來他就問我要不要當志工。我覺得
蠻好，我看到那些長輩還會一直活動，好像很年輕。 

#15:之前在○○那邊上電腦，老師講得很快，上一學期就沒有上了，
後來自己慢慢去找，就找到長青學苑，這裡的老師都很優秀，會
細心慢慢跟你講解。 

#20:樂齡的話，我之前有參加，規劃得還不錯。長青學苑還沒有，聽
說規劃也非常好，我們很多朋友都在裡面上課，有學英語，什麼
都有。 

部分受訪者提及交通因素是影響參與的重要考量之一，若地點較

遠或者無法人可接送時則會影響參與意願；在師資方面，則期待教授

者放慢教學速度，營造讓學員互動的環境，建立其成就感，而非檢視

學習效果；課堂時間應考量長者專注力、身體因素等，適時調整時間

長度；課堂名額可視報名情形調整，以利讓更多中高齡者參與。 

#3:師資方面要找比較有耐心的，有時候老年人學習的吸收力比較慢，
他們會口出惡言。 

#6:要看課程內容才決定要不要去、地點要方便、不要死板的，希望
課程能夠熱鬧，如果參加有小禮物更好。 

#8:有時候會聽講師分享，可是講課的比較沒精神聽，可以辦一些樂
器類、唱歌類的，比較有活動性的。 

#9:專業的講師可以進來會更好，他帶領的課程比較專業。小禮品、
提供點心，這是誘因。 

#10:可是我現在也有發現，會出來的就是永遠會出來，不會出來，你
再怎麼跟他解說，他也是意興闌珊。所以要怎麼樣去鼓勵這些願
意出來的人，就是一個難題，改變他們的心態或想法，或許是我
們這個鄉下地方，大家農忙沒有時間兼顧，會有這一點點的差
距。…在鄉村要有一點點的小福利，小吸引力…他們對於知識面、
精神面，未必那麼重視，只是重點是在實用性。這是我兩邊都有
參與過的感覺。 

#11:我覺得第一個，就是接送的問題，因為我覺得我媽要到那個地方，
一定要有人接送，我帶她去那時候，都是我請假，好像不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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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這個人過去就OK了，就是妳家裡的人，一定要有人陪著。所
以說如果能夠像小朋友上幼稚園有娃娃車，讓長輩過去上課，然
後下車再送回來。第二個，老年人來上課，很貼心的服務，像你
有想吃什麼嗎？他會不會很高興？上完課之後，又有用餐，他會
不會來？一定會來。  

#12:上網找的。以前有運動，現在沒有了。因為現在離這邊比較遠，
交通時間蠻久的。 

#13: 未來一定會的啦。我都很想學，但是你叫我坐在那邊，我坐不
住，希望是比較有互動性的，還是要看身體狀況，如果不好就只
能坐著玩遊戲，像桌遊…對老人家來講的話，一堂課50分鐘太長，
應該是半個小時，休息10分鐘，時間彈性一點比較好。 

#16:課不夠，想要上課的人太多，老化的問題越來越多，名額限制就
要用抽籤的…希望能夠再開更多的課，讓更多的老人可以去上。
長青學苑是很好的，我們這邊師資都很棒。日語歌唱歡唱班、水
電修理、書法、國畫。老師也是從簡單教的，突然多一份學習的
機會，他們也很高興。 

#17:講話慢一點，或是課堂上要求不要太多，因為年紀大了，有的時
候學習能力畢竟不是那麼容易接受，樂齡這邊比較不重視要學多
少，而是在比較重視於他們之間的互相交流，還有上完課的回饋，
不是說你要每一個人都像小學生一樣，要懂規矩。 

本次參與深度訪談的受訪者較多數目前已退休，且無繼續工作的

需求，其論述多為享受目前生活，而無繼續工作意願。 

#1:已經退休了，沒有兼職。都這種年齡了，但我很熱心，會想去醫
院當志工，覺得這樣可以排解時間，幫助別人。 

#2:65歲，因為年紀到了，所以就沒有想要再繼續工作。 

#6:沒有，60歲退休。今年61歲，因為工作不如意還有家庭關係就退
休了 

#8:年輕的時候有。後來退休了。公司業績不好就退休了，外面景氣
的問題。現在身體不好，沒有想再去找工作。 

#9:我屆齡退休。二度就業長者是會想，但他還是會挑他自己喜歡做
的。 

#10:我55歲退的時候就是說休息一陣子，真正的就業應該算沒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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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自我提升，我退休也算年輕，小孩子還要讀書，家裡面也要
照顧，偶爾是閒暇的時候，才出門去學習。我覺得像如果有需要
我的地方，我做得到，我有能力，我也可以做啊，因為我們體能
方面，我們就真的做不了。因為你一來工作，時間上也好過，二
來你也不會閒著無聊。 

#12:現在沒有，有時候也想找工作，但是好像很困難，因為語言不通。 

#13:我退休了。本來預計65歲，因為要家庭照顧，60歲我就退了。不
用了啦，現在大環境又不太好。 

#16:我55歲，我很早就退休，我覺得錢夠了，沒有經濟壓力，第二，
還有很多事要做，關懷的問題，做自己想要的，不用被工作綁住。 

#19:我一個親戚，60初，他都是去做計時的，但是都要常常換工作，
有時候生意不好，老闆就說你不用來了，所以沒有保障，但是他
們有的是因為要打發時間，身體健康狀況良好，想說閒在家不如
去找份工作有收入。我覺得政府是不是譬如說定時或是一段時間
就在里長那裡說，我們這裡需要幾歲到幾歲，政府來安排我們去
哪裡工作，又離家近，不是自己還要去找求職，那個也不安全。 

#20:這個我就比較沒有，我剛剛一直在強調說比較希望，有一個專屬
的銀髮服務，包括我們就業的心得，在上面跟大家分享…如果有
那個管道，我們看到哪個地方有需要我們的，我們也可以去去了
解一下。 

關於「銀髮人才服務據點」、「樂齡就業五告讚」、「中高齡人力資

源平台」等中高齡就業資源服務，大部分受訪者表示不清楚相關訊息，

部分受訪者表示相關服務平臺所提供之職缺多為清潔工等類型，不符

合其需求，並且若為體力需求較多之職缺，中高齡者可能較無法勝任。 

受訪者提及目前社會仍普遍存在對於中高齡工作者的既定印象，

例如學習彈性差、體力差等，並且企業因其實際經營考量較難聘請中

高齡工作者，受訪者亦提及中高齡者的親友從事兼職工作較無保障，

若政府能夠過營造社會風氣，使聘用中高齡工作者成為普遍社會上常

見的觀念，則較有可能對於中高齡就業的推行有所成效。此外，受訪

者提及政府可以透過里鄰管道宣傳並安排工作職缺，協助中高齡者在

里鄰等鄰近處獲取工作，又能兼顧安全性。 

#4:蠻難的，我們在聘人第一個會看年紀，年紀好大了，來可能會變
成老油條，可能會不好教，因為太僵化了，學習的彈性可能比較
差…普遍像我們會有刻板印象，所以我們對中高齡就不是那麼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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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啦，假設我們真的是要推中高齡就業的話，友善的職場很重要，
政府是不是會有一些方案來鼓勵企業老闆願意聘用中高齡，給企
業一些補助，讓他們願意聘用，企業就很樂意做這件事。初期的
時候可能要有一些方案，中高齡就會變成一個風氣，大家的觀念
開了之後，老闆跟服務者、消費者都會很認同。 

#6:有聽說找清潔員不要找老的要比較年輕的，這要看主管，老闆可
能不知道這個情況。 

#7:沒聽過，不會去注意這個。不過我有點排斥，我覺得政府重量不
重質，只會認為有這個業務，不在乎質。 

#10:有聽過。只是說年輕人，都已經很不好找了，年紀大的人，人家
還要你嗎？你這老人家，我請你來養老，哪有人肯啊，一個公司
的老闆，從經營者的角度你也會有這點考量顧慮嘛，所以這不是
那麼容易啦。 

#11:我曾經看過但職缺最多的就是清潔人員和照顧人員，我覺得他的
選擇性不多。銀髮就業服務站我就不知道了…我看到政府適合中
高齡就業方案都是長照，我不曉得中高齡獎勵的就業方案是什麼。
我覺得友善職場滿重要的，在職場就業的環境中，會有一點因為
年齡格格不入，他們會因為年紀來認定你就是比較老。 

#13:有聽過，朋友親戚說的。知道有這件事，但是用的人不多。難了
啦，現在這個大環境，這樣子不可能，企業的話，羊毛就在羊身
上，你規定企業，企業也是馬馬虎虎給你應付，大家都要找年輕
的，所以說也沒有什麼好建議的。 

#15:我也在問我們里長，老年人有什麼可以讓他們就業的，因為有的
經濟不好，小孩子又不養他，他們說沒有啦，其實是有，現在就
是推廣的不夠…你根本就沒有推廣出去…有一些年紀大了，但是
他體力還可以工作，你去找的時候，人家就聽到你年齡，人家就
不要了… 

#18:有聽過，他們提供的工作性質可能不是你有興趣的，我們老了以
後動作也沒那麼快，自己心裡面也會受創傷，老人家自己也會很
自卑，你知道嗎？ 

#19:沒有。全職應該不行，因為體力不行，工作時間要彈性。 

#20:幾年前跟現在又不一樣，現在很多都開始用銀髮了…我們剛進來
的時候，讓我們上心理課程，有請一個老師讓我們演話劇，藉由
劇團活動融合在一起…我們的主管，他們就很有耐心的傾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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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告訴我說，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從不同地方來的，我們要去學
習如何去包容，然後去欣賞別人的優點，然後少看他的缺點…他
這樣給我講了以後，我就想開了。 

關於長期照顧經驗的討論，部分參與深度訪談的受訪者表示和配

偶輪流照顧家中長輩，亦有受訪者表示共同商量後由單一位家人投入

全職照顧，亦有受訪者本身即有全職主要照顧者的經驗。整體來說，

受訪者皆表示長期照顧在體力、專業度上皆有負擔，也都有尋求申請

長期照顧服務資源的經驗，例如居家服務、外籍看護工等。 

#4:我們現在是媽媽請外籍看護，爸爸就申請長照2.0的居家照顧。我
們都會去評估自己爸爸媽媽需要什麼，會覺得這個時候自己照顧
還可以，有時候很難去拿捏什麼時候需要資源。最早期我們是自
己很努力在照顧，都沒有去使用任何資源，我們就挑一個最適合
的人，家裡就投一個人出來，在家全職照顧，這個過程發現很辛
苦，我們才開始去申請外籍看護跟居服，外籍看護工是先申請的
也是很久，那居服反倒比較快。 

#9:當初是請移工來家裡，當時媽媽已經行動不便了，就需要幫忙。
媽媽本身的意思想要在家裡，我本身也想這樣會比較恰當。 

#11:仲介，因為我們也都不知道要找哪一家，之後就不敢再請外勞了。
後來我們就請臺灣人，費用真的好高，中午的時候臺灣的會說很
累要休息，你們要來顧，我就覺得分擔的有限。後來我就用長照，
找居服員，算小時的，不過現在長照也面臨一個缺口，只要一請
假，公司就說現在長照人員缺工，現在沒有那麼容易就有人來代
班，你們有時候也要自己下來顧。 

#19:跟先生輪流照顧公公婆婆…長期外勞或是一個臺灣籍的來幫忙
價格都很高。臺灣看護根本不敢問也不可能來24小時，就退而求
其次找外籍，問題是外籍門檻那麼高，等於是兩個中年人在照顧
兩個老年人。 

#20:我自己照顧，當時我60歲，還有體力照顧。他剛開始的時候覺得
很煩躁，為什麼自己的身體變成這樣？我是一個照顧者，我不會
擔心，我把自己吃得胖胖的，有體力可以去照顧他…現在我知道
喘息服務、居服務員…我去上那個居服員的證照，所以我知道，
可是有很多放不下，我希望就是宣導，讓照顧者能夠懂得說，這
個是有利於你的，也是有利於這個患者的，不是說好像你拋棄媽
媽那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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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外籍看護工的申請，部分受訪者表示申請門檻較高，且需帶

長輩至醫療院所進行評估後方可申請，但長輩的移動與外出意願、相

關申請表格填寫與資訊理解、申請等待期較長等是使用此類型服務的

難處。此外，外籍看護工和中高齡者的互動情形亦為難題之一，例如

語言、飲食、文化等差異，可能是造成中高齡者和外籍看護工相處的

挑戰，而對中高齡者的身心穩定有所影響。 

#4:因為疫情，外籍看護更難申請，他也會挑個案，有一個很大的問
題是語言溝通還有文化差異，他們跟長輩沒有辦法溝通，相處會
有摩擦。 

#6:居家服務，本國看護比較好，外籍的不行，他們會挑工作做，誰
回來才工作，手腳可能不乾淨。 

#9:倒是沒有困難，申請速度很快。我媳婦她去找的。她會講中文，
很順，照顧我媽媽，我們都很滿意。 

#10:是有一段時間，他要評估或者是人員是不是馬上能接上，也會幫
我們篩選一下合不合適。 

#11:我們有用政府長照，之前有請過外勞，臺灣的也有，我是看我媽
的狀況調整。我那時候比較傾向於外勞，因為可以隨時照顧她，
可是剛好那次請到的外勞不是很OK，我媽就有點嚇到。 

#18:申請好幾個月才會好，政府的鐘點那種可以接受，問題我們都不
懂也不知道怎麼請，所以就錯過了，資訊不夠透明…政府那時候
講算時間，都是一兩個小時，兩三個小時，服務內容是比較固定
的，老人可能有需要的時候不一定只有那個時間，時間上的彈性
可能比較不夠…臺籍的24小時費用很高，所以後來自己下去照顧，
到最後就需要插三管，比較麻煩，之後送機構。不只是語言的問
題，婆婆跟我講說，外勞會偷偷給我捏，因為你再換也不好找。 

在居家服務的使用經驗上，受訪者提及目前的服務在項目、與時

間長度等部分較為僵化，例如居家服務員需進行外出陪伴的服務項目，

但中高齡者可能當下較無意願外出，在相關規定的限制下較無調整的

彈性。 

#4:申請就是需要有人去處理這個過程，需要有人在家，因為要做評
估，要帶老人去醫院做評估也很困難，他們可能會不想去，第二
個是外籍看護，因為居服的服務時間不夠，我們只好再請外籍看
護，申請的過程更加麻煩。 

#4:最早的時候就是先自己照顧，最後爸爸情況很不好都需要有人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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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弄下…大姊年紀也大了，所以弄這些很辛苦。我們就想說，這
樣下去不知道時間要多長，應該趕快來找外籍看護。我們中間有
想過其他的居家服務，也想過要去據點，要去日照，去失智症的
家屋，可是最大困難是長輩他不願意出門，所以就要用騙的，參
加了效果其實就不好…當然政府推的政策有，當然是好的，只是
說使用上不見得能夠使用或是方便使用。 

#7:分成兩個層面，一個是申請者的家庭背景，如果比較現代化、教
育水平比較高會比較順利，因為他懂得表達需求，家庭背景沒那
麼優的就處處都會卡住，比如說要申請巴氏量表，他們連表達都
不會表達。 

#13: 這一塊我還覺得還蠻滿意的。未來我不排斥申請這樣的長照，
但是就是以居家的為主，機構的就可能沒有想法。 

#18:喘息這一塊，我覺得很重要。有時候我們有什麼狀況，他可以幫
忙，所以之前有申請，都是只有兩個小時，太少了。有人是說可
以送到醫院，兩天的喘息，我不知道啊，資訊我們也沒有。我們
已經照顧很久，外勞也要休假，休假的時候至少要有人來幫忙，
這一塊就好像都沒有。 

敬老愛心卡 

整體來說，受訪者對於敬老愛心卡皆持正面評價，在使用上較多

用於搭乘公車、計程車，醫療院所，僅少部分受訪者知悉能使用於運

動場館，對於申請的流程亦表示便利。 

#1:都用在計程車，一次減免85元，對使用上是滿意的，看病這個也
還不錯。 

#2:有，好像醫院看診可以用，像是我去中醫診所他都會提醒，但是
去大醫院看病收費員都不主動提，明明知道你65歲以上了，他也
不主動提起。坐車有用，運動那個我也知道。 

#7:有公車，用敬老愛心卡，這個很好用，計程車也會用，但uber不
行用。當時有聽到說計程車坐多少就刷多少，反正額度1,000塊。 

#8:有用過，蠻方便的，計程車幫助比較多。 

#9:可以使用運動中心，看醫生也可以。診所櫃檯會主動告知。 

#10:最常用在公車上。計程車坐過一回，我知道他折價85，但我比較
常搭公車。我們這邊衛生所也可以使用。可是醫院有哪幾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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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不清楚。 

#15:沒有。其實臺中市很多人都沒有用愛心卡，他們不知道怎麼用，
對愛心卡的推廣不夠。我有去問過國民運動中心，他說要看課程。
申請了但是功能都不太了解。 

#19:去區公所辦。里長那邊會宣傳。我只知道它坐計程車很好用而已，
還有坐高鐵，火車那些。 

部分受訪者提及在搭乘計程車時，因設備問題而無法使用，或因

帳務等行政流程緩慢而影響計程車司機的接送意願，也引此造成使用

者在使用時的心理壓力，另亦期待目前單次折抵 85元的政策能調高，

以因應目前計程車計費調漲的情形。此外，受訪者期望能調降至 60

歲就能申請，以及開放同住配偶亦可使用的規則。 

#1:很滿意啊，敬老卡希望可以一次抵掉1,000塊不要一次只抵掉85塊，
這樣不方便，還要多帶零錢出門。 

#3:敬老愛心卡，希望可以提高額度，不要一次只有85塊折抵，然後
有很多計程車司機都拒絕說不能夠使用，所以其實有時候用這個
好像也會有一點壓力，這個還沒有對長者很友善。 

#9:最讓我們失望的地方是一般計程車會拒絕我們去刷它，司機反應
說進帳很慢。偏鄉要叫有合作的車行不容易。 

#14:有一次搭計程車和司機說要用敬老愛心卡，司機說搭乘敬老愛心
卡在叫車的時候要先勾選，因為那個進帳慢，其實他們不喜歡敬
老愛心卡，可能敬老愛心卡付款方式，會影響到司機接送的意願。
我也知道診所的花費是可以折扣，但沒用過。 

#15:對，計程車不好搭，補助只有85塊，很多計程車不載，而且很難
叫車。 

#18:我還沒有65歲不用那個老人卡。我知道這一塊最近好像不錯，我
們有好幾個朋友，他們現在都坐車在玩，可是他們想要叫車不方
便，都叫不到。 

友善長者幸福環境 

關於如何營造友善長者幸福環境，受訪者提及包含友善活動空間

營造、就醫協助、整合資訊服務平臺等：  

1.友善活動空間 

受訪者提及目前臺灣交通空間對於長者並不友善，包含高低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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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騎樓、住家鄰近馬路無騎樓緩衝、機車較多等情形，期待能透過高

齡風氣的建立，讓社會習慣高齡化的需求，建立高齡化設施的認證，

例如高齡化服務餐廳、高齡化旅遊行程、高齡化公園設施等，營造友

善活動空間。 

#1:騎樓人行道要用平，不要高低不一，早上看的到還可以但晚上很
容易摔倒。 

#4:我覺得這個很難，臺灣目前街道常常都是很多機車，外面的環境
不適合長輩出來活動，或許我們可以從一些重點的地方做起，比
如說公園或者是一個強調高齡的餐廳、高齡的旅遊工作，也許可
以做高齡認證，慢慢變成風氣，我必須一定要考慮高齡者的需要，
這樣大家就會往這個方向去走，公共場所開始有這樣子的設備，
大家就可以建立這樣子的概念。 

#6:現在的路很多坑洞，不好走。這裡完全沒有騎樓，出去就是馬路
了。 

#13: 無障礙空間要再加強，現在長者可以去的地方還蠻有限的，像
一中街那個無障礙空間…還有公車，輪椅這一塊…班次也太少，
低底盤公車也太少了。 

此外，受訪者提及社區是中高齡者最能獲得資源或參與活動的地

點，但相關空間的設置若不便利，例如適合休息的地點，可能因中高

齡者習慣中午在家休息而降低再出門的動力。 

#19:除了剛剛提過的，我在想因為里內有里長，宣導的時間可不可以
頻繁一點，這次說明沒有聽到，可能2個月或3個月又有一次的機
會…我們的公園步道都凹凸不平，椅子也久年未修，要有後續的
維修維護管理…然後雜草叢生，我們都怕夏天怕有蛇，環境就是
不友善，不管對老人、小孩都不友善。 

2.就醫協助 

受訪者提及因大部分中高齡者皆獨自或與同為中高齡的配偶同

住，若有就醫等照顧需求時，在交通方面仍較不便，期待能協助就醫

交通甚或陪伴就醫。 

#5:身體不好的時候需要照顧，子女不一定有空，希望政府可以有專
責機構，例如看醫生需要幫忙接送，或陪看醫生，可以再做加強。 

#9:我們需要協助部分就是看醫生的時候，要車子載過去。友善環境
第一個是行的方面，像是復康巴士，經費如果補助更大的話，他
們會願意去搭這種車，就不需要去搭計程車。還有計程車叫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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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更普及比較實際確實。 

3.整合資訊服務平臺 

受訪者提及雖然里鄰、社區、親友等能提供相關資訊，但目前相

關資訊較紛雜於各平臺管道，期待能有整合資訊服務平臺，集中提供

相關資訊，例如就業需求、就業心得分享、社會福利資訊等，也期待

整合政府各部門的資源與標準，更有效率的提供相關服務。 

#4:村里長是他們是最接觸到，第二個是專業團體，比如說失智團體，
我就是需要失智的資源，那我就會去參加，從這個地方去把這些
資源讓大家知道 

#7:第一要多聽聽資深公民或者他家人的需求，有時候政府一頭熱不
一定有用。第二個可能要透過各種管道的宣導，讓老人覺得我雖
然是個資深公民，但是我在這個城市，我可以有另外一種活力。
管道的話就是里長、里幹事、電視。 

#15:現在比較能夠接收到訊息就是要靠每個里的關懷據點，叫里長安
排專人來說明，大家都比較清楚…。 

#17:里長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工具，比較具有公信力或者透過協會、基
金會。…。另外我覺得政府很多都在照顧，但是有一點點多頭馬
車，社會局、教育局、衛福部都各走各的，沒有整合，應該整合
可資源能夠互相流通，還有那個標準好像也都不同… 

#18:傳單投信箱來就知道了，line也可以。資訊不是沒有，資訊很多，
因為沒有在出去啊，老人通常他自己很少出去… 

#20:臺中市政府是因為我有在看，它有很多訊息…如果更貼心一點的
話，成立一個銀髮族的中高齡網站，然後就是LINE，也不能用電
話，因為現在電話大家都很怕…你要給他寫得誘惑一點，老人家
都是很喜歡拿小禮物，去哪裡有什麼好，告訴他們…單一個獨立
的窗口服務長輩，我就覺得說現在又要看什麼局，又要看什麼局，
好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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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發現與結論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以下將從八個面向分別提出本計畫之研究發

現與結論，包含人口基本資料、家庭與居住、健康與醫療、經濟與就

業、自我照顧能力、社會參與與高齡友善環境、政策知曉度與使用改

概況與入住機構情形等。 

第一節 人口基本資料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 55-64 歲的受訪者中，以女性的比例較高

(56.5%)；身分以一般戶比例較高(93.4%)，其次為身心障礙者(3.9%)；

教育程度以高級中等學歷比例較高(43.6%)，其次為國(初)中(27.4%)；

婚姻狀況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比例較高(80.7%)，其次為未婚

(7.8%)；有在世子女的比例較高(91.7%)，平均在世子女數為 2.4 個。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 65 歲以上受訪者中，以女性比例較高

(51.4%)；身分以一般戶比例較高(89.9%)，其次為身心障礙者(5.1%)；

教育程度以自修或國小等識字程度比例較高(48.6%)，其次為國初中

(18.4%)；婚姻狀況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比例較高(67.1%)，其次

為未婚(3.6%)；有在世子女的比例較高(95.6%)，平均在世子女數為

2.9 個。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至 111 年 12 月的人口資料，全國 55-64

歲女性比例為 51.5%，65 歲以上的女性比例為 54.7%；臺中市 55-64

歲女性比例為 52.9%，65 歲以上的女性比例為 54.7%，顯示中高齡人

口中，女性的比例較男性比例高。 

身分方面，隨著年齡的增加，身心障礙者身分的比例也提高，且

本次調查中，55-64歲身心障礙者身分的比例高於臺中市 107 年度調

查的結果；教育程度方面，55-64 歲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普遍較 65 歲

以上的受訪者高，戶籍地在市區的受訪者其教育程度則較其他次分區

高，反映了不同區域教育資源的差異，與臺中市 107年度調查及衛福

部 106 年度調查相比，本次調查的 55-64 歲受訪者在高級中等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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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增加較多，65歲以上的受訪者則是在國(初)中的比例增加較多；

在婚姻狀況上，雖然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仍為多數，但是，本次

調查中，婚姻狀況為未婚、無在世子女的的比例，均高於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及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其中又以 55-64 歲、教育程度研究

所以上、戶籍地在市區的受訪者無子女的比例較高。 

整體來說，在未來中高齡族群的女性比例將大於男性，應持續

關注中高齡者在性別方面的需求差異；隨著人口的老化，未來可能

出現更多身心障礙的需求，應提前規劃跨單位資源的整合；除此之

外，國民教育程度提升，中高齡人口中單身、無子女的情況將更為

普遍，考量中高齡人口的異質化(Heterogeneity)特性(劉立凡，

105)，未來政策的設計可以朝多元化服務來發展，讓中高齡族群可

以有更多選擇的權利，以協助中高齡族群能以獨立且自主的方式保

持與社會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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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庭與居住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 55-64 歲受訪者中，居住的住宅類型以沒

有電梯的兩樓以上家宅比例較高(81.0%)，其次為電梯大樓(8.6%)；

住屋所有權以居住在自有或家人的比例較高（89.1%），其次為租用

(10.9%)；受訪者近三個月的同住狀況以配偶或同居人的比例較高

(81.8%)，至於受訪者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以與兒子或女兒(含配偶/

同居人、子女配偶、孫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較高(63.7%)，其次為僅

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22.1%)，另有 9.0%的受訪者表示希望獨居(自

己住)。 

在受訪者家中的長照情形方面，受訪者家中有需要長期照顧者的

比例為 14.7%，照顧對象以父母親(含配偶父母)比例較高(10.7%)，其

次為配偶或同居人(2.1%)；受訪者為家中需長期照顧者的主要照顧人

的比例為 31.4%，照顧時間平均為 8.3年，照顧頻率為每周 5 天以上

的比例較高(77.9%)，家中無其他人可協助輪替長期照顧工作的比例

為 39.8%。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65 歲以上受訪者居住的住宅類型以沒有電

梯的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比例較高(81.9%)，其次為電

梯大樓(7.1%)；住屋所有權以自有或家人的比例較高(91.2%)，其次

為租用(8.5%)；受訪者近三個月的同住狀況以配偶或同居人的比例較

高(67.7%)，至於受訪者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以與兒子或女兒(含配

偶/同居人、子女配偶、孫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較高(65.8%)，其次

為僅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21.8%)，另有 7.2%的受訪者表示希望獨居

(自己住)。 

在受訪者家中的長照情形方面，65 歲以上受訪者家中有需要長

期照顧者的比例為 9.9%，照顧對象以配偶(或同居人)的比例較高

(5.3%)，其次為父母親(含配偶父母)(2.7%)；受訪者為家中需長期照

顧者的主要照顧人的比例為 29.6%，照顧時間平均為 7.0年，照顧頻

率為每周 5 天以上的比例較高(84.1%)，家中無其他人可協助輪替長

期照顧工作的比例為 56.5%。 

從調查結果發現，此次調查的受訪者所居住的住宅類型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類似，但是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相比，居住在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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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電梯的兩樓以上家宅比例明顯較多 (55-64歲增加24.8個百分點、

65 歲以上增加 25.5 個百分點)，相對較為減少的則是居住在沒有電

梯的公寓 6 樓(含以下)家宅比例(55-64歲減少 14.2個百分點、65 歲

以上減少 12.8 個百分點)；在住屋所有權方面，55-64 歲受訪者居住

在自有或家人的住屋比例明顯較 65 歲以上受訪者少，不過租屋的比

例則較 65 歲以上受訪者高，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及衛福部 106 年

度調查相比，不論是 55-64 歲或 65 歲以上的受訪者，住屋所有權為

自有或家人的比例均降低，租用的比例則相對提高。 

受訪者近三個月的同住狀況中，主要以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為多

數，55-64 歲受訪者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的比例又較 65 歲受訪者高

出 13.4 個百分點；在受訪者希望的居住安排方式上，雖然仍以與兒

子或女兒(含配偶/同居人、子女配偶、孫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為多

數，但是 55-64 歲受訪者在此居住安排方式的比例較 65 歲以上受訪

者低，而在僅與配偶或同居人居住的選項以及獨居的選項中，55-64

歲的比例則較 65 歲以上受訪者高。 

在受訪者家中的長照情形方面，在是否有需長照的家人及輪替照

顧情況部分，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及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的差異不

大，但是在受訪者是否為主要照顧者的問題中，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

查相較，受訪者不是主要照顧者的比例增加較多，55-64歲受訪者增

加 18.3 個百分點、65 歲以上受訪者增加 27.6 個百分點。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發現，居住在無電梯住宅的中高齡者為多數，

深度訪談受訪者提到會擔心未來自己因為身體因素不方便爬樓梯，可

能需要相關的協助也會考慮更換居住地點，但仍需要視自身的經濟情

況才能決定，對於目前的「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部分受訪者尚不清楚相關補助的內容及申請的方式。 

此外，本次調查中發現，租屋的比例呈現增加趨勢，需留意無自

有住屋的中高齡者居住問題，在焦點座談中亦提到，中高齡者在租屋

上容易遇到困難，需要由政府來提供相關協助，保障高齡者的居住權

利；此外，愈來愈多的中高齡者選擇僅與配偶同住，代表將出現更多

獨居的中高齡族群，應提早掌握其需求來規劃相關的服務。 

在受訪者擔任家庭照顧者的部分，量化資料顯示，有長照需求的

家庭中，約有 3成的受訪者為主要照顧者，且其中近 4成的受訪者其

家中無其他成員可輪替來協助照顧工作，深度訪談的受訪者也提到，

雖然與子輩同住，但是生活上還是以自己及配偶為重心，多數受訪者

尚需要協助照顧其他家庭成員或有相關照顧經驗，並提到了身為照顧

者對自己在時間、體力、專業度上的挑戰，多數受訪者對於目前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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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中給與家庭照顧者的相關服務並不清楚，少數有使用相關經驗的

受訪者認為協助家庭照顧者的喘息服務時數不足或機構喘息服務的

過程較為繁瑣，對於照顧工作的幫助有限。  

在專家學者場次的焦點座談會中，與會者針對長照悲歌之議題進

行討論，認為長照悲歌係因為照顧者無法負荷長期照顧家人的壓力而

殺死受照顧者後自殺的悲劇；為了預防長照悲歌的發生，需要重視家

庭照顧者的需求，建立相關的風險識別指標，並檢視是否有足夠的公

費安置床數，讓家中有長期照顧者的家庭，可以在必要時申請使用，

強化對家庭照顧者的社會支持網絡。 

整體而言，隨著居住型態與社會環境的變遷，應該觀察中高齡

人口對居住環境的需求變化，特別是針對於居住在「兩樓以上家宅

(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的中高齡人口，需要確保其居住

環境安全和周遭便利，也應增加對於相關福利及申請管道的宣導。

針對無自有住宅的中高齡者，可規劃居住相關服務，包括中高齡者

房屋租賃市場的開發或提供租屋管道的協助。此外，雖然在目前的

長期照顧政策中有提供家庭照顧者相關的服務，但對於服務的內容

仍有待加強或推廣，且需要再行評估是否現有的服務能提供中高齡

照顧者實際支援。  



第六章 研究發現與結論 

329 
 

第三節 健康與醫療 

一、55-64 歲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 55-64 歲受訪者中，77.3%認為自己過去

三個月內的健康狀況良好；95.0%自評咀嚼功能良好；51.1%近三個月

內有就醫狀況；5.3%近一年內有住院經驗；52.3%有經醫師診斷的慢

性或重大疾病，其中又以循環系統疾病的比例較高，占 33.2%。 

二、65 歲以上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 65 歲以上受訪者中，53.2%認為自己過去

三個月內的健康狀況良好；77.3%自評咀嚼功能良好；76.2%近三個月

內有就醫狀況；14.2%近一年內有住院經驗；77.3%有經醫師診斷的慢

性或重大疾病，其中又以循環系統疾病的比例較高，占 58.2%。 

三、小結 

根據本次調查顯示，受訪者自評健康狀況和咀嚼功能的部分，隨

著年齡增加，這兩項指標都有下降的趨勢；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相

比，覺得自己健康狀況還算好的比例增加較多(55-64 歲增加 31.9%、

65 歲以上增加 23.2%)，但是覺得自己健康狀況非常好的比例則減少

較多(55-64 歲減少 16.8%、65 歲以上減少 27.3%)，進一步分析覺得

自己健康狀況不好的受訪者，以男性(65.0%)、85 歲以上(40.1%.)、

離婚(25.7%)、戶籍地海線者(20.0%)的比例較高；與臺中市 107 年度

調查相比，55-64 歲覺得自己咀嚼功能非常好的比例增加較多，65 歲

以上覺得自己咀嚼功能還算好的比例增加較多，進一步分析，覺得自

己咀嚼功能不好的受訪者，以男性(15.6%)、85 歲以上(62.8%.)、喪

偶(35.2%)、戶籍地海線者(21.8%)的比例較高。 

在受訪者目前所患疾病狀況方面，與衛福部 106年度調查相比，

55-64 歲目前均無任何經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的比例增加較多，

但是，65 歲以上目前均無任何經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的比例

卻減少了 12.4 個百分點；二個年齡層均以患有循環系統疾病比例較

高。在近一年內的住院及就醫狀況方面，比例也是隨著年齡而增加，

而在住院期間的照顧者，則會因中高齡者的性別和年齡有所差異，女

性的照顧者以女兒的比例較高、男性的照顧者則以配偶或同居人的比

例較高，而 85 歲以上照顧者則以外國籍看護工的比例較高。 

綜觀中高齡者的就醫狀況，隨著年齡增加，就醫頻率和患有疾病

的情況呈現增加的趨勢。在質化研究中發現，中高齡者期望能夠提供

更便捷的就醫交通服務，特別是在面臨有臨時就醫需求時，期待能夠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330 
 

有機動性高的交通工具。由於中高齡者的健康狀況容易隨年齡增長而

退化，因此健康教育和預防措施成為中高齡者重要的議題，雖然目前

有提供 65 歲以上長者的健康檢查服務補助，但是，受訪者對於其認

識度不高，再加上只有衛生所或特約診所才有提供服務，就可能會影

響到中高齡者使用此服務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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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經濟與就業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 55-64 歲的受訪者中，目前主要經濟來源

為自己的工作或營業收入(60.7%)、次要來源為自己的儲蓄、利息、

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30.3%)；28.3%表示需要提供家人經

濟支援，需要被支援的對象主要為父母親(含配偶父母)比例較高，占

10.8%；63.5%目前有工作，平均希望在 66.1 歲時能夠退休。在老年

生活中，規劃想從事的活動，以四處旅遊、繼續工作賦閒在家比例較

高。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 65 歲以上受訪者中，主要經濟來源則為

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保險(39.8%)、次要來源為子女或孫子

女奉養(含媳婦、女婿、孫媳婦或孫婿)(27.6%)；13.5%表示需要提供

家人經濟支援，需要被支援的對象主要為配偶或同居人比例較高，占

6.9%；17.6%目前有工作，平均希望在 72.8 歲退休。在老年生活中，

規劃想從事的活動，以賦閒在家、四處旅遊、從事休閒、養生保健活

動比例較高。 

中高齡者的經濟來源會隨著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和

戶籍地而有所差異，且與臺中市 107年度調查及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

結果相比，子女或孫子女奉養的比例皆有減少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

有 2-3 成中高齡者表示目前沒有次要經濟來源，經濟來源較為單一，

應關注此類族群未來處理風險的能力。 

在儲蓄或保存財產方面，超過 7 成中高齡者目前有儲蓄或保存財

產的習慣，其中超過 6 成有存款儲蓄，其次為不動產、保險，但與臺

中市 107年度調查及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55-64 歲有儲蓄

或保存財產的習慣的比例有減少的趨勢。此外，有超過 8成中高齡者

無意願使用財產安養信託服務，可能增加財產被不當侵害的風險(陳

旺聖，109)。 

在每月花費方面，中高齡者每月平均可運用的金錢約為 10,000

元-29,999 元，與臺中市 107年度調查及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

比，皆有增加的趨勢。在每月生活花費足夠度方面，超過 6 成以上中

高齡者表示目前每月花費大致夠用，不感覺欠缺，但是，仍有約 2成

的受訪者表示金錢不夠用或有困難，其中以男性、75-84歲、離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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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地在海線的受訪者比例較高。 

在目前整體經濟狀況方面，近 6 成受訪者滿意目前整體經濟狀

況，對於目前整體經濟狀況較不滿意的受訪者，以 85 歲以上、大學

學歷、離婚、戶籍地在海線的受訪者不滿意比例較高。 

在工作方面，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及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

相比，有工作的比例皆有增加的趨勢，目前有工作的原因主要為經濟

上需要、持續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避免自己大腦退化等；另外，

有部分受訪者在沒有工作後，曾嘗試外出找工作，比例亦較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及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增加；受訪者沒有工作的原因主要為

已退休、因健康問題沒辦法工作、料理家務或照顧家人。在質化研究

中，多數的受訪者已退休，未再就業的主要原因除了是覺得自身體力

無法負荷需要體力的職缺，也擔心就業市場對於中高齡求職者的偏見。 

在有無對未來生活規劃方面，超過 7 成以上的中高齡者對於自己

老年生活有初步規劃，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及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

結果相比，有規劃的比例有增加的趨勢。 

整體而言，臺中市中高齡者對自己目前經濟狀況滿意，並對未來

老年生活也有初步的規劃，但是對於財產安養信託的知曉度較低，應

提升中高齡者對於經濟安全的意識，同時增加對財產安養信託的宣傳

和推廣，以培養中高齡者對於財產風險管理的能力。 

關於就業方面，應提供適合的中高齡族群就業服務管道和資源，

減少職場中對於中高齡者不友善的因素，打造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和

服務，支持沒有工作或收入不足的中高齡者基本生活，減輕其經濟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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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自我照顧能力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 55-64 歲的受訪者中，三餐的準備上，以

在家裡煮的比例占多數(72.5%)，外食比例為 26.6%；在自我照顧能力

方面，超過 9 成在從事各項生活活動項目時皆能獨自完成，不需要協

助，而在需要協助的中高齡者中，有困難的項目，以處理家務(5.2%)、

獨自外出(5.0%)的比例較高。在心理及精神狀況方面，受訪者以身心

適應狀況良好比例較高(91.2%)，其次為輕度情緒困擾(7.0%)。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 65 歲以上受訪者中，在三餐的準備也是

以在家裡煮的比例占多數(82.7%)，外食比例為 14.3%。在自我照顧能

力方面，約 8 成以上在從事各項生活活動項目時皆能獨自完成，不需

要協助，而在需要協助項目，以備餐(17.4%)、處理家務(17.3%)有困

難的比例較高。在心理及精神狀況方面，65 歲以上受訪者以身心適應

狀況良好比例較高(88.5%)，其次為輕度情緒困擾(9.2%)。 

根據調查發現，外食的比例以男性、55-64歲、離婚者、沒有在

世子女的人、戶籍地在市區的受訪者較高，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

果相比，55-64歲受訪者吃外食的比例有增加較多，65 歲以上受訪者

吃外食的比例變化不大。在質化資料中，受訪者表示餐食部分由自己

或配偶準備，關於「送餐服務/共餐」的經驗，深度訪談的受訪者雖

然有從鄰里、社區中聽聞過送餐服務，但是申請的資格或費用仍不清

楚，故沒有相關經驗，部分受訪者表示會擔心送餐服務的口味不佳或

餐食無法保溫，不過，多數受訪者認為如果未來自己無法自理三餐時

就會來申請此服務；關於社區中的共餐經驗，部分受訪者提到因為用

餐形式會受到地點(空間不足、無冷氣)、人力不足限制，而影響服務

的提供與用餐的意願而降低共餐的頻率或意願。 

在自我照顧能力方面，多數中高齡者在從事各項生活活動項目時

皆能獨自完成，不需要協助；在心理及精神狀況方面，約 9 成中高齡

者心理及精神狀況自評結果皆為身心適應狀況良好，不過，65 歲以上

受訪者的情緒困擾程度較 55-64 歲受訪者高，顯示心理及精神狀況會

因為年齡增加而產生更多困擾，此一情況也與衛福部 108年中老年身

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成果報告類似，其中又以女性、75歲以

上、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喪偶者的情緒困擾比例較高，是需

要優先關注的對象，在焦點座談會議中，專家學者亦提醒中高齡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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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會對其生活品質有重大影響。 

整體而言，目前臺中市中高齡者心理及精神狀況普遍良好，且可

以獨自完成各項生活活動；在心理及精神狀況部分，睡眠困難、容易

苦惱或動怒等問題是困惱現代人的常見問題，也是影響中高齡者心理

及精神狀況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本次調查中，但中高齡者對長

者心理諮詢服務的知曉度偏低，例如「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的

知曉度約僅 2 成，建議提供相關講座或諮詢服務，提供心理及精神狀

況不佳的高風險族群(如離婚、喪偶者)更多關注和支援，以建立長者

照顧心理健康的能力與對相關服務管道的認識，協助中高齡者擁有健

康的老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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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社會參與與高齡友善環境 

一、55-64 歲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 55-64 歲的受訪者中，在休閒活動方面，

以參與「消遣型」為主，佔比達 98.7%。其次為「社交型」（78.9%）

和「健身型」（47.6%）。在參與休閒活動的過程中，約有 4.9%的受訪

者表示有生理健康問題、缺乏適當的活動場地或設備等困難或限制。 

對社區活動或課程方面，有 27.8%表示有興趣，其中以「歌唱」

(39.2%)為最有興趣的項目；在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方面，有

29.6%表示有興趣，其中 12%的受訪者目前已經有參加社會服務或志

願服務工作；在感興趣的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類型中，以「社區

服務」的比例最高(58.0%)。其次是「環保與保育服務」（38.1%）。 

在使用大眾運輸的情形上，過去三個月有 31.7%有使用經驗，其

中以公車或客運比例較高(21.7%)，不過有 13.8%表示搭乘大眾運輸

時有遭遇過站牌住家離車站太遠等困難。 

關於電腦與手機使用方面，有 65.4%的人能夠使用電腦，且主要

用於休閒活動(77.9%)；有 95.1%能使用手機，且以常常使用比例較高

(89.9%)，在親友聯絡頻率方面，以每週 1-4 次為主，佔比 39.0%。 

二、65 歲以上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 65 歲以上受訪者中，休閒活動中同樣以

參與「消遣型」活動為主，占 96.0%。其次是「社交型」（75.2%）和

「健身型」（46.4%）；在參與休閒活動的過程中，14.9%的受訪者表示

有生理健康問題、家人不支持等困難或限制。  

對社區活動或課程方面，有 23.3%表示有興趣，其中以「唱歌」

(49.0%)為最有興趣的項目，其次是「健康促進、保健養生」(33.3%)。

在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方面，有 26.5%表示有興趣，其中 12.7%

的受訪者目前已經有參加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在感興趣的社會

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類型中，同樣以「社區服務」的比例最高(61.6%)，

其次是「環保與保育服務」（35.3%）。 

在使用大眾運輸的情形上，過去三個月有 37.4%有使用經驗，其

中以公車或客運比例較高(30.3%)，不過有 25.8%表示搭乘大眾運輸

時有遭遇過站班次太少等困難。  

關於電腦與手機使用方面，有僅 27.3%的人能夠使用電腦，且主

要用於人際互動(76.7%)；有 89.4%能使用手機，且以常常使用比例較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336 
 

高(56.2%)，在親友聯絡頻率方面，以每月 2-3次為主，佔比 31.7%。 

三、小結 

整體而言，在休閒活動方面，女性較男性更傾向於從事消遣型，

而男性則更傾向於從事健身型；高學歷者更傾向於從事學習型，而低

學歷者則更傾向於從事嗜好型。在從事休閒活動的過程中，年齡愈高

在從事休閒活動時愈容易遇到困難或限制，除了本身健康因素，亦容

易遭到家人的擔憂而反對，或找尋不到合適的活動或課程。 

在社區活動或課程部分，不足 3 成中高齡者有興趣參與，其中，

以男性、85 歲以上、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沒興趣的比例較高；

在有興趣參與社區活動的受訪者中，有興趣的課程主要為歌唱、運動、

健康促進、保健養生等，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有興趣的

比例有減少的趨勢，不過在質化調查中，受訪者對於參與社區活動或

課程，在學習資源或學習經驗上均給予正向的評價，亦建議可增加課

程安排的彈性及多元性，以利提高中高齡者參與的意願。 

在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方面，僅不足 3 成中高齡者有興趣參

與，以女性、高教育程度、配偶同住(包含同居)者比例較高，其感興

趣的類型主要為社區服務與環保服務。 

在整體生活機能方面，超過 9 成中高齡者表示住處附近的整體生

活機能方便，且有 4 成過去三個月曾搭乘過大眾運輸工具，其中以公

車或客運使用的比例較高，部分中高齡者表示曾在搭乘大眾運輸時遭

遇住家離公車站或客運站太遠、班次太少、時刻表或路線圖斑駁或字

太小、沒有候車亭或座椅等困難；在質化資料亦顯示，需加強公共運

輸的安全性以及時刻表資訊的正確性，此外，深度訪談的受訪者認為，

目前臺中市的公共空間對於高齡友善之處仍有待改善之處，例如，人

行道或騎樓的高低落差、公園無維護整理等，對年長者外出較不方便，

降低其外出的動力。 

在使用電腦的方面及手機方面，55-64歲的受訪者在使用電腦的

及手機方面，明顯較 65 歲以上的受訪者多，且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

查相比，有使用手機及電腦的比例與使用頻率皆增加。  

在老年人尊重度及生活滿意度方面，近 7 成中高齡者認為民眾對

老年人尊重，且超過 7 成 5 的中高齡者對於目前整體生活滿意。其

中，以女性、75-84歲、專科學歷、配偶同住(包含同居)、戶籍地在

山線的受訪者滿意的比例較高；而男性、65-74歲、未受正式教育但

識字(自修)、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戶籍地在海線不滿意的比

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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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生活在意或煩心的事項方面，不論是 55-64 歲或 65 歲以

上，主要皆為自己的健康問題、自己生病的照顧問題、配偶或同居人

的健康問題、自己的經濟問題，顯示，健康及照護、經濟問題是影響

中高齡者未來老年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 

整體而言，中高齡者對於目前整體生活、住處周邊生活機能、大

眾運輸以及民眾對老年人尊重度都給予了正面的評價，且中高齡者使

用電腦、手機的比例也有逐漸增加，表示中高齡者的生活方式或接收

訊息方式也逐漸在改變。因此，建議針對不同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

的需求提供不同類型的社區活動或課程、社會服務，鼓勵中高齡者持

續與社會接觸，維持活躍的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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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政策知曉度與使用概況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 55-64 歲的受訪者中，對於長期照顧服務

的使用意願，有 22.0%的受訪者表示不會使用，而有 74.9%表示會使

用；在希望使用的長期照顧方式方面，以居家式的照顧服務的比例最

高(38.4%)，其次是使用社區式的照顧服務（23.9%）、請外國籍照顧

人員到家裡來照顧（18.4%）、請本國籍照顧人員到家裡來照顧（7.8%）；

至於受訪者認為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每月支付的合理金額，以 10,000

元~ 14,999元最高(22.8%)。 

目前臺中市的老人福利服務的政策知曉度、需求度與滿意度的看

法，受訪者知道敬老禮金的比例最高(96.0%)，其次是敬老愛心卡

（92.8%）；而在目前是否需要方面，最多人表示需要敬老禮金(74.3%)，

其次是老人健保補助（54.0%）；在知道且有需求的受訪者中，最多人

使用老人健保補助(55.6%)，其次是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47.9%）；

在已使用的受訪者中，除日間照顧服務的滿意度為 61.8%，其他項目

的滿意度均達到 8成以上；70.1%對於老人福利的整體服務表示滿意。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 65 歲以上受訪者中，對於長期照顧服務

的使用意願，有 24.0%表示不會」使用，69.1%表示會使用；在希望使

用的長期照顧方式方面，以居家式的照顧服務的比例最高(37.1%)。

其次是請外國籍照顧人員到家裡來照顧（23.2%）、使用社區式的照顧

服務（18.2%）、請本國籍照顧人員到家裡來照顧（9.0%）；至於每月

支付長照的合理金額，受訪者以 10,000 元~ 14,999 元的比例最高

(20.8%)。 

目前臺中市的老人福利服務的政策知曉度、需求度與滿意度的看

法，65 歲以上的受訪者，在是否知道的比例、目前是否需要的比例、

以及在知道且有需求的項目中，比例最高的前二個為敬老禮金與敬老

愛心卡；在知道且有需求的受訪者中，最多人使用的項目為敬老禮金，

占 92.4%；在已使用的受訪者中，滿意度以「營養餐飲服務」、「獨居

老人關懷訪視服務」、「愛心手鍊」比例較高，皆為 100.0%。71.1%對

於老人福利的整體服務表示滿意。 

研究結果顯示，約 7成中高齡者表示在未來有需求時會使用長期

照顧服務，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不論年齡層，有意願的

比例皆至少增加了 20.0 個百分點，顯示中高齡者對長期照顧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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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度有增加的趨勢，且量化與質化的研究結果類似，大多數中高齡

者希望使用的服務主要為居家式的照顧服務、社區式的照顧服務、請

外國籍照顧人員，服務地點以住家或住家周邊為主。在每月可負擔費

用部分，主要落在 10,000 元-14,999 元的區間，與臺中市 107 年度

調查結果相比，願意負擔的金額有增加的趨勢；不過質化研究中提到

了外國籍照顧人員與中高齡者的互動情形，會因為雙方文化及語言的

不同，而影響了照顧服務的品質。 

在福利服務方面，以敬老禮金、敬老愛心卡知曉度最高，質化研

究中亦發現，中高齡者對於敬老愛心卡多持正面評價，不過在使用上

多以搭乘交通工具為主，期待政府可以擴大敬老愛心卡的使用功能或

對於有優惠的項目可加強宣傳，以利民眾對福利政策的認識與使用。 

由於受訪者普遍對於其他老人福利服務仍不清楚，故需要檢視目

前政策的推廣方式是否應進行調整，另外，焦點座談會議中亦提到，

由於中高齡者對於網路的使用更為普遍，所以在進行政策宣導的同時，

也應該持續培養中高齡者對於福利服務的正確認知，避免外界錯誤的

消息來源，影響到中高齡者對於服務服務的認識或使用。 

此次調查與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結果相比，對老人福利服務的滿

意度有顯著提升，滿意的比例增加較多(55-64歲增加29.7個百分點、

65 歲以上增加 25.4 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在老人福利服務的

整體滿意程度方面，85 歲以上、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離婚和戶籍地

在海線的受訪者滿意度較低，需優先關注此類中高齡者的需求並給予

回應。整體而言，中高齡者對於臺中市的各項福利服務不論在知曉度

或使用滿意度方面都抱持正面的評價，且中高齡者對於長期照顧服務

的接受度也有提高的趨勢，因此，隨著長期照顧服務使用意願增加，

未來可以進一步調查中高齡者的需求及偏好，逐步規劃更符合中高齡

者需要的長期照顧服務，並提供充足的人力數量與專業，以應變未來

持續增加的照護需求。除此之外，同時針對生活經濟補助、醫療保健

服務的老人福利服務，提供個人化的規劃及服務，打造中高齡者友善

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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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入住機構情形  

根據量化結果顯示，55-64歲機構住戶受訪者居住機構的時間以

5 年至未滿 7 年比例最高(53.5%)，入住機構的優先考量以他人推薦

或介紹(口碑)的比例最高(76.3%)，其次為離家近或交通便利(62.5%)，

對於機構的滿意度以滿意的比例最高(79.9%)；受訪者家屬來機構探

望的頻率以每月都有來的比例較高(73.0%)。 

根據量化結果顯示，65 歲以上機構住戶受訪者則以未滿 1 年的

比例最高(26.4%)，入住機構的優先考量以他人推薦或介紹(口碑)的

比例最高(54.4%)，其次為離家近或交通便利(36.0%)，對於機構的滿

意度以滿意的比例最高(80.9%)，受訪者家屬來機構探望的頻率以過

節時候會來的頻率較高(38.9%)。 

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在選擇入住機構時的考量主要參考他人的

推薦或介紹和機構的位置或交通便利性，約 8成表示對目前居住的機

構感到滿意，但在探望頻率的部分，65歲以上受訪者家屬探望的頻率

較 55-64歲受訪者低。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相比，55-64 歲受訪者居住機構的時間以

5 年至未滿 7 年增加較多(增加 45.8 的百分點)，以 1 年至未滿 3 年

減少較多(減少 23個百分點)，65 歲以上的受訪者則無顯著差異；對

於入住機構的考量方面，本次調查的受訪者，以他人推薦或介紹(口

碑)的比例增加較多，對於住在機構的滿意程度上，以滿意的比例增

加較多，但非常滿意的比例卻呈現降低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質化研究的結果與量化資料有不同的發現，在機

構住戶家屬焦點座談會議中，受訪者認為機構普遍缺乏足夠人力、照

顧的品質不佳，其住在機構的家人真正需求無法被滿足，但是即使如

此，因為家庭沒有足夠的照護量能，只能讓家人繼續住在機構，維持

基本的生理照顧，另外深度訪談的受訪者提到未來希望的居住環境，

多數不願意選擇住在機構，一方面是希望待在自己熟悉的環境，另一

方面則是包含對於機構的負面印象，例如環境整潔較差、生活受約束

等，再加上從親友入住後身體狀況變差的經驗，讓受訪者對於居住在

機構較排斥。 

整體而言，機構住戶的受訪者對機構服務持正向的態度，但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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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有相反的意見，分析可能原因為本次調查量化及質化調查訪談對象

及調查內容皆不相同，訪談結果可能受到受訪者立場及關注點的不同

而有所差異。 

在專家學者場次的焦點座談會中，受訪者針對目前的獨立倡導服

務進行討論，認為獨立倡導服務雖然可以促進中高齡者福利的保障，

但是現階段對於獨立倡導服務的範圍僅限於住在機構中無家屬的中

高齡者，且參與獨立倡導服務的機構過少，對於促進老人福利的幫助

仍十分有限，建議獨立倡導服務的推動可以往普及化、社區化及多元

化發展。 

相關研究顯示，機構服務品質的優劣，往往取決於機構住戶與家

屬對照服員服務的感受(婁文信,沈益平 105)；然而，長照機構中照服

員因擔憂沒有時間完成所有交辦的工作，只能選擇以「多工」

（polyvalent），或者「趕工」的方式讓工作效率最大化(李韶芬,112)，

且照顧服務員普遍存在流動率的偏高問題（衛福部,105）不穩定的工

作人力也可能會影響服務品質，進而影響服務對象的生活品質，若是

能鼓勵並協助照服員考取技術士證照，強化其專業形象，增進社會大

眾對照顧工作精神與價值之肯定，則有助於提高照服員之留任意願

(蔡雅鈞等,108)。 

根據臺中市 112年長照 2.0整合型計畫內容，雖然有提到照顧服

務員的認證人數增加、開設培訓課程的班次及人數，並提供考取技術

士證照的照服員獎勵金額等政策，但是主要係針對照服員的招募階段

所做的措施，對於在職中的照服員提供的資源較為不足，建議可針對

機構照服員就業的相關指標，如，留任率、離職率分析原因與定期追

蹤，並重視長照工作對照服員帶來的身心負荷與工作傷害風險，提供

的第一線照顧者真正需要的支持性服務或資源，另外，也需要加強民

眾對照顧服務工作之認知，讓照服員的專業與重要性受到肯定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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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Andersen 行為模式分析(迴歸分析) 

依據 Andersen 行為模式分析(迴歸分析)發現，在經濟補助、照

顧服務、健康維護、住宅及安全、社會參與情形、就業服務、(中)低

收入者相關福利等各類型福利服務中，其使用情形，容易受到年齡、

教育程度、從事休閒活動情形、與子女同住情形、是否有中低收入戶

身分、自身健康狀況(含患有疾病數、就醫及住院情形)及日常生活活

動能力影響。需留意的部分是在年齡部分，由於目前臺中市政府多數

所提供的老人福利服務對象皆以 65 歲以上為主要對象，而 55-64 歲

者因年齡尚未滿足使用資格，導致無法使用部分福利服務情形發生。 

因此，建議未來針對高齡、低學歷且有中低收入戶身分的長者優

先關注經濟補助福利服務需求；針對高齡、持有身心障礙證明、健康

狀況較差(含患有疾病情形、就醫經驗較多)、多項日常生活活動有困

難的長者優先關注照顧福利服務需求；針對居住在山線、海線、屯區、

低學歷、休閒活動參與較活躍者、經濟狀況較差、健康狀況較差者的

長者優先關注健康維護福利服務需求；針對獨居、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經濟較差、健康狀況較差、日常生活活動能力較差有困難的長者優先

關注住宅安全需求。 

而在社會參與福利服務部分，目前以女性、年齡愈高、休閒活動

參與較活躍者參與的比例較高，建議未來可主動瞭解不同性別、年齡

層需求，針對不同類型的長者規劃合適的活動及課程，同時，主動瞭

解機構長者需求，以提高其參與動機。



第七章 建議事項 

343 
 

第七章 建議事項 

第一節 立即可行建議(一年至三年 ) 

 

政策建議 說明 
建議的服務 

與措施 

執行單位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家庭與居住  

因應高齡

社會推動

友善居住

環境，以

提升中高

齡者和失

能者的居

家安全  

臺中市巿 65歲

以上老年人口

快速成長，經

調查研究顯

示，居住型態

以兩樓以上家

宅，沒有電梯

者較多，一旦

失能面臨無法

出門之困境，

且對輔具等居

家無障礙措施

知曉度偏低。  

因應高齡者居

住選擇逐漸轉

為獨自居住，

為降低居家意

外風險，應強

化跨局處合

作，營造安全

友善的居住環

境。  

 

 

 

(一)各局處積

極推動高齡者

友善居住措

施，改善社

區、住宅大樓

無障礙空間以

及居家無障礙

改善相關補

助，並加強相

關政策宣導。 

(二)公私協力

並強化跨局處

調處機制，形

成獨居老人跨

單位合作服務

網絡，共同守

護社區中的獨

居長者 

都發局 

社會局、

衛生局、

警察局、

消防局、

民政局、

各 區 公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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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 說明 
建議的服務 

與措施 

執行單位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經濟與就業 

協助中高

齡者二度

就業準備  

(一 )從調查結

果來看，中高

齡者對於銀髮

就業的相關服

務 知 曉 度 偏

低，且有再就

業意願或正在

找工作的中高

齡者受訪者表

示目前提供給

中高齡之職缺

性質較單一，

對於要找到理

想之職缺有難

度較高。  

(二 )建議優先

提高銀髮就業

服務的政策知

曉度，鼓勵企

業發展高齡友

善就業環境。  

(一 )運 用 多

元 宣 導 管 道

加 強 銀 髮 人

才 就 業 服 務

的能見度，讓

有 就 業 意 願

的 中 高 齡 者

能 夠 知 道 並

使用此服務   

(二 )強 化 中

高 齡 者 就 業

個別化服務/

鼓 勵 企 業 透

過 職 務 再 設

計服務，為中

高 齡 者 營 造

友 善 的 就 業

環境 

勞工局 

 

自我照顧能力 

促進中高

齡心理健

康  

根據本次量化

調查結果，在

心理及情緒困

擾程度的相關

指標較過去之

調查結果增

加，且在質化

研究中，專家

學者亦認為心

理健康會對中

(一 )加強相

關心理健康

政策 (如，

老寶貝心健

康服務 )宣

導及佈建心

理支持資源

(如，憂鬱

篩檢 )。  

(二)辦理中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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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 說明 
建議的服務 

與措施 

執行單位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高齡生活品質

有重大影響；

但中高齡對目

前心理健康相

關福利服務的

知曉度偏低，

建議加強宣導

心理健康相關

福利服務以照

顧中高齡之心

理健康。  

高齡心理健

康相關講座

及活動，並

納入社區老

人活動健康

促進方案。 

健康與醫療 

提高中高齡

健康檢查的

知曉度與使

用率 

根據本次量化調

查結果，中高齡

極重視與憂慮自

己的健康狀況，

但是對於現行健

康檢查補助政策

的知曉度卻較臺

中市 107年調查

減少；部份行政

區后里、石岡、

新社、和平、清

水、龍井、外

埔、大安、大肚

均無特約老人健

檢的特約診所，

可能會因為交通

因素而影響中高

齡使用政策的意

願。 

(一)擴大相關

身體健康政策

如中高齡健康

補助政策等宣

導，並可強調

其為「免費」

福利服務，並

提供特約院所

統一的識別

物，提高中高

齡族群及其親

屬對此服務的

知曉度。 

(二)媒合社區

相關資源，提

供交通工具，

協助接送(偏

鄉)中高齡共

乘至特約醫院

進行健康檢查

或是安排巡迴

衛生局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346 
 

政策建議 說明 
建議的服務 

與措施 

執行單位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式健檢。 

社會參與與高齡友善環境 

提供優質

友善的公

車搭乘服

務 

中高齡在搭乘公

車時，常遇到不

知道如何查時刻

表、時刻表資訊

錯誤、無候車亭

或候車亭無座

椅、需要到機車

道上攔公車、司

機員危險駕駛等

情形。 

(一)加強輔

導公車業者

提供友善高

齡乘車服

務，以提高

長者搭乘公

車服務品

質。 

(二)建置友

善中高齡者

公車候車亭

及低底盤公

車運具，並

提供即時便

利乘車資

訊，以保障

中高齡者或

行動不便者

行的權益。 

(三)整併公

車時刻表等

資訊於臺中

市官方APP，

並擴大宣導

增加使用

率。 

 

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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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 說明 
建議的服務 

與措施 

執行單位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鼓 勵 計 程

車 業 者 提

供 無 障 礙

運 輸 工 具

及 友 善 高

齡 者 搭 乘

服務  

中高齡者如有臨

時就醫情況或外

出需求時，會需

使 用 有 機 動 性

高、方便且及時

的交通工具。 

(一 )增加通

用計程車數

量 ( 目 前 臺

中市通用計

程 車 共 54

輛)。 

(二 )鼓勵計

程車業者辦

理增進服務

長者知能之

在職訓練。 

 

交通局 

 

提供中高

齡者優惠

並具各類

服務識別

性  

中高齡對於敬

老愛心卡的認

知多數仍在臺

中市的大眾交

通運輸、計程

車優惠等，對

於國民運動中

心、衛生所或

特約診所的掛

號費優惠服務

仍不清楚。 

(一)加強宣

導敬老愛心

卡可使用的

範圍與服務

功能。 

(二)加強於

國民運動中

心、衛生所

或特約診所

放置能明顯

識別使用敬

老愛心卡優

惠相關說明

文字或圖

樣。 

社會局 

交通

局、運

動局、

衛生局 

鼓勵學生

至服務中

高齡者之

住宿式照

顧機構進

行世代交

流  

關於高齡友善

環境的營造首

先必須讓大眾

瞭解高齡是每

個人都會經歷

的階段，營造

社會風氣有助

於整體友善環

鼓勵各級學

校如國小、

國中、高中

等透過參訪

老人機構活

動認識與接

觸不同世代

的生活情形

教育局 
社會局 

衛生局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348 
 

政策建議 說明 
建議的服務 

與措施 

執行單位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境的提升，可

從鼓勵學生至

相關老人福利

機構或終身學

習機構參訪等

機會增加世代

交流。 

與相關政

策，從而建

立對於高齡

世代的認知

與尊重。 

營造中高齡

者自主自立

生活的社區

環境 

社區是落實在

地老化的關

鍵，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為社

區照顧的基礎

單位，以長者

居民為主體，

提出對生活的

期待，發展社

區共生的服務

模式。 

(一)增加社

區照顧關懷

據點自主提

案的權利。 

(二)培力社

區據點量

能，強化據

點的數位環

境，輔導據

點營造共生

社區模式。 

社會局  

政策知曉度與使用概況-長期照顧 

提升照顧

服務人力

與照顧品

質  

本次調查受訪者

認為，機構照顧

人力不足且流動

率高，是造成照

顧品質不佳的主

要原因，雖然目

前法定有規定人

力之配置標準，

但家屬仍認為無

法滿足機構老人

的照顧需求，且

面對時常更換的

照顧人員，也增

加老人在溝通上

的困難，家屬也

(一)提升社

會對照服員

專業的正確

認知，強化

其專業形

象，使照服

員增加對自

身職業認

同，降低其

離職率。 

(二)規劃提

供照服員多

元性的支持

措施，協助

其減輕照顧

衛生局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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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 說明 
建議的服務 

與措施 

執行單位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不容易了解老人

實際的照顧情

形。 

造成照服員流

動率高的因素

包括:工作內

容繁重造成身

心壓力無法負

荷大、工作無

成就感、照服

員職業的社會

地位過低、專

業不受重視

等，因此，若

能提供照服員

相關的支持性

資源，則有助

於提升照服員

之留任意願，

進而改善照顧

品質。 

工作的所帶

來的壓力或

降低因為照

顧工作帶來

的職業傷害

風險，營造

健康的職場

環境，穩定

照顧服務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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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長期建議(四年以上) 

政策建議 說明 
建議的服務 

與措施 

執行單位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家庭與居住 

協 助 中 高

齡 擁 有 居

住 權 利 與

居住安全  

根據研究發現，

中高齡租屋及

無自有住宅的

比例增加，未來

可能會面臨無

法負擔房租或

不易找尋適合

之住所。 

(一)檢視臺中

市目前社會住

宅高齡者保障

戶數，讓獨居或

經濟弱勢之中

高齡可優先入

住。 

(二)在社會住

宅内規劃青銀

共融的生活環

境，促進世代交

流 

住宅發

展工程

處 

 

經濟與就業 

加 強 推 廣

財 產 安 養

信 託 服 務

的知曉度  

本次研究發現，

未來少子化及

獨居老人等情

形不可避免，財

產安養信託有

其存在必要性，

但目前中高齡

者對相關制度

知曉度偏低，且

會因為管理費

用、不動產需抵

押的條件而降

低了財產安養

信託的意願。 

增強中高齡對

於財產安養信

託的認識，讓老

人可充分了解

財產安養信託

的優點以及對

自身經濟之保

障。 

社會局 新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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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 說明 
建議的服務 

與措施 

執行單位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社會參與與高齡友善環境  

加 強 推 廣

1999 市 民

服 務 專 線

知曉度  

本次調查發現，

中高齡者認為

目前老人福利

服務的查詢管

道不易或者資

訊較為分散，希

望有可以協助

的窗口。 

(一 )加 強 推

廣 1999 市 民

服 務 專 線 知

曉度，以利中

高 齡 者 查 詢

相關服務。  

(二 )提 升 各

機 關 間 的 資

訊流通效率。 

研考會 各局處 

推 動 企 業

支 持 高 齡

友 善 及 家

庭 照 顧 者

之 職 場 環

境  

鼓勵企業可讓

擔任家庭照顧

的員工，在需要

照顧中高齡家

人而請假時給

予相關的福利，

降低家庭照顧

者之負擔或經

濟壓力。 

加強推廣勞動

部之訂定「推

動工作與生活

平 衡 補 助 計

畫」，並鼓勵有 

需求之企業申

請。 

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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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年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訪問表 

樣本編號：＿＿＿＿＿___ 

您好： 

我是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的訪員，目前受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的委託，進行「112 年臺中

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透過這個調查能提供臺中市政府瞭解現階段老人生活

狀況、社會福利需求，並以調查結果做為政府推動各項老人服務政策之參考，打擾您一些

時間，請協助回答下列問題。 

您所填答的資料僅供整體決策及統計分析應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請放心作答 

謝謝您的合作！！ 

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受託機關：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計畫主持人：劉兆隆教授 

訪問地點：臺中市         區         街/路 

訪問日期：         年         月         日 

訪問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 

訪員編號：           

  

核定機關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1.依據統計法第十五條規定：「統計調查之受查者

無論為個人、住戶、事業單位、機關或團體，

均應依限據實答復。」 

2.本表所填資料係供研訂整體施政決策與統計等

應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不做其他用途，請惠

予合作，詳實填報。 

核定文號 中市主三字第 1120005755號 

調查類別 一般統計調查 

有效期間 核定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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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記錄區】 

A. 代答程度 

☐(01)全部都由本人回答【跳答 D】 

☐(02)部分由別人代答【續答 B】 

☐(03)全部由別人代答【續答 B】 

B. 回答者與應受訪者之關係 

☐(01)配偶或同居人   ☐(02)兒子    ☐(03)女兒 

 ☐(04)媳婦 

☐(05)女婿     ☐(06)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07)(外)孫子女或其配偶 ☐(08)朋友    ☐(94)其他(請

說明)： ______  

C. 代答原因 

☐(01)重病或身體虛弱體力無法支持  ☐(02)對問卷內容不太了解 

☐(03)重聽、耳聾或啞巴     ☐(04)語言不通 

☐(05)精神有問題、神智不清楚   ☐(06)中途因無法記憶換人 

☐(07)中途因身體虛弱不能繼續     

☐(08)中途因身心狀況顯得不想理人，不想繼續、拒絕回答 

☐(09)中途因情緒不穩，悲傷    ☐(94)其他(請說明)：

 ______  

D. 受訪者戶籍地 

☐(11)豐原區   ☐(12)后里區   ☐(13)潭子區  ☐(14)大雅區 

 ☐(15)神岡區 

☐(16)東勢區  ☐(17)石岡區   ☐(18)新社區  ☐(19)和平區 

 ☐(21)大甲區 

☐(22)清水區  ☐(23)沙鹿區   ☐(24)梧棲區  ☐(25)大安區 

 ☐(26)外埔區 

☐(27)龍井區   ☐(28)大肚區   ☐(31)大里區  ☐(32)太平區 

 ☐(33)霧峰區 

☐(34)烏日區  ☐(41)中  區   ☐(42)東  區  ☐(43)南  區 

 ☐(44)西  區 

☐(45)北  區  ☐(46)西屯區   ☐(47)南屯區  ☐(48)北屯區 

☐(98)拒答【中止訪問】 

E. 受訪者居住地 

☐(11)豐原區   ☐(12)后里區   ☐(13)潭子區  ☐(14)大雅區 

 ☐(15)神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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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東勢區  ☐(17)石岡區   ☐(18)新社區  ☐(19)和平區 

 ☐(21)大甲區 

☐(22)清水區  ☐(23)沙鹿區   ☐(24)梧棲區  ☐(25)大安區 

 ☐(26)外埔區 

☐(27)龍井區   ☐(28)大肚區   ☐(31)大里區  ☐(32)太平區 

 ☐(33)霧峰區 

☐(34)烏日區  ☐(41)中  區   ☐(42)東  區  ☐(43)南  區 

 ☐(44)西  區 

☐(45)北  區  ☐(46)西屯區   ☐(47)南屯區  ☐(48)北屯區 

☐(98)拒答【中止訪問】 

F. 訪員觀察受訪者本人之身心狀況 

F1.身體狀況： 

□(01)無異常    □(02)坐輪椅    □(03)臥

床   

□(04)其他身體狀況不佳(請說明)： ______ 

F2.溝通狀況(可複選)： 

□(01)無異常    □(02)聽覺、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03)其他溝通不良情況(請說明)： ______ 

F3.心智狀況： 

□(01)無異常    □(02)失智(包括弱智)  □(03)精

神及心智狀況不佳 

□(04)無意識(包括完全昏迷)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356 

一、基本資料  

Q1.生理性別【單選，訪員自行判斷】 

☐(01)男性        ☐(02)女性 

Q2.請問您是民國幾年出生： 

☐民國___年___月(民國 57 年 5月 31 日以前【55 歲以上】) 

Q3.請問您是否具有以下身分？【可複選】 

☐(01)一般戶      ☐(02)中低收入戶 

☐(03)低收入戶      ☐(04)身心障礙者 

☐(05)榮民、榮眷     ☐(06)原住民 

☐(07)新住民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 

Q4.請問您的最高教育程度是什麼？(不論畢業、肄業、就學中都算)【單選】 

☐(01)不識字     ☐(02)未受正式教育但識字(自修) 

☐(03)國小      ☐(04)國(初)中 

☐(05)高級中等學校    ☐(06)專科 

☐(07)大學(含科技大學、二技) ☐(08)研究所以上  

Q5.請問您的主要宗教信仰是什麼？【單選】 

☐(90)沒有      ☐(02)佛教 

☐(03)道教      ☐(04)基督教 

☐(05)天主教     ☐(06)一貫道 

☐(07)民間信仰(無崇拜特定神明者)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 

Q6.請問您目前的婚姻狀況如何？【單選】 

☐(01)未婚       ☐(02)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  

☐(03)離婚(不含離婚後仍同居者)  ☐(04)已婚但分居 

☐(05)喪偶 

Q7.請問您目前有幾個還在世的子女(含收養)？ 

☐(94)________個(若沒有，請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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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與居住 

Q8.請問您目前居住的住宅類型是哪一種？【詢問普通住戶，單選】 

☐(01)電梯大樓(7樓(含)以上，有電梯) 

☐(02)公寓(6 樓(含)以下) 【續問 Q8a】 

☐(03)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續問 Q8a】 

☐(04)平房(含三合院及四合院) 

☐(05)一般搭建屋(如：在空地、路邊或河岸旁自行搭建屋、鐵皮屋、貨櫃屋)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 

Q8a.是否有電梯？【詢問 Q8回答選項 03、04者，單選】 

☐(90)沒有        ☐(02)有 

Q9.請問您目前居住的房子，是自有還是租屋？【詢問普通住戶，單選】 

☐(01)自有或家人的  ☐(02)租用   ☐(03)政府配住 

☐(04)公司配住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Q10.請問過去三個月內，有哪些人跟您住在一起？【詢問普通住戶，可複選】 

☐(01)配偶或同居人  ☐(02)父母親(含配偶父母)   ☐(03)兒子 

☐(04)女兒    ☐(05)媳婦      ☐(06)女婿 

☐(07)兄弟姐妹或其配偶     ☐(08)(外)孫子女或其配偶 

☐(09)本國籍看護工      ☐(10)外國籍看護工 

☐(11)朋友        ☐(90)沒有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_ 

Q11.我要說出一些老年人常見的居住安排方式，您最喜歡或是最希望的方式

是哪一種呢?【限問本人，單選】 

☐(01)獨居(自己住)【Q7有子女者續問 Q11a】    

☐(02)僅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Q7有子女者續問 Q11a】 

☐(03)與兒子或女兒(含配偶/同居人、子女配偶、孫子女)住在一起 

☐(04)與父母親同住     ☐(05)與其他親戚家人同住 

☐(06)和其他人一起住機構(如老人福利機構、護理之家、榮譽國民之家、

住宿式長照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等)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_ 

Q11a.您希不希望住在兒子或女兒家附近呢？(一小時內可以到達您家的距離)

【詢問 Q7 回答有子女者且 Q11 回答選項 01、02者，限問本人，單選】 

☐(01)不希望   ☐(02)希望  ☐(96)沒有意見/沒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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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請問您的家人當中，目前有誰需要長期照顧嗎？【不論有無同住，可複選】 

☐(01)配偶或同居人  ☐(02)父母親(含配偶父母)  ☐(03)兒子 

☐(04)女兒    ☐(05)媳婦     ☐(06)女婿 

☐(07)兄弟姐妹或其配偶   ☐(08)(外)孫子女或其配偶   

☐(90)沒有【跳問 Q13】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_ 

Q12a.請問您是主要照顧者嗎？【主要照顧者指平常照顧失能者最多者，照顧

內容含吃飯、上下床、穿衣服、洗澡等，詢問 Q12 回答選項 90 以外者】 

☐(01)不是【跳問 Q13】 

☐(02)是【續問 Q12b至 Q12f】 

Q12b.請問他(她)是什麼狀況需要您協助照顧生活起居？【限問本人且 Q12a答

02者，單選】 

☐(01)失能     ☐(02)失智   ☐(03)失能且失智 

☐(94)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 

Q12c.請問您照顧他(她)幾年？【限問本人且 Q12a 答 02者】 

☐總共____年(未滿 1年以 1年計) 

Q12d.一般來說，請問您平均一週有多常照顧他(她)？【限問本人且 Q12a 答

02者，單選】 

☐(01)每週不到 1天     ☐(02)每週 1~2天 

☐(03)每週 3~4 天     ☐(04)每週 5天以上 

Q12e.請問您每天平均照顧他(她)，所花的時間大約有幾小時？【限問本人且

Q12a 答 02 者】 

☐_____小時 

Q12f.請問是否有誰和您輪替照顧他(她)？【限問本人且 Q12a答 02者，可複

選】 

☐(01)配偶或同居人  ☐(02)父母親(含配偶父母)  ☐(03)兒子 

☐(04)女兒    ☐(05)媳婦     ☐(06)女婿 

☐(07)兄弟姐妹或其配偶  ☐(08)(外)孫子女或其配偶   

☐(09)本國籍看護工   ☐(10)外國籍看護工    

☐(11)朋友     ☐(90)沒有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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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與醫療 

Q13.過去三個月內，您覺得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好不好？【限問本人，單選】 

☐(01)非常不好   ☐(02)不太好   ☐(03)普通 

☐(04)還算好   ☐(05)非常好 

Q14.請問您覺得自己的咀嚼功能好嗎？【單選】 

☐(01)非常不好(只能吃軟、流質的食物) 

☐(02)不太好(只能吃細碎的食物) 

☐(03)還算好(除了太硬的食物不吃，其他都可以吃) 

☐(04)非常好(什麼食物都可以吃) 

Q15.請問您最近三個月內，是否曾經到醫院或診所看病？【單選】 

☐是         ☐否 

Q16.請問您目前是否患有經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可複選】 

☐(01)循環系統疾病(如心臟病、高血壓、腦血管病變(中風)等) 

☐(02)骨骼肌肉系統疾病(如關節炎或風濕症、骨質疏鬆症、紅斑性狼瘡等) 

☐(03)內分泌及代謝疾病(如糖尿病、甲狀腺機能障礙、高血脂、痛風等) 

☐(04)消化系統疾病(如消化性潰瘍、胃病、肝硬化、慢性肝炎、慢性膽道炎等) 

☐(05)眼、耳等器官疾病(如青光眼、白內障、眼角膜病變、中耳炎、耳朵病變等) 

☐(06)呼吸系統疾病(如氣(哮)喘、慢性鼻炎、支氣管炎、肺氣腫、肺炎、肺病等) 

☐(07)泌尿系統疾病(如慢性腎臟炎、腎臟感染、尿毒症、腎結石等) 

☐(08)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如血友病、貧血、紫斑症等) 

☐(09)癌症(惡性腫瘤) 

☐(10)精神疾病(如精神病、憂鬱症、躁鬱症等) 

☐(11)皮膚及皮下組織疾病(如烏腳病、乾癬、濕疹、白斑等) 

☐(12)神經系統疾病(如失智症、巴金森氏症、肌僵直萎縮症、癲癇、脊髓損傷等) 

☐(94)其他疾病(請說明)：________(如結核病、痔瘡、攝護腺肥大、尿失禁等) 

☐(90)目前均無任何經醫師診斷的慢性或重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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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請問您最近一年內，是否曾經住過院？ 

☐(94)____次(沒有則填 0次)【大於 0者，續問 Q17a】 

Q17a.住院期間大部分都是誰照顧您？【詢問 Q17 大於 0者，可複選】 

☐(01)配偶或同居人  ☐(02)父母親(含配偶父母)   ☐(03)兒子 

☐(04)女兒    ☐(05)媳婦      ☐(06)女婿 

☐(07)兄弟姐妹或其配偶     ☐(08)(外)孫子女或其配偶 

☐(09)本國籍看護工      ☐(10)外國籍看護工 

☐(11)朋友        ☐(90)沒有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_ 

四、經濟與就業 

Q18.請問您目前最重要的兩項經濟來源為何？【單選】 

☐(94)主要：_______(請填代號)  ☐(94)次要：_______(請填代號) 

經濟來源代碼表： 

00.無次要 

01.自己的工作或營業收入 

02.配偶或同居人提供 

03.標會 

04.向他人或金融機構借貸 

05.自己的儲蓄、利息、租金、投資所得或商業保險給付 

06.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社會保險 

07.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含媳婦、女婿、孫媳婦或孫婿) 

08.政府救助或補助 

09.民間團體救助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Q19. 請問您或您的配偶(或同居人)目前是否有為老後生活規劃儲蓄或保存

財產？(如保存房子、土地或其他不動產，存款、股票、債券、基金、金

飾等投資工具或保值財物、儲蓄型保險)(以上任一項有就算有) 【可複

選】 

☐(01)存款儲蓄   ☐(02)不動產  ☐(03)保險   

☐(04)投資(股票、債券或基金)   ☐(05)財產信託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_  ☐(90)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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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請問您目前平均每月自己可自由支配的所有費用大概有多少元？【單選】 

☐(01)4,999 元以下      ☐(02)5,000元~9,999元 

☐(03)10,000 元~19,999元    ☐(04)20,000元~29,999元  

☐(05)30,000 元~39,999元    ☐(06)40,000元~49,999元 

☐(07)50,000 元以上      ☐(90)無可自由支配 

☐(96)不知道       ☐(98)拒答 

Q21.請問您目前平均每月自己所需的日常生活費用是否足夠？【限問本人，單

選】 

☐(01)相當困難      ☐(02)有點不夠用，略有困難 

☐(03)大致夠用，不感覺欠缺   ☐(04)相當充裕，且有餘 

☐(98)拒答 

Q22.如果存款超過一定數額以上，您是否考慮選擇辦理財產安養信託？【退休

安養信託是協助提供老年退休生活保障的信託服務，可將財產一次或定

期定額支付信託財產帳戶中，在信託期間內，分散運用收益相對穩定且風

險低的理財工具，作為生活費、醫療費等，事先安排老年生活，以確保生

活品質，限問本人，單選】 

☐(01)有意願       ☐(02)無意願 

Q23.請問您的家人目前有誰需要您提供經濟支援？【可複選】 

☐(01)配偶或同居人      ☐(02)父母親(含配偶父母) 

☐(03)兒子        ☐(04)女兒 

☐(05)媳婦        ☐(06)女婿 

☐(07)兄弟姐妹或其配偶     ☐(08)(外)孫子女或其配偶 

☐(90)沒有        ☐(94)其他(請說明)：

________ 

Q24.整體而言，請問您對您目前的經濟狀況滿不滿意？【限問本人，單選】 

☐(01)非常不滿意  ☐(02)不滿意   ☐(03)普通 

☐(04)滿意    ☐(05)非常滿意   

☐(96)不知道   ☐(9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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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5.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從事工作？(包含無酬家屬工作者，指未領取任何酬勞

幫忙家中其他成員（為求利潤之自營作業者或雇主）工作且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者)【單選】 

☐(01)沒有【續問 Q25a、Q25b】 

☐(02)有【續問 Q25d、Q25e、Q25f】 

Q25a.請問您目前沒有從事工作的主要原因為？【詢問 Q25 回答選項 01 者，

單選】 

☐(01)已退休 

☐(02)公司裁員或被資遣 

☐(03)偶爾或非正式幫助家人生意、事業、農事(每週工作時數小於 15小

時) 

☐(04)料理家務或照顧家人 

☐(05)家境許可，不需要工作 

☐(06)因健康問題沒辦法工作 

☐(07)沒有適合的工作 

☐(08)沒有想要工作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_ 

Q25b.請問自從您沒有工作後，有沒有曾經嘗試外出找工作？【詢問 Q25回答

選項 01 者，單選】 

☐(01)沒有【跳問 Q26】 

☐(02)有【續問 Q25c題】  

Q25c.請問您找工作過程中遭遇的困難是什麼？【詢問 Q25b 回答 02者，可複

選，不提示】 

☐(01)沒有遭遇困難        

☐(02)專長技能不符合(含證照資格不符合)  ☐(03)教育程度不符合 

☐(04)性別限制        ☐(05)語言限制 

☐(06)婚姻狀況限制 

☐(07)找不到想要做的職業類別 

☐(08)待遇不符期望 

☐(09)年齡歧視 

☐(10)缺乏工作上需要的知識或技術(不會用電腦/設備、讀書不多) 

☐(11)年紀大了自己騎/開車或搭車會有困難(交通問題) 

☐(12)法規限制        

☐(94)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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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5d.請問您的工作身分是什麼？【詢問 Q25選 02者，單選】 

☐(01)雇主(有僱用員工)     ☐(02)自營作業者(無僱用員

工) 

☐(03)受政府僱用者      ☐(04)受私人僱用者 

☐(05)無酬家屬工作者 

Q25e.請問您工作的最主要與次要原因是什麼？【詢問 Q25選 02 者，單選】 

主要：      (請填代號)     次要：     (請填代號) 

工作原因代碼表： 

00.無次要       01.經濟上需要 

02.避免自己大腦退化     03.持續和社會互動，避免脫節 

04.想維持有體力上勞動    05.想傳承經驗(或技術)  

06.怕無聊，打發時間     07.公司留任 

08.希望對家庭或社會有貢獻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Q25f.請問您希望幾歲時能夠完全退休？【詢問 Q25 選 02者】 

☐_____歲 

Q26. 請問您老年後(65 歲以後)的生涯規劃？【限問本人，可複選】 

☐(01)從未想過      ☐(02)繼續工作 

☐(03)專業知識或才藝的傳授   ☐(04)參加進修學習課程(或才藝學習) 

☐(05)志願服務        ☐(06)四處旅遊 

☐(07)從事宗教修行活動      ☐(08)在家照顧(外)孫子女 

☐(09)從事休閒、養生保健活動(如藥膳、經絡) ☐(10)賦閒在家 

☐(94)其他(請說明)：        

五、自我照顧能力 

Q27.請問您目前三餐的餐食大部分都是如何準備？【單選】 

☐(01)在家裡煮       ☐(02)吃外食 

☐(03)到社區與其他老人共餐    ☐(04)志工送便當到家裡 

☐(94)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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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8.請問您從事以下這些生活活動有沒有困難？此情形需長達 6 個月以上

或預期會持續 6個月以上【單選】 

活動項目 

(1) 

沒有困難，

可獨立完成 

【續問下一

項】 

有困難  

(5) 

有困難時，主要

由誰協助？ 

(填代號◎) 

(2) 

需要輔具或

環境改善後，

可獨立完成 

【續問下一

項】 

(3) 

無論有無使

用輔具，部

分還需要他

人協助 

【續問(5)】 

(4) 

完全需要他

人協助 

【續問(5)】 

1.吃飯     主要照顧者： 

☐☐ 

(請 以 照 顧 項 目

最 多 或 照 顧 時

數最 長者認定) 

 

 

 

 

2.洗澡     

3.穿脫衣服     

4.上廁所     

5.上下床或椅子     

6.室內走動     

7.備餐(煮飯)     

8.洗  (晾曬)衣服     

9.處理家務(打掃、擦

桌等清潔工作) 

    

10.獨自外出     

照顧者代號◎ 

01.配偶或同居人 

04.媳婦 

07.姊妹(含其配偶) 

10.孫子(含其配偶) 

 

02.兒子 

05.女婿 

08.父親(含配偶父親) 

11.孫女(含其配偶) 

 

03.女兒 

06.兄弟(含其配偶) 

09.母親(含配偶母親) 

12.其他親戚(請說明)：  

13.鄰居 

16.本國籍看護工 

19.住宿機構照顧服務員 

14.朋友 

17.居家照顧服務員 

20.志工 

15.外國籍看護工 

18.社區照顧服務員(日照中心)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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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9.在最近一星期中，您是否有下面的情形或感覺？ 【限問本人，單選】 

 
完全沒有 

(1分) 

輕微 

(2分) 

中等程度 

(3分) 

嚴重 

(4分) 

非常嚴重 

(5分) 

(01)睡眠困難      

(02)感覺緊張不安      

(03)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      

(04)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05)覺得比不上別人      

(06)有自殺想法      

 

六、社會參與與高齡友善環境 

Q30.在過去三個月中，您通常都做些什麼休閒活動？【單選】 

活動類別 無 
每月 

1次以下 

每月 

2到 3次 

每週 

1到 2次 
每週 

3次以上 

(01)消遣型 

(如：看電視、聊天、聽廣播、泡茶、下棋、打

牌、看戲等)    

  

(02)嗜好型 

(如：彈奏樂器、唱歌、種花、繪畫、寫作、手

工藝等)    

  

(03)健身型 

(如：慢跑、球類運動、健身術、跳舞等)    

  

(04)學習型 

(如：讀書報、參加讀書會、進修學習等)    

  

(05)社交型 

(如：參加老人會、拜訪親友、與兒孫玩樂、宗

教活動、政黨活動、旅遊等)    

  

(06)志願型 

(從事各種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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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請問您在上述休閒活動時，有沒有哪些困難或限制，讓您不能或不想去做

這項活動？【單選】 

☐(90)沒有        ☐(02)有【續問 Q31a】 

Q31a.請問有哪些困難或限制？【詢問 Q31回答選項 02者，可複選】 

☐(01)生理健康因素      ☐(02)費用太高 

☐(03)交通不方便      ☐(04)家人不支持 

☐(05)沒有無障礙設施     ☐(06)沒有適合的活動空間

或設備 

☐(07)沒有適合的活動課程    ☐(94)其他(請說明)：

_______ 

Q32.請問您知不知道社區活動或相關課程的情形？【社區活動或相關課程是

指社區、長青學苑或樂齡學習中心舉辦之活動或課程，限問本人，單選】 

☐(01)知道        ☐(96)不知道 

Q33.如果有社區活動或相關課程，請問您有沒有興趣？【社區活動或相關課程

是指社區、長青學苑或樂齡學習中心舉辦之活動或課程，限問本人，單選】 

☐(01)完全沒興趣  

☐(02)不太有興趣  

☐(03)有一點興趣【續問 Q33a】 

☐(04)非常有興趣【續問 Q33a】 

Q33a.請問您目前比較感興趣的活動或課程類型是哪些(不含從事工作及家

務)？ 

【詢問 Q33 回答選項 03、04 者，可複選】 

☐(01)語文類(英文、日文等)    ☐(02)科技類(電腦、維修等)  

☐(03)琴棋書畫(樂器、棋藝、書法、繪畫)  

☐(04)健康促進、保健養生(藥膳、筋絡等) 

☐(05)運動(國標舞、游泳、桌球等)  ☐(06)手工(編織、麵包花等) 

☐(07)園藝類       ☐(08)歌唱(流行歌曲、台語歌等)  

☐(09)烹飪        ☐(10)歷史文化 

☐(11)習俗信仰       ☐(12)風土民情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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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4.請問您有沒有興趣參加社會服務或志願服務工作(包含社團、政黨、宗教

或其他等)？【限問本人，單選】 

☐(01)沒有興趣      

☐(02)有興趣，但目前沒有參加【續問 Q34a】 

☐(03)有興趣，且目前有參加【續問 Q34a】 

Q34a.請問您比較有興趣的服務工作是哪些？【詢問 Q34回答選項 02、03者，

可複選】 

☐(01)文化服務       ☐(02)宗教服務 

☐(03)學校服務       ☐(04)醫療衛生服務  

☐(05)環保與保育服務     ☐(06)社區服務(在社區做志

工) 

☐(07)救難服務       ☐(08)企業志工 

☐(09)政黨服務       ☐(94)其他(請說明)：

________ 

Q35.請問您目前住處附近的整體生活機能（例如：購物、醫療、教育、休閒、

生活事務等）方不方便？【限問本人，單選】 

☐(01)非常不方便  ☐(02)不太方便  ☐(03)還算方便 

 ☐(04)非常方便 

 

Q36.請問您過去三個月有搭乘過哪些大眾運輸工具？【限問本人，可複選】 

☐(01)公車或客運     ☐(02)火車 

☐(03)捷運       ☐(04)高鐵 

☐(04)公共自行車(Youbike)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_ 

☐(90)沒有使用 

Q37.請問您對於臺中市在大眾運輸的無障礙設施滿不滿意？【限問本人，單

選】 

☐(01)非常不滿意  ☐(02)不太滿意  ☐(03)普通 

☐(04)還算滿意   ☐(05)非常滿意  ☐(96)不知道  

☐(98)拒答   ☐(90)沒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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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8.請問您搭乘大眾交通運輸時，有遇過哪些困難？【限問本人，可複選】 

☐(990)沒有困難 

A.站牌方面 

☐(101)住家離公車或客運車站牌太遠 

☐(102)沒有候車亭或座椅 

☐(103)站牌設置不明顯 

☐(104)沒有時刻表或路線圖說明不清楚 

☐(105)時刻表或路線圖斑駁或字太小 

☐(106)沒有顯示下一班車到站時間的設施，不知道車子何時會來或已經過了 

☐(107)沒有設置候車亭服務燈 

☐(108)沒有設置智慧公車站牌 

☐(109)站牌設施經常故障或維修時間長(含 LED看板、智慧公車站牌及候車

服務燈等) 

☐(110)車輛行駛方向標示不清楚 

B.班次方面 

☐(111)班次太少     ☐(112)時刻表不準時 

C.路線方面 

☐(121)路線不足 

D.車輛設施和司機服務情況 

☐(131)車輛階梯太高，上下車困難 

☐(132)車太舊或車內環境不佳(如有味道、座椅太老舊) 

☐(133)車頭路線標示不清楚 

☐(134)過站不停 

☐(135)司機車速過快或猛起步或急煞車，容易站不穩 

☐(136)司機服務態度不佳 

E.轉乘方面 

☐(141)轉乘其他交通工具不方便(如距離太遠) 

F.其他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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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9.請問您會不會使用電腦產品(包含電腦、平板)？【單選】 

☐(01)不會【跳問 Q40】     ☐(02)會【續問 Q39a】 

Q39a.您通常使用電腦或平板做什麼？【詢問 Q39 回答選項 02者，可複選】 

☐(01)使用網路查資訊    ☐(02)學習新事物、看線上課程(線上學習) 

☐(03)視訊診療(遠距醫療)、預約掛號、查詢看診進度、健保快易通 APP…等(醫療服

務) 

☐(04)用 LINE、Facebook 和親友聊天、視訊(人際互動) 

☐(05)玩線上遊戲、聽音樂、觀看影片(休閒活動) 

☐(06)網路購物、行動支付(購物)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 

Q40.請問您是否有使用手機？【單選】 

☐(01)沒有使用【續問 Q40a】    ☐(02)偶爾使用【續問

Q40b】 

☐(03)常常使用【續問 Q40b】 

Q40a.請問您沒有使用手機的原因是？【詢問 Q40回答選項 01者，可複選】 

☐(01)操作困難，不會使用 ☐(02)沒有需要使用  ☐(03)怕弄壞 

☐(04)不習慣使用手機  ☐(05)經濟因素   ☐(94)其他(請

說明)：________ 

Q40b.請問您最常跟誰講手機？【詢問 Q40回答選項 02、03者，可複選】 

☐(01)配偶或同居人   ☐(02)父母親(含配偶父母)  ☐(03)兒子 

☐(04)女兒     ☐(05)媳婦     ☐(06)女婿 

☐(07)兄弟姐妹或其配偶  ☐(08)(外)孫子女或其配偶   

☐(09)本國籍看護工   ☐(10)外國籍看護工   ☐(11)朋友 

☐(90)沒有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_ 

Q41.請問您過去三個月，多久會和朋友、親戚有聯絡？(包括見面、打電話、網

路聯繫等，因為工作的往來不算)【單選】 

☐(01)從來沒有   ☐(02)每月 1次以下  ☐(03)每月 2-3次  

☐(04)每週 1-4次  ☐(05)每週至少 5次 

Q42.整體而言，請問您對目前的生活是否感到滿意？【限問本人，單選】 

☐(01)非常不滿意  ☐(02)不太滿意  ☐(03)普通  

☐(04)還算滿意   ☐(05)非常滿意   

☐(96)不知道   ☐(9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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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3.請問您覺得現在一般民眾對老年人是否尊重？【限問本人，單選】 

☐(01)非常不尊重  ☐(02)不太尊重  ☐(03)普通 

☐(04)還算尊重   ☐(05)非常尊重   

☐(96)不知道   ☐(98)拒答  

Q44.請問在老年生活當中，您覺得最在意或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限問本人，55-64 歲者請依未來老年時的情況回答，可複選最多 3 個】 

☐(01)自己的健康問題 ☐(02)自己生病(失能、失智)的照顧問題 

☐(03)配偶或同居人的健康問題  

☐(04)配偶或同居人生病(失能、失智)的照顧問題 

☐(05)自己的經濟問題 ☐(06)家人的經濟問題  ☐(07)人際關係問題 

☐(08)居住問題   ☐(09)遺產處理問題  ☐(10)往生後事處理問題 

☐(11)事業傳承問題  ☐(12)子女奉養問題  ☐(13)照顧子女的問題 

☐(14)照顧父母的問題 ☐(15)退休後的生活規劃 ☐(16)人身安全問題 

☐(17)沒有擔心的問題 ☐(94)其他(請說明)：           

七、政策知曉度與使用概況 

Q45.未來若身體功能變差需人照顧時，您會不會想申請使用長期照顧服務？

【限問本人，單選，長期照顧係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六個月以上

者，依其個人或其照顧者之需要，所提供之生活支持、協助、社會參與、

照顧及相關之醫護服務。】 

☐(01)不會       ☐(02)會【續問 Q45a、Q45b】 

Q45a.您會比較希望使用哪種方式的長期照顧服務？ 

【限問本人，詢問 Q45回答選項 02 者】 

☐(01)請本國籍照顧人員到家裡來照顧  ☐(02)居家式的照顧服務 

☐(03)使用社區式的照顧服務(日間照顧、文康休閒活動、夜間喘息服務)  

☐(04)住到機構讓專業人員照顧     

☐(05)請外國籍照顧人員到家裡來照顧 

☐(94)其他(請說明)：    

Q45b.請問您覺得每月支付多少金額，使用長期照顧服務比較合理？ 

【限問本人，詢問 Q45回答選項 02 者】 

☐(01)4,999 元以下   ☐(02)5,000元~ 9,999元   

☐(03)10,000 元~ 14,999 元 ☐(04)15,000元~ 19,999 元  

☐(05)20,000 元~ 24,999 元 ☐(06)25,000元~ 29,999 元 

☐(07)30,000 元~ 34,999 元 ☐(08)35,000元~ 39,999 元  

☐(09)40,000 元以上   ☐(96)不知道    ☐(9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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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6.您是否知道臺中市政府有哪些福利服務內容？【單選】 

認知滿意度 
46a 46b 46c 46d 46e 

是否知道 目前是否需要 有無使用 使用是否滿意 不滿意

的原因

(可複

選)  

(請填 

代號)  

項目 

不知道

(續問

46b) 

知道 

(續問

46b) 

不需要 

(續問下

一項) 

需要 

(續問

46c) 

沒使用

(續問下

一項) 

有使用 

(續問

46d) 

滿意 

不滿意 

(續問

46e) 

Q46e.不滿意的原因(可複選) (若 Q46d.回答不滿意，請於 Q46e 表格中填寫代號) 

(01)申請門檻高 (02)申請流程繁瑣 (03)補助額度不足 (04)相關資訊不足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 

經濟

補助 

(01)敬老禮金(含重陽禮金、百歲人瑞

敬老禮金) 
         

照顧

服務 

(02)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          

(03)居家式照顧服務          

(04)日間照顧服務          

(05)家庭托顧服務          

(06)交通接送服務          

(07)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08)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喘息服務                   

(09)營養餐飲服務                    

(10)住宿式機構(如:老人福利機構、

護理之家、長照機構等) 
                  

(11)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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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滿意度 
46a 46b 46c 46d 46e 

是否知道 目前是否需要 有無使用 使用是否滿意 不滿意

的原因

(可複

選)  

(請填 

代號)  

項目 

不知道

(續問

46b) 

知道 

(續問

46b) 

不需要 

(續問下

一項) 

需要 

(續問

46c) 

沒使用

(續問下

一項) 

有使用 

(續問

46d) 

滿意 

不滿意 

(續問

46e) 

(12)團體家屋                   

(13)巷弄長照站                   

健康 

維護 

(14)老人健保補助(不包含 65-69中低

收入老人健保補助) 
                  

(15)老寶貝心理健康諮詢服務                   

(16)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                   

(17)老人健康檢查補助                   

(18)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補助                   

住宅 

及 

安全 

(19)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                   

(20)緊急救援服務(如:守護連線)                   

(21)老人保護服務          

(22)愛心手鍊          

社會 

參與 

(23)長青學苑                   

(24)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                   

(25)敬老愛心卡                    

(26)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27)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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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滿意度 
46a 46b 46c 46d 46e 

是否知道 目前是否需要 有無使用 使用是否滿意 不滿意

的原因

(可複

選)  

(請填 

代號)  

項目 

不知道

(續問

46b) 

知道 

(續問

46b) 

不需要 

(續問下

一項) 

需要 

(續問

46c) 

沒使用

(續問下

一項) 

有使用 

(續問

46d) 

滿意 

不滿意 

(續問

46e) 

就業

服務 
(28)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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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7.您是否知道臺中市政府有哪些低、中低收入戶者相關福利服務內容？【詢問有低、中低收入戶身分者，單選】 

認知滿意度 
47a 47b 47c 47d 47e 

是否知道 目前是否需要 有無使用 使用是否滿意 不滿意

的原因

(可複

選)  

(請填 

代號) 

項目 

不知道

(續問

47b) 

知道 

(續問

47b) 

不需要

(續問下

一項) 

需要 

(續問

47c) 

沒使用

(續問下

一項) 

有使用

(續問

47d) 

滿意 

不滿意

(續問

47e) 

Q47e.不滿意的原因(可複選) (若 Q47d.回答不滿意，請於 Q47e 表格中填寫代號) 

(01)申請門檻高 (02)申請流程繁瑣 (03)補助額度不足 (04)相關資訊不足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 

低、中

低收入

者相關

福利 

(01)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02)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03)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補助                   

(04)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                   

(05)低收入戶孤苦無依老人收容照顧

補助 
                  

(06)中低收入獨居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07)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          

(08)老人聲請監護輔助宣告費用補助                   

(09)老人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10)低收入老人公費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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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8. 請問您是從哪裡知道上述政府提供的福利服務訊息？【詢問 Q46a、Q47a

回答任一選項「知道」者，可複選】 

☐(01)鄰里長/里幹事      ☐(02)宣傳單/旗幟/海報 

☐(03)親友告知       ☐(04)網路 

☐(05)電視        ☐(06)報紙 

☐(07)廣播        ☐(08)社區活動 

☐(09)里民大會       ☐(10)忘記從哪裡知道這些

福利服務 

☐(94)其他(請說明)：    

Q49.整體而言，請問您對於目前政府提供的老人福利服務感到滿不滿意？【限

問本人，單選】 

☐(01)非常不滿意 【續問 Q49a】  ☐(02)不太滿意【續問

Q49a】 

☐(03)普通        ☐(04)還算滿意 

☐(05)非常滿意       ☐(96)不知道 

☐(98)拒答 

Q49a.請問您對於目前政府提供的老人福利服務感到不滿意的原因為何？ 

【詢問 Q49 選 01、02者，可複選】 

☐(01)服務申請門檻高  ☐(02)申請流程繁瑣  ☐(03)補助額

度不足 

☐(04)相關資訊不足   ☐(94)其他(請說明)：_______ 

Q50.請問您覺得臺中市政府可以加強辦理的老人福利服務項目為何？【限問

本人，可複選最多 3個】 

☐(01)餐食服務      ☐(02)住宅修繕補助 

☐(03)交通運輸服務     ☐(04)無障礙環境設施 

☐(05)高齡教育或老人生涯規劃  ☐(06)休閒娛樂活動 

☐(07)生活經濟補助     ☐(08)醫療保健服務 

☐(09)心理諮詢輔導     ☐(10)財產信託服務 

☐(11)老人志工服務     ☐(12)長期照顧服務 

☐(96)無意見      ☐(94)其他(請說明)： ______ 

☐(9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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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入住機構情形【詢問入住機構者】 

51.請問您居住於機構的時間多久？【詢問入住機構者，單選】 

□(01)未滿 1 年     □(02)1年至未滿 3年    

□(03)3年至未滿 5年   □(04)5年至未滿 7年 

□(05)7年至未滿 10年  □(06)10 年以上  □(98)拒答 

52.請問您選擇入住此機構的優先考量？【詢問入住機構者，可複選】 

□(01)公共安全      □(02)環境衛生與設備   

□(03)工作人員素質及服務態度  □(04)服務內容與品質  

□(05)收費合理      □(06)合法立案 

□(07)離家近或交通便利    □(08)能有認識的親友同住 

□(09)評鑑成績      □(10)他人推薦或介紹(口碑)  

□(11)醫護服務      □(12)膳食餐飲    

□(13)個人隱私      □(14)學習與活動 

□(94)其他(請說明)： ______  □(90)代答者非家屬無法回答 

53.請問您入住這間機構，您住在這邊覺得滿不滿意？【詢問入住機構者，限

問本人，單選】 

☐(01)非常不滿意  ☐(02)不太滿意  ☐(03)普通 

☐(04)還算滿意   ☐(05)非常滿意    

☐(96)不知道   ☐(98)拒答 

54.請問家人或朋友多久來機構探望您(實體或視訊都包含)？【詢問入住機構

者，單選】 

□(01)每天都有來  □(02)每週都會來  □(03)每個月都有來 

□(04)過節時候會來  □(05)每年至少來 1次  

□(94)其他(請說明)： 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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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們將針對設籍於臺中市的 55 歲以上長者進一步進行深度訪談，並

提供每人 1,200元出席費，作為感謝。訪談內容包含身體狀況、生活狀況、自我

照顧情形、經濟主要來源、社區之參與與社區資源使用狀況、使用福利狀況、感

受與建議等。 

請問您願不願意參加本次計畫的深度訪談？請您留下姓名及連絡電話，謝謝!! 

☐(01)願意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02)不願意  

 

～～～我們訪問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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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附錄二 會議紀錄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期初座談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 年 2 月 23 日(四)下午 2：30 

貳、地點：臺中市政府惠中樓三樓社會局會議室 

參、主 持 人：蘇科長嫺敏     記錄：洪曉筑、邱孟篁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委託研究計

畫簡報：略。 

柒、座談會內容 

(一)整體執行 

1. 提問： 

(1) 本次調查加值服務項目-臺中市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屬滿

意度調查之機構建議應納入依長照服務法設立之住宿式長照

機構等。 

(2) 目前抽樣設計無法看出機構住民樣本數的比例，另分層抽

樣的依據若採行政區分層，層內的差異性大，需要做進一步

說明，建議抽樣採用 PPS 抽樣。 

(3) 建議偏遠地區可採加權提升樣本量，並納入性別分析。 

(4) 應說明此案與五年前調查的異同，並且區隔出中央與地方

的政策。 

(5) 未來結果分析的部分可以與地理資訊系統 GIS 有所結合。 

(6) 目前文獻分析的部分較限縮於社政及衛政，建議再補充並

更新。 

(7) 衛福部近期公告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112-115 年)，並

且在今年中央也更加重視獨居老人服務相關政策，希望本案團

隊也能將相關的老人福利政策趨勢納入考量，俾作為未來參

考。 

2. 回應： 

(1)本案年滿 55 歲以上設籍且實際居住於臺中市之普通住戶及

機構者調查，將分別針對 55 歲以上普通住戶以及 55 歲以

上機構住戶進行訪問，55 歲以上普通住戶母體清冊來源為戶

政資料，55 歲以上機構住戶母體清冊來源為機構名單，並納

入依長照服務法設立之住宿式長照機構等，抽樣方式採 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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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相關比例將依照實際母體清冊數而定。 

(2)關於偏遠地區採加權提升樣本量，考量本案將改採 PPS 抽樣，

故將依各行政區人口比例配置樣本數，另於調查分析報告中納

入性別分析。 

(3)其餘事項依照委員建議調整。  
 

(二)問卷內容設計 

1. 提問： 

(1)各調查項目應進一步說明，另建議可針對年滿 55 歲以上

設籍且實際居住於 臺中市之普通住戶及機構者調查中的對

象進一步詢問福利服務使用滿意度。 

(2)加值服務項目-曾使用臺中市老人福利政策者滿意度調查，

其調查項目應不限於長照服務項目，且長照管理中心亦難

實際遇到服務使用者。 

(3)加值服務項目-臺中市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屬滿意度調查之

問卷題項較適合住民本人回答，而實際上在機構中也較難

遇到住民家屬，建議可考量透過焦點團體蒐集相關資料。 

(4)問卷題項涉及巴氏量表需留意適切性與可行性。 

2. 回應： 

(1)關於加值服務-曾使用臺中市老人福利政策者滿意度調查將

併入年滿 55 歲以上設籍且實際居住於臺中市之普通住戶

及機構者調查，並透過問卷題項設計更進一步詢問福利服務

使用滿意度。 

(2)加值服務項目-臺中市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屬滿意度調查，

考量調查適切性，建議改為福利機構住戶家屬滿意度質化訪

談。 

(3)本案問卷細項將依照委員建議調整。  

(三)訪員部分 

1. 提問： 

(1)訪員訓練時應將各類福利服務或政策的解釋說明納入訪員

手冊。 

(2)應特別注意訪員訪問品質管理。 

2. 回應：本次訪員都將任用臺中市當地訪員，並提供相關學經

歷表。於調查執行前辦理訪員訓練，訓練內容包含訪問系統

操作、訪問主旨、訪問問卷說明、拜訪規則等，並特別重視

關於問卷中對於各類福利服務或政策的解釋，以確保訪問品

質。另調查執行時將陪訪第一份成功問卷或第一份成功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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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狀況，確認後方可執行，且執行時將不定期抽查訪問狀

況。 

(四)質化訪談 

3. 提問： 

(1)深度訪談對象應考慮多樣性差異。 

4. 回應：考慮訪談對象多樣性，可規劃從年滿 55 歲以上設籍

且實際居住於臺中市之普通住戶及機構者調查中對於福利政

策項目表示不滿意或其他調查項目不滿意者進行邀約，或透

過行政支援透過有使用各類長照服務名單等進行邀約。邀約

時並考慮行政區、性別、年齡、身體狀況等條件，以蒐集更

豐富資料。 

(五)綜合決議 

1. 研究背景分析及相關研究文獻回顧部分，請補充市府各局處

的老人福利相關政策內容，並更新至最新資訊。說明本案與

五年前調查的異同，並且區隔出中央與地方的政策。 

2. 抽樣設計部分，分別針對 55 歲以上普通住戶以及 55 歲以

上機構住戶進行調查訪問，55 歲以上普通住戶母體清冊來

源為戶政資料，55 歲以上機構住戶母體清冊來源為機構名

單(納入依長照服務法設立之住宿式長照機構等)，抽樣方式

採 PPS 抽樣，並依各行政區人口比例配置樣本數。 

3. 加值服務部分，曾使用臺中市老人福利政策者滿意度調查併

入年滿 55 歲以上設籍且實際居住於臺中市之普通住戶及機

構者調查，透過題項設計更進一步詢問。臺中市老人福利機

構住戶家屬滿意度調查能否調整為蒐集質化資料，涉及能否

驗收，須俟與會計單位討論後再確認。 

4. 訪員部分，訪員訓練內容應納入針對問卷題項之各類福利服

務或政策的解釋，並透過初次跟訪及不定期抽訪，確保訪問

品質。 

5. 問卷題項設計部分，依委員、業務單位及列席局處代表建議

再調整；倘問卷題項涉及列席局處權責業務(如長照、高齡

就業服務、樂齡學習中心)，後續請協助提供政策相關資料

俾利參考。 

(六)須市府協助事項 

1. 俟與主計處確認調查基準日後，協助查調所需抽樣母體名

單。 

2. 協助於各區公所、鄰里長辦公室、機關相關局處網頁等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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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公告訪員招募訊息。 

3. 協助透過各種管道(如:各區公所、鄰里長辦公室、各老人福利機

構等)公告本調查訊息，並公告於機關網頁，以增加調查公信

力，並協助訪員證用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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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06 月 30 日(五)上午 9 時 

貳、地點：惠中樓四樓 401會議室 

參、主 持 人：陳副局長坤皇     記錄：洪曉筑、邱孟篁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報告： 

一、 本案於 112 年 2 月 23 日辦理期初座談會，依會議建議修正

後，研究工作計畫書於 4 月 25日經本局同意備查。廠商於 5

月 10日函報調查實施計畫，本局已報主計處，俟核定後即可

正式開始調查。 

二、 本次期中審查會議結束後翌日起 15 個工作天內，廠商需印

製期中報告書 2份函送本局複審備查。另廠商應於 112年 9 月

30 日前函送期末研究報告初稿，辦理期末審查。 

柒、審查建議及綜合意見： 

一、 蕭文高老師提問及建議事項： 

1. 我國福利政策現況(P.21)所引用之資料應更新，如高齡社會

白皮書最新資料為 110 年，並建議補充原住民老人福利政

策。 

2. 目前的焦點團體訪談大綱較為大方向，建議依文獻或政策的

不同面向去擬定，才能使焦點團體訪談所蒐集到的資料更為

聚焦。 

3. 調查問卷訪談中的代答者，仍應以主要照顧者較佳，而非剛

好在現場的親屬，建議將此納入訪員手冊作為代答者選取的

指引。另外訪員紀錄區 F3 心智狀況的題目，建議可將智能

障礙獨立一項，而非含括在失智項下。 

4. 為維護機構老人權益，目前獨立倡導是機構服務政策的重點

項目，但未納入此次問卷題項中，建議未來質化研究 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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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及深度訪談時，將此部分納入訪談大綱，以補量化

資料之不足。 

5. 機構住戶的抽樣設計中，護理之家實際上入住人數不全是老

人，其與老人福利機構之抽樣樣本數配置及家數建議可再調

整。 

二、 黃志忠老師提問及建議事項： 

1. 訪員手冊的問卷內容講解部分，遺漏了愛心手鍊及老人保護

服務之福利政策說明；喘息服務及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區

隔，建議再加以說明。 

2. 針對機構住戶的訪問，護理之家住民之特性會使得訪談較具

困難度，建議研究團隊應先思考這部份如何克服。而目前針

對機構住戶設計題目僅有 4題，是否題數偏少？ 

3. 抽樣樣本數配置中 55 至 64 歲者佔 40%，此族群無法適用服

務項目使用情形相關題目，若與 65 歲以上者一併分析，可

能造成研究結果的偏誤，建議將兩個年齡層分開進行分析，

較能回應實際情形與政策分析的不同目的。 

4. 蒐集之資料中呈現臺中市政府高齡友善城市成果(P.53)，較

看不出此與本案的關聯。另應將前次（期初座談會）會議紀

錄放入，以對照修改情形。 

5. 機構樣本抽樣設計部分，應考量住民特質，因老人福利機構

住民的異質化較高，護理之家則反之；同質化較高，建議比

例上再做調整，如：增加老人福利機構的家數、樣本數。 

三、 社會局提問及建議事項： 

1. 我們預估將在 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可預見在此報告完

成後五年間臺中市的高齡人口圖像將面臨巨大的變動，建議

研究團隊能再多參採他國(如：日本)經驗，透過質化資料蒐

集去了解未來新興的議題及需求，如邀請老人住宅經營經驗

者參加焦點團體座談，以補量化資料蒐集不足之處。 

2. 依契約規範的期程來看，需在 9 月底前完成質量化資料蒐

集、分析及撰寫研究結果建議，時間較為急迫，建議多留意

進度之掌控。 

3. 問卷訪談過程可能會面對使用不同母語（如:台語、客語、

原住民語）之受訪者，抑或受訪者難以進行對話的情況，應

預先思考如何因應與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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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臺中市政府各局處老人福利政策之內容，請再補充與更

新，而人口及政策資料蒐集後，建議再進一步做比較，以了

解目前的福利服務提供、資源佈建與實際需求有何落差。 

5. 初步建議事項內容應以本案研究角度所提出之建議，而非需

業務單位配合之行政事項。 

四、 列席人員意見： 

1. 衛生局建議：訪員手冊中開場白文字，建議改為：「我是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行 112 年臺中市老

人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調查的訪員…」先報出政府機關名稱

較能夠減少民眾拒訪之情形。 

2. 勞工局建議：由於本局網站資料有經過改版，會後將再提供

更新資料供參。 

3. 教育局建議：教育局相關政策內容須再酌修文字的部分，將

於會後提供。 

五、 廠商回覆： 

1. 關 於文獻、訪員手冊、質化研究 訪談大綱等相關內容或資

料之修正、增加皆依審查意見辦理。 

2. 本次調查問卷如遇需代答情形將依委員意見以主要照顧者為

主。 

3. 訪員紀錄區 F3 心智狀況題目中關於失智、弱智選項歸為一

類，係參考衛生福利部問卷，考慮相關資料比較性將以衛生

福利部問卷設計為主。 

4. 機構住戶的抽樣設計調整方式將和委託單位討論後進行調

整。 

5. 本次調查問卷回答設計包含限本人回答、所有人回答，或依

條件跳題，機構住戶除了詢問本次調查問卷所有題組外，另

有入住機構題組，因此回答題目並非只有 4 題。 

6. 本次調查分析項目將依照實施計畫書中調查結果表式相關規

定進行分析，年齡的分層將包含 55-64 歲、65-74歲、75-

84 歲、85 歲以上。 

7. 本次訪員徵選期望能有客語、原住民語等能力者報名，訪員

條件基本皆需能流利使用國語、台語等進行交談，根據過去

調查經驗，一般國語、台語皆能完成訪問。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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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研究報告修改前後對照說明表 

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

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

內容 
期中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1 

我國福利政策現況

(P.21)所引用之資料

應更新，如高齡社會白

皮書最新資料為 110

年，並建議補充原住民

老人福利政策。 

行政院 104 年公布的「高齡

社會白皮書」，臺灣高齡政策

的發展在健康高齡者部份是

以強化初級預防及整合跨域

資源…(P.21) 

隨著社會與相關法規的通過與發

展，行政院於 110 年修訂「高齡

社會白皮書」，…擴增布建文化健

康站，提供原住民族長者具在地

文化性之健康促進及照顧服

務…(P.22-23) 

(1)依據委員意見，更

新為依行政院110核定

之「高齡社會白皮書」。 

(2)依據委員意見，增

加原住民老人福利政

策之內容。 

2 

目前的焦點團體訪談

大綱較為大方向，建議

依文獻或政策的不同

面向去擬定，才能使焦

點團體訪談所蒐集到

的資料更為聚焦。 

貴單位提供老人各項社會福

利服務或協助申請補助時有

無遭遇到困難？… 

(P.108) 

貴單位提供或協助民眾申請老人

社會福利服務時是否曾遇到難

題？如何解決？您認為如何什麼

方法可以避免難題再次發生？ 

(P.161) 

依據委員意見，調整焦

點座談會訪談大綱。 

3 調查問卷訪談中的代

答者，仍應以主要照顧
 量化調查問卷 (1)本次調查問卷如遇

需代答情形將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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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

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

內容 
期中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者較佳，而非剛好在現

場的親屬，建議將此納

入訪員手冊作為代答

者選取的指引。另外訪

員紀錄區 F3 心智狀況

的題目，建議可將智能

障礙獨立一項，而非含

括在失智項下。 

意見以主要照顧者為

主，並同步更新於訪員

手冊，以作為代答者選

取的指引。(2)訪員紀

錄區 F3 心智狀況題目

是參考為衛生福利部

111 年調查問卷，為資

料比較一致性未進行

調整。 

4 

為維護機構老人權益，

目前獨立倡導是機構

服務政策的重點項目，

但未納入此次問卷題

項中，建議未來質化研

究 包含焦點團體及深

度訪談時，將此部分納

入訪談大綱，以補量化

老人社會福利調查的內容大

略包含與老人相關的經濟安

全、健康、生活照顧、教育、

休閒、社會參與等方面，就服

務資源的提供以及需求間呈

現的落差，所隱喻的意涵，以

及未來政策的發展。(P.108) 

目前臺灣獨立倡導服務模式為補

助型方案，民間團體的參與多以

誘因方式為主，針對此議題，是

否有國外方案可做為發展參考？ 

(P.161) 

依據委員意見，調整焦

點團體與深度訪談之

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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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

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

內容 
期中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資料之不足。 

5 

機構住戶的抽樣設計

中，護理之家實際上入

住人數不全是老人，其

與老人福利機構之抽

樣樣本數配置及家數

建議可再調整。 

機構住戶的抽樣設計，為老

人福利機構抽出 6 間，一般

護理之家抽出 11 間，住宿式

長照機構抽出 2間 (P.8) 

表 4 機構住戶樣本配置(P.9) 

機構住戶的抽樣設計，

與委託單位討論後，調

整為老人福利機構抽

出 10 間，一般護理之

家抽出 9間，住宿式長

照機構抽出 1 間。 

6 

訪員手冊的問卷內容

講解部分，遺漏了愛心

手鍊及老人保護服務

之福利政策說明；喘息

服務及家庭照顧者支

持服務之區隔，建議再

加以說明。 

 

編號 8: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之

喘息服務、編號 11:家庭照顧者

支持服務、編號 27:愛心手鍊

(P.201、P.204) 

依據委員意見，於訪員

手冊更新愛心手鍊及

老人保護服務、喘息服

務及家庭照顧者支持

服務之福利政策說明。 

7 
針對機構住戶的訪問，

護理之家住民之特性

會使得訪談較具困難

 量化調查問卷 
(1)本次於機構訪問時

會先請機構協助計算

可接受簡單問答訪問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388 

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

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

內容 
期中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度，建議研究團隊應先

思考這部份如何克服。

而目前針對機構住戶

設計題目僅有 4題，是

否題數偏少？ 

者人數，再抽出受訪住

民，藉此方法先行過濾

可能無法配合受訪者。  

(2)本次調查問卷回答

設計包含限本人回答、

所有人回答，或依條件

跳題，機構住戶除了詢

問本次調查問卷所有

題組外，另有入住機構

題組，因此回答題目並

非只有 4題。 

8 

抽樣樣本數配置中 55

至 64 歲者佔 40%，此

族群無法適用服務項

目使用情形相關題目，

若與 65 歲以上者一併

分析，可能造成研究結

本次調查問卷數量至少

1,600份，完成有效樣本數至

少 1,100份，且 65歲以上者

之有效樣本數應占全部有效

樣本數的 60%以上…(P.6) 

表 2應訪人數 (P.6) 

本次調查抽樣方式及

樣本數配置，係依據標

規及實施計畫書進行，

且分析項目亦依照實

施計畫書之調查結果

表式相關規定進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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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

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

內容 
期中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果的偏誤，建議將兩個

年齡層分開進行分析，

較能回應實際情形與

政策分析的不同目的。 

6 析，以年齡為例，將分

為 55-64歲、65-74歲、

75-84 歲及 85 歲以上

等 4 層進行分析。 

9 

蒐集之資料中呈現臺

中市政府高齡友善城

市成果(P.53)，較看不

出此與本案的關聯。另

應將前次（期初座談

會）會議紀錄放入，以

對照修改情形。 

第六節 臺中市政府高齡友

善城市成果(P.53) 

一、期初座談會會議紀錄(P.81-

P.99) 

(1)關於臺中市政府高

齡友善城市成果之資

料蒐集為呈現政策推

行成果。 

(2)依據委員意見，新

增相關文件資料。 

10 

機構樣本抽樣設計部

分，應考量住民特質，

因老人福利機構住民

的異質化較高，護理之

家則反之；同質化較

高，建議比例上再做調

機構住戶的抽樣設計，為老

人福利機構抽出 6 間，一般

護理之家抽出 11 間，住宿式

長照機構抽出 2間。(P.8) 

表 4機構住戶樣本配置(P.9)  

機構住戶的抽樣設計，

與委託單位討論後，調

整為老人福利機構抽

出 10 間，一般護理之

家抽出 9間，住宿式長

照機構抽出 1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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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

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

內容 
期中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整，如：增加老人福利

機構的家數、樣本數。 

11 

我們預估將在 2025 年

邁入超高齡社會，可預

見在此報告完成後五

年間臺中市的高齡人

口圖像將面臨巨大的

變動，建議研究團隊能

再多參採他國(如：日

本)經驗，透過質化資

料蒐集去了解未來新

興的議題及需求，如邀

請老人住宅經營經驗

者參加焦點團體座談，

以補量化資料蒐集不

足之處。 

 

表 6 焦點團體座談會參與人數

與對象 

(P.11) 

質化研究邀約對象將

會先與委託單位確認

後再進行邀約。 

12 依契約規範的期程來   目前依期程規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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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

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

內容 
期中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看，需在 9 月底前完成

質量化資料蒐集、分析

及撰寫研究結果建議，

時間較為急迫，建議多

留意進度之掌控。 

進行後續工作安排，如

過程遇其他困難，將第

一時間提出，與委託單

位討論。 

13 

問卷訪談過程可能會

面對使用不同母語

（如:臺語、客語、原住

民語）之受訪者，抑或

受訪者難以進行對話

的情況，應預先思考如

何因應與克服。 

  

本次訪員徵選必要條

件包含國語、臺語流

利，另亦期望能有客

語、原住民語等能力者

報名，根據過去調查經

驗，一般國語、臺語皆

能完成訪問。 

14 

有關臺中市政府各局

處老人福利政策之內

容，請再補充與更新，

而人口及政策資料蒐

集後，建議再進一步做

  

依據委員意見及委託

單位提供之資料，更新

各局處老人福利政策

內容，待量化資料蒐集

完畢後，將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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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

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

內容 
期中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比較，以了解目前的福

利服務提供、資源佈建

與實際需求有何落差。 

比對。 

15 

初步建議事項內容應

以本案研究角度所提

出之建議，而非需業務

單位配合之行政事項。 

 

為有效進行本計畫調查訪問與強

化本計畫參考效益，初步建議事

項如下： 

一、加強訪員對相關服務項目的

初步了解…(P.80) 

依委員意見調整。 

16 

初步進行問卷調查分

析前，請先提供分析項

目或架構，以利機關掌

握臺中市老人生活狀

況。 

  

依據委員意見，待問卷

調查完成後，將於分析

前先行提供分析項目

或架構供委託單位參

考。 

17 
(衛生局)訪員手冊中

開場白文字，建議改

為：「我是臺中市政府

我是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行 112

年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與福

 
考量調查問卷目前已

函送主計總處審查，與

委託單位討論後，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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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

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

內容 
期中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社會局委託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進行 112 年

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

與福利需求調查的訪

員…」先報出政府機關

名稱較能夠減少民眾

拒訪之情形。 

利需求調查的訪員…」 問卷文字上將不再調

整，但將於調查執行時

提醒訪員可適時調整

開場白語序。 

18 

(勞工局)由於本局網

站資料有經過改版，會

後將再提供更新資料

供參。 

1.就業服務站（台）求職求才

業務 2.對中高齡求職者的就

業服務 3.對僱用中高齡之事

業單位的就業資源 4.銀髮人

才就業諮詢暨職務再設計專

區 5.中高齡人才資料庫 6.

創業諮詢指導 7.職業訓練課

程 8.津貼及補助申請(P.36-

40) 

1.就業服務站(台)求職求才業務 

依循就業服務一案到底服務模

式，並依求職與求才者需求，提

供專屬性、個別化就業服務… 

(P.36-P.38) 

已依據勞工局提供之

資料更新相關政策內

容。 

1.就業服務站(台)求

職求才業務 

2.對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的就業服務-樂齡就

業五告讚 

3.創業諮詢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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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

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

內容 
期中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4.職業訓練課程 

19 

教育局相關政策內容

須再酌修文字的部分，

將於會後提供。 

提供本市長者學習機會，達

到活躍老化及高齡友善城市

的目標，積極推動樂齡學習

工作。目前在本市 29 個行政

區域皆設有樂齡學習中心,

提供多樣化的學習課程。

(P.145) 

臺中市 29 個行政區域皆設有樂

齡學習中心，積極提供臺中市長

者多樣化的學習課程及學習機

會，達到活躍老化及高齡友善城

市的目標。(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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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 年 11 月 20 日

(一)上午 9 時 30 分 

貳、 地點：惠中樓六樓 601 會議室 

參、 主 持 人：廖主任秘書宗侯   紀錄：洪曉筑、邱孟篁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 主 席 致 詞 ： 略 。  

陸 、 期 末 報 告 簡 報 ： 如 附 件 。  

柒 、 審 查 建 議 及 綜 合 意 見 ：  

一、 蕭文高委員提問及建議事項： 
1. 研究的建議事項應具體可行，並以市府角色為主體，符合地方

政府的職掌。例如建議事項提到鼓勵機構聘任高於法規規定的

人力，但要如何具體執行？應以市府權責角度去列出可參考

的做法。 

2. 第 24頁，許多老人福利政策是中央訂定法規依據，地方政府執

行，要釐清哪些屬中央政策、哪些是地方政府自辦。 

3. 表  14 各行政區長照資源分布，應再確認服務資源分布情況，

以實際服務區域呈現。 

4. 第 63 頁有關 Cronbach alpha 信度之測量，請再確認與說明。 

5. 衛福部進行老人生活狀況調查行之有年，請參採其交叉分析表

更新量化資料分析部分統計圖的呈現，以利本研究報告使用

者閱讀。 

6. 第 118~119 頁，有關住宅數據落差大，請重新檢視數據之正確性。 

7. 迴歸分析有其限制，限於連續變項，請說明自變項如何處理非

連續變項、共線性以及依變項如何進行總加，哪個自變數被

拿來當參照組？是否有共線性問題？ 

8. 請補上深度訪談分析部分的相關訪談稿內容。 

9. 要先了解老人福利的實務操作，避免建議較空泛難以執行，例

如：請先確認目前機構家屬意見反映管道的實務面執行情況，

以及參考獨立倡導模式對機構老人福利的協助內容，再據以

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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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黃志忠委員提問及建議事項： 

1. 獨立倡導與長照悲歌的部分，前面並無文獻鋪陳或相關調查問項，

請補充。 

2. 第 326 頁質化訪談分析有關獨立倡導的內容，僅有一名受訪

者的意見，是否具代表性？受訪者意見的部分要謹慎處理，

建議再行檢視。 

3. 第 312至 321頁，迴歸分析的功能在預測，因此解釋量要夠高，

但本案樣本數低，解釋量低，效度也不足，請再思考如何處

理。 

三、 社會局提問及建議事項： 

1. 研究發現與建議請分別針對「55至 64歲」及「65歲以上」

兩種對象群進行說明與分析。目前呈現的建議事項部分大

多與「流程」相關，建議能由政策面去提出本研究案的建議。 

2. 建議事項的主協辦機關部分，請再與社會局確認。 

3. 避免以一兩位質化受訪者的意見作為最終的建議事項，質化

分析結果應再回頭檢視量化調查研究結果看有哪些可以

相互補充、呼應的。 

4. 有關老人福利機構的建議部分，針對現行執行情況或是否可

行，請再細部了解後評估調整內容。 

5. 本案研究成果會作為市府對未來老人福利相關政策規劃的

依據，因此期待本案能針對長期性的政策方向提出具體可行

的建議，而非細部執行流程或涉及預算經費的部分。 

6. 此次老人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調查與前一次(五年前)的調

查結果有何不同？與衛福部的研究發現有何不同？建議

再多爬梳整理。 

四、 列席人員意見： 

1. 衛生局： 

(1) 針對政策知曉度的部分，所蒐集之數據跟資料建議再聚

焦，有些已有的服務，例如喘息服務已有含括失智症者，

且不只6小時，請再釐正相關內容。 

(2) 請再確認主協辦機關。 

(3) 由政策知曉度相關調查結果可以看到65歲以上者期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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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生活經濟補助、餐食服務的部分，可以做為建議事項

或未來政策的參考。 

2. 勞工局：勞工局的業務範疇是以促進國人就業前準備為主，

退休規劃是較為次要的，但目前市府與勞動部均有針對高齡

勞動者推動相關課程，並運用多元宣傳管道，未來也會持

續辦理。 

3. 交通局： 

(1) 有關檢視敬老愛心卡計程車付款流程，交通局採先送先

辦方式辦理查核，若有異常交易經確認後再剔除，以盡

把關之責，並要求業者盡快撥付給駕駛，九家業者中七

家會採先行代墊給駕駛的模式，9月份代墊補助金額比

例達  95%，針對付款流程已經有持續在改善，也刻正與

社會局、數位治理局及相關局處進行相關研議。 

(2) 加強宣導使用敬老愛心卡的部分，主辦機關為社會局，

交通局、運動局、衛生局列協辦機關。 

(3) 有關計程車補助上限調整，依要點分工，申請資格規劃

跟經費編列，應由社會局為主辦機關。 

(4) 提高無障礙計程車部分，交通部已更名為通用計程車，請修

正報告用詞。通用計程車為一般乘客均能搭乘，不限身分

用途，目前已跟 5 家計程車業者合作通用計程車，現已

有 54 輛通用計程車，也持續爭取和中央政府政府購車的

補助款。關於輔助偏鄉的長者搭乘計程車的費用以及復康

巴士量能不足的部分，建議由社會局主辦。 

4. 公捷處建議：報告中建議部分，目前均已辦理中，而候車亭

有其相關法規，駕駛教育訓練也都有辦理跟進行稽查評鑑機

制，會後將提供相關說明，請業務單位再提供更具體的建

議供參考。 

5. 住宅處： 

(1) 目前已在修法增加老人入住社會住宅的機會並延長老人

居住於社會住宅的年限從 6 年延長至 12 年。目前已有優

先入住的規劃。 

(2) 本市社會住宅已有規劃青銀共融的生活環境，目前在北

屯跟東區均有共居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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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無電梯的包租代管的長輩，也可優先入住社宅。 

6. 研考會：市民專線的使用者資料統計數據上可以看到在高齡

族群使用者人數已有逐漸提升，研考會透過定期稽核及教育

訓練，維持服務品質，且話務人員與各機關間的橫向溝通

聯繫更為重要，例如相關服務資訊的更新。 

7. 社會局身障科：復康巴士申請限有身障證明者，且有使用用

途跟次數的限制，因此仍須搭配無障礙運具，經了解，相較

六都其他縣市的通用計程車數量，臺中市最少，且偏遠地區

(海線)較難預約，因應高齡化社會，大眾運輸運用通用設計

的普及化，可有助於排除使用者的障礙，例如提高通用計程

車數量，故建議由交通局主辦。 

五、 綜合決議 

1. 請廠商依委員建議、業務單位與各局處意見(含交通局、教

育局會前提供之書 面資料)修正報告內容。 

2. 建議事項如已在執行中，請朝政策改善或可提升的方向來說明。 

3. 各局處針對目前推動的政策，可提供相關資料或成果給研究團隊

參考與分析，或是目前執行上有困難，希望透過此研究案提

供建議或助力的部分也可一併提出。 

4. 有關「跨單位使用之高齡化通用系統資料庫」建議事項，請

再確認對象及適切性。 

5. 有關「推動企業支持高齡友善及家庭照顧者之職場環境」建

議事項，請勞工局人員轉知相關業務承辦人員並於會後提

供意見。 

6. 會議紀錄後一個月內廠商應送修正報告，經委員及業務單位

複審通過後，印製研究成果報告書 50 本連同報告電子檔函送

本局辦理驗收。 

捌、散會：11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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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研究報告修改前後對照說明表 

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1 【蕭文高委員】 

在當前許多大專社團已逐

漸消失的狀況下，如何鼓勵

大專院校成立高齡友善的

服務性社團，建議可進一步

說明實際作法，並考量其可

行性。 

鼓勵學生至老人福利機構服

務，促進世代交流。由政府提供

經費補助，讓有開設高齡友善

課程並結合實習學分之大專院

校申請。鼓勵大專院校成立高

齡友善的服務性社團，並依服

務性質規劃獎勵制度。(P.XII) 

 該建議已刪除 

2 【蕭文高委員】 

目前政府對老人福利機構

已有無預警稽查制度，且許

多機構不對外人開放，如何

推動神秘客評選，可多做說

明。 

建議邀請機構代表、家屬代表、

專家學者、政府人員共同討論

制定機構評鑑的目的、流程、預

期目標等，以確保評鑑能夠提

升入住老人的生活品質。透過

神秘客評選的方式，來識別優

良之老人福利機構，也可在評

 該建議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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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選後進行表揚與獎勵。(P.XII) 

3 【蕭文高委員】 

有關照顧人力之最低保障

薪資制度，可稍加說明現況

之限制與不足處，以導引至

本研究之建議。 

【業務單位】 

長照 2.0政策吸引許多照服

員加入，致機構招募長照人

員面臨人力不足困境，制定

最低保障薪資部分是否能

有效舒緩機構人力壓力，且

考量機構經營多為私人經

營，薪資給付為機構負擔，

訂定最低薪資能否為經營

者接受，其成效及面臨困境

提升老人福利機構的照顧人力

與照顧品質。政府制定最低保

障薪資制度，來提高機構照顧

人員(照顧服務員、護理師)的福

利待遇，以吸引符合資格的求

職者加入，並穩定在職的照顧

人力。(P.XII) 

提升社會對照服員專業的正確

認知，強化其專業形象，使照服

員增加對自身職業認同，降低

其離職率；規劃提供照服員多

元性的支持措施，協助其減輕

照顧工作的所帶來的壓力或降

低因為照顧工作帶來的職業傷

害風險，營造健康的職場環境，

穩定照顧服務品質。(P.XIV)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由

於人力因素，機構多以

標準化的方式來照顧

住民，讓老人的個別化

需求無法被顧及，且家

屬及老人時常要適應

不同的照顧人員(護理

師、照服員)，彼此間的

信任不易建立，也不利

雙方間溝通，故建議事

項以穩定機構人力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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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可再評估。 

4 【蕭文高委員】 

公部門與非營利財產信託

模式部份，已有公立銀行辦

理，可補充說明其不足處以

導引至本研究之建議。 

【業務單位】 

經濟與就業-政府單位的財

產安養信託服務 ( 回扣 

P323-324)：這部分的政策

建議寫法請再具體，目前高

齡者身障者信託係依循信

託法由銀行辦理， 且現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推動

信託 2.0 計畫，相關制度已

趨健全，那地方政府在高齡

推動政府單位的財產安養信託

服務。公部門與非營利組織合

作研擬在經濟面上對老人較為

友善的財產安養信託模式，降

低管理費的負擔，並將財產安

養信託之觀念廣泛宣傳，增加

老人對財產安養信託的認識與

信任。(P.367) 

加強推廣財產安養信託服務的

知曉度:建議應該逐步增加中

高齡對於財產安養信託的認

識，讓老人可充分了解財產安

養信託的優點以及對自身經濟

之保障。(P.354) 

因為目前多數老人對

於財產安養信託的概

念不夠認識，導致老人

使用之意願降低，建議

應該逐步增加老人對

於財產安養信託的介

紹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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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者的財產安養信託服務中

更具體的角色和功能是?  

5 【蕭文高委員】 

補充與老人同住家庭租金

或賦稅減免，前者應考量可

行性，後者似乎非市府權

責。 

研擬與老人同住者且有經查核

有服務事實者，給予房屋租金

補貼或賦稅上的減免。(P.367) 

 該建議已刪除 

6 【蕭文高委員】 

量化與質化分析部份，特別

第五章研究成果有較多發

現，因此尚有許多值得建議

之處，建議研究團隊再進行

比對。 

 第六章 研究發現與結論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以下將從

八個面向分別提出本計畫之研

究發現與結論，包含人口基本

資料、家庭與居住、健康與醫

療、經濟與就業、自我照顧能

力、社會參與與高齡友善環境、

政策知曉度與使用改概況與入

住機構情形等。 

依照委員意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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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P.328-P.346) 

7 【蕭文高委員】 

P.3、P.4 及表 1 中，有關老

年人口變化部份，性別間比

例變化之重要性與意義不

明。  

從性別來看，近 5 年臺中市中

高齡人口性別變化，男性 55-64

歲人口較 108 年底減少 0.5 個

百分點，女性增加 0.5 個百分

點；近 5 年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

變化，男性 65 歲以上人口較

108 年底減少 0.5 個百分點，女

性增加 0.5 個百分點。顯示，臺

中市 55 歲以上人口數逐年增

加，且女性比例亦有增加趨勢。

(P.3) 

 從人口結構變化適時

調整政策方向與執行

的重點。 

8 【蕭文高委員】 

P.12 有關臺中市政府各局

處老人福利政策部份，（1）

建議要有統一分類方式部

份採人口群（例如獨居長

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 :視需

要連結緊急救援、營養餐飲、居

家照顧等服務資源，全面且主

動關懷獨居老人需求。 

緊急救援服務:設籍臺中市且

 各局處老人福利政策

的分類方式依據臺中

市政府全球資訊網之

老人福利網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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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者），其他又多為福利項目 

2 且兩者間之內容會產生

重疊，例如緊急救援。 

實際居住之中低收入列冊獨居

老人或年滿 50 歲以上中低收

入獨居身心障礙者…(P.12) 

9 【蕭文高委員】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下含預

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長

青快樂學堂、日間托老？ 

8.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多

功能日間托老中心(長青元氣

學堂)、日間托老服務(P.15) 

 資料來源為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全球資訊網 

10 【蕭文高委員】 

多功能日間托老中心與日

間托老服務之差別？ 

多功能日間托老中心(長青元

氣學堂):針對設籍或實際居住

於臺中市年滿 65 歲以上長者

或年滿 55 歲以上原住民，經評

估身體亞健康或需預防、延緩

生理功能退化之輕度失能或失

智之老人，提供包含身心機能

活化服務、生活休閒活動、餐飲

服務、專案活動、到宅創新支持

特色專案及銀髮生產力特色專

 資料來源為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全球資訊網；

多功能日間托老中心

(長青元氣學堂)與日

間托老 (長青快樂學

堂)服務的內容與提供

單位均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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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案等服務。 

日間托老服務:針對臺中市 65

歲以上健康長輩、亞健康、衰

弱、輕度失能失智長者，提供資

源訪問電話諮詢服務，餐飲飲

食服務，健康保障。(P.15、P.16) 

11 【蕭文高委員】 

社會局與衛生局之預防及

延緩長者失能服務之差

異？ 

(社會局)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

計畫:臺中市 65 歲以上老人，

依老人健康狀況，如衰弱、失能

(智)程度，由巷弄長照站單位安

排合適之照護方案。 

(衛生局)預防及延緩長者失能

服務:針對臺中市 65 歲以上長

者或年滿 55 歲以上原住民提

供以下服務：健康轉運站、長者

樂活動、銀髮好食力。(P.15、

 預防及延緩長者失能

服務由衛生局主辦，在

巷弄長照站服務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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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P.18) 

12 【蕭文高委員】 

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

及愛鄰守護隊是否屬衛生

局主管？ 

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 :提

供設籍臺中市 1 年以上且年滿

65 歲以上銀髮族免費口腔檢

查，並補助缺牙嚴重銀髮族至

臺中市合約牙醫院所進行評估

與裝置活動式假牙…。 

愛鄰守護隊:由臺中市各區里、

鄰長及熱心志工分別成立各里

「愛鄰守護隊」，提供臺中市 65

歲以上長者關懷、訪視及預防

保健相關宣導等服務…(P.17-

P.18) 

 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

計畫的資料來源為臺

中市政府衛生局網站；

臺中市愛鄰守護隊由

臺中市衛生局與民政、

社會局跨單位合作，衛

生局保健科做為計畫

聯繫及輔導窗口。 

13 【蕭文高委員】 

P.24 表 7 部份，有些服務並

非是「依據中央法規辦理」，

表 7 中央政府及臺中市政府老

人福利政策 

(P.24) 

表 8 中央政府及臺中市政府老

人福利政策(P.25) 

經與委託單位確認後，

已更新表 8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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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還包括計畫性項目（例如長

照），2 在區分中央或臺中

市辦理上，要更明確，例如，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特

別照顧津貼是中央法規規

定，但臺中市是否有再額外

的自辦項目？ 

14 【蕭文高委員】 

P.47 表 8 部份，（1）「機構

服務」指的是什麼？與後面

的各種類型機構式照顧差

異為何？（2）何謂專業服

務？(3)到宅沐浴車服務區

域與其委外承辦單位並不

相同，是否僅用後者來標

示；（4）長照輔具及無障礙

改善之代償墊付、居家失能

表 8 各行政區長照服務資源分

布(P.47) 

表 9 臺中市長期照顧服務項目

資源佈建與服務人數 (P.28) 

 

1.(1)機構服務包括:長

期照顧中心、養護中

心、護理之家、住宿長

照機構 

(2) 專業服務內容多

元，包括: IADLs 復能、

ADLs 復能照護、進食

與吞嚥照護、居家護理

指導與諮詢等。 

(3)到宅沐浴車標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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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家醫照護有各區公所間的

差別？請確認。 

式為其委外承辦單位 

(4)長照輔具及無障礙

改善之代償墊付及居

家失能家庭醫師照護

的資源分布係指有提

供服務且為臺中市政

府特約之廠商或診所

位置。 

2.因多數長照服務資

源的服務範圍均為臺

中市全區，故更新為表 

9 臺中市長期照顧服

務項目資源佈建與服

務人數，以利理解目前

臺中市的長照資源的

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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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15 【蕭文高委員】 

P.47 表 9（頁碼似乎有誤，

兩個 p .47 ），「獨居老人」

屬「經濟補助」？ 

表 9 111 年福利服務使用情形

(P.47) 

表 10 111年福利服務使用情形

(P.31) 

(1)頁碼格式重新調整 

(2)調整表 10 福利方式

使用情形分類方式 

16 【蕭文高委員】 

P.49 表 11 總家數為 66，但

描述稱為 65 家，請確認。 

依據臺中市政府 112年 05月公

告之臺中市政府核准立案老人

福利機構名冊，目前臺中市共

有 65 家老人福利機構(P.49) 

依據臺中市政府 112 年 05 月公

告之臺中市政府核准立案老人

福利機構名冊，目前臺中市共

有 66 家老人福利機構(P.33) 

原內容誤植，已修正內

容 

17 【蕭文高委員】 

P.55 部份，如何簡述衛生福

利部老人狀況調查之成果，

可再確認。 

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 106 年

老人狀況調查」，以臺灣地區及

金門縣、連江縣之普通住戶及

老人福利機構、榮民之家、護理

之家、老人公寓及老人住宅內

之本國籍人口為對象。… (P.55) 

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 106 年

老人狀況調查」，以臺灣地區及

金門縣、連江縣之普通住戶及

老人福利機構、榮民之家、護理

之家、老人公寓及老人住宅內

之本國籍年滿55歲以上者為調

查對象。 

在居住及生活狀況方面，55-64

依委員建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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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歲、65 歲以上老人居住於「兩

層樓以上之家宅」為多數，分別

占 56.8%及 57.2%….(P.39) 

18 【蕭文高委員】 

P.56 第二段，有關台南市調

查之描述，與表 15 之內容

不同。 

表 15 老人生活狀況調查彙整

表(P.56) 

表16老人生活狀況調查彙整表

(P.43) 

更新表 16 內容 

19 【蕭文高委員】 

P.63 有關 Cronbach alpha 信

度之測量，是針對哪些部份

的內容，宜說明清楚。 

為了確保調查問卷能具有一致

性，針對其進行信度分析。信度

分析是利用 Cronbach’s α係

數 計 算 信 度 係 數 ， 當

Cronbach’s α係數大於 0.9，

代表「十分可信」；大於 0.7 小

於等於 0.9，代表「很可信」；大

於 0.5 小於等於 0.7，代表「可

信」；大於 0.4 小於等於 0.5，代

表「稍微可信」；大於 0.3 小於

本次前測調查針對單選題中的

量表題型進行 Cronbach alpha

信度之測量，考量於前測僅蒐

集 50 份樣本，為避免受訪者答

案分散，影響分析結果，故於分

析前預先將同一方向之選項整

理合併後，再進行分析。 

例如，「Q13.過去三個月內，您

覺得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好不

前測調查針對單選題

中的量表題型進行

Cronbach alpha 信度之

測量，且考量於前測僅

蒐集 50 份樣本，為避

免受訪者答案分散，影

響分析結果，故於分析

前預先將同一方向之

選項整理合併後，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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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等於 0.4，代表「初步研究，勉

強可信」；小於等於 0.3，則代

表「不可信」。 

本次前測調查問卷信度檢驗結

果，經分析發現 Cronbach’s 

α係數為 0.778，顯示問卷內部

一致性高，為很可信。(P.63) 

好？」，將選項「非常不好」、「不

太好」合併為「不好」；將選項

「非常好」、「還算好」合併為

「好」。 

為了確保調查問卷能具有一致

性，針對其進行信度分析。信度

分析是利用 Cronbach’s α係

數 計 算 信 度 係 數 ， 當

Cronbach’s α係數大於 0.9，

代表「十分可信」；大於 0.7 小

於等於 0.9，代表「很可信」；大

於 0.5 小於等於 0.7，代表「可

信」；大於 0.4 小於等於 0.5，代

表「稍微可信」；大於 0.3 小於

等於 0.4，代表「初步研究，勉

強可信」；小於等於 0.3，則代

表「不可信」。 

行分析。 

例如，「Q13.過去三個

月內，您覺得自己目前

的 健 康 狀 況 好 不

好？」，將選項「非常

不好」、「不太好」合併

為「不好」；將選項「非

常好」、「還算好」合併

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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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經 問 卷 信 度 檢 驗 發 現 ，

Cronbach’s α係數為 0.778，

顯示問卷內部一致性高，為很

可信。(P.75) 

20 【蕭文高委員】 

P.65表17有關欄位之設計，

「65 歲以上」應與後面三

個欄位有明顯區隔。 

表 17 臺中市 112 年 5 月底 55

歲以上設籍人口數(P.65) 

表 18 臺中市 112 年 5 月底 55

歲以上設籍人口數(P.51) 

依委員建議調整表格

呈現。 

21 【蕭文高委員】 

P.68 本研究應完成之有效

樣本是 1000 份或 1100 份，

請進行整份報告之確認。 

本次調查應完成有效樣本數至

少 1,000 份，且 65 歲以上者之

有效樣本數應占全部有效樣本

數的 60%以上。以此比率計算，

在本次調查應完成有效樣本數

1,000 份中，55 至 64 歲應完訪

人數為 400 人，65 歲以上應完

訪人數為 600 人。(P.68) 

在量化研究部份，針對年滿 55

歲以上設籍且實際居住於臺中

市者調查，調查問卷數量至少

1,600 份(應至少含 50 份前測)，

完成有效樣本數至少 1,100 份

(不含前測，且 65 歲以上者之

有效樣本數應占全部有效樣本

數的 60%以上。(P.46) 

本次調查普通住戶應

完訪人數為 1,000 人，

機構住戶應完訪人數

為 100 人，合計完訪人

數為 1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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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22 【蕭文高委員】 

P.79 計算反覆加權之公式

重覆。  

由上式的演算步驟反覆計算求

得調整權數…(P.79) 

(P.65) 已刪除重複之公式。 

23 【蕭文高委員】 

本章會比較本次與臺中市

107 年度之調查，請確認

107 調查資料是否屬於加

權過之資料。 

以下各節針對本次量化調查進

行資料分析，並比較臺中市 107

年度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

調查(以下簡稱臺中市 107 年度

調查)結果、衛福部中華民國

106 年老人狀況調查(以下簡稱

衛生福利部 106 年度調查)結

果。(P.103-P.311) 

 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

資料為加權過之資料。 

24 【蕭文高委員】 

本章大量運用統計圖，但若

對比衛福部之老人狀況調

查，反而建議應該呈現的是

「交叉統計表」比較容易閱

(P.103-P.311) (P.90-P.279) 依委員建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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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讀，也有助於委辦單位之參

考。 

在比較呈現本年度、107 年

度及衛生部之調查成果差

異時，亦建議可參採衛福部

交叉表之跨年度比較呈現

方式。 

25 【蕭文高委員】 

P118 -119 中，有關住宅之

數據有相當大之差異，建議

再確認。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

比，55-64 歲在選項「公寓(6 樓

(含)以下)，有電梯」、「兩樓以上

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有電

梯」、「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

厝、別墅等)，沒有電梯」、「平

房(含三合院及四合院)」、「一般

搭建屋」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

差異。其中，以「兩樓以上家宅

(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

比，55-64 歲在選項「公寓(6 樓

(含)以下)，有電梯」、「公寓(6 樓

(含)以下)，有電梯」、「兩樓以上

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

電梯」、「平房(含三合院及四合

院)」、「一般搭建屋」增減的比

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兩

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

等)，沒有電梯」增加較多，增

依委員建議重新檢視

歷年調查結果數據，發

現臺中市 107 年度調

查報告中所列之衛福

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

數據有誤。 

已再次確認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報告，更

新內文敘述及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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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增加較多，增加 80.4 個百分點；

以「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

別墅等)，有電梯」減少較多，

減少 55.2 個百分點。 

65 歲以上在選項「公寓(6 樓

(含)以下)，有電梯」、「公寓(6 樓

(含)以下)，沒有電梯」、「兩樓以

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有

電梯」、「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

厝、別墅等)，沒有電梯」、「平

房(含三合院及四合院)」、「一般

搭建屋」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

差異。其中，以「兩樓以上家宅

(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

增加較多，增加 81.1 個百分點；

以「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

別墅等)，有電梯」減少較多，

加 24.8 個百分點；以「公寓(6

樓(含)以下)，沒有電梯」減少較

多，減少 14.2 個百分點。 

65歲以上在選項「公寓(6樓(含)

以下)，有電梯」、「公寓(6 樓(含)

以下)，沒有電梯」、「兩樓以上

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有電

梯」、「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

厝、別墅等)，沒有電梯」、「平

房(含三合院及四合院)」、「一般

搭建屋」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

差異。其中，以「兩樓以上家宅

(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

增加較多，增加 25.5 個百分點；

以「公寓(6 樓(含)以下)，沒有

電梯」減少較多，減少 12.8 個

百分點。(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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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減少 55 個百分點。(P.118-P.119) 

26 【蕭文高委員】 

P.361 開始，本文運用迴歸

分析進行統計，但自變項如

何處理非連續變項、共線性

以及依變項如何進行總加

均未描述清楚，應多加以說

明。 

 第九節 Andersen 行為模式分

析(P.280) 

依委員建議調整。 

27 【蕭文高委員】 

P.323「1、經濟就業」為何

置於「（一）獨居老人」項

下？ 

 (一)獨居老人 

依據本次及歷年的調查結果顯

示，中高齡婚姻狀況，未婚、離

婚或分居情形較臺中市 107 年

度調查及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

結果增加，… 

1.經濟就業 

中高齡就業的主要原因以經濟

(一)獨居老人 

依據本次及歷年的調查結果顯

示，中高齡婚姻狀況，未婚、離

婚或分居情形較臺中市 107 年

度調查及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

結果增加，…. 

(二) 經濟就業 

中高齡就業的主要原因以經濟

編號格式有誤，重新更

正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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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上需要為主，受訪者認為目前

高齡就業輔導的方案成效有

限，且職場仍存在高齡就業歧

視的現象，建議持續推動就業

輔導相關政策及屆齡退休前的

生涯輔導…(P.323)  

上需要為主，受訪者認為目前

高齡就業輔導的方案成效有

限，且職場仍存在高齡就業歧

視的現象，建議持續推動就業

輔導相關政策及屆齡退休前的

生涯輔導…(P.290) 

28 【蕭文高委員】 

P.348 並未有訪談資料。 

【業務單位】 

P348 深度訪談未有引述受

訪者資料？ 

一、餐飲與居住情形 

(一)日常餐飲情形:本次參與深

度訪談的被訪者，目前居住情

形大多為和配偶同住，部分同

住者包含長輩、子輩，與長輩同

住者考量其用餐方便性較多自

行下廚或配偶下廚的情形，整

體來說仍較少外食情形。 

(P.348) 

一、 餐飲與居住情形 

(一)日常餐飲情形 

本次參與深度訪談的被訪者，

目前居住情形大多為和配偶同

住，部分同住者包含長輩、子

輩，與長輩同住者考量其用餐

方便性較多自行下廚或配偶下

廚的情形，整體來說仍較少外

食情形。 

#7:我現在獨居，百分之 80 都自

補充深度訪談對話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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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己煮。沒有比較麻煩。 

#9:我有一個大女兒，三餐都是

我太太在家裡煮，比較少外食。

女兒在外面吃比較多。 

(P.310) 

29 【黃志忠委員】 

請說明 p.85 國內專家學者

場次訪談大綱中，為何有討

論到「獨立倡導服務模式」

以及「長照悲歌議題」？然

而此二議題在問題背景與

現況分析以及量化調查問

項中均未提及；另外在結論

與建議也未有再說明此二

議題討論的發現與對於後

續政策建議之具體規劃方

面對超高齡社會的來臨:  

(2)目前臺灣獨立倡導服務模式

為補助型方案，民間團體的參

與多以誘因方式為主，針對此

議題，是否有國外方案可做為

發展參考？(3)整體來說，對於

獨立倡導服務議題對政府單位

在推動、輔導等方面的建議為

何？ 

長照悲歌議題 

(1)近 10 年來，我國已累計近百

1.為維護入住機構之弱勢無家

屬之老人照顧品質，2013 年開

始中華民國老人福利聯盟與內

政部社會司（現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合作，發展本土性

老人獨立倡導機制…(P.34)。 

2.在專家學者場次的焦點座談

會中，與會者針對目前的獨立

倡導服務進行討論，認為獨立

倡導服務雖然可以促進中高齡

福利的保障，但是現階段對於

1.「獨立倡導服務模

式」與「長照悲歌」議

題由委託單位請研究

團隊進行調查。 

2.補充「獨立倡導服務

模式」之文獻於第二章

第四節，並於第六章第

八節說明相關之研究

發現。 

3.「長照悲歌」內容與

家庭照顧情況相關，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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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向？ 件長期照顧殺人事件，此議題

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請問您

認為造成此狀況的原因為何？

(2)應如何協助相關照顧者，預

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3)針對

此議題對於政府單位的建議為

何？有哪些老人福利服務是可

再提供或優化的？(P.85) 

獨立倡導服務的範圍僅限於住

在機構中無家屬的中高齡，且

參與獨立倡導服務的機構過

少，對於促進老人福利的幫助

仍十分有限…(P.345) 

3. 在專家學者場次的焦點座談

會中，與會者針對長照悲歌之

議題進行討論，認為長照悲歌

係因為照顧者無法負荷長期照

顧家人的壓力而殺死受照顧者

後自殺的悲劇；為了預防長照

悲歌的發生，需要重視家庭照

顧者的需求…(P.332) 

於第六章第二節結合

量化調查結果綜合分

析說明。 

30 【黃志忠委員】 

有關第四章第九節迴歸分

析 (p.312-321)，有三個問

在前置因素部分，受訪者以性

別為女性(54.4%)、年齡為55-64

歲 (49.9%) 、 居 住 在 市 區

(41.5%)、有配偶(77.0%)、平均

第九節 Andersen 行為模式分

析(P.280) 

依據委員建議於迴歸

分析章節，補充小節，

說明分析結果。 

依據委員建議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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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題： 

(1)此節之分析結果說明較

不完整(缺乏數據引用)，且

本節無小結之說明。 

(2)此節之分析結果並未納

入結論與建議之討論。 

(3)細看此節之統計分析發

現，分析樣本數與解釋量

(尤其是表 60)均低，不知應

如何呈現出分析之意義與

效果。 

有 2.5 個子女、最高學歷為小

學(含不識字)(30.2%)及高級中

等學校(30.4%)、宗教信仰為民

間信仰(51.8%)、居住型態為兩

樓以上家宅(81.8%)、認為住處

周邊生活機能方便(94.2%)、近

三個月平均從事 3 種休閒活

動、親戚朋友聯絡頻率為每週

1-4 次(35.5%)、滿意目前生活

(77.0%)比例較高。 

在使能因素方面，受訪者以無

榮民身分(98.3%)、無列冊中低

收入戶(97.1%)、無持有身心障

礙證明(96.6%)、主要經濟來源

為自己收入/退休金(63.3)、每月

生活費足夠用(64.3%)、滿意目

前經濟狀況(57.8%)比例較高。 

結論與建議內容。 

依據委員建議檢視回

規模型解釋量，刪除受

訪者福利服務知曉因

素分析，僅針對受訪者

福利服務使用因素進

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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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在需求因素方面，受訪 者以近

三個月內曾經到醫院或診所看

病(63.2%)、近一年內無曾經到

醫院住院(91.6%)比例較高、平

均有 1.1 種疾病、ADL 日常生

活活動量表平均得分 0.5 分、

憂鬱量表平均得分 1.5 分。 

(P.312) 

31 

【黃志忠委員】 

有關第五章的質化資料分

析，則有二個修正建議： 

(1)第一節焦點座談會議所

引用參與者的說詞太多，容

易失焦或看不出所統整之

結論與引用之間的關聯性，

建議應將完整的焦點座談

此外，依據調查結果發現，多數

中高齡依然偏好與子女同住，

建議可以透過賦稅減免的方式

鼓勵子女與老人同住，降低中

高齡獨居比例。 

A1:我可以感受到，臺中市老人

的福利政策跟民眾需求跟幾個

議題有關。第一個就是獨居老

人，獨居老人的議題可能比較

此外，依據調查結果發現，多數

中高齡依然偏好與子女同住，

建議可以透過賦稅減免的方式

鼓勵子女與老人同住，降低中

高齡獨居比例。 

A1:無屋的老人，要租房子的這

種…在政策面上面，比較疏忽

的部分。(P.289-P.309、 

(1)依據審查委員意見

調整引用參與者說詞

方式，並將完整之焦點

座談記錄列入報告第

三冊。 

(2)增加深度訪談參與

者之說詞內容於報告

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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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紀錄列入附件呈現較為適

當。 

(2)第二節的深度訪談則是

無引用受訪者的任何說詞，

會造成所呈現之結論缺乏

根據，建議應適度補充受訪

者原始說詞作為所下結論

之依據。 

少。第二個孤獨老人，因為獨居

老人跟孤獨其實它不見得是一

樣的，我們發現獨居的長輩孤

獨感反而不是那麼多。第三個

就是無屋的老人，要租房子的

這種，這種當然人數少，但是他

也是在政策面上面，比較疏忽

的部分。(P.322-347、P.348-351) 

P.310-P.327) 

32 

【業務單位】 

請依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委

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附

件十及報告印製格式設定，

再次確認報告之格式是否

符合要求。例：缺少書名頁

(封面後第一頁印刷頁)；目

次的第一層大標應均為粗

  依契約內容規定修正

報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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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體字。 

33 

【業務單位】 

P48 福利服務使用情形，各

項統計數據時間點及依據

資料來源請再釐正。另建議

可與 107 年對照，分析各項

福利服務使用情形的是否

有變化增減。 

依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1 年

統計年報統計，臺中市老人福

利服務使用狀況，敬老愛心卡

使用人次達 23,976,92 人次，其

中以公車客運比例較高，占

75.6%，其次為計程車(14.8%)、

衛生所及合約診所(5.0%)、臺

中市捷運 (4.0%)；獨居老人

3,588 人；中低老人生活津貼發

放 24,616 人；特照津貼發放 44

人；重陽禮金發放 428,581 人

(P.48) 

資料統計至 112 年 8 月 

*1 重陽禮金為 111 年統計資料 

*2 中老假牙補助人數跟看護補

助人數都是以 111 年 1-12 月累

計(P.29) 

 

111年福利服務使用情

形補充說明服務的資

料來源與統計區間。 

34 

【業務單位】 

P82~83「公部門相關局處人

員，邀約臺中市政府相關局

處及區公所工作者」，另外

(二)參與人數與對象  

國內專家學者場次，邀約國內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工作者；民

間實務工作者，邀約國內民間

(二)參與對象  

國內專家學者場次，邀約國內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工作者；民

間實務工作者，邀約國內民間

依審查意見將參與人

數與對象改為參與對

象並補充公部門相關

局處人員參與者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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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標題建議改為參與對象，因

為不論文字或是表格內容

均未呈現人數部分，或是維

持原標題但補充人數的資

料。 

單位實務工作者，包含基金會、

協會、醫療、長照、養護機構等；

公部門相關局處人員，邀約臺

中市政府相關局處工作者；老

人福利機構住戶家屬場次，邀

約入住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

屬，針對本次量化研究未能深

入探討之處提供意見。(P.82、

P.83) 

單位實務工作者，包含基金會、

協會、醫療、長照、養護機構等；

公部門相關局處人員，邀約臺

中市政府相關局處及區公所工

作者；老人福利機構住戶家屬

場次，邀約入住老人福利機構

住戶家屬，針對本次量化研究

未能深入探討之處提供意見。

(P.68) 

中市政府相關局處及

區公所工作者。 

35 

【業務單位】 

表 35 普通住戶名單拜訪結

果顯示(P95)，受訪者移居

機構有 92 人，與本案預估

抽取機構住戶樣本數相近，

由於本案至少每 5 年辦理

一次，依此次研究團隊的執

行經驗，針對抽樣設計，會

表 35 普通住戶名單拜訪結果

(P.95) 

表 36 普通住戶名單拜訪結果

(P.82) 

1.如果經由戶籍抽樣

去拜訪之對象為移居

機構者即至該機構進

行面訪，可能會遇到機

構門禁管理無法接受

非家屬對象的拜訪、受

訪對象無法或不願意

接受訪問、該機構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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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建議維持區隔為普通住戶

及機構住戶 2 種抽樣設計，

或改為逕由戶籍資料抽樣

後，依實際拜訪若為移居機

構且可受訪者，即歸為機構

住戶？ 

以協助受訪對象代答

問卷之人等情況，或者

是受訪對象移居之機

構所在地點不在臺中

市，較不利於訪問之進

行。 

2.建議維持普通住戶

與機構住戶 2 種抽樣

設計，透過機構協助安

排訪問流程，並協助與

受訪對象說明調查目

的，提升受訪者對此次

調查的信任，讓訪問順

利完成；唯此次調查中

較困難之處係部分機

構以未收到調查公文、

院內需準備評鑑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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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夠人力等原因婉拒該

院住民接受訪問。 

3.建議未來執行調查

時應與機構之主管機關

充分溝通，確認機構可

收到協助調查之通知。 

36 

【業務單位】 

65 歲以上長期照顧者的輪

替照顧情形，本國籍看護工

比例較高，佔 16.4%，此處

選填本國籍看護工者是否

包含居家服務照顧 (居服

員)的輪替照顧情形？ 

65 歲以上長期照顧者的輪替照

顧情形，以「本國籍看護工」比

例較高，占 16.4%，其次為「配

偶或同居人」(11.3%)、「女兒」

(11.2%)、「兒子」(5.2%)。(P.139) 

 本題為問卷題目第 12

題之題組題，本題答案

未區分是否包含居家

服務照顧員，由受訪者

定義本國籍看護工之

涵蓋內容。 

37 

【業務單位】 

P313 研究架構圖中使能因

素是否為全部含括？例如

圖 153 研究架構圖 

福利服務政策 

圖 12 研究架構圖 

福利服務政策 

1.使能因素中，「列冊

中低收入戶」包含「中

低收入戶」、「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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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低收入戶，請再確認。 

福利服務政策各項後方括

號數字代表?有的有寫項、

有的沒有，請一致性呈現。 

經濟補助(1 項) 

照顧服務(12) 

健康維護(5) 

住宅及安全(4) 

社會參與(5) 

就業服務(1 項) 

(中)低收入者相關福利(10) 

(P.313) 

經濟補助(1 項) 

照顧服務(12 項) 

健康維護(5 項)  

住宅及安全(4 項) 

社會參與(5 項)  

就業服務(1 項) 

( 中 ) 低收入者相關福利 (10

項)(P.281) 

戶」。 

2.福利服務政策各項

後方括號數字表示該

類型中的福利服務政

策項目數量。例如，「健

康維護(5 項)」中的 5

項指的是「老人健保補

助」、「老寶貝心理健康

諮詢服務」、「銀髮族假

牙裝置補助」、老人健

康檢查補助」、「長者肺

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補

助」等 5 項。 

3.依據委員意見修正

「圖 12 研究架構圖」，

並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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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38 

【業務單位】 

P327 內部因素(家庭)引用 

A2 訪談文字與 P328 外部

因素(社會及政策面)引用

A2 訪談文字完全一樣，A5

引用 2 次完全相同內容，請

再釐正。 

A2：如果我們去看那些已經發

生過的案例，不外乎大概都是

老老或有一個年輕照顧者，可

是那個照顧者為了要照顧這位

需要照顧的老人辭掉工作，所

以他依循原來有的生活方式去

照顧他。可是他沒有料想到他

照顧的時間那麼長，導致他原

來剩有的那些所謂社會資源、

人際的資源都慢慢就消耗掉

了。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獨居

就不會有照顧殺人，獨居只有

自殺，所以他就只有所謂老老

或者是高風險照顧者。(P.327) 

 刪除重複的訪談文字 

39 

【業務單位】 

P36 針對機構住戶，由量化

資料分析結果(機構住戶為

機構住戶中高齡對機構服務持

正向的態度，但家屬卻有相反

的意見，以家屬的角度而言，期

質化資料的結果與量化資料有

不同的發現，在機構住戶家屬

焦點座談會議中，受訪者認為

本次調查量化及質化

調查訪談對象及調查

內容皆不相同，訪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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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受訪者)對於機構居住經驗

多持正向態度，然而質化資

料分析結果(機構住戶家屬

為受訪者)卻有較多對於機

構照顧面及制度管理面的

負向反饋，這樣的落差其背

後的意涵是？ 

望中高齡在機構能收到更好的

服務和待遇。因此，針對機構住

戶，建議優先提升照顧人力與

品質，滿足機構住戶的照護需

求，並提供多元的服務和活動

供住戶選擇，增加他們對機構

的認同感，進而提升其對機構

的評價。 

針對住戶家屬，建議鼓勵住戶

家屬增加探訪的頻率，定期辦

理活動，增加住戶與家屬或親

友的互動的機會，降低孤獨，並

且定期調查住戶及家屬的意見

和需求，以作為機構服務改善

依據。(P.360) 

機構普遍缺乏足夠人力、照顧

的品質不佳，其住在機構的家

人真正需求無法被滿足，但是

即使如此，因為家庭沒有足夠

的照護量能，只能讓家人繼續

住在機構，維持基本的生理照

顧，另外深度訪談的受訪者提

到未來希望的居住環境，多數

不願意選擇住在機構，一方面

是希望待在自己熟悉的環境，

另一方面則是包含對於機構的

負面印象，例如環境整潔較差、

生活受約束等，再加上從親友

入住後身體狀況變差的經驗，

讓受訪者對於居住在機構較排

斥。整體而言，機構住戶中高齡

對機構服務持正向的態度，但

家屬卻有相反的意見，分析可

果可能受到受訪者立

場及關注點的不同而

有所差異。 

此外，量化調查中的機

構住戶受訪者皆為機

構實際居住者，對於機

構的入住經驗回答可

能有所保留，且受訪者

的身心狀況亦會影響

其受訪意願，故訪問結

果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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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能原因為本次調查量化及質化

調查訪談對象及調查內容皆不

相同，訪談結果可能受到受訪

者立場及關注點的不同而有所

差異。(P.344) 

40 

【業務單位】 

P367 針對獨居老人政策的

建議，請再細分與具體說

明，倘回扣 P322 訪談內容，

賦稅減免(綜合所得稅)乃

依綜合所得稅法屬中央制

度，不宜放入本案建議。 

讓與長輩同住者且有照顧事實

者，享有經濟的補助。 (P.367) 

 1. 關於賦稅減免的部

分建議已刪除 

2. 依照委員意見調整 

41 

【業務單位】 

建立高齡化通用系統資料

庫之建議，在前面量化或質

化調查資料中並未見可支

建立高齡化通用系統資料庫

(P.367) 

 已刪除該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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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持此建議之相關分析結

果？又目前個人資料保護

法對公務機關有所規範外，

現行對資訊安全亦相當重

視，讓各系統的權限都通用

是否為一合宜作法？ 

42 

依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委託

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應包含

要項，請補充以下內容： 

(1)P361~368 建議事項均應

列明主、協辦機關。 

(2)研究報告所參考及引註

之書籍參考文獻，均應編列

為參考書目，置於報告之

末。 

(P.361~P.368) 第七章 建議事項、第九章 參

考文獻(P.346、P.460) 

(1)增加各建議事項之

主、協辦機關 

(2)增加參考文獻內容

於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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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43 

【業務單位】 

第 六 章 (P352~360) 請 將

55~64 歲及 65 歲以上分開

撰寫研究發現與結論，俾更

能呈現目前老年人口(65 歲

以上 )與初老人口 (55~64

歲)，其生活狀況及福利需

求的差異與未來趨勢例如：

第一節人口基本資料…

(一)55~64 歲… 

(二 )65 歲以上… (三 )小

結…。 

研究分析結果顯示，55-64 歲及

65 歲以上性別皆以女性比例較

高，分別為 56.5%、51.4%，顯

示中高齡人口以女性分布比例

較男性高，為來需持續關注女

性中高齡人口的需求。 

在身份別部分，55-64歲有3.9%

身心障礙、1.6%中低收入戶；

65 歲以上有 5.1%身心障礙、

2.6%中低收入戶。隨著人口老

化，中高齡人口中可能會出現

更多的身心障礙個案及經濟需

求，需要跨單位資源的整合，提

前掌握中高齡潛在需求。

(P.352~P.360)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55-64歲

的受訪者中，以女性的比例較

高(56.5%)；身分以一般戶比例

較高(93.4%)，其次為身心障礙

者(3.9%)；教育程度以高級中

等學歷比例較高(43.6%)，其次

為國(初)中(27.4%)；婚姻狀況

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比例

較高 (80.7%)，其次為未婚

(7.8%)；有在世子女的比例較

高(91.7%)，平均在世子女數為

2.4 個。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65 歲以上

受訪者中，以女性比例較高

依照委員建議修正 



第八章 附錄 

433 
 

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51.4%)；身分以一般戶比例較

高(89.9%)，其次為身心障礙者

(5.1%)；教育程度以自修或國

小 等 識 字 程 度 比 例 較 高

(48.6%) ， 其 次 為 國 初 中

(18.4%)；婚姻狀況以與配偶同

住 ( 包 含 同 居 ) 比 例 較 高

(67.1%)，其次為未婚(3.6%)；

有 在 世 子 女 的 比 例 較 高

(95.6%)，平均在世子女數為

2.9 個。(P.327-P.344) 

44 

【業務單位】 

第七章建議事項部分，建議

參考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

的具體工作，不過內容要融

入臺中市的調查結果，提出

臺中市的觀點。依研究資料

(1)推動(屆齡)退休前的生活或

職涯輔導，協助老人安排退休

後的生活或就業。 

(2)提高無障礙計程車的數量與

補助、(3)促進老人心理健康、

(4)(缺)、(5) 改善目前對老人福

(1) 協助中高齡二度就業準備、

(2) 加強宣導敬老愛心卡可使

用的範圍與服務、(3) 促進中高

齡心理健康、(4) 提高中高齡健

康檢查的知曉度與使用率、(5) 

(刪除) (P.346-P.354) 

(1)、(2)、(3)、(4)調整

相關建議事項寫法 

(5)刪除該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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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分析時，可參酌各局處目前

現有政策執行情形及，補充

說明現有政策執行不足部

分再提供具體可行建議，例

如: 

(1)經濟及就業:推動中高齡

就業輔導等建議，與現行就

業服務處推動中高齡就業

政策有無差異，或具體說明

需補強部分。 

(2)社會參與與高齡友善環

境:量化統計結果包含休閒

活動、社區活動、志願服務、

使大眾運輸及電腦資訊產

品等運用之分析，建議事項

為敬老愛心卡付款流程、宣

導、計程車補助上限等關聯

利 機 構 的 評 鑑 方 式 。

(P.361~P.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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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性宜再說明。 

(3)自我照顧能力:心理健康

業務由衛生局業管，研究發

現與現行政策比較，宜再具

體說明政策須補強部分。 

(4)量化及質化分析皆有著

墨各分區(如市區、海線、山

線及屯區等)民眾對於相關

服務之差異，可從此面相能

否發掘現有政策可補充及

不足之處，縮短相關城鄉差

距。 

(5)政策知曉度: 

A.建議事項改善目前機構

評鑑方式，擬邀請家屬代表

參與部分，因老人福利機構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436 

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除 1 家公立機構外，其餘皆

為私人經營，且相關評鑑指

標依循中央訂定指標進行，

且評鑑多為跨專業審核，機

構多半有提供管道可讓家

屬向機構反映意見，本建議

邀請家屬代表參與，於評鑑

客觀性有無影響或私人經

營業者的反彈，可再釐清。 

45 

建議事項的部分，多數依質

化資料分析結果來提出，但

量化資料分析結果尚有需

多可探討或進一步提出政

策性建議的面向，卻未提

及。舉例說明如下： 

(1)中高齡人口中女性比例

漸增：那針對獨居中高齡女

 (1) 因應獨居老人增加之多元

化需求，強化跨局處合作: 從

調查結果來看，臺中市獨居老

人比例增加，且居住型態以兩

樓以上家宅，沒有電梯者較多，

且對於輔具等相關政策知曉度

偏低。因應獨居老人之多元化

需求，檢視相關獨居老人服務

依照委員建議調整 



第八章 附錄 

437 
 

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性，他們未來的需求可能會

是什麼？政府能如何準備

與因應? 

(2)租賃房屋者比例增加、

居住自有住宅比例降低：政

府如何保障老人的居住權

益？如何營造無障礙且安

全的居住環境? 

(3)強化老人預防保健政

策：臺中市已有免費老人健

康檢查服務，那針對老人的

健康促進、疾病預防與篩

檢，政府還有哪些可努力的

空間？或如何提升老人健

檢受檢比例? 

內容，強化跨局處合作，以利服

務資源的分配與提供。 

(2) 協助中高齡擁有居住權利:

與居住安全 根據研究發現，中

高齡租屋及無自有住宅的比例

增加，未來可能會面臨無法負

擔房租或不易找尋適合之住

所。建議檢視臺中市目前社會

住宅高齡者保障戶數，讓獨居

或經濟弱勢之中高齡可優先入

住、在社會住宅内規劃青銀共

融的生活環境，促進世代交流 

(3) 提高中高齡健康檢查的知

曉度與使用率: 擴大相關身體

健康政策如中高齡健康補助政

策等宣導，並可強調其為「免

費」福利服務，並提供特約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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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統一的識別物，提高中高齡族

群及其親屬對此服務的知曉

度、媒合社區相關資源，提供交

通工具，協助接送(偏鄉)中高齡

共乘至特約醫院進行健康檢查

或是安排巡迴式健檢。(P.346-

P.354) 

46 

研究的建議事項應具體可

行，並以市府角色為主體，

符合地方政府的職掌。例如

建議事項提到鼓勵機構聘

任高於法規規定的人力，但

要如何具體執行？應以市

府權責角度去列出可參考

的做法。 

˙鼓勵機構聘任高於法規人力

配置比例之照顧人員數量。 

˙鼓勵照服員在職進修或考取

證照，持續提升專業能力。 

˙協助機構優化人力的管理激

勵與升遷機制。 

˙舉辦各類成長型教育訓練、

溝通互動、自我照顧、壓力紓解

課程等，提供照服員多元選擇，

˙提升社會對照服員專業的正

確認知，強化其專業形象，使照

服員增加對自身職業認同，降

低其離職率。 

˙規劃提供照服員多元性的支

持措施，協助其減輕照顧工作

的所帶來的壓力或降低因為照

顧工作帶來的職業傷害風險，

營造健康的職場環境，穩定照

顧服務品質。(P.346-P.354) 

依委員建議調整建議

事項寫法，以地方政府

之權責進行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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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滿足其自我提升與成長的需

求。(P.361-P.368) 

47 

第 24 頁，許多老人福利政

策是中央訂定法規依據，地

方政府執行，要釐清哪些屬

中央政策、哪些是地方政府

自辦。 

表 7 中央政府及臺中市政府老

人福利政策 

(P.24) 

表 8 中央政府及臺中市政府老

人福利政策(P.26) 

經與委託單位確認後，

已更新表 8 內容 

48 

表 14 各行政區長照資源分

布，應再確認服務資源分布

情況，以實際服務區域呈

現。 

表 8 各行政區長照服務資源分

布(P.47) 

表 9 臺中市長期照顧服務項目

資源佈建與服務人數 (P.28) 

因多數長照服務資源

的服務範圍均為臺中

市全區，故更新為表 9

臺中市長期照顧服務

項目資源佈建與服務

人數，以利理解目前臺

中市的長照資源的服

務成果。 

49 第 63 頁有 關 Cronbach 

alpha 信度之測量，請再確

為了確保調查問卷能具有一致

性，針對其進行信度分析。信度

本次前測調查針對單選題中的

量表題型進行 Cronbach alpha

前測調查針對單選題

中的量表題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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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認與說明。 分析是利用 Cronbach’s α係

數 計 算 信 度 係 數 ， 當

Cronbach’s α係數大於 0.9，

代表「十分可信」；大於 0.7 小

於等於 0.9，代表「很可信」；大

於 0.5 小於等於 0.7，代表「可

信」；大於 0.4 小於等於 0.5，代

表「稍微可信」；大於 0.3 小於

等於 0.4，代表「初步研究，勉

強可信」；小於等於 0.3，則代

表「不可信」。 

本次前測調查問卷信度檢驗結

果，經分析發現 Cronbach’s 

α係數為 0.778，顯示問卷內部

一致性高，為很可信。(P.63) 

信度之測量，考量於前測僅蒐

集 50 份樣本，為避免受訪者答

案分散，影響分析結果，故於分

析前預先將同一方向之選項整

理合併後，再進行分析。 

例如，「Q13.過去三個月內，您

覺得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好不

好？」，將選項「非常不好」、「不

太好」合併為「不好」；將選項

「非常好」、「還算好」合併為

「好」。 

為了確保調查問卷能具有一致

性，針對其進行信度分析。信度

分析是利用 Cronbach’s α係

數 計 算 信 度 係 數 ， 當

Cronbach’s α係數大於 0.9，

代表「十分可信」；大於 0.7 小

Cronbach alpha 信度之

測量，且考量於前測僅

蒐集 50 份樣本，為避

免受訪者答案分散，影

響分析結果，故於分析

前預先將同一方向之

選項整理合併後，再進

行分析。 

例如，「Q13.過去三個

月內，您覺得自己目前

的 健 康 狀 況 好 不

好？」，將選項「非常

不好」、「不太好」合併

為「不好」；將選項「非

常好」、「還算好」合併

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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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於等於 0.9，代表「很可信」；大

於 0.5 小於等於 0.7，代表「可

信」；大於 0.4 小於等於 0.5，代

表「稍微可信」；大於 0.3 小於

等於 0.4，代表「初步研究，勉

強可信」；小於等於 0.3，則代

表「不可信」。 

經 問 卷 信 度 檢 驗 發 現 ，

Cronbach’s α係數為 0.778，

顯示問卷內部一致性高，為很

可信。(P.75) 

50 衛福部進行老人生活狀況

調查行之有年，請參採其交

叉分析表更新量化資料分

析部分統計圖的呈現，以利

本研究報告使用者閱讀。 

(P.103-P.311) (P.90-P.280) 依委員建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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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51 

第 118~119 頁，有關住宅數

據落差大，請重新檢視數據

之正確性。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

比，55-64 歲在選項「公寓(6 樓

(含)以下)，有電梯」、「兩樓以上

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有電

梯」、「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

厝、別墅等)，沒有電梯」、「平

房(含三合院及四合院)」、「一般

搭建屋」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

差異。其中，以「兩樓以上家宅

(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

增加較多，增加 80.4 個百分點；

以「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

別墅等)，有電梯」減少較多，

減少 55.2 個百分點。 

65 歲以上在選項「公寓(6 樓

(含)以下)，有電梯」、「公寓(6 樓

(含)以下)，沒有電梯」、「兩樓以

與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相

比，55-64 歲在選項「公寓(6 樓

(含)以下)，有電梯」、「公寓(6 樓

(含)以下)，有電梯」、「兩樓以上

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

電梯」、「平房(含三合院及四合

院)」、「一般搭建屋」增減的比

例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以「兩

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

等)，沒有電梯」增加較多，增

加 24.8 個百分點；以「公寓(6

樓(含)以下)，沒有電梯」減少較

多，減少 14.2 個百分點。 

65歲以上在選項「公寓(6樓(含)

以下)，有電梯」、「公寓(6 樓(含)

以下)，沒有電梯」、「兩樓以上

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有電

依委員建議重新檢視

歷年調查結果數據，發

現臺中市 107 年度調

查報告中所列之衛福

部 106 年度調查結果

數據有誤。 

已再次確認衛福部

106 年度調查報告，更

新內文敘述及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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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有

電梯」、「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

厝、別墅等)，沒有電梯」、「平

房(含三合院及四合院)」、「一般

搭建屋」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

差異。其中，以「兩樓以上家宅

(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

增加較多，增加 81.1 個百分點；

以「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

別墅等)，有電梯」減少較多，

減少 55 個百分點。(P.118-P.119) 

梯」、「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

厝、別墅等)，沒有電梯」、「平

房(含三合院及四合院)」、「一般

搭建屋」增減的比例有顯著的

差異。其中，以「兩樓以上家宅

(含透天厝、別墅等)，沒有電梯」

增加較多，增加 25.5 個百分點；

以「公寓(6 樓(含)以下)，沒有

電梯」減少較多，減少 12.8 個

百分點。(P.99) 

52 

迴歸分析有其限制，限於連

續變項，請說明自變項如何

處理非連續變項、共線性以

及依變項如何進行總加，哪

個自變數被拿來當參照

組？是否有共線性問題？ 

在前置因素部分，受訪者以性

別為女性(54.4%)、年齡為55-64

歲 (49.9%) 、 居 住 在 市 區

(41.5%)、有配偶(77.0%)、平均

有 2.5 個子女、最高學歷為小

學(含不識字)(30.2%)及高級中

第九節 Andersen 行為模式分

析(P.280) 

1.在本次調查中，以福

利服務政策使用經驗

作為依變項，累計計算

每一人使用的福利服

務政策數量；自變項為

前置因素、使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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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等學校(30.4%)、宗教信仰為民

間信仰(51.8%)、居住型態為兩

樓以上家宅(81.8%)、認為住處

周邊生活機能方便(94.2%)、近

三個月平均從事 3 種休閒活

動、親戚朋友聯絡頻率為每週

1-4 次(35.5%)、滿意目前生活

(77.0%)比例較高。 

在使能因素方面，受訪者以無

榮民身分(98.3%)、無列冊中低

收入戶(97.1%)、無持有身心障

礙證明(96.6%)、主要經濟來源

為自己收入/退休金(63.3)、每月

生活費足夠用(64.3%)、滿意目

前經濟狀況(57.8%)比例較高。 

在需求因素方面，受訪 者以近

三個月內曾經到醫院或診所看

需求因素，在分析前，

預先將非連續變項進

行轉換，例如受訪者

「最高學歷」，依據學

歷高低依序標示，小學

(含不識字 )標示為 1

分、國(初)中標示為 2

分、高級中等學校標示

為 3 分、專科及大學以

上標示為 4 分，轉換為

1 至 4 分的連續變數，

以利進行迴歸分析。 

2.本次 Andersen 行為

模式分析，主要參考

「曾煥裕等 (99)在其

研究中指出臺北市獨

居老人對社會福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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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病(63.2%)、近一年內無曾經到

醫院住院(91.6%)比例較高、平

均有 1.1 種疾病、ADL 日常生

活活動量表平均得分 0.5 分、

憂鬱量表平均得分 1.5 分。

(P.312-P.321) 

務的使用情形」調查設

計，針對全體 55 歲以

上受訪者福利服務使

用因素進行分析，故無

進行「參照組」對比。 

3. 依 據 皮 爾 森

(Pearson)相關性矩陣，

本次調查自變項之皮

爾森 (Pearson)係數絕

對值皆小於 0.8，無存

在多元共線性問題。 

53 

請補上深度訪談分析部分

的相關訪談稿內容。 

本次參與深度訪談的被訪者，

目前居住情形大多為和配偶同

住，部分同住者包含長輩、子

輩，與長輩同住者考量其用餐

方便性較多自行下廚或配偶下

廚的情形，整體來說仍較少外

本次參與深度訪談的被訪者，

目前居住情形大多為和配偶同

住，部分同住者包含長輩、子

輩，與長輩同住者考量其用餐

方便性較多自行下廚或配偶下

廚的情形，整體來說仍較少外

依照委員建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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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食情形。(P.348-P.351) 食情形。 

#7:我現在獨居，百分之 80 都自

己煮。沒有比較麻煩。 

#9:我有一個大女兒，三餐都是

我太太在家裡煮，比較少外食。

女兒在外面吃比較多。 

(P.310-P.326) 

54 

要先了解老人福利的實務

操作，避免建議較空泛難以

執行，例如：請先確認目前

機構家屬意見反映管道的

實務面執行情況，以及參考

獨立倡導模式對機構老人

福利的協助內容，再據以提

出建議。 

 

˙推動機構進行家屬滿意度之

調查。 

˙提供家屬清楚、獨立反應意

見之管道，如，院長信箱；並針

對處理進度定期追蹤管理。

(P.361-P.368) 

 建議事項的內容已與

相關單位進行討論，並

根據單位回饋之意見

進行建議事項內容之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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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55 

獨立倡導與長照悲歌的部

分，前面並無文獻鋪陳或相

關調查問項，請補充。 

面對超高齡社會的來臨:  

(2)目前臺灣獨立倡導服務模式

為補助型方案，民間團體的參

與多以誘因方式為主，針對此

議題，是否有國外方案可做為

發展參考？(3)整體來說，對於

獨立倡導服務議題對政府單位

在推動、輔導等方面的建議為

何？ 

長照悲歌議題 

(1)近 10 年來，我國已累計近百

件長期照顧殺人事件，此議題

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請問您

認為造成此狀況的原因為何？

(2)應如何協助相關照顧者，預

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3)針對

此議題對於政府單位的建議為

為維護入住機構之弱勢無家屬

之老人照顧品質，2013 年開始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聯盟與內政

部社會司（現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合作，發展本土性老

人獨立倡導機制…(P.34)。 

2.在專家學者場次的焦點座談

會中，與會者針對目前的獨立

倡導服務進行討論，認為獨立

倡導服務雖然可以促進中高齡

福利的保障，但是現階段對於

獨立倡導服務的範圍僅限於住

在機構中無家屬的中高齡，且

參與獨立倡導服務的機構過

少，對於促進老人福利的幫助

仍十分有限…(P.345) 

3. 在專家學者場次的焦點座談

1.「獨立倡導服務模

式」與「長照悲歌」議

題由委託單位請研究

團隊進行調查。 

2.補充「獨立倡導服務

模式」之文獻於第二章

第四節，並於第六章第

八節說明相關之研究

發現。 

3.「長照悲歌」內容與

家庭照顧情況相關，故

於第六章第二節結合

量化調查結果綜合分

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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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何？有哪些老人福利服務是可

再提供或優化的(P.85) 

會中，與會者針對長照悲歌之

議題進行討論，認為長照悲歌

係因為照顧者無法負荷長期照

顧家人的壓力而殺死受照顧者

後自殺的悲劇；為了預防長照

悲歌的發生，需要重視家庭照

顧者的需求…(P.332) 

56 

第 326 頁質化訪談分析有

關獨立倡導的內容，僅有一

名受訪者的意見，是否具代

表性？受訪者意見的部分

要謹慎處理，建議再行檢

視。 

  P.292 獨立倡導的議

題在焦點座談會議討

論，與會者係經由委託

單位的推薦後邀約，來

自於老人福利領域的

專家學者，對於會議中

討論的議題，均有相關

研究與實務經驗。 

57 第 312 至 321 頁，迴歸分析

的功能在預測，因此解釋量

第九節 迴歸分析  

曾煥裕等(99)在其研究中指出

第九節 Andersen 行為模式分 依據委員建議檢視迴

歸模型解釋量，刪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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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要夠高，但本案樣本數低，

解釋量低，效度也不足，請

再思考如何處理。 

臺北市獨居老人對社會福利服

務的使用情形，其認為獨居老

人較常使用經濟補助和醫療服

務，較少使用社區照顧和安養

服 務 。 此 研 究 進 一 步 以

Andersen 行為模式分析，影響

獨居老人使用服務的因素主要

來 自 於 需 求 因 素 （ need 

factors ） ， 而 使 能 因 素

（enabling factors）中僅具

有中低收入戶資格為影響使用

經濟補助服務的唯一因素，另

外在前置因素（predisposing 

factors）中則以社會支持和社

會活動較具影響效果。 

(P.312-321) 

析(P.280) 訪者福利服務知曉因

素分析，僅針對受訪者

福利服務使用因素進

行分析。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450 

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58 

(社會局)研究發現與建議

請分別針對「55 至 64 歲」

及「65 歲以上」兩種對象群

進行說明與分析。 

研究分析結果顯示，55-64歲及

65歲以上性別皆以女性比例較

高，分別為 56.5%、51.4%，顯

示中高齡人口以女性分布比例

較男性高，為來需持續關注女

性中高齡人口的需求。在身份

別部分，55-64 歲有 3.9%身心

障礙、1.6%中低收入戶；65 歲

以上有 5.1%身心障礙、2.6%中

低收入戶。隨著人口老化，中高

齡人口中可能會出現更多的身

心障礙個案及經濟需求，需要

跨單位資源的整合，提前掌握

中高齡潛在需求。(P.352-P.360)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在55-64歲

的受訪者中，以女性的比例較

高(56.5%)；身分以一般戶比例

較高(93.4%)，其次為身心障礙

者(3.9%)；教育程度以高級中

等學歷比例較高(43.6%)，其次

為國(初)中(27.4%)；婚姻狀況

以與配偶同住(包含同居)比例

較高 (80.7%)，其次為未婚

(7.8%)；有在世子女的比例較

高(91.7%)，平均在世子女數為

2.4 個。 

二、65 歲以上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65 歲以上

受訪者中，以女性比例較高

依照委員建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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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51.4%)；身分以一般戶比例較

高(89.9%)，其次為身心障礙者

(5.1%)；教育程度以自修或國

小 等 識 字 程 度 比 例 較 高

(48.6%) ， 其 次 為 國 初 中

(18.4%)；婚姻狀況以與配偶同

住 ( 包 含 同 居 ) 比 例 較 高

(67.1%)，其次為未婚(3.6%)；

有 在 世 子 女 的 比 例 較 高

(95.6%)，平均在世子女數為

2.9 個。(P.327-P.345) 

59 

(社會局)目前呈現的建議

事項部分大多與「流程」相

關，建議能由政策面去提出

本研究案的建議。 

第七章 建議事項(P.361-P.368) 第七章 建議事項(P.346-P.354) 依照委員建議調整 

60 (社會局)建議事項的主協

辦機關部分，請再與社會局

第七章 建議事項(P.361-P.368) 第七章 建議事項(P.346-P.354) 依照委員建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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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確認。 

61 

(社會局)避免以一兩位質

化受訪者的意見作為最終

的建議事項，質化分析結果

應再回頭檢視量化調查研

究結果看有哪些可以相互

補充、呼應的。 

第七章 建議事項(P.361-P.368) 第七章 建議事項(P.346-P.354) 依照委員建議調整 

62 

(社會局)有關老人福利機

構的建議部分，針對現行執

行情況或是否可行，請再細

部了解後評估調整內容。 

活用校園空間做為老人活動場

館，提供共餐、運動設施、活動

舉辦之服務。開放讓老人福利

機構可租用或改建低樓之校

舍，作為老人安養及照顧的環

境。(P.368) 

 該建議已刪除 

63 

(社會局)本案研究成果會

作為市府對未來老人福利

相關政策規劃的依據，因此

期待本案能針對長期性的

(P.361-P.368) (P.346-P.354) 依照委員建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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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政策方向提出具體可行的

建議，而非細部執行流程或

涉及預算經費的部分。 

64 (社會局)此次老人生活狀

況與福利需求調查與前一

次(五年前)的調查結果有

何不同？與衛福部的研究

發現有何不同？建議再多

爬梳整理。 

在婚姻狀況部分，55-64歲及65

歲以上仍皆以與配偶同住(包

含同居 )比例較高，分別為

80.7%、67.7%，但隨著婚姻觀念

的改變，未婚的比例與臺中市

107年度調查及衛福部106年度

調查結果相比皆有顯著增加的

趨勢。(P.352-P.360) 

在婚姻狀況上，由於社會變遷

與家庭觀念的轉變，雖然以與

配偶同住(包含同居)仍為多數，

但是，本次調查中，婚姻狀況為

未婚、無在世子女的的比例，均

高於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及衛

福部 106 年度調查，其中又以

55-64 歲、教育程度研究所以

上、戶籍地在市區的受訪者無

子女的比例較高，顯示有無在

世子女的情況與教育程度相

關。(P.327-P.345) 

報告書第四章量化資

料分析與討論，有將此

次調查結果和臺中市

107 年度調查、衛福部

106 年度的調查結果

進行比較分析；另外，

在第六章研究發現與

結論中，也對相關數據

進行分析比較。 

65 
(衛生局) 

(1)針對政策知曉度的部

擴大喘息服務申請資格與服務

範圍(P.361-P.368) 

 該建議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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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分，所蒐集之數據跟資料建

議再聚焦，有些已有的服

務，例如喘息服務已有含括

失智症者，且不只 6 小時，

請再釐正相關內容。 

(2)請再確認主協辦機關。 

(3)由政策知曉度相關調查

結果可以看到 65 歲以上者

期待加強生活經濟補助、餐

食服務的部分，可以做為建

議事項或未來政策的參考。 

66 

(交通局) 

(1)有關檢視敬老愛心卡計

程車付款流程，交通局採先

送先辦方式辦理查核，若有

異常交易經確認後再剔除，

(1)擴大與敬老愛心卡合作的

計程車業者並調整付款方式: 

(2)擴大宣導敬老愛心卡的使

用範圍，並彈性讓部分老人的

家屬也能使用。 

(3)、(4)提高無障礙計程車的

提高通用計程車的數量(P.346-

P.354) 

(1)、(2)、(3)已刪除此

建議事項 

(4)依目前政策執行情

況與本次調查結果，通

用計程車數量的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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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以盡把關之責，並要求業者

盡快撥付給駕駛，九家業者

中七家會採先行代墊給駕

駛的模式，9 月份代墊補助

金額比例達 95%，針對付款

流程已經有持續在改善，也

刻正與社會局、數位治理局

及相關局處進行相關研議。 

(2)加強宣導使用敬老愛心

卡的部分，主辦機關為社會

局，交通局、運動局、衛生

局列協辦機關。 

(3)有關計程車補助上限調

整，依要點分工，申請資格

規劃跟經費編列，應由社會

局為主辦機關。 

(4)提高無障礙計程車部

數量與補助(P.361-P.368) 與需求確實存在落差，

故維持原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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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分，交通部已更名為通用計

程車，請修正報告用詞。通

用計程車為一般乘客均能

搭乘，不限身分用途，目前

已跟 5 家計程車業者合作

通用計程車，現已有 54 輛

通用計程車，也持續爭取和

中央政府政府購車的補助

款。關於輔助偏鄉的長者搭

乘計程車的費用以及復康

巴士量能不足的部分，建議

由社會局主辦。 

67 

(公捷處)報告中建議部分，

目前均已辦理中，而候車亭

有其相關法規，駕駛教育訓

練也都有辦理跟進行稽查

評鑑機制，會後將提供相關

˙檢視並整建公車候車亭相關

環境，如提供座椅或調整候車

亭座落位置。 

˙檢視公車候車亭張貼之時刻

表資訊正確性。 

˙檢視公車時刻表之正確性，

如候車亭張貼的資訊、APP 等

資訊之即時更新與正確性。 

˙提升司機員教育訓練，強化

其安全駕駛與同理心之建立。 

調整建議事項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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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說明，請業務單位再提供更

具體的建議供參考。 

˙提升司機員的教育訓練，如

安全駕駛、長者友善觀念等建

立。(P.362) 

˙整併公車時刻表等資訊於臺

中市官方 APP，並擴大宣導增

加使用率。(P.346-P.354) 

68 

(研考會)市民專線的使用

者資料統計數據上可以看

到在高齡族群使用者人數

已有逐漸提升，研考會透過

定期稽核及教育訓練，維持

服務品質，且話務人員與各

機關間的橫向溝通聯繫更

為重要，例如相關服務資訊

的更新。 

˙加強推廣1999市民服務專線

知曉度，以利長者查詢相關服

務。 

˙加強1999專線服務人員的解

決問題能力，協助長者資訊提

供。(P.361-P.368) 

˙加強推廣 1999市民服務

專線知曉度，以利中高齡

者查詢相關服務。 

˙提升各機關間的資訊流

通效率。 (P.346-P.354) 

依照委員建議調整 

69 

(教育局)為利學校課程規

劃與彈性安排，建議說明段

「…鼓勵學生至相關老人

福利機構參訪…」修正為

「…鼓勵學生至相關老人

關於高齡友善環境的營造首先

必須讓大眾瞭解高齡是每個人

都會經歷的階段，營造社會風

氣有助於整體友善環境的提

升，可從鼓勵學生至相關老人

關於高齡友善環境的營造首先

必須讓大眾瞭解高齡是每個人

都會經歷的階段，營造社會風

氣有助於整體友善環境的提

升，可從鼓勵學生至相關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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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福利或終身學習機構參

訪…」 

福利機構參訪等機會增加世代

交流。(P.363) 
福利機構或終身學習機構參訪

等機會增加世代交流。(P.346-

P.354) 

70 

(勞工局) 

一、有關「建立政策誘因鼓

勵企業設立有薪之孝親

假」，非屬勞動基準法管轄。

幸福職場評選獎勵活動係

依「和諧的勞資關係」、「健

康的職場環境」、「友善的勞

動制度」、「共融的無礙職

場」及「永續的職涯發展」

等 5 項指標進行評選，評選

面向多元，文中建議將「辦

理友善企業、幸福職場選拔

時，將高齡友善、協助員工

照顧家中老人的作法」列入

˙建立政策誘因鼓勵企業設立

有薪之孝親假，讓員工在需要

時可以使用，且不用擔心影響

到個人之績效或薪資。 

˙辦理友善企業、幸福職場選

拔時，將高齡友善、協助員工照

顧家中老人的做法列為評選標

準之一。(P.368) 

加強推廣勞動部之訂定「推動

工作與生活平衡補助計畫」，並

鼓勵有需求之企業申請。

(P.346-P.354) 

依照委員建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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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112 年度臺中市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說明) 

評選標準，與本活動辦理宗

旨有異，爰擬建議不列入。 

二、有關友善家庭、長者照

顧等措施，勞動部已訂定

「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補

助計畫」，相關措施已完善，

本局將於協助勞動部轉知

本市事業單位時，加強宣導

並鼓勵有需求之企業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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